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Gudeng Equipment Co., LTD. 
公開說明書 

(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辦理股票上櫃前公開承銷暨股票初次上櫃用) 
一、公司名稱：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公開說明書編印目的：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辦理股票上櫃前公開承銷暨股票初次上櫃用 

(一)發行新股來源：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二)新股種類：記名式普通股，每股面額新臺幣壹拾元整。 
(三)股數：現金增資發行新股2,717,000股。 
(四)金額：新臺幣27,170,000元整。 
(五)發行條件：全額發行。 

1.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2,717,000股，每股面額新臺幣10元，計新臺幣27,170,000元，
競價拍賣最低承銷價格係以向中華民國證券商同業公會申報競價拍賣約定書前興櫃

有成交之三十個營業日其成交均價扣除無償配股除權(或減資除權)及除息後簡單算
數平均數之七成為上限，訂定最低承銷價格為每股新臺幣188.52元，依投標價格高者
優先得標，每一得標人應依其得標價格認購；公開承銷價格則以各得標單之價格及其

數量加權平均所得之價格275.01元為之，並以均價高於最低承銷價格之1.15倍為上
限，故每股發行價格以新臺幣216.80元溢價發行。 

2.依公司法第267條規定，保留發行新股15%，計407,000股由本公司員工認購，本公司
員工認購不足或放棄認購之部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其餘85%計2,310,000
股全數委託證券承銷商對外辦理公開承銷。 

3.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發行之普通股股份相同，並採無實體發行。 
(六)公開承銷比例：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總數之85%，共計2,310,000股。 
(七)承銷及配售方式：同時以競價拍賣及公開申購方式辦理承銷。 

三、本次資金運用計畫之用途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之概要：請參閱本公開說明書第53頁。 
四、本次發行之相關費用： 

(一)承銷費用：包括輔導費用及承銷手續等費用，約新臺幣500萬元整。 
(二)審查費用：新臺幣50萬元。 
(三)其他費用：包括會計師、律師及印刷等其他費用，合計約新臺幣240萬元整。 

五、有價證券之生效，不得藉以作為證實申報事項或保證證券價值之宣傳。 
六、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發行人及其負責人與其他曾在公開說

明書上簽名或蓋章者依法負責。 
七、投資人投資前應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詳閱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並

應注意公司之風險事項。另應註明參閱本文之頁次。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第3 ~ 8頁。 
八、本公開說明書，適用於初次申請股票櫃檯買賣，並計劃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委託推薦證券

商辦理上櫃前之公開銷售。 
九、本公開說明書，適用於初次申請股票櫃檯買賣，掛牌後首五個交易日無漲跌幅之限制，投

資人應注意交易之風險。 
十、本次現金增資所發行之股票，為因應證券市場價格之變動，證券承銷商必要時得依規定進

行安定操作。 
十一、查詢本公開說明書之網址： 

(一)請至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mops.twse.com.tw 
(二)公司揭露公開說明書相關資料之網址：https://www.gdauto.com.tw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編製 
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26日刊印

股票代碼：6953 



本公司申請已公開發行普通股股票上櫃乙案，業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依據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審查後，並以 113
年 3 月 28日證櫃審字第 11301005321 號函同意俟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公開銷售完畢後，列

為上櫃股票。 
一、本次發行前實收資本之來源： 

單位：新臺幣元；％ 

實收資本額來源 金額 占實收資本額比例(%) 
設立股本 17,500,000 6.41 
現金增資 77,000,000 28.21 
盈餘轉增資 178,476,000 65.38 
合    計 272,976,000 100.00 

二、公開發行說明書之分送計畫： 
(一)陳列處所：依規定檢送有關單位外，另陳列於本公司以供查閱。 
(二)分送方式：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規定辦理。 
(三)索取方式：上述陳列處所或至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mops.twse.com.tw)查詢及下載。 

三、證券承銷商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s://www.yuanta.com.tw/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段 219號 11樓 電話：(02)2718-1234 
名稱：合作金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s://www.tcfhc-sec.com.tw/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4段 285號 1樓 電話：(02)2752-8000 
名稱：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s://securities.sinopac.com/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段 2號 7、18及 20樓 電話：(02)2311-4345  
名稱：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s://www.kgi.com.tw/zh-tw/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明水路 698號 3樓、700號 3樓 電話：(02)2181-8888 

四、公司債保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五、公司債受託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六、股票或公司債簽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七、辦理股票過戶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網 址：https://www.yuanta.com.tw 
地 址：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 210 號地下一樓 電 話：(02)2586-5859 

八、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九、公司債簽證會計師及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十、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會計師姓名：曾建銘、王攀發 網 址：https://www2.deloitte.com/tw 
事務所名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電 話：(02)2725-9988 
地 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20 樓  

十一、複核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律師名稱：邱雅文律師 
事務所名稱：翰辰法律事務所          網址：http://www.fsi-law.com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6 號 12 樓   電話： (02)2345-0016 

十二、公司發言人、代理發言人姓名、職稱、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 
發言人姓名：石惠文                  電子信箱：IR@gdauto.com.tw 
職稱：財務行政處經理                電話：(03)550-6279 
代理發言人姓名：陳毓正              電子信箱：IR@gdauto.com.tw 
職稱：業務處副總經理                電話：(03)550-6279 

十三、公司網址：https://www.gdauto.com.tw 



 

發行人之產業、營運及其他重要風險 

一、產業風險(請參閱第 41~42頁) 

(ㄧ)景氣循環之營運風險 

本公司產品應用於微影製程之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主要銷售予

晶圓代工廠及記憶體廠，因此本公司之接單狀況與半導體業景氣變化息息相關，營

運受半導體產業資本支出需求狀況所影響。半導體市場受景氣循環影響、且產品需

求變化快速，故晶圓製造商若面臨不景氣或是產能過剩的狀況，不僅調降資本支出

也將會削減對本公司之下單致影響營收及獲利。 

因應對策 

(1)本公司具備多年設備開發設計及製造經驗，已累積豐富的實績，並擁有多項專利，

本公司除了加強生產製程管理，提高產品品質與效率，以降低生產成本，促進有

效經營管理方式，另外，持續投入優化產品設計開發，加強產品技術與終端客戶

技術需求開發，以擴大新產品開發領域，滿足新客戶產品需求。 

(2)本公司產品應用領域廣泛，目前除應用在如晶圓代工廠、DRAM 製造廠，也陸續

拓展半導體後段製造及工廠自動化智能製造等，另以既有產品提升功能規格，積

極開發新產品，藉由適當調整經營策略並拓展新業務，期在經濟環境及產業變化

下，公司營運能持續成長。 

二、營運風險(請參閱第 42~43頁) 

(ㄧ)專業人才取得與留任面臨挑戰 

臺灣地緣風險提高，各國期盼半導體產業在地化，使全球爭奪半導體技術人才

情形加劇，且面臨國內理工科畢業生逐年下滑，本公司之規模及品牌能見度不及國

內大型科技企業與國際大廠，此外由於本公司生產據點位於南部，距離如竹科等半

導體產業聚落較遠，人才招募上較為不易。 

因應對策 

本公司申請股票上櫃以提高企業知名度，吸引優秀人才；推行人性化管理制度，

建立以績效導向之激勵機制並順暢升遷管道，同時，持續優化各項福利制度，致力

創造愉快又有競爭力的工作環境，凝聚員工對公司的向心力，並增加員工留任率。 

(二)銷貨集中 

隨著 5G、高效能運算(HPC)、車用電子及人工智慧(AI)等產業需求強勁，各產業

為提升自身競爭力，致力生產技術升級與深化自動化製造技術，故近年來半導體代

工業者擴大先進製程與產能規模，帶動資本支出預算陸續增加。然半導體前端製程

產業擁有技術不斷創新以及市場參與者寡佔的產業特性，更出現市場參與者大者恆

大之情形，導致本公司主要銷貨對象雖為半導體產業的國際代工大廠，但銷售對象



 

仍然有限，且本公司考量整體營運規模，選擇優先滿足領導大廠資本支出需求，而

出現銷貨集中之情事。 

因應對策 

(1)技術延伸至新產品或新市場開發 

本公司為避免單一客戶過於集中之風險，積極拓展多元化業務市場，將利用

研發設計能力，有效運用本公司為客戶產品需求設計及開發解決能力，持續發展

半導體相關新產品，有助於開拓及掌握未來商機。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目前亦切

入國際半導體大廠供應鏈，隨著全球產業市場對於微環境管理設備需求與日俱增

趨勢，本公司已陸續拓展相關業務，未來將持續挹注營收成長。 

(2)鞏固與客戶之密切合作關係 

由於該主要客戶為晶圓代工之領導廠商，本公司除了積極維持與主要客戶之

良好互動及合作關係，本公司於新竹及臺南地區設置營運據點，強化因應客戶臨

時需求時調配人力之彈性，此外本公司與其長期合作的關係，且本公司對客戶需

求的即時掌握，並能滿足其各式客製化之訂單需求，故而獲得客戶持續下單採購，

隨著客戶在市場具領導地位，本公司藉此參與前瞻技術之機會並提升本身技術能

力，將爲本公司帶來廣大的客戶效益，有助於本公司銷售策略之運用。 

(3)積極開發其他客戶 

本公司深耕於半導體設備多年，由於各國政府積極扶植半導體產業之政策，

近幾年大幅增加對半導體產業的投資，以降低對國外進口的依賴。本公司逐步拓

展業務至歐美等區域，以提升及拓展本公司位於全球半導體先進製程設備之市占

率。 

三、其他重要風險(請參閱第 3~8頁) 

本公司其他重要風險請詳本公開說明書「壹、二、風險事項」之說明。 

綜上所述，本公司已就產業、營運及其他重要風險三方面，分別予以評估其各項可能風

險之因應措施，本公司已具備降低風險之能力，各項因應措施尚屬允當。 

四、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董事會暨上櫃審議委員會要求補充揭露事項： 
(一)貴公司銷貨集中於主要客戶 A集團(含透過 B集團及M集團間接銷售)，最近二年度

及 112 年前三季對該等客戶之銷售比重分別達 78.25%、73.36%及 54.28%，有關貴
公司銷貨集中之原因、風險及所採具體因應措施之說明，暨推薦證券商之評估意見。 
公司說明： 

1.銷貨集中之原因 

(1)半導體產業特性 

根據集邦科技(TrendForce)旗下拓墣產業研究院進行的調查，111 年第四季全

球晶圓代工的市占率排名前三名分別為台積電、三星及聯電，此前三名業者市占



 

率合計占 80.6%，顯示半導體製造屬高度寡占市場，半導體設備廠商之銷售對象

有限，晶圓代工產能集中於少數晶圓大廠，其中 A 集團持續推進先進製程並保

持業界技術領先地位，近年來資本支出金額為業界最高，本公司銷貨集中於 A
集團，乃產業特性所致。 

由於半導體為技術與資本密集行業，晶圓代工產業集中於少數晶圓大廠，經

檢視半導體設備供應商之京鼎及華景電 111 年度對其第一大銷售客戶之銷售比

重分別為 82.98%及 69.92%，顯示本公司銷貨集中現象，與同業相較係符合產業

特性。 

(2)半導體設備進入門檻高，且供應鏈更換不易 

A 集團對晶圓製造環境的污染控制要求甚高，廠商一旦成為其合格供應商

後，除非所提供之服務或品質發生嚴重瑕疵，否則 A 集團更換供應商之可能性

甚低，且 A 集團要採用其他供應商，必須先通過認證且機台各式規格不同也需

逐一認證，所需耗費時間及成本可觀。近年來，A集團對於光罩潔淨度要求越趨

嚴格，本公司自 105 年起與 A集團合作開發，針對 A集團需求開發光罩相關之

微環境機器設備，產品通過 SEMI相關驗證，經長年合作，品質與交期深獲客戶

肯定。本公司於半導體機台所需之光罩相關微污染防治設備客製化設計能力強，

以提供客製化服務來穩固產品與 A 集團之密切合作關係，在技術、品質、成本

及交期均能滿足 A集團需求，故得以維持長期穩定之供應鏈關係，且 A集團亦

滿意本公司提供之服務，進而使本公司銷貨集中於 A集團。 

綜上所述，隨著客戶需求攀升，致本公司對 A集團之銷貨金額(包含透過 B集
團及 M 集團銷售)逐年成長，此乃該客戶在市場具有領先之地位，對相關產品亦有

一定的需求，本公司在半導體領域耕耘多年，秉持提供客戶客製化服務，強化競爭

利基並獲致客戶的肯定，也陸續反映在公司近年的營收規模增長。因此除 A 集團

外，本公司亦積極開發新客戶及新型全自動機台，隨著新客戶、認證產品之增加，

期以提高本公司營業收入金額以逐步降低對單一客戶銷售之比重。 

2.銷貨集中之風險 

(1)更換供應商的風險或倒帳的風險 

半導體前端製程產業擁有技術不斷創新及市場參與者寡占的產業特性，更出

現市場參與者大者恆大之情形，致本公司主要銷貨對象雖為半導體產業國際代工

大廠，但銷售對象仍然有限，而出現銷貨集中之情事，若主要客戶出現更換供應

商或倒帳情形，將對公司營運產生重大影響。本公司產品推出前，會依 A 集團

製程所需規格進行客製化設計，產品驗證期間 A 集團亦需投入相關人力、廠務

成本及提供光罩進行設備之驗證測試，故經重點客戶採用後，以客戶觀點考量其

已投入的時間成本，除非有重大產品品質問題否則不會輕易更換供應商，影響其

產線之運作。 

另檢視本公司對 A集團、B集團及M集團之收款條件、應收帳款帳齡及收

回情形，本公司於出貨後即收取銷貨金額 80%之出機款，設備驗收後收取尾款

銷貨金額之 20%，應收帳款未曾發生逾期而無法收回之情形，加上前開客戶均

為財務健全且營運良好之國際大廠，故其對本公司應收帳款倒帳風險尚低。 



 

(2)因品質而被抽單的風險 

考量半導體設備進入門檻高及產業特性，廠商一旦成為其合格供應商後，除

非所提供之服務或品質發生嚴重瑕疵，否則客戶更換供應商之可能性甚低；一座

Fab 廠約上千機台設備且幾乎是歐美日十數家國際設備廠所囊括，尤其是晶圓廠

內一台動輒數億的機台，搭配的相關客製化機台零組件雖然造價相對較低，但附

屬機台若無法與主製程設備良好搭配，亦會影響晶圓廠的生產良率，因此供應商

若因產品品質問題將可能面臨抽單風險。 

因不同設備有不同驗收規格，產品通過客戶嚴峻之品質考驗，並配合開發客

製化產品，同時具備售後維護的能力且價格具競爭力。因此，透過公司內部之人

員訓練維持產品品質及提升客製化服務，增加本公司與 A 集團的緊密度，藉此

降低供應商更換或因品質而被抽單之風險。 

3.銷貨集中之因應措施 

(1)技術延伸新產品開發 

本公司為避免單一客戶過於集中之風險，積極拓展業務市場，除深耕半導體

晶圓代工廠外，亦擴展至半導體封裝及記憶體廠等，以期將觸角延伸至不同領

域。本公司擁有設備業經驗豐富的專業人才且長期與客戶配合，客戶遇到問題時

會優先與本公司討論，本公司透過持續掌握客戶需求，發現潛在光罩相關之半導

體功能設備之開發方向，有助於開拓未來商機，目前已針對客戶需求開發光罩清

洗機、光罩交換機及 EIP 檢查機等，亦積極開發 AOI 光罩檢測機器設備，以期

解決客戶需求並為公司帶來新的營收動能。 

(2)鞏固與客戶之密切合作關係 

本公司產品經客戶技術認證，打入多家國際半導體供應鏈，與客戶建立長期

合作關係，客戶有任何需求皆會尋求本公司之協助。本公司主要業務係針對客戶

需求開發光罩相關之各式功能性機器設備，於新竹及台南地區設置營運據點，強

化因應客戶臨時需求時調配人力之彈性，故獲得客戶肯定持續下單採購，因主要

客戶在半導體市場之領導地位，本公司也因此參與前瞻技術之機會，藉由客戶需

求之解決提升本身技術能力，增加與客戶之黏著度。 

(3)積極開發其他客戶 

本公司為避免單一客戶過於集中之風險，積極拓展 A 集團以外之半導體代

工廠及記憶體廠，另亦持續推廣產品應用於不同產業，包括半導體封裝、面板產

業及光罩廠等，以期將觸角延伸至不同領域。本公司深耕於半導體設備多年，由

於各國政府積極扶植半導體產業之政策，近幾年大幅增加對半導體產業的投資，

以降低對國外進口的依賴。本公司逐步推廣光罩潔淨相關之半導體機器設備，以

提升及拓展本公司位於全球半導體先進製程設備之市占率。 

推薦證券商說明：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對 A 集團(含透過 B 集團及 M

集團銷售)之銷售比重分別為 78.25%、73.36%及 54.28%，有銷貨集中之情形。該公

司自 105 年起與 A集團合作開發，針對客戶需求開發光罩相關之微環境機器設備，

經長年合作，不論品質深獲肯定及準時達交率高，且產品皆已通過安全性認證，加



 

上該公司於半導體機台所需之光罩相關微污染防治設備客製化設計能力強，以提供

客製化服務來穩固產品與客戶之密切合作關係，在技術、品質、成本及交期均能滿

足客戶需求且較同業具有優勢下，故得以維持長期穩定之供應鏈關係，且客戶亦滿

意其提供之服務，進而使得該公司有銷貨集中於 A 集團之情形。經本推薦證券商檢

視該公司之股東名冊及轉投資組織圖，並訪談該公司財務行政處經理，該公司與 A
集團並無任何投資關係，亦非屬該公司關聯企業，且該公司積極開發新型機台及拓

展客戶，以降低銷貨集中風險，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二)貴公司主要產品係半導體微影製程所衍生之周邊設備，非屬主製程設備，需求主要

來自客戶新建廠房或擬提升現有廠房之光罩潔淨度所產生，有關貴公司營收受主要

客戶資本支出波動影響之風險、所採具體因應措施及如何維持競爭優勢之說明，暨

推薦證券商之評估意見。 
公司說明： 

1.面臨營收受主要客戶資本支出波動影響之風險 

本公司主要產品光罩儲存櫃，及光罩清洗、交換及檢查等設備，係屬半導體微

影製程中所衍生之周邊設備，目的為協助維持光罩之潔淨程度，非直接應用於微影

製程之主製程設備，故本公司相關設備非屬客戶需周期性採購更替之設備，需求主

要來自於客戶新建廠房或擬提升現有廠房之光罩潔淨程度所產生，其中儲存櫃可能

視客戶廠房空間規劃有不同數量及規格之需求，光罩清洗、交換及檢查等設備則依

各廠區晶圓產量而不同配置相關設備。 

本公司產品之接單狀況與半導體業景氣變化息息相關，營運受半導體產業資本

支出需求狀況所影響，半導體市場受景氣循環影響且產品需求變化快速，故晶圓代

工廠或記憶體廠若面臨不景氣或產能過剩之狀況，可能會調降資本支出並削減對本

公司之訂單，致影響本公司營收及獲利。 

2.本公司所採具體因應措施 

(1)隨著網路、資料中心、5G智慧手機，以及其他高度成長市場如自駕車、駕駛輔

助系統、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及影像識別等應用對於先進製程的強勁需求，在晶

圓代工製程不斷演化進步下，使單片晶圓 EUV曝光光罩層數快速提升，光罩需

求日益提高，其中先進邏輯製程晶圓 110 年 EUV 曝光層數平均已逾 10 層，至

112 年增加到逾 20 層，且光罩造價越來越高，光罩保存的需求將持續成長，即

使本公司可能面臨受景氣循環影響的風險，惟半導體晶圓製程進步的腳步是不停

歇，若固守原有的技術，將失去產業競爭力，故可預期整體半導體晶圓製造的技

術將持續精進，本公司光罩儲存櫃之需求亦將持續存在。 

(2)本公司具備多年設備開發設計及製造經驗，已累積豐富實績並擁有多項專利，

除加強生產製程管理，提高產品品質與效率，以降低生產成本外，並持續投入優

化產品設計開發，亦積極拓展新產品領域及新客戶，以期減低景氣波動帶來之相

關影響。 
  



 

3.如何持續維持競爭優勢之說明 

(1)自行研發並掌握核心技術 

A.獨立儲位並複合充氣穩壓技術及溫溼度控制 

本公司依不同製程光罩之特性與其載具個別設計其儲存裝置所需之機構

及料件，另獨立儲位之設計亦可確保儲存設備之潔淨度及避免微塵粒子有交

叉污染之情形，此外，透過精密的溫濕度控制確保光罩儲存環境之穩定性，

避免光罩於儲存期間有汙染或損壞情形。 

B.針式風刀、微潤水洗及真空抽吸設計 

光罩之正反面分別為薄膜面及玻璃面，本公司針對薄膜面及玻璃面個別

開發出不同清潔模式，光罩薄膜面極其脆弱，故開發針式風刀設計，光罩玻

璃面則採微潤水洗方式，除光罩玻璃面外亦可同時清潔光罩兩側區域。另外

搭配真空抽吸設計，對光罩表面微塵進行清潔，經由不同方式之交互清潔大

大提升光罩之潔淨度。 

C.整合設備功能性需求，增加設備附加價值及提升自動化 

本公司除光罩儲存及光罩清潔設備外，亦同時開發有光罩交換設備，透

過與客戶之緊密溝通瞭解其需求，將不同功能之設備進行整合，增加設備之

附加價值，以提升客戶廠區設備空間效率及工廠自動化升級。此外，針對光

罩交換開發專利夾頭，以確保光罩傳輸之防護及安全，另增加機器手臂在夾

取交換功能外之目檢操作之多功性，使設備於有限空間之效益最大化。 

(2)透過專利佈局規劃避免同業競爭風險 

本公司之技術主要來自於解決客戶問題研發出之各項解決方案，並透過專利

佈局規劃進一步保障在市場銷售之自由度，免於被訴訟，以及設法阻卻競爭者。

目前本公司已取得之專利(含領證中)共計 48 項，其中包含發明專利 32 項及新型

專利 16 項，地區涵括臺灣 29 項、美國 13 項、新加坡 2 項、韓國 1 項、中國大

陸 3 項。另外，申請中發明專利 17 項，申請地區包括臺灣 7 項、美國 9 項及中

國大陸 1 項，申請中之專利主係與本公司重點研發方向相關。 

本公司專利佈局規劃將持續以保護核心產品之核心技術為主要方向，專利佈

局策略以綿密的申請案，有系統性地在產品或製程的每一態樣或步驟中佈滿專利

來提高競爭門檻，保護市場及提升企業競爭力與企業價值。 

(3)持續擴展公司的技術能量 

本公司擁有多項透過解決客戶問題研發出之各項核心技術，透過持續與客戶

溝通及在半導體製程中技術應用的多元化及產學合作等方式，可持續確保公司產

品之競爭力，另透過多角化之產品應用整合提升自身產品價值，並進一步培育公

司核心技術人才。 

(4)產品取得客戶認證 

半導體設備具有高技術門檻且認證不易之特性，使得欲切入半導體廠之合格

供應商體系，需經相當時間之溝通配合及技術驗證，建立與客戶間之信任關係，

故一旦獲得客戶採用，對其他供應商之進入造成一定之門檻，而透過前期產品開



 

發及售後服務增進與客戶之黏著度，加上本公司之技術能力，自 105 年起已打入

全球晶圓製造領導廠商 A集團之供應鏈，並持續交易且為本公司主要客戶之一。 

(5)與客戶建立夥伴關係且透過合作開發產品增進黏著度 

本公司已與客戶建立長期合作的關係，客戶有任何需求皆會尋求本公司之協

助，本公司產品及技術係透過與國內外半導體大廠充分溝通討論，提供其完善技

術方案，並針對客戶需求開發功能性機器設備，除在開發設計過程中與客戶建立

互信之合作夥伴關係外，本公司於新竹及台南地區設置營運據點，在設備售後提

供完善且即時之技術支援，強化因應客戶臨時需求時調配人力之彈性，能第一手

獲得客戶生產需求之相關問題，進而改善後續出貨設備良率並為未來產品開發提

供不同想法取得開發新產品之先機，故獲得客戶持續下單採購，隨著客戶在市場

具領導地位，本公司藉此參與前瞻技術之機會並提升本身技術能力，強化對客戶

之黏著度。 

(6)發揮集團資源綜效 

本公司透過內部人員訓練維持產品品質及提升客製化服務，並與母公司家登

精密策略合作開發光罩載具相關之解決方案，一同至客戶端廠內進行驗證測試，

以發揮集團資源之綜效。本公司亦為家登精密聯手 9家半導體在地供應鏈聯盟之

一員，未來除了服務台灣之外，也將前進美國市場，預計要再擴展到歐洲、日本，

期透過聯盟合作關係擴大海外銷售及維修等業務。 

推薦證券商說明 
推薦證券商經參閱產業研究報告、採樣同業之公開說明書及股東會年報，並與

該公司經營團隊訪談以暸解該公司及其所屬產業特性，及受主要客戶資本支出波動

影響之風險，惟隨終端應用對於先進製程的強勁需求，使單片晶圓使用的光罩層數

量持續增加，亦持續配合客戶需求積極優化其產品技術，並開發新產業的應用或是

推廣至新客戶，應尚可降低主要客戶資本支出波動影響之風險。另該公司透過自行

研發的光罩儲存櫃及清洗機設計專利，及整合設備功能性需求提升附加價值，並透

過專利佈局規劃提高競爭門檻，對既有技術持續改良與優化，該公司未來將持續透

過與客戶保持密切合作及與學術界和研究機構之產學合作，開發符合市場需求之產

品，亦藉由合作過程推進技術研發且可節省陌生開發之時間，並結合自有研發量能，

擴大新產品開發領域，持續開發具競爭力之產品，應尚可維持其競爭力，尚無重大

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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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752-8000 網址：https://www.tcfhc-sec.com.tw/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4 段 285 號 1 樓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311-4345 網址：https://securities.sinopac.com/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 段 2 號 7、18及 20 樓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181-8888 網址：https://www.kgi.com.tw/zh-tw/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明水路 698 號 3 樓、700 號 3 樓 

最近年度簽證會計師：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曾建銘、王攀發會計師 

電話：(02)2725-9988 網址：https://www2.deloitte.com/tw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20 樓 

複核律師：翰辰法律事務所 
邱雅文律師 

電話：(02)2345-0016 網址：http://www.fsi-law.com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6 號 12 樓 

信用評等機構：不適用   電話：不適用   網址：不適用   地址：不適用 

評等標的 發行公司：不適用 
本次發行公司債：不適用 

     評等日期：不適用         評等等級：不適用 
     評等日期：不適用         評等等級：不適用 

董事選任日期：112 年 5 月 31日，任期：三年 監察人選任日期：成立審計委員會，故不適用。 
全體董事持股比例：58.30%(113 年 3 月 24日) 全體監察人持股比率：成立審計委員會，故不適用。 
董事、持股超過 10%股東及其持股比例：58.30%(113 年 3 月 24日) 
職稱 姓名 持股比例 職稱 姓名 持股比例 
董事長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邱銘乾 
47.19% 
 2.80% 獨立董事 李文中   0.00% 

董事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林添瑞 

47.19% 
 2.80% 獨立董事 林秀怡   0.00% 

董事 詹印豐  5.51% 獨立董事 陳瑞杏   0.00% 
董事 胡瑞卿  0.00% 10%以上大股東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47.19% 

 

工廠地址：臺南市新市區紫楝路 17 號 4 樓之 2 電話：(06)589-2558 

主要產品：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 市場結構：(112 年度) 
內銷 72.84%、外銷 27.16% 

參閱本文之頁次 
第39頁 

風 險 事 項 詳本公開發行說明書風險事項之說明 參閱本文之頁次 
第3頁~第8頁 

去 ( 1 1 2 ) 年 度 
合併營業收入：1,207,145千元 
合併稅前純益：277,315千元 
稅後基本每股盈餘：8.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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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證券商執行過額配售及 
穩 定 價 格 之 相 關 訊 息 

本公司已與主辦證券承銷商簽訂過額配售協議書，並已協調特定股東，就其
所持有本公司之股票，於掛牌日起六個月內，送存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
有限公司集保並不得賣出，以維持承銷價格穩定。 

本次公開發行說明書刊印日期：113 年 4 月 26日 刊印目的：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辦理股票上櫃前公開承銷暨
股票初次上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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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董事會暨上櫃審議委員會要求補充揭

露事項 

一、風險事項乙節： 

(一)貴公司銷貨集中於主要客戶 A集團(含透過 B集團及M集團間接銷售)，最近二年度

及 112 年前三季對該等客戶之銷售比重分別達 78.25%、73.36%及 54.28%，有關貴公
司銷貨集中之原因、風險及所採具體因應措施之說明，暨推薦證券商之評估意見。 

(二)貴公司主要產品係半導體微影製程所衍生之周邊設備，非屬主製程設備，需求主要

來自客戶新建廠房或擬提升現有廠房之光罩潔淨度所產生，有關貴公司營收受主要

客戶資本支出波動影響之風險、所採具體因應措施及如何維持競爭優勢之說明，暨

推薦證券商之評估意見。 

請參閱公開說明書「產業、營運及其他重要風險」之說明。 

二、特別記載事項乙節: 

(一)有關貴公司對業績變化合理性及未來發展性之說明，暨推薦證券商之評估意見。 

(二)貴公司近期研發人員離職率高且平均服務年資短，有關貴公司如何提升研發能量，

以因應未來產品布局之說明，暨推薦證券商之評估意見。 

請參閱公開說明書「陸、二十三、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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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司概況 

一、公司簡介 

(一)設立日期：民國 105 年 7 月 18日 

(二)總公司、分公司及工廠之地址及電話 

名稱 地址 電話 
總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 4 段 2 號 8 樓之 5 (03)550-6279 
新竹辦公室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 11 路一段 117 號 (03)550-6279 
工廠(樹谷園區) 臺南市新市區紫楝路 17 號 4 樓之 2 (06)589-2558 

(三)公司沿革 

年  度 重要紀事 

105 
Ø 
Ø 
公司設立，實收資本額 17,500千元。 
EUV 微環境充氣製程技術研發，並成功導入到 EUV 製程市場。 

106 Ø 現金增資 17,000千元，累計實收資本額 34,500千元。 
107 Ø 開發光罩儲存管理設備，成功導入國際大廠應用。 

108 
Ø 
Ø 
成功開發高階光罩潔淨設備，取得 SEMI S2認證並導入市場應用。 
開發光罩交換設備，成功導入國際大廠應用。 

109 

Ø 
Ø 
Ø 
Ø 

盈餘轉增資 20,700千元，累計實收資本額 55,200千元。 
成功開發 EUV 微環境充氣倉儲，技術延伸整合廠區管路系統。 
擴廠搬遷至臺南樹谷園區。 
收購昇和精技(股)公司，業務觸角延伸至 PVD真空鍍膜及相關設備技術。 

110 

Ø 
 
Ø 
Ø 
Ø 

登記資本額變更為 5 億元，盈餘轉增資 55,200 千元，累計實收資本額

110,400千元。 
推出 EUV 光罩智慧檢測設備，取得 SEMI S2認證並導入市場應用。 
成功開發 EUV 光罩高潔淨技術，取得國際客戶認證，導入應用。 
領先業界開發光罩傳送驛站，導入美系半導體大廠之製造整合應用。 

111 

Ø 
 
Ø 
Ø 
Ø 
Ø 
Ø 
Ø 

成功開發 EUV 光罩交換與長期儲存方案，取得 SEMI S2認證並導入市

場應用。 
成功以 EUV 光罩交換設備導入美系記憶體大廠應用。 
推出 EUV倉儲整合自動化系統，導入國際大廠應用。 
產品及技術服務拓展至國際大廠之美洲及東亞廠區。 
產品及技術服務拓展至美系大廠之東南亞廠區。 
盈餘轉增資 55,200千元，累計實收資本額 165,600千元。 
現金增資 60,000千元，累計實收資本額 225,600千元。 

112 
Ø 
Ø 
Ø   

公司更名為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及技術服務拓展至美系大廠之歐洲及西亞廠區。 
盈餘轉增資 47,376千元，累計實收資本額 272,97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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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事項 

(一)風險因素 

1.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利率變動影響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111~112年度利息收入與支出淨額占年度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0.09%
及 0.81%，所佔比例微小，故利率變動對本公司損益尚無重大影響。本公司定期

評估貨幣市場利率及金融資訊，以適時採取適當之因應措施，並視其資金成本之

高低及可能之報酬與風險，選擇最有利之資金運用方式，以降低利率變動之風險。 

(2)匯率變動影響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 111~112 年度淨外幣兌換(損)益淨額占年度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

1.12%及 0.48%，本公司進銷貨計價以新臺幣為主，匯率變動對本公司損益影響

尚屬有限。 

本公司因應匯率變動的風險，財務部門定期收集匯率資訊，隨時與銀行保持

密切聯繫，以期充分掌握匯率走勢，並視匯率變動情形適時調整外匯持有部位，

以降低匯率變動所造成之影響。 

(3)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產品並非民生基本消費品，因此通貨膨脹情形對本公司損益尚無重大

影響。未來將持續密切觀察物價指數變化，視通貨膨脹對本公司的影響，機動調

整產銷策略，以降低因通貨膨脹對本公司之影響。 

2.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

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1)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之政策、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專注本業經營，最近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並無從事高風險

或高槓桿投資之情事，且本公司已訂有「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規範各類

投資之風險管理制度，故對本公司並無產生不利之影響。 

(2)從事資金貸與他人之政策、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並無從事資金貸與他人之情

事。未來若欲從事資金貸與他人，將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及本公司訂定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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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事背書保證之政策、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並無背書保證之情事。未來若

欲從事背書保證，將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本公司

訂定之「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規定辦理。 

(4)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之政策、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專注本業經營，最近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並無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之情事，且本公司已訂有「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規範衍生性

商品之風險管理制度，未來亦將審慎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及風險，故對本公

司並無產生不利之影響。 

3.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本公司研發計畫朝極紫外光微影製程(Extreme Ultraviolet lithography，以下簡

稱 EUV)光罩及高階光罩傳載自動化之技術解決方案，以及半導體物理氣相沉積

(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以下簡稱 PVD)相關之設備開發，研發計畫與進度皆按

公司專案計畫進行，未來將持續隨半導體技術演進及市場需求投入研發資源，掌握

人才、資金、技術等關鍵因素，追求研發能力之領先地位。本公司預計未來投入之

研發費用仍將維持一定金額以上，並視營運狀況逐年提升。 

4.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隨時關注任何可能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並

蒐集相關變動資訊提供經營階層做為決策參考。最近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

止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本公司財務與業務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5.科技改變(包括資通安全風險)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隨時注意所處產業相關之科技改變及技術發展，以迅速掌握產業動態，

持續加強提升本身之研發能力積極拓展未來市場應用領域，已設立資訊室確保本公

司資訊資產之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符合相關法規之要求並嚴格控管執行本公司

資訊安全管理以因應科技改變(包括資通安全風險)及產業變化。最近年度及截至公

開說明書刊印日止，本公司未有因科技改變(包括資通安全風險)及產業變化對公司

財務業務重大影響之情事。 

6.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自成立以來，秉持著誠信經營、技術創新、品質提升及客戶滿意之經營

政策，重視企業形象，遵守法令規定，積極強化營運管理品質及績效。截至公開說

明書刊印日止，本公司未有企業形象改變致使公司面臨企業危機管理之情形。 

7.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並未有併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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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及子公司廠房之擴充皆經過完整、審慎與專責單位之評估過程，已充份

考量投資回收效益與防範可能面臨風險事項。 

9.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1)進貨集中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無單一供應商超過 25%，並無
進貨集中之情形。目前除持續與既有供應商建立良好關係並積極開發新供應商，

透過分散供應商採購，以降低缺料風險。 

(2)銷貨集中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 111 年度及 112 年度第一大客戶銷貨金額分別占總銷貨淨額之 44%
及 33%，雖有銷貨集中之情況，惟該客戶係國際自動化設備大廠，本公司產品

及技術獲得其認同使銷貨金額提高而致，其應收帳款收款情形良好。另本公司亦

積極開發客戶並擴展現有客戶的產品類別，以改善銷貨集中之情況。 

10.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

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主要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並無股權大量移轉之

情事。 

11.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並無經營權改變之情事。 

12.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 

(1)面臨地緣政治風險，如何因應美國與中國之貿易戰爭中之市場分割與技術專利

保護之策略 

半導體產業是世界經濟的重點產業，臺灣則為全球晶片重要生產基地，面

對俄烏戰爭、美中科技戰、兩岸政經情勢緊俏等地緣政治之風險，不斷對臺灣

半導體業產生嚴重影響與劇烈衝擊，茲就本公司受地緣政治風險之影響及因應

措施說明如下： 

A.銷售區域全球化 

中美間貿易戰爭，美國聯合日本、韓國、荷蘭以及臺灣強化對中國出口

先進半導體技術、設備和產品的限制，惟本公司銷售比重以內銷為主，占整

體營收約八成，現對中國市場銷售比重不高，且外銷至中國市場之產品係屬

成熟製程用之光罩清洗及儲存管理相關設備，並無涉及晶片產品製程等相關

技術，故截至目前為止，本公司未有出口至中國之設備遭限制之情事，未來

將隨時關注國際相關管制措施，恪遵國內及國際出口管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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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深耕於半導體設備多年，與全球半導體客戶建立深厚之合作基礎，

銷售區域隨客戶全球拓展，未來因應地緣政治風險與趨勢，除持續與國際客

戶保持密切之合作關係，並關注客戶在國際各區域擴廠計畫。同時，評估各

地區半導體政策的優勢、政治環境之穩定性、區域需求與價值鏈發展，以與

本公司業務方向整合推展，以因應地緣政治風險。 

另，基於技術壁壘之佈建以確保產品市場優勢，本公司核心產品所開發

之核心技術，將採全球化市場策略布局專利申請區域。而如為改良性或短效

牽制市場之設計，相較對公司之營運影響有限之技術，則考量成本效益，策

略性於銷售區域國家申請專利。由於中國並非本公司目前重點銷售區域，且

本公司近年技術隨重點客戶朝先進製程領域開發，故而該區域之專利較少，

然考量地緣政治風險，中國市場或有其發展走向，因此本公司計畫回防專利

於中國之布局，期以因應。 

B.產品多角化 

隨 EUV 製程推進與擴展，產品開發除先進製程需要新設備研發，成熟製

程也需要機台研發來改進製程良率與生產效能，故本公司將技術延伸至成熟

製程相關機台。另，本公司積極佈局半導體晶圓製造大廠、記憶體廠及面板

製造大廠等等多元化業務市場，將利用研發設計能力，有效運用本公司為客

戶產品需求設計及開發解決能力，拓展新市場業務。 

C.供應鏈與製造基地分散 

本公司為分散風險，各料件建立多家供應商，並藉由採購團隊對各供應

商對原物料交期之積極掌握，降低存貨管控成本，建立穩定之原物料供應鏈。

此外，母公司家登聯手 9 家半導體晶圓傳載解決方案廠商，組成半導體在地

供應鏈聯盟，除了服務台灣之外，也將前進美國市場，預計要再擴展到歐洲、

日本。本公司也是該供應鏈聯盟一員，未來將透過聯盟合作關係擴大海外銷

售及維修等業務，並視發展情形評估海外產線佈局之可能，以減少對特定地

域供應鏈的依賴。 

綜上，隨著國際地緣政治諸多結構性因素影響，地緣政治風險越形艱難，

本公司將對於供應鏈和客戶的影響，納入決策考量，並隨時關注任何可能影響

公司財務業務之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做為決策參考。 

(二)訴訟或非訟事件 

1.公司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已判決確定或目前尚在繫屬中之訴

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

露其系爭事實、標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目前處理情形：無此

情形。 

2.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從屬

公司，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已判決確定或目前尚在繫屬中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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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 

除本公司之法人董事兼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家登公司)有下述訴訟案尚於進行中外，其餘人員均未有繫屬中之訴

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之情事，相關評估分析如下： 

(1)家登公司主張，其為中華民國發明第 I238804 號「傳送盒之填充裝置改良」專利

(以下簡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因美國 Entegris, Inc. 在其網站公開展示之型號

A300 晶圓傳送盒(以下簡稱系爭產品)，經家登公司比對發現系爭產品已落入系

爭專利請求項 1、4、5、8、9之文義及均等範圍。因此，Entegris, Inc.、其子公

司、負責臺灣地區銷售業務之人及實質負責人等七人生產、製造、販賣系爭產品

即屬侵害原告專利權之行為。故家登公司遂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起訴請求

Entegris, Inc.等七人不得自行或委託、授權他人製造、販賣、使用、進口系爭產

品及其他侵害系爭專利權之產品，並應銷毀侵害系爭專利權之物及連帶賠償家登

公司 1億元。查本案經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審理後，因認系爭產品並未落入系爭

專利請求項之文義或均等範圍，故判決駁回家登公司之全部請求。家登公司不服

已提出上訴，故本案目前仍繫屬於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第二審審理中，迄未終結。 

(2)Entegris, Inc.基於與前款相同之原因事實，主張系爭產品並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

項之文義及均等範圍，且系爭專利有得撤銷事由，亦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起訴

請求確認家登公司基於系爭專利，對於 Entegris, Inc.系爭產品之防止侵害請求

權、排除侵害請求權及損害賠償請求權均不存在。查本案經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審理後，因認系爭產品並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之文義及均等範圍，故判決確認

家登公司之前述請求權均不存在。家登公司不服已提出上訴，故本案目前仍繫屬

於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第二審審理中，迄未終結。 

(3)美國 Entegris, Inc.主張，家登公司未經授權製造「300 Diffuser FOUP」前開式晶

圓傳送盒，侵害其中華民國發明第 I606534 號或 I515159 號發明專利，故向智慧

財產及商業法院智慧財產法庭提起損害賠償等訴訟，請求家登公司賠償 3,000萬
元等。查家登公司於 112 年 9 月 12日收受本案起訴狀繕本後，已委託律師處理

後續訴訟程序，本案目前仍繫屬於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審理中，迄未終結。 

(4)家登公司前羅姓勞工主張，其於上班期間發生車禍，發生職業災害，故起訴請求

家登公司應補足職災期間(即 109 年 9 月至 111 年 9 月，共二年)原領工資差額及
未足額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共 463千元。又因羅姓勞工前述職災事件經勞工局核定

職災期間為 7個月，非二年，故家登公司亦於 112 年 7 月依民法 179條不當得利
規定，就家登公司先前多給付之 1 年 5個月工資補償計 902千元提起反訴。經查，
本案目前尚在法院審理中，迄未終結。 

綜上評估，上述訴訟案件為法人董事兼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因企業經

營所衍生之民事糾紛，經評估應不影響本公司財務業務運作，亦無對本公司之股東

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 

3.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最近二年度及截至

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發生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規定情事及公司目前辦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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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無此情形。 

(三)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公

開說明書刊印日止，如有發生財務週轉困難或喪失債信情事，應列明其對公司財務

狀況之影響：無此情形。 

(四)發行人於最近一會計年度或申請上櫃會計年度內，符合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

則第二條之一第二項及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金融機構財務報表相關規定第五條規定

之重要子公司標準之一者，或推薦證券商認為對發行人財務報告有重大影響者，應

增列其風險事項說明：無。 

(五)外國發行人申請股票登錄興櫃或第一上櫃者，應增列敘明外國發行人註冊地國及主

要營運地國之總體經濟、政經環境變動、相關法令、外匯管制及租稅，暨是否承認

我國法院民事確定判決效力之情形等風險事項，並說明所採行之因應措施：不適用。 

(六)其他重要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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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組織 

(一)組織系統 

1.組織結構 

 

2.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 

主要部門 職掌業務 

稽核室 負責評估及稽核內部控制制度設計與執行之有效性，並提出改善建

議，促進內部控制目標之達成。 

資訊室 負責規劃、建置、發展及管理公司之各式資訊作業系統與設備。 

職安室 負責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規劃、推動及督導。 

業務處 負責市場及客戶開發、報價、訂單及交期管理，以及客戶服務事宜。 

資材處 負責產銷協調、生管物控及採購執行與管理，以及供應商管理。 

工程處 負責產品製造生產、製程及品質管控與改善等事項。 

設計處 負責新技術研究、新產品設計、開發及驗證，以及產品技術支援。 

財務行政處 綜理財務、會計、股務、投資人關係、人事行政及法務智權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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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係企業圖 

1.關係企業架構圖 

112 年 12 月 31日 

 

 

 

 

 

 

 

 

2.公司與關係企業間之關係、相互持股比例、股份及實際投資金額 
112年 12月 31日；單位：千股；新臺幣千元；% 

關係企業名稱 與本公司關係 
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 持有本公司 

股數 比率 
實際投 
資金額 

股數 比率 
實際投 
資金額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母公司 - - - 12,782 46.83 84,431 
昇和精技(股)公司 子公司 3,451 100 70,000 - - - 
Gudeng Inc. 兄弟公司 208 4 USD208 - - -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家碩科技(股)公司 

昇和精技(股)公司 Gudeng Inc. 

100% 4% 

4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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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各部門及分支機構主管 
113年 3月 24日；單位：股；% 

職稱 姓名 性別 國籍 就任 
日期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子

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

義持有股份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具配偶或二親等以

內關係之經理人 
經理人

取得員

工認股

權憑證

情形 

備 
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職稱 姓名 關係 

總經理 詹印豐 男 中華

民國 105.08.01 1,503,771 5.51 - - - - 

陽明交通大學 EMBA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電機
碩士 
阿爾卡特真空科技董事 
弘塑科技(股)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Micronic Laser System Inc. Site  
Manager 

本公司董事 
昇和精技(股)公司法人代表
董事長 
台林電通(股)公司獨立董事 
瑞峰半導體(股)公司監察人 

無 無 無 無 - 

業務處 
副總經理 陳毓正 男 中華

民國 105.08.01 451,855 1.66 263,000 0.96 - - 
勤益科技大學研發與科技管理碩士 
弘塑科技(股)公司資深業務處長 
新晨油空壓工業(股)公司副廠長 

昇和精技(股)公司總經理 
無 無 無 無 - 

資材處 
副總經理 莊少杰 男 中華

民國 105.09.01 578,905 2.12 - - - - 

文化大學電機系學士 
名超企業(股)公司獨立董事 
司熱高科技(股)公司採購主管 
弘塑科技(股)公司資深資材處長 
元太科技工業(股)公司採購課長 

無 無 無 無 無 - 

工程處 
經理 王安邦 男 中華

民國 105.08.01 400,355 1.47 163,500 0.60 - - 
屏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所碩士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資深副理 無 無 無 無 無 - 

設計處 
經理 杜林炘 男 中華

民國 109.12.07 11,500 0.04 - - - - 

陽明交通大學應用化學所碩士 
生捷科技(股)公司處長 
旭德科技(股)公司總經理特助 
中華凸版電子(股)公司經理 
聯華電子(股)公司光罩部門經理 

生生科技(股)公司董事 

無 無 無 無 - 

財務行政處 
經理兼公司

治理主管 
石惠文 女 中華

民國 111.12.19 - - - - - - University of North Alabama MBA 
宇智網通(股)公司稽核經理 無 無 無 無 無 - 

稽核主管 羅儀珊 女 中華

民國 112.11.07 - - - - - - 
淡江大學會計系學士 
慧榮科技(股)公司資深稽核 
建騰創達科技(股)公司稽核主管 

無 無 無 無 無 - 

註：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最高經理人)與董事長為同一人、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時，應揭露其原因、合理性、必要性及因應措施之相關資訊：本公司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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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資料 

1.董事之姓名、經(學)歷、持有股份及性質 
113年 3月 24日；單位：股；% 

職稱 姓名 性別 
年齡 

國籍或

註冊地 
初次 
選任日期 

選任 
日期 任期 

選任時持有股份 現在持有股數 
配偶、未成

年子女現在

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

名義持有

股份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本公

司及其他公司

之職務 

具配偶或二親等以

內關係之其他主

管、董事或監察人 備 
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職稱 姓名 關係 

董事長 

家登精密

工業(股)
公司 

- 
中華

民國 112.05.31 112.05.31 
三 
年 

11,302,701 50.10 12,882,268 47.19 - - - - - - - - - - 

法人董事 
代表人： 
邱銘乾 

男 
51-60 

中華

民國 105.06.22 112.05.31 
三 
年 632,000 2.80 764,720 2.80 - - - - 

政治大學資管所博士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EMBA碩士 
臺北大學 EMBA碩士 

註 2 - - - - 

董事 

家登精密

工業(股)
公司 

- 
中華

民國 112.05.31 112.05.31 
三 
年 11,302,701 50.10 12,882,268 47.19 - - - - - - - - - - 

法人董事 
代表人： 
林添瑞 

男 
51-60 

中華

民國 105.06.22 112.05.31 
三 
年 632,000 2.80 764,720 2.80 - - - -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 EMBA 
政治大學 EMBA碩士 
政治大學全球企業家班碩士 
華夏技術學院機械科 

註 3 - - - - 

董事 詹印豐 男 
51-60 

中華

民國 105.06.22 112.05.31 
三 
年 1,242,786 5.51 1,503,771 5.51 - - - - 

陽明交通大學 EMBA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電機碩士 
阿爾卡特真空科技董事 
弘塑科技(股)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Micronic Laser System Inc. Site Manager 

註 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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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性別 
年齡 

國籍或

註冊地 
初次 
選任日期 

選任 
日期 任期 

選任時持有股份 現在持有股數 
配偶、未成

年子女現在

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

名義持有

股份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本公

司及其他公司

之職務 

具配偶或二親等以

內關係之其他主

管、董事或監察人 備 
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職稱 姓名 關係 

董事 胡瑞卿 女 
51-60 

中華

民國 112.01.31 112.05.31 
三 
年 - - - - - - - - 

陽明交通大學 EMBA 
Stanford University碩士 
漢民微測科技(股)公司副總經理 
全磊微機電(股)公司副總經理 
美商英特爾亞太有限公司策略投資部總監 

註 5 - - - - 

獨立 
董事 李文中 男 

61-70 
中華

民國 112.05.31 112.05.31 
三 
年 - - - - - - - - 

英國國立萊思特大學企管研究所 MBA 
輔仁大學法律系兼任助理教授 註 6 - - - - 

獨立 
董事 陳瑞杏 女 

51-60 
中華

民國 112.05.31 112.05.31 
三 
年 - - - - - - - - 

臺灣大學管理學院碩士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公司副總經理 
第一創業投資(股)公司協理 

註 7 - - - - 

獨立 
董事 林秀怡 女 

41-50 
中華

民國 112.05.31 112.05.31 
三 
年 - - - - - - - - 

陽明交通大學 EMBA碩士 
美國伊利諾大學法學碩士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Integrated Partner 
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律師、律師顧問 

註 8 - - - - 

註 1：董事長與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最高經理人)為同一人、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時，應揭露其原因、合理性、必要性及因應措施之相關資訊：本公司無此情事。 
註 2：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董事長、家崎科技(股)公司董事長、家碩建設(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長、恆陽綠能(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長、家登創業投資(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富瑞

昇實業(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長、柏升工業(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長、碩頂精密工業(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愛思分析儀器(股)公司董事、迅得機械(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上
海家登貿易有限公司代表人、蘇州堃鉅貿易有限公司執行董事、Gudeng INC代表人、Gudeng Investment Co., Ltd.代表人、Partner one Limited董事長。 

註 3：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家崎科技(股)公司董事、家登創業投資(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長、富瑞昇實業(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柏升工業(股)公司法人代表董
事、碩頂精密工業(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愛思分析儀器(股)公司監察人、家宇航太(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長、蘇州堃鉅貿易有限公司監事、Gudeng Investment Limited 董事長、
Sun Park Development Limited代表人。 

註 4：本公司總經理、昇和精技(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長、台林電通(股)公司獨立董事、瑞峰半導體(股)公司監察人。 
註 5：㵢杰(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長、祥誠科技(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長、公信電子(股)公司獨立董事、漢民科技(股)公司副總經理、聯勝光電(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漢民原醫

(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禾榮科技(股)公司監察人。 
註 6：中華國際聯合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所長、桃園汽車客運(股)公司法人常務董事代表人、豐運通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中玲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 
註 7：三商投資控股(股)公司董事長特助、三商行(股)公司董事長特助、三友藥妝(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心樸市集(股)公司法人代表監察人。 
註 8：怡睿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實億投資(股)公司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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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112年 6月 24日 
法人股東名稱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莊明郎 (9.26%) 
邱銘乾 (7.57%) 
林添瑞 (5.18%) 
羅采芳 (3.81%) 
晟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47%) 
昀陞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26%) 
匯豐銀行託管美林國際公司投資專戶 (2.00%)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受林添瑞信託財產專戶 (1.82%) 
潘素春 (1.80%) 
花旗託管挪威中央銀行投資專戶 (1.71%) 

3.主要股東為法人者其主要股東 

112年 6月 24日 

法人名稱 法人之主要股東 

晟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林添瑞(49.90%)、潘素春(45.69%) 

昀陞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邱銘乾(52.20%)、羅采芳(47.80%) 

4.董事專業資格及獨立董事獨立性資訊揭露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家登精密工業

(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

人：邱銘乾 

․畢業於政治大學資管所博士，現任家登

精密工業(股)公司董事長。 
․具五年以上商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

務所須之工作經驗。 
․曾擔任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

業務所須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

講師以上。 
․致力於半導體產業相關領域多年，擁有

專業領導、市場行銷、營運管理及策略

規劃能力，帶領公司走向產業領導先

驅，邁向永續經營。 
․未有公司法第30條各款情事之一。 

非獨立董事，不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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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家登精密工業

(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

人：林添瑞 

․畢業於中歐國際工商學院EMBA，現任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副董事長。 
․具五年以上商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

務所須之工作經驗。 
․專精產業相關營運規劃、經營及與管理

實務能力。 
․未有公司法第30條各款情事之一。 

非獨立董事，不適用。 - 

詹印豐 

․畢業於陽明交通大學EMBA碩士，現任
家碩科技(股)公司總經理、台林電通
(股)公司獨立董事。 
․具五年以上商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

務所須之工作經驗。 
․擁有國際觀，全球化專業市場競爭判斷

及創新領導能力。在董事會以經理人之

角色，向所有董事進行相關經營管理之

策略溝通與互動，並提出相關經營管理

意見。 
․未有公司法第30條各款情事之一。 

非獨立董事，不適用。 1 

胡瑞卿 

․畢業於陽明交通大學EMBA，現任漢民
科技(股)公司副總經理、公信電子(股)
公司獨立董事等多家上市櫃公司董事。 
․具五年以上商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

務所須之工作經驗。 
․專精於企業財務金融及營運管理，對產

業具有領導決策經驗。 
․未有公司法第30條各款情事之一。 

非獨立董事，不適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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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李文中 

․畢業於英國國立萊思特大學企管研究

所MBA，現任中華國際聯合法律事務
所主持律師/所長、輔仁大學法律系兼
任助理教授。 
․擁有律師執照，具商務、法務與公司業

務相關科系之大專院校講師經驗。 
․熟稔商業法律並兼具學界與產業界專

業與實務務經驗。 
․未有公司法第30條各款情事之一。 

1.獨立董事於提名與遴
選時已出具獨立性聲

明書。 
2.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
間，皆符合「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3條規定之資格條
件。 

- 

陳瑞杏 

․畢業於臺灣大學管理學院碩士，現任三

商投資控股(股)公司董事長特助。 
․擁有會計師執業證書。 
․專長於法律、財務會計及稅務風險管理

能力及實務經驗。 
․未有公司法第30條各款情事之一。 

1.獨立董事於提名與遴
選時已出具獨立性聲

明書。 
2.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
間，皆符合「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3條規定之資格條
件。 

- 

林秀怡 

․畢業於美國伊利諾大學法學碩士及陽

明交通大學EMBA碩士，現任怡睿國際
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擁有律師執照。 
․熟稔商業法律、公司治理、財務會計、

商務投資及產業科技等領域之分析及

管理能力。 
․未有公司法第30條各款情事之一。 

1.獨立董事於提名與遴
選時已出具獨立性聲

明書。 
2.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
間，皆符合「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3條規定之資格條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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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事會多元化及獨立性 

(1)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

化，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

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A.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B.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專業技
能及產業經驗等。 

C.本公司現任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及落實情形如下： 

 
多元化核心項目 

 
 
 
 
姓名/職稱 

基本組成 專業能力 

國籍 性

別 

年齡 兼 
任 
本 
公 
司 
員 
工 

營 
運 
判 
斷 

財 
務 
會 
計 

經 
營 
管 
理 

危 
機 
處 
理 

產 
業 
知 
識 

國 
際 
市 
場 
觀 

領 
導 
能 
力 

決 
策 
能 
力 

41
至

50
歲 

51
至

60
歲 

61
至

70
歲 

邱銘乾 
董事長：家登精密工

業(股)公司代表人 
中華

民國 男  v 
 

 v  v v v v v v 

林添瑞 
董事：家登精密工業

(股)公司代表人 
中華

民國 男  v 
 

 v  v v v v v v 

詹印豐 董事 中華

民國 男  v 
 

v v  v v v v v v 

胡瑞卿 董事 中華

民國 女  v 
 

 v v v v v v v v 

李文中 獨立董事 
中華

民國 男   v  v v v v v v v v 

陳瑞杏 獨立董事 
中華

民國 女  v   v v v v v v v v 

林秀怡 獨立董事 中華

民國 女 v    v v v v v v v v 

(2)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目標及達成情形、董事會獨立性 

本公司現任董事會由 7位董事組成，包含 4位非獨立董事(57%)及 3位獨立
董事(43%)，其中 1席(14%)非獨立董事兼任公司經理人身分。獨立董事皆符合獨
立性資格條件，成員具備產業、營運、財會、管理等領域之豐富經驗與專業，且

董事間無具有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關係。此外，本公司亦注重董事會成員組成

之性別平等，目前女性董事有 3席，比率達 43%。 

(五)發起人資料：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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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近年度給付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等之酬金 

1.最近年度(112年度)給付董事之酬金 

(1)最近年度(112年度)給付董事之酬金 
112年 12月 31日；單位：新臺幣千元 

職稱 姓名 

董事酬金 A、B、C及 D
等四項總額及

占稅後純益之

比例 

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 A、B、C、D、E、
F及 G等七項總
額及占稅後純益

之比例 

領取來

自子公

司以外

轉投資

事業或

母公司

酬金 
(H) 

報酬 
(A) 

退職退休

金 
(B) 

董事酬勞 
(C) 

業務執行

費用(D) 
薪資、獎金及

特支費等(E) 
退職退休金 

(F) 
員工酬勞 

(G)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董事長(註 1) 

家登精密工業

(股)公司代表
人：邱銘乾 

- - - - 4,998 4,998 312 312 5,310 
2.32% 

5,310 
2.32% 7,941 10,771 - - 920 - 920 - 14,171 

6.21% 
17,001 
7.45% 68,454 

邱銘乾 

董事(註 2) 

家登精密工業

(股)公司代表
人：林添瑞 
林添瑞 

董事 詹印豐 

董事(註 3) 胡瑞卿 

董事(註 4) 林雅文 

獨立 
董事 
(註 5) 

李文中 

- - - - 1,995 1,995 282 282 2,277 
1.00% 

2,277 
1.00% - - - - - - - - 2,277 

1.00% 
2,277 
1.00% - 陳瑞杏 

林秀怡 

1.請敘明獨立董事酬金給付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並依所負擔之職責、風險、投入時間等因素敘明與給付酬金數額之關聯性：不適用。 

2.除上表揭露外，最近年度公司董事提供服務(如擔任母公司/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轉投資事業非屬員工之顧問等)領取之酬金：無此情形。 

註 1：邱銘乾董事長於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新任法人董事長：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代表人邱銘乾。 
註 2：林添瑞董事於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新任法人董事：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代表人林添瑞。 
註 3：胡瑞卿董事於 112年 1月 31日股東臨時會補選新任董事。 
註 4：林雅文董事於 112年 1月 31日股東臨時會補選新任董事，後於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卸任董事。 
註 5：李文中董事、陳瑞杏董事、林秀怡董事於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新任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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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酬金級距表 

給付本公司各個董事酬金級距 

董事姓名 

前四項酬金總額(A+B+C+D) 前八項酬金總額(A+B+C+D+E+F+G+H)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本公司 母公司及所有轉投資事業 

低於 1,000,000元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代表

人：邱銘乾、家登精密工業

(股)公司代表人：林添瑞、邱

銘乾、林添瑞、林雅文、李

文中、陳瑞杏、林秀怡 

同左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代表

人：邱銘乾、家登精密工業

(股)公司代表人：林添瑞、邱

銘乾、林添瑞、林雅文、李

文中、陳瑞杏、林秀怡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代表

人：邱銘乾、家登精密工業

(股)公司代表人：林添瑞、李

文中、陳瑞杏、林秀怡 

1,000,000元(含)～2,000,000元(不含) 詹印豐、胡瑞卿 同左 胡瑞卿 同左 

2,000,000元(含)～3,500,000元(不含) - - - - 

3,500,000元(含)～5,000,000元(不含) - - - 林雅文 

5,000,000元(含)～10,000,000元(不含) - - - - 

10,000,000元(含)～15,000,000元(不含) - - 詹印豐 同左 

15,000,000元(含)～30,000,000元(不含) - - -  

30,000,000元(含)～50,000,000元(不含) - - - 邱銘乾、林添瑞 

50,000,000元(含)～100,000,000元(不含) - - - - 

100,000,000元以上 - - - - 

總計 10人 10人 10人 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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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年度(112年度)給付監察人之酬金 

(1)最近年度(112年度)給付監察人之酬金 
112年 12月 31日；單位：新臺幣千元 

職稱 姓名 

監察人酬金 A、B及 C等三項總額
及占稅後純益之比例 

領取來自子

公司以外轉

投資事業或

母公司酬金 

報酬(A) 酬勞(B) 業務執行費用(C)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監察人(註 1) 王彩樺 

- - 904 904 44 44 948 
0.42% 

948 
0.42% 2,635 

監察人(註 2) 沈恩年 
註 1：王彩樺監察人於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卸任。 
註 2：沈恩年監察人於 112年 1月 31日股東臨時會補選新任監察人，後於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卸任。 

(2)監察人酬金級距表 

給付本公司各個監察人酬金級距 
監察人姓名 

前三項酬金總額(A+B+C) 
本公司 母公司及所有轉投資事業 

低於 1,000,000元 王彩樺、沈恩年 王彩樺 
1,000,000元(含)～2,000,000元(不含) - - 
2,000,000元(含)～3,500,000元(不含) - 沈恩年 
3,500,000元(含)～5,000,000元(不含) - - 
5,000,000元(含)～10,000,000元(不含) - - 
10,000,000元(含)～15,000,000元(不含) - - 
15,000,000元(含)～30,000,000元(不含) - - 
30,000,000元(含)～50,000,000元(不含) - - 
50,000,000元(含)～100,000,000元(不含) - - 

100,000,000元以上 - - 
總計 2人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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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年度(112年度)給付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 

(1)最近年度(112年度)給付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 
112年 12月 31日；單位：新臺幣千元 

職稱 姓名 

報酬 
(A) 

退職退休金 
(B) 

獎金及特支費等 
(C) 

員工酬勞金額 
(D) 

A、B、C及 D等四項總額 
及占稅後純益之比例(%) 

領取來
自子公
司以外
轉投資
事業或
母公司
酬金 

本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總經理 詹印豐 

7,555 11,214 216 292 10,055 10,842 3,020 - 3,020 - 
20,846 

9.13% 

25,368 

11.11% 
- 副總經理 陳毓正 

副總經理 莊少杰 

(2)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級距表 

給付本公司各個總經理及 
副總經理酬金級距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姓名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低於 1,000,000元 - - 
1,000,000元(含)～2,000,000元(不含) - - 
2,000,000元(含)～3,500,000元(不含) - - 
3,500,000元(含)～5,000,000元(不含) - - 
5,000,000元(含)～10,000,000元(不含) 陳毓正、莊少杰 陳毓正、莊少杰 
10,000,000元(含)～15,000,000元(不含) 詹印豐 詹印豐 
15,000,000元(含)～30,000,000元(不含) - - 
30,000,000元(含)～50,000,000元(不含) - - 
50,000,000元(含)～100,000,000元(不含) - - 

100,000,000元以上 - - 
總計 3人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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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近年度上市上櫃公司前五位酬金最高主管之酬金：不適用。 

5.最近年度(112年度)分派員工酬勞之經理人姓名及分派情形 

112年 12月 31日；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 

理 

人 

職稱 姓名 股票金額 現金金額 總計 
總額占稅後純益 

之比例 

總經理 詹印豐 

- 6,320 6,320 2.77% 

副總經理 陳毓正 

副總經理 莊少杰 

經理 王安邦 

經理 杜林炘 

經理 石惠文 

6.分別比較說明本公司及合併報告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給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等之酬金總額占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

明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

性。 

(1)本公司及合併報告所有公司給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等之

酬金總額占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 

單位：新臺幣千元；% 

職稱 

111 年度 112 年度 

酬金總額 酬金總額占稅後

純益比例(%) 酬金總額 酬金總額占稅後

純益比例(%) 

本公司 
合併報

告所有

公司 
本公司 

合併報

告所有

公司 
本公司 

合併報

告所有

公司 
本公司 

合併報

告所有

公司 
董事 5,451 5,451 2.68 2.68 7,587 7,587 3.32 3.32 
監察人 1,817 1,817 0.89 0.89 948 948 0.42 0.42 
總經理 

及副總經理 21,541 22,356 10.59 10.99 20,846 25,368 9.13 11.11 

(2)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

聯性 

本公司给付董監酬勞係依據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條規定，以公司當年度有獲利

的前提，提撥不高於 3%為董監酬勞。董監酬金之訂定程序，授權董事會依董監

對本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值，並參照同業水準議定之。本公司總經理及副

總經理之酬金包含薪資、獎金及員工紅利，係依據所擔任之職位、承擔之責任及

貢獻度，並參酌同業水準議定之。本公司支付董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薪酬

皆已併同考量公司未來的營運發展與經營風險，同時評估與其經營績效呈正相

關，以謀永續經營與風險控管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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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發行人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

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應增列敘明上開人士之姓名、經(學)歷、持有股份、目前

兼任發行人及其他公司之職務、與發行人董事之關係及對發行人實質控制情形，另

外國發行人並應敘明上開人士依註冊地國法令規定之法律責任：無此情事。 

四、資本及股份 

(一)股份種類 

113 年 3 月 24 日；單位：股 

股份種類 
核定股本 

備註 
流通在外股份 未發行股份 合計 

普通股 27,297,600 22,702,400 50,000,000 非上市(櫃)股票 

(二)股本形成經過 

1.股本形成 

單位：千股；新臺幣千元 

年月 
(註 1) 

發行 
價格 
(元)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註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股本 
來源 

以現金以

外之財產

抵充股款

者 

其他 

105.07 10 10,000 100,000 1,750 17,500 公司創立(現金) 無 註 2 

106.07 11 10,000 100,000 3,450 34,500 
現金增資 

17,000 千元 
無 註 3 

109.07 10 10,000 100,000 5,520 55,200 
盈餘轉增資 
20,700 千元 無 註 4 

110.08 10 50,000 500,000 11,040 110,040 
盈餘轉增資

55,200 千元 無 註 5 

111.06 10 50,000 500,000 16,560 165,600 
盈餘轉增資 
55,200 千元 無 註 6 

111.12 22 50,000 500,000 22,560 225,600 
現金增資 

60,000 千元 無 註 7 

112.05 10 50,000 500,000 27,297 272,976 
盈餘轉增資

47,376 千元 無 註 8 

註 1：係以變更登記生效日期為準。 
註 2：105年 07月 18日新北府經司字第 1055214947號。 
註 3：106年 07月 19日新北府經司字第 1068044801號。 
註 4：109年 07月 17日新北府經司字第 1098050153號。 
註 5：110年 08月 24日新北府經司字第 1108059452號。 
註 6：111年 06月 01日新北府經司字第 1118037549號。 
註 7：111年 12月 07日新北府經司字第 1118086929號。 
註 8：112年 05月 12日新北府經司字第 1128032560號。 

2.最近三年度及截至公開發行說明書刊印日止，私募普通股之辦理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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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股權分散情形 

1.股東結構 

113年 3月 24日；單位：股；% 
股東結構  

數量  
政府機構  金融機構  其他法人  個人  外國機構  

及外國人  
合計  

人  數  -  -  27 1,210 2 1,239 
持有股數  -  -  15,588,464 11,696,678 12,458 27,297,600 
持股比例  -  -  57.10 42.85 0.05 100.00 

2.股權分散情形 

113年 3月 24日；單位：股；% 
持股分級  股東人數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1 至 999 447 82,590 0.30 

1,000 至 5,000 599 1,118,296 4.10 
5,001 至 10,000 67 525,351 1.92 

10,001 至 15,000 32 413,575 1.52 
15,001 至 20,000 23 435,720 1.60 
20,001 至 30,000 18 451,138 1.65 
30,001 至 40,000 9 308,426 1.13 
40,001 至 50,000 5 223,835 0.82 

50,001 至 100,000 16 1,110,979 4.07 
100,001 至 200,000 8 1,130,117 4.14 
200,001 至 400,000 6 1,756,188 6.43 
400,001 至 600,000 3 1,431,115 5.24 
600,001 至 800,000 3 2,210,809 8.10 

800,001 至 1,000,000 - - - 
1,000,001 以上  3 16,099,461 58.98 

合計  1,239 27,297,600 100.00 

3.主要股東名單 

113年 3月 24日；單位：股；%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882,268 47.19 
士大投資有限公司 1,713,422 6.28 
詹印豐 1,503,771 5.51 
邱銘乾 764,720 2.80 
林添瑞 764,720 2.80 
詹佳蓉 681,369 2.50 
莊少杰 578,905 2.12 
陳毓正 451,855 1.66 
王安邦 400,355 1.47 
詹文豪 360,455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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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近二年度及當年度董事、監察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放棄現金增資認

股之情形 

(1)董事、監察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放棄現金增資認股之情形 

單位：股 

職稱 姓名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截至 

公開說明書刊印日 
可認股數 實認股數 可認股數 實認股數 可認股數 實認股數 

董事長 
(註 1)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2,750,101 2,750,101 - - - - 
法人董事代表人：邱銘乾 - - - - - - 

董事 
(註 2)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2,750,101 2,750,101 - - - - 
法人董事代表人：林添瑞 - - - - - - 

董事 詹印豐  661,586  661,586 - - - - 
董事 
(註 3) 胡瑞卿 - - - - - - 

董事 
(註 4) 

林雅文 - - - - - - 

監察人 
(註 5) 王彩樺 - - - - - - 

監察人 
(註 6) 

沈恩年 - - - - - - 

獨立 
董事 
(註 7) 

李文中 - - - - - - 
陳瑞杏 - - - - - - 

林秀怡 - - - - - - 

大股東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2,750,101 2,750,101 - - - - 
註 1：邱銘乾董事長於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新任法人董事長：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代表人邱銘乾。 
註 2：林添瑞董事於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新任法人董事：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代表人林添瑞。 
註 3：胡瑞卿董事於 112年 1月 31日股東臨時會補選新任董事。 
註 4：林雅文董事於 112年 1月 31日股東臨時會補選新任董事，後於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卸任。 
註 5：王彩樺監察人於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卸任。 
註 6：沈恩年監察人於 112年 1月 31日股東臨時會補選新任監察人，後於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卸任。 
註 7：李文中董事、陳瑞杏董事、林秀怡董事於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新任獨立董事。 

(2)放棄現金增資認股洽關係人認購情形：無。 

5.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

分之十之股東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1)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股權變動情形 

單位：股 

職稱 姓名 
111 年度 112 年度 113 年截至 

公開說明書刊印日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董事長 
(註 1)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5,680,301 - 1,459,567 - 100,000 - 
法人董事代表人：邱銘乾 632,000 - 132,720 - - - 

董事 
(註 2)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5,680,301 - 1,459,567 - 100,000 - 

法人董事代表人：林添瑞 632,000 - 132,720 - - - 
董事兼 
總經理 詹印豐 558,986 - (286,015) - - - 

董事(註 3) 胡瑞卿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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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111 年度 112 年度 113 年截至 

公開說明書刊印日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董事 
(註 4) 林雅文 - - 31,460 - - - 

監察人 
(註 5) 王彩樺 - - 24,200 - - - 

監察人 
(註 6) 沈恩年 - - 66,760 - - - 

獨立董事 
(註 7) 

李文中 - - - - - - 
陳瑞杏 - - - - - - 
林秀怡 - - - - - - 

大股東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5,680,301 - 1,459,567 - 100,000 - 
副總經理 陳毓正 626,434 - (686,579) - - - 
副總經理 莊少杰 161,434 - (94,529) - - - 

經理 王安邦 376,434 - (404,079) - (84,000) - 

經理 杜林炘 50,000 - 10,500 - (49,000) - 

經理 石惠文 - - - - - - 
註 1：邱銘乾董事長於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新任法人董事長：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代表人邱銘乾。 
註 2：林添瑞董事於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新任法人董事：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代表人林添瑞。 
註 3：胡瑞卿董事於 112年 1月 31日股東臨時會補選新任董事。 
註 4：林雅文董事於 112年 1月 31日股東臨時會補選新任董事，後於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卸任。 
註 5：王彩樺監察人於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卸任。 
註 6：沈恩年監察人於 112年 1月 31日股東臨時會補選新任監察人，後於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卸任。 
註 7：李文中董事、陳瑞杏董事、林秀怡董事於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新任獨立董事。 

(2)股權移轉之相對人為關係人者資訊 

A.111年度 

單位：股；新臺幣元 

姓名 
股權移

轉原因 
交易日期 交易相對人 

交易相對人與公司、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

股比例超過百分之十股東

之關係 

股數 
交易 
價格 

邱銘乾 取得 111.12.28 

莊少杰 本公司副總經理 365,000 27.00 

士大投資有限公司 
負責人為本公司 
總經理配偶 

267,000 27.00 

林添瑞 取得 111.12.28 
士大投資有限公司 

負責人為本公司 
總經理配偶 

314,000 27.00 

詹印豐 本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318,000 27.00 

詹印豐 處分 
111.07.18 

詹佳蓉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300,000 17.00 
詹文豪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100,000 17.00 

111.12.28 林添瑞 本公司董事 318,000 27.00 
家登精密工

業(股)公司 
取得 111.12.28 士大投資有限公司 

負責人為本公司 
總經理配偶 

119,000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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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股權移

轉原因 
交易日期 交易相對人 

交易相對人與公司、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

股比例超過百分之十股東

之關係 

股數 
交易 
價格 

莊少杰 處分 111.12.28 邱銘乾 本公司董事長 365,000 27.00 

王安邦 贈與 111.11.24 
王晨宇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100,000 

不適用 
余彥葶 配偶 150,000 

B.112年度 

單位：股；新臺幣元 

姓名 
股權

移轉

原因 
交易日期 交易相對人 

交易相對人與公司、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

股比例超過百分之十股

東之關係 

股數 
交易 
價格 

詹印豐 處分 112.01.13 
賴柏安 

法人董事及大股東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之經理人 
55,000 27.00 

王彩樺 本公司前監察人 20,000 27.00 
林雅文 取得 112.01.13 陳毓正 本公司副總經理 26,000 27.00 
王彩樺 取得 112.01.13 詹印豐 本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20,000 27.00 
沈恩年 取得 112.01.13 陳毓正 本公司副總經理 56,000 27.00 

陳毓正 

處分 112.01.13 
沈恩年 本公司前監察人 56,000 27.00 
林雅文 本公司前董事 26,000 27.00 

贈與 112.04.26 
林冠汝 配偶 300,000 

不適用 
陳麒合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100,000 

王安邦 處分 112.01.13 

林韋程 本公司董事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100,000 27.00 

林靖雅 本公司董事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100,000 27.00 

晟捷投資(股)公司 董事長為本公司董事 76,000 27.00 

黃崇鵬 
法人董事及大股東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之董事 
36,000 27.00 

莊家和 
法人董事及大股東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之經理人 
35,000 27.00 

C.113年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無。 

(3)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者資訊：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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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為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之資訊 

113年 3月 24日；單位：股 

姓名 
本人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子

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

義合計持有

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關係人或

為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者，其名稱或姓名及關係 備

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 

(或姓名) 關係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12,882,268 47.19 - - - - 
邱銘乾 董事長 -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負責人：邱銘乾 764,720 2.80 - - - - 

士大投資有限公司 1,713,422 6.28 - - - - 
詹印豐 士大投資有限公司

負責人為其配偶 - 士大投資有限公司 
負責人：陳梅君 - - - - - - 

詹印豐 1,503,771 5.51 - - - - 
士大投資 
有限公司 

負責人為本公司

總經理配偶 - 

邱銘乾 764,720 2.80 - - - - 
家登精密 

工業(股)公司 董事長 - 

林添瑞 764,720 2.80 - - - - 
家登精密 

工業(股)公司 
副董事長 
兼總經理 - 

詹佳蓉 681,369 2.50 - - - - 

士大投資 
有限公司 

負責人為二親等

以內親屬 - 

詹印豐 二親等以內親屬 - 

莊少杰 578,905 2.12 - - - - - - - 
陳毓正 451,855 1.66 263,000 0.96 - - - - - 
王安邦 400,355 1.47 163,500 0.60 - - - - - 

詹文豪 360,455 1.32 - - - - 
士大投資 
有限公司 

負責人為二親等

以內親屬 - 

詹印豐 二親等以內親屬 - 

(四)最近二年度每股市價、淨值、盈餘、股利及相關資料 

單位：千股；新臺幣元 
年度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每股市價 

最高 未上市(櫃) 未上市(櫃) 

最低 未上市(櫃) 未上市(櫃) 

平均 未上市(櫃) 未上市(櫃) 

每股淨值 
分配前 24.40 32.50 

分配後 18.52 尚未分配 

每股盈餘 

加權平均股數 17,086 27,298 

每股

盈餘 

追溯調整前 11.91 8.36 

追溯調整後 9.84 8.36 

每股股利 

現金股利 2.0 尚未分配 

無償

配股 

盈餘配股 2.1 尚未分配 

資本公積配股 - 尚未分配 

累積未付股利 - 尚未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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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投資報酬 

分析 

本益比 未上市(櫃) 未上市(櫃) 

本利比 未上市(櫃) 未上市(櫃) 

現金股利殖利率 未上市(櫃) 未上市(櫃) 

(五)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公司章程所訂之股利政策 

本公司股利之政策，應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並參酌國內產業競爭狀

況、投資環境及資金需求等因素，作為股利發放之依據。股利發放提撥之數額不低

於當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之百分之十，得以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之方式為之，其中現

金股利分派之比例不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2.本年度擬(已)議股利分配之情形 

(1)本公司 113年 3月 4日董事會通過 112年度盈餘分派案及每股股利如下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金額 

民國 111年期末分配盈餘 100,920,428 

加：本期稅後淨利 228,243,080 

減：提撥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 (22,824,308) 

減：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384,907) 

截至民國 112年底可分配保留盈餘 305,954,293 

分配項目  

普通股現金股利(每股新臺幣 4.5元) (122,839,200) 

期末未分配保留盈餘 183,115,093 

(2)上述股利分配情形與本公司公司章程規定尚無不符之情事。 

(六)本年度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本公司 112年度盈餘分配係分配現金股利，對公司每股盈餘並無影響。 

(七)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 

1.公司章程所載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成數或範圍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3%以上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

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

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 3%為董監酬勞。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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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報告，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

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2.本期估列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之股數

計算基礎及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本公司估列 112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係依公司章程所載分派條件作為

估列之基礎，本年度董事會通過之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與 112年度估列數相同，

若嗣後董事會決議實際配發金額與估列數有差異時，則列為下年度之損益。 

3.董事會通過分派酬勞情形 

(1)以現金或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若與認列費用年度估

列金額有差異，應揭露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 112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分配案，業經 113 年 3 月 4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分派員工酬勞 31,586,615元及董監酬勞 7,896,654元，並均

以現金方式發放，董事會通過之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與 112年財務報告

估列金額無差異之情事。 

(2)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金額占本期稅後純益及員工酬勞總額合計數之比例： 

本年度並未擬議配發員工股票酬勞，故不適用。 

4.股東會報告分派酬勞情形及結果： 

擬於 113年 5月 22日股東常會報告分派 112年員工酬勞 31,586,615元及董監

酬勞 7,896,654元，與董事會擬議分配金額無差異之情事。 

5.前一年度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實際分派情形(包括分派股數、金額及股價)、

其與認列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有差異者並應敘明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 111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分配案，業經 112年 2月 20日

董事會決議分派之員工酬勞 28,691,000元及董監酬勞 7,172,000元，實際分派金額

與估列數並無差異之情事。 

(八)最近三年度及截至公開發行說明書刊印日止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無此情形。 

五、公司債(含海外公司債)辦理情形：無。 

六、特別股辦理情形：無。 

七、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辦理情形：無。 

八、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無。 

九、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 

十、併購辦理情形：無 

十一、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尚在進行中者辦理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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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營運概況 

一、公司之經營 

(一)業務內容 

1.業務範圍 

(1)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CQ01010 模具製造業 

C805050 工業用塑膠製品製造業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CC01120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 

F106030 模具批發業 

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F206030 模具零售業 

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E604010 機械安裝業 

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 

E599010 配管工程業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2)所營業務之營業比重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機器設備 914,800 87.29 1,060,560 87.86 

其他 133,153 12.71 146,585 12.14 

合計 1,047,953 100.00 1,207,145 100.00 

資料來源：本公司提供 

(3)目前之商品(服務)項目 

本公司提供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之設計、製造、銷售及維修服務，其

中主要包括應用於 EUV光罩及高階光罩傳載自動化之技術解決方案，產品

包含光罩潔淨、交換及檢測，以及微環境儲存及智慧倉儲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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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計劃開發之新商品(服務)項目 

A.EUV製程相關：攜手母公司家登集團，整合以專業技術服務鏈，持續協

助客戶挑戰半導體極限，開發與精進 EUV製程相關之解決方案。 

B.高階光罩相關：持續深耕高階光罩製程相關之設備，並跨足非標準六寸

光罩，提供客製化服務。 

C.PVD 相關設備：隨著 5G、節能及電動車等產品需求增加，高功率電子

元件產品的需求隨之增加，本公司投入開發 PVD相關設備，以期拓展新

業務市場。 

2.產業概況 

(1)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A.全球半導體產業 

半導體產業是一種採用半導體材料(III-V 族化學元素)去製造電子元

件的產業，主要用於控制、計算、處理、記憶、傳輸。因為半導體是電

子產品的基礎元件，常見的終端應用，例如：電腦、手機、相機、計算

機、伺服器、顯示器、汽車、航空、軍武等。目前半導體產業已是一個

高度全球化、高技術競爭、高資本門檻的產業。全球知名的半導體廠商，

包含台積電、聯電、環球晶圓、日月光、三星、SK海力士、英特爾、德

州儀器、輝達、超微、應材、美光、高通、博通、艾司摩爾、恩智浦、

英飛凌、意法半導體、東京威力科創、瑞薩、中芯國際、長江存儲等。

半導體產業隨著摩爾定律持續發展和進步，積體電路上可容納的電晶體

數目，約每隔兩年便會增加一倍，促使科技創新、社會改革、生產效率

提升、產品應用擴展，對全球經濟發展有重大的貢獻，隨著科技的進步

和需求的增加，半導體產業仍然具有很大的潛力和前景。 

根據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組織(WSTS)統計，112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

全年總銷售值達 5,268億美元，較 111年衰退 8.2%。這是自 108年以來

首次陷入萎縮。WSTS 指出，由於生成式 AI 的普及，全球半導體市場

112 年下半年已開始轉趨復甦，第二季至第三季營收表現強勁，部分終

端市場改善，因此微幅調高 112 年半導體營收預估，預期將約 5,201.26

億美元，年減 9.4%。 

展望 113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將強勁成長，預計成長 13.1%，估值

達到 5,880 億美元。包括分離式半導體、光電子、感測器營收將全面成

長個位數百分比，記憶體營收激增 44.8%，是推升半導體營收成長主要

動能。WSTS 預期，所有市場都將在 113 年持續擴張。歐洲及日本市場

將分別成長 4.3%及 4.4%，美洲市場將成長 22.3%居最高，亞太地區成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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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半導體產業產值 

 

資料來源：WSTS(112/11) 

B.臺灣半導體產業 

臺灣是全球主要的半導體生產基地之一，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占有

重要地位，處於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領先地位，亦是臺灣經濟的重要支柱

之一，產業發展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通過設立科技基金、開發技術、

政策補助等措施，促進臺灣半導體產業快速發展。時至今日，臺灣半導

體產業的主要優勢，具有強大的晶圓製造能力，為全球半導體廠商或終

端應用品牌客戶提供最佳的製造選擇，產值位居全球半導體領先地位。

同時具有領先技術研發能力，不斷推陳出新，配合國際知名企業和研究

機構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共同研發和生產創新產品，設計開發出全球

領先的半導體產品。此外，臺灣擁有領域廣泛的半導體供應鏈，涵蓋設

備製造、IC設計、材料生產、封裝檢測等多個製造關鍵節點。臺灣半導

體產業長期建立出產業良好形象及巨大的品牌影響力，在全球市場上享

有聲譽，將在未來繼續發揮重要作用，成為全球半導體產業中不可忽視

的成員。 

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TSIA)公布最新統計並指出，112年台灣 IC產

業產值約 4.34 兆元、年減 10.2%，衰退幅度高於全球半導體市場的 8.2

％；而展望 113 年，預估台灣 IC 產業產值將增至約 5.01 兆元，年增達

15.4％，將高於全球半導體市場的 13.1%；其中，產業鏈以台積電(2330)

為首的晶圓代工業，預估 113年產值將達 2兆 9,060億元，年增率 16.6%

居最高。 

113 年國內晶圓代工業景氣將可擺脫 112 年的衰退轉為成長態勢，

除了庫存調整將告一段落外，主要是 3C等產品出貨量將呈現溫和成長，

況且 AI需求將仍顯強勁，此皆可進一步帶動對於晶圓代工的需求；其中

台積電先進製程的景氣能見度相對較高，包括 Apple、AMD、Intel、

Nvidia、Qualcomm、聯發科、Xilinx、Tesla均將成為公司 3奈米強化版

或變種製程的客戶，預計 3奈米製程所占比重將由 112年第三季 6%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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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13年超過一成的水準，且 3奈米家族(如之後 N3P和 N3X製程)，將

成為台積電另一個大規模且有長期需求的製程技術。 

2020 ~ 2024年台灣 IC產業產值 
億新臺幣 2020 

2020 
成長率 

2021 
2021 
成長率 

2022 
2022 
成長率 

2023  
2023  
成長率 

2024(e)  
2024(e)  
成長率 

IC產業產值 32,222 20.9% 40,820 26.7% 48,370 18.5% 43,428 -10.2% 50,116 15.4% 

IC設計業 8,529 23.1% 12,147 42.4% 12,320 1.4% 10,965 -11.0% 12,570 14.6% 

IC製造業 18,203 23.7% 22,289 22.4% 29,203 31.0% 26,626 -8.8% 31,038 16.6% 

晶圓代工 16,297 2.1% 19,410 19.1% 26,847 38.3% 24,925 -7.2% 29,060 16.6% 

記憶體與其他製造 1,906 19.4% 2,879 51.0% 2,356 -18.2% 1,701 -27.8% 1,978 16.3% 

IC封裝業 3,775 9.0% 4,354 15.3% 4,660 7.0% 3,931 -15.6% 4,362 11.0% 

IC測試業 1,715 11.1% 2,030 18.4% 2,187 7.7% 1,906 -12.8% 2,146 12.6% 

IC產品產值 10,435 22.4% 15,026 44.0% 14,676 -2.3% 12,666 -10.2% 14,548 14.9% 

全球半導體市場(億美元)及成長率(%) 4,404 6.8% 5,559 26.2% 5,741 3.3% 5,268 -8.2% 5,958  13.1% 

資料來源：TSIA；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3/11) 

C.半導體設備產業 

半導體設備是半導體產業的核心，設備的品質和性能對半導體元件

的良率和性能有很大的影響，是製造半導體元件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全

球知名的半導體設備商，包含應材、艾斯摩爾、東京威力科創、柯林研

發、科磊等。其中，半導體製造過程包含：晶圓投入製造前所需的拉晶、

切割、研磨、清洗，黃光製程所需的光罩製作，晶圓投入製造後所需的

薄膜、濺鍍、黃光、蝕刻、擴散、清洗等製程，以後晶圓出廠後所需的

測試、切割、打線、封裝。每個製造環節都需要半導體設備廠參與其中，

例如：長晶爐、晶圓切割機、光罩交換機、極紫外光刻機、晶圓清洗機、

檢測設備等，由半導體設備廠商提供先進設備及技術支援，以確保半導

體元件生產具備穩定度和可靠度。因此，半導體設備廠商屬於整個半導

體產業的重要合作夥伴，由於半導體產業的快速發展，相關設備的市場

需求持續成長，例如：增設生產線、擴建擴廠，因此半導體設備廠商亦

伴隨產業同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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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設備相關製程站點 

 

資料來源：http://www.semiinsights.com 

根據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統計資料指出，112 年全球半導體

製造設備銷售總額全年預估將達 1,000億美元水平，與 111年總額 1,074

億美元相比減少 6.1%；在前段及後段製程推動下，半導體製造設備銷售

預期於 113年回升，並在 114年創下 1,240億美元新高。 

半導體前段設備銷售額(含晶圓製程、晶圓廠設施和光罩設備)繼 111

年達成 940 億美元新高後，112 全年銷售預估將達 906 億美元，年減

3.7%，113 年市場可望回溫，預估 114 年隨著新晶圓廠建成運轉、產能

擴張和技術升級的帶動，需求成長加速，全年對於半導體前段設備的投

資金額預估將近 1,100億美元，成長 18%。 

半導體後段製程設備，包括測試設備和組裝及封裝設備，於 113 年

可望迎來新局面，預估將分別成長 13.9%和 24.3%。2025 年需求預估將

進一步提升，測試和組裝及封裝設備可望分別成長 17%和 20%。 

半導體設備產值預測 

 

資料來源：SEMI 2023 年 12 月設備市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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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半導體產業仍然充滿潛力和長期發展趨勢，包含：(1)智

慧型裝置：隨著智慧型裝置的普及，如智慧型手機、智慧型家電、智慧

型醫療等，將有助於擴大半導體的需求；(2)新能源車：電動車能源政策

推動電動車，提升汽車電子整車滲透率，以及支援自動駕駛和安全技術，

將有助於半導體不同階段製程；(3)物聯網：物聯網技術的發展將需要大

量的半導體元件支持產品間傳輸功能，將有助於擴大半導體產業的應用

發展；(4)雲端裝置：雲端計算和大數據將需要大量的半導體元件，將有

助於推動半導體產業的發展；(5)新型技術：例如人工智慧、機器學習、

量子電腦等新型技術的發展，將對半導體產業帶來新的商機。因此，半

導體產業仍然具有很大的潛力和前景，不斷透過技術研發和製程推進，

應對市場需求和挑戰，在未來繼續保持強勁的增長動力，繼續擔當著全

球科技發展的關鍵角色。 

(2)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資料來源：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 

(3)產品之各種發展趨勢 

半導體的前段製程是在晶圓上製造出電路的過程，步驟極其複雜，需

要使用的製程包括微影、蝕刻、沉積、參雜與平坦化及製程間之清洗製程

等，其中，微影係貫穿半導體製程極為關鍵的製程技術，微影製程是將電

路圖案透過已刻好圖案的光罩及光阻「轉印」到晶圓上的過程。由於半導

體的製程長，受限於廠房空間及各段製程產速等因素，須將製程分段，對

於光罩的保護與潔淨之要求越來越嚴格，光罩儲存與交換之自動化設備需

求增加，因此光罩相關之自動化系統不僅提高光罩之壽命也提升生產效率

與良率。 

半導體產業遵循摩爾定律演進，半導體線寬愈做愈小，電晶體密度愈

來愈高，從奈米進入埃米節點的世代，挑戰著光罩設備的極限，在微影製

程中進而發展出波長只有 13.5 奈米的極紫外光光源(Extreme Ultraviolet， 

EUV)，這種波長極小的光解決了繞射問題，滿足現在晶片尺寸的微影需

求，然 EUV容易被空氣等介質吸收因此機器必須維持在高真空狀態下，半

導體設備商陸續投入研發新技術所需之功能。近年來，國際半導體大廠擴

大資本支出並積極擴充先進製程產能，半導體設備市場維持強勁成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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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藉由與客戶端緊密合作開發各種不同設備應用，持續開發 EUV與光罩

高階製程之光罩相關設備。 

(4)競爭情形 

光罩儲存設備競爭者來自海內外，如來自美國的 Brooks Automation、

Entegris, Inc.及日本的樂華科技，國內亦有華景電通、聖凰科技及凱諾科技

等，本公司善用地利之便(臺灣為半導體代工廠重鎮)及多年產業經驗，本

公司具有先進者優勢，藉由積極與國內外半導體大廠合作，取得第一手產

品規格，搭配家登精密之光罩載具，提供客戶潔淨度及保護力較好的光罩

相關設備，並在設計初期與客戶充分討論，於產品設計階段將客戶需求納

入考量，縮短開發時程並及早導入量產，經過長期的市場考驗，本公司已

成為國際半導體大廠認可的優良廠商。 

另，半導體產業有 SEMI Standard 制定規範，對於供應商產品品質有

嚴格的測試標準，生產工廠必須要符合無塵室 Class 1等級，故產業進入門

檻較高。目前本公司已陸續獲得多項光罩相關設備相關發明及新型專利，

特殊專利提高氣體換氣效率減少成本，並且以乾式清潔方式把光罩正面反

面都清潔延長使用壽命，專利之佈局將是本公司與競爭同業區隔與脫穎而

出的關鍵。 

3.技術及研發概況 

(1)所營業務之技術層次及研究發展情形 

本公司於 105 年由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投資設立。業務及技術著重

於半導體製程中 EUV光罩及高階光罩傳載自動化之技術解決方案，產品包

含光罩潔淨、交換及檢測，以及微環境儲存及智慧倉儲管理等，為自有技

術品牌之臺灣半導體設備製造商。 

本公司在技術與產品發展上，除持續深化光罩潔淨與微環境管理及周

邊應用外，並專注客戶需求與客戶共同開發先進製程應用設備，以專業技

術力與專案力協助客戶成功。此外，本公司於 109 年收購昇和精技(股)公

司，將業務觸角延伸到 PVD真空鍍膜和 PVD設備技術，以期兼蓄半導體

和面板的 PVD真空技術，擴展核心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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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發展人員與其學經歷 

單位：人 

年度 

學歷 
111年度 112年度 截至113年2月29日 

學 

歷 

分 

布 

博士 1 - - 

碩士 10 13 13 

學士(含大專) 19 23 23 

高中以下 - - - 

合計 30 36 36 

平均服務年資(年) 1.54 2.24 2.41 

(3)最近五年度每年投入之研發費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研發費用 11,661 15,102 38,612 75,035 150,604 

營業收入淨額 219,290 477,773 601,932 1,047,953 1,207,145 

占營業收入淨額比率 5.32 3.16 6.41 7.16 12.48 

(4)最近五年度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年度 研發成果 

108 高階光罩潔淨設備、光罩交換設備 

109 EUV微環境充氣倉儲 

110 
EUV光罩智慧檢測設備、EUV光罩高潔淨技術、EUV光罩傳送

驛站、PVD設備 

111 

EUV光罩交換與長期儲存方案、EUV倉儲整合自動化系統 

獲證專利： 

1.抽屜更換式清潔設備(新型/TW及CN) 

2.用於檢測光罩內盒的夾取機構(新型/TW) 

3.光罩清洗設備(新型/TW及CN) 

112 新一代EUV光罩載具檢測機台 

4.長、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A.持續深耕關鍵客戶，提供整合性技術解決方案。 

B.擴建技術團隊，鞏固專利壁壘，以厚植技術能力。 

C.與供應商協同合作，提升品質，建立互惠共生夥伴關係。 

D.持續製程管理進化，建立高效穩定、品質優異之製造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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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長期業務發展計畫 

A.以「深耕關鍵客戶」、「開拓新客戶」、「發展新市場」三大策略重點

聚焦發展，擴大創新服務效益，協助客戶成功。 

B.以智慧工廠自動化技術發展為目標，虛實整合精密機械技術與自動化控

制技術，開創製造新層次。 

C.建構堅實完整之供應鏈，以垂直多角化模式策略及技術聯盟供應體系，

共創產業價值。 

(二)市場及產銷概況 

1.市場分析 

(1)主要商品(服務)之銷售地區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銷售額 比率 銷售額 比率 

內銷 852,374 81.34 879,304 72.84 

外銷 

亞洲 101,841 9.72 117,131 9.70 

歐洲 21,457 2.04 50,749 4.21 

美洲 72,281 6.90 159,961 13.25 

小計 195,579 18.66 327,841 27.16 

合計 1,047,953 100.00 1,207,145 100.00 

資料來源：本公司提供。 

(2)市場占有率 

台灣半導體協會(TSIA)預估，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 113年將達 5.01兆

元，年增 15.4%，可望創下歷史新高，超越全球半導體業的年增 13.1%，

主要是反映終端應用市場出貨量將於 113 年恢復正成長的格局，加上庫存

調整已於 112年告一段落所致。隨著 112年 3奈米進入量產新世代，全球

半導體廠軍備競賽白熱化，更是積極投資 EUV產能，加上製程推進帶動光

罩層數增加，本公司業務可望獲益。 

本公司主要客戶皆為國際半導體大廠，112年營收 1,207,145千元，較

前一年度成長 15.19%，本公司占全球半導體前段設備產值，市占率約

0.04%。經營策略以深耕關鍵客戶，兼併延伸業務觸角至新應用領域與新市

場，以逐步擴大市場占有率。 

(3)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長性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預估全球晶圓廠設備支出總額將先蹲後

跳，從 111年的歷史高點 995億美元下滑 15%至 840億美元；隨後於 113

年回升 15%，達到 97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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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的晶圓廠設備支出復甦將可望在半導體庫存調整結束，以及高

效能運算(HPC)、記憶體等需求增加而有所提升。受惠於產業對於先進和成

熟製程節點的長期需求持續成長，晶圓代工產業 112 年維持投資規模，微

幅成長 1%至 490億美元，持續引領半導體產業成長；預計 113年產業回溫，

帶動設備採購金額擴增至 515億美元，較 112年成長 5%。 

台灣將在 113年穩坐全球晶圓廠設備支出的領先地位，年增加 4%來到

230 億美元。韓國居次，預計 113 年的支出將達到 220 億美元，較 112 年

增 41%，同時反映了記憶體領域的復甦。此外，受限於美國出口管制，中

國先進製程發展和海外廠商投資受阻，113 年總支出額雖以 200 億美元排

名全球第三，但較 112 年水平下降。儘管受到限制，但中國的晶圓代工業

者和 IDM(垂直整合製造商)將持續以成熟製程進行投資及佈局。 

美洲地區仍維持第四大支出地區並創下歷年新高，支出總額預計將來

到 140億美元，年成長率達 23%；歐洲和中東地區也將續創佳績，支出總

額成長41.5%至80億美元。而日本和東南亞地區的晶圓廠設備支出將在113

年分別增長至 70億美元和 30億美元。 

隨著國際半導體大廠 5 奈米及 3 奈米技術節點製程陸續量產，2 奈米

預期亦將於 2024 年進入生產，先進製程的推進下，EUV 光罩層數將呈倍

數成長。而當微影圖案越精細，倍縮光罩污染的風險也越高，舉凡外來粉

塵與化學殘留物，都是潛在的污染來源。倍縮光罩塗層具有精細與易於損

壞等特點。無論是製程中的應有零件(例如機械手臂)，或是預期外的污染

物(例如人體毛髮)，只要有任何物件觸碰到倍縮光罩，都有可能造成損壞。

保護造價高昂的 EUV 光罩需求也成為了製程發展重點，進而帶動本公司

EUV光罩相關週邊設備需求成長。未來隨著半導體全球化發展將有助本公

司業務蓬勃成長。 

(4)競爭利基 

A.產品取得客戶認證 

半導體設備具有高技術門檻且認證不易，使得欲切入半導體廠商之

合格供應商體系，需經相當時間之溝通配合及技術驗證，才能建立與客

戶間之信任關係，且一旦獲得採用，其他供應商將難以跨入。本公司憑

藉著優異之技術能力，已打入全球晶圓製造領導廠商之供應鏈。 

B.與客戶夥伴關係 

本公司與國內外半導體大廠建立互信合作之夥伴關係，掌握客戶需

求之初，各產品之開發設計即與客充分討論溝通規格，以提供其最完善

之技術方案協助客戶成功，雙贏夥伴關係使本公司業務穩定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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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擁集團資源綜效 

本公司隸屬家登集團，承集團業務渠道、技術及專業人才支援，以

及管理運營經驗等各資源共享之合作綜效，有助於本公司業務推展、技

術整合運用及殷實專業團隊之建立，進而維持高效率之營運。 

(5)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A.有利因素 

(A)AI人工智慧、5G通訊、雲端運算及電動車等興起 

隨著全球科技創新趨勢，持續帶動各產業的變革與成長，而受惠

於物聯網、AI人工智慧、5G通訊、雲端運算及電動車等新興科技興

起，背後扮演中樞角色的核心產業-半導體，需求持續擴大呈顯著成

長趨勢。 

(B)半導體供應鏈具技術進入門檻 

半導體設備具有高技術門檻且認證不易，使得欲切入半導體廠之

合格供應商體系，需經相當時間之溝通配合及技術驗證，一旦獲得採

用，將拉開與其他供應商之競爭距離。本公司憑藉著優異的技術能力

與豐富的服務及製造經驗，已成功跨入多家國際半導體廠商之供應鏈，

有利未來產品與服務持續拓展。 

(C)製造供應鏈完整建立 

由於本公司及所屬集團擁有多年半導體領域經營經驗，業務渠道

與技術實力堅實，除集團自身產銷及研發能力累積精進外，亦扶植協

力廠商之製造生產能力，藉由穩定及長期開發之合作關係，增進彼此

之產品品質及良率，建立穩定產業供應鏈。 

B.不利因素 

(A)景氣循環之營運風險 

本公司產品應用於微影製程之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

件，主要銷售予晶圓代工廠及記憶體廠，因此本公司之接單狀況與半

導體業景氣變化息息相關，營運受半導體產業資本支出需求狀況所影

響。半導體市場受景氣循環影響、且產品需求變化快速，故晶圓製造

商若面臨不景氣或是產能過剩的狀況，不僅調降資本支出也將會削減

對本公司之下單致影響營收及獲利。 

因應對策 

(1)本公司具備多年設備開發設計及製造經驗，已累積豐富的實績，並

擁有多項專利，本公司除了加強生產製程管理，提高產品品質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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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以降低生產成本，促進有效經營管理方式，另外，持續投入優

化產品設計開發，加強產品技術與終端客戶技術需求開發，以擴大

新產品開發領域，滿足新客戶產品需求。 

(2)本公司產品應用領域廣泛，目前除應用在如晶圓代工廠、DRAM

製造廠，也陸續拓展半導體後段製造及工廠自動化智能製造等，另

以既有產品提升功能規格，積極開發新產品，藉由適當調整經營策

略並拓展新業務，期在經濟環境及產業變化下，公司營運能持續成

長。 

(B)專業人才取得與留任面臨挑戰 

臺灣地緣風險提高，各國期盼半導體產業在地化，使全球爭奪半

導體技術人才情形加劇，且面臨國內理工科畢業生逐年下滑，本公司

之規模及品牌能見度不及國內大型科技企業與國際大廠，此外由於本

公司生產據點位於南部，距離如竹科等半導體產業聚落較遠，人才招

募上較為不易。 

因應對策 

本公司申請股票上櫃以提高企業知名度，吸引優秀人才；推行人

性化管理制度，建立以績效導向之激勵機制並順暢升遷管道，同時，

持續優化各項福利制度，致力創造愉快又有競爭力的工作環境，凝聚

員工對公司的向心力，並增加員工留任率。 

(C)銷貨集中 

隨著 5G、高效能運算(HPC)、車用電子及人工智慧(AI)等產業需

求強勁，各產業為提升自身競爭力，致力生產技術升級與深化自動化

製造技術，故近年來半導體代工業者擴大先進製程與產能規模，帶動

資本支出預算陸續增加。然半導體前端製程產業擁有技術不斷創新以

及市場參與者寡佔的產業特性，更出現市場參與者大者恆大之情形，

導致本公司主要銷貨對象雖為半導體產業的國際代工大廠，但銷售對

象仍然有限，且本公司考量整體營運規模，選擇優先滿足領導大廠資

本支出需求，而出現銷貨集中之情事。 

因應對策 

(1)技術延伸至新產品或新市場開發 

本公司為避免單一客戶過於集中之風險，積極拓展多元化業務

市場，將利用研發設計能力，有效運用本公司為客戶產品需求設計

及開發解決能力，持續發展半導體相關新產品，有助於開拓及掌握

未來商機。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目前亦切入國際半導體大廠供應鏈，



 

43 

隨著全球產業市場對於微環境管理設備需求與日俱增趨勢，本公司

已陸續拓展相關業務，未來將持續挹注營收成長。 

(2)鞏固與客戶之密切合作關係 

由於該主要客戶為晶圓代工之領導廠商，本公司除了積極維持

與主要客戶之良好互動及合作關係，本公司於新竹及臺南地區設置

營運據點，強化因應客戶臨時需求時調配人力之彈性，此外本公司

與其長期合作的關係，且本公司對客戶需求的即時掌握，並能滿足

其各式客製化之訂單需求，故而獲得客戶持續下單採購，隨著客戶

在市場具領導地位，本公司藉此參與前瞻技術之機會並提升本身技

術能力，將爲本公司帶來廣大的客戶效益，有助於本公司銷售策略

之運用。 

(3)積極開發其他客戶 

本公司深耕於半導體設備多年，由於各國政府積極扶植半導體

產業之政策，近幾年大幅增加對半導體產業的投資，以降低對國外

進口的依賴。本公司逐步拓展業務至歐美等區域，以提升及拓展本

公司位於全球半導體先進製程設備之市占率。 

2.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1)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 

主要產品 用途 

機器設備 
應用於 EUV 及高階光罩製程，包含光罩潔淨、交換及

檢測，以及微環境儲存及智慧倉儲管理之自動化等。 

(2)產製過程 

 

3.主要原料之供應狀況 

主要原料 主要供應來源 供應狀況 

電料 國內廠商 良好 

金屬加工件 國內廠商 良好 

電控、管路組件 國內廠商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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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近二年度主要產品別或部門別毛利率重大變化之說明 

(1)最近二年度毛利率變動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產品別 
111 年度 112 年度 毛利率 

變動率 營業收入 營業毛利 毛利率 營業收入 營業毛利 毛利率 

機器設備 914,800 358,665 39.21 1,060,559 479,619 45.22 15.33 
其他 133,153 92,214 69.25 146,586 105,919 72.26 4.35 
合計 1,047,953 450,879 43.02 1,207,145 585,538 48.51 12.76 

(2)毛利率變動達 20%以上之分析︰無。 

5.主要進銷貨客戶名單 

(1)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占進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客戶名稱及其進貨金

額與比例，並說明其增減變動原因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1年度 112年度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

進貨淨額

比率(%) 

與發行

人之關

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

進貨淨額

比率(%) 

與發行

人之關

係 

1 鑫達懋業 94,057 13.79% 無 鑫達懋業 68,346 12.80% 無 

2 嘉彰 79,839 11.70% 無     

 其他 508,407 74.51%  其他 465,427 87.20%  

 進貨淨額 682,303 100.00%  進貨淨額 533,773 100.00%  

增減變動說明：主係因銷售產品之客製需求差異所致。 

(2)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占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客戶名稱及其銷貨金

額與比例，並說明其增減變動原因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1年度 112年度 

名稱 金額 

占全年

度銷貨

淨額比

率(%) 

與發

行人

之關

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

度銷貨

淨額比

率(%) 

與發

行人

之關

係 
1 B集團 461,443 44.03% 無 B集團 393,741 32.62% 無 

2 A集團 258,304 24.65% 無 A集團 277,381 22.98% 無 

3 G集團 105,358 10.05% 無 G集團 260,897 21.61% 無 

 其他 222,848 21.27%  其他 275,126 22.79%  

 銷貨淨額 1,047,953 100.00%  銷貨淨額 1,207,145 100.00%  

增減變動說明：主係配合客戶調整設備系統之整合策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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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最近二年度生產量值表 

單位：台；新臺幣千元 

      生產量值   年度 

                   

主要商品(或部門別) 

111年度 112年度 

產能 產量 產值 產能 產量 產值 

機器設備 註 1 159 581,275 註 1 248 600,972 

其他 註 1 註 2 40,939 註 1 註 2 40,665 

合計 註 1 159 622,214 註 1 248 641,637 

註 1：本公司產品主要係以客製化為主，並自行設計生產其產品搭配之零件各異，故無法依產
品別估計產能，其產能數據不具比較性，故不予列示。 

註 2：其他主要係零件備品及維修服務等，品項複雜，單位不一，其產量不具可加性，故不予
列示。 

變動原因說明：主係客戶需求增加所致。 

7.最近二年度銷售量值表 

單位：台；新臺幣千元 

      銷售量值   年度 

         

 

主要商品(或部門別) 

111年度 112年度 

內銷 外銷 內銷 外銷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機器設備 61 738,052 98 176,748 64 773,747 184 286,813 

其他 註 114,322 註 18,831 註 105,557 註 41,028 

合計 61 852,374 98 195,579 64 879,304 184 327,841 

註：其他主要係零件備品及維修服務等，品項複雜，單位不一，其產量不具可加性，故不予列示。 

變動原因說明：主係客戶需求增加所致。 

(三)最近二年度從業員工人數 

單位：人；歲；年；% 

年度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截至 113年 

2月 29日 

員工人數(人) 

一般人員 67 92 91 

研發人員 30 36 36 

合計 97 128 127 

平均年歲 40 40 40 

平均服務年資(年) 3.09 3.01 3.14 

學歷分佈比率(%) 

博士 2.06 0.78 0.79 

碩士 18.56 26.56 27.55 

大專 78.35 71.88 70.87 

高中 1.03 0.78 0.79 

高中以下 - - - 

  



 

46 

(四)環保支出資訊 

1.依法令規定，應申領污染設施設置許可證或污染排放許可證或應繳納污染防

治費用或應設立環保專責單位人員者，其申領、繳納或設立情形之說明：不

適用。 

2.列示公司有關對防治環境污染主要設備之投資及其用途與可能產生效益：不

適用。 

3.說明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公司改善環境污染之經過；其

有污染糾紛事件者，並應說明其處理經過：無。 

4.說明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公司因污染環境所遭受之損

失，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

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無。 

5.說明目前污染狀況及其改善對公司盈餘、競爭地位及資本支出之影響及其未

來二年度預計之重大環保資本支出：無。 

(五)勞資關係 

1.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狀況，以及勞資間

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1)員工福利措施及實施情形 

本公司除依勞基法辦理法定福利措施外，並設立職工福利委員會，統

籌辦理員工福利事項及各類文康活動事宜，目前本公司福利措施要點如下： 

A. 公司法定福利措施：全民健康保險、勞工保險、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提撥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撥職業災害保險、提繳勞工退休金。 

B.福利委員會提供：婚喪喜慶補助及其他各種福利優惠活動等。 

(2)進修訓練與其實施情形 

本公司為提升人力資源素質、提高員工工作效能及培養專業知識，不

定期實施內部教育訓練，亦積極鼓勵員工參加各項訓練課程，以期達到培

訓專業人才之目標。 

(3)退休制度與實施情形 

本公司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退新制規定，按月提繳不低於其每月工

資 6％勞工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4)勞資間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 

本公司依據勞基法規定，定期召開勞資會議協調、溝通意見，以維持

良好勞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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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公司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並

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

明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無此情形。 

(六)資通安全管理 

1.敘明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資通安全政策、具體管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

管理之資源等： 

本公司資訊安全管理係透過建置相關資訊安全管理措施並進行相關風險

評估，採取之主要管理措施如下： 

(1)成立資通安全推動組織，強化本公司資訊安全管理，確保所屬各項資產、

資訊的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以符合相關法規之要求，使其免於遭受

內、外部蓄意或意外之威脅。 

(2)內部控制制度之電腦化資訊系統中訂有資通安全檢查之控制作業，作為同

仁遵行依據，同時不定期檢討內控制度之有效性，以保障資通安全。 

(3)稽核人員每年對公司資訊安全管理進行稽查，以了解資安運作狀況，評估

對各項風險控制及異常事項之改善是否確實，以降低及避免相關資安風險。 

(4)為確保資料之保護及機密性，程式及資料存取均須經適當之核決及授權，

以防範機密資料外流之風險。 

2.列明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因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

損失、可能影響及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

事實：無。 

3.本公司確保資通安全及掌控離職員工危害公司技術程度，避免技術外流暨進

行資安稽查，降低資安風險之相應措施 

(1)本公司已訂定相關資訊系統循環內控制度，規定員工離職時，其使用帳號

應立即註銷，且於人員離職時，離職人員須由資訊單位人員檢核完畢後才

算完成離職手續。此外，本公司人員在職期間之相關研發成果屬公司所有，

所有研發人員均有簽署保密條款，規範機密資訊之保密義務，為避免人員

流動造成研發中斷風險，亦已訂定相關研發循環內控制度，對於研發過程

完整保存記錄，對於研發成果申請智慧財產權保護。綜上所述，透過落實

資訊及研發循環內控制度，本公司在在員工流動性大狀況之下，能確保資

通安全並避免技術外流。 

(2)本公司於內控制度中訂定資通安全檢查控制作業，規範公司內部資訊系統

之控管政策，並定期向員工宣達資訊安全政策及規定，以確保公司資訊系

統之安全性；此外，本公司於其中訂定各項網路系統安全評估、防火牆之

安全管理及電腦病毒及惡意軟體之防範等相關規範，並由資訊室人員定期

或適時評估。另本公司因應資訊安全制度規劃、建置、監督及執行資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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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作業，已於 112年 11月 7日經董事會通過資訊安全主管任命案，由

蘇衍文經理擔任資訊安全主管，本公司之稽核主管亦於每年度稽核計畫中

定期針對資通安全檢查作業進行稽查，112 年度之稽核項目如下所列，本

公司藉由稽核主管定期稽查，以確保資訊安全。 

A.負責資訊安全之人員，每年是否接受資訊安全專業課程訓練。 

B.系統設定應有適當之申請程序。 

C.遠端登入管理資訊系統是否經適當之核准。 

D.是否定期覆核各項資安項目之 System Log，追蹤異常之情形，並建立檢

核表定期覆核各 Log紀錄。 

E.是否定期辦理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並對誤開信件或連結之人員進行

訓練。 

F.是否訂定資安事件應變處置及通報作業程序，包含判定事件影響及損害

評估、內外部通報程序、通知其他受影響機關之方式、通報窗口聯繫方

式。 

G.是否設置防火牆及防毒軟體。 

H.個人端及網路伺服器端電腦安裝防毒軟體，並即時更新程式及病毒碼。 

I.電腦媒體報廢銷毀程序是否依規定辦理。 

J.與委外廠商或第三方簽訂資訊相關合約，是否依規定辦理。 

K.資訊處理之執行是否有專人覆核及追蹤。  

(七)公司及其子公司於申請上櫃年度及其前二年度如有委託單一加工工廠於年度內

加工金額達五千萬元以上者，應增露該加工工廠之名稱、地址、電話、董事成

員、持股百分之十大股東及最近期財務報表：無此情形。 

(八)有無爭訟事件，及勞資間關係有無尚須協調之處：無此情形。 

(九)有無因應景氣變動之能力 

本公司擁有專業的經營團隊，隨時蒐集市場資訊及分析市場動向和同業產

品發展情形，使公司營運能在景氣變化時有立即因應措施，將景氣變動對公司

營運的風險降至最低。 

(十)關係人間交易事項是否合理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交易，與一般交易條件無重大差異，亦無非常規交易情

事，相關交易事項及說明請參閱本公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十一)如其事業係屬生物技術工業、製藥工業或醫療儀器工業者，應增列其依法令

取得主管機關許可進行人體臨床試驗或田間實驗者或在國內從事生物技術工

業或醫療儀器工業研究發展，且已有生物技術或醫療儀器相關產品製造及銷

售或提供技術服務之實績暨最近一年度產品及相關技術服務之營業額、研究

發展費用所占該公司總營業額之比例情形：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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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司如於提出上櫃申請前一年度因調整事業經營，終止其部分事業，或已將

其部分之事業獨立另設公司、移轉他公司或與他公司合併者，應分別予以記

載說明其終止、移出或合併之事業暨目前存續之營業項目，並提出目前存續

營業項目前一年度之營業額、研究發展費用占公司該年度總營業額之比例情

形：無此情形。 

二、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其他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一)自有資產 

1.列明取得成本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之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名稱、數量、取得日期、取得成本、重估增值及未折減餘額，並揭露

其使用及保險情形、設定擔保及權利受限制之其他情事：無。 

2.列明閒置不動產及以投資為目的持有期間達五年以上之不動產名稱、面積、

座落地點、取得日期、取得成本、重估增值、未折減餘額、公告現值或房屋

評定價值、公允價值及預計未來處分或開發計畫：無。 

(二)使用權資產 

列明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之使用權資產租賃

標的名稱、數量、租賃期間、出租人名稱、原始帳面金額、未折減餘額，並揭

露其保險情形及租約之重要約定事項：無。 

(三)各生產工廠現況及最近二年度設備產能利用率 

1.各生產工廠之使用狀況 

113年 2月 29日 

項目 

工廠 
建物面積(坪) 員工人數 生產商品種類 目前使用狀況 

臺南廠 

(樹谷園區) 
511.63 73 機器設備 良好 

2.最近二年度設備產能利用率 

單位：台；新臺幣千元 

年度 

生產量值 

 

主要產品 

111年度 112年度 

產能 產量 
產能 

利用率 
產值 產能 產量 

產能 

利用率 
產值 

機器設備 註 1 159 註 1 581,275 註 1 248 註 1 600,972 

合    計 註 1 159 註 1 581,275 註 1 248 註 1 600,972 

註1：本公司產品主要係為客製化為主，並自行設計生產其產品搭配之零件各異，故無法依產品別
估列產能及產能利用率，其數據不具比較性，故不予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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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投資事業 

(一)轉投資事業概況 
112年 12月 31日；單位：新臺幣千元；股 

轉投資 

事業 

主要 

營業 

投資 

成本 

帳面 

價值 

投資股份 
股權 

淨值 

市 

價 

會計處 

理方法 

最近年度 

投資報酬 

持有 

公司 

股份 

數額 
股數 

股權 

比例 

投資 

損益 

分配 

股利 

昇和精

技(股)

公司 

半導體製程用物

理氣相沈積設備

及相關零組件之

製造及銷售 

70,000 76,440 3,451,424 100% 69,897 - 權益法 2,733 14,737 3,451,424 

Gudeng 

Inc. 

經營各種電子零

組件業務 
USD208 7,960 208,000 4% 7,543 - 權益法 (32) - 208,000 

(二)綜合持股比例 

112年 12月 31日；單位：新臺幣千元；股 

轉投資事業 
本公司投資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 

直接或間接控制事業之投資 綜合投資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昇和精技(股)公司 3,451,424 100% - - 3,451,424 100% 

Gudeng Inc. 208,000 4% 2,652,000 51% 208,000 4% 

(三)上市或上櫃公司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子公司持有或處分本

公司股票情形及其設定質權之情形，並列明資金來源及其對公司財務績效及財

務狀況之影響：不適用。 

(四)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發生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情事或有

以部分營業、研發成果移轉子公司者，應揭露放棄子公司現金增資認購情形，

認購相對人之名稱、及其與公司、董事、監察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股東

之關係及認購股數：無。 

(五)於已赴或擬赴大陸地區從事間接投資者，應增列該投資事業之名稱、地址、電

話、董事成員、持股百分之十大股東及最近期財務報表：無。 

四、重要契約 

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迄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借款合約 永豐商業銀行 112.11.08-113.08.31 
短期借款額度 

新臺幣 80,000 千元 無 

借款合約 元大商業銀行 112.11.08-113.11.07 
短期借款額度 

新臺幣 50,000 千元 無 

借款合約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113.03.22-113.12.29 
短期借款額度 

新臺幣 100,000 千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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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迄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租賃合約 家登精密工業 
(股)公司 112.01.01-116.12.31 台南廠區租賃(I) 無 

租賃合約 家登精密工業 
(股)公司 112.01.01-116.12.31 台南廠區租賃(II) 無 

租賃合約 家登精密工業 
(股)公司 113.01.01-113.12.31 新北辦公室租賃 無 

租賃合約 財團法人褒忠亭 
義民中學財團 111.12.01-117.12.31 竹北辦公室租賃(I) 無 

租賃合約 財團法人褒忠亭 
義民中學財團 112.01.01-117.12.31 竹北辦公室租賃(II) 無 

租賃合約 東捷科技(股)公司 112.02.01-113.01.31 外倉租賃 無 
租賃合約 靄崴科技(股)公司 112.07.01-115.06.30 外倉租賃 無 
租賃合約 林 OO 112.05.18-115.05.17 外倉租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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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行計畫及執行情形 
一、前次現金增資、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或發行公司債資金運用計畫分析 

本公司並無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或發行公司債，而本公司資金運用計畫

實際完成日距申報時未逾三年之前次現金增資案，茲就該有價證券發行計畫相關內容及

執行情形說明如後： 

(一)111年 11月現金增資 

1.計畫內容 

(1)主管機關核准日期及文號：111年 12月 7日新北府經司字第 1118086929號函核

准。 

(2)計畫所需資金總額：新臺幣 132,000千元。 

(3)資金來源：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6,000千股，每股面額新臺幣 10元，每股發行價

格 22元，募集總金額為新臺幣 132,000千元。 

(4)計畫項目及資金運用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金總額 
預定資金運用進度 

112年第 1季 

充實營運資金 111年第 4季 132,000 132,000 

(5)預計效益： 

為因應本公司營運規模成長及長期營運發展需求，擬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用以充實營運資金，藉此強化公司償債能力及健全財務結構，以提高公司競爭力。 

(6)變更計畫內容、變更原因以變更前後效益：不適用。 

(7)本計畫輸入證期局指定申報網站日期：不適用。 

2.執行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項目 執行狀況 
112年 

第 1季 

進度超前或落後情形、原

因及改進計畫 

充實營運資金 

支用金額 
預定 132,000 本計畫業依原定資金運用

進度如期執行完畢。 實際 132,000 

執行進度(%) 
預定 100% 

實際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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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效益評估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年度 
110年 

(增資前) 

111年 

(增資後) 

基本財務資訊 

流動資產 922,123 1,578,449 

流動負債 765,862 1,083,569 

負債總額 765,862 1,104,529 

營業收入 601,932 1,047,953 

利息支出 117 139 

每股盈餘(元) 4.08 11.91 

財務結構(%) 

負債比率 78.23 66.73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比率 
1,717.71 3,706.17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20.40 145.67 

速動比率 58.81 84.65 

資料來源：本公司自結數。 

本公司該次募集資金總額為新臺幣 132,000千元，全數用於充實營運資金，已

於 111年 11月完成募集，並依計畫進度執行完畢。 

在充實營運資金之效益部份，本公司於募集資金後，在償債能力方面，籌資後

流動比率自 120.40%增加至 145.67%，速動比率自 58.81%增加至 84.65%；在財務

結構方面，籌資後負債比率自 78.23%下降至 66.73%，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比率自 1,717.71%提升至 3,706.17%；在營運規模方面，流動資產及營業收入

均較 110年度增加，負債總額則因 111年預收貨款較 110年增加所致。整體而言，

本公司本次增資效益應已顯現。 

二、本次現金增資、發行公司債、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或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計畫分析： 

(一)資金來源 

1.計畫所需資金總額：新臺幣 696,612千元。 

2.資金來源：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2,717 千股，每股面額新臺幣 10 元整，每股發行

價格為新臺幣 216.80元，預計募集金額為新臺幣 696,612千元。 

3.計畫項目及預訂資金運用進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金總額 
預定資金運用進度 

113年第二季 

充實營運資金 113年第二季 696,612 696,612 

4.預計可能產生之效益 

本次籌資計畫中之 696,612千元將用以充實營運資金，有助於提升資金運用調

度彈性，健全公司財務結構，並強化公司長期競爭力。 

5.本次募集之資金如有不足，其籌措方法及來源 

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計畫如每股實際發行價格因市場價格變動而調整，至

募集資金不足時，其差額將減少充實營運資金；如實際募集資金金額高於預計募集

資金金額時，增加之部分亦將全數用以充實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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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發行公司債者，應參照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八條之規定，揭露有關事項及其償債

款項之籌集計畫與保管方法。如有委託經本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者，

並應揭露該機構名稱、評等日期及公司債信用評等結果。如附有轉換、交換或認股

權利者，並應揭露發行及轉換、交換或認股辦法、發行條件對股權可能稀釋情形與

對股東權益影響：不適用。 

(三)本次發行特別股者，應揭露每股面額、發行價格、發行條件對特別股股東權益影響、

股權可能稀釋情形、對股東權益影響及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七條所規定之事項。如附

有轉換權利或認股權利者，並應揭露發行及轉換辦法或認股辦法(含轉換前原特別股

未分配之股息等權利義務於強制轉換後之歸屬)：不適用。 

(四)上市或上櫃公司發行未上市或未上櫃特別股者，應揭露發行目的、不擬上市或上櫃

原因、對現有股東及潛在投資人權益之影響及未來有無申請上市或上櫃之計畫：不

適用。 

(五)股票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

第五條規定核准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發行新股者，應說明未來上市(櫃)計

畫：不適用。 

(六)本次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者，應揭露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不適用。 

(七)本次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者，應揭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發行辦法：不適用。 

(八)說明本次計畫之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並應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

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以低於票面金額發行股票者，應說明公司折

價發行新股之必要性與合理性、未採用其他籌資方式之原因與其合理性及所沖減資

本公積或保留盈餘之數額 

1.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計畫之可行性 

(1)法定程序之可行性 

本公司本次辦理上櫃前現金增資發行普通股計畫，業經 112年 4月 14日董

事會及 112年 5月 31日股東會決議通過辦理初次上櫃前現金增資提撥公開承銷

案，並於 113年 3月 26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本次現金增資股票發行計畫，且授權

董事長全權處理相關增資事宜。經查與「公司法」、「證券交易法」、「發行人

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

發行公司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自律規則」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並無不符，並經律

師對本次募集現金增資計畫之內容出具法律事項檢查表，顯示本次現金增資發行

普通股計畫確已符合相關法令之規定，故本公司本次計畫於法定程序上應屬適法

可行。 

(2)募集資金完成之可行性 

本公司本次現金增資發行新股 2,717千股，其中依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規

定保留百分之十五，計 407千股由員工認購，餘 2,310千股則依「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之規定，以現金

增資發行新股方式委託證券承銷商辦理上櫃前公開銷售，並按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八條之一規定，於 112年 5月 31日股東會決議通過，排除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

條第三項原股東優先認購之適用。 

本公司本次辦理現金增資發行新股預計採部份競價拍賣，部份公開申購方式

辦理，員工認購不足或放棄認購部分，將授權董事長按發行價格洽特定人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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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對外公開承銷認購不足部分，則擬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

承銷或再行銷售有價證券處理辦法」規定辦理，應可確保資金募集完成，故本公

司本次現金增資計畫之募集完成應具可行性。 

(3)資金運用計畫之可行性 

本公司本次現金增資募集金額，考量主管機關審核與承銷作業時程，預計於

113年第二季完成 696,612千元資金募集後，將全數用於充實營運資金，可望強

化本公司之財務結構，提升資金靈活調度之彈性，藉以提升競爭力及降低企業經

營風險，故本次增資用於充實營運資金之計畫應屬可行。 

2.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計畫之必要性 

本公司本次辦理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係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規定，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方式委託證券

承銷商辦理上櫃前公開承銷，故本次辦理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係配合主管機關初次上

櫃新股承銷制度予以辦理，實有其必要性。 

3.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計畫之合理性評估 

(1)資金運用計畫及預定進度之合理性 

本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係作為辦理初次上櫃前公開銷售之用，募

得之資金將用於充實營運資金，本次增資計畫之運用進度，將視主管機關審查時

間、公開承銷期間及繳款作業時程等因素而定，預計於 113年第二季收足股款，

待資金募集完成後，即用於充實營運資金，透過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除強化

本公司財務結構外，適時挹注營運資金以增加資金靈活運用之彈性，更可有效提

升本公司之競爭力，降低營運及財務風險，故本次資金運用計畫及預計進度應屬

合理。 

(2)預計可能產生效益之合理性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年度 112年度增資前 增資後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61.01 44.52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1,004.44 1,915.50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53.56 216.17 

註：本次籌資後各項財務比率係以 112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設算 

本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用以充實營運資金，將可增加財務調度靈活性。就

財務結構面觀之，本公司預計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將由籌資前之 153.56%及

102.36%分別提升至 216.17%及 164.97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則由 1,004.44%上升至 1,915.50%，而負債比率將由籌資前之 61.01%降至

44.52%，故對本公司整體營運發展及健全財務結構等面相均有正面助益，故其

現增效益尚屬合理。 

4.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本公司本次募資計畫係依據「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六條第

二項第二款之規定，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方式辦理初次上櫃前之公開銷售作業，故

僅就發行新股對本年度每股盈餘稀釋情形進行評估。 

本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2,717,000 股，占本公司擬掛牌股本

30,014,600股之 9.05%，本次增資預計於 113年第二季募集完成，考量本公司未來

整體營運應能維持穩定成長之趨勢，故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對 112年度每股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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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釋之影響尚屬有限。 

5.以低於票面金額發行股票者，應說明公司折價發行新股之必要性與合理性、未採用

其他籌資方式之原因與其合理性及所沖減資本公積或保留盈餘之數額：不適用。 

(九)說明本次發行價格、轉換價格、交換價格或認股價格之訂定方式：請參閱本公開說

明書附件十八承銷價格計算書。 

(十)資金運用概算及可能產生之效益：說明資金之運用進度及本計畫完成後預計可能產

生之效益 

1.如為收購其他公司、擴建或新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者，應說明本次計畫完成後，

預計可能增加之產銷量、值、成本結構(含總成本及單位成本)、獲利能力之變動情

形、產品品質之改善情形及其他可能產生之效益：不適用。 

2.轉投資其他公司者，應列明下列事項：不適用。 

3.充實營運資金、償還債務者，應列明下列事項： 

(1)公司債務逐年到期金額、償還計畫及預計財務負擔減輕情形、目前營運資金狀

況、所需之資金額度及預計運用情形，並列示所編製之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各

月份之現金收支預測表 

A.公司債務逐年到期金額、償還計畫及預計財務負擔減輕情形：不適用。 

B.目前營運資金狀況：請參閱本公司公開說明書第 57~58頁之 113~114年度現金

收支預測表 

C.所需資金額度及預計運用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金總額 
預定資金運用進度 

113年第二季 

充實營運資金 113年第二季 696,612 696,612 

D.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各月份之現金收支預測表：請詳後附之 113 年及 114

年度現金收支預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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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各月份之現金收支預測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合計 
期初現金餘額(1) 953,785  904,138  944,240  935,082  830,420  1,555,773  1,584,514  1,600,755  1,629,496  1,658,237  1,674,478  1,703,219  953,785  
加：非融資性收入              
應收款項收現 34,569  87,705  111,281  111,280  111,280  111,280  111,280  111,280  111,280  111,280  111,280  111,280  1,235,075  
其他收入 7,640  5,537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17,677  
收入合計(2) 42,209  93,242  111,731  111,730  111,730  111,730  111,730  111,730  111,730  111,730  111,730  111,730  1,252,752  

減：非融資性支出              
應付款項付現 48,892  39,127  57,695  57,695  57,695  57,695  57,695  57,695  57,695  57,695  57,695  57,695  664,969  
薪資付現 35,533  8,903  12,000  24,564  14,000  14,000  26,500  14,000  14,000  26,500  14,000  14,000  218,0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     -     -     -     -     -     -     -     -     -    192,000  192,000  
其他 7,431  5,110  51,194  11,294  11,294  11,294  11,294  11,294  11,294  11,294  11,294  11,294  165,381  
支出合計(3) 91,856  53,140  120,889  93,553  82,989  82,989  95,489  82,989  82,989  95,489  82,989  274,989  1,240,350  

要求最低現金餘額(4)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所需資金總額(5)=(3)+(4) 391,856  353,140  420,889  393,553  382,989  382,989  395,489  382,989  382,989  395,489  382,989  574,989  1,540,350  
融資前可供支用現金剩餘 
(短絀)(6)=(1)+(2)-(5) 604,138  644,240  635,082  653,259  559,161  1,284,514  1,300,755  1,329,496  1,358,237  1,374,478  1,403,219  1,239,960  666,187  

加：融資淨額              
發行新股  -     -     -     -    696,612   -     -     -     -     -     -     -    696,612   
借款  -     -     -     -     -     -     -     -     -     -     -    96,000  96,000  
支付股利  -     -     -    (122,839)  -     -     -     -     -     -     -     -    (122,839) 
融資合計(7)  -     -     -    (122,839) 696,612   -     -     -     -     -     -    96,000  669,773   

期 末 現 金 餘 額

(8)=(1)+(2)-(3)+(7) 904,138  944,240  935,082  830,420  1,555,773    1,584,514  1,600,755  1,629,496  1,658,237  1,674,478  1,703,219  1,635,960  1,63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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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各月份之現金收支預測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合計 
期初現金餘額(1) 1,635,960  1,628,626  1,659,712  1,618,798  1,462,318  1,493,404  1,452,490  1,471,076  1,502,162  1,461,248  1,479,834  1,510,920  1,635,960  
加：非融資性收入              
應收款項收現 119,624  119,624  119,624  119,624  119,624  119,624  119,624  119,624  119,624  119,624  119,624  119,624  1,435,488  
其他收入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5,400  
收入合計(2) 120,074  120,074  120,074  120,074  120,074  120,074  120,074  120,074  120,074  120,074  120,074  120,074  1,440,888  

減：非融資性支出              
應付款項付現 63,726  63,726  63,726  63,726  63,726  63,726  63,726  63,726  63,726  63,726  63,726  63,726  764,712  
薪資付現 51,380  12,960  12,960  25,460  12,960  12,960  25,460  12,960  12,960  25,460  12,960  12,960  231,44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    144,000   -     -    144,000   -     -    144,000   -     -    144,000  576,000  
其他 12,302  12,302  12,302  52,302  12,302  12,302  12,302  12,302  12,302  12,302  12,302  12,302  187,624  
支出合計(3) 127,408  88,988  232,988  141,488  88,988  232,988  101,488  88,988  232,988  101,488  88,988  232,988  1,759,776  

要求最低現金餘額(4)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所需資金總額(5)=(3)+(4) 427,408  388,988  532,988  441,488  388,988  532,988  401,488  388,988  532,988  401,488  388,988  532,988  2,059,776  
融資前可供支用現金剩餘 
(短絀)(6)=(1)+(2)-(5) 1,328,626  1,359,712  1,246,798  1,297,384  1,193,404  1,080,490  1,171,076  1,202,162  1,089,248  1,179,834  1,210,920  1,098,006  1,017,072  

加：融資淨額              
借款  -     -    72,000   -     -    72,000   -     -    72,000   -     -    72,000  288,000  
償債  -     -     -     -     -     -     -     -     -     -     -    (96,000) (96,000) 
支付股利  -     -     -    (135,066)  -     -     -     -     -     -     -     -    (135,066) 
融資合計(7)  -     -    72,000  (135,066)  -    72,000   -     -    72,000   -     -    (24,000) 56,934  

期末現金餘額

(8)=(1)+(2)-(3)+(7) 1,628,626  1,659,712  1,618,798  1,462,318  1,493,404  1,452,490  1,471,076  1,502,162  1,461,248  1,479,834  1,510,920  1,374,006  1,37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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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公司申報年度及預計未來一年度應收帳款收款與應付帳款付款政策、資本支
出計畫、財務槓桿及負債比率(或自有資產與風險性資產比率)，說明償債或充實
營運資金之原因 

A.應收帳款收款與應付帳款付款政策 

在應收帳款收款政策方面，本公司係根據客戶以往歷史交易情形、營運規

模及營運狀況而給予適當之授信額度及收款條件，而本公司所編製之 113 及
114年度之現金收支預測表，其每月應收款收現數之編製基礎係依據本公司已
往每月之實際收款情形，並參酌 113及 114年度預估營業收入預算、主要客戶
之授信條件，按保守穩健之原則作為推估未來每月應收款項之收現情形，預估

113及 114年度應收帳款之收款政策與 112年度並無明顯差異，故其編製基礎
假設應屬合理。 

在應付帳款付款政策方面，本公司所編製之 113及 114年度現金收支預測
表之各月應付款項及費用付款情形，主要係依本公司之付款政策為參考依據，

並預估未來之付款條件、薪資等費用作為推估未來每月應付款項付現之基礎，

故編製基礎假設應屬合理。 

綜上所述，本公司 113及 114年度現金流量預測表每月應收帳款收現及應
付帳款付現基礎係考量廠商收付款條件、進銷貨需求情形等予以編製，尚無重

大異常。 

B.資本支出計畫 

本公司 113及 114年度之資本支出計畫係依經營策略及營運發展擬定，主
要項目為擴建新廠，113 年 1~2 月之資本支出實際數為 0 千元，113 年 3~12
月及 114年度預估之資本支出為 768,000千元。此資本支出計畫主係因應營運
所需並依據年度計畫需求進行編製，其資金來源預計以自有資金或銀行借款支

應，經評估編製基礎尚屬合理。 

C.財務槓桿及負債比率 

財務槓桿度係衡量公司舉債經營之財務風險，評估利息費用之變動對於營

業利益影響之程度，該項指標數值愈高，表示公司所承擔之財務風險愈大。本

公司 111~112 年度之財務槓桿度皆為 1.00 倍，其數值顯示本公司之財務風險
控管尚屬穩健，惟本公司為持續拓展事業版圖，為能保持正常營運資金所需，

實有必要規劃長期而穩定之資金來源，故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用以充實營運

資金，將有助於降低本公司未來經營風險。 

負債比率係用以衡量公司財務結構與財務風險，本公司 111~112 年度之
負債比率分別為 66.73%及 61.01%，預計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充實營運
資金後，負債比率將可降低至 44.52%，除可降低本公司財務負擔及增加資金
調度之彈性，亦可提升償債能力及改善財務結構，進一步鞏固並加深本公司之

獲利能力，對於強化財務結構及降低營運風險均有正面之助益。 

(3)增資計畫如用於償債，應說明原借款用途及其效益達成情形。若原借款係用以
購買營建用地、支付營建工程款或承攬工程，應就預計自購置該營建用地至營建

個案銷售完竣或承攬工程完竣所需之資金總額、不足資金之來源及各階段資金投

入及工程進度，說明原借款原因，並就認列損益之時點、金額說明預計可能產生

效益及其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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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係用於充實營運資金，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4)現金收支預測表中，未來如有重大資本支出及長期股權投資合計之金額達本次
募資金額百分之六十者，應敘明其必要性、預計資金來源及效益 

經檢視本公司編製之 113年度及 114年度之現金收支預測表，113年 1~2月
為實際數，113年 3~12月及 114年度預計投入之資本支出金額為 768,000千元，
主係計畫用於興建廠房，該資本支出已逾本次募集資金 696,612千元之百分之六
十(417,967千元)。 

本公司業經 112年 11月 7日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向南部科學園
區租地作為建廠所需，本公司擬於 113年 7月起租，預計 115年完竣，預計 116
年開始量產，本次資本支出計畫係興建廠房，該重大資本支出之資金來源、用途

及預計效益說明如下： 

A.資金來源 

本公司 113~114年度預計投入興建工程及購置機器設備合計為 768,000千
元，資金來源係以銀行借款及自有資金支應，另本公司截至 113年 2月之個體
現金餘額為 944,240 千元，且本公司最近三年度個體營業活動淨現金分別為
144,823千元、121,405千元及 515,336千元，此外本公司規劃 113年向銀行申
請建築融資額度 4.8億元，然建築融資採階段性申請動用，本公司預計於動用
年度之次年度還款，其餘以自有資金支應。綜上所述，本公司本次資本支出之

資金來源應屬可行。 

B.資本支出用途 

本公司係屬半導體設備業，主要產品需求來自客戶擴廠擴線之產能提升、

製程升級及良率提升新方案，以及維修技術服務。近年面對全球半導體產能供

不應求，本公司於進入國際半導體大廠供應鏈後，與客戶密切互動，自 110
年起接單情形持續成長，綜合業務及市場面之觀察探知，主要客戶全球擴張計

畫、先進製程對光罩潔淨度要求越趨嚴格、因應廠房自動化及數位轉型及半導

體後段先進封裝延伸應用所帶來之業務機會，及既有廠區之運作侷限，為滿足

本公司中長期業務發展，在永續經營及提供員工良好工作環境之理念下，故興

建自有廠房以供未來營運擴線所需。 

C.預計效益說明 

本公司本次興建廠辦，展現公司永續經營之決心，以提供舒適工作環境為

目標，使員工更有歸屬感及向心力，對公司之營運更有信心進而提升人員之穩

定性及向心力，不僅有助於公司業務之拓展，更預留營運規模更加擴大之後，

人員擴編所需之辦公空間，對公司整體資源之使用有正面之助益。本公司現有

生產之廠房為租賃，且另外租賃倉儲空間，為有效整合廠區並因應營收規模逐

年增加，預期未來廠房建置完成後，可視未來客戶訂單需求逐步擴充產線，隨

著規模經濟效益浮現，將可挹注營收及獲利。 

4.購買營建用地、支付營建工程款或承攬工程者，應詳列預計自購買土地至營建個
案銷售完竣或承攬工程完竣所需之資金總額、不足資金之來源及各階段資金投入

及工程進度，並就認列損益之時點、金額說明預計可能產生效益 

本次辦理現金增資預計用途為充實營運資金，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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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購買未完工程並承受賣方未履行契約者，應列明買方轉讓理由、受讓價格決定依
據及受讓過程對契約相對人權利義務之影響 

本次辦理現金增資預計用途為充實營運資金，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三、本次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情形：不適用。 

四、本次併購發行新股情形：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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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財務概況 

一、最近五年度簡明財務資料 

(一)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1.簡明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合併)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流動資產 

不適用 
(註 2) 

561,900 922,123 1,578,449 1,708,726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 - - 7,54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2,868 12,407 15,421 76,461 
使用權資產 - 3,933 20,668 37,797 
無形資產 56,688 32,588 28,923 29,101 
其他資產 3,574 7,927 11,637 21,086 
資產總額 635,030 978,978 1,655,098 1,880,714 

流動負債 
分配前 489,446 765,862 1,083,569 1,112,712 
分配後 489,446 765,862 1,128,689 尚未分配 

非流動負債 - - 20,960 34,695 

負債總額 
分配前 489,446 765,862 1,104,529 1,147,407 
分配後 489,446 765,862 1,149,649 尚未分配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145,584 213,116 550,569 733,307 
股本 55,200 110,400 225,600 272,976 
資本公積 19,457 19,457 93,495 93,495 

保留盈餘 
分配前 70,927 83,259 231,474 367,221 
分配後 15,727 28,059 138,978 尚未分配 

其他權益 - - - (385) 
庫藏股票 - - - - 
非控制權益 - - - - 

權益總額 
分配前 145,584 213,116 550,569 733,307 
分配後 145,584 213,116 505,449 尚未分配 

註 1：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註 2：本公司於 109年 12月 31日收購昇和精技公司 100%之股權，故 108年度無須編製合

併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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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簡明綜合損益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合併)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營業收入 

不適用 
(註 2) 

477,773 601,932 1,047,953 1,207,145 
營業毛利 156,597 215,994 450,879 585,538 
營業損益 79,781 113,203 242,329 260,034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18) (22,243) 13,029 17,281 
稅前淨利 79,663 90,960 255,358 277,315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79,663 90,960 255,358 277,315 
停業單位損失 - - - - 
本期淨利(損) 63,663 67,532 203,415 228,243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 - - (385)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63,663 67,532 203,415 227,858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63,663 67,532 203,415 228,243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 - - -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63,663 67,532 203,415 227,858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非控制權益 - - - - 
每股盈餘(元)(註 3) 3.18 3.37 9.84 8.36 
註 1：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註 2：本公司於 109年 12月 31日收購昇和精技公司 100%之股權，故 108年度無須編製合併

財務報告。 
註 3：本公司計算每股盈餘時，業已追溯調整無償配股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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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簡明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個體)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流動資產 420,975 506,042 850,074 1,501,318 1,650,36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231 12,868 12,004 15,185 76,391 
使用權資產 561 - 3,933 20,668 37,797 
無形資產 604 431 259 86 1,107 
其他資產 1,363 73,449 62,149 78,785 97,488 
資產總額 425,734 592,790 928,419 1,616,042 1,863,143 

流動負債 
分配前 343,814 447,206 715,303 1,044,513 1,100,255 
分配後 343,814 447,206 715,303 1,089,633 尚未分配 

非流動負債 - - - 20,960 29,581 

負債總額 
分配前 343,814 447,206 715,303 1,065,473 1,129,836 
分配後 343,814 447,206 715,303 1,110,593 尚未分配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81,920 145,584 213,116 550,569 733,307 
股本 34,500 55,200 110,400 225,600 272,976 
資本公積 19,457 19,457 19,457 93,495 93,495 

保留盈餘 
分配前 27,963 70,927 83,259 231,474 367,221 
分配後 7,263 15,727 28,059 138,978 尚未分配 

其他權益 - - - - (385) 
庫藏股票 - - - - - 
非控制權益 - - - - - 

權益總額 
分配前 81,920 145,584 213,116 550,569 733,307 
分配後 81,920 145,584 213,116 504,449 尚未分配 

註：各年度財務資料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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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簡明綜合損益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個體)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營業收入 219,290 477,773 551,551 989,427 1,163,487 
營業毛利 93,105 156,597 187,118 407,216 551,427 
營業損益 33,497 79,781 105,827 225,243 255,87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358) (118) (17,453) 25,808 20,511 
稅前淨利 32,139 79,663 88,374 251,051 276,383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32,139 79,663 88,374 251,051 276,383 
停業單位損失 - - - - - 
本期淨利(損) 25,682 63,663 67,532 203,415 228,243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 - - - (385)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25,682 63,663 67,532 203,415 227,858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25,682 63,663 67,532 203,415 228,243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 - - - -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25,682 63,663 67,532 203,415 227,858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非控制權益 - - - - - 
每股盈餘(註 2)(元) 1.28 3.18 3.37 9.84 8.36 
註 1：各年度財務資料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 2：本公司計算每股盈餘時，業已追溯調整無償配股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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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上述簡明財務報表作一致性比較之重要事項如會計變動、公司合併或營業
部門停工等及其發生對當年度財務報告之影響：無。 

(三)最近五年度簽證會計師姓名及查核意見 

1.最近五年度簽證會計師姓名及查核意見 
年度 會計師事務所 簽證會計師姓名 查核意見 

108年度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宜慧 無保留意見 

109年度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宜慧 無保留意見 

110年度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曾建銘、王攀發 無保留意見 

111年度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曾建銘、王攀發 無保留意見 

112年度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曾建銘、王攀發 無保留意見 

2.最近五年度如有更換會計師之情事者，應列示公司、前任及繼任會計師對更
換原因之說明：因原簽證會計師退休，故 110 年度更換會計師，且因應本公
司擬申請公開發行所需，財務簽證增加第二簽證會計師。 

(四)本國發行人自公開發行後最近連續七年或外國發行人最近連續七年由相同會計
師查核簽證者，應增列說明未更換之原因、目前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暨發行公

司對強化會計師簽證獨立性之具體因應措施：無。 

(五)外國發行人申請股票登錄興櫃者，得僅列示最近二年度之財務資料;外國發行人
申請股票第一上櫃者，得僅列示最近三年度之財務資料：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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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財務分析 

1.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合併) 

年度 
分析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財務 
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不適用 
(註 2) 

77.07 78.23 66.73 61.01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比率(%) 1,131.36 1,717.71 3,706.17 1,004.44 

償債 
能力 

流動比率(%) 114.80 120.40 145.67 153.56 
速動比率(%) 57.93 58.81 84.65 102.36 
利息保障倍數 9,958.88 778.44 1,838.11 379.33 

經營 
能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5.47 8.34 5.79 5.62 
平均收現日數 67 44 64 65 
存貨週轉率(次) 1.39 1.08 1.12 1.04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2.89 2.45 2.43 2.86 
平均銷貨日數 263 338 326 351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週轉率(次) 63.29 47.63 75.32 26.28 

總資產週轉率(次) 0.90 0.75 0.80 0.68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12.00 8.38 15.45 12.94 
權益報酬率(%) 55.97 37.65 53.27 35.56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

比率(%) 144.32 82.39 113.19 101.59 

純益率(%) 13.32 11.22 19.41 18.91 
每股盈餘(註 3)(元) 3.18 3.37 9.84 8.36 

現金 
流量 

現金流量比率(%) 33.41 20.42 13.87 45.38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 
註 4 91.53 93.20 148.40 

現金再投資比率(%) 108.51 70.68 25.70 57.94 

槓桿度 
營運槓桿度 2.17 2.24 1.93 2.08 
財務槓桿度 1.00 1.00 1.00 1.00 

請說明最近二年度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若增減變動未達者可免分析) 
(1)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主要係增加設備所致。 
(2)速動比率：主要係預付費用減少，以及應收帳款收回，使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所致。 
(3)利息保障倍數：主要係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4)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主要係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增加所致。 
(5)權益報酬率：主要係業績成長，淨利增加所致。 
(6)現金流量比率、現金流量允當比率、現金再投資比率：主要係預收貨款增加及應收
帳款收回，營業活動現金流量增加所致。 
註 1：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註 2：本公司於 109年 12月 31日收購昇和精技公司 100%之股權，故 108年度無須編製

合併財務報告。 
註 3：本公司計算每股盈餘時，業已追溯調整無償配股之影響。 
註 4：此財務指標未滿五年度，故無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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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各財務比率計算公式如下 
1.財務結構 

(1)負債占資產比率＝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2)長期資金占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比率＝(權益總額＋非流動負債)／不動產、廠
房及設備淨額。 

2.償債能力 
(1)流動比率＝流動資產／流動負債。 
(2)速動比率＝(流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流動負債。 
(3)利息保障倍數＝所得稅及利息費用前純益／本期利息支出。 

3.經營能力 
(1)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率＝銷貨淨額／各期
平均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2)平均收現日數＝365／應收款項週轉率。 
(3)存貨週轉率＝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4)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率＝銷貨成本／各期
平均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5)平均銷貨日數＝365／存貨週轉率。 
(6)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率＝銷貨淨額／平均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7)總資產週轉率＝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獲利能力 
(1)資產報酬率＝［稅後損益＋利息費用×(１－稅率)］／平均資產總額。 
(2)權益報酬率＝稅後損益／平均權益總額。 
(3)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稅前純益／期末實收資本額。 
(4)純益率＝稅後損益／銷貨淨額。 
(5)每股盈餘＝(稅後淨利－特別股股利)／加權平均已發行股數。 

5.現金流量 
(1)現金流量比率＝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流動負債。 
(2)淨現金流量允當比率＝最近五年度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最近五年度(資本支
出＋存貨增加額＋現金股利)。 

(3)現金再投資比率＝(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現金股利)／(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毛
額＋長期投資＋其他非流動資產＋營運資金)。 

6.槓桿度 
(1)營運槓桿度＝(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營業利益。 
(2)財務槓桿度＝營業利益／(營業利益－利息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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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個體) 

年度 
分析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財務 
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80.76 75.44 77.05 65.93 60.64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比率(%) 3,671.94 1,131.36 1,775.37 3,763.77 998.66 

償債 
能力 

流動比率(%) 122.44 113.16 118.84 143.73 150.00 
速動比率(%) 63.74 53.95 53.79 80.93 98.31 
利息保障倍數 1,461.86 9,958.88 756.33 1,807.12 378.06 

經營 
能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2.75 5.80 9.48 5.88 5.56 
平均收現日數 133 63 39 63 66 
存貨週轉率(次) 0.95 1.43 1.05 1.10 1.03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1.62 2.95 2.38 2.40 2.82 
平均銷貨日數 385 256 348 332 35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週轉率(次) 93.71 63.29 44.35 72.78 25.41 

總資產週轉率(次) 0.71 0.94 0.73 0.78 0.67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8.34 12.50 8.89 16.00 13.15 
權益報酬率(%) 32.89 55.97 37.65 53.27 35.56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

比率(%) 93.16 144.32 80.05 111.28 101.25 

純益率(%) 11.71 13.32 12.24 20.56 19.62 
每股盈餘(註 2)(元) 1.28 3.18 3.37 9.84 8.36 

現金 
流量 

現金流量比率(%) 18.83 36.56 20.25 12.80 46.84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 
註 3 註 3 87.45 87.39 144.37 

現金再投資比率(%) 53.55 108.51 65.47 22.87 59.66 

槓桿度 
營運槓桿度 2.98 2.17 2.10 1.90 1.98 
財務槓桿度 1.00 1.00 1.00 1.00 1.00 

請說明最近二年度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若增減變動未達 20%者可免分析) 
(1)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主要係增加設備所致。 
(2)速動比率：主要係預付費用減少，以及應收帳款收回，使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
所致。 

(3)利息保障倍數：主要係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4)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主要係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增加所致。 
(5)權益報酬率：主要係業績成長，使淨利增加所致。 
(6)現金流量比率、現金流量允當比率、現金再投資比率：主要係預收貨款增加及
應收帳款收回，營業活動現金流量增加所致。 

註 1：各年度財務資料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 2：本公司計算每股盈餘時，業已追溯調整無償配股之影響。 
註 3：此財務指標未滿五年度，故無法計算。 
註 4：各財務比率計算公式如下 

1.財務結構 



 

70 

(1)負債占資產比率＝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2)長期資金占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比率＝(權益總額＋非流動負債)／不動產、廠
房及設備淨額。 

2.償債能力 
(1)流動比率＝流動資產／流動負債。 
(2)速動比率＝(流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流動負債。 
(3)利息保障倍數＝所得稅及利息費用前純益／本期利息支出。 

3.經營能力 
(1)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率＝銷貨淨額／各期
平均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2)平均收現日數＝365／應收款項週轉率。 
(3)存貨週轉率＝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4)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率＝銷貨成本／各期
平均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5)平均銷貨日數＝365／存貨週轉率。 
(6)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率＝銷貨淨額／平均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7)總資產週轉率＝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獲利能力 
(1)資產報酬率＝［稅後損益＋利息費用×(１－稅率)］／平均資產總額。 
(2)權益報酬率＝稅後損益／平均權益總額。 
(3)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稅前純益／期末實收資本額。 
(4)純益率＝稅後損益／銷貨淨額。 
(5)每股盈餘＝(稅後淨利－特別股股利)／加權平均已發行股數。 

5.現金流量 
(1)現金流量比率＝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流動負債。 
(2)淨現金流量允當比率＝最近五年度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最近五年度(資本支
出＋存貨增加額＋現金股利)。 

(3)現金再投資比率＝(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現金股利)／(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毛
額＋長期投資＋其他非流動資產＋營運資金)。 

6.槓桿度 
(1)營運槓桿度＝(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營業利益。 
(2)財務槓桿度＝營業利益／(營業利益－利息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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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會計項目重大變動說明 

最近二年度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之會計項目金額變動達百分之十以上

且金額達當年度資產總額百分之一者，其變化說明如下： 

1.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合併)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會計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增減變動 
說明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現金及約當現金 624,263 37.72 997,697 53.05 373,434 59.82 
主要係業績成長及應收

帳款收回所致。 
應收帳款－非關係人 273,760 16.54 130,760 6.95 (143,000) (52.24) 主要係帳款收回所致。 

預付款項 54,672 3.30 4,040 0.21 (50,632) (92.61) 
主要係預付款項減少所

致。 

合約負債 616,648 37.26 766,588 40.76 149,940 24.32 
主要係預收貨款增加所

致。 

應付帳款－非關係人 277,014 16.74 136,367 7.25 (140,647) (50.77) 
主要係應付帳款到期支

付所致。 

普通股股本 225,600 13.63 272,976 14.51 47,376 21.00 
主要係辦理盈餘轉增資

所致。 

未分配盈餘 213,758 12.92 367,221 19.53 153,463 71.79 
主要係稅後淨利增加所

致。 
銷貨收入 1,047,953 100.00 1,207,145 100.00 159,192 15.19 主要係銷售量增加所致。 
營業毛利 450,879 43.02 585,538 48.51 134,659 29.87 主要係銷售量增加所致。 

管理費用 78,582 7.50 106,510 8.82 27,928 35.54 
主要係營運成長，管理費

用增加所致。 

研究發展費用 75,035 7.16 150,604 12.48 75,569 100.71 
主要係因公司持續投入

研發專案所致。 

本年度淨利 203,415 19.41 228,243 18.91 24,828 12.21 
主要係稅前淨利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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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個體)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會計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增減變動 
說明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現金及約當現金 578,860 35.82 953,785 51.19 374,925 64.77 
主要係業績成長及應收帳

款收回所致。 

應收帳款－非關係人 266,313 16.48 127,563 6.85 (138,750) (52.10) 
主要係應收帳款收回所

致。 

預付款項 54,660 3.38 3,840 0.21 (50,820) (92.97) 
主要係預付款項減少所

致。 

合約負債 589,091 36.45 762,289 40.91 173,198 29.40 
主要係預收貨款增加所

致。 

應付帳款－非關係人 276,811 17.13 135,482 7.27 (141,329) (51.07) 
主要係應付帳款到期支付

所致。 

普通股股本 225,600 13.96 272,976 14.65 47,376 21.00 
主要係辦理盈餘轉增資所

致。 

未分配盈餘 213,758 13.23 367,221 19.71 153,463 71.79 
主要係稅後淨利增加所

致。 
銷貨收入 989,427 100.00 1,163,487 100.00 174,060 17.59 主要係銷售量增加所致。 
營業毛利 407,216 41.16 551,427 47.39 144,211 35.41 主要係銷售量增加所致。 

管理費用 65,300 6.60 97,219 8.36 31,919 48.88 
主要係營運所需，管理費

用增加所致。 

研究發展費用 64,158 6.48 133,402 11.47 69,244 107.93 
主要係因公司持續投入研

發專案所致。 
營業淨利 225,243 22.76 255,872 21.99 30,629 13.60 主要係業績成長所致。 

稅前淨利 251,051 25.37 276,383 23.75 25,332 10.09 
主要係營業淨利增加，以

及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本年度淨利 203,415 20.56 228,243 19.62 24,828 12.21 
主要係稅前淨利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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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報告應記載事項 

(一)發行人申報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時之最近二年度財務報告及會計師查核報告，並
應加列最近一季依法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 

1.111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2.112年度合併財務報告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二)最近二年度發行人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個體財務報告： 

1.111年度財務報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三。 

2.112年度財務報告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四。 

(三)發行人申報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後，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如有最近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告，應併予揭露：無。 

三、財務概況及其他重要事項應記載事項 

(一)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如有發生財務週轉
困難情事，應列明其對公司財務狀況之影響：無此情形。 

(二)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有發生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情事
者，應揭露下列資訊：無。 

(三)期後事項：無。 

(四)其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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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務狀況及經營結果之檢討與分析 

(一)財務狀況分析 

1.最近二年度資產、負債及權益發生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及其影響，若影響重
大者應說明未來因應計畫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差異 
金額 % 

流動資產 1,578,449 1,708,726 130,277 8.25 
採權益法之投資 - 7,543 7,543 100.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5,421 76,461 61,040 395.82 
使用權資產 20,668 37,797 17,129 82.88 
無形資產 28,923 29,101 178 0.62 
其他資產 11,637 21,086 9,449 81.20 
資產總額 1,655,098 1,880,714 225,616 13.63 

流動負債 1,083,569 1,112,712 29,143 2.69 
非流動負債 20,960 34,695 13,735 65.53 
負債總計 1,104,529 1,147,407 42,878 3.88 

股本 225,600 272,976 47,376 21.00 
資本公積 93,495 93,495 - - 
保留盈餘 231,474 367,221 135,747 58.64 
其他權益 - (385) (385) (100.00) 
權益總額 550,569 733,307 182,738 33.19 

最近二年度發生重大變動項目(前後期變動達 20%以上，且絕對變動金額達新臺
幣一千萬元者)之主要原因及其影響： 
(1)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增加：主要係機器設備所致。 
(2)使用權資產增加：主要係新增租賃廠辦所致。 
(3)非流動負債增加：主要係新增租賃廠辦所致。 
(4)股本增加：主要係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所致。 
(5)保留盈餘增加：主要係稅後淨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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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績效分析 

1.最近二年度營業收入、營業純益及稅前純益發生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及其影響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差異 
金額 比率(%) 

營業收入 1,047,953 1,207,145 159,192 15.19 
營業成本 597,074 621,607 24,533 4.11 
營業毛利 450,879 585,538 134,659 29.87 
營業費用 208,550 325,504 116,954 56.08 
營業利益 242,329 260,034 17,705 7.3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3,029 17,281 4,252 32.63 
稅前淨利 255,358 277,315 21,957 8.60 
所得稅費用 51,943 49,072 (2,871) (5.53) 
本期淨利 203,415 228,243 24,828 12.21 
最近二年度營業收入、營業純益及稅前純益重大變動(前後期變動達 20%以上，
且絕對變動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者)之主要原因： 
(1)營業毛利增加：主要係銷貨量增加，使營業毛利增加所致。 
(2)營業費用增加：主要係營運成長，研究發展費用及管理費用增加所致。 

2.預期銷售數量與其依據，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計畫 

本公司銷售數量係依據本公司年度銷售目標、市場需求狀況與發展趨勢

及客戶營運概況等因素，並參酌本公司目前接單情形之合理編制，預估本公

司業績呈穩定成長趨勢，對財務業務狀況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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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金流量 

1.最近年度(112年度)現金流量變動之分析說明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增(減)變動 
金額 % 

營業活動 137,802 504,980 367,178 266.45 
投資活動 (25,221) (75,730) (50,509) (200.27) 
籌資活動 126,426 (53,285) (179,711) (142.15) 
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1)營業活動流入增加：主要係應收帳款收回增加及預付款減少所致。 
(2)投資活動流出增加：主要係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增加所致。 
(3)籌資活動流出增加：主要係上期辦理現金增資及本期發放現金股利所致。 

2.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畫： 

本公司無現金不足額之情形，尚無資金流動性不足之虞。 

3.未來一年(113年度)現金流動性分析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初現金餘額

(1) 

預計全年來 
自營業活動 
淨現金流量 

(2) 

預計全年來 
自投資活動 
淨現金流量 

(3) 

預計全年來 
自籌資活動 
淨現金流量 

(4) 

預計現金 
剩餘(不足)數額 
(1)+(2)+(3)+(4) 

現金餘絀 
之因應措施 
投資 
計畫 

融資 
計畫 

997,697 32,011 (37,865) 303,681 1,295,524 無 無 

未來一年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1)營業活動：主要係預估業績持續成長，購料支出、人力成本等相應增加。 
(2)投資活動：主要係建廠相關費用增加。 
(3)籌資活動：主要係辦理金增資所致。 

(四)最近年度(112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無。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其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畫及未來一年投資計畫 

1.轉投資政策 

本公司轉投資政策係基於永續經營及營運成長性考量，對本業發展或拓

展業務範圍有利之事業，並訂有「投資循環」及「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為本公司進行轉投資事業之依據，以掌握相關財務業務狀況。 

 

 



 

77 

2.最近年度轉投資事業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改善計畫 

單位：新臺幣千元 

轉投資 
事業 主要營業項目 

112年度認列 
之投資損益 

獲利或虧損 
之主要原因 

改善

計畫 

昇和精技 
(股)公司 

半導體製程用物理氣相沈

積設備(PVD 設備)及相關
零組件之製造及銷售。 

2,733 經營穩定 無 

Gudeng Inc. 經營各種電子零組件業務 (32) 經營穩定 無 

3.未來一年投資計畫：無。 

(六)其他重要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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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特別記載事項 
一、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 

(一)最近三年度會計師提出之內部控制改進建議：無。 

(二)最近三年度內部稽核發現重大缺失之改善情形：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於執行稽核過
程中，並無發現足以影響本公司營運之重大缺失。 

(三)內部控制聲明書：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附件五。 

(四)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者，應列明其原因、會計師審查意見、公司改善措施
及缺失事項改善情形：本公司為股票初次申請上櫃，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

未有缺失事項，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附件六。 

二、委託經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進行評等者，應揭露該信用評等

機構所出具之評等報告：不適用。 

三、證券承銷商評估總結意見：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附件七。 

四、律師法律意見書：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附件八。 

五、由發行人填寫並經會計師複核之案件檢查表彙總意見：不適用。 

六、前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於申報生效(申請核准)時經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通知應自行改
進事項之改進情形：不適用。 

七、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於申報生效時經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通知應補充揭

露之事項：無。 

八、公司初次上市、上櫃或前次及最近三年度申報(請)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時，於公開說明
書中揭露之聲明書或承諾事項及其目前執行情形：無。 

九、最近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其主要內容：無。 

十、最近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公司及其內部人員依法被處罰，或公司對其內部

人員違反內部控制制度規定之處罰，其處罰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

者，應列明其處罰內容、主要缺失與改善情形：無。 

十一、證券承銷商、發行人及其董事、監察人、總經理、財務或會計主管以及與本次申報募

集發行有價證券案件有關之經理人等人出具不得退還或收取承銷相關費用之聲明書：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附件九。 

十二、發行人辦理現金增資或募集具股權性質之公司債，並採詢價圈購對外公開承銷之案件，

證券承銷商及發行人等出具不得配售予關係人及內部人等對象之聲明書：不適用。 

十三、本國發行人自行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作成之內部控制聲明書及委託會計師進行專案審查

取具之報告書：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附件六。 

十四、發行人及其聯屬公司各出具之財務業務往來無非常規交易情事之書面承諾，及其重要

業務之政策：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附件十。 

十五、發行人是否有與其他公司共同使用申請貸款額度：無。 

十六、發行人有無因非正當理由仍有大量資金貸與他人：無。 

十七、發行人申請公司債上櫃者，應說明公司債本金及利息償還之資金來源，暨發行標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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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金融機構之信用評等等級、評等理由及評等展望等信用評等結果：不適用。 

十八、發行人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審查準則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或外國審

查準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情事者，應將該重大未改善之非常規交易詳細內容及處理

情形充分揭露，並提報股東會：無。 

十九、充分揭露發行人與推薦證券商共同訂定承銷價格之依據及方式：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

附件十八。 

二十、發行人分別以承銷價格及於興櫃市場掛牌之最近一個月平均股價為衡量依據，設算其

已發行但股份基礎給付交易最終確定日尚未屆至且採內含價值法之員工認股權憑證，

於股票上櫃後所產生之費用對財務報表可能之影響：本公司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

止，並未有已發行但股份基礎給付交易最終確定日尚未屆至且採內含價值法之員工認

股權憑證，故不適用。 

二一、其他基於有關規定應出具之書面承諾或聲明：誠信聲明書請參閱附件十二。 

二二、發行人視所營事業性質，委請在技術、業務、財務等各方面具備專業知識及豐富經驗

之專家，就發行人目前營運狀況及本次發行有價證券後之未來發展，進行比較分析並

出具意見者，應揭露該等專家之評估意見：不適用。 

二三、其他必要補充說明事項： 

(一)有關貴公司對業績變化合理性及未來發展性之說明，暨推薦證券商之評估意見。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家碩公司)主要從事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之

研發、製造及銷售，其最近二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業績變化情形如下表，有關
家碩公司業績變化之合理性及未來發展性為何？家碩公司說明及推薦證券商出具

評估意見如后：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前三季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營業收入(淨額) 601,932  100.00 1,047,953 100.00 1,016,063 100.00 
營業成本 (385,938) (64.12) (597,074) (56.98) (523,859) (51.56) 
營業毛利 215,994 35.88 450,879 43.02 492,204 48.44 
營業費用 (102,791) (17.08) (208,550) (19.90) (259,221) (25.51) 
營業利益 113,203 18.80 242,329 23.13 232,983 22.9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22,243) (3.69) 13,029 1.24 34,667 3.41 
稅前淨利 90,960 15.11 255,358 24.37 267,650 26.34 
所得稅費用 (23,428) (3.89) (51,943) (4.96) (51,702) (5.09) 
稅後純益 67,532 11.22 203,415 19.41 215,948 21.25 
期末資本額 110,400 225,600 272,976 
每股稅後

純益(元) 
追溯前(註 1) 5.77 11.06 7.54 
追溯後(註 2) 3.18 9.13 7.54 

資料來源：申請公司各期間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註 1：係以當年度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計算之稀釋每股稅後純益 
註 2：係以申請年度最近期財報為基準往前追溯調整之稀釋每股稅後純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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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說明： 

1.本公司所屬行業之產業概況及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1)本公司所屬行業之產業概況 

光罩係積體電路製造過程中使用的必要材料，其主要用途在於將積體電路

之各種電路設計圖形轉化為晶圓製造廠大量生產所需的介面模具，扮演電路設

計被轉印到晶圓上之重要角色。隨半導體製程持續精進，更精細的電路圖案需

要更多層的光罩來協助生產，半導體代工廠所需保存的光罩持續增加，且為增

加微影製程之良率，須持續清潔光罩上之 HAZE(霧狀汙染物)及微塵等，本公
司主要係開發及製造光罩相關之機器設備，包含光罩儲存櫃、光罩清洗機、

EIP 檢查機及光罩交換機等，以協助客戶保存及確保製程中之光罩為潔淨狀
態；另本公司之子公司昇和精技目前主係提供 PVD(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物理氣相沉積技術)真空鍍膜機台改造服務(110年度~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
占整體合併營收比重分別為 8.37%、5.52%及 4.31%)。茲就半導體產業及半導
體設備產業概況說明如下： 

A.半導體產業概況 

根據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組織(World Semiconductor Trade Statistics, 
WSTS)統計資料指出，111年全球半導體銷售值為 5,741億美元，相較於 110
年銷售值僅微幅成長 3.3%，主係 111 年受到俄烏戰爭、通貨膨脹、央行升
息、終端消費萎縮、總體經濟下修等因素影響，成長力道明顯趨緩。112年
第一季因持續受到通膨及終端市場需求低迷影響，全球半導體市場銷售值

1,195億美元，較 111年第四季衰退 8.7%，112年第二季因庫存持續去化中，
全球半導體市場銷售值為 1,245 億美元，雖整體終端需求復甦力道不如預
期，惟較上季成長 4.2%。 

臺灣是全球主要半導體生產基地之一，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Market Intelligence & Consulting Institute, MIC)統計資料指出，111年臺灣半
導體產值為新臺幣 4.408兆元，年成長 18.6%，成長率優於全球半導體產業。
112 年全球半導體產業面臨庫存調整期拉長、IC 設計與記憶體產業需求下
滑、美中科技戰未停歇等情事，臺灣半導體預估產值為 3.77 兆元，衰退
14.4%。展望 113 年，預期各次產業(如：IC 設計、晶圓代工、記憶體/IDM
及 IC 封測)將有一至二成的成長幅度，故預估產值將達 4.29 兆元，成長
13.7%，其中晶圓代工仍為主要動能，特別是先進製程部分。 

B.半導體設備產業 

半導體設備是半導體產業的核心，設備品質和性能對半導體元件良率有

很大的影響，由於半導體產業的快速發展，相關設備市場需求持續成長，例

如：增設生產線、擴產擴廠，因此半導體設備廠商亦隨產業發展同步成長。

根據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conductor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Interna-
tional, SEMI)公布之 112年第三季《全球晶圓廠預測報告》，受到晶片需求
疲軟及消費性產品、行動裝置庫存增加影響，112年第三季全球半導體設備
出貨金額 256億美元，較第二季 258億美元減少 1%，較去年同期 288億美
元減少 11%，並預估全球晶圓廠設備支出總額將先蹲後跳，112年從 111年
的歷史高點 995億美元，下滑 15%至 840億美元，113年隨著半導體庫存調
整結束及高效能運算、記憶體等需求增加，有助晶圓廠設備支出復甦，將回

升 15%，達到 97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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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半導體產業仍充滿潛力和長期發展趨勢，包含：(1)智慧型
裝置(如智慧型手機、智慧型家電、智慧型醫療等)普及；(2)新能源車：電動
車能源政策推動電動車發展；(3)物聯網：物聯網技術的發展將需要大量的
半導體元件支持產品間傳輸功能；(4)雲端裝置：雲端計算和大數據將需要
大量的半導體元件；(5)新型技術：例如人工智慧、機器學習、量子電腦等
新型技術的發展，將有助於擴大半導體應用面，為半導體產業帶來新的商機。 

(2)本公司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料來源：本公司提供 

本公司主要產品光罩儲存櫃，及光罩清洗、交換及檢查等設備，係屬半導

體微影製程中所衍生之周邊設備，目的為協助維持光罩之潔淨程度，非直接應

用於微影製程之主製程設備，故本公司相關設備非屬客戶需周期性採購更替之

設備，需求主要來自於客戶新建廠房或擬提升現有廠房之光罩潔淨程度所產

生，其中儲存櫃可能視客戶廠房空間規劃有不同數量及規格之需求，光罩清

洗、交換及檢查等設備則依各廠區晶圓產量而不同配置相關設備。 

產品 

項目 
重 要 用 途 及 功 能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前三季 
營收淨額 % 營收淨額 % 營收淨額 % 

EUV相

關光罩

機器設

備 

應用於 EUV(7奈米以下先進製程)及

高階製程(DUV)光罩之相關半導體設

備，主係半導體微影製程中所使用之

光罩價格高昂，產生降低人工作業以

減少失誤之需求，及對潔淨度要求提

升，故為維護 EUV光罩潔淨且延長

光罩使用壽命，本公司提供包含光罩

儲存櫃、光罩清洗機、光罩交換機及

EIP 檢查機等設備，以滿足自動化的

光罩潔淨需求。 

其中光罩儲存櫃主要功能為透過持續

充氣保持光罩潔淨度；光罩清洗機可

清除光罩表面微塵(Particle)或其他汙

染物，使光罩迅速恢復可生產狀態；

光罩交換機主要係為使光罩於儲存櫃

及產線間交換時保持潔淨度且自動

化，降低人為疏失且達維持光罩一定

潔淨度之需求；EIP 檢查機主要係在

光罩要放進光罩盒(EUV Pod)前，檢

查 EUV光罩盒內盒(EUV Inner Pod )

是否為潔淨狀態，以避免光罩受污染。 

345,857 57.46 539,223 51.45 359,380 35.37 

高階相

關光罩

機器設

備 

158,199 26.28 375,577 35.84 536,955 52.85 

其他 

包含 PVD設備改造、本公司銷售之設

備維修、售後服務及相關零組件銷售

等產生之收入。 

97,876 16.26 133,153 12.71 119,728 11.78 

合    計 601,932 100.00 1,047,953 100.00 1,016,06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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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二年度及申請年度業績變化原因及其合理性分析 

(1)列示最近二年度及申請年度各主要產品別業績及毛利率變動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產品 

110年度 111年度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營業毛利 毛利率(%)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營業毛利 毛利率(%) 

EUV相關光

罩機器設備 
345,857 239,100 106,757 30.87 539,223 357,493 181,730 33.70 

高階相關光

罩機器設備 
158,199 102,294 55,905 35.34 375,577 198,642 176,935 47.11 

其他 97,876 44,544 53,332 54.49 133,153 40,939 92,214 69.25 

合計 601,932 385,938 215,994 35.88 1,047,953 597,074 450,879 43.02 

資料來源：本公司提供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產品 

111年前三季 112年前三季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營業毛利 毛利率(%)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營業毛利 毛利率(%) 

EUV相關光

罩機器設備 
401,872 275,690 126,182 31.40 359,380 212,295 147,085 40.93 

高階相關光

罩機器設備 
153,011 87,316  65,695 42.93 536,955 277,776 259,179 48.27 

其他 114,968 34,523 80,445 69.97 119,728 33,788 85,940 71.78 

合計 669,851 397,529 272,322 40.65 1,016,063 523,859 492,204 48.44 

資料來源：本公司提供 

A.營業收入 

本公司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之營業收入分別為 477,773千元、
601,932 千元、1,047,953 千元及 1,016,063 千元；營業收入變動率分別為
25.99%、74.10%及 51.68%，110 年度營業收入較 109 年度營業收入增加
124,159千元，成長 25.99%，主係 110年新冠(COVID-19)疫情使各國對半導
體供應鏈中斷產生疑慮，加上遠距生活型態加速數位轉型，全球對半導體的

需求超過供給，為因應晶片需求攀升，晶圓製造廠持續擴廠，加上為提供晶

片效能，各廠持續開發先進製程，故本公司 110年度來自 EUV光罩相關機
器設備之營業收入較 109年度增加 80,119千元，另本公司於 109年底收購
子公司昇和精技，110 年度來自於子公司 PVD 真空鍍膜機台改造服務營業
收入增加 50,381千元所致；111年度營業收入較 110年度大幅增加 446,021
千元，成長 74.10%，主係全球半導體產業大舉投入擴廠，對本公司產品需
求增加所致，其中因 A集團部分廠區訂單委由 B集團統籌下單，故對 B集
團之營業收入較 110年度增加 402,764千元，另本公司為 G集團開發客製化
設備，因持續獲其訂單並陸續驗收設備，故 111 年度對 G 集團之營業收入
較 110 年度增加 82,663 千元；112 年前三季營業收入較 111 年前三季增加
346,212 千元，成長 51.68%，主係配合 A 集團擴廠計畫及產品持續受到 G
集團青睞，使對A集團及G集團之營業收入分別較111年前三季增加114,114
千元及 209,10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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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UV相關光罩機器設備 

本公司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主要包含 EUV光罩儲存櫃、EUV光
罩清洗機、EUV 光罩檢測機等客製化功能性機器設備，主係應用於極紫
外光(Extreme Ultraviolet，EUV)微影製程所使用之光罩。本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 EUV 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之營業收入分別為 345,857
千元、539,223千元及 359,380千元，其占整體營業收入淨額之比率分別
為 57.46%、51.45%及 35.37%。111 年度銷售 EUV 光罩相關設備金額較
110年度增加 193,366千元，主係因應 A集團持續擴產，對於大型之 EUV
光罩相關設備需求增加，雖銷售之設備數量無顯著成長，惟平均單價較

高之大型設備銷售占比上升所致；112年前三季銷售金額較 111年同期減
少 42,492千元，主係 112年前三季雖 EUV光罩相關設備銷售數量成長，
惟平均單價較低之小型 EUV光罩相關設備銷售占比增加，使 112年前三
季之 EUV光罩相關設備銷售金額較去年同期下降。 

(B)高階相關光罩機器設備 

本公司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主要包含高階光罩儲存櫃、高階光罩

清洗機及高階光罩交換機等客製化功能性設備，主係應用於深紫外光 
(Deep Ultraviolet，DUV)微影製程所使用之光罩，提供高階光罩微污染防
制之解決方案。本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高階光罩相關設備
之營業收入分別為 158,199 千元、375,577 千元及 536,955 千元，占整體
營業收入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26.28%、35.84%及 52.85%。111年度銷售高
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金額較 110 年度增加 217,378 千元，主係因應 A 集
團擴廠之設備需求，使高階光罩相關設備之營收增加 125,544千元，另本
公司積極協助 G 集團及開發其產線所須之客製化設備，使高階光罩相關
設備之營收增加 54,271 千元；112 年前三季銷售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金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383,944千元，主係客製化產品持續受 G集團青睞，
大量採購運用至其不同廠區，使本公司 112年前三季對 G集團高階光罩
相關機器設備之營業收入較 111 年同期增加 193,835 千元，另配合 A 集
團擴廠計劃，本公司 112年前三季對 A集團高階光罩相關設備之營業收
入較 111年同期增加 69,403千元。 

(C)其他 

本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其他之營業收入分別為 97,876
千元、133,153千元及 119,728千元，占整體營業收入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16.26%、12.71%及 11.78%。本公司其他收入主要來自 PVD 機台客製化
改造，及隨本公司機台銷售衍生之設備維修、備品零組件銷售等產生之

收入，其中 PVD 機台客製化改造服務係因 PVD 設備價格昂貴，客戶主
要採更換零件或是系統更新，使設備可持續使用並降低升級成本，由本

公司之子公司昇和精技依客戶需求，協助其於現有設備上新增、更換零

組件或是改良設備功能。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其他收入中由昇和
精技提供 PVD設備改造服務產生之收入分別為 50,381千元、58,526千元
及 41,477千元，111年度較 110年度成長 8,144千元，主係因 J公司終端
客戶對於 PVD設備改造需求增加所致；112年前三季則較去年同期減少
14,252 千元，主係光電產業整體需求疲軟，客戶對設備升級暫緩所致；
另本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來自維修及機台設備零組件買賣
之營業收入分別為 47,495千元、74,627千元及 78,251千元，呈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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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係隨本公司機台設備銷售數量持續增加，所衍生之維修服務、機台改

造、零組件買賣等相關收入持續增加所致。 

B.營業成本、營業毛利及毛利率 

本公司營業成本主要為原料、直接人工及製造費用，原料包含電料、金

屬加工件及電控、管路組件占產品成本比重平均約 80~85%，原料主要為內
購。 

(A)EUV相關光罩機器設備 

本公司 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之毛利
率分別為 30.87%、33.70%及 40.93%。本公司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包
含大型光罩儲存櫃、小型光罩儲存櫃、EIP 檢查機及光罩清洗機等，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 EUV 大型光罩儲存櫃產生之營業收入占
EUV相關光罩機器設備營業收入比重均達 8成以上。本公司 110~111年
度及 112年前三季 EUV光罩相關設備之毛利率逐年增加，主係 A集團為
縮短裝機時程及提高設備生產效率，自 110年起部分廠區之 EUV大型光
罩儲存櫃設備改委託 B 集團進行下單並進行整體規劃，本公司因設備規
格持續進階等因素，使本公司 EUV大型光罩儲存櫃毛利率由 110年度之
29.42%成長至 111年度之 33.55%，112年前三季再成長為 40.7%。 

(B)高階相關光罩機器設備 

本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高階光罩相關設備之毛利率分
別為 35.34%、47.11%及 48.27%。本公司高階光罩相關設備包含大型高階
光罩儲存櫃、小型高階光罩儲存櫃、光罩清洗機及光罩交換機等。111年
度及 112 年前三季小型光罩儲存櫃及清洗機及交換機等平均毛利較高之
設備銷售占比及數量均較前期增加，其中以 G 集團為主要銷售客戶，其
交易幣別為美元，近年因美國實施貨幣緊縮政策及美國持續升息，使平

均美元兌新臺幣匯率由 110年 27.42元、111年 29.04元升值至 112前三
季的 30.45 元，進而提高 G 集團之小型光罩儲存櫃毛利率，致 111 年度
及 112年前三季整體高階光罩相關設備之毛利率均較前期成長。 

(C)其他 

本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來自其他之毛利率分別為
54.49%、69.25%及 71.78%。110年度其他收入毛利率偏低僅 54.49%，主
係本公司 109年底收購子公司昇和精技，其存貨公允價值較帳面價值高，
產生股權淨值差異 5,795千元，因該存貨已於 110年度出售，故相關股權
淨值差異於 110年度攤銷完畢，致 110年度成本增加 5,795千元。111年
度來自其他之毛利率上升 14.76%，主係 111 年度本公司新增較多來自 J
公司 PVD機器設備改造之需求，此類服務毛利率較高，故使營業毛利及
毛利率均較前一年度增加；112年前三季來自其他收入之毛利率較 111年
同期上升 1.81%，與 111年同期相較變動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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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銷售對象變化分析 
最近二年度及申請年度前十大客戶變動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料來源：本公司提供 

本公司主要設備產品主係應用於極紫外光(EUV)、深紫外光(DUV)等製程
所需之光罩傳載解決方案，並包含有檢查、交換、存取與儲存、充氣及清潔等

功能，故銷售產品區分為 EUV 光罩設備、高階光罩設備及其他。110~111 年
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 601,932 千元、1,047,953 千元及
1,016,063 千元，呈現逐年成長趨勢，主係本公司積極維繫與客戶穩定合作之
關係，並於近年來開發新產品應用及拓展新客戶所致。 

茲將本公司之前十大銷售對象之變化情形說明如下： 

A.終端客戶為 A集團 

(A) A集團 

A集團成立於民國 76年，總部位於臺灣新竹市，為全球最主要之專
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公司，主要產品為先進製程之邏輯積體電路(Logic 
IC)及特定應用積體電路(ASIC)，其產品廣泛應用於各個終端市場，包含
高效能運算、智慧型手機、物聯網車用電子與消費性電子產品等領域。 

本公司與 A 集團交易始於 105 年，對 A 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 EUV
及高階光罩儲存櫃、清洗機等功能性設備、機器設備相關耗材及維修服

務等。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407,577千元、
258,304 千元及 236,614 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67.71%、24.65%及
23.29%。雖過去二年度隨著疫情造成的區域封鎖、區域衝突及地緣政治
的緊張局勢，嚴重擾亂全球供應鏈，惟來自 5G、高效能運算(HPC)和人
工智慧(AI)等相關應用產業之發展趨勢，仍使長期半導體需求結構呈現持
續增長；A 集團在配合其客戶長期需求之情況下，持續規劃產能及全球
生產版圖，並由本公司負責提供其所需之設備，故 A 集團最近二年度及
112 年截至第三季止均為本公司之前三大銷售客戶，另自 110 年度起 A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前三季 

名稱 金額 % 名稱 金額 % 名稱 金額 % 

1 A 集團 407,577 67.71 B 集團 461,443 44.03 B 集團 308,339 30.35 

2 B 集團 58,679 9.75 A 集團 258,304 24.65 G 集團 243,520 23.97 

3 J公司 45,310 7.53 G 集團 105,358 10.05 A 集團 236,614 23.29 

4 K 集團 26,506 4.40 J公司 51,620 4.93 K 集團 67,289 6.62 

5 G 集團 22,695 3.77 M 集團 49,002 4.68 J公司 35,224 3.47 

6 E 集團 11,060 1.84 K 集團 22,561 2.15 H公司 34,269 3.37 

7 F 集團 6,439 1.07 N 集團 17,662 1.69 P公司 20,955 2.06 

8 L公司 5,439 0.90 O公司 15,769 1.50 O公司 17,571 1.73 

9 M 集團 4,772 0.79 D 集團 14,852 1.42 F 集團 16,541 1.63 

10 Brooks 集團 2,733 0.45 L公司 11,997 1.14 E 集團 16,037 1.58 

小計 591,210 98.21 小計 1,008,568 96.24 小計 996,359 98.07 

其他 10,722 1.79 其他 39,385 3.76 其他 19,704 1.93 

總計 601,932 100.00 總計 1,047,953 100.00 總計 1,016,06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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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為縮短裝機時程及提高設備生產效率，部分廠區設備委託 B 集團進
行下單並規劃，故相關設備訂單係轉由 B集團下單，致本公司對 A集團
之直接銷售金額減少。 

(B) B集團 

B 集團成立於民國 26 年，總部位於日本大阪，於民國 73 年即深耕
台灣。B 集團為自動搬運系統產業界之領導廠商，主要生產高科技產業
無塵室之自動化倉儲運送機械設備，如工廠自動化物流搬送系統、無塵

室工廠自動化系統等。 

本公司與 B 集團交易始於 106 年，對 B 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 EUV
及高階光罩充氣儲存櫃及設備盤面模組。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
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58,679千元、461,443千元及 308,339千元，銷售比重
分別為 9.75%、44.03%及 30.35%。本公司最近二年度及 112年度截至第
三季止對 B 集團銷售金額呈現逐年上升，主係自 110 年度起，A 集團為
縮短裝機時程及提高設備生產效率，將部分廠區設備之規劃委由 B 集團
統籌，故本公司對 B集團之銷售金額顯著增加。目前本公司對 B集團所
銷售之設備主係為 A集團所需，致 B集團最近二年度及 112年截至第三
季止皆為本公司之前十大銷售客戶。 

(C) M集團 

M集團成立於民國 24年，為日本代表性機械設備商之一，主要從事
纖維機械、工作機械、板金加工機械、自動化物流系統、無塵室搬送系

統相關設備之銷售及售後服務。 

本公司與M集團交易始於 106年，對M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
罩充氣儲存櫃及設備封板壓條模組等。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
銷售金額分別為 4,772千元、49,002千元及 6,463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0.79%、4.68%及 0.64%。111 年度本公司對 M 集團銷售金額上升，係因
物聯網、5G應用及電動車對半導體的需求不斷增加，且 A集團部分廠區
為縮短裝機時程及提高效率，指定由M集團進行下單並進行設備整合，
使 M 集團 110~111 年度皆為本公司及子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112 年前
三季因M集團來自 A集團之訂單減少，故M集團退出前十大銷售客戶。 

B.終端客戶為 N集團 

(A) N集團 

N集團成立於民國 98年，總部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為世界前五
大專業晶圓代工廠，提供客戶 IC製造服務，生產一系列半導體產品，主
要應用包含智慧型手機、電動車、資料中心及物聯網等應用領域，在美

國、德國、新加坡均有設立晶圓廠。 

本公司與 N集團交易始於 106年，對 N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
罩清洗機、機台改造服務及設備相關耗材。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
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1,996千元、17,662千元及 7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0.33%、1.69%及 0.00%。111 年度本公司對 N 集團銷售金額上升，主要
係全球終端數位電子產品及半導體需求增加使晶圓產量上升，N 集團於
110 年擴建廠區，並向本公司採購一台光罩清洗機，以因應晶片生產需
求，111年度於廠房基礎建設完成後，相關晶圓製程所需設備陸續進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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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110 年度主係銷售設備相關耗材，故 N 集團僅 111 年度為本公司之
銷貨前十大客戶，另自 112 年度起考量銷售區域服務便利之因素，N 集
團係委託 P 公司進行設備組裝，故相關設備訂單轉由 P 公司向本公司下
單。 

(B) P公司 

P公司成立於民國 74年，總部位於新加坡，主要經營微污染控制工
程服務，提供無塵室和無塵空氣設備之設計及製造、無塵室性能測試及

認證、微污染儀器的銷售、校準及維修等，本公司與 P公司交易始於 106
年。 

本公司對 P 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清洗機及機器設備相關耗
材等。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93千元、47千
元及 20,955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0.02%、0.00%及 2.06%。110~111年
度之交易主要為設備相關零組件需求及維修服務等，112年前三季主係因
應 N 集團建廠之需求，對於本公司之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採購增加，並
由 P 公司向本公司採購及負責機台後續組裝等相關服務，故於 112 年前
三季為本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 

C.其他 

(A) J公司 

J 公司成立於民國 94 年，位於臺灣臺南市，主要經營半導體及顯示
器相關設備及材料之製造及銷售，包含 FPD顯示技術相關設備及半導體
顯示設備之技術服務，為本公司於 109年 12月 31日收購 100%子公司昇
和精技之原主要客戶，故本公司與 J公司交易始於 110年。 

本公司對 J公司主要提供物理氣相沉積(PVD)系統改造及材料更換等
客製化服務。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45,310
千元、51,620 千元及 35,224 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7.53%、4.93%及
3.47%。本公司對 J 公司銷售金額呈現逐年上升，主係本公司於 PVD 真
空設備設計與改造擁有多年經驗，並可提供客戶客製化之設備關鍵技術

及材料更新及改造，故本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持續獲得 J
公司之訂單挹注並為本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 

(B) K集團 

K集團成立於民國 69年，總部位於臺灣新竹市，主要經營積體電路
及半導體相關零組件，包含邏輯/混合信號、嵌入式高壓解決方案及嵌入
式非揮發性記憶體等。本公司與 K集團交易始於 109年，對 K集團主要
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充氣儲存櫃及機器設備相關耗材等。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26,506千元、22,561千元及 67,289千
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4.40%、2.15%及 6.62%。本公司 110~111年度對 K
集團銷售金額變動不大，各有一台高階光罩儲存櫃完成驗收認列收入，

另因 112年前三季 K集團擴充廠區產能，陸續有 3台光罩清洗機及 1台
高階光罩儲存櫃完成驗收認列收入，故使 K集團 110~111年度及 112年
前三季皆為本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 

(C) G集團 

G集團成立於民國 57年，總部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主要經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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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為中央處理器(CPU)、伺服器及其相關解決方案之設計、製造、銷售及
服務，產品應用包含邊緣計算、5G、雲端服務、AI和自動駕駛等新興領
域。本公司與 G集團交易始於 106年，對 G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
罩儲存櫃、全自動 EIP表面檢查機及其他小型設備輔助器具等。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22,695 千元、105,358 千元及
243,520 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3.77%、10.05%及 23.97%。本公司對 G
集團銷售金額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主係因 G 集團分別於美國、歐盟地
區及以色列等地區興建半導體晶圓廠並投入研發、設計及製造，對半導

體設備需求增加。因本公司為 G 集團開發客製化機器設備，機器設備之
妥善率受到 G集團肯定，故本公司持續獲得訂單挹注，使 G集團 110~111
年及 112年前三季皆為本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D) E集團 

E集團成立於民國 89年，總部位於中國上海市，為中國境內主要的
積體電路晶圓代工廠之一，主要經營業務為 8吋及 12吋晶圓代工與技術
服務，其產品應用於智慧型手機、智能家電及消費性電子等領域。本公

司與 E集團交易始於 109年，對 E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清洗機、
機台改造及設備相關耗材等。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
分別為 11,060千元、4,168千元及 16,037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1.84%、
0.40%及 1.58%。為因應全球對於半導體需求大增，且中國政府持續支持
半導體產業發展，110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 E集團持續擴充產能及對各廠
產品製程優化，對半導體機台設備需求增加，故 110 年度及 112 年前三
季成為銷貨前十大客戶；111年度之銷售產品主係設備改造及相關耗材，
使本公司對其營業收入下降並未列入銷貨前十大之列。 

(E) F集團 

F集團成立於民國 67年，總部位於美國愛達荷州，為全球記憶體解
決方案之領導廠商，主要經營業務為記憶體及儲存裝置之設計、開發及

製造等，包含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DRAM)、NAND 快閃記憶體、NOR
快閃記憶體及儲存產品等。本公司與 F集團交易始於 106年，對 F集團
主要銷售產品為 EUV及高階光罩儲存櫃、光罩清洗機、設備維護服務及
機器設備相關耗材等。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6,439千元、5,816千元及 16,541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1.07%、0.55%及
1.63%。隨各家 DRAM廠將製程推進至 EUV製程，為因應技術升級及擴
增無塵室空間，F集團於 108年宣布擴建晶圓廠，隨製程演進對於半導體
設備需求大幅增加，故分別於 110 年度及 112 年度向本公司採購光罩相
關半導體設備，故 110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成為銷貨前十大客戶；111年
度主要交易產品為小型半導體相關機器設備、設備維護服務及機器設備

相關零組件等，故使得本公司對其營業收入下降並未列入前十大銷售客

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F) L公司 

L 公司成立於民國 104 年，位於安徽省合肥市，主要經營晶圓代工
服務，包含液晶面板、手機等消費電子相關之晶片，本公司與 L 公司交
易始於 107年。 

本公司對 L 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充氣儲存櫃等。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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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5,439千元、11,997千元及 454
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0.90%、1.14%及 0.04%。本公司於 111 年度對 L
公司銷售金額上升，主係 L 公司關注面板驅動晶片相關產品布局，且為
因應半導體產業持續擴張，故持續積極擴充產能，並於 110 年進行晶圓
廠擴廠，故對於本公司光罩儲存櫃需求隨之增加，使 L 公司 110~111 年
度皆為本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然隨 L 公司擴廠逐漸完工，使得本公司
對其營業收入下降並退出銷貨前十大之列。 

(G) Brooks集團 

Brooks Automation US LLC成立於民國 67年，總部位於美國馬薩諸
塞州，主要經營業務為自動化及機器人之解決方案，包含半導體工廠自

動化及生技協作機器人相關技術服務等。本公司與 Brooks集團交易始於
106 年，對 Brooks 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充氣儲存櫃及機器設備
相關耗材等。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2,733千
元、11,233千元及 3,607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0.45%、1.07%及 0.35%。
110~111 年度因應其終端客戶需求，故向本公司購置光罩儲存櫃，使
Brooks 集團 110 年度成為本公司之前十大客戶；然 112 年前三季終端客
戶委託Brooks集團之專案接近尾聲，故Brooks集團退出前十大銷售客戶。 

(H) O公司 

O公司成立於民國 76年，總部位於臺灣台中市，主要經營記憶體 IC
設計、製造與銷售，包含利基型記憶體、行動記憶體以及編碼型快閃記

憶體等，本公司與 O公司交易始於 105年，對 O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高
階光罩充氣儲存櫃、光罩清洗機及機器設備相關耗材等。110~111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0 千元、15,769 千元及 17,571 千元，
銷售比重分別為 0%、1.50%及 1.73%。本公司 111年度對 O公司之銷售
金額較 110年度增加，主要係 O公司因應產能需求，於 111年擴廠，隨
建廠進度推進，對於本公司之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需求增加，故 O 公司
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皆為本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
合理。 

(I) D集團 

D 集團成立於民國 105 年，總部位於安徽省合肥市，主要經營業務
為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之設計、研發、生產及銷售，主要產品有
DDR4 SDRAM、LPDDR4x 及相關模组，應用於智慧型手機、電腦、伺
服器、VR及物聯網等領域，本公司與 D集團交易始於 109年，對 D集
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清洗機及設備相關耗材。110~111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為 0 千元、14,852 千元及 960 千元，銷售
比重分別為 0%、1.42%及 0.09%。111年度主係 D集團進行 DRAM廠房
擴產計畫，故向本公司採購高階光罩清洗機所致，112年前三季主係銷售
設備相關耗材，致使 D 集團僅 111 年度為本公司之銷貨前十大客戶，經
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J) H公司 

H 公司成立於民國 97 年，位於臺灣新竹市，主要經營業務為 12 吋
及 8 吋晶圓專業代工服務，包含邏輯暨特殊應用產品及記憶體產品之晶
圓代工，產品終端應用於電腦、通訊應用、消費性電子及車用電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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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 H公司交易始於 109年。 

本公司對 H 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清洗機及設備相關耗材。
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186千元、179千元及
34,269 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0.03%、0.02%及 3.37%。112 年前三季 H
公司配合其擴廠計畫，向本公司購買光罩相關設備(光罩交換機與光罩清
洗機各一台)，使 H 公司 112 年前三季為本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然
110~111年度之交易主要為設備相關零組件需求及維修服務等，故於 110
年度未列入前十大銷售客戶。 

(3)營業費用及營業利益變化原因及其合理性分析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料來源：本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A.最近二年度及申請年度之營業費用變化分析 

(A)推銷費用 

本公司 110~111年及 112年前三季之推銷費用分別為 30,664千元、
46,997千元及 50,499千元，主係業務人員薪資、勞健保費、交際費、旅
費及相關費用等，111 年度推銷費用較 110 年度增加 16,333 千元，主係
隨人員擴編及獲利成長增加提列績效獎金及員工酬勞使薪資費用增加

11,896千元，另本公司持續拓展客戶，使旅費增加 1,219千元；112年前
三季推銷費用較 111年前三季增加 22,895千元，主係因獲利成長使薪資
費用增加 11,025 千元，另本公司持續拓展客戶，使旅費及交際費分別增
加 4,011千元及 1,303元，惟在費用控管得宜之情況下，本公司推銷費用
並未隨營收成長而大幅增加，110~111年及 112年前三季占營業收入之比
重分別為 5.09%、4.48%及 4.97%，約略維持在 5%左右。 

(B)管理費用 

本公司 110~111年及 112年前三季之管理費用分別為 42,067千元、
78,582千元及 84,904千元，管理費用主係間接人員薪資、勞健保費、捐
贈、各項折舊與攤銷及相關費用等，111 年度管理費用較 110 年度增加
36,515 千元，主係隨人員擴編及獲利成長增加提列績效獎金及員工酬勞
使薪資費用增加 28,559 千元，以及認列新竹辦公室使用權資產使折舊增
加 2,268 千元、捐贈台南市政府農業局及台南警局等使捐贈費用增加
1,870千元和因應 IPO作業所需，會計師財稅簽及內控專審相關費用與券
商輔導費用分別增加 1,952千元及 300千元所致；112年前三季管理費用
較 111年前三季增加 30,294千元，主係隨人員擴編及獲利成長使薪資費
用增加 21,112 千元，以及捐贈獅子會重建花蓮縣東里國中捐款、贊助台

年度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前三季 

金額 占營收比率 金額 占營收比率 金額 占營收比率 

推銷費用 30,664 5.09 46,997 4.48 50,499 4.97 
管理費用 42,067 6.99 78,582 7.50 84,904 8.36 
研究發展費用 38,612 6.41 75,035 7.16 113,712 11.19 
預期信用減損(利益)損失 (8,552) (1.42) 7,936 0.76 10,106 0.99 
營業費用合計 102,791 17.08 208,550 19.90 259,221 25.51 
營業利益 113,203 18.81 242,329 23.12 232,983 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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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政府等使捐贈增加 3,782 千元和因應 IPO 作業所需，會計師財稅簽
及內控專審費用與券商輔導費用分別增加 2,613千元及 600千元所致，惟
在費用控管得宜之情況下，本公司之管理費用並未隨營收成長而大幅增

加，110~111 年及 112 年前三季占營業收入之比重分別為 6.99%、7.50%
及 8.36%。 

(C)研發費用 

本公司 110~111年及 112年前三季之研究發展費用分別為 38,612千
元、75,035千元及 113,712千元，研究發展費用主係研發人員薪資、勞健
保費、產品開發、認證費及相關費用等，111年度研發費用較 110年度增
加 36,424千元，主係隨人員擴編及獲利成長使薪資費用增加 20,617千元
及投入產品研發費用增加 10,270 千元；112 年前三季研發費用較 111 年
前三季增加 74,367 千元，主係隨人員擴編及獲利成長使薪資費用增加
18,921 千元、投入產品研發費用及旅費分別增加 7,299 千元及 7,579 千
元，及因出貨至客戶的 Demo 機於 112 年第二季評估已無銷售可能，故
轉列研發費用 32,496 千元所致，110~111 年及 112 年前三季占營業收入
之比重分別為 6.41%、7.16%及 11.19 %，研發費用逐年增加，主要係因
本公司持續開發新型機台及人員擴編所致。 

(D)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主係因應收款項備抵損失之變動所產生，
110年度預期信用減損利益 8,552千元，主係收回已提列備抵呆帳損失之
應收帳款 9,160千元所致；111年度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7,936千元，主係
將客戶逾期超過 365天以上之應收帳款 3,452千元提列 100%備抵損失所
致；112 年前三季之預期信用減損損失為 10,106 千元，主係本公司 111
年底出貨至國外，相關交易因屬出口外銷性質且驗收時間較長，故其相

關應收款項逾期時間較長。 

B.營業利益 

本公司 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之營業利益分別為 113,203千元、
242,329千元及 232,983千元，營業利益率分別為 18.81%、23.12%及 22.93%。
本公司 111年度營業利益較 110年增加 129,126千元，且營業利益率成長，
主係本公司受惠於半導體代工業者持續擴充產能，推升半導體設備需求增

加，使營業收入持續成長，營業毛利及毛利率亦呈現上升，致使其營業利益

及營業利益率成長；112年前三季營業利益較去年同期增加 83,501千元，營
業利益率上升至 22.93%，主係 112 年前三季毛利較高之小型高階光罩相關
機器設備銷售占比成長，致毛利率及營業毛利較去年同期上升，另 112年前
三季因應營運規模成長而新聘員工且相應之董事及員工酬勞上升，使營業費

用上升，惟整體營業費用增加幅度仍低於營業收入及營業毛利，致當期營業

利益較去年同期微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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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營業外收支變化原因及其合理性分析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料來源：本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本公司 110~111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營業外收支分別為(22,243)千元、
13,029千元及 34,667千元，占營收比重分別(3.69)%、1.24%及 3.41%，營業外
收支主要包含利息收入(主係銀行存款息及押金設算息)、其他收入、淨外幣兌
換(損)益、減損損失等項目，茲就金額較高之減損損失及淨外幣兌換(損)益之
變化進行說明： 

A.減損損失 

本公司 110~111年度及 112年第三季之減損損失分別為(20,435)千元、0
千元及 0千元，主要係本公司於 109年底為拓展營運範疇，迎合 5G技術發
展與環境需求，為期擴展 PVD真空鍍膜和相關設備核心技術及縮短自行開
發之時程及減少研發成本，達到強化本身競爭優勢，故取得昇和精技(股)公
司 100%股權，收購時因昇和精技已有銷售濺鍍設備實績，故預期隨新冠疫
情緩解，其他客戶可能會有相關需求，惟收購後因新冠疫情緩解狀況未如預

期，故本公司 110年底評估減損時，認列商譽減損 20,435千元，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商譽並無減損跡象故無認列相關損失，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B.淨外幣兌換損益 

本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第三季之淨外幣兌換損益分別為(1,747)
千元、11,777 千元及 27,966 千元，本公司銷貨交易幣別主要以新臺幣及美
元計價，111 年度及 112 前三季銷貨交易幣別為美金之比重分別為 18.73%
及 30.14%，進貨及付款主要係以新臺幣為計價貨幣，故外幣淨資產以美元
為主，兌換損益主要受美元兌新臺幣匯率變動所影響，110年度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等因素，使 110年度美元兌換新臺幣期末匯率由 28.42元貶值至
27.69 元，產生匯兌損失(1,747)千元；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由於美國實
施貨幣緊縮政策及美國持續升息，使得 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美元兌新臺
幣期末匯率分別為 30.71元及 32.27元，相對 110年度為升值趨勢，故產生
匯兌利益 11,777千元及 27,966千元，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本公司對於匯率風險之控管主係財務單位隨時蒐集匯率變化訊息，與金

融機構保持密切關係，持續觀察匯率變動情形，充分掌握國際間匯率走勢及

變化訊息，並視實際資金需求及匯率高低情況於適當時機買賣外幣存款，以

降低匯率波動對公司獲利之衝擊。 
  

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前三季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48 1,069 5,524 

其他收入 3 532 1,735 

其 他 利 益 及

損失  

淨外幣兌換損益 (1,747) 11,777 27,966 

減損損失 (20,435) - - 

租賃修改(損失)利益 5 (192) - 

其他 - (18) - 

財務成本 (117) (139) (558) 

合計 (22,243) 13,029 3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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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公司未來發展性之說明 

(1)產業變化情形對本公司之影響 

隨著國際半導體大廠 5奈米及 3奈米技術節點製程陸續量產，2奈米預期
亦將於 112~113年進入生產，在先進製程的持續推進下，EUV光罩(即下稱倍
縮光罩)層數將呈倍數成長。而當微影圖案越精細，倍縮光罩污染的風險也越
高，舉凡外來粉塵與化學殘留物，都是潛在的污染來源，因倍縮光罩塗層具有

精細與易於損壞等特點，故製程中零件(例如機械手臂)，或預期外污染物(例如
人體毛髮)等，只要有任何物件觸碰到倍縮光罩，都有可能造成損壞。因此保
護造價高昂的 EUV 光罩需求也成為了製程發展重點，進而帶動本公司 EUV
光罩相關週邊設備需求成長，未來隨著半導體全球化發展將有助本公司業務蓬

勃成長。 

(2)本公司產品之未來發展及營運穩定性 

本公司自 105年成立起即致力於光罩潔淨設備之研究與開發，設備業在設
備銷售過程皆須通過客戶較長時間驗收測試，於新機種導入時，亦需要經過較

長且時間不確定之驗證期，故於本公司目前營運規模仍較小之情況下，較易產

生單月營收波動較大之情形。然本公司之相關設備已銷售予於半導體晶圓代工

業領導地位之客戶，並持續為其提供客製化設備，延伸現有設備之功能或開發

新設備。有關本公司規劃之發展方向及維持營運穩定之相關說明如下： 

A.產品已取得客戶認證，未來將持續配合客戶需求進行光罩潔淨度相關設備之
開發 

半導體設備具有高技術門檻且認證不易，欲取得合格供應商資格，需經

相當時間之溝通配合及技術驗證，建立與客戶間之信任關係，故一旦獲得客

戶採用，其他供應商擬進入將有一定之門檻，本公司憑藉著優異之技術能

力，已打入全球晶圓製造領導廠商之供應鏈。 

本公司目前主要產品線(如：光罩儲存櫃及光罩清洗機等)之目標客戶已
涵蓋國內外半導體代工廠 75%以上之對象，未來將延伸現有應用於客戶之
不同產線或廠區。另外，本公司目前開發設備主要應用於半導體前段製程之

微影製程，透過持續與客戶之交流，發現潛在光罩相關之半導體功能設備之

開發方向，有助於開拓未來商機，目前已針對客戶需求開發光罩清洗機、光

罩交換機及 EIP 檢查機等，亦積極開發 AOI 光罩檢測機器設備，以期解決
客戶需求並為公司帶來新的營收動能。 

B.將設備應用之領域拓展至半導體後段先進封裝製程之應用 

本公司依未來研發計畫積極朝半導體光罩前後段製程間相關技術開

發，包括前段薄膜製程中 PVD鍍膜技術跨入、前段光罩檢測技術發展及後
段先進封裝製程中所使用光罩之相關設備應用等，將核心技術深化之外並應

用到新產品、服務或解決方案或新產業領域，以拓展技術影響力。 

C.半導體原有工廠自動化設備更新需求 

半導體產業面臨嚴重人才短缺問題，廠房自動化及數位轉型成為全球半

導體大廠的最佳解決方案，光罩的潔淨程度直接影響製程良率，故全球半導

體廠皆積極尋求光罩潔淨的解決方案，本公司可針對客戶現有廠區畸零地設

計符合其需求之光罩儲存櫃，此外，因光罩清潔若是送回光罩廠清潔，需耗

費較多時間且金額昂貴，故本公司之光罩清洗機使光罩在進入製程前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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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後皆進行清洗，可提高製程良率且延長光罩壽命，該設備已成為微影製

程中不可或缺之設備，本公司將持續與該等客戶積極接洽。 

D.開發新應用領域之相關設備 

本公司目前產品之應用範圍為 IC光罩領域，為拓展營運範疇及因應市
場需求，於 109年底收購昇和精技，將觸角延伸至半導體製程用物理氣相沉
積(PVD)領域，本公司擬藉由昇和精技現有的 PVD 真空鍍膜技術，擴展核
心技術及縮短自行開發之時程及減少研發成本，有望增加產品之多樣性。 

目前市場生產矽基氮化鎵磊晶 (GaN Epi on Si Wafer) 的方式主要採用
有機金屬化學氣相沉積 (MOCVD) 的方式成長氮化鎵磊晶，但以此方法在
生產時仍面臨許多問題，例如氮化鎵成膜後冷卻過程中產生的應力會導致氮

化鎵出現裂紋問題、設備原材料利用效率及製程中產生廢水、廢氣、廢渣等

環保的問題，本公司為解決以上問題，開發對應矽基板的氮化鋁磊晶成膜技

術，目前已完成原型機第一階段之開發，可提供化合物半導體的磊晶製程提

供另一種選擇，本公司設備主要特點為製程時間較短、膜厚均一性較容易控

制及採用相對安全的製程氣體使環安管理風險降低，以期該領域將為本公司

帶來更多業務機會。 

(3)擴廠計畫 

本公司係屬半導體設備業，主要產品需求來自客戶擴廠擴線之產能提升、

製程升級及良率提升新方案，以及維修技術服務。近年面對全球半導體產能供

不應求，本公司於進入國際半導體大廠供應鏈後，與客戶密切互動，自 110
年起接單情形持續成長，綜合業務及市場面之觀察探知，加上既有廠區之運作

侷限，為滿足本公司中長期業務發展，在永續經營及提供員工良好工作環境之

理念下，故規劃擴廠，說明如下： 

A.擴廠之必要性 

(A)自有廠房需求：本公司因應營收規模持續成長，機器設備產量亦大幅增
加，然本公司目前尚無自有廠房，目前所使用之臺南工廠係向母公司家

登精密所承租且空間有限，工作及生產空間侷限，影響工作效率，為滿

足本公司中長期業務發展，故規劃興建自有廠房。 

(B)業務及市場面之觀察與需求 

a.主要客戶全球擴張計畫 

A集團自 110年起啟動全球建廠計畫並大幅提高資本支出，經觀察
其建廠布局之製程，EUV 產能將大爆發，另依其目前在全球三大洲、
台美日德中五個國家晶圓廠配置看，台灣依舊是先進製程生產重鎮。除

了 A集團全球擴廠，G集團及 N集團亦在全球各地擴建產線。本公司
因與客戶合作密切，藉由業務接單情形了解客戶產能擴展方向，並預估

未來可能的設備需求。 

b.先進製程對光罩潔淨度要求越趨嚴格 

隨半導體業界持續挑戰不斷縮減的設計尺寸，極紫外光(EUV)微影
技術也於大量生產時擴大應用，為達優質的 EUV微影良率，光罩須保
持超潔淨狀態，各廠積極尋找光罩潔淨之解決方案，本公司產品由過去

的選配升級為標配，使本公司成為半導體廠提升良率不可或缺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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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因應廠房自動化及數位轉型及半導體後段先進封裝延伸應用所帶來之
業務機會 

d.滿足潛在客戶可能之需求 

本公司目前辦公室與工廠分隔兩地且預期未來恐面臨廠房產能不

足以支應客戶需求，故規劃擴充現有產能規模並強化競爭力。 

B.目前進度及建廠資金來源： 

本公司業經 112年 11月 7日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授權董事長
以 20年租期，租金計算依據科學園區土地租金及費用計收辦法，代表本公
司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南科管理局)議
約及簽署相關文件，規劃未來興建廠房，以拓展公司之半導體相關設備業

務，並已於 112年 11月 13日接獲南科管理局回函同意核配土地予本公司租
用，因目前南科管理局尚在進行整地作業，故本公司預計於 113年第三季初
與南科管理局簽訂土地租賃合約，本公司目前規劃建設 A、B兩棟，造價市
價初估需投入建造成本約 24億元，惟因建造圖面設計及建築物細節規劃尚
未確定，故實際投入成本將視最終建造之規劃、土地實際探勘狀況等因素而

定，本公司預計於 113年第三季董事會決議通過建廠成本，並以自有資金及
建築融資支應前開建廠資金，後續包含租地、整地、建置廠房、無塵室工程、

倉儲、廠辦搬遷及生產線之機器設備、辧公設備等，未來將視市場需求變化

及本公司產能規劃陸續進行規劃及調整。 

4.綜合具體結論 

本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營業收入分別為 601,932 千元、
1,047,953千元及 1,016,063千元，呈持續成長趨勢，主係長期深耕關鍵客戶，因
應客戶擴廠計畫、自動化升級及設備品質深受客戶肯定所致。 

本公司110~111年度及112年前三季之營業毛利分別為215,994千元、450,879
千元及 492,204千元，呈持續成長趨勢，主係隨營業收入成長而增加。本公司 111
年度毛利率及 112年前三季成長主係因持續開發客製化之功能性機器設備，且經
過往的經驗累積，本公司組裝經驗及客製化功能之調整效率之提升，使機台組裝

之投入成本降低，毛利率上升。 

在營業費用方面，本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營業費用分別為
102,791千元、208,550千元及 259,221千元，持續較前一年度成長，主係本公司
人員擴編、收購昇和精技及獲利成長增加提列績效獎金及員工酬勞使薪資費用上

升，且本公司持續投入研發新產品，使整體營業費用上升。 

在營業利益方面，本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營業利益分別為
113,203千元、242,329千元及 232,983千元，持續較前一年度成長主係本公司受
惠於半導體代工業者持續擴充產能，致推升半導體設備需求增加，使營業收入持

續成長，加上本公司持續開發客製化之功能性機器設備，且經過往的經驗累積，

本公司組裝經驗及客製化功能之調整效率之提升，使機台組裝之投入成本降低，

營業毛利及毛利率亦呈現上升，使營業利益及營業利益率持續成長。 

在營業外收支方面，本公司及子公司 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營業外收
支分別為(22,243)千元、13,029 千元及 34,667 千元，110 年為營業外支出，主係
本公司認列收購子公司昇和精技之商譽減損損失20,435千元所致；111年度及112
年前三季之營業外收之變動則主係隨美元兌新臺幣匯率之變動所產生之淨外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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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利益，112年前三季營業外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 13,511千元，主係因本公司
營運成長使現金及銀行存款增加，銀行存款利息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 5,363千元
及淨外幣兌換利益由於美國實施貨幣緊縮政策及美國持續升息，使得 111年前三
季及 112年前三季美元兌新臺幣期末匯率分別為 31.75元及 32.27元，致淨外幣
兌換利益較去年同期增加 6,980千元所致。 

綜上，本公司生產之光罩相關機器設備為半導體產業不可或缺的一環，產品

應用客戶多為國內外半導體大廠，品質深獲客戶肯定。此外，由於半導體設備具

有高技術門檻且認證不易，本公司憑藉著優異之技術能力，已打入全球晶圓製造

領導廠商之供應鏈，並與國內外半導體大廠建立互信合作之夥伴關係，掌握客戶

需求之初，各產品之開發設計即與客戶充分討論溝通，藉以提供完整之解決方

案，成為國內外半導體大廠合格之供應廠商，故未來業績及獲利之成長性應屬可

期。 

推薦證券商評估： 

本推薦證券商就家碩科技(股)公司(以下稱該公司)之前開說明內容，就其合理
性及所採取之查核程序及查核結論，依序說明如下： 

1.所屬行業之產業概況及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之研發、製造及銷

售，產品廣泛運用於半導體、面板及記憶體等多個行業領域。本推薦證券商經取

具台經院產經資料庫等產業資料，並取得同業京鼎、華景電及天虹之公開說明書

及股東會年報，以暸解該產業之現況，並與該公司總經理及財會主管等經營主管

晤談並依據該公司之內部財務、業務資料或向外部蒐集產業報導相關資料，另取

得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二年度各季或各月份營收/獲利資料，及同業各季營收/
獲利資料，以瞭解該行業之產業概況，經評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前開說明內容

尚屬合理，且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2.最近二年度及申請年度業績變化原因及其合理性分析 

(1)依主要產品別說明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營業毛利及毛利率變化分析 

A.營業收入 

本推薦證券商經取具並檢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年度及 112年第
三季之財務報告、及前述之產業資料，分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業績變化情形

是否異常及是否有所營事業嚴重衰退之情事，另取具並檢視主要產品別之營

業收入，並抽核 110~111年度及 112年第三季之相關表單，且與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財會主管等經營團隊訪談，經評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收入及單

價變化與產業趨勢一致，且其變化尚屬合理，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前開說

明內容尚屬合理，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B.營業成本及營業毛利及毛利率 

本推薦證券商經取具並檢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年度及 112年第
三季之財務報告、前述之產業資料，另取具並檢視主要產品別之營業成本、

毛利及毛利率，並抽核相關表單，且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財會主管等經營團

隊訪談，以瞭解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主要產品別之營業成本、毛利及毛利率

變化情形。經評估該公司之 110~111年度及 112年第三季之營業成本主要隨
營收及產品組合而變動，其變化尚屬合理，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前開說明

內容尚屬合理，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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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銷售對象變化分析 

A.銷貨客戶查核程序 

本推薦證券商經取具並檢視該公司 110~111年度及 112年第三季之財務
報告、前十大之銷售客戶之基本資料(含工商登記及工商徵信查核報告等)、
銷售合約，並抽核相關憑證以查明對該客戶之銷售金額是否正確及評估客戶

間之售價及交易條件有無重大差異，並函證、電話訪談及實地訪談以了解該

等客戶之營運情形、與該公司之關係、交易目的及交易必要性等，以評估銷

貨交易之真實性。經評估，110~111年度及 112年第三季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之前十大銷售客戶多屬國內外上市櫃或其子公司，另針對較不知名之公司加

強查核(如：取得徵信報告)，其真實性應尚無疑慮，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
前開說明內容尚屬合理，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B.銷售金額變化合理性 

本推薦證券商取具並檢視及分析 110~111年度及 112年第三季前十大銷
售客戶銷售明細及產業資料，並與該公司財會主管訪談，以了解銷售金額變

動之原因及與產業趨勢是否合理。經評估，110~111年度及 112年第三季該
公司及其子公司其主要銷售客戶變化與該公司之營運方向及產業趨勢一

致，其變化尚屬合理，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前開說明內容尚屬合理，尚無

重大異常之情事。 

(3)銷貨集中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前十大銷售客戶之銷售
金額分別為 591,210 千元、1,007,701 千元及 996,359 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98.21%、96.15%及 98.07%，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 A集團(含透過 B
集團及M集團銷售)之銷售比重分別為 78.25%、73.36%及 54.28%，對單一集
團有銷售比重超過 50%以上，係有銷貨集中之情形。該公司自 105 年起與 A
集團合作開發，針對客戶需求開發光罩相關之微環境機器設備，經長年合作，

不論品質深獲肯定及準時達交率高，且產品皆已通過安全性認證，加上該公司

於半導體機台所需之光罩相關微污染防治設備客製化設計能力強，以提供客製

化服務來穩固產品與客戶之密切合作關係，在技術、品質、成本及交期均能滿

足客戶需求且較同業具有優勢下，故得以維持長期穩定之供應鏈關係，且客戶

亦滿意其提供之服務，進而使得該公司有銷貨集中於 A 集團之情形。經本推
薦證券商檢視該公司之股東名冊及轉投資組織圖，並訪談該公司財務行政處經

理，該公司與 A 集團並無任何投資關係，亦非屬該公司關聯企業，且該公司
積極開發新型機台及拓展客戶，以降低銷貨集中風險，故該公司前開說明內容

尚屬合理，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4)營業費用及營業利益變化原因及其合理性分析 

本推薦證券商經取得及檢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年度及 112年第三
季之財務報告、營業費用明細，及抽核相關憑證，並與該公司財會主管訪談，

以瞭解 110~111年度及 112年第三季營業費用及營業利益變化情形，經評估，
110~111年度及 112年第三季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營業費用及營業利益變化主要
隨營收規模而變動，其占比尚屬穩定，故該公司之前開說明內容尚屬合理，尚

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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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營業外收支變化原因及其合理性分析 

本推薦證券商取得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年度及 112年第三季之財務
報告、營業外收支明細，及抽核相關憑證，並與該公司財會主管訪談，以瞭解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第三季營業外收支變化情形。經評
估，110~111年度及 112年第三季該公司營業外收支金額占營收比例甚低，且
其性質尚無重大異常，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前開說明內容尚屬合理，尚無重

大異常之情事。 

綜上，本推薦證券商經執行上述查核程序及評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二年

度及申請年度業績變化原因及其合理性分析，尚無發現有重大異常，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之前開說明內容尚屬合理，且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3.未來發展性之說明 

推薦證券商經取得產業研究報告、同業公開說明書、股東會年報，以暸解該

公司及其所屬產業未來發展趨勢，並與該公司經營團隊訪談以暸解該行業未來發

展趨勢對該公司之影響及如何持續保持競爭力，經評估該公司對其現有產品除持

續優化品質，並配合客戶要求持續擴充產品應用之領域，應尚可維持其競爭力，

另該公司為滿足中長期業務發展規劃擴廠，經訪談客戶及取得董事會議事錄與公

開資訊觀測站公告等，該公司業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向南科管理局租

地，經評估擴廠計畫應屬必要且具可行性，故該公司之前開說明內容尚屬合理，

且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4.綜合具體結論 

綜上所述，經本推薦證券商執行上述查核程序後，該公司 110~111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業績變化情形、原因及未來發展性，尚屬合理。該公司整體營收及獲

利呈成長趨勢，且光罩相關產業屬利基市場，一旦客戶採用該公司之機器設備

後，對其後續銷售的機器設備將穩定持續成長，可加強其繼續成長之動能，故隨

著該公司持續開發客戶及深化與既有客戶之合作關係，並開發新產品及新客戶，

該公司營業收入及營業毛利持續增長。經評估該公司產業發展前景及其具有先進

者之優勢，其業績及獲利前景應屬可期。 

(二)貴公司近期研發人員離職率高且平均服務年資短，有關貴公司如何提升研發能量，
以因應未來產品布局之說明，暨推薦證券商之評估意見。 
公司說明 
本公司研發人員平均服務年資偏短，主係因應研發團隊擴編，持續增加電子、

電機、資工及機械相關背景及具有半導體製程、設備相關實務經驗人員，因大量

新進人員加入，109~112年底各期新進人員占期末研發人員比例約 50%所致；另本
公司 112 年度研發人員離職率較高，主係基層研發人員因家庭因素、個人生涯規
劃等原因離職，該等人員均非重要管理職且業務銜接亦無中斷情形，故對本公司

研發計畫及進程尚無重大影響。有關本公司提升研發能量之作法說明如下： 

1.與客戶保持密切合作 
本公司產品經客戶技術認證，打入多家國際半導體供應鏈，與客戶建立長期

合作關係，客戶有任何需求皆會尋求本公司之協助。本公司主要業務係針對客戶

需求開發光罩相關之各式功能性機器設備，於新竹及台南地區設置營運據點，強

化因應客戶臨時需求時調配人力之彈性，故獲得客戶肯定持續下單採購，因主要

客戶在半導體市場之領導地位，本公司也因此參與前瞻技術開發之機會，藉由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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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需求之解決提升本身技術能力，增加與客戶之黏著度。本公司技術累積主要來

自解決客戶需求，因此，以專業技術服務取得客戶信賴，成為客戶的首選夥伴，

有助本公司技術能量之擴展。 

2.持續研發投資 
隨著客戶先進製程之推進，本公司之技術發展與其俱進，近年陸續投入 EUV

光罩載具潔淨及缺陷檢測技術、PVD鍍膜技術、光罩膜面偵測技術及 EUV光罩
儲存兼交換功能之整合設備研究開發，本公司除持續配合客戶需求開發光罩潔淨

度相關之設備外，自 109年起投入 PVD製程原型機開發，主要應用於矽晶圓長
氮化鋁磊晶，以解決市面上主要採用有機金屬化學氣相沉積(MOCVD)方式進行
晶圓磊晶，所產生的氮化鎵成膜後冷卻過程中氮化鎵出現裂紋、設備原材料利用

效率及製程中產生廢水、廢氣、廢渣等問題。本公司 110 年~112 年第三季研發
費用佔營業收入分別為 6.4%、7.2%及 11.2%，整體研發費用呈穩定增加趨勢，
未來將隨著營運成長，研發投入比例逐年提升，以厚基技術實力。 

3.技術應用多元化 
本公司依未來研發計畫積極朝半導體光罩前後段製程間相關技術開發，包括

前段薄膜製程中 PVD 鍍膜技術跨入、前段光罩檢測技術發展及後段先進封裝製
程中光罩相關設備應用等，將核心技術深化之外並應用到新產品、服務或解決方

案或新產業領域，以拓展技術影響力。 

4.人才發展 
本公司已組建高素質的研發團隊，其組成包括電子、電機、資工及機械相關

背景以及半導體製程及設備相關實務經驗之技術專才，持續投入本公司在發展

EUV光罩製程、微污染防制、AI檢測相關及 PVD製程相關之技術方向之發展，
未來亦將依研發方向規畫專業人力需求，規劃未來三年持續擴建團隊，人力背景

除了電子電機、機械相關科技及半導體設備相關經驗領域專長外，並延攬製程(光
學/材料/物理)及演算法(資工/電機)相關背景專才，以因應未來技術研發方向。 

5.產學合作 
本公司目前有與國內大學及研究中心合作兩項產學合作計畫，透過持續建立

與學術界和研究機構的合作夥伴關係，以共同推進技術研發，藉此於合作中產生

新的洞察和專業知識，有助於擴展公司技術的前沿性。 
推薦證券商評估： 
該公司未來將持續透過與客戶保持密切合作及與學術界和研究機構之產學合

作，開發符合市場需求之產品，亦藉由合作過程推進技術研發且可節省陌生開發

之時間，並結合自有研發量能，擴大新產品開發領域，持續開發具競爭力之產品。

此外，該公司將持續補強專業人才，期以透過專業培訓、良好工作環境、福利措

施，達納才、留才效果，建立高素質之專業研發團隊，以提升組織整體競爭力。

經評估，該公司對其既有技術持續改良與優化，應尚可維持其競爭力，且該公司

自成立至今產品除滿足半導體晶圓代工廠之需求外，亦已陸續開發符合半導體封

裝及記憶體廠需求之產品，目前亦持續開發新產品以提供客戶最佳解決方案，故

該公司之前開說明內容尚屬合理，且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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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上市上櫃公司應就公司治理運作情形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 

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5月 31日股東會全面改選董監前，董事會共計開會
2次【A】，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

(列)席次

數 B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列)
席率(%)
【B/A】 

備註 

董事長 邱銘乾 2 - 100% 112/5/31股東會改選卸任 

董事 林添瑞 2 - 100% 112/5/31股東會改選卸任 

董事 詹印豐 2 - 100%  

董事 林雅文 1 - 50% 
112/1/31 股東臨時會補選

新任且 112/5/31 股東會改

選卸任 

董事 胡瑞卿 2 - 100% 
112/1/31 股東臨時會補選

新任 

監察人 王彩樺 2 - 100% 112/5/31股東會改選卸任 

監察人 沈恩年 2 - 100% 
112/1/31 股東臨時會補選

新任且 112/5/31 股東會改

選卸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ㄧ、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

立董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ㄧ)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3所列事項：不適用。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

議決事項：不適用。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

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 

董事會 
屆次 

董事會 
日期 

董事姓名 議案內容 
利益迴避 
原因 

參與表決 
情形 

第三屆 
第四次 

112.2.20 邱銘乾 
林添瑞 

本公司向母

公司家登精

密工業(股)公
司取得使用

權資產案 

為本案利

害關係人 
除利害關係人迴
避外，本案經代
理主席徵詢其餘
出席董事無異議
照案通過。 

第三屆 
第四次 

112.2.20 詹印豐 一一一年度

員工酬勞及

董監酬勞分

派案 

兼任總經

理，為本

案利害關

係人 

除利害關係人迴
避外，本案經主
席徵詢其餘出席
董事無異議照案
通過。 

三、上市上櫃公司應揭露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式

及評估內容等資訊，並填列附表二(2)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不適用。 

四、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等)
與執行情形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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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司董事會運作均依照「董事會議事規則」辦理，以落實公司治理。 

(二)本公司訂定並業經董事會通過「內部重大資訊處理暨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辦

法」。 

112年 5月 31日股東會全面改選後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董事會共計開
會 5 次，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董事屬法人者，應揭露法人股東名稱及其代表人
姓名。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列)
席次數 B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列)席
率(%)【B/A】 

備註 

法人 
董事長 

家登精密工業
(股)公司 
代表人：邱銘乾 

5 - 100% 
112/5/31 股東會

改選新任 

法人董事 
家登精密工業
(股)公司 
代表人：林添瑞 

5 - 100% 
112/5/31 股東會

改選新任 

董事 詹印豐 5 - 100%  
董事 胡瑞卿 5 - 100%  

獨立董事 李文中 5 - 100% 
112/5/31 股東會

改選新任 

獨立董事 陳瑞杏 5 - 100% 
112/5/31 股東會

改選新任 

獨立董事 林秀怡 5 - 100% 
112/5/31 股東會

改選新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ㄧ、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

立董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ㄧ)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3所列事項：本公司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請參閱「審

計委員會運作情形」之說明。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

議決事項：無。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

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 
董事會 
屆次 

董事會 
日期 

董事 
姓名 

議案內容 
利益迴避 
原因 

參與表決 
情形 

第四屆 
第一次 

112.5.31 
李文中 
陳瑞杏 
林秀怡 

本公司委任

第一屆薪資

報酬委員會

委員案 

為本案利

害關係人 
除利害關係人迴避

外，本案經主席徵

詢其餘出席董事無

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屆 
第二次 

112.8.2 詹印豐 

本公司經理

人一一二年

第二季績效

獎金案 

兼任總經

理，為本

案利害關

係人。 

除利害關係人迴避

外，本案經主席徵

詢其餘出席董事無

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屆 
第三次 

112.11.7 詹印豐 

本公司經理

人一一二年

第三季及第

四季績效獎

金案 
 

兼任總經

理，為本

案利害關

係人。 

除利害關係人迴避

外，本案經主席徵

詢其餘出席董事無

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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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屆次 

董事會 
日期 

董事 
姓名 

議案內容 
利益迴避 
原因 

參與表決 
情形 

第四屆 
第四次 

113.3.4 詹印豐 

一一二年度

經理人員工

酬勞分配案 

兼任總經

理，為本

案利害關

係人。 

除利害關係人迴避

外，本案經主席徵

詢其餘出席董事無

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屆 
第五次 

113.3.26 詹印豐 

訂定初次上

櫃前現金增

資員工認股

辦法及經理

人認購案 

兼任總經

理，為本

案利害關

係人。 

除利害關係人迴避

外，本案經主席徵

詢其餘出席董事無

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屆 
第五次 

113.3.26 詹印豐 

本公司經理

人一一三年

第一季績效

評估及獎金

案 

兼任總經

理，為本

案利害關

係人。 

除利害關係人迴避

外，本案經主席徵

詢其餘出席董事無

異議照案通過。 

三、上市上櫃公司應揭露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式

及評估內容等資訊，並填列附表二(2)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評估週期 評估期間 評估範圍 評估方式 評估內容 
每年應至少

執行一次 
112年 1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整 體 董 事

會、董事會

成員、功能

性委員會之

績效評估 

評估方式包括董事

會自評、董事成員

自評及功能性委員

會自評，並每三年

一次委由外部專業

獨立機構或外部專

家學者團隊執行績

效評估 

【董事會績效評

估報告】 

【董事會績效評估報告】 

(一)為落實公司治理及提升本公司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功能，本公司董事會訂定

「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辦法」，依規定定期執行評估，各評估之衡

量項目考量公司狀況與需要至少含括以下面向： 

1. 董事會自評：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董事會組成與結

構、董事的選任及持續進修及內部控制。 

2. 董事成員自評：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

度、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及內部控制。 

3. 功能性委員會自評：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提升功

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及內部控制。 

(二)112年度績效評估結果：評估期間內之董事會、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自我績

效評估均達 95 分以上，並於 113年 3月 4日提報董事會。 

四、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等)
與執行情形評估。 

(一)本公司董事會運作均依照「董事會議事規則」辦理，以落實公司治理。 

(二)本公司於 112年 5月 31日改選董事，並成立審計委員會及委任全數獨立董事擔

任委員，以行使證交法、公司法及其他法令規定之職權。 

(三)本公司於 112年 5月 31日成立薪資報酬委員會，就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

報酬政策及制度予以評估，已加強董事會執行其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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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或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1.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自112年5月31日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
審計委員會共計開會 5次，獨立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

席次數

B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B/A】 
備註 

獨立董事 李文中 5 - 100% 
112/5/31 股東會改

選新任 
獨立董事 陳瑞杏 5 - 100% 
獨立董事 林秀怡 5 -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審計委員會召開日期、期別、議

案內容獨立董事反對意見、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

以及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所列事項： 

審計 
委員會 
屆次 

審計 
委員會 
日期 

議案內容 決議結果 
公司對審計

委員會意見

處理 
第一屆 
第二次 

112.8.2 一一二年第二季合

併財務報表案 
全體出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通過 
不適用 

第一屆 
第三次 

112.11.7 本公司一一一年十

月一日至一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內部控

制制度聲明書」案 

全體出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通過 
不適用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

稽核計劃案 
全體出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通過 
不適用 

本公司擬向南部科

學園區管理局租賃

土地案 

全體出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通過 
不適用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案 
全體出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通過 
不適用 

本公司稽核主管任

命案 
全體出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通過 
不適用 

第一屆 
第四次 

113.03.04 本公司一一二年度

營業報告書、合併財

務報表及個體財務

報表案 

全體出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通過 
不適用 

本公司一一二年度

盈餘分派案 
全體出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通過 
不適用 

本公司一一二年度

「內部控制制度聲

明書」案 

全體出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通過 
不適用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

會計師公費暨評估

簽證會計師獨立性

及適任性案 

全體出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通過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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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第五次 

113.03.26 初次上櫃掛牌前現

金增資案 
全體出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通過 
不適用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之議決事項：無。 

二、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

利益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無。 

三、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應包括就公司財務、業務狀況進行

溝通之重大事項、方式及結果等)。 

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溝通政策 

(一)內部稽核主管定期向審計委員會報告年度稽核計畫、內部控制自行評估結果

及已完成之稽查業務執行情形，根據查核缺失進行溝通，溝通意見作成紀錄

提董事會報告。 

(二)會計師向獨立董事報告本公司財務狀況及內控查核情形，並針對有無重大調

整分錄或法令修訂有無影響帳列情形充分溝通。 

(三)其他發生重大異常事項，或獨立董事、稽核主管及會計師認為有必要獨立溝

通之事宜：可以不定期隨時召開會議溝通。 

 

2.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5月 31日股東會全面改選董監事前，董事會共計
開會 2次，監察人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列席次數

B 
實際出席率(%)

【B/A】 
備註 

監察人 王彩樺 2 - 112/5/31股東會改選卸任 

監察人 沈恩年 2 - 
112/1/31 股東臨時會補選

新任且 112/5/31 股東會改

選卸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監察人之組成係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或法人股東代表

人中選任之；本公司原章程所訂監察人之職權為：(1)業務之查詢、(2)簿冊文件及

財務狀況之查核、(3)公司業務情形之查詢、(4)其他依照法令及股東會決議賦與之

職權。 

(一)監察人與公司員工及股東之溝通情形：監察人認為有必要時得與員工、股東或

利害關係人直接聯繫。 

(二)監察人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本公司稽核主管於稽核報告及追

蹤報告陳核後，於稽核項目完成之次月底前，將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交付各監

察人，並及時回覆監察人所垂詢事項，雙方溝通順暢。本公司稽核主管與會計

師間亦保持順暢溝通管道，並已依主管機關規定，將次一年度稽核計畫及上一

年度之年度稽核計畫執行情形與年度內部控制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於完

成申報作業後，一份送簽會計師存查。 

二、監察人列席董事會如有陳述意見，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會決

議結果以及公司對監察人陳述意見之處理：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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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以下簡稱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是否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訂定並揭露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P  
本公司已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定，並揭露「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於公

司網站及公開資觀測站。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公司是否訂定內部作業程序處理股東建
議、疑義、糾紛及訴訟事宜，並依程序

實施？ 
P  

本公司已訂定「內部重大資訊處理暨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序」，並依程序實施。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掌握實際控制公司之主要股東
及主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單？ P  

本公司已委由專業股務代理機構負責股東事務，並按月申報董事、經理人及持股 10%
大股東之持有股份。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是否建立、執行與關係企業間之風
險控管及防火牆機制？ P  

本公司與關係企業業務往來，均依內部控制制度及相關法令辦理，實施必要之控管機

制以杜絕非常規交易情形。 
無重大差異。 

(四)公司是否訂定內部規範，禁止公司內部
人利用市場上未公開資訊買賣有價證

券？ 
P  

本公司已訂定「內部重大資訊處理暨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序」，並依程序實施。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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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以下簡稱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董事會是否就成員組成擬訂多元化政
策、具體管理目標及落實執行？ 

P  

1. 本公司已訂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於第三章「強化董事會職能」擬訂多元化
方針。本公司董事成員之提名及遴選係遵照公司章程之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

並遵守「董事選舉辦法」及「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審慎評估各候選人之資格，以

確保董事成員之多元性及獨立性。 
2. 本公司第四屆董事會由 7 席董事組成，包含 2 位法人董事、2 位自然人董事及 

3 位獨立董事，成員具備產業、營運、財會、管理等領域之豐富經驗與專業，且
董事間無具有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關係。此外，本公司亦注重董事會成員組成

之性別平等，目前女性董事有 3 席，比率達 43%。 
3. 董事會就成員組成擬訂多元化的政策揭露於公司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審計
委員會外，是否自願設置其他各類功能

性委員會？ 
P  

本公司除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並無設置其他各類功能性委員會。 未來將視實際營運需求

評估設置。 

(三)公司是否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及其
評估方式，每年並定期進行績效評估，

且將績效評估之結果提報董事會，並運

用於個別董事薪資報酬及提名續任之參

考？ 

P  

本公司已於112年11月7日董事會通過制定「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辦法」，
並於112年首次實施，該評估結果於113年3月4日提報董事會，未來將運用於個別董事
薪酬及提名續任之參考。 

無重大差異。 

(四)公司是否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 
P  

依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九條規定，每年至少一次評估簽證會計師之獨

立性，本年度評估未發現影響獨立性之情事，並將結果提報113年3月4日董事會審議
通過。 

無重大差異。 

四、上市上櫃公司是否配置適任及適當人數

之公司治理人員，並指定公司治理主

管，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務(包括但不限
於提供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所需資

料、協助董事、監察人遵循法令、依法

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

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等)？ 

P  

本公司已於112年11月7日董事會任命公司治理主管，並由財務、股務及內部稽核等跨
領域人員組成公司治理推動小組，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務，以持續推動並建置有效公

司治理架構。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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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以下簡稱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五、公司是否建立與利害關係人(包括但不
限於股東、員工、客戶及供應商等)溝通
管道，及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

區，並妥適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重

要企業社會責任議題？ 

P  

本公司設有發言人制度對外與股東及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管道，並設有專責人員及電

子郵件信箱，處理相關問題。另本公司網站設置投資人專區，公司財務業務及公司治

理相關資訊予以連結，以利股東及利害關係人等參考。 

無重大差異。 

六、公司是否委任專業股務代辦機構辦理股

東會事務？ P  
本公司股務作業委由專業股務代辦機構-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為本公司
辦理股東會事務。 

無重大差異。 

七、資訊公開 

(一)公司是否架設網站，揭露財務業務及公
司治理資訊？ P  

本公司已架設企業網站並設置投資人專區，及時揭露公司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相關資

訊，以利股東及利害關係人等參考。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採行其他資訊揭露之方式(如架
設英文網站、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

蒐集及揭露、落實發言人制度、法人說

明會過程放置公司網站等)？ 

P  

本公司已架設中、英文企業網站並設置投資人專區，及時揭露公司財務業務及公司治

理相關資訊，並有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露，亦設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制度

並落實執行。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是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兩個月內公
告並申報年度財務報告，及於規定期限

前提早公告並申報第一、二、三季財務

報告與各月份營運情形？ 

P  

本公司於112年6月26日登錄興櫃，已依規定於期限內完成申報及公告第二季財務報告
及每月份營運情形。 

無重大差異。 

八、公司是否有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治理運

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包括但不限於員工
權益、僱員關懷、投資者關係、供應商

關係、利害關係人之權利、董事及監察

人進修之情形、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

量標準之執行情形、客戶政策之執行情

形、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

之情形等)？ 
P  

(一)員工權益：本公司力求落實執行勞基法及相關法令，確保員工應有之權益。 
(二)僱員關懷：本公司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推行各項補助及舉辦休閒活動，重視員
工身心平衡。 

(三)投資者關係：本公司除了於公司網站上不定期提供投資人活動訊息，對於有疑問
之投資人亦開闢相關窗口直接提供服務。 

(四)供應商關係：本公司秉誠信與供應商建立互惠互榮關係。 
(五)利害關係人之權利：本公司有與利害關係人包括往來銀行、其他債權人、股東、
員工、客戶、消費者、供應商、社區等，保持暢通之溝通管道。 

(六)董事進修之情形：本公司不定期提供課程資訊予各董事，本公司董事已於 112年
5月 31日進修公司治理與證券法規共 3小時課程，並取得證明文件。 

(七)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依法訂定各種內部規章、內部控制制
度，進行各種風險管理及評估，並由內部稽核單位定期及不定期查核內部控制制

度之落實程度。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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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以下簡稱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八)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公司與客戶維持穩定良好關係，並秉持以客為尊、彈性機
動之政策，以創造公司利潤。 

(九)公司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本公司已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保險期間自 112
年 5月 1日至 113年 5月 1日。 

九、請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中心最近年度發布之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說明已改善情形，及就尚未改善者提出優先加強事項與措施：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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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如有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或提名委員會者，應揭露其組成及運作情形 

1.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113年 3月 27日 

   條件 

 

 身分別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公開發

行公司薪資報酬

委員會成員家數 

獨立董事 
召集人 

林秀怡 

請參閱第 16頁獨立董事資料相關內容 

0 

獨立董事 李文中 0 

獨立董事 陳瑞杏 0 

2.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1)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3人。 

(2)本屆委員會任期：第一屆任期為 112年 5月 31日至 115年 5月 30日，最近
年度(112)及申請年度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 5次，委
員資格及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 

備註 

召集人 林秀怡 5 - 100% 112/5/31股東
會改選新任 委員 李文中 5 - 100% 

委員 陳瑞杏 5 -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1. 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
內容、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無。 

2. 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
應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

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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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符合一定條件之公司應揭露氣候相關資訊 

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是否建立推動永續發展之治理架構，且設

置推動永續發展專(兼)職單位，並由董事會授
權高階管理階層處理，及董事會督導情形？ 

 ü 
本公司已訂定「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並著手籌設推動永續發展之治理架構及專(兼)
職單位。 

依公司發展及相關

法令計畫辦理中。 

二、公司是否依重大性原則，進行與公司營運相關

之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議題之風險評估，並

訂定相關風險管理政策或策略？ 
 ü 

本公司經董事會通過訂定「永續發展實務守則」，未來將依據重大性原則，評估公司

營運相關之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等議題之風險，並依評估結果推展系統化管理策略。 
依公司發展及相關

法令計畫辦理中。 

三、環境議題 
(一)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建立合適之環境管理制
度？ ü  

本公司為設備製造商，於製造過程中並無空汙、汙染廢液及廢水等有害或有毒廢棄物

產生，對於環境之管理，均依環安衛生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致力於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使用對環
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料？ ü  

本公司致力於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效率，例如落實垃圾分類、推行電子化行政作業並

宣導文書雙面使用，減少紙張用量，降低對環境之衝擊。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是否評估氣候變遷對企業現在及未來的潛
在風險與機會，並採取氣候相關議題之因應措

施？ 
ü  

本公司已初始進行評估氣候變遷對企業現在及未來之潛在風險與機會，並參與家登集

團「供應鏈低碳化轉型輔導計畫」，進行溫室氣體盤查及管理，期許低碳供應，邁向

永續未來。未來將持續關注氣候變遷對企業之影響，推行相關策略。 

無重大差異。 

(四)公司是否統計過去兩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用水
量及廢棄物總重量，並制定節能減碳、溫室氣

體減量、減少用水或其他廢棄物管理之政策？ 
 ü 

本公司自112年初始進行溫室氣體盤查，並著手進行水量及廢棄物總重量之統計，也將
陸續制定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減量、減少用水及其他廢棄物管理之政策。 

初始進行中。 

四、社會議題 
(一)公司是否依照相關法規及國際人權公約，制定
相關之管理政策與程序？ ü  

本公司遵循國際公認之勞動人權，明訂禁用童工、不歧視、不強迫勞動、人道待遇，

對於招募、任用、考核、升遷等人力資源運用政策以工作績效為依歸，不因性別種族、

社經階級、年齡、婚姻與家庭狀況等差異而有不同等等之人權政策及相關管理措施。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訂定及實施合理員工福利措施(包括
薪酬、休假及其他福利等)，並將經營績效或成
果適當反映於員工薪酬？ 

ü  
本公司已制定「工作規則」、「績效及專案獎金給付辦法」等員工福利措施制度，並

將經營成果依員工績效表現適當反應於員工薪酬。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是否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並
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 

ü  

本公司已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對員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並依據作業內容提供防護具，實施自動檢查，以及定期防災演練。另定期

舉辦員工健康檢查，關心員工健康情形。並每季召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檢討相關議

題執行與改善。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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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四)公司是否為員工建立有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
計畫？ ü  

本公司藉由定期的績效考核與部門溝通會議，適才適性的多元評估員工之專業與職涯

發展方向，擬定相關之培訓計畫。 
無重大差異。 

(五)針對產品與服務之顧客健康與安全、客戶隱
私、行銷及標示等議題，公司是否遵循相關法

規及國際準則，並制定相關保護消費者或客戶

權益政策及申訴程序？ 

ü  

本公司產品均遵循銷售地區別相關國際法規之規定，進行各項檢測與認證後出售。與

客戶間保持良好之溝通管道，並對產品與服務提供透明且有效之客訴處理程序。 
無重大差異。 

(六)公司是否訂定供應商管理政策，要求供應商在
環保、職業安全衛生或勞動人權等議題遵循相

關規範，及其實施情形？ 
 ü 

本公司已制定「供應商管理程序作業指導書」，對於往來之供應商均須經一定評估程

序，並擬規範供應商對環境、職業安全衛生或勞動人權等議題應遵循相關規定。 
研擬進行中。 

五、公司是否參考國際通用之報告書編製準則或指

引，編製永續報告書等揭露公司非財務資訊之

報告書？前揭報告書是否取得第三方驗證單位

之確信或保證意見？ 

 ü 

本公司目前尚未編製永續報告書等揭露公司非財務資訊之報告書，未來將視實際需要

及法令規範進行報告書之編製。 
研擬計畫中。 

六、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定有本身之永續發展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定守則之差異情形： 
本公司已訂定「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其運作情形皆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內所規範之精神及原則一致，尚無重大差異。 

七、其他有助於瞭解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之重要資訊： 
本公司網站已初建「ESG永續發展」專區，未來陸續將永續發展執行情形揭露於該專區，網址：https://www.gdaut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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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 

經營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方案 

(一)公司是否制定經董事會通過之誠信經營政策，並於規章
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作法，以及董事會
與高階管理階層積極落實經營政策之承諾？ 

ü  
公司已制定「誠信經營守則」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並揭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站，董事會與管理階層均承諾積
極落實。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建立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機制，定期分析及
評估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並
據以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且至少涵蓋「上市上櫃
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第七條第二項各款行為之防範措
施？ 

ü  

本公司為防範營業活動產生不誠信之行為，本公司訂有「誠信經營
守則」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明訂禁止不誠信行為及
利益之態樣，以具體規範及防範不誠信行為。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是否於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內明定作業程序、行為
指南、違規之懲戒及申訴制度，且落實執行，並定期檢
討修正前揭方案？ 

ü  
公司已制定「誠信經營守則」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闡明誠信及行為準則且遵循辦理，並參考法規及因應時勢變化定期
檢討修正。 

無重大差異。 

二、落實誠信經營 
(一)公司是否評估往來對象之誠信紀錄，並於其與往來交易
對象簽訂之契約中明定誠信行為條款？ ü  本公司所有往來對象均經公司審核通過，亦研擬將誠信條款加入往

來交易相關合約。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設置隸屬董事會之推動企業誠信經營專責單
位，並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其誠信經營政
策與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及監督執行情形？ 

ü  
本公司由財務行政處負責推動誠信經營守則及行為指南之制定及執
行，未來將向董事會報告相關情事、其處理方式及後續檢討改善措
施。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是否制定防止利益衝突政策、提供適當陳述管道，
並落實執行？ ü  

公司已制定「誠信經營守則」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內容涵蓋防止利益衝突政策、提供適當陳述管道，並據以執行。 

無重大差異。 

(四)公司是否為落實誠信經營已建立有效的會計制度、內部
控制制度，並由內部稽核單位依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
結果，擬訂相關稽核計畫，並據以查核防範不誠信行為
方案之遵循情形，或委託會計師執行查核？ 

ü  

本公司稽核單位藉由例行查核作業，了解誠信經營之落實情形，以
確保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之有效性。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是否定期舉辦誠信經營之內、外部之教育訓練？ 

ü  

本公司每年將公司治理及誠信經營相關之內外訓資訊轉知董事及經
理人，並協助安排訓練事宜。另於內部公告宣導「誠信經營守則」
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等相關辦法，並擬定期於員工
內訓及新人訓宣導誠信之企業精神及相關規範。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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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 

經營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三、公司檢舉制度之運作情形 
(一)公司是否訂定具體檢舉及獎勵制度，並建立便利檢舉管
道，及針對被檢舉對象指派適當之受理專責人員？ ü 

 本公司已制定「誠信經營守則」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並建立便利檢舉管道，針對被檢舉對象指派適當之受理單位處理，
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訂定受理檢舉事項之調查標準作業程序、調查
完成後應採取之後續措施及相關保密機制？ ü  本公司已於「誠信經營守則」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訂定受理檢舉事項之調查及相關保密機制。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是否採取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而遭受不當處置之措
施？ ü  本公司已制定「誠信經營守則」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具體揭露保護檢舉人之措施，截至目前為止未有檢舉之情事。 
無重大差異。 

四、加強資訊揭露 

(一)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其所定誠信
經營守則內容及推動成效？ ü  本公司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站揭露所訂之「誠信經營守則」

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定有本身之誠信經營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定守則之差異情形： 
本公司已訂有「誠信經營守則」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以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實際運作情形與所定守則並無重大差異。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公司檢討修正其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等情形)： 
1. 本公司遵守公司法、證券交易法、商業會計法、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行為有關法令，以作為落實誠信經營之基本要求。 
2. 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中訂有董事利益迴避規定，對董事會所列之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利害關係致損及公司利益之虞時，得陳述意見及答詢，
討論時應自行迴避亦不得代理其他董事加入表決；董事間亦應自律，不得相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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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如有訂定公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者，應揭露其查詢方式：本公司已訂定公
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站揭露。 

(八)最近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會計主管、財務主
管、內部稽核主管、公司治理主管及研發主管等辭職解任情形之彙總︰ 

113年 3月 27日 

職稱 姓名 到任日期 解任日期 辭職或解任原因 

內部稽核主管 阮淨 111年 12月 19日 112年 10月 13日 個人生涯規劃 

(九)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瞭解之重要資訊，得一併揭露：可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或本公司網頁查詢本公司相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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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重要決議、公司章程及相關法規 
一、重要決議應記載與本次發行有關之決議文(含章程新舊條文對照表及盈餘分配表) 

(一)與本次發行有關之決議文：請參閱附件十三。 

(二)公司章程(含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五。 

(三)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十四。  

二、未來股利發放政策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本期稅後淨利，應先彌補累積虧損，次

再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再

依相關法令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連同上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由

董事會評估未來營運計畫所需資金部分予以保留後，擬具盈餘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議定

之。 

本公司股利之政策，應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並參酌國內產業競爭狀況、投

資環境及資金需求等因素，作為股利發放之依據。股利發放提撥之數額不低於當年度可

供分配盈餘之百分之十，得以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之方式為之，其中現金股利分派之比

例不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本公司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

會，不適用相關股東會決議之規定。 

三、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之背書保證相關資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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όख़εǴӝٳϦљคሡඟ៛၀ၗૻǶ  

ΆҁϦљёૈӢҬܰǵځд٣܈ݩϐ܄፦Զղᘐ࣬ᜢी

ᚐόख़εҭฅǶߎၗૻឦख़εǴջ٬ࡹ  

Άߚ٠ᆶख़εҬܰǵځд٣܈࣬ݩᜢϐ܌Ԗीࡹၗૻ

ࣣឦख़εǶ  

! ! ԜѦǴ၀অ҅٠ᖐٯᇥܴऩीࡹၗૻ߯ᆶख़εҬܰǵ

ਔǴ၀ၗૻёૈឦख़εǺݩᜢǴЪԖΠӈ࣬ݩ܈д٣ځ  

 (1)�ӝٳϦљܭൔᏤය໔ׯᡂीࡹǴЪ၀ᡂᏤठ୍ൔ

ၗૻϐख़εᡂǹ߄  

 (2)�ӝٳϦљԾྗ߾ϢϐᒧύᒧځҔϐीࡹǹ  

 (3)�ӢલЮ߾ྗۓϐೕۓǴӝٳϦљ٩ IAS 8Ȩीࡹǵ

ीीॶᡂϷᒱᇤȩࡌҥϐीࡹǹ  

 (4)�ӝٳϦљඟ៛ځၮҔख़εղᘐ܈ଷۓ،܌ϐ࣬ᜢी

܈ǹࡹ  

 (5) �ੋ ϷፄᚇϐीೀೕۓЪ୍ൔ٬߄Ҕޣһᒘ၀ၗૻ

БૈΑှ၀ख़εҬܰǵځд٣܈ݩǶ  

 2.  IAS 8 ϐঅ҅Ȩीीॶϐۓကȩ  

! ! ၀অܴ҅ुीीॶ߯ࡰ୍ൔ߄ύڙᑽໆόዴ܄ۓቹ

ៜϐჾߎᚐǶӝٳϦљܭҔीࡹਔǴёૈаคޔ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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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ᢀჸԶѸीϐჾߎᚐᑽໆ୍ൔ߄ҞǴࡺ௦Ҕᑽ

ໆೌמϷᒡΕॶวीीॶаၲԜҞޑǶᑽໆ܈ೌמᒡΕ

ॶᡂჹीीॶϐቹៜኧऩߚឦයᒱᇤϐ҅׳Ǵ၀ᡂ

߯ឦीीॶᡂǶ  

 3.  IAS 12 ϐঅ҅ȨᆶൂҬܰౢ܌ғϐၗౢϷॄԖᜢϐሀ܌ۯ

ளิȩ  

! ! ၀অ҅ᙶమǴচۈᇡӈਔౢғ࣬ӕߎᚐϐᔈፐิϷё෧ନ

ኩਔ܄ৡ౦ϐҬܰǴόҔ IAS 12 চۈᇡӈϐᖷխೕۓǶӝٳ

Ϧљஒܭ 111 ԃ 1 Д 1 В൩ᆶચၛϷନאက୍Ԗᜢϐ܌Ԗё෧

ନϷᔈፐิኩਔ܄ৡ౦ᇡӈሀ܌ۯளิၗౢ)ऩࡐԖёૈԖፐ

၀ܭளิॄǴ٠܌ۯৡ౦٬Ҕ*Ϸሀ܄ё෧ନኩਔٮளа܌ิ

Вஒಕᑈቹៜኧᇡӈߥࣁ੮ࣦᎩۈ߃ᎩᚐϐፓǶჹચၛϷନ

Ծ߾က୍аѦϐҬܰא 111 ԃ 1 Д 1 ВаࡕวғޣۯҔ၀

অ҅Ƕ  

! ! ନॊቹៜѦǴᄒԿҁ୍ൔ೯ၸวѲВЗǴӝٳϦљຑ

 ᆶ୍ᕮਏԋख़εቹៜǶݩރǵှញϐঅ҅ஒόठჹ୍߾дྗځ

! (Ο ) IASB ςวѲՠۘ҂ߎᆅᇡё٠วѲғਏϐ IFRSs 

ཥ ว Ѳ ʏ অ ҅ ʏ অ ु ྗ ߾ Ϸ ှ ញ  IASBวѲϐғਏВȐຏ 1ȑ 
IFRS 10 Ϸ IAS 28 ϐঅ Ȩ̔ၗޣᆶځᜢᖄҾ܈

ӝၗ໔ϐၗౢр୧܈Εȩ 
 ҂! !  ۓ

IFRS 16 ϐঅ҅Ȩ୧ࡕચӣύϐચၛॄȩ  2024 ԃ 1 Д 1 ВȐຏ 2ȑ 
IFRS 17Ȩߥᓀӝऊȩ  2023 ԃ 1 Д 1 В 
IFRS 17 ϐঅ҅  2023 ԃ 1 Д 1 В 
IFRS 17 ϐঅ҅Ȩ߃ԛҔ IFRS 17 Ϸ IFRS 9ɡК

ၨၗૻȩ 
 2023 ԃ 1 Д 1 В 

IAS 1 ϐঅ҅Ȩॄϩᜪࢬࣁࢬߚ܈ȩ  2024 ԃ 1 Д 1 В 
IAS 1 ϐঅ҅Ȩڀӝऊచීϐࢬߚॄȩ  2024 ԃ 1 Д 1 В 
 

ຏ 1Ǻ  ନќຏܴѦǴॊཥวѲʏঅ҅ʏঅुྗှ܈߾ញ߯ܭӚ၀

Вයаࡕ໒ۈϐԃࡋൔᏤය໔ғਏǶ  

ຏ 2Ǻ  ፤Бঋ܍ચΓᔈჹ߃ԛҔ IFRS 16 Вࡕᛝुϐ୧ࡕચӣҬ

ܰଓྉҔ IFRS 16 ϐঅ҅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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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FRS 10 Ϸ IAS 28 ϐঅ҅ȨၗޣᆶځᜢᖄҾ܈ӝၗ໔ϐၗ

ౢр୧܈Εȩ  

! ! ၀অ҅ೕۓǴऩҁϦљр୧܈ΕၗౢϒᜢᖄҾȐ܈ӝ

ၗȑǴ܈ҁϦљ഼ѨჹηϦљϐڋǴՠߥ੮ჹ၀ηϦљϐख़

εቹៜȐ܈ᖄӝڋȑǴऩॊၗౢ܈ηϦљ಄ӝ IFRS 3ȨҾ

ӝٳȩჹȨ୍ȩϐۓကਔǴҁϦљ߯ӄኧᇡӈ၀Ҭܰౢ

ғϐཞǶ  

! ! ԜѦǴऩҁϦљр୧܈ΕၗౢϒᜢᖄҾȐ܈ӝၗȑǴ

ӝၗȑϐҬܰύ഼ѨჹηϦљϐ܈ҁϦљӧᆶᜢᖄҾȐ܈

ॊၗȑǴऩڋᖄӝ܈੮ჹ၀ηϦљϐख़εቹៜȐߥǴՠڋ

ηϦљό಄ӝ܈ౢ IFRS 3Ȩ୍ȩϐۓကਔǴҁϦљӧᆶ

ӝၗȑคᜢϐጄൎϣᇡӈ၀Ҭ܈ჹ၀ᜢᖄҾȐޣၗ

ᔈϒаᎍޣғϐཞǴҭջǴឦҁϦљჹ၀ཞϐҽᚐౢ܌ܰ

ନǶ  

 2.� IAS 1 ϐঅ҅Ȩॄϩᜪࢬࣁࢬߚ܈ȩȐ 2020 ԃঅ҅ȑϷ

ȨڀӝऊచීϐࢬߚॄȩȐ 2022 ԃঅ҅ȑ  

! ! 2020 ԃঅ҅߯ᙶమղᘐॄࢂցϩᜪࢬߚࣁਔǴᔈຑ

ҁϦљܭൔᏤය໔่״ВࢂցڀԖሀۯమᓭයज़ԿൔᏤය໔ࡕ

ԿϿ 12 ঁДϐճǶऩҁϦљܭൔᏤය໔่״ВڀԖ၀ճǴ

คፕҁϦљࢂցႣයஒՉ٬၀ճǴॄ߯ϩᜪࢬߚࣁǶ!

! ! 2020 ԃঅ҅ќೕۓǴऩҁϦљᒥൻۓచҹڀۈԖሀۯ

మᓭॄϐճǴҁϦљѸܭൔᏤය໔่״Вςᒥൻۓచ

ҹǴջ٬ສීΓ߯ܭၨఁВයෳ၂ҁϦљࢂցᒥൻ၀చҹҭ

ฅǶ 2022 ԃঅ҅ᙶమǴԖൔᏤය໔่״Ваᒥൻ

ϐӝऊచීቹៜॄϐϩᜪǶൔᏤය໔ࡕ 12 ঁДϣᒥൻϐ

ӝऊచීᗨόቹៜॄϐϩᜪǴோඟ៛࣬ᜢၗૻǴঈ٬୍

ൔ٬ҔޣΑှҁϦљёૈคݤᒥൻӝऊచීԶܭൔᏤය໔

ࡕ 12 ঁДϣᗋීϐ॥ᓀǶ  

! ! 2020 ԃঅ҅ೕۓǴॄࣁϩᜪϐҞޑǴॊమᓭ߯ࡰ౽ᙯ

ߎǵځдᔮၗྍ܈ҁϦљϐπڀϒҬܰჹБठॄ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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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ǶோऩॄϐచීǴёૈ٩ҬܰჹБϐᒧǴа౽ᙯҁϦ

љϐπڀԶᏤठځమᓭǴЪऩ၀ᒧ٩ IAS 32Ȩߎᑼπ

ॊచී٠όቹៜॄ߾Ǵܭᐱᇡӈൂ߯ۓȩϐೕၲ߄Ǻڀ

ϐϩᜪǶ  

 3.� IFRS 16 ϐঅ҅Ȩ୧ࡕચӣύϐચၛॄȩ  

! ! ၀অ҅ᙶమǴჹܭ୧ࡕચӣҬܰǴऩၗౢϐ౽ᙯᅈى IFRS 

15Ȩ࠼ЊӝऊϐԏΕȩϐೕۓаᎍ୧ၗౢೀޣǴ፤Бঋ܍ચ

ΓӢચӣౢ܌ғϐॄᔈ٩ IFRS 16 ϐચၛॄೕۓೀǴோ

ऩੋϷࡰܭ،ڗߚኧ܈ϐᡂચၛ๏бǴ፤Бঋ܍ચΓᔈ

аόᇡӈᆶߥ܌੮٬ҔԖᜢϐཞϐБԄᑽໆ၀ॄ Ƕࡕ

ុǴયΕચၛॄीᆉϐයચၛ๏бኧᆶჴሞЍбኧϐৡᚐ

ӈΕཞǶ!

! ! ନॊቹៜѦǴᄒԿӝٳ୍ൔ߄೯ၸวѲВЗǴӝٳϦљϝ

ᆶ୍ᕮਏϐቹៜǴ࣬ݩރǵှញϐঅ҅ჹ୍߾дྗځຑុ

ᜢቹៜࡑຑֹԋਔϒаඟ៛Ƕ  

! Ѥǵ  ख़εीࡹϐ༼ᕴᇥܴ  

! ( ) ᒥൻᖂܴ  

! ! ҁӝٳ୍ൔ٩ྣ߯߄چวՉΓ୍ൔጓᇙྗ߾Ϸߎᆅ

ᇡё٠วѲғਏϐ IFRSs ጓᇙǶ  

! (Β ) ጓᇙ୷ᘵ  

! ! ӝٳ୍ൔ٩߯߄ᐕўԋҁ୷ᘵጓᇙǶ  

! (Ο ) ၗౢᆶॄϩࢬᆶࢬߚϐྗ  

! ! Ǻࡴၗౢхࢬ  

 1.  ЬाࣁҬܰҞޑԶԖϐၗౢǹ  

 2.  Ⴃයܭၗౢॄ߄Вࡕ 12 ঁДϣჴϐၗౢǹϷ  

 3.  ߎϷऊߎȐՠόхܭࡴၗౢॄ߄Вࡕၻ 12 ঁДҔаҬ

ඤ܈మᓭॄԶډڙज़ޣڋȑǶ  

! ! Ǻࡴॄхࢬ  

 1.  ЬाࣁҬܰҞޑԶԖϐॄǹ  

 2. ࡕВ߄ၗౢॄܭ  12 ঁДϣډයమᓭϐॄǴа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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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όૈคచҹஒమᓭයज़ሀۯԿၗౢॄ߄ВࡕԿϿ 12 ঁДϐॄ

Ƕ  

! ! ࢬߚ܈ၗౢࢬߚࣁǴ߯ϩᜪޣॄࢬ܈ၗౢࢬឦॊߚ

ॄǶ  

! (Ѥ ) ӝٳ୷ᘵ  

! ! ҁӝٳ୍ൔ߯х֖ҁϦљϷҗҁϦљ܌ঁڋᡏȐηϦљȑ

ϐ୍ൔǶӝٳᆕӝཞ߄ςયΕԏᖼ܈ೀϩηϦљܭය

ԾԏᖼВଆ܈ԿೀϩВЗϐᔼၮཞǶηϦљϐ୍ൔςϒፓ

Ǵаځ٬ीࡹᆶӝٳϦљϐीࡹठǶܭጓᇙӝٳ୍

ൔਔǴӚঁᡏ໔ϐҬܰǵЊᎩᚐǵԏϷཞςӄኧϒаᎍନǶ

ηϦљϐᆕӝཞᕴᚐ߯ᘜឦԿҁϦљЬϷߚڋǴջߚ٬

ڋӢԶԋࣁᖝཞᎩᚐǶ  

! ! ӝٳϦљჹηϦљ܌Ԗϐᡂ҂Ꮴठ഼ѨޣڋǴ߯

բࣁҬܰೀǶӝٳϦљϷߚڋϐय़ߎᚐςϒፓǴ

аϸܭځࢀηϦљ࣬ჹϐᡂǶߚڋϐፓߎᚐᆶ܌Ѝ

б܈ԏڗჹሽϐϦϢሽॶ໔ϐৡᚐǴ߯ޔௗᇡӈࣁЪᘜឦܭҁ

ϦљЬǶ  

! ! ηϦљܴಒǵިКٯϷᔼҞǴፎୖ᎙ߕຏΜϷ߄ߕǶ  

! (ϖ ) Ҿӝٳ  

! ! Ҿӝ߯ٳ௦ԏᖼݤೀǶԏᖼ࣬ᜢԋҁܭԋҁวғϷമ୍ڗ

ளයӈࣁҔǶ  

! ! ៉߯ࡪ౽ᙯჹሽϐϦϢሽॶаϷԏᖼޣӃςԖԏᖼޣ

ϐܭԏᖼВϐϦϢሽॶϐᕴᚐǴຬၸԏᖼВڗ܌ளёᒣᇡၗౢ

Ϸ܍ᏼॄϐృᚐᑽໆǶ  

! (Ϥ ) Ѧ! ! ჾ  

! ! Ӛঁঁᡏጓᇙ୍ൔ߄ਔǴаঁᡏфૈ܄ჾаѦϐჾȐѦ

ჾȑҬܰޣǴ٩ҬܰВ༊ඤᆉࣁфૈ܄ჾᒵǶ  

! ! Ѧჾჾ܄Ҟܭၗౢॄ߄Ваԏዬ༊ඤᆉǶӢҬപ

ჾ܄Ҟ܈ඤᆉჾ܄ҞౢғϐիඤৡᚐǴܭวғයᇡӈܭ

ཞ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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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аϦϢሽॶᑽໆϐѦჾߚჾ܄Ҟ߯а،ۓϦϢሽॶВϐ

༊ඤᆉǴౢ܌ғϐիඤৡᚐӈࣁයཞǴோឦϦϢሽॶᡂᇡ

ӈځܭдᆕӝཞޣǴౢځғϐիඤৡᚐӈځܭдᆕӝཞǶ  

! ! аᐕўԋҁᑽໆϐѦჾߚჾ܄Ҟ߯аҬܰВϐ༊ඤᆉǴ

όӆख़ཥඤᆉǶ  

! ! ܈ӧ୯ৎ܌୍ൔਔǴ୯ѦᔼၮᐒᄬȐх֖ᔼၮٳጓᇙӝܭ

٬ҔϐჾᆶҁϦљόӕϐηϦљǵᜢᖄҾǵӝၗ܈ϩϦљȑϐ

ၗౢϷॄаၗౢॄ߄В༊ඤᆉࣁཥѠჾǶԏϷཞ

Ҟ߯аයѳ֡༊ඤᆉǴౢ܌ғϐիඤৡᚐᇡӈځࣁдᆕӝཞ

Ȑ٠ϩձᘜឦϒҁϦљЬϷߚڋȑǶ  

! ! ऩӝٳϦљೀϩ୯Ѧᔼၮᐒᄬϐ܌ԖǴ܈ೀϩ୯Ѧᔼၮᐒ

ᄬϐηϦљϩՠ഼ѨڋǴ܈ೀϩ୯Ѧᔼၮᐒᄬϐᖄӝڐ

ೀࡹϐीڀᑼπߎࡪᑼၗౢ٠ߎ੮߯ߥϐࡕᜢᖄҾ܈

Ǵ܌ԖёᘜឦܭӝٳϦљЬЪᆶ၀୯Ѧᔼၮᐒᄬ࣬ᜢϐಕीի

ඤৡᚐஒख़ϩᜪԿཞǶ  

! ! ऩϩೀϩ୯ѦᔼၮᐒᄬϐηϦљ҂Ꮴठ഼ѨڋǴ߯ࡪКٯ

ஒಕीիඤৡᚐख़ཥᘜឦϒ၀ηϦљϐߚڋǴԶόᇡӈࣁཞ

ǶӧځдҺՖϩೀϩ୯ѦᔼၮᐒᄬϐݩΠǴಕीիඤৡᚐ߾

ख़ϩᜪԿཞǶٯೀϩКࡪ  

! (Ύ ) Ӹ! !   

! ! ӸхࡴচނǵъԋࠔǵӧᇙࠔϷᇙԋࠔǶӸ߯аԋҁᆶ

ృᡂሽॶஉեᑽໆǴКၨԋҁᆶృᡂሽॶਔନӕᜪձӸѦ߯

аঁձҞࣁ୷ᘵǶృᡂሽॶ߯ࡰӧ҅தݩΠϐी୧ሽ෧ନ

ԿֹπۘሡΕϐीԋҁϷֹԋр୧܌ሡϐीԋҁࡕϐᎩᚐǶ

Ӹԋҁϐीᆉ߯௦уѳ֡ݤǶ  

! (Ζ ) όౢǵቷ܊Ϸഢ  

! ! όౢǵቷ܊Ϸഢ߯аԋҁᇡӈǴុࡕаԋҁ෧ନಕीשᙑ

Ϸಕी෧ཞཞѨࡕϐߎᚐᑽໆ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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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όౢǵቷ܊ϷഢܭऐҔԃज़ϣޔࡪጕ୷ᘵǴჹख़ε

ϩൂᐱගӈשᙑǶӝٳϦљԿϿܭԃ״่ࡋВჹीऐҔԃ

ज़ǵූॶϷשᙑБݤՉᔠຎǴ٠ۯҔीीᡂϐቹៜǶ  

! ! όౢǵቷ܊ϷഢନӈਔǴృೀϩሽීᆶ၀ၗౢय़ߎᚐ໔

ϐৡᚐ߯ᇡӈܭཞǶ  

! (ΐ ) ! ! ៉  

! ! Ҿӝڗ܌ٳளϐ៉߯٩ԏᖼВ܌ᇡӈϐ៉ߎᚐբࣁԋ

ҁǴុࡕаԋҁ෧ନಕी෧ཞཞѨࡕϐߎᚐᑽໆǶ  

! ! ᆕਏԶٳϦљႣයӢ၀ӝٳǴ៉ϩԿӝޑ෧ཞෳ၂ϐҞࣁ

ғൂౢߎғൂՏဂಔȐᙁᆀȨౢߎ܈ғൂՏౢߎϐӚڙ

ՏȩȑǶ  

! ! ғൂՏԃȐϷԖၞຝᡉҢ၀ൂՏёૈς෧ౢߎ៉ϐڙ

ཞਔȑᙖҗх֖៉ϐ၀ൂՏय़ߎᚐᆶځёӣԏߎᚐϐКၨǴ

Չ၀ൂՏϐ෧ཞෳ၂ǶऩϩԿౢߎғൂՏϐ៉߯ԃࡋҾ

ӝڗ܌ٳளǴ߾၀ൂՏᔈܭԃ״่ࡋՉ෧ཞෳ၂Ƕऩڙ

៉ϐౢߎғൂՏϐёӣԏߎᚐեځܭय़ߎᚐǴ෧ཞཞѨ߯Ӄ෧

Ͽ၀ౢߎғൂՏڙ៉ϐय़ߎᚐǴԛ൩၀ൂՏϣځдӚၗౢ

य़ߎᚐϐКٯ෧ϿӚ၀ၗౢय़ߎᚐǶҺՖ෧ཞཞѨޔௗᇡӈࣁ

යཞѨǶ៉෧ཞཞѨόளុࡕܭය໔ᙯǶ  

! ! ೀϩڙ៉ౢߎғൂՏϣϐࢌᔼၮਔǴᆶ၀ೀϩᔼၮ

Ԗᜢϐ៉ߎᚐ߯х֖ܭᔼၮϐय़ߎᚐа،ۓೀϩཞǶ  

! (Μ ) คၗౢ  

 1.  ൂᐱڗள  

! ! ൂᐱڗளϐԖज़ऐҔԃज़คၗౢচۈаԋҁᑽໆǴុࡕ

߯аԋҁ෧ନಕीᎍϷಕी෧ཞࡕϐߎᚐᑽໆǶคၗౢܭ

ऐҔԃज़ϣޔࡪጕ୷ᘵՉᎍǶӝٳϦљԿϿԃ״่ࡋ

ВჹीऐҔԃज़ǵූॶϷᎍБݤՉᔠຎǴ٠ۯҔ

ीीᡂϐቹៜǶߚዴۓऐҔԃज़คၗౢ߯аԋҁ෧ନಕ

ी෧ཞཞѨӈൔ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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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ନ! ! ӈ  

! ! คၗౢନӈਔǴృೀϩሽීᆶ၀ၗౢय़ߎᚐ໔ϐৡᚐ

߯ᇡӈܭයཞǶ  

(Μ ) όౢǵቷ܊Ϸഢǵ٬ҔၗౢϷคၗౢȐ៉ନѦȑϐ෧ཞ  

! ! ӝٳϦљܭၗౢॄ߄ВຑࢂցԖҺՖၞຝᡉҢ ό

ౢǵቷ܊Ϸഢǵ٬ҔၗౢϷคၗౢȐ៉ନѦȑёૈς෧ཞǶ

ऩԖҺ෧ཞၞຝӸӧǴ߾ी၀ၗౢϐёӣԏߎᚐǶঃคݤी

ঁձၗౢϐёӣԏߎᚐǴӝٳϦљी၀ၗౢ܌ឦౢߎғൂՏϐ

ёӣԏߎᚐǶӅԖၗౢ߯٩ӝठ୷ᘵϩԿനλϞౢғൂՏ

ဂಔǶ  

! ! ёӣԏߎᚐࣁϦϢሽॶ෧р୧ԋҁᆶ٬ځҔሽॶϐၨଯޣǶঁ

ձၗౢ܈ౢߎғൂՏϐёӣԏߎᚐऩեځܭय़ߎᚐਔǴஒ၀ၗ

ᚐǴ෧ཞཞѨ߯ᇡߎёӣԏځᚐፓ෧ԿߎғൂՏϐय़ౢߎ܈ౢ

ӈܭཞǶ  

! ! ෧ཞཞѨុࡕܭᙯਔǴ၀ၗౢ܈ౢߎғൂՏϐय़ߎᚐ

ፓቚԿঅुࡕϐёӣԏߎᚐǴோቚуࡕϐय़ߎᚐаόຬၸ၀ၗౢ

ᚐߎϐय़ۓ،܌ᇡӈ෧ཞཞѨਔࡋԃаܭғൂՏऩ҂ౢߎ܈

Ȑ෧ନᎍש܈ᙑȑǶ෧ཞཞѨϐᙯ߯ᇡӈܭཞǶ  

(ΜΒ ڀᑼπߎ (  

! ! ӝऊచීϐБਔڀ၀πࣁϦљԋٳӝܭᑼॄߎᑼၗౢᆶߎ

ᇡӈܭၗౢॄ߄Ƕ  

! ! চۈᇡӈߎᑼၗౢᆶߎᑼॄਔǴऩߎᑼၗౢߎ܈ᑼॄߚឦ

ၸཞࡪϦϢሽॶᑽໆޣǴ߯ࡪϦϢሽॶуीޔௗёᘜឦڗܭள

܈ளڗܭௗёᘜឦޔᑼॄϐҬܰԋҁᑽໆǶߎ܈ᑼၗౢߎวՉ܈

วՉၸ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ᑼၗౢߎ܈ᑼॄϐҬܰԋҁǴ

ཞǶࣁҥջᇡӈ߾  

 1. ᑼၗౢߎ   

! ! Ҭܰ߯௦ҬܰВीᇡӈϷନӈǶٯᑼၗౢϐᄍߎ  



- 22 - 

 (1) ᑽໆᅿᜪ  

! ! ӝٳϦљ܌Ԗϐߎᑼၗౢᅿᜪࡪࣁᎍࡕԋҁᑽໆ

ϐߎᑼၗౢǶ  

ᑼၗౢߎԋҁᑽໆϐࡕᎍࡪ  

! ! ӝٳϦљၗߎᑼၗౢऩӕਔ಄ӝΠӈٿచҹǴ߾ϩ

ᜪࡪࣁᎍࡕԋҁᑽໆϐߎᑼၗౢǺ  

A.߯ࢌܭᔼኳԄΠԖǴ၀ኳԄϐҞ߯ޑԖߎᑼၗౢ

аԏڗӝऊࢬߎໆǹϷ  

B.  ӝऊచීౢғۓВයϐࢬߎໆǴ၀ࢬߎໆֹӄ

ᚐϐճ৲Ƕߎߎ೯ӧѦҁࢬϷߎЍбҁࣁ  

! ! ϷऊߎࡴᑼၗౢȐхߎԋҁᑽໆϐࡕᎍࡪ

ۈচܭȑߎߥԋҁᑽໆϐᔈԏීϷӸрࡕᎍࡪǵߎ

ᇡӈࡕǴ߯аԖਏճ৲ۓ،ݤϐᕴय़ߎᚐ෧ନҺՖ෧ཞ

ཞѨϐᎍࡕԋҁᑽໆǴҺՖѦჾիඤཞ߾ᇡӈܭཞǶ 

! ! ନΠӈٿᅿݩѦǴճ৲ԏΕ߯аԖਏճ४аߎᑼ

ၗౢᕴय़ߎᚐीᆉǺ  

A.ᖼΕ܈ബۈϐߞҔ෧ཞߎᑼၗౢǴճ৲ԏΕ߯аߞҔፓ

ࡕԖਏճ४аߎᑼၗౢᎍࡕԋҁीᆉǶ  

B. ߎҔ෧ཞϐߞᡂԋុࡕҔ෧ཞǴՠߞϐۈബ܈ឦᖼΕߚ 

ᑼၗౢǴᔈԾߞҔ෧ཞࡕϐԛൔᏤය໔ଆаԖਏճ

४аߎᑼၗౢᎍࡕԋҁीᆉճ৲ԏΕǶ  

! ! ऊߎхࡴԾڗளВଆ 3 ঁДϣǵଯࢬࡋ܄ǵё

ᒿਔᙯඤԋۓᚐߎЪሽॶᡂ॥ᓀࣗλϐۓයӸීǴ߯

Ҕܭᅈىอය܍ߎᒍǶ  

ᑼၗౢϐ෧ཞߎ (2)   

! ! ӝٳϦљܭၗౢॄ߄ВࡪႣයߞҔཞѨຑࡪ

ᎍࡕԋҁᑽໆϐߎᑼၗౢȐ֖ᔈԏීȑϐ෧ཞཞѨǶ  

! ! ᔈԏී֡ࡪӸុය໔ႣයߞҔཞѨᇡӈഢܢཞѨǶ

ցᡉቚࢂҔ॥ᓀߞࡕᇡӈۈᑼၗౢ߯ӃຑԾচߎдځ

уǴऩ҂ᡉቚуǴࡪ߾ 12 ঁДႣයߞҔཞѨᇡӈഢܢ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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ѨǴऩςᡉቚуǴࡪ߾Ӹុය໔ႣයߞҔཞѨᇡӈഢܢ

ཞѨǶ  

! ! ႣයߞҔཞѨ߯аวғၴऊϐ॥ᓀբࣁख़ϐуѳ

ҔཞѨǶߞ֡ 12 ঁДႣයߞҔཞѨ߯жߎ߄ᑼπܭڀൔᏤ

Вࡕ 12 ঁДϣёૈၴऊ٣ౢ܌ғϐႣයߞҔཞѨǴӸុ

ය໔ႣයߞҔཞѨ߾жߎ߄ᑼπܭڀႣයӸុය໔܌Ԗё

ૈၴऊ٣ౢғϐႣයߞҔཞѨǶ  

! ! य़ځЊፓफ़ܢᑼၗౢϐ෧ཞཞѨ߯ᙖҗഢߎԖ܌

ڀϦϢሽॶᑽໆϐ୍πࡪдᆕӝཞځᚐǴோၸߎ

ၗϐഢܢཞѨ߯ᇡӈځܭдᆕӝཞǴ٠ό෧Ͽځय़ߎ

ᚐǶ  

ᑼၗౢϐନӈߎ (3)   

! ! ҁϦљܭჹٰԾߎᑼၗౢࢬߎໆϐӝऊճѨ

ਏǴ܈ς౽ᙯߎᑼၗౢЪ၀ၗౢ܌Ԗϐ൳Я܌Ԗ॥ᓀϷ

ൔၿς౽ᙯϒځдҾਔǴۈஒߎᑼၗౢନӈǶ  

! ! ߎय़ځᑼၗౢᡏନӈਔǴߎԋҁᑽໆϐࡕᎍࡪ

ᚐᆶ܌ԏڗჹሽ໔ϐৡᚐ߯ᇡӈܭཞǶ  

 2. ᑼॄߎ   

ᑽໆុࡕ (1)   

! ! ԋҁᑽໆǶࡕᎍࡪݤ৲ᑼॄ߯аԖਏճߎ  

ᑼॄϐନӈߎ (2)   

! ! ନӈߎᑼॄਔǴځय़ߎᚐᆶ܌ЍбჹሽȐх֖Һ

Ֆ܌౽ᙯϐߚߎၗౢ܍܈ᏼϐॄȑ໔ϐৡᚐᇡӈࣁཞ

Ƕ  

(ΜΟ ) ॄྗഢ  

! ! ᇡӈॄࣁྗഢϐߎᚐ߯Եໆက୍ϐ॥ᓀϷόዴ܄ۓǴԶࣁၗ

ౢॄ߄Вమᓭက୍܌ሡЍрϐന٫ीǶॄྗഢ߯аమᓭက୍

ϐीࢬߎໆשॶᑽໆ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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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ߥ ! ڰ  

! ! က୍߯٩ᆅ໘ቫჹమᓭڰߥϐೕ࣬಄ϐڐ܌ᆶࠔౢߥ

ӝٳϦљက୍܌ሡЍрϐന٫ीǴ࣬ܭᜢࠔᇡӈԏΕਔᇡӈǶ  

(ΜѤ ) ԏΕᇡӈ  

! ! ӝٳϦљ࠼ܭЊӝऊᒣᇡቬऊက୍ࡕǴஒҬܰሽϩԿӚቬ

ऊက୍Ǵܭ٠ᅈىӚቬऊက୍ਔᇡӈԏΕǶ  

 1.  ࠔᎍԏΕ  

! ! ࠔᎍԏΕٰԾᇙъᏤᡏഢϐᎍ୧Ƕ࠼ܭЊௗڙ၀

ഢਔǴջᅈىቬऊက୍Ǵ࠼Њჹ၀ౢڗࠔளڋǴۈёᇡӈ

ԏΕϷᔈԏීǶ  

 2.  മ୍ԏΕ  

! ! മ୍ԏΕٰԾᆢঅ୍ܺǶ  

! ! ᒿӝٳϦљගٮϐᆢঅ୍ܺǴ࣬ᜢԏΕ߯ܭമ୍ගٮਔᇡ

ӈǶ  

(Μϖ ) ચ! ! ၛ  

! ! ӝٳϦљܭӝऊԋҥВຑӝऊࢂց߯ឦȐ܈х֖ȑચၛǶ  

 1.  ӝٳϦљࣁрચΓ  

! ! ચၛచී߯౽ᙯߕឦܭၗౢ܌Ԗϐ൳Я܌Ԗ॥ᓀᆶൔ

ၿϒ܍ચΓǴ߾ஒځϩᜪࣁᑼၗચၛǶ܌Ԗځдચၛ߾ϩᜪࣁ

ᔼચၛǶ  

 2.  ӝٳϦљ܍ࣁચΓ  

! ! ନҔᇡӈᖷխϐեሽॶޑၗౢચၛϷอයચၛϐચၛ

๏б߯ޔࡪጕ୷ᘵܭચၛය໔ϣᇡӈࣁҔǴځдચၛࣣܭચ

ၛ໒ۈВᇡӈ٬ҔၗౢϷચၛॄǶ  

! ! ٬ҔၗౢচࡪۈԋҁȐх֖ચၛॄϐচۈᑽໆߎᚐǵ

ચၛ໒ۈВЍбϐચၛ๏б෧ନԏڗϐચၛᇨӢǵচޔۈௗ

ԋҁϷൺচޑၗౢϐीԋҁȑᑽໆǴࡪុࡕԋҁ෧ନಕी

ᚐᑽໆǴ٠ፓચၛॄϐӆᑽໆߎϐࡕᙑϷಕी෧ཞཞѨש

ኧǶ٬Ҕၗౢ߯ൂᐱܭၲ߄ၗౢॄ߄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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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Ҕၗౢ௦ޔጕ୷ᘵԾચၛ໒ۈВଆԿऐҔԃज़ۛᅈਔ

ᙑǶשගӈޣϐၨԐޣٿચၛය໔ۛᅈਔ܈  

! ! ચၛॄচࡪۈચၛ๏бȐх֖ۓڰ๏бǵჴ፦ۓڰ๏бǵ

ચΓႣයЍ܍Πߥϐᡂચၛ๏бǵූॶ܈ኧࡰܭ،ڗ

бϐߎᚐǵӝዴߞஒՉ٬ϐᖼວᒧϐՉ٬ሽǴϷςϸ

ϐચၛᇨӢȑϐॶڗચၛය໔ϐચၛಖЗᆦීǴ෧ନԏܭࢀ

ᑽໆǶऩચၛᗦ֖ճܰዴۓǴચၛ๏б٬Ҕ၀ճשǶ

ऩ၀ճߚ٠ܰዴۓǴ٬߾Ҕ܍ચΓቚᚐॷීճǶ  

! ! ԋҁ୷ᘵᑽໆǴЪࡕᎍࡪݤ৲Ǵચၛॄ௦Ԗਏճុࡕ

ճ৲Ҕ߯ܭચၛය໔ϩǶऩચၛය໔ǵූॶߥΠႣයЍ

бߎᚐǵޑၗౢᖼວᒧϐຑ܈Ҕۓ،ܭચၛ๏бϐࡰ

ኧ܈ᡂᏤठ҂ٰચၛ๏бԖᡂǴҁϦљӆᑽໆચၛॄ

Ǵ٠࣬ჹፓ٬ҔၗౢǴோऩ٬Ҕၗౢϐय़ߎᚐς෧

Կ႟Ǵ߾ഭᎩϐӆᑽໆߎᚐᇡӈܭཞύǶચၛॄ߯ൂᐱ߄

Ƕ߄ၗౢॄܭၲ  

(ΜϤ ) πᅽճ  

 1.  อයπᅽճ  

! ! อයπᅽճ࣬ᜢॄ߯аඤڗπ୍ܺԶႣයЍбϐߚ

ᚐᑽໆǶߎש  

 2.  ଏᙍࡕᅽճ  

! ! ዴۓගኘଏҶीฝϐଏҶܭ߯ߎπග୍ܺٮය໔ஒᔈග

ኘϐଏҶߎኧᚐᇡӈࣁҔǶ  

(ΜΎ ) ިҽ୷ᘵ๏бڐ  

ӝٳϦљ๏ᆶπϐҬപިҽ୷ᘵ๏бڐ  

! ! Ҭപިҽ୷ᘵ๏бڐ߯ࡪ๏ᆶВπڀϐϦϢሽॶϷ

Ⴃයࡽளϐന٫ीኧໆǴࡽܭளය໔ϣаޔጕ୷ᘵᇡӈҔǴ٠

ӕਔፓၗҁϦᑈɡπᇡިǶऩܭځ๏ᆶВҥջࡽளǴ߯ܭ๏

ᆶВӄኧᇡӈ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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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Ζ ܌ (  ள  ิ  

! ! Ƕکளิϐᕴ܌ۯளิϷሀ܌ளิҔ߯ය܌  

 1.  ය܌ளิ  

! ! ٩ύ҇୯܌ளิݤೕۓीᆉϐ҂ϩଛࣦᎩуቻ܌ளิǴ

ᇡӈǶࡋ،ԃܿިܭ߯  

! ! аԃࡋᔈб܌ளิϐፓǴӈΕය܌ளิǶ  

 2.  ሀ܌ۯளิ  

! ! ሀ܌ۯளิ߯٩ၩၗౢϷॄय़ߎᚐᆶीᆉፐิ܌ள

ϐፐิ୷ᘵΒౢ܌ޣғϐኩਔ܄ৡ౦ीᆉǶ  

! ! ሀ܌ۯளิॄ߯൩܌Ԗᔈፐิኩਔ܄ৡ౦ϒаᇡ

ӈǴԶሀ܌ۯளิၗౢࡐܭ߾ԖёૈԖፐิ܌ளаٮё෧ନኩ

ਔ܄ৡ౦܈ᖝཞԌౢ܌ܢғϐ܌ளิܢ෧٬ҔਔᇡӈǶ  

! ! ሀ܌ۯளิၗౢϐय़ߎᚐܭၗౢॄ߄Вϒаख़ཥ

ᔠຎǴ٠ଞჹςόӆࡐԖёૈԖىϐፐิ܌ளаځٮӣԏ܌

Ԗ܈ϩၗౢޣǴፓ෧य़ߎᚐǶচ҂ᇡӈࣁሀ܌ۯளิၗౢ

ԖёૈࡐВϒаख़ཥᔠຎǴ٠ӧ҂ٰ߄ၗౢॄܭǴҭޣ

ౢғፐิ܌ளаځٮӣԏ܌Ԗ܈ϩၗౢޣǴፓቚय़ߎᚐǶ  

! ! ሀ܌ۯளิၗౢϷॄ߯аႣයॄమᓭ܈ၗౢჴය

ϐิᑽໆǴ၀ิ߯аၗౢॄ߄Вςҥ܈ݤςჴ፦܄ҥݤ

ϐิϷิࣁݤ୷ᘵǶሀ܌ۯளิॄϷၗౢϐᑽໆ߯ϸࢀҾ

ܭၗౢॄ߄ВႣයӣԏ܈మᓭځၗౢϷॄय़ߎᚐϐБ

Ԅౢ܌ғϐચิ݀ࡕǶ  

 3.  යϷሀ܌ۯளิ  

! ! යϷሀ܌ۯளิ߯ᇡӈܭཞǴோᆶᇡӈځܭдᆕӝཞ

ޔ܈ௗीΕϐҞ࣬ᜢϐයϷሀ܌ۯளิ߯ϩձᇡӈ

ௗीΕǶޔ܈дᆕӝཞځܭ  

! ϖǵ  ख़εीղᘐǵीϷଷόዴ܄ۓϐЬाٰྍ  

! ! ӝٳϦљܭ௦ҔीࡹਔǴჹܭόܰԾځдٰྍڗள࣬ᜢၗૻ

ᜢϐӢનբр࣬ᜢϐղᘐǵױдځᐕўᡍϷܭǴᆅ໘ቫѸ୷ޣ

ीϷଷǶჴሞ่݀ёૈᆶीԖ܌ό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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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ӝٳϦљஒཥࠠ߷ࣝؠޤࢥੰރԋϐᔮቹៜયΕख़εी

ीϐԵໆǶᆅ໘ቫஒុᔠຎीᆶ୷ҁଷǶऩीϐঅ҅

ቹៜයǴܭ߾অ҅යᇡӈǹऩीीϐঅ҅ӕਔቹៜයϷ҂

ٰය໔Ǵܭ߾অ҅යϷ҂ٰය໔ᇡӈǶ  

ीϷଷόዴ܄ۓϐЬाٰྍ  

៉෧ཞी  

! ! ғൂՏϐ٬Ҕౢߎ៉ϐډց෧ཞਔǴीϩࢂ៉ۓ،

ሽॶǶࣁीᆉ٬ҔሽॶǴᆅ໘ቫᔈीႣයԾౢߎғൂՏౢ܌ғ

ϐ҂ٰࢬߎໆǴۓ،٠ीᆉॶ٬܌ҔϐשǶऩჴሞߎ

ႣයǴёૈౢғख़ε෧ཞཞѨǶܭໆϿࢬ  

! Ϥǵ  ߎϷऊߎ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ӸߎϷຼᙯ90 $    90 $    ߎ 
ሌՉЍ౻ϷࢲයӸී     604,173     352,628 
ऊߎȐচډۈයВӧ 3 ঁД

ϣϐၗȑ     
! ! ሌՉۓයӸී     20,000     20,000 
    $ 624,263    $ 372,718 
 

! ! ሌՉۓයӸීܭၗౢॄ߄Вϐճ໔ӵΠǺ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ሌՉӸී  0.001%~1.05%  0.01%~ 0.2% 
�යӸීۓ  0.31%~0.435%  0.05%~ 0.08% 
 

! Ύǵ ᑼၗౢߎԋҁᑽໆϐࡕᎍࡪ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ࢬ !      
୯ϣၗ     
! ! চډۈයВຬၸ 3 ঁДϐۓ

යӸී    $ 19,000    $ - 
 

! ! ᄒԿ 111 ԃ 12 Д 31 ВЗǴচډۈයВຬၸ 3 ঁДϐۓයӸීճ

໔ࣁԃճ 0.45%~0.48%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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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Ζǵ  ᔈԏීǵځдᔈԏීϷԏී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ᔈԏී     
     ԋҁᑽໆࡕᎍࡪ
! ! ᕴय़ߎᚐ    $ 278,802    $ 78,657 
! ! ෧ǺഢܢཞѨ   (  5,042 )   (  992 ) 
    $ 273,760    $ 77,665 
     
ᔈԏීɡᜢ߯Γ     
     ԋҁᑽໆࡕᎍࡪ
! ! ᕴय़ߎᚐ    $ 101    $ - 
! ! ෧ǺഢܢཞѨ     -     - 
    $ 101    $ - 
     
     дᔈԏීځ
 - $    ᜢ߯Γ    $ 14ߚдᔈԏීɡځ
     
 ԏ ී     
     ԋҁᑽໆࡕᎍࡪ
! ! ᕴय़ߎᚐ    $ 4,298    $ 412 
! ! ෧ǺഢܢཞѨ   (  4,298 )   (  412 ) 
    $ -    $ - 
 

ᔈԏී  

! ! ӝٳϦљჹࠔᎍ୧ϐѳ֡ߞය໔ࣁ 30 ϺԿ 60 ϺǶۓ،ܭᔈ

ԏීёӣԏ܄ਔǴӝٳϦљԵໆᔈԏීԾচۈߞВԿၗౢॄ

ࢴࡰϦљᆅ໘ቫٳҔ॥ᓀǴӝߞ෧ᇸࣁᡂǶׯ፦ϐҺՖࠔҔߞВ߄

ೢი໗ॄೢߞᚐࡋϐ،ۓǵߞਡϷځдᅱำׇаዴߥၻය

ᔈԏීϐӣԏς௦ڗՉǶԜѦǴӝٳϦљܭၗౢॄ߄В

ፄਡᔈԏීϐёӣԏߎᚐаዴߥคݤӣԏϐᔈԏීςගӈ

෧ཞཞѨǶᏵԜǴӝٳϦљᆅ໘ቫᇡࣁҁϦљϐߞҔ॥ᓀςᡉ

෧ϿǶ  

! ! ӝٳϦљ௦Ҕ IFRS 9 ϐᙁϯբࡪݤӸុය໔ႣයߞҔཞѨᇡӈᔈ

ԏීϐഢܢཞѨǶӸុය໔ႣයߞҔཞѨ߯٬ҔྗഢંତीᆉǴځ

Եໆ࠼Њၸѐၴऊइᒵᆶਔ୍ݩރϷౢᔮ༈ǶӢӝٳϦљ

ϐߞҔཞѨᐕўᡍᡉҢǴόӕ࠼ЊဂϐཞѨࠠᄊ٠คᡉৡ౦Ǵ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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Ԝྗഢંତ҂ϩ࠼ЊဂǴаᔈԏීҥϺኧुۓႣයߞ

ҔཞѨǶ  

! ! ऩԖᏵᡉҢҬܰჹБय़ᖏᝄख़୍֚ᜤЪҁϦљคݤӝႣය

ёӣԏߎᚐǴٯӵҬܰჹБ҅Չమᆉ܈ීςၻයຬၸ 365 ϺǴӝ

ᎍؑ߾ᚐߎǴଓӣԏϐࢲଓុௗख़ϩᜪԏීǴ٠ޔϦљٳ

࣬ᜢԏීǶ  

! ! ӝٳϦљ٩ྗഢંତᑽໆᔈԏීϐഢܢཞѨӵΠǺ  

111 ԃ 12 Д 31 В  

  1 ~ 9 0 Ϻ  9 1 ~ 1 8 0 Ϻ  1 8 1 ~ 2 7 0Ϻ  2 7 1 Ϻ а   ӝ ी 
ႣයߞҔཞѨ  0.66%  4.93%  12.11%  15.19%   
ᕴय़ߎᚐ    $ 218,512    $ 53,943    $ 1,379    $ 5,069    $ 278,903 
ഢܢཞѨȐӸុය໔
ႣයߞҔཞѨȑ   (  1,445 )   (  2,660 )   (  167 )   (  770 )   (  5,042 ) 

ᎍࡕԋҁ    $ 217,067    $ 51,283    $ 1,212    $ 4,299    $ 273,861 
 

110 ԃ 12 Д 31 В  

  1 ~ 9 0 Ϻ  9 1 ~ 1 8 0 Ϻ  1 8 1 ~ 2 7 0Ϻ  2 7 1 Ϻ а   ӝ ी 
ႣයߞҔཞѨ  0.76%  3.19%  4.91%  -   
ᕴय़ߎᚐ    $ 67,380    $ 4,268    $ 7,009    $ -    $ 78,657 
ഢܢཞѨȐӸុය໔
ႣයߞҔཞѨȑ   (  512 )   (  136 )   (  344 )     -   (  992 ) 

ᎍࡕԋҁ    $ 66,868    $ 4,132    $ 6,665    $ -    $ 77,665 
 

! ! а߯аҥВࣁ୷ྗՉϐសϩǶ  

! ! ᔈԏීഢܢཞѨϐᡂၗૻӵΠǺ  

  111ԃ110  ࡋԃࡋ 
ԃ߃Ꭹᚐ    $ 992    $ 796 
уǺ ҁԃࡋගӈ෧ཞཞѨ     8,348     608 
෧Ǻҁԃࡋख़ϩᜪ   (  4,298 )   (  412 ) 
ԃۭᎩᚐ    $ 5,042    $ 992 
 

! ! ԏීഢܢཞѨϐᡂၗૻӵΠǺ  

  111ԃ110  ࡋԃࡋ 
ԃ߃Ꭹᚐ    $ 412    $ 9,160 
уǺҁԃࡋख़ϩᜪ     4,298     412 
уǺ ҁԃࡋᙯ෧ཞཞѨ   (  412 )   (  9,160 ) 
ԃۭᎩᚐ    $ 4,298    $ 412 



- 30 - 

! ΐǵ  Ӹ! !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চ ނ     $ 54,365    $ 30,570 
ъ ԋ 311     -     ࠔ 
ӧ ᇙ 418,231     552,196     ࠔ 
ᇙ ԋ 197     -     ࠔ 
    $ 606,561    $ 449,309 
 

! ! ᎍԋҁϐ܄፦ӵΠǺ  

 111ԃ110  ࡋԃࡋ 
ςᎍ୧ϐӸԋҁ    $ 592,610    $ 387,289 
ӸຳሽཞѨȐӣϲճȑ     4,557   (  1,197 ) 
Ӹዬࣦ   (  8 )   (  102 ) 
!ځ ! д   (  85 )   (  52 ) 
    $ 597,074    $ 385,938 
 

! ! Ӹృᡂሽॶӣϲ߯Ӣр୧ςගӈຳሽཞѨϐӸ܌ठǶ  

! Μǵ  ηϦљ  

ӈΕӝٳ୍ൔϐηϦљ  
܌       Ԗ    Ϸ ߄ ،  ԭ ϩ К   

ၗϦљӜᆀ  η Ϧ љ Ӝ ᆀ   ୍ ܄ ፦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ᇥ ܴ 
ৎᅺࣽިמҽ

Ԗज़Ϧљ 
ҽԖज़ϦљȐаިמᆒکܹ 

ΠᙁᆀܹکᆒמϦљȑ 
 ӚᅿᆒஏሺᏔᇙວ

፤ǵᆢঅϷߥᎦ 
    100%     100%   

 

Μǵ  όౢǵቷ܊Ϸഢ  

Ծ! ! Ҕ  

  ᒤ Ϧ  ഢ  ၮ ᒡ  ഢ  ځ д  ഢ  ӝ ी 
ԋ! ! ҁ         
111 ԃ 1 Д 1 ВᎩᚐ    $ 5,700    $ 930    $ 13,949    $ 20,579 
ቚ! ! బ     740     -     8,185     8,925 
ೀ! ! ϩ     -     -   (  523 )   (  523 ) 
111 ԃ 12 Д 31 ВᎩᚐ    $ 6,440    $ 930    $ 21,611    $ 28,981 
         
ಕीשᙑ         
111 ԃ 1 Д 1 ВᎩᚐ    $ 3,894    $ 543    $ 3,735    $ 8,172 
ೀ! ! ϩ     -     -   (  523 )   (  523 ) 
 ᙑҔ     923     186     4,802     5,911ש
111 ԃ 12 Д 31 ВᎩᚐ    $ 4,817    $ 729    $ 8,014    $ 13,560 
         
111 ԃ 12 Д 31 Вృᚐ    $ 1,623    $ 201    $ 13,597    $ 15,421 
         

Ȑௗԛ।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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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ȑ  
 

  ᒤ Ϧ  ഢ  ၮ ᒡ  ഢ  ځ д  ഢ  ӝ ी 
ԋ! ! ҁ         
110 ԃ 1 Д 1 ВᎩᚐ    $ 4,449    $ 930    $ 12,589    $ 17,968 
ቚ! ! బ     1,251     -     1,360     2,611 
110 ԃ 12 Д 31 ВᎩᚐ    $ 5,700    $ 930    $ 13,949    $ 20,579 
         
ಕीשᙑ         
110 ԃ 1 Д 1 ВᎩᚐ    $ 3,248    $ 357    $ 1,495    $ 5,100 
 ᙑҔ     646     186     2,240     3,072ש
110 ԃ 12 Д 31 ВᎩᚐ    $ 3,894    $ 543    $ 3,735    $ 8,172 
         
110 ԃ 12 Д 31 Вృᚐ    $ 1,806    $ 387    $ 10,214    $ 12,407 
 

! ! ΠӈऐҔԃኧीගǺࡪጕ୷ᘵޔᙑҔ߯аש  

ᒤϦഢ  3Կ5ԃ 
ၮᒡഢ  5ԃ 
 дഢ  3Կ8ԃځ

 

ΜΒǵ  ચၛڐ  

! ( ) ٬Ҕၗౢ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Ҕၗౢय़ߎᚐ     
! !  3,933 $    20,668 $    ނ ᑐ ࡌ
 

  111ԃ110  ࡋԃࡋ 
٬Ҕၗౢϐቚబ    $ 22,516    $ 8,999 
٬ҔၗౢϐשᙑҔ     
! !  4,500 $    5,718 $    ނ ᑐ ࡌ
 

! (Β ) ચၛॄ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ચၛॄय़ߎᚐ     
! ! !ࢬ !     $ 3,013    $ 3,965 
! !  - $        $ 18,023 ࢬ 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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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ચၛॄϐש໔ӵΠǺ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1.6  %1.7  ނ ᑐ ࡌ
 

! (Ο ) ख़ा܍ચࢲϷచී  

! ! ӝٳϦљ܍ચࡌᑐނࣁπϐᒤϦ܌Ǵચၛය໔ࣁ 6ɡ 7

ԃǶܭચၛය໔ಖЗਔǴҁϦљჹ܌ચၛϐࡌᑐ٠ނคᓬඁ܍ᖼǴ

٠ऊۓ҂рચΓӕཀǴҁϦљόளஒચၛޑϐӄ܈ᙯચ

ᙯᡣǶ܈  

! (Ѥ дચၛၗૻځ (  

  111ԃ110  ࡋԃࡋ 
อයચၛҔ    $ 549    $ 1,927 
ચၛϐߎȐࢬрȑᕴᚐ   ( $ 6,251 )   ( $ 6,504 ) 
 

! ! ӝٳϦљᒧჹ಄ӝอයચၛϐࡌࡂ܊ᑐҔᇡӈϐᖷխǴό

ჹ၀ચၛᇡӈ࣬ᜢ٬ҔၗౢϷચၛॄǶ  

! ! ચၛය໔ܭၗౢॄ߄Вࡕ໒ۈϐ܌Ԗ܍ચ܍ᒍӵΠǺ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ચ    $ 30,568    $ 5,760܍ᒍ܍
 

ΜΟǵ  ! ! ៉  

  111ԃ110  ࡋԃࡋ 
ԋ! ! ҁ     
ԃ߃Ꭹᚐ    $ 45,057    $ 45,057 
ԃۭᎩᚐ    $ 45,057    $ 45,057 
     
ಕी෧ཞཞѨ     
ԃ߃Ꭹᚐ   ( $ 20,435 )    $ - 
ҁԃࡋᇡӈ෧ཞཞѨ     -   (  20,435 ) 
ԃۭᎩᚐ   ( $ 20,435 )   ( $ 20,435 ) 
     
ԃ߃ృᚐ    $ 24,622    $ 45,057 
ԃۭృᚐ    $ 24,622    $ 2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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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ӝٳϦљܭ 109 ԃ 12 Д 31 ВԏᖼܹکᆒמϦљǴౢғ៉ 45,047

щϡǴЬाٰ߯ԾڋྈሽǴх֖ႣයౢғϐӝٳᆕਏǵԏΕԋߏϷ

҂ٰวǶ  

! ! җܭӝࡕٳϐჴሞᔼԏΕԋߏόӵႣයǴຑܹکᆒמϦљ

ϐёӣԏߎᚐλܭय़ߎᚐǴܭࡺ 110 ԃࡋᇡӈ៉෧ཞ 20,435 щϡǶ 

! ! ϦٳǴаӝۓ،୷ᘵࣁᚐ߯а٬ҔሽॶߎϦљϐёӣԏמᆒکܹ

љᆅ໘ቫਡۓ҂ٰ 5 ԃ୍ႣᆉϐࢬߎໆीǴ٠٬Ҕԃש

12.9%ϒаीᆉǶ  

ΜѤǵ ၗౢдคځ   

   ճ   מ ࠼  ೌ Њ ᜢ ߯  ӝ ी 
ԋ! ! ҁ         
111 ԃ 1 Д 1 ВᎩᚐ    $ 1,035    $ 5,900    $ 5,300    $ 12,235 
111 ԃ 12 Д 31 ВᎩᚐ    $ 1,035    $ 5,900    $ 5,300    $ 12,235 
         
ಕीᎍϷ෧ཞ         
111 ԃ 1 Д 1 ВᎩᚐ    $ 776    $ 843    $ 2,650    $ 4,269 
ᎍҔ     173     842     2,650     3,665 
111 ԃ 12 Д 31 ВᎩᚐ    $ 949    $ 1,685    $ 5,300    $ 7,934 
         
111 ԃ 12 Д 31 Вృᚐ    $ 86    $ 4,215    $ -    $ 4,301 
         
ԋ! ! ҁ         
110 ԃ 1 Д 1 ВᎩᚐ    $ 1,035    $ 5,900    $ 5,300    $ 12,235 
110 ԃ 12 Д 31 ВᎩᚐ    $ 1,035    $ 5,900    $ 5,300    $ 12,235 
         
ಕीᎍϷ෧ཞ         
110 ԃ 1 Д 1 ВᎩᚐ    $ 604    $ -    $ -    $ 604 
ᎍҔ     172     843     2,650     3,665 
110 ԃ 12 Д 31 ВᎩᚐ    $ 776    $ 843    $ 2,650    $ 4,269 
         
110 ԃ 12 Д 31 Вృᚐ    $ 259    $ 5,057    $ 2,650    $ 7,966 
 

! ! ᎍҔ߯аޔጕ୷ᘵࡪΠӈऐҔԃज़ीගǺ  

 ճ   6ԃ 
!מ ! ೌ  7ԃ 
 Њᜢ߯  2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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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ԃ110  ࡋԃࡋ 
٩фૈձ༼ᕴᎍҔ     
! ! ᔼԋҁ    $ 842    $ 843 
! ! ᆅҔ     2,650     2,650 
! ! ࣴวҔ     173     172 

   $ 3,665    $ 3,665 
 

Μϖǵ дၗౢځ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ࢬ !      
Ⴃбී     
! ! Ⴃбී    $ 51,013    $ 13,222 
! ! ิᚐ     2,259     6,921 
! !  дႣбҔ     1,400     2,288ځ
    $ 54,672    $ 22,431 
     
     ၗౢࢬдځ
! ! ኩ б ී    $ 78    $ - 
     
      ࢬ ߚ
     ၗౢࢬߚдځ
! ! Ⴃбഢී    $ 2,000    $ 4,600 
 

ΜϤǵ  ᔈбී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ᔈбී     
ӢᔼԶวғɡߚᜢ߯Γ    $ 277,014    $ 210,695 
ӢᔼԶวғɡᜢ߯Γ    $ 1,689    $ 1,487 
 

! ! ᖼວϩࠔϐѳ֡ᇱය໔ࣁ 1 Կ 3 ঁДǴჹᔈбීόуी

ճ৲ǶӝٳϦљुԖ୍॥ᓀᆅࡹǴаዴ܌ߥԖᔈбීܭႣӃऊ

Ҕයज़ϣᓭᗋǶߞϐ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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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Ύǵ дॄځ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ࢬ !      
     дᔈбීځ
! ! ᔈбᖒၗϷዛ36,860 $    61,926 $    ߎ 
! ! ᔈбπϷဠᅱၿമ     37,419     13,871 
! ! ᔈбଏҶ537     766     ߎ 
! ! ᔈбߥᓀ     1,410     1,047 
! ! ᔈбҶଷ๏б     3,896     2,747 
! ! ᎍิᚐ     159     3,290 
! ! ᔈбഢී     -     3,255 
! ! !ځ ! д     7,415     5,424 
    $ 112,991    $ 67,031 
     
 дᔈбීɡᜢ߯Γ    $ 111    $ 904ځ
     
     дॄځ
! ! ኩ ԏ ී    $ 223    $ 297 
! ! ж ԏ ී     1,452     1,191 
    $ 1,675    $ 1,488 
 

ΜΖǵ  ॄ ྗഢ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ࢬ !      
!ߥ !  28,786 $    26,618 $    ڰ
 

! ! ӢܭϦљᆅ໘ቫჹٳǴӝۓӝऊऊࠔྗഢ߯٩ᎍ୧ॄڰߥ

рന٫ीኧϐॶǶ၀ी߯аᐕࢬᏤठ҂ٰᔮਏ܌က୍ڰߥ

ўڰߥᡍࣁ୷ᘵǴ٠Եໆཥচǵᇙำᡂځ܈дቹៜౢࠔࠔ፦ϐ

٣ҹԶՉፓǶ  

Μΐǵ  ଏᙍࡕᅽճीฝ  

ዴۓගኘीฝ  

! ! ӝٳϦљ܌ҔȨമπଏҶߎచٯȩϐଏҶࡋڋߎǴ߯ឦ۬ࡹᆅ

ϐዴۓගኘଏҶीฝǴ٩πДᖒၗ 6%ගኘଏҶߎԿമπߥᓀֽ

ϐঁΓЊǶӝٳϦљ 111 Ϸ 110 ԃࡋᇡӈϐଏҶߎԋҁࣁ 3,904 щϡ

Ϸ 3,125 щϡ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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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Μǵ  ! !   

! ( ) ද೯ިިҁ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ᚐިۓኧȐщިȑ     50,000     50,000 
ᚐިۓҁ    $ 500,000    $ 500,000 
ςวՉЪςԏීިىϐިኧ

Ȑщިȑ 
 

   22,560     11,040 
ςวՉިҁ    $ 225,600    $ 110,400 
 

! ! ҁϦљࣁፓၗҁ่ᄬǴϩձܭ 111 ԃ 5 Д 17 ВϷ 110 ԃ 7 Д

28 Вިܿ،Ǵа҂ϩଛࣦᎩ 55,200 щϡϷ 55,200 щϡᒤᙯ

ቚၗวՉཥިǴൔںЬᆅᐒᜢਡǴ٠ϩձܭ 111 ԃ 6 Д 1 ВϷ

110 ԃ 8 Д 24 Вֹԋᡂ׳ฦǶ  

! ! 111 ԃ 10 Д 20 Вဠ٣،ߎቚၗวՉཥި 60,000 щϡǴ

ިय़ᚐ 10 ϡǴ٠аިཥѠჾ 22 ϡྈሽวՉǴቚၗࡕჴԏިҁ

ࣁ 225,600 щϡǶ٠ဠ٣،Ǵа 111 ԃ 10 Д 24 Вࣁቚၗ୷ྗ

ВǶ  

! (Β ) ၗҁϦᑈ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ளҔаᔆံᖝཞǵวܫ܈ߎ

ኘкިҁ(1) 
 

   
ި౻วՉྈሽ    $ 93,238    $ 19,200 
ςѨਏπᇡި     257     257 
    $ 93,495    $ 19,457 
 

 1.  ԜᜪၗҁϦᑈளҔаᔆံᖝཞǴҭளܭϦљคᖝཞਔǴҔаว

КۓኘкިҁǴோኘкިҁਔԃаჴԏިҁϐ܈ߎܫ

ज़Ƕࣁ  

! (Ο ࡹ੮ࣦᎩϷިճߥ (  

! ! ٩ҁϦљകำϐࣦᎩϩࡹࢴೕۓǴҁϦљԃࡋ،ᆉӵԖࣦ

ᎩǴݤ٩ᛦયิਈǴᔆံಕᑈᖝཞࡕǴӆග ᎩϦᑈǴࣦۓݤࣁ10%

ӕಕٳᙯձࣦᎩϦᑈǹӵۘԖᎩᚐǴ܈ගӈۓзೕݤᎩӆ٩ځ

ᑈ҂ϩଛࣦᎩǴҗဠ٣ᔕࣦڀᎩϩଛਢǴගፎިܿ،ϩ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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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आճǶҁϦљകำೕۓϐπϷဠᅱ٣ၿമϩࡹࢴǴୖ

ຏΒΒϐߕ᎙ (Ύ )πၿമϷဠᅱ٣ၿമǶ  

! ! ݤЗǶࣁᎩᚐၲϦљჴԏިҁᕴᚐਔځᎩϦᑈᔈගኘԿࣦۓݤ

ᎩϦᑈຬၸჴࣦۓݤᎩϦᑈளҔаᔆံᖝཞǶϦљคᖝཞਔǴࣦۓ

ԏިҁᕴᚐ 25%ϐϩନளኘкިҁѦǴۘளаߎϩଛǶ  

! ! ҁϦљܭ 111 ԃ 5 Д 17 ВϷ 110 ԃ 7 Д 28 ВᖐՉިܿǴϩ

ձ،೯ၸ 110 Ϸ 109 ԃࣦࡋᎩϩଛਢӵΠǺ  

  ࣦ Ꭹ ϩ ଛ ਢ   ި ި ճ Ȑ ϡ ȑ 
  110ԃ109  ࡋԃ110  ࡋԃ109  ࡋԃࡋ 

 - $    - $    ᎩϦᑈ    $ 6,753    $ 6,366ࣦۓݤ
ި౻ިճ     55,200     55,200     5.00     10.00 
 

! ! ҁϦљ 112 ԃ 2 Д 20 Вဠ٣ᔕ 111 ԃࣦࡋᎩϩଛਢӵΠǺ 

  ࣦ Ꭹ ϩ ଛ ਢ  ިިճȐϡȑ 
 - $    ᎩϦᑈ    $ 20,341ࣦۓݤ
ިߎճ     45,120     2.00 
ި౻ިճ     47,376      2.10 
 

! ! Ԗᜢ 111 ԃࡋϐࣦᎩϩଛਢۘࡑႣीܭ 112 ԃ 4 Д 7 Вє໒ϐ

ިܿத،Ƕ  

Βǵ  ԏ! ! Ε  

  111ԃ110  ࡋԃࡋ 
    ЊӝऊԏΕ࠼
! ! ࠔᎍԏΕ    $ 925,878    $ 505,676 
 дᔼԏΕ     122,075     96,256ځ
    $ 1,047,953    $ 601,932 
 

ӝऊᎩᚐ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110ԃ1Д1В 
ᔈԏී    $ 273,861    $ 77,665    $ 55,313 
ӝऊॄɡႣԏී       
! ! ࠔᎍ    $ 616,648    $ 437,686    $ 29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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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Ծԃ߃ӝऊॄаϷයςᅈىϐቬऊက୍ܭԃࡋᇡӈࣁԏ

ΕϐߎᚐӵΠǺ  

  111ԃ110  ࡋԃࡋ 
ٰԾԃ߃ӝऊॄ     
ࠔᎍ    $ 414,850    $ 257,900 
 

ΒΒǵ  ิ ృճ  

! ( ) ճ৲ԏΕ  

  111ԃ110  ࡋԃࡋ 
ճ৲ԏΕ     
! ! ሌՉӸී    $ 1,057    $ 95 
! !  ᆉ৲     12   (  47 )ߎܝ
    $ 1,069    $ 48 
 

! (Β дԏΕځ (  

  111ԃ110  ࡋԃࡋ 
!ځ ! д    $ 532    $ 3 
 

! (Ο дճȐཞѨȑځ (  

  111ԃ110  ࡋԃࡋ 
ృѦჾիඤճȐཞѨȑ    $ 11,777   ( $ 1,747 ) 
෧ཞཞѨ     -   (  20,435 ) 
ચၛঅׯȐཞѨȑճ   (  192 )     5 
!ځ ! д   (  18 )     - 
    $ 11,567   ( $ 22,177 ) 
 

! (Ѥ ) ୍ԋҁ  

  111ԃ110  ࡋԃࡋ 
ሌՉॷීճ৲    $ 11    $ 3 
ચၛॄϐճ৲     128     114 
    $ 139    $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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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ϖ ᙑϷᎍש (  

  111ԃ110  ࡋԃࡋ 
     ᙑҔ٩фૈձ༼ᕴש
! ! ᔼԋҁ    $ 5,426    $ 6,165 
! ! ᔼҔ     6,203     1,407 
    $ 11,629    $ 7,572 
     
ᎍҔ٩фૈձ༼ᕴ     
! ! ᔼԋҁ    $ 842    $ 843 
! ! ᔼҔ     2,823     2,822 
    $ 3,665    $ 3,665 
 

! (Ϥ ) πᅽճҔ  

  111ԃ110  ࡋԃࡋ 
ଏᙍࡕᅽճ     
! ! ዴۓගኘीฝ    $ 3,904    $ 3,125 
ިҽ୷ᘵ๏б     
! ! ҬപȐߕຏΒϖȑ     2,038     - 
 дπᅽճ     204,228     126,381ځ
πᅽճҔӝी    $ 210,170    $ 129,506 
     
٩фૈձ༼ᕴ     
! ! ᔼԋҁ    $ 57,474    $ 38,477 
! ! ᔼҔ     152,696     91,029 
    $ 210,170    $ 129,506 
 

! (Ύ ) πၿമϷဠᅱ٣ၿമ  

! ! ҁϦљ٩കำೕࡪ߯ۓԃࡋԌନϩࢴπϷဠᅱ٣ၿമϐ

ճϩձаิ 3%аϷόଯܭ 3%ගኘπၿമϷဠᅱ٣ၿമǶ

111 Ϸ 110 ԃࡋӈϐπၿമϷဠᅱ٣ၿമϩձܭ 112 ԃ 2 Д 20

ВϷ 111 ԃ 3 Д 3 Вဠ٣،ӵΠǺ  

ӈКٯ  

  111ԃ110  ࡋԃࡋ 
πၿമ  10%  10% 
ဠᅱ٣ၿമ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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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ߎ ! ᚐ  

  111ԃ110  ࡋԃࡋ 
     ߎ  ߎ
πၿമ    $ 28,691    $ 10,099 
ဠᅱ٣ၿമ     7,172     2,524 
 

! ! ԃࡋ୍ൔ߄೯ၸวթВࡕऩߎᚐԖᡂǴ٩߾ीीᡂ

ೀǴܭΠԃࡋፓΕǶ  

! ! 111 Ϸ 110 ԃࡋπၿമϷဠᅱ٣ၿമဠ٣،ϐჴሞଛว

ᚐᆶߎ 111 Ϸ 110 ԃࡋ୍ൔ߄ϐᇡӈߎᚐ٠คৡ౦Ƕ  

ΒΟǵ ளิ܌   

! ( ) ᇡӈܭཞϐ܌ளิ  

! ! ளิҔϐЬाಔԋҞӵΠǺ܌  

  111ԃ110  ࡋԃࡋ 
ය܌ளิ     
! ! ҁԃౢࡋғ22,993 $    55,411 $    ޣ 
! ! аԃࡋϐፓ   (  2 )     30 
     55,409     23,023 
ሀ܌ۯளิ     
! ! ҁԃౢࡋғ405     ( 3,477  )   ޣ 
! ! аԃࡋϐፓ     11     - 
   (  3,466 )     405 
ᇡӈܭཞϐ܌ளิҔ    $ 51,943    $ 23,428 
 

! ! ी܌ளᆶය܌ளิҔϐፓӵΠǺ  

  111ԃ110  ࡋԃࡋ 
 ృճ    $ 255,358    $ 90,960ิ
܌ीᆉϐิۓݤࡪృճิ

ளิҔ    $ 51,072    $ 18,192 
ิόё෧ନϐཞ     856     6,083 
ኩਔ܄ৡ౦ౢғϐิᚐቹៜ     6   (  877 ) 
аԃࡋϐሀ܌ۯளิҔܭ

ҁԃࡋϐፓ     11     - 
аԃࡋϐය܌ளิҔܭ

ҁԃࡋϐፓ   (  2 )     30 
ᇡӈܭཞϐ܌ளิҔ    $ 51,943    $ 2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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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 ҁය܌ளิॄ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ҁය܌ளิॄ     
! ! ᔈб܌ளิ    $ 43,810    $ 13,820 
 

! (Ο ) ሀ܌ۯளิၗౢ  

! ! ሀ܌ۯளิၗౢϐᡂӵΠǺ  

111 ԃࡋ  

  ԃ ߃ Ꭹ ᚐ  ᇡ ӈ ܭ ཞ   ԃ ۭ Ꭹ ᚐ 
ሀ ۯ ܌ ள ิ ၗ ౢ       
ኩਔ܄ৡ౦    
! ! ҂ჴӸຳሽཞѨ    $ 571    $ 911    $ 1,482 
! ! ҂ჴիඤཞ     835   (  835 )     - 
! ! ᔈбҶଷ๏б     549     230     779 
! ! ഢܢք     135     1,161     1,296 
! !  ཞѨ     -     4,947     4,947ڰߥ
    $ 2,090    $ 6,414    $ 8,504 
       
ሀ ۯ ܌ ள ิ ॄ        
ኩਔ܄ৡ౦       
! ! ҂ჴիඤཞ    $ -   ( $ 2,937 )   ( $ 2,937 ) 
 

110 ԃࡋ  

  ԃ ߃ Ꭹ ᚐ  ᇡ ӈ ܭ ཞ   ԃ ۭ Ꭹ ᚐ 
ሀ ۯ ܌ ள ิ ၗ ౢ       
ኩਔ܄ৡ౦    
! ! ҂ჴӸຳሽཞѨ    $ 811   ( $ 240 )    $ 571 
! ! ҂ჴիඤཞ     228     607     835 
! ! ᔈбҶଷ๏б     420     129     549 
! ! ഢܢք     1,036   (  901 )     135 
    $ 2,495   ( $ 405 )    $ 2,090 
 

! (Ѥ ۓளิਡ܌ (  

! ! ҁϦљϷܹکᆒמϦљϐᔼճ٣ϐ܌ளิҙൔǴନ 110 ԃࡋ

ѦǴᄒԿ 109 ԃࡋаϐҙൔਢҹิਈዽቻᐒᜢਡۓ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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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Ѥǵ  ިࣦᎩ  

  111ԃ110  ࡋԃࡋ 
୷ҁިࣦᎩ    $ 11.91    $ 4.08 
ีញިࣦᎩ    $ 11.06    $ 3.85 
 

! ! ीᆉިࣦᎩਔǴคᓭଛިϐቹៜςଓྉፓǴ၀คᓭଛި୷

ྗВुܭ 111 ԃ 5 Д 24 ВǶӢଓྉፓǴ 110 ԃࡋ୷ҁϷีញިࣦ

ᎩᡂӵΠǺ  

ൂՏǺިϡ  

  ଓ ྉ ፓ  ଓ   ྉ ፓ   ࡕ
୷ҁިࣦᎩ    $ 6.12    $ 4.08 
ีញިࣦᎩ    $ 5.77    $ 3.85 
 

! ! ҔаीᆉިࣦᎩϐࣦᎩϷද೯ިуѳ֡ިኧӵΠǺ  

ҁԃࡋృճ  

  111ԃ110  ࡋԃࡋ 
Ҕаीᆉ୷ҁިࣦᎩϐృճ    $ 203,415    $ 67,532 
ҔаीᆉีញިࣦᎩϐృճ    $ 203,415    $ 67,532 
 

ި! ! ኧ  ൂՏǺщި  

  111ԃ110  ࡋԃࡋ 
Ҕаीᆉ୷ҁިࣦᎩϐද೯

ިуѳ֡ިኧ     17,086     16,560 
     ញբҔወӧද೯ިϐቹៜǺีڀ
! ! πၿമ     1,309     980 
ҔаीᆉีញިࣦᎩϐද೯

ިуѳ֡ިኧ 
 

   18,395     17,540 
 

! ! ऩӝٳϦљளᒧаި౻܈ߎวܫπၿമǴ߾ीᆉีញި

ࣦᎩਔǴଷπၿമஒ௦วިܫ౻БԄǴܭ٠၀ወӧද೯ިڀԖี

ញբҔਔीΕуѳ֡ࢬ೯ӧѦިኧǴаीᆉีញިࣦᎩǶܭԛԃ

ीᆉีញިࣦᎩਔǴҭᝩុԵໆ၀ወኧިܫπၿമว،ࡋ

ӧද೯ިϐีញբ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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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ϖǵ  ި ҽ୷ᘵ๏бڐ   

πᇡިीฝ  

! ! ҁϦљܭ 111 ԃ 10 Д๏ᆶπᇡި 600 щިǴ๏ᆶჹຝࣁҁϦ

љϐπǶ   

! ! πᇡިϐ࣬ᜢၗૻӵΠǺ  

  111ԃࡋ 

 π ᇡ ި   ൂ Տ Ȑ щ ȑ  
у  ѳ ֡ 
Չ٬ሽȐϡȑ 

ԃࢬ߃೯ӧѦ     -    $ - 
ҁԃࡋ๏ᆶ     600     22 
ҁԃࡋՉ٬   (  600 )      
ԃۭࢬ೯ӧѦ     -   
ԃۭёՉ٬     -   
ҁԃࡋ๏ᆶϐᇡިуѳ֡

ϦϢሽॶȐϡȑ 
 

  $ 3.3963   
 

! ! ܭ 111 ԃࡋՉ٬ϐπᇡިǴܭځՉ٬Вϐуѳ֡ިሽࣁ 22

ϡǶ  

! ! ҁϦљܭ 111 ԃ 10 Д๏ᆶϐπᇡި֡٬Ҕ Black-Scholes ຑ

ሽኳԄǴຑሽኳԄ܌௦ҔϐᒡΕॶӵΠǺ  

    111ԃ10Д 
๏ᆶВѱሽ    25.23 ϡ 
Չሽ    22 ϡ 
Ⴃයݢ    39.61% 
Ӹុය໔    30 Ϻ 
Ⴃයިճ    0% 
ค॥ᓀճ    1.157% 
 

! ! 111 ԃࡋᇡӈϐၿമԋҁࣁ 2,038 щϡǶ  

ΒϤǵ  ၗҁ॥ᓀᆅ  

! ! ӝٳϦљҞᔼၮᛙۓǴၗҁ॥ᓀᆅҞࣁዴૈߥӧᝩុ

ᔼᆶԋߏගΠǴᙖҗஒ୍ϷᎩᚐനϯǴа٬ިܿൔၿཱུε

ϯǶ  

! ! ӝٳϦљ௦Ҕቩϐ॥ᓀᆅౣۓ٠යቩਡǴ٩୍วౣ

Ϸᔼၮሡᡏ܄ೕჄǴа،ۓӝٳϦљϐၗҁ่ᄬ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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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Ύǵ ڀᑼπߎ   

! ( ) ϦϢሽॶၗૻɡࡪߚϦϢሽॶᑽໆϐߎᑼπڀ  

! ! ӝٳϦљᆅ໘ቫᇡࡪߚࣁϦϢሽॶᑽໆϐߎᑼၗౢϷߎᑼॄ

ϐय़ߎᚐᖿځ߈ϦϢሽॶǶ  

! (Β ϐᅿᜪڀᑼπߎ (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ᑼၗౢߎ
ᑼၗߎԋҁᑽໆϐࡕᎍࡪ

ౢȐຏ 1ȑ    $ 918,271    $ 451,620 
     
     ᑼॄߎ
 ԋҁᑽໆϐॄࡕᎍࡪ

Ȑຏ 2ȑ     391,805     280,117 
 

ຏ 1Ǻ  Ꭹᚐ߯х֖ߎϷऊߎǵᔈԏීȐ֖ᜢ߯Γȑǵځдᔈ

ԏීǵࡪᎍࡕԋҁᑽໆϐߎᑼၗౢϷӸрߥߎࡪᎍ

ᑼၗౢǶߎԋҁᑽໆϐࡕ  

ຏ 2Ǻ  Ꭹᚐ߯х֖ᔈбීȐ֖ᜢ߯ΓȑϷځдᔈбීȐ֖ᜢ߯Γȑ

ࡪᎍࡕԋҁᑽໆϐߎᑼॄǶ  

! (Ο ) ୍॥ᓀᆅҞޑᆶࡹ  

! ! ӝٳϦљЬाߎᑼπڀхࡴߎϷऊߎǵᔈԏීϷᔈб

ීǶॊߎᑼπڀᆶᔼၮԖᜢϐ୍॥ᓀǶȐх֖༊॥ᓀǵճ

॥ᓀϷځдሽ॥ᓀȑǵߞҔ॥ᓀϷࢬ܄॥ᓀǶ  

 1.  ѱ॥ᓀ  

! ! ӝٳϦљϐᔼၮࢲ٬ӝٳϦљ܍ᏼϐЬा୍॥ᓀࣁѦ

ჾ༊ᡂ॥ᓀȐୖ᎙Πॊ (1)ȑаϷճᡂ॥ᓀȐୖ᎙Πॊ

(2)ȑǶ  

! ! ӝٳϦљԖᜢߎᑼπڀѱ॥ᓀϐኪᓀϷځჹ၀ኪᓀϐ

ᆅᆶᑽໆБԄ٠คׯᡂǶ  

 (1) ༊॥ᓀ  

! ! ҁϦљϐηϦљவ٣ѦჾीሽϐᎍᆶҬܰǴӢ

Զ٬ӝٳϦљౢғ༊ᡂኪᓀ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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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ӝٳϦљܭၗౢॄ߄Вߚфૈ܄ჾीሽϐჾ܄

ၗౢᆶჾॄ܄य़ߎᚐȐх֖ӝٳ୍ൔ߄ύςؑᎍ

ϐߚфૈ܄ჾीሽϐჾ܄ҞȑǴୖ᎙ߕຏΟǶ  

௵གࡋϩ  

! ! ӝٳϦљЬाډڙऍϡϷВჾݢϐቹៜǶ  

! ! Π߄၁ಒᇥܴཥѠჾȐфૈ܄ჾȑჹӚױᜢѦჾ

ϐ༊ቚуϷ෧Ͽ 1%ਔǴӝٳϦљϐ௵ག܄ϩӵΠǶ1%

௵٬Ҕϐ܌იϣӛЬाᆅ໘ቫൔ༊॥ᓀਔࣁ߯

གࡋКǴҭж߄ᆅ໘ቫჹѦჾ༊ϐӝёૈᡂጄ

ൎϐຑǶ  

  ऍ ߎ  ჾ ϐ ቹ ៜ  В ჾ  ჾ ϐ ቹ ៜ 
  111ԃ110  ࡋԃ111  ࡋԃ110  ࡋԃࡋ 

ཞ! !     $ 3,504    $ 1,065    $ 226    $ 92 
 

! ! аЬाྍԾܭӝٳϦљܭၗౢॄ߄Вۘࢬ೯ӧѦ

Ъ҂ՉࢬߎໆᗉᓀϐऍߎჾीሽሌՉӸීǵᔈԏී

Ƕ  

 (2) ճ॥ᓀ  

! ! ӢӝٳϦљϣϐঁᡏӕਔаۓڰϷੌճॷΕၗ

ǴӢԶౢғճኪᓀǶߎ  

! ! ӝٳϦљܭၗౢॄ߄ВڙճኪᓀϐߎᑼၗౢϷߎ

ᑼॄय़ߎᚐӵΠǺ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ϦϢሽॶճ॥ᓀڀ
! ! ɡߎᑼၗౢ    $ 20,000    $ 20,000 
! ! ɡߎᑼॄ     21,036     3,965 
     ໆճ॥ᓀࢬߎڀ
! ! ɡߎᑼၗౢ     623,173     352,628 
! ! ɡߎᑼॄ     -     - 
 

௵གࡋϩ  

! ! Πӈ௵གࡋϩ٩़߯ғϷ़ߚғπܭڀၗౢॄ߄

ВϐճኪᓀԶ،ۓǶჹੌܭճॄǴځϩБ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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ଷၗౢॄ߄Вࢬ೯ӧѦϐॄߎᚐܭൔᏤය໔ࣣࢬ೯

ӧѦǶიϣӛЬाᆅ໘ቫൔճਔ٬܌Ҕϐᡂ

ࣁճቚу܈෧Ͽ 0.25%୷ᗺǴԜҭж߄ᆅ໘ቫჹճ

ϐӝёૈᡂጄൎϐຑǶ  

! ! ऩճቚуʏ෧Ͽ 0.25%୷ᗺǴӧ܌Ԗځдᡂኧᆢ

όᡂϐݩΠǴӝٳϦљ 111 Ϸ 110 ԃࡋϐิృճஒϩ

ձቚуʏ෧Ͽ 1,558 щϡϷ 882 щϡǶ  

 2. Ҕ॥ᓀߞ   

! ! Жӝऊက୍Զԋი୍ཞѨܦҬܰჹБࡰҔ॥ᓀ߯ߞ

ϐ॥ᓀǶᄒԿၗౢॄ߄ВǴӝٳϦљёૈӢҬܰჹБ҂ቬՉ

က୍ϷӝٳϦљගٮ୍ߥԋ୍ཞѨϐനεߞҔ॥ᓀኪ

ᓀЬाٰ߯ԾܭǺ  

 (1) ӝٳၗౢॄ܌߄ᇡӈϐߎᑼၗౢय़ߎᚐǶ  

 (2) ӝٳϦљගٮ୍ߥౢ܌ғϐ܈ԖॄߎᚐǶ  

! ! ӝٳϦљ௦Չϐࡹ߯ᆶڑ៉ߞϐჹຝՉҬܰǴ٠

ғ୍ཞѨϐౢ܌Жܦа෧ᇸӢߥᚐϐᏼىளڗΠѸाܭ

॥ᓀǶࣁ෧ᇸߞҔ॥ᓀǴӝٳϦљᆅ໘ቫࢴࡰೢი໗ॄೢ

ߞᚐࡋϐ،ۓǵߞਡϷځдᅱำׇаዴߥၻයᔈԏී

ϐӣԏς௦ڗՉǶԜѦǴӝٳϦљܭၗౢॄ߄В

ፄਡᔈԏීϐёӣԏߎᚐаዴߥคݤӣԏϐᔈԏීς

ගӈ෧ཞཞѨǶᏵԜǴҁϦљᆅ໘ቫᇡࣁӝٳϦљϐߞ

Ҕ॥ᓀςᡉ෧ϿǶࡺ၀ߞҔ॥ᓀ߯ឦԖज़Ƕ  

! ! ӝٳϦљϐߞҔ॥ᓀЬा߯ύܭӝٳϦљനε࠼ЊǴᄒ

Կ 111 ԃϷ 110 ԃ 12 Д 31 ВЗǴᕴᔈԏීٰԾॊ࠼Њϐ

Кϩձ 11%Ϸ 54%Ƕ  

 3. ॥ᓀ܄ࢬ   

! ! ӝٳϦљ߯ၸᆅϷᆢىՏϐߎϷऊߎа

Ѝᔈიᔼၮ٠෧ᇸࢬߎໆݢϐቹៜǶᄒԿ 111 Ϸ 110 ԃ

Ǵୖ᎙ΠӈࡋϦљ҂ҔϐอයሌՉᑼၗᚐٳЗǴӝࡋ (2)ᑼၗ

ᚐࡋϐᇥܴ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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߄Ϸճ॥ᓀ܄ࢬᑼॄϐߎғ़ߚ (1)   

! ! ϦљനԐٳ٩ӝ߯යϩډᑼॄഭᎩӝऊߎғ़ߚ

ёૈाᗋීϐВයǴߎࡪᑼॄ҂שࢬߎໆȐх

֖ҁߎϷीճ৲ȑጓᇙǶځд़ߚғߎᑼॄډයϩ

߯٩ྣऊۓϐᗋීВጓᇙǶ  

111 ԃ 12 Д 31 В  
  อ ܭ 1 ԃ  1 Կ 2 ԃ  2 Կ 3 ԃ  3 ԃ а   ӝ ी 

           ᑼॄߎғ़ߚ
ᔈбී    $ 278,703    $ -    $ -    $ -    $ 278,703 
 дᔈбී     113,102     -     -     -     113,102ځ
ચၛॄ     3,349      3,479     3,537     11,821     22,186 
 ॄ     1,675     -     -     -     1,675ࢬдځ
    $ 396,829    $ 3,479    $ 3,537    $ 11,821    $ 415,666 

 

! ! ચၛॄډයϩϐၗૻӵΠǺ  

  อ ܭ 1 ԃ  1 ɴ 2 ԃ  2 ɴ 3 ԃ  3 ɴ 5 ԃ  5 ԃ а  
ચၛॄ    $ 3,349    $ 3,479    $ 3,537    $ 7,881    $ 3,940 
 

110 ԃ 12 Д 31 В  
  อ ܭ 1 ԃ  1 Կ 2 ԃ  2 Կ 3 ԃ  3 ԃ а   ӝ ी 

           ᑼॄߎғ़ߚ
ᔈбී    $ 212,182    $ -    $ -    $ -    $ 212,182 
 дᔈбී     67,935     -     -     -     67,935ځ
ચၛॄ     4,000     -     -     -     4,000 
 ॄ     1,488     -     -     -     1,488ࢬдځ
    $ 285,605    $ -    $ -    $ -    $ 285,605 

 

! ! ચၛॄډයϩϐၗૻӵΠǺ  

  อ ܭ 1 ԃ  1 ɴ 2 ԃ  2 ɴ 3 ԃ  3 ɴ 5 ԃ  5 ԃ а  
ચၛॄ    $ 4,000    $ -    $ -    $ -    $ - 
 

 (2) ᑼၗᚐࡋ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คᏼߥሌՉॷීᚐࡋ 
ȐᚈБӕཀΠளයȑ     
! ! ɡςҔߎᚐ    $ -    $ - 
! ! ɡ҂Ҕߎᚐ     50,000     110,000 
    $ 50,000    $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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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Ζǵ  ᜢ߯ΓҬܰ  

! ! ҁϦљϷηϦљȐ߯ҁϦљϐᜢ߯Γȑ໔ϐҬܰǵЊᎩᚐǵԏ

ϷཞܭӝٳਔӄኧϒаᎍନǴࡺ҂ඟ៛ܭҁߕຏǶନςځܭдߕ

ຏඟ៛ѦǴӝٳϦљᆶځдᜢ߯Γ໔ϐҬܰӵΠǶ  

! ( ) ᜢ߯ΓӜᆀϷځᜢ߯  

ᜢ ߯ Γ Ӝ ᆀ  ᆶ ҁ Ϧ љ ϐ ᜢ ߯ 
ৎฦᆒஏπިҽԖज़ϦљȐаΠᙁᆀৎฦϦљȑ  ҆ Ϧ љ 
Gudeng Inc.ȐаΠᙁᆀৎฦऍ୯Ϧљȑ  лϦљ 
 

! (Β ) ᔼԏΕ  

 ӈ  Ҟ  ᜢ ߯ Γ Ӝ ᆀ  111ԃ110  ࡋԃࡋ 
ᎍԏΕ  ৎฦϦљ    $ 1,672    $ 328 
 

! ! ҁϦљჹᜢ߯Γϐᎍሽᆶ࠼Њ࣬Ƕ  

! (Ο ) ! !   

ᜢ ߯ Γ Ӝ ᆀ  111ԃ110  ࡋԃࡋ 
ৎฦϦљ    $ 10,353    $ 9,481 
ৎฦऍ୯Ϧљ    $ 105    $ - 
 

! ! ߯٩ѱሽԌନשԌǴаϸࢀᖼວϐኧໆϷᆶ၀ᜢ߯Γϐᜢ

߯Ƕ  

! (Ѥ ) ᔈԏᜢ߯Γී  

 ӈ  Ҟ  ᜢ ߯ Γ Ӝ ᆀ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ᔈԏීɡᜢ߯Γ  ৎฦϦљ    $ 101    $ - 
 

! (ϖ ) ᔈбᜢ߯ΓීȐό֖ӛᜢ߯Γॷීȑ  

 ӈ  Ҟ  ᜢ ߯ Γ Ӝ ᆀ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ᔈбීɡᜢ߯Γ  ৎฦϦљ    $ 1,689    $ 1,487 
 

! (Ϥ ڐચ܍ (  

ᜢ ߯ Γ Ӝ ᆀ  111ԃ110  ࡋԃࡋ 
     ள٬Ҕၗౢڗ
ৎฦϦљ    $ -    $ 7,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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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ӈ  Ҟ  ᜢ ߯ Γ Ӝ ᆀ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ચၛॄ  ৎฦϦљ    $ -    $ 3,965 
 

ᜢ ߯ Γ Ӝ ᆀ  111ԃ110  ࡋԃࡋ 
ճ৲Ҕ     
ৎฦϦљ    $ 35    $ 99 
 

! ! ҁϦљܭ 110 ԃ 1 Д 1 ВӛৎฦϦљ܍ચࡌᑐނࣁቷ܊Ϸᒤ

Ϧ٬࠻ҔǴચၛය໔֡ࣁ 2 ԃǴચୖ߯ߎԵᜪ՟ၗౢϐચߎНྗǴ

٠٩ચऊࡪДЍбۓڰચၛ๏бǶ  

! (Ύ дᜢ߯ΓҬܰځ (  

1.  ચߎЍр  

 ӈ  Ҟ  ᜢ ߯ Γ Ӝ ᆀ  111ԃ110  ࡋԃࡋ 
ᔼҔ  ৎฦϦљ    $ 12   ( $ 33 ) 
ᇙҔ  ৎฦϦљ    $ 11    $ 10 
 

2. дҔځ   

 ӈ  Ҟ  ᜢ ߯ Γ Ӝ ᆀ  111ԃ110  ࡋԃࡋ 
ᔼҔ  ৎฦϦљ    $ 248    $ 16 
ᇙҔ  ৎฦϦљ    $ 488    $ 1,716 
 

3. дԏΕځ   

 ӈ  Ҟ  ᜢ ߯ Γ Ӝ ᆀ  111ԃ110  ࡋԃࡋ 
ճ৲ԏΕ  ৎฦϦљ    $ 9   ( $ 47 ) 
 

4. дၗౢϷॄځ   

 ӈ  Ҟ  ᜢ ߯ Γ Ӝ ᆀ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Ӹрߥߎ  ৎฦϦљ    $ 669    $ 669 
 дᔈбීɡᜢ߯Γ  ৎฦϦљ    $ 111    $ 904ځ
ӝऊॄ  ৎฦϦљ    $ 96    $ 120 
 

! (Ζ ) Ьाᆅ໘ቫᖒၿ  

  111ԃ110  ࡋԃࡋ 
อයπᅽճ    $ 43,969    $ 26,141 
 
! ! ဠ٣ϷځдЬाᆅ໘ቫϐᖒၿ߯٩ྣঁΓᕮਏϷѱᖿ༈،

Ƕ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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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ΐǵ  ख़ε܈ԖॄϷ҂ᇡӈϐӝऊ܍ᒍ  

! ! ନځдߕຏ܌ॊޣѦǴҁϦљܭၗౢॄ߄ВԖΠӈख़ε܍ᒍ٣

Ϸ܈Ԗ٣Ǻ  

ख़ε܍ᒍ  

! ! ӝٳϦљᆶӚቷࠨऊ܍ᒍᖼးঅπำǴځӝऊᕴሽीཥѠჾ

8,018 щϡǴᄒԿ 111 ԃ 12 Д 31 ВЗςЍб 2,000 щϡȐӈႣб

ഢීȑǴᎩཥѠჾ 6,018 щϡۘ҂ЍбǶ  

ΟΜǵ  ख़εϐය٣ࡕǺคǶ  

Οǵ ख़εቹៜϐѦჾၗౢϷॄၗૻڀ   

! ! аΠၗૻ߯ࡪӝٳϦљӚঁᡏфૈ܄ჾаѦϐѦჾ༼ᕴၲ߄Ǵ

ख़εቹៜϐڀჾϐ༊Ƕ܄၀ѦჾඤᆉԿфૈࡰඟ៛ϐ༊߯܌

ѦჾၗౢϷॄӵΠǺ  

111 ԃ 12 Д 31 В  

  Ѧ ჾ  ༊    य़ ߎ ᚐ 
Ѧ ჾ ၗ ౢ       
ჾ܄Ҟ       
ऍ! ! ϡ    $ 11,409   30.71 ȐऍϡǺཥѠჾȑ    $ 350,358 
В! ! ༝     97,341   0.2324 ȐВ༝ǺཥѠჾȑ     22,622 
ኻ! ! ϡ     34   32.72 ȐኻϡǺཥѠჾȑ     1,112 
        $ 374,092 
 
110 ԃ 12 Д 31 В  

  Ѧ ჾ  ༊    य़ ߎ ᚐ 
Ѧ ჾ ၗ ౢ       
ჾ܄Ҟ       
ऍ! ! ϡ    $ 3,849   27.68 ȐऍϡǺཥѠჾȑ    $ 106,540 
В! ! ༝     38,392   0.2405 ȐВ༝ǺཥѠჾȑ     9,233 
        $ 115,773 
 
! ! ख़εቹៜϐѦჾիඤཞȐ҂ჴȑӵΠǺڀ  

  111ԃ110  ࡋԃࡋ 
Ѧ ჾ  ༊   ృիඤȐཞȑ  ༊   ృիඤȐཞȑ 
ऍ! ! ϡ  30.71ȐऍϡǺཥѠჾȑ    $ 15,870  27.68ȐऍϡǺཥѠჾȑ   ( $ 3,715 ) 
В! ! ༝  0.2324ȐВ༝ǺཥѠჾȑ   (  1,149 )  0.2405ȐВ༝ǺཥѠჾȑ   (  458 ) 
ኻ! ! ϡ  32.72ȐኻϡǺཥѠჾȑ   (  2 )  31.32ȐኻϡǺཥѠჾȑ     - 
      $ 14,719     ( $ 4,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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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Βǵ ٣៛ຏඟߕ   

! ( ) ख़εҬܰ٣࣬ᜢၗૻϷ (Β )ᙯၗ٣࣬ᜢၗૻǺ  

ጓ ဦ  Ҟ ᇥ ܴ 
1 ၗߎສᆶдΓǶ ค 
 Ƕ คߥдΓङਜࣁ 2

3 
ය҃ԖԖሽچǶȐόх֖ၗηϦљǵᜢᖄҾϷ

ӝၗڋϩȑ ค 

4 
ಕᑈວ܈፤рӕԖሽچϐߎᚐၲཥѠჾ3ሹϡ܈ჴԏ

ၗҁᚐ 20%аǶ ค 

ᚐၲཥѠჾߎளόౢϐڗ 5 3 ሹϡ܈ჴԏၗҁᚐ 20%аǶ ค 
6 ೀϩόౢϐߎᚐၲཥѠჾ 3 ሹϡ܈ჴԏၗҁᚐ 20%аǶ ค 

7 
ᆶᜢ߯ΓǵᎍϐߎᚐၲཥѠჾ 1 ሹϡ܈ჴԏၗҁᚐ 20%

аǶ ค 

8 ᔈԏᜢ߯Γීၲ 1 ሹϡ܈ჴԏၗҁᚐ 20%аǶ ค 
9 வ٣़ғ܄ࠔҬܰǶ ค 

10 
дǺ҆ηϦљ໔ϷӚηϦљ໔ϐ୍ᜢ߯Ϸख़ाҬܰ۳ٰځ

ϷߎᚐǶ ߄ߕΒ 

11 ၗϦљၗૻ ߄ߕ 
 

! (Ο ) εഌၗၗૻ  

ጓ ဦ  Ҟ ᇥ ܴ 

1 

εഌၗϦљӜᆀǵЬाᔼҞǵჴԏၗҁᚐǵၗБ
Ԅǵၗߎ༊рΕǵިКٯǵҁයཞϷᇡӈϐၗ
ཞǵය҃ၗय़ߎᚐǵς༊ӣၗཞϷॅεഌӦ
 ၗज़ᚐǶ

ค 

2 

ᆶεഌၗϦљޔௗ܈໔ௗҗಃΟӦ܌วғΠӈϐ
ख़εҬܰ٣ǴϷځሽǵбීచҹǵ҂ჴཞǺ  

(1) ߎᚐϷԭϩКᆶ࣬ᜢᔈбීϐය҃ᎩᚐϷԭϩКǶ ค 
(2) ᎍߎᚐϷԭϩКᆶ࣬ᜢᔈԏීϐය҃ᎩᚐϷԭϩКǶ ค 
(3) ౢҬܰߎᚐϷౢ܌ځғϐཞኧᚐǶ ค 
(4) ౻Ᏽङਜߥ܈ගٮᏼࠔߥϐය҃ᎩᚐϷځҞޑǶ ค 
(5) ၗߎᑼ೯ϐനଯᎩᚐǵය҃Ꭹᚐǵճ໔Ϸයճ৲ᕴ

ᚐǶ ค 

Ԗख़εቹៜϐҬܰ٣Ǵӵമݩރ୍܈дჹයཞځ (6)
୍ϐග܈ٮԏڙǶ 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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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2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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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及子公司  
 

合併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民國112及111年度  

 
 
 
 
 
 
 
 
 
 
 
 
 
 
 
 
 
 
 
 
 
 
 
 

地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 4段 2號 8樓之 5 

電話：  (02)2268-9141 

股票代碼：6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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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聲明書  

 

  本公司 112 年度（自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依「關係企業合

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應納入編製關

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之公司與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0 號應納入編製母子公司合

併財務報表之公司均相同，且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所應揭露相關資訊於前

揭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中均已揭露，爰不再另行編製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

表。  

  特此聲明  

 

 

 

 

 

 

 

 

 公司名稱：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邱  銘  乾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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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家碩集團）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合

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

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家碩集團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

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

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

德規範，與家碩集團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

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家碩集團民國 112 年度合

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

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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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對家碩集團民國 112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敘明如下：  

銷貨收入之認列  

  家碩集團合併營業收入主要來源為設備機台之銷售，產品係屬客製化機

台，其中 112 年度機器設備銷售金額重大，佔合併營業收入 88%；設備機台

銷售交易條件為交機完成且經客戶接受後始完成履約義務，因涉及判斷銷貨

商品之控制權移轉是否發生，故可能造成收入認列存有不適當之情形，以及

審計準則對收入認列預設為顯著風險，故將其設備機台銷貨收入認列之真實

性列為關鍵查核事項。與收入認列相關會計政策及資訊，請參閱合併財務報

表附註四 (十五 )及附註二二。  

  針對上述重要事項，本會計師執行下列主要查核程序：  

 1.  瞭解、評估及測試收入認列之內部控制制度係合理且有效執行。  

 2.  以設備機台銷貨收入明細進行選樣，核對認列收入之相關文件，以確認

銷貨收入是否發生。  

 3.  取得期後銷貨退回明細，抽核其相關憑證並檢視退貨原因之合理性。  

其他事項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製民國 112 及 111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

並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

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

制，以確合併保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家碩集團繼續經營之能

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

算家碩集團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家碩集團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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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

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

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

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

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

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

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家碩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家碩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

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

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之相關

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

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

家碩集團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

併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

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

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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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

重大查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家碩集團民國 112 年度合

併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

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

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

之公眾利益。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曾 建 銘  

  

會  計  師 王 攀 發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金管證審字第 1100356048 號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金管證審字第 1100356048 號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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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資產負債表  

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代 碼  資 產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附註四及六）    $ 997,697     53    $ 624,263     38 
1136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附註七）     10,000     1     19,000     1 
1170  應收帳款－非關係人（附註四、八及二二）     130,760     7     273,760     16 
1180  應收帳款－關係人（附註四、八、二二及三十）     -     -     101     - 
1200  其他應收款（附註八）     304     -     14     - 
1220  本期所得稅資產（附註四及二四）     205     -     -     - 
130X  存貨（附註四及九）     565,681     30     606,561     37 
1410  預付款項（附註十六）     4,040     -     54,672     3 
1470  其他流動資產（附註十六）     39     -     78     - 
11XX  流動資產總計     1,708,726     91     1,578,449     95 
                       
  非流動資產         
155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附註四及十一）     7,543     1     -     - 
16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附註四、十二及三十）     76,461     4     15,421     1 
1755  使用權資產（附註四、十三及三十）     37,797     2     20,668     1 
1780  無形資產（附註四及十五）     4,479     -     4,301     - 
  商譽（附註四及十四）     24,622     1     24,622     2 
1840  遞延所得稅資產（附註四及二四）     13,725     1     8,504     1 
1920  存出保證金（附註三十）     4,255     -     1,133     - 
1900  其他非流動資產（附註十六）     3,106     -     2,000     - 
15XX  非流動資產總計     171,988     9     76,649     5 
                       
1XXX  資  產  總  計    $ 1,880,714     100    $ 1,655,098     100 
           
代 碼  負 債 及 權 益         
  流動負債         
2130  合約負債（附註二二及三十）    $ 766,588     41    $ 616,648     37 
2170  應付帳款－非關係人（附註十七）     136,367     7     277,014     17 
2180  應付帳款－關係人（附註十七及三十）     19,777     1     1,689     - 
2200  其他應付款－非關係人（附註十八）     114,034     6     112,991     7 
2220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附註十八及三十）     220     -     111     - 
2230  本期所得稅負債（附註四及二四）     35,849     2     43,810     3 
2250  負債準備－流動（附註四及十九）     29,250     2     26,618     2 
2280  租賃負債－流動（附註四、十三及三十）     9,471     -     3,013     - 
2399  其他流動負債（附註十八）     1,156     -     1,675     - 
21XX  流動負債總計     1,112,712     59     1,083,569     66 
                       
  非流動負債         
2570  遞延所得稅負債（附註四及二四）     302     -     2,937     - 
2600  租賃負債－非流動（附註四、十三及三十）     29,279     2     18,023     1 
2640  淨確定福利負債－非流動（附註四及二十）     5,114     -     -     - 
25XX  非流動負債總計     34,695     2     20,960     1 
                       
2XXX    負債總計     1,147,407     61     1,104,529     67 
                       
  權益（附註二一）         
3110  普通股股本     272,976     14     225,600     13 
3200  資本公積     93,495     5     93,495     6 
  保留盈餘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38,057     2     17,716     1 
3350  未分配盈餘     329,164     18     213,758     13 
3300  保留盈餘總計     367,221     20     231,474     14 
3400  其他權益   (  385 )     -     -     - 
3XXX  權益總計     733,307     39     550,569     33 
                       
  負 債 與 權 益 總 計    $ 1,880,714     100    $ 1,655,098     100 
 

後附之附註係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董事長：邱銘乾  經理人：詹印豐  會計主管：石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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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惟  
每股盈餘為元  

 
    112年度  111年度 

代 碼    金 額  ％  金 額  ％ 
  營業收入（附註四、二二及

三十） 
 
       

4100  銷貨收入    $ 1,207,145     100    $ 1,047,953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九、二三及

三十） 
 
 (  621,607 )   (  51 )   (  597,074 )   (  57 ) 

                       
5900  營業毛利     585,538     49     450,879     43 
                       
  營業費用（附註二十、二三

及三十） 
 
       

6100  推銷費用     62,375     5     46,997     4 
6200  管理費用     106,510     9     78,582     8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150,604     12     75,035     7 
645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6,015     1     7,936     1 
6000  營業費用合計     325,504     27     208,550     20 
                       
6900  營業淨利     260,034     22     242,329     2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附註二

三） 
 
       

7100  利息收入（附註三十）     10,534     1     1,069     - 
7190  其他收入     273     -     532     -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附註

三十） 
 
   7,239     -     11,567     1 

7050  財務成本（附註三十）   (  733 )     -   (  139 )     - 
706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

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
額 

 

 (  32 )     -     -     -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合計 
 
   17,281     1     13,029     1 

                       
 
（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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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頁）  

 

    112年度  111年度 
代 碼    金 額  ％  金 額  ％ 
7900  稅前淨利    $ 277,315     23    $ 255,358     24 
                       
7950  所得稅費用（附註四及二四）   (  49,072 )   (  4 )   (  51,943 )   (  5 ) 
                       
8200  本年度淨利     228,243     19     203,415     19 
                       
  其他綜合損益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

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
報表換算之兌換
差額 

 

 (  385 )     -     -     - 
8300  本年度其他綜合損

益（稅後淨額）
合計 

 

 (  385 )     -     -     - 
                       
8500  本年度綜合損益總額    $ 227,858     19    $ 203,415     19 
                       
  每股盈餘（附註二五）         
9710  基  本    $ 8.36      $ 9.84   
9810  稀  釋    $ 7.96      $ 9.13   
 

 

 

 

 

 

後附之附註係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董事長：邱銘乾  經理人：詹印豐  會計主管：石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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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權益變動表  

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其 他 權 益   
    股 本    保 留 盈 餘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   

代碼    股 數 （ 仟 股 ）  金 額  資 本 公 積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未 分 配 盈 餘  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權 益 總 額 
A1  111年 1月 1日餘額     11,040    $ 110,400    $ 19,457    $ 10,963    $ 72,296    $ -    $ 213,116 
                                      
  110年度盈餘指撥及分配               
B1  法定盈餘公積     -     -     -     6,753   (  6,753 )     -     - 
B5  股東股票股利     5,520     55,200     -     -   (  55,200 )     -     - 
                                      
N1  本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     -     -     2,038     -     -     -     2,038 
                                      
E1  現金增資     6,000     60,000     72,000     -     -     -     132,000 
                                      
D1  111年度淨利     -     -     -     -     203,415     -     203,415 
                                      
Z1  111年 12月 31日餘額     22,560     225,600     93,495     17,716     213,758     -     550,569 
                                      
  111年度盈餘指撥及分配               
B1  法定盈餘公積     -     -     -     20,341   (  20,341 )     -     - 
B5  股東現金股利     -     -     -     -   (  45,120 )     -   (  45,120 ) 
B9  股東股票股利     4,738     47,376     -     -   (  47,376 )     -     - 
                                      
D1  112年度淨利     -     -     -     -     228,243     -     228,243 
                                      
D3  112年度其他綜合損益     -     -     -     -     -   (  385 )   (  385 ) 
                                      
D5  112年度綜合損益總額     -     -     -     -     228,243   (  385 )     227,858 
                                      
Z1  112年 12月 31日餘額     27,298    $ 272,976    $ 93,495    $ 38,057    $ 329,164   ( $ 385 )    $ 733,307 
 

 

後附之附註係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董事長：邱銘乾  經理人：詹印豐  會計主管：石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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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代 碼    112年度  111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A10000  本年度稅前淨利    $ 277,315    $ 255,358 
A20010  收益費損項目     
A20100  折舊費用     21,070     11,629 
A20200  攤銷費用     1,069     3,665 
A2030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6,015     7,936 
A20900  財務成本     733     139 
A21200  利息收入   (  10,534 )   (  1,069 ) 
A21900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成本     -     2,038 
A223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

合資損失之份額     32     - 
A23700  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9,505     4,557 
A24100  外幣兌換損失（利益）     626   (  18,020 ) 
A22900  租賃修改損失     -     192 
A29900  廉價購買利益   (  1,512 )     - 
A30000  營業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數     
A31150  應收帳款     138,890   (  198,650 ) 
A31160  應收帳款－關係人     101     - 
A31180  其他應收款     14   (  14 ) 
A31200  存  貨     31,375   (  161,809 ) 
A31230  預付款項     50,632   (  32,241 ) 
A31240  其他流動資產     39   (  78 ) 
A32150  應付帳款   (  140,647 )     66,521 
A32160  應付帳款－關係人     18,088     - 
A32180  其他應付款     490     45,167 
A3219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109     - 
A32200  負債準備     2,632   (  2,168 ) 
A32210  合約負債     149,940     178,962 
A32230  其他流動負債   (  519 )     187 
A32240  淨確定福利負債     5,114     - 
A33000  營運產生之現金     560,577     162,302 
A33200  收取之利息     10,230     1,069 
A33300  支付之利息   (  733 )   (  139 ) 
A33500  支付之所得稅   (  65,094 )   (  25,430 )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04,980     137,802 
 
（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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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頁）  

 

代 碼    112年度  111年度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B00040  取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 $ 10,000 )   ( $ 19,000 ) 
B00050  處分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9,000     - 
B01800  取得採用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   (  6,448 )     - 
B02700  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70,807 )   (  8,925 ) 
B03700  存出保證金增加   (  3,122 )     - 
B03800  存出保證金減少     -     104 
B04500  購置無形資產   (  1,247 )     - 
B07100  預付設備款（增加）減少   (  3,106 )     2,600 
BBBB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75,730 )   (  25,221 )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C04020  租賃負債本金償還   (  8,165 )   (  5,574 ) 
C04500  發放現金股利   (  45,120 )     - 
C04600  現金增資     -     132,000 
CCCC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流

入   (  53,285 )     126,426 
             
DDDD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  2,531 )     12,538 
             
EEEE  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加     373,434     251,545 
             
E00100  年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624,263     372,718 
             
E00200  年底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997,697    $ 624,263 
 

 

 

 

 

後附之附註係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董事長：邱銘乾  經理人：詹印豐  會計主管：石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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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除另註明外，金額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一、  公司沿革及營業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係於 105 年 7 月 18

日設立，於新北市之股份有限公司，並於同年 7 月開始營業。所營業

務主要為各種精密儀器之買賣、維修及保養業務。  

  本公司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經 112 年 1 月 31 日臨

時股東會決議更名為「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於 112 年 2 月 10

日經新北市政府核准。  

  本公司股票自 112 年 6 月起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核准，於該中心之興櫃股票櫃檯買賣。  

  本財務報表係以本公司之功能性貨幣新台幣表達。  

 二、  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表於 113 年 3 月 4 日經董事會通過。  

 三、  新發布及修訂準則及解釋之適用  

 (一 ) 首次適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稱「金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

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國際會計準則（ IAS）、解釋（ IFRIC）

及解釋公告（ SIC）（以下稱「 IFRS 會計準則」）  

  適用修正後之金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 IFRS會計準則將不致造

成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稱「合併公司」）會計政策

之重大變動。  

 (二 ) 113 年適用之金管會認可之 IFRS 會計準則  

新 發 布 ／ 修 正 ／ 修 訂 準 則 及 解 釋  IASB發布之生效日（註 1） 
IFRS 16之修正「售後租回中之租賃負債」  2024年 1月 1日（註 2） 
IAS 1之修正「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2024年 1月 1日 
IAS 1之修正「具合約條款之非流動負債」  2024年 1月 1日 
IAS 7及 IFRS 7之修正「供應商融資安排」  2024年 1月 1日（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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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除另註明外，上述新發布／修正／修訂準則或解釋係於各該

日期以後開始之年度報導期間生效。  

註 2：  賣方兼承租人應對初次適用 IFRS 16 日後簽訂之售後租回交

易追溯適用 IFRS 16 之修正。  

註 3：  第一次適用本修正時，豁免部分揭露規定。  

  截至本財務報告通過發布日止，合併公司評估上述準則、解釋

之修正將不致對財務狀況與財務績效造成重大影響。  

 (三 ) IASB 已發布但尚未經金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 IFRS 會計準則  

新 發 布 ／ 修 正 ／ 修 訂 準 則 及 解 釋  IASB發布之生效日（註 1） 
IFRS 10及 IAS 28之修正「投資者與其關聯企業或
合資間之資產出售或投入」 

 未  定 

IFRS 17「保險合約」  2023年 1月 1日 
IFRS 17之修正  2023年 1月 1日 
IFRS 17之修正「初次適用 IFRS 17及 IFRS 9－比
較資訊」 

 2023年 1月 1日 

IAS 21之修正「缺乏可兌換性」  2025年 1月 1日（註 2） 
 

註 1：  除另註明外，上述新發布／修正／修訂準則或解釋係於各該

日期以後開始之年度報導期間生效。  

註 2：  適用於 2025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報導期間。首次適用

該修正時，將影響數認列於首次適用日之保留盈餘。當合併

公司以非功能性貨幣作為表達貨幣時，將影響數調整首次適

用日權益項下之國外營運機構兌換差額。  

  截至合併財務報表通過發布日止，合併公司仍持續評估上述準

則、解釋之修正對財務狀況與財務績效之影響，相關影響待評估完

成時予以揭露。  

 四、  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一 ) 遵循聲明  

  本合併財務報表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管

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 IFRS 會計準則編製。  

 (二 ) 編製基礎  

  合併財務報表係依歷史成本基礎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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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流動資產包括：  

 1.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2.  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內實現之資產；及  

 3.  現金及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資產負債表日後逾 12 個月用以交

換或清償負債而受到限制者）。  

  流動負債包括：  

 1.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  

 2.  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以及  

 3.  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 12個月之負

債。  

  非屬上述流動資產或流動負債者，係分類為非流動資產或非流

動負債。  

 (四 ) 合併基礎  

  本合併財務報告係包含本公司及由本公司所控制個體（子公司）

之財務報告。合併綜合損益表已納入被收購或被處分子公司於當期

自收購日起或至處分日止之營運損益。子公司之財務報告已予調

整，以使其會計政策與合併公司之會計政策一致。於編製合併財務

報告時，各個體間之交易、帳戶餘額、收益及費損已全數予以銷除。

子公司之綜合損益總額係歸屬至本公司業主及非控制權益，即使非

控制權益因而成為虧損餘額。  

  當合併公司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之變動未導致喪失控制者，係

作為權益交易處理。合併公司及非控制權益之帳面金額已予調整，

以反映其於子公司相對權益之變動。非控制權益之調整金額與所支

付或收取對價之公允價值間之差額，係直接認列為權益且歸屬於本

公司業主。  

  子公司明細、持股比例及營業項目，請參閱附註十及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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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企業合併  

  企業合併係採收購法處理。收購相關成本於成本發生及勞務取

得當期列為費用。  

  商譽係按移轉對價之公允價值以及收購者先前已持有被收購者

之權益於收購日之公允價值之總額，超過收購日所取得可辨認資產

及承擔負債之淨額衡量。  

 (六 ) 外   幣  

  各個體編製財務報表時，以個體功能性貨幣以外之貨幣（外幣）

交易者，依交易日匯率換算為功能性貨幣記錄。  

  外幣貨幣性項目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以收盤匯率換算。因交割

貨幣性項目或換算貨幣性項目產生之兌換差額，於發生當期認列於

損益。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係以決定公允價值當日之

匯率換算，所產生之兌換差額列為當期損益，惟屬公允價值變動認

列於其他綜合損益者，其產生之兌換差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以歷史成本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係以交易日之匯率換算，

不再重新換算。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國外營運機構（包含營運所在國家或

使用之貨幣與本公司不同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合資或分公司）之

資產及負債以每一資產負債表日匯率換算為新台幣。收益及費損項

目係以當期平均匯率換算，所產生之兌換差額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 

  若合併公司處分國外營運機構之所有權益，或處分國外營運機

構之子公司部分權益但喪失控制，或處分國外營運機構之聯合協議

或關聯企業後之保留權益係金融資產並按金融工具之會計政策處

理，所有與該國外營運機構相關之累計兌換差額將重分類至損益。  

  若部分處分國外營運機構之子公司未導致喪失控制，係按比例

將累計兌換差額重新歸屬予該子公司之非控制權益，而不認列為損

益。在其他任何部分處分國外營運機構之情況下，累計兌換差額則

按處分比例重分類至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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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存   貨  

  存貨包括原物料、半成品、在製品及製成品。存貨係以成本與

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比較成本與淨變現價值時除同類別存貨外係

以個別項目為基礎。淨變現價值係指在正常情況下之估計售價減除

至完工尚需投入之估計成本及完成出售所需之估計成本後之餘額。

存貨成本之計算係採加權平均法。  

 (八 ) 投資關聯企業  

  關聯企業係指合併公司具有重大影響，但非屬子公司或合資之

企業。  

  合併公司對投資關聯企業係採用權益法。  

  權益法下，投資關聯企業原始依成本認列，取得日後帳面金額

係隨合併公司所享有之關聯企業損益及其他綜合損益份額與利潤分

配而增減。此外，針對關聯企業權益之變動係按持股比例認列。  

  取得成本超過合併公司於取得日所享有關聯企業可辨認資產及

負債淨公允價值份額之數額列為商譽，該商譽係包含於該投資之帳

面金額且不得攤銷；合併公司於取得日所享有關聯企業可辨認資產

及負債淨公允價值份額超過取得成本之數額列為當期損益。  

  關聯企業發行新股時，合併公司若未按持股比例認購，致使持

股比例發生變動，並因而使投資之股權淨值發生增減時，其增減數

調整資本公積－採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股權淨值之變動數及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惟若未按持股比例認購或取得致使對關聯企業

之所有權權益減少者，於其他綜合損益中所認列與該關聯企業有關

之金額按減少比例重分類，其會計處理之基礎係與關聯企業若直接

處分相關資產或負債所必須遵循之基礎相同；前項調整如應借記資

本公積，而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所產生之資本公積餘額不足時，其差

額借記保留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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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合併公司對關聯企業之損失份額等於或超過其在該關聯企業

之權益（包括權益法下投資關聯企業之帳面金額及實質上屬於合併

公司對該關聯企業淨投資組成部分之其他長期權益）時，即停止認

列進一步之損失。合併公司僅於發生法定義務、推定義務或已代關

聯企業支付款項之範圍內，認列額外損失及負債。  

  合併公司於評估減損時，係將投資之整體帳面金額（含商譽）

視為單一資產比較可回收金額與帳面金額，進行減損測試，所認列

之減損損失不分攤至構成投資帳面金額組成部分之任何資產，包括

商譽。減損損失之任何迴轉，於該投資之可回收金額後續增加之範

圍內予以認列。  

  合併公司自其投資不再為關聯企業之日停止採用權益法，其對

原關聯企業之保留權益以公允價值衡量，該公允價值及處分價款與

停止採用權益法當日之投資帳面金額之差額，列入當期損益。此外，

於其他綜合損益中所認列與該關聯企業有關之所有金額，其會計處

理之基礎係與關聯企業若直接處分相關資產或負債所必須遵循之基

礎相同。若對關聯企業之投資成為合資之投資，或對合資之投資成

為對關聯企業之投資，本公司係持續採用權益法而不對保留權益作

再衡量。  

  合併公司與關聯企業間之逆流、順流及側流交易所產生之損

益，僅在與本公司對關聯企業權益無關之範圍內，認列於合併財務

報告。  

 (九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以成本認列，後續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

及累計減損損失後之金額衡量。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於耐用年限內按直線基礎，對每一重大部

分單獨提列折舊。合併公司至少於每一年度結束日對估計耐用年

限、殘值及折舊方法進行檢視，並推延適用會計估計值變動之影響。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除列時，淨處分價款與該資產帳面金額間

之差額係認列於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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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 商   譽  

  企業合併所取得之商譽係依收購日所認列之商譽金額作為成

本，後續以成本減除累計減損損失後之金額衡量。  

  為減損測試之目的，商譽分攤至合併公司預期因該合併綜效而

受益之各現金產生單位或現金產生單位群組（簡稱「現金產生單

位」）。  

  受攤商譽之現金產生單位每年（及有跡象顯示該單位可能已減

損時）藉由包含商譽之該單位帳面金額與其可回收金額之比較，進

行該單位之減損測試。若分攤至現金產生單位之商譽係當年度企業

合併所取得，則該單位應於當年度結束前進行減損測試。若受攤商

譽之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低於其帳面金額，減損損失係先減

少該現金產生單位受攤商譽之帳面金額，次就該單位內其他各資產

帳面金額之比例減少各該資產帳面金額。任何減損損失直接認列為

當期損失。商譽減損損失不得於後續期間迴轉。  

  處分受攤商譽現金產生單位內之某一營運時，與該被處分營運

有關之商譽金額係包含於營運之帳面金額以決定處分損益。  

 (十一 ) 無形資產  

 1.  單獨取得  

  單獨取得之有限耐用年限無形資產原始以成本衡量，後續

係以成本減除累計攤銷及累計減損後之金額衡量。無形資產於

耐用年限內按直線基礎進行攤銷。合併公司至少每一年度結束

日對估計耐用年限、殘值及攤銷方法進行檢視，並推延適用會

計估計值變動之影響。非確定耐用年限無形資產係以成本減除

累計減損損失列報。  

 2.  除   列  

  無形資產除列時，淨處分價款與該資產帳面金額間之差額

係認列於當期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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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及無形資產（商譽除外）之減損  

  合併公司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是否有任何跡象顯示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及無形資產（商譽除外）可能已減損。

若有任一減損跡象存在，則估計該資產之可回收金額。倘無法估計

個別資產之可回收金額，合併公司估計該資產所屬現金產生單位之

可回收金額。共有資產係依合理一致基礎分攤至最小現金產生單位

群組。  

  可回收金額為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與其使用價值之較高者。個

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若低於其帳面金額時，將該資

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調減至其可回收金額，減損損失係認

列於損益。  

  當減損損失於後續迴轉時，該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

調增至修訂後之可回收金額，惟增加後之帳面金額以不超過該資產

或現金產生單位若未於以前年度認列減損損失時所決定之帳面金額

（減除攤銷或折舊）。減損損失之迴轉係認列於損益。  

(十三 ) 金融工具  

  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於合併公司成為該工具合約條款之一方時

認列於合併資產負債表。  

  原始認列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時，若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非屬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者，係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於取得

或發行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交易成本衡量。直接可歸屬於取得或

發行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交易成本，

則立即認列為損益。  

 1.  金融資產  

  金融資產之慣例交易係採交易日會計認列及除列。  

 (1) 衡量種類  

  合併公司所持有之金融資產種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之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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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合併公司投資金融資產若同時符合下列兩條件，則分

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A.係於某經營模式下持有，該模式之目的係持有金融資產

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  

B.  合約條款產生特定日期之現金流量，該等現金流量完全

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包括現金及約當現

金、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應收帳款及存出保證金）於原始

認列後，係以有效利息法決定之總帳面金額減除任何減損

損失之攤銷後成本衡量，任何外幣兌換損益則認列於損益。 

  除下列兩種情況外，利息收入係以有效利率乘以金融

資產總帳面金額計算：  

A.購入或創始之信用減損金融資產，利息收入係以信用調

整後有效利率乘以金融資產攤銷後成本計算。  

B.  非屬購入或創始之信用減損，但後續變成信用減損之金

融資產，應自信用減損後之次一報導期間起以有效利率

乘以金融資產攤銷後成本計算利息收入。  

  約當現金包括自取得日起 3 個月內、高度流動性、可

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之定期存款，係

用於滿足短期現金承諾。  

 (2) 金融資產之減損  

  合併公司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按預期信用損失評估按

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含應收帳款）之減損損失。  

  應收帳款均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認列備抵損失。

其他金融資產係先評估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是否顯著增

加，若未顯著增加，則按 12 個月預期信用損失認列備抵損

失，若已顯著增加，則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認列備抵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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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信用損失係以發生違約之風險作為權重之加權平

均信用損失。 12 個月預期信用損失係代表金融工具於報導

日後 12 個月內可能違約事項所產生之預期信用損失，存續

期間預期信用損失則代表金融工具於預期存續期間所有可

能違約事項產生之預期信用損失。  

  所有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係藉由備抵帳戶調降其帳面

金額，惟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

資之備抵損失係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並不減少其帳面金

額。  

 (3) 金融資產之除列  

  合併公司僅於對來自金融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失

效，或已移轉金融資產且該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及

報酬已移轉予其他企業時，始將金融資產除列。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整體除列時，其帳面金

額與所收取對價間之差額係認列於損益。  

 2.  金融負債  

 (1) 後續衡量  

  金融負債係以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2) 金融負債之除列  

  除列金融負債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支付對價（包含任

何所移轉之非現金資產或承擔之負債）間之差額認列為損

益。  

(十四 ) 負債準備  

  認列為負債準備之金額係考量義務之風險及不確定性，而為資

產負債表日清償義務所需支出之最佳估計。負債準備係以清償義務

之估計現金流量折現值衡量。  

保   固  

  保證產品與所協議之規格相符之保固義務係依管理階層對清償

合併公司義務所需支出之最佳估計，於相關商品認列收入時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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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 收入認列  

  合併公司於客戶合約辨認履約義務後，將交易價格分攤至各履

約義務，並於滿足各履約義務時認列收入。  

 1.  商品銷貨收入  

  商品銷貨收入來自製造半導體設備之銷售。於客戶接受該

設備時，即滿足履約義務，客戶對該產品取得控制，始可認列

收入。  

 2.  勞務收入  

  勞務收入來自維修服務。  

  隨合併公司提供之維修服務，相關收入係於勞務提供時認

列。  

(十六 ) 租   賃  

  合併公司於合約成立日評估合約是否係屬（或包含）租賃。  

 1.  合併公司為出租人  

  當租賃條款係移轉附屬於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與報

酬予承租人，則將其分類為融資租賃。所有其他租賃則分類為

營業租賃。  

 2.  合併公司為承租人  

  除適用認列豁免之低價值標的資產租賃及短期租賃之租賃

給付係按直線基礎於租賃期間內認列為費用，其他租賃皆於租

賃開始日認列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使用權資產原始按成本（包含租賃負債之原始衡量金額、

租賃開始日前支付之租賃給付減除收取之租賃誘因、原始直接

成本及復原標的資產之估計成本）衡量，後續按成本減除累計

折舊及累計減損損失後之金額衡量，並調整租賃負債之再衡量

數。使用權資產係單獨表達於資產負債表。  

  使用權資產採直線基礎自租賃開始日起至耐用年限屆滿時

或租賃期間屆滿時兩者之較早者提列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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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賃負債原始按租賃給付（包含固定給付、實質固定給付、

取決於指數或費率之變動租賃給付、殘值保證下承租人預期支

付之金額、合理確信將行使之購買選擇權之行使價格，及已反

映於租賃期間之租賃終止罰款，減除收取之租賃誘因）之現值

衡量。若租賃隱含利率容易確定，租賃給付使用該利率折現。

若該利率並非容易確定，則使用承租人增額借款利率。  

  後續，租賃負債採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本基礎衡量，且

利息費用係於租賃期間分攤。若租賃期間、殘值保證下預期支

付金額、標的資產購買選擇權之評估或用於決定租賃給付之指

數或費率變動導致未來租賃給付有變動，合併公司再衡量租賃

負債，並相對調整使用權資產，惟若使用權資產之帳面金額已

減至零，則剩餘之再衡量金額認列於損益中。租賃負債係單獨

表達於合併資產負債表。  

(十七 ) 員工福利  

 1.  短期員工福利  

  短期員工福利相關負債係以換取員工服務而預期支付之非

折現金額衡量。  

 2.  退職後福利  

  確定提撥退休計畫之退休金係於員工提供服務期間將應提

撥之退休金數額認列為費用。  

  確定福利退休計畫之確定福利成本（含服務成本、淨利息

及再衡量數）係採預計單位福利法精算。服務成本（含當期服

務成本）及淨確定福利負債（資產）淨利息於發生時認列為員

工福利費用。再衡量數（含精算損益、資產上限影響數之變動

及扣除利息後之計畫資產報酬）於發生時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並列入保留盈餘，後續期間不重分類至損益。  

  淨確定福利負債（資產）係確定福利退休計畫之提撥短絀

（剩餘）。淨確定福利資產不得超過從該計畫退還提撥金或可減

少未來提撥金之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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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 股份基礎給付協議  

合併公司給與員工之權益交割股份基礎給付協議  

  權益交割股份基礎給付協議係按給與日權益工具之公允價值及

預期既得之最佳估計數量，於既得期間內以直線基礎認列費用，並

同時調整資本公積－員工認股權。若其於給與日立即既得，係於給

與日全數認列費用。  

(十九 ) 所  得  稅  

  所得稅費用係當期所得稅及遞延所得稅之總和。  

 1.  當期所得稅  

  合併公司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加徵

所得稅，係於股東會決議年度認列。  

  以前年度應付所得稅之調整，列入當期所得稅。  

 2.  遞延所得稅  

  遞延所得稅係依帳載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與計算課稅所得

之課稅基礎二者所產生之暫時性差異計算。  

  遞延所得稅負債一般係就所有應課稅暫時性差異予以認

列，而遞延所得稅資產則於很有可能有課稅所得以供可減除暫

時性差異或虧損扣抵所產生之所得稅抵減使用時認列。  

  與投資子公司、關聯企業及聯合協議相關之應課稅暫時性

差異皆認列遞延所得稅負債，惟合併公司若可控制暫時性差異

迴轉之時點，且該暫時性差異很有可能於可預見之未來不會迴

轉者除外。與此類投資有關之可減除暫時性差異，僅於其很有

可能有足夠課稅所得用以實現暫時性差異，且於可預見之未來

預期將迴轉的範圍內，予以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帳面金額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予以重新

檢視，並針對已不再很有可能有足夠之課稅所得以供其回收所

有或部分資產者，調減帳面金額。原未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

者，亦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予以重新檢視，並在未來很有可能

產生課稅所得以供其回收所有或部分資產者，調增帳面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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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係以預期負債清償或資產實現當期

之稅率衡量，該稅率係以資產負債表日已立法或已實質性立法

之稅率及稅法為基礎。遞延所得稅負債及資產之衡量係反映合

併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預期回收或清償其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

之方式所產生之租稅後果。  

 3.  當期及遞延所得稅  

  當期及遞延所得稅係認列於損益，惟與認列於其他綜合損

益或直接計入權益之項目相關之當期及遞延所得稅係分別認列

於其他綜合損益或直接計入權益。  

 五、  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合併公司於採用會計政策時，對於不易自其他來源取得相關資訊

者，管理階層必須基於歷史經驗及其他攸關之因素作出相關之判斷、

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有所不同。  

  經合併公司之管理階層評估後，並無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

不確定性之情形。  

 六、  現金及約當現金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庫存現金及週轉金    $ 90    $ 90 
銀行支票及活期存款     783,491     604,173 
約當現金（原始到期日在 3個月
內之投資）     

  銀行定期存款     214,116     20,000 
    $ 997,697    $ 624,263 
 

  銀行存款於資產負債表日之利率區間如下：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銀行活期存款  0.001%~1.45%  0.001%~1.05% 
銀行定期存款  0.55%~4.95%  0.31%~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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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流  動     
國內投資     
  原始到期日超過 3個月之 

定期存款    $ 10,000    $ 19,000 
 

  原始到期日超過 3 個月之定期存款於資產負債表日之利率區間如

下：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銀行定期存款  0.56%  0.45%~0.48% 
 

 八、  應收帳款、其他應收款及催收款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應收帳款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總帳面金額    $ 138,116    $ 278,802 
  減：備抵損失   (  7,356 )   (  5,042 ) 
    $ 130,760    $ 273,760 
     
應收帳款－關係人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總帳面金額    $ -    $ 101 
  減：備抵損失     -     - 
    $ -    $ 101 
     
其他應收款     
其他應收款－非關係人    $ 304    $ 14 
     
催 收 款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總帳面金額    $ 7,999    $ 4,298 
  減：備抵損失   (  7,999 )   (  4,298 ) 
    $ -    $ - 
 

應收帳款  

  合併公司對商品銷售之平均授信期間為 30 天至 60 天。於決定應

收帳款可回收性時，合併公司考量應收帳款自原始授信日至資產負債

表日信用品質之任何改變。為減輕信用風險，合併公司管理階層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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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團隊負責授信額度之決定、授信核准及其他監控程序以確保逾期

應收款項之回收已採取適當行動。此外，合併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會

逐一複核應收款項之可回收金額以確保無法回收之應收款項已提列適

當減損損失。據此，本公司管理階層認為合併公司之信用風險已顯著

減少。  

  合併公司採用 IFRS 9 之簡化作法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認列應

收帳款之備抵損失。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係使用準備矩陣計算，其

考量客戶過去違約紀錄與現時財務狀況及產業經濟情勢。因合併公司

之信用損失歷史經驗顯示，不同客戶群之損失型態並無顯著差異，因

此準備矩陣未進一步區分客戶群，僅以應收帳款立帳天數訂定預期信

用損失率。  

  若有證據顯示交易對方面臨嚴重財務困難且本公司無法合理預期

可回收金額，例如交易對方正進行清算或債款已逾期超過 365 天，合

併公司直接重分類催收款，並持續追索活動，追索回收之金額則沖銷

相關催收款。  

  合併公司依準備矩陣衡量應收帳款之備抵損失如下：  

112 年 12 月 31 日  

  1 ~ 9 0 天  9 1 ~ 1 8 0 天  1 8 1 ~ 2 7 0天  2 7 1天以上  合 計 
預期信用損失率  2.00%  9.37%  16.41%  18.16%   
總帳面金額    $ 102,233    $ 10,134    $ 17,974    $ 7,775    $ 138,116 
備抵損失（存續期間
預期信用損失）   (  2,045 )   (  950 )   (  2,949 )   (  1,412 )   (  7,356 ) 
攤銷後成本    $ 100,188    $ 9,184    $ 15,025    $ 6,363    $ 130,760 
 

111 年 12 月 31 日  

  1 ~ 9 0 天  9 1 ~ 1 8 0 天  1 8 1 ~ 2 7 0天  2 7 1天以上  合 計 
預期信用損失率  0.66%  4.93%  12.11%  15.19%   
總帳面金額    $ 218,512    $ 53,943    $ 1,379    $ 5,069    $ 278,903 
備抵損失（存續期間
預期信用損失）   (  1,445 )   (  2,660 )   (  167 )   (  770 )   (  5,042 ) 
攤銷後成本    $ 217,067    $ 51,283    $ 1,212    $ 4,299    $ 273,861 
 

  以上係以立帳日為基準進行之帳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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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帳款備抵損失之變動資訊如下：  

  112年度  111年度 
年初餘額    $ 5,042    $ 992 
加： 本年度提列減損損失     10,313     8,348 
減：本年度重分類   (  7,999 )   (  4,298 ) 
年底餘額    $ 7,356    $ 5,042 
 

  催收款備抵損失之變動資訊如下：  

  112年度  111年度 
年初餘額    $ 4,298    $ 412 
加：本年度重分類     7,999     4,298 
減： 本年度迴轉減損損失   (  4,298 )   (  412 ) 
年底餘額    $ 7,999    $ 4,298 

 

 九、  存   貨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原 物 料    $ 34,475    $ 54,365 
半 成 品     213     - 
在 製 品     530,993     552,196 
    $ 565,681    $ 606,561 
 

  銷貨成本之性質如下：  

  112年度  111年度 
已銷售之存貨成本    $ 612,435    $ 592,610 
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9,505     4,557 
存貨盤盈   (  333 )   (  8 ) 
其  他     -   (  85 ) 
    $ 621,607    $ 597,074 
 

 十、  子  公  司  

列入合併財務報告之子公司  
      所 有 權 權 益 及 表 決 權 百 分 比   

投資公司名稱  子 公 司 名 稱  業 務 性 質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說 明 
家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昇和精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昇和精技公司） 

 各種精密儀器製造買
賣、維修及保養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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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個別不重大之關聯企業    $ 7,543    $ - 
 
  合併公司於 112 年 6 月 28 日董事長核准參與 Gudeng Inc. 112 年

度現金增資案，112 年 9 月 30 日以現金每股美金 1 元取得 Gudeng Inc. 

普通股 208 仟股，持股比例為 4%，產生廉價購買利益 1,512 仟元。合

併公司之母公司持有 Gudeng Inc. 51%之額外股份，故合併公司對該公

司具重大影響。  

十二、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自   用  

  機 器 設 備  辦 公 設 備  運 輸 設 備  其 他 設 備  租 賃 改 良  合 計 
成  本             
112年 1月 1日餘額    $ -    $ 6,440    $ 930    $ 21,611    $ -    $ 28,981 
增  添     59,365     1,270     -     2,200     8,525     71,360 
處  分     -   (  164 )     -     -     -   (  164 ) 
重 分 類     -     -     -     -     2,000     2,000 
112年 12月 31日餘額    $ 59,365    $ 7,546    $ 930    $ 23,811    $ 10,525    $ 102,177 
             
累計折舊             
112年 1月 1日餘額    $ -    $ 4,817    $ 729    $ 8,014    $ -    $ 13,560 
處  分     -   (  164 )     -     -     -   (  164 ) 
折舊費用     3,958     970     186     5,684     1,522     12,320 
112年 12月 31日餘額    $ 3,958    $ 5,623    $ 915    $ 13,698    $ 1,522    $ 25,716 
             
112年 12月 31日淨額    $ 55,407    $ 1,923    $ 15    $ 10,113    $ 9,003    $ 76,461 
             
成  本             
111年 1月 1日餘額    $ -    $ 5,700    $ 930    $ 13,949    $ -    $ 20,579 
增  添     -     740     -     8,185     -     8,925 
處  分     -     -     -   (  523 )     -   (  523 ) 
111年 12月 31日餘額    $ -    $ 6,440    $ 930    $ 21,611    $ -    $ 28,981 
             
累計折舊             
111年 1月 1日餘額    $ -    $ 3,894    $ 543    $ 3,735    $ -    $ 8,172 
處  分     -     -     -   (  523 )     -   (  523 ) 
折舊費用     -     923     186     4,802     -     5,911 
111年 12月 31日餘額    $ -    $ 4,817    $ 729    $ 8,014    $ -    $ 13,560 
             
111年 12月 31日淨額    $ -    $ 1,623    $ 201    $ 13,597    $ -    $ 15,421 
 
  折舊費用係以直線基礎按下列耐用年數計提：  

機器設備  5年 
辦公設備  3至5年 
運輸設備  5年 
其他設備  2至8年 
租賃改良  2至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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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租賃協議  

 (一 ) 使用權資產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使用權資產帳面金額     
  建 築 物    $ 36,203    $ 20,668 
  運輸設備     1,594     - 
    $ 37,797    $ 20,668 

 

  112年度  111年度 
使用權資產之增添    $ 25,879    $ 14,796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費用     
  建 築 物    $ 8,295    $ 5,718 
  運輸設備     455     - 
    $ 8,750    $ 5,718 
 

 (二 ) 租賃負債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租賃負債帳面金額     
  流  動    $ 9,471    $ 3,013 
  非 流 動    $ 29,279    $ 18,023 
 

  租賃負債之折現率區間如下：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建 築 物  1.7%  1.7% 
運輸設備  1.7%  - 
 

 (三 ) 重要承租活動及條款  

  合併公司承租若干建築物做為廠房及辦公室，租賃期間為 3 至 7

年。於租賃期間終止時，合併公司對所租賃之建築物並無優惠承購

權，並約定未經出租人同意，合併公司不得將租賃標的之全部或一

部轉租或轉讓。  

  合併公司承租若干運輸設備做為公務車使用，租賃期間為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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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其他租賃資訊  

  112年度  111年度 
短期租賃費用    $ 2,913    $ 549 
租賃之現金（流出）總額   ( $ 11,772 )   ( $ 6,251 ) 
 

  合併公司選擇對符合短期租賃之房屋建築及符合低價值租賃之

辦公設備租賃適用認列之豁免，不對該等租賃認列相關使用權資產

及租賃負債。  

  租賃期間於資產負債表日後開始之所有承租承諾如下：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承諾承租    $ -    $ 30,568 
 

十四、  商   譽  

  112年度  111年度 
成  本     
年初餘額    $ 45,057    $ 45,057 
年底餘額    $ 45,057    $ 45,057 
     
累計減損損失     
年初餘額   ( $ 20,435 )   ( $ 20,435 ) 
年底餘額   ( $ 20,435 )   ( $ 20,435 ) 
     
年初淨額    $ 24,622    $ 24,622 
年底淨額    $ 24,622    $ 24,622 
 

  昇和精技公司之可回收金額係以使用價值為基礎決定，以合併公

司管理階層核定未來 5 年財務預算之現金流量估計，並於 112 年及 111

年分別使用年折現率 13.9%及 14.3%予以計算。  

  經評估 112 年及 111 年度昇和精技公司之可回收金額大於帳面金

額，故未認列減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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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其他無形資產  

  專 利 權  技 術  客 戶 關 係  電 腦 軟 體  合 計 
成  本           
112年 1月 1日餘額    $ 1,035    $ 5,900    $ 5,300    $ -    $ 12,235 
單獨取得     -     -     -     1,247     1,247 
處  分   (  1,035 )     -     -     -   (  1,035 ) 
112年 12月 31日餘額    $ -    $ 5,900    $ 5,300    $ 1,247    $ 12,447 
           
累計攤銷           
112年 1月 1日餘額    $ 949    $ 1,685    $ 5,300    $ -    $ 7,934 
攤銷費用     86     843     -     140     1,069 
處  分   (  1,035 )     -     -     -   (  1,035 ) 
112年 12月 31日餘額    $ -    $ 2,528    $ 5,300    $ 140    $ 7,968 
           
112年 12月 31日淨額    $ -    $ 3,372    $ -    $ 1,107    $ 4,479 
           
成  本           
111年 1月 1日餘額    $ 1,035    $ 5,900    $ 5,300    $ -    $ 12,235 
111年 12月 31日餘額    $ 1,035    $ 5,900    $ 5,300    $ -    $ 12,235 
           
累計攤銷           
111年 1月 1日餘額    $ 776    $ 843    $ 2,650    $ -    $ 4,269 
攤銷費用     173     842     2,650     -     3,665 
111年 12月 31日餘額    $ 949    $ 1,685    $ 5,300    $ -    $ 7,934 
           
111年 12月 31日淨額    $ 86    $ 4,215    $ -    $ -    $ 4,301 
 

  攤銷費用係以直線基礎按下列耐用年限計提：  

專 利 權  6年 
技  術  7年 
客戶關係  2年 
電腦軟體成本  2至3年 

 

  112年度  111年度 
依功能別彙總攤銷費用     
  營業成本    $ 843    $ 842 
  管理費用     140     2,650 
  研發費用     86     173 
    $ 1,069    $ 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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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其他資產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流  動     
預付款項     
  預付貨款    $ -    $ 51,013 
  進項稅額     -     2,259 
  留抵稅額     2,664     - 
  其他預付費用     1,376     1,400 
    $ 4,040    $ 54,672 
     
其他流動資產     
  暫 付 款    $ 39    $ 78 
     
非 流 動     
其他非流動資產     
  預付設備款    $ 3,106    $ 2,000 
 

十七、  應付帳款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應付帳款     
因營業而發生－非關係人    $ 136,367    $ 277,014 
因營業而發生－關係人    $ 19,777    $ 1,689 
 

  購買部分商品之平均賒帳期間為 1 至 3 個月，對應付帳款不加計

利息。合併公司訂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於預先約

定之信用期限內償還。  

十八、  其他負債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流  動     
其他應付款     
  應付薪資及獎金    $ 60,483    $ 61,926 
  應付員工及董監酬勞     39,984     37,419 
  應付退休金     1,818     766 
  應付保險費     1,981     1,410 
  應付休假給付     958     3,896 
  應付設備款     553     - 
  其  他     8,257     7,574 
    $ 114,034    $ 112,991 

 

（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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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頁）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 220    $ 111 
     
其他負債     
  暫 收 款    $ -    $ 223 
  代 收 款     1,156     1,452 
    $ 1,156    $ 1,675 
 

十九、  負債準備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流  動     
保  固    $ 29,250    $ 26,618 
 

  保固負債準備係依銷售商品合約約定，合併公司管理階層對於因

保固義務所導致未來經濟效益流出最佳估計數之現值。該估計係以歷

史保固經驗為基礎，並考量新原料、製程變動或其他影響產品品質之

事件而進行調整。  

二十、  退職後福利計畫  

 (一 ) 確定提撥計畫  

  合併公司所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係屬政府管

理之確定提撥退休計畫，依員工每月薪資 6%提撥退休金至勞工保險局

之個人專戶。合併公司 112 及 111 年度認列之退休金成本為 5,817 仟元

及 3,904 仟元。  

 (二 ) 確定福利計畫  

  合併公司中之昇和公司依我國「勞動基準法」辦理之退休金制

度係屬政府管理之確定福利退休計畫。員工退休金之支付，係根據

服務年資及核准退休日前 6 個月平均工資計算。該等公司按員工每

月薪資總額 2%提撥退休金，交由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以該委

員會名義存入台灣銀行之專戶，年度終了前，若估算專戶餘額不足

給付次一年度內預估達到退休條件之勞工，次年度 3 月底前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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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撥其差額。該專戶係委託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管理，合併公司

並無影響投資管理策略之權利。  

  列入合併公司資產負債表之確定福利計畫金額列示如下：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確定福利義務現值    $ 5,151     $ - 
計畫資產公允價值   (  37 )     -  
淨確定福利負債    $ 5,114     $ - 
 

  淨確定福利負債變動如下：  

  
確 定 福 利 
義 務 現 值  

計 畫 資 產 
公 允 價 值  

淨 確 定 
福 利 負 債 

112年 1月 1日    $ -    $ -    $ - 
服務成本       
  前期服務成本     5,151   (  37 )     5,114 
認列於損益     5,151   (  37 )     5,114 
112年 12月 31日    $ 5,151   ( $ 37 )    $ 5,114 
 

  確定福利計畫認列於損益之金額依功能別彙總如下：  

  112年度  111年度 
管理費用    $ 5,114     $ - 
 

  合併公司因「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制度暴露於下列風險：  

 1.  投資風險：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透過自行運用及委託經營方

式，將勞工退休基金分別投資於國內（外）權益證券與債務證

券及銀行存款等標的，惟合併公司之計畫資產得分配金額係以

不低於當地銀行 2 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而得之收益。  

 2.  利率風險：政府公債之利率下降將使確定福利義務現值增加，

惟計畫資產之債務投資報酬亦會隨之增加，兩者對淨確定福利

負債之影響具有部分抵銷之效果。  

 3.  薪資風險：確定福利義務現值之計算係參考計畫成員之未來薪

資。因此計畫成員薪資之增加將使確定福利義務現值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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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公司之確定福利義務現值係由合格精算師進行精算，衡量

日之重大假設如下：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折 現 率  1.300%  - 
薪資預期增加率  2.000%  - 
 

  若重大精算假設分別發生合理可能之變動，在所有其他假設維

持不變之情況下，將使確定福利義務現值增加（減少）之金額如下：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折 現 率     
  增加 0.25%   ( $ 85 )    $ -  
  減少 0.25%    $ 86     $ - 
     
薪資預期增加率      
  增加 0.25%    $ 84     $ - 
  減少 0.25%   ( $ 83 )    $ -  
 

  由於精算假設可能彼此相關，僅單一假設變動之可能性不大，

故上述敏感度分析可能無法反映確定福利義務現值實際變動情形。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預期 1年內提撥金額    $ 64    $ - 
確定福利義務平均到期期間  6年  - 

 

二一、  權   益  

 (一 ) 普通股股本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額定股數（仟股）     50,000     50,000 
額定股本    $ 500,000    $ 500,000 
已發行且已收足股款之股數
（仟股） 

 
   27,298     22,560 

已發行股本    $ 272,976    $ 225,600 
 

  本公司為調整資本結構，分別於 112 年 4 月 7 日及 111 年 5 月

17 日經股東會決議，以未分配盈餘 47,376 仟元及 55,200 仟元辦理轉

增資發行新股，經報奉主管機關核准，並分別於 112 年 5 月 12 日及

111 年 6 月 1 日完成變更登記。  



- 39 - 

  111 年 10 月 20 日董事會決議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60,000 仟元，

每股面額 10 元，並以每股新台幣 22 元溢價發行，增資後實收股本

為 225,600 仟元。並經董事會決議，以 111 年 10 月 24 日為增資基準

日。  

 (二 ) 資本公積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得用以彌補虧損、發放現金或
撥充股本(1) 

 
   

股票發行溢價    $ 93,238    $ 93,238 
已失效員工認股權     257     257 
    $ 93,495    $ 93,495 
 

 1.  此類資本公積得用以彌補虧損，亦得於公司無虧損時，用以發

放現金或撥充股本，惟撥充股本時每年以實收股本之一定比率

為限。  

 (三 ) 保留盈餘及股利政策  

  依本公司章程之盈餘分派政策規定，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

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累積虧損後，再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

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同累

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

股東股息紅利。本公司章程規定之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政策，參

閱附註二三之 (七 )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  

  法定盈餘公積應提撥至其餘額達公司實收股本總額時為止。法

定盈餘公積得用以彌補虧損。公司無虧損時，法定盈餘公積超過實

收股本總額 25%之部分除得撥充股本外，尚得以現金分配。  

  本公司於 112 年 4 月 7 日及 111 年 5 月 17 日舉行股東會，分別

決議通過 111 及 110 年度盈餘分配案如下：  

  盈 餘 分 配 案  每 股 股 利 （ 元 ） 
  111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0年度 

法定盈餘公積    $ 20,341    $ 6,753    $ -    $ - 
現金股利     45,120     -     2.00     - 
股票股利     47,376     55,200     2.1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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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113 年 3 月 4 日董事會擬議 112 年度盈餘分配案如下：  

  盈 餘 分 配 案  每股股利（元） 
法定盈餘公積    $ 22,824    $ - 
特別盈餘公積     385     - 
現金股利     122,839     4.5 
 

  有關 112 年度之盈餘分配案尚待預計於 113 年 5 月 22 日召開之

股東常會決議。  

二二、  收   入  

  112年度  111年度 
客戶合約收入     
  商品銷貨收入    $ 1,060,559    $ 925,878 
其他營業收入     146,586     122,075 
    $ 1,207,145    $ 1,047,953 
 

合約餘額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111年1月1日 
應收帳款    $ 130,760    $ 273,861    $ 77,665 
合約負債－預收貨款       
  商品銷貨    $ 762,289    $ 589,091    $ 399,838 
  其  他     4,299     27,557     37,848 
    $ 766,588    $ 616,648    $ 437,686 
 

  來自年初合約負債以及前期已滿足之履約義務於當年度認列為收

入之金額如下：  

  112年度  111年度 
來自年初合約負債     
商品銷貨    $ 492,067    $ 383,728 
其  他     27,557     31,122 
    $ 519,624    $ 41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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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稅前淨利  

 (一 ) 利息收入  

  112年度  111年度 
銀行存款    $ 10,509    $ 1,057 
押金設算息     25     12 
    $ 10,534    $ 1,069 

 

 (二 ) 其他收入  

  112年度  111年度 
其  他    $ 273    $ 532 
 

 (三 ) 其他利益及（損失）  

  112年度  111年度 
淨外幣兌換利益    $ 5,735    $ 11,777 
租賃修改損失     -   (  192 ) 
廉價購買利益     1,512     - 
其  他   (  8 )   (  18 ) 
    $ 7,239    $ 11,567 
 

 (四 ) 財務成本  

  112年度  111年度 
銀行借款利息    $ 39    $ 11 
租賃負債之利息     694     128 
    $ 733    $ 139 

 

 (五 ) 折舊及攤銷  

  112年度  111年度 
折舊費用依功能別彙總     
  營業成本    $ 5,996    $ 5,426 
  營業費用     15,074     6,203 
    $ 21,070    $ 11,629 
     
攤銷費用依功能別彙總     
  營業成本    $ 843    $ 842 
  營業費用     226     2,823 
    $ 1,069    $ 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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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員工福利費用  

  112年度  111年度 
退職後福利     
  確定提撥計畫（附註二十）    $ 5,817    $ 3,904 
  確定福利計畫（附註二十）     5,156     - 
     10,973     3,904 
股份基礎給付     
  權益交割（附註二六）     -     2,038 
其他員工福利     247,067     204,228 
員工福利費用合計    $ 258,040    $ 210,170 
     
依功能別彙總     
  營業成本    $ 67,143    $ 57,474 
  營業費用     190,897     152,696 
    $ 258,040    $ 210,170 
 

 (七 ) 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  

  本公司依章程規定係按當年度扣除分派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前之

稅前利益分別以 3%以上及不高於 3%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

112 及 111 年度估列之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別於 113 年 3 月 4

日及 112 年 2 月 20 日經董事會決議如下：  

估列比例  

  112年度  111年度 
員工酬勞  10%  10% 
董監事酬勞  2.5%  2.5% 
 

金   額  

  112年度  111年度 
  現 金  現 金 
員工酬勞    $ 31,587    $ 28,691 
董監事酬勞     7,897     7,172 
 

  年度財務報表通過發佈日後若金額有變動，則依會計估計變動

處理，於下一年度調整入帳。  

  111 及 110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董事會決議之實際配發

金額與 111 及 110 年度財務報表之認列金額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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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之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資訊，請至台

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二四、  所  得  稅  

 (一 ) 認列於損益之所得稅  

  所得稅費用之主要組成項目如下：  

  112年度  111年度 
當期所得稅     
  本年度產生者    $ 63,517    $ 55,411 
  未分配盈餘加徵     3,303     - 
  以前年度之調整   (  4,947 )   (  2 ) 
  投資抵減   (  4,945 )     - 
     56,928     55,409 
遞延所得稅     
  本年度產生者   (  7,856 )   (  3,477 ) 
  以前年度之調整     -     11 
   (  7,856 )   (  3,466 ) 
認列於損益之所得稅費用    $ 49,072    $ 51,943 
 

  會計所得與當期所得稅費用之調節如下：  

  112年度  111年度 
稅前淨利    $ 277,315    $ 255,358 
稅前淨利按法定稅率計算之所
得稅費用    $ 55,463    $ 51,072 

稅上不可減除之費損     198     856 
未分配盈餘加徵     3,303     - 
暫時性差異產生之稅額影響     -     6 
以前年度之遞延所得稅費用於
本年度之調整     -     11 

以前年度之當期所得稅費用於
本年度之調整   (  4,947 )   (  2 ) 

投資抵減   (  4,945 )     -  
認列於損益之所得稅費用    $ 49,072    $ 51,943 

 

 (二 ) 本期所得稅資產及負債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本期所得稅資產     
  應收退稅款    $ 205    $ - 
     
本期所得稅負債     
  應付所得稅    $ 35,849    $ 4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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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遞延所得稅資產與負債  

  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之變動如下：  

112 年度  

  年 初 餘 額  認 列 於 損 益  年 底 餘 額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暫時性差異       
  未實現存貨跌價損失    $ 1,482    $ 1,897    $ 3,379 
  未實現兌換損益     -     530      530 
  應付休假給付     779   (  587 )     192 
  備抵損失     1,296     1,489     2,785 
  保固損失     4,947     870      5,817 
  確定福利退休計畫     -     1,022      1,022 
    $ 8,504    $ 5,221    $ 13,725 
       
遞 延 所 得 稅 負 債       
暫時性差異       
  未實現兌換損益   ( $ 2,937 )    $ 2,937     $ -  
  廉價購買利益     -   (  302 )   (  302 ) 
   ( $ 2,937 )    $ 2,635    ( $ 302 ) 
 

111 年度  

  年 初 餘 額  認 列 於 損 益  年 底 餘 額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暫時性差異       
  未實現存貨跌價損失    $ 571    $ 911    $ 1,482 
  未實現兌換損益     835   (  835 )     - 
  應付休假給付     549     230     779 
  備抵損失     135     1,161     1,296 
  保固損失     -     4,947     4,947 
    $ 2,090    $ 6,414    $ 8,504 
       
遞 延 所 得 稅 負 債       
暫時性差異       
  未實現兌換損益    $ -   ( $ 2,937 )   ( $ 2,937 ) 
 

 (四 ) 所得稅核定情形  

  本公司及昇和精技公司之營利事業之所得稅申報，除 111 年度

外，截至 110 年度以前之申報案件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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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每股盈餘  

單位：每股元  

  112年度  111年度 
基本每股盈餘    $ 8.36    $ 9.84 
稀釋每股盈餘    $ 7.96    $ 9.13 
 

  計算每股盈餘時，無償配股之影響業已追溯調整，該無償配股基

準日訂於 112 年 5 月 6 日。因追溯調整，111 年度基本及稀釋每股盈餘

變動如下：  

單位：每股元  

  追 溯 調 整 前  追 溯 調 整 後 
基本每股盈餘    $ 11.91    $ 9.84 
稀釋每股盈餘    $ 11.06    $ 9.13 
 

  用以計算每股盈餘之盈餘及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如下：  

本年度淨利  

  112年度  111年度 
用以計算基本每股盈餘之淨利    $ 228,243    $ 203,415 
用以計算稀釋每股盈餘之淨利    $ 228,243    $ 203,415 
 

股   數  單位：仟股  

  112年度  111年度 
用以計算基本每股盈餘之普通
股加權平均股數     27,298     20,674 

具稀釋作用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員工酬勞     1,374     1,597 
用以計算稀釋每股盈餘之普通
股加權平均股數 

 
   28,672     22,271 

 

  若合併公司得選擇以股票或現金發放員工酬勞，則計算稀釋每股

盈餘時，假設員工酬勞將採發放股票方式，並於該潛在普通股具有稀

釋作用時計入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以計算稀釋每股盈餘。於次年

度決議員工酬勞發放股數前計算稀釋每股盈餘時，亦繼續考量該等潛

在普通股之稀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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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股份基礎給付協議  

員工認股權計畫  

  本公司於 111 年 10 月給與員工認股權 600 仟股，給與對象為本公

司之員工。  

  員工認股權之相關資訊如下：  

  111年度 

員 工 認 股 權  單 位 （ 仟 ）  
加 權 平 均 
行使價格（元） 

年初流通在外     -    $ - 
本年度給與     600     22 
本年度行使   (  600 )      
年底流通在外     -   
年底可行使     -   
本年度給與之認股權加權平均
公允價值（元） 

 
  $ 3.3963   

 

  於 111 年度行使之員工認股權，其於行使日之加權平均股價為 22

元。  

  本公司於 111 年 10 月給與之員工認股權均使用 Black-Scholes 評

價模式，評價模式所採用之輸入值如下：  
 

    111年10月 
給與日市價    25.23元 
執行價格    22元 
預期波動率    39.61% 
存續期間    30天 
預期股利率    0% 
無風險利率    1.157% 
 

  111 年度認列之酬勞成本為 2,038 仟元。  

二七、  現金流量資訊  

 (一 ) 非現金交易  

  除已於其他附註揭露外，合併公司於 112 年度進行下列非現金

交易之投資活動：  

  合併公司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截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尚未支付，帳列其他應付款 553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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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來自籌資活動之負債變動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非 現 金 之 變 動     
  112年1月1日  現 金 流 量  新 增 租 賃  財 務 成 本  其 他  112年12月31日 

租賃負債    $ 21,036   ( $ 8,165 )    $ 25,879    $ 694   ( $ 694 )    $ 38,750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非 現 金 之 變 動     
  111年1月1日  現 金 流 量  新 增 租 賃  財 務 成 本  租 賃 修 改  其 他  111年12月31日 

租賃負債    $ 3,965   ( $ 5,574 )    $ 14,796    $ 128    $ 7,849   ( $ 128 )    $ 21,036 

 

二八、  資本風險管理  

  合併公司目前營運穩定，資本風險管理目標為確保能夠在繼續經

營與成長前提下，藉由將債務及權益餘額最適化，以使股東報酬極大

化。  

  合併公司採用審慎之風險管理策略並定期審核，依業務發展策略

及營運需求做整體性規劃，以決定合併公司適當之資本結構。  

二九、  金融工具  

 (一 ) 公允價值資訊－非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  

  合併公司管理階層認為非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

債之帳面金額趨近其公允價值。  

 (二 ) 金融工具之種類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金融資產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 
資產（註 1）    $ 1,143,016    $ 918,271 

     
金融負債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註 2）     271,554     393,480 
 

註 1：  餘額係包含現金及約當現金、應收帳款（含關係人）、其他應

收款、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及存出保證金等按攤銷

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註 2：  餘額係包含應付帳款（含關係人）、其他應付款（含關係人）

及其他流動負債等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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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財務風險管理目的與政策  

  合併公司主要金融工具包括現金及約當現金、應收帳款及應付

帳款。上述金融工具與營運有關之財務風險。（包含匯率風險及利率

風險）、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  

 1.  市場風險  

  合併公司之營運活動使合併公司承擔之主要財務風險為外

幣匯率變動風險（參閱下述 (1)）以及利率變動風險（參閱下述

(2)）。  

  合併公司有關金融工具市場風險之暴險及其對該等暴險之

管理與衡量方式並無改變。  

 (1) 匯率風險  

  合併公司從事外幣計價之銷貨與進貨交易，因而使合

併公司產生匯率變動暴險。  

  合併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非功能性貨幣計價之貨幣性

資產與貨幣性負債帳面金額（包含合併財務報表中已沖銷

之非功能性貨幣計價之貨幣性項目），參閱附註三三。  

敏感度分析  

  合併公司主要受到美元及日幣波動之影響。  

  下表詳細說明當新台幣（功能性貨幣）對各攸關外幣

之匯率增加及減少 1%時，合併公司之敏感性分析如下。1%

係為集團內部向主要管理階層報告匯率風險時所使用之敏

感度比率，亦代表管理階層對外幣匯率之合理可能變動範

圍之評估。  

  美 金 貨 幣 之 影 響  日 幣 貨 幣 之 影 響 
  112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1年度 

損  益    $ 3,354    $ 3,504(i)    $ 39    $ 226(ii) 
 

(i)  主要源自於合併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尚流通在外且未

進行現金流量避險之美金貨幣計價銀行存款及應收款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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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主要源自於合併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尚流通在外且未

進行現金流量避險之日幣貨幣計價銀行存款、應收款

項及應付款項。  

 (2) 利率風險  

  因合併公司之銀行存款、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

產及租賃負債包含固定及浮動利率計息，因而產生利率暴

險。  

  合併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受利率暴險之金融資產及金

融負債帳面金額如下：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具公允價值利率風險     
  －金融資產    $ 214,116    $ 20,000 
  －金融負債     38,750     21,036 
具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金融資產     793,491     623,173 
  －金融負債     -     - 
 

敏感度分析  

  下列敏感度分析係依衍生及非衍生工具於資產負債表

日之利率暴險而決定。對於浮動利率負債，其分析方式係

假設資產負債表日流通在外之負債金額於報導期間皆流通

在外。集團內部向主要管理階層報告利率時所使用之變動

率為利率增加或減少 25 基點，此亦代表管理階層對利率之

合理可能變動範圍之評估。  

  若利率增加／減少 25 基點，在所有其他變數維持不變

之情況下，合併公司 112 及 111 年度之稅前淨利將分別增

加／減少 1,984 仟元及 1,558 仟元。  

 2.  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係指交易對方拖欠合約義務而造成合併公司財務

損失之風險。截至資產負債表日，合併公司可能因交易對方未

履行義務及合併公司提供財務保證造成財務損失之最大信用風

險暴險主要係來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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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併資產負債表所認列之金融資產帳面金額。  

 (2) 合併公司提供財務保證所產生之或有負債金額。  

  合併公司採行之政策係僅與信譽卓著之對象進行交易，並

於必要情形下取得足額之擔保以減輕因拖欠所產生財務損失之

風險。為減輕信用風險，合併公司管理階層指派專責團隊負責

授信額度之決定、授信核准及其他監控程序以確保逾期應收款

項之回收已採取適當行動。此外，合併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會

逐一複核應收款項之可回收金額以確保無法回收之應收款項已

提列適當減損損失。據此，本公司管理階層認為合併公司之信

用風險已顯著減少。故該信用風險係屬有限。  

  合併公司之信用風險主要係集中於合併公司當年度最大客

戶，截至 112 年及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總應收帳款來自前述

客戶之比率分別 26%及 11%。  

 3.  流動性風險  

  合併公司係透過管理及維持足夠部位之現金及約當現金以

支應集團營運並減輕現金流量波動之影響。合併公司管理階層

監督銀行融資額度使用狀況並確保借款合約條款之遵循。  

  合併公司未動用之融資額度，參閱下列 (2)融資額度之說明。 

 (1) 非衍生金融負債之流動性及利率風險表  

  非衍生金融負債剩餘合約到期分析係依合併公司最早

可能被要求還款之日期，按金融負債未折現現金流量（包

含本金及估計利息）編製。其他非衍生金融負債到期分析

係依照約定之還款日編製。  

112 年 12 月 31 日  
  短 於 1 年  1 至 2 年  2 至 3 年  3 年 以 上  合 計 

非衍生金融負債           
應付帳款    $ 156,144    $ -    $ -    $ -    $ 156,144 
其他應付款     114,254     -     -     -     114,254 
租賃負債     10,065      10,122     8,579     11,443     40,209 
其他流動負債     1,156     -     -     -     1,156 
    $ 281,619    $ 10,122    $ 8,579    $ 11,443    $ 31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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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賃負債到期分析之進一步資訊如下：  

  短 於 1 年  1 〜 2 年  2 〜 3 年  3 〜 5 年  5 年 以 上 
租賃負債    $ 10,065    $ 10,122    $ 8,579    $ 11,443    $ - 
 

111 年 12 月 31 日  

  短 於 1 年  1 至 2 年  2 至 3 年  3 年 以 上  合 計 
非衍生金融負債           
應付帳款    $ 278,703    $ -    $ -    $ -    $ 278,703 
其他應付款     113,102     -     -     -     113,102 
租賃負債     3,349      3,479     3,537     11,821     22,186 
其他流動負債     1,675     -     -     -     1,675 
    $ 396,829    $ 3,479    $ 3,537    $ 11,821    $ 415,666 

 

  租賃負債到期分析之進一步資訊如下：  

  短 於 1 年  1 〜 2 年  2 〜 3 年  3 〜 5 年  5 年 以 上 
租賃負債    $ 3,349    $ 3,479    $ 3,537    $ 7,881    $ 3,940 
 

 (2) 融資額度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無擔保銀行借款額度 
（雙方同意下得展期）     
  －已動用金額    $ -    $ - 
  －未動用金額     130,000     50,000 
    $ 130,000    $ 50,000 

 

三十、  關係人交易  

  本公司之母公司為公司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112 及 111

年持有本公司普通股分別為 46.83%及 50.10%。  

  本公司及子公司（係本公司之關係人）間之交易、帳戶餘額、收

益及費損於合併時全數予以銷除，故未揭露於本附註。除已於其他附

註揭露外，合併公司與其他關係人間之交易如下。  

 (一 ) 關係人名稱及其關係  

關 係 人 名 稱  與 本 公 司 之 關 係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家登公司）  母 公 司 
Gudeng Inc.（以下簡稱家登美國公司）  關聯企業 
家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家崎公司）  兄弟公司 
上海家登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家登公司）  兄弟公司 
垚鋐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垚鋐公司）  實質關係人 
錸恩帕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錸恩帕斯公司）  實質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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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營業收入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度  111年度 
銷貨收入  家登公司    $ 367    $ 1,672 
  上海家登公司     58     - 
      $ 425    $ 1,672 
 

  合併公司對關係人之銷貨價格與一般客戶相當。  

 (三 ) 進   貨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度  111年度 
家登公司    $ 10,578    $ 10,353 
家登美國公司     -     105 
家崎公司     231     - 
垚鋐公司     19,882     - 
錸恩帕斯公司     33,350     - 
    $ 64,041    $ 10,458 
 

  合併公司進貨之商品主要係屬客製化規格之產品，並無可比較

對象。  

 (四 ) 應收關係人款項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應收帳款－關係人  家登公司    $ -    $ 101 
 

  流通在外之應收關係人款項未收取保證。111 年度應收關係人款

項並未提列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五 ) 應付關係人款項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應付帳款－關係人  家登公司    $ 2,046    $ 1,689 
  垚鋐公司     3,344     - 
  錸恩帕斯公司     14,387     - 
      $ 19,777    $ 1,689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家登公司    $ 220    $ 111 
 

  流通在外之應付關係人款項餘額係未提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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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取得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取 得 價 款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度  111年度 
家登公司    $ 1,340    $ - 

 

 (七 ) 承租協議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度  111年度 
取得使用權資產     
家登公司    $ 17,045    $ -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租賃負債  家登公司    $ 13,754    $ -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度  111年度 
利息費用     
家登公司    $ 271    $ 35 
 

  合併公司於 112 年 1 月 1 日向家登公司承租建築物做為廠房及

辦公室使用，租賃期間均為 5 年，租金係參考類似資產之租金水準，

並依租約按月支付固定租賃給付。  

 (八 ) 取得其他資產  

    取 得 價 款 
關 係 人 類 別 ／ 名 稱  帳 列 項 目  112年度  111年度 
家登美國公司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 6,448    $ - 
 

  合併公司參與家登美國公司 112 年度現金增資案，產生廉價購

買利益 1,512 仟元。  

 (九 ) 其他關係人交易  

1.  租金支出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度  111年度 
營業費用  家登公司    $ 20    $ 12 
  家登美國公司     62     - 
      $ 82    $ 12 
       
製造費用  家登公司    $ -    $ 11 
 

  租金係依一般市場行情簽訂契約，並依租約按月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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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費用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度  111年度 
營業費用  家登公司    $ 1,789    $ 302 
  家登美國公司     166     - 
  上海家登公司     89     - 
      $ 2,044    $ 302 
       
製造費用  家登公司    $ 1,280    $ 488 
 

3.  其他收入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度  111年度 
利息收入  家登公司    $ 9    $ 9 
 

4.  其他資產及負債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存出保證金  家登公司    $ 596    $ 669 
       
合約負債  家登公司    $ 13,500    $ 96 
  上海家登     18,419     - 
      $ 31,919    $ 96 
 

 (十 ) 主要管理階層薪酬  

  112年度  111年度 
短期員工福利    $ 55,698    $ 43,969 
股份基礎給付     -     2,038 
    $ 55,698    $ 46,007 
 

  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階層之薪酬係由薪酬委員會（於 112 年 5

月 31 日設置）依照個人績效及市場趨勢決定。  

三一、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除其他附註所述者外，合併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有下列重大承諾

事項及或有事項：  

重大承諾  

  合併公司未認列之合約承諾如下：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1,155    $ 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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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重大之期後事項：無。  

三三、  具重大影響之外幣資產及負債資訊  

  以下資訊係按合併公司各個體功能性貨幣以外之外幣彙總表達，

所揭露之匯率係指該等外幣換算至功能性貨幣之匯率。具重大影響之

外幣資產及負債如下：  

112 年 12 月 31 日  

  外 幣  匯 率  帳 面 金 額 
外 幣 資 產       
貨幣性項目       
美  元    $ 10,922   30.705 （美元：新台幣）    $ 335,361 
日  圓     37,149   0.2172 （日圓：新台幣）     8,069 
歐  元     35   33.98 （歐元：新台幣）     1,175 
        $ 344,605 
       
非貨幣性項目       
採權益法之關聯 
企業       
美  元     246   30.705 （美元：新台幣）    $ 7,543 
       
外幣負債       
貨幣性項目       
日  圓     19,000   0.2172 （日圓：新台幣）    $ 4,127 
歐  元     8   33.98 （歐元：新台幣）     285 
        $ 4,412 
 

111 年 12 月 31 日  

  外 幣  匯 率  帳 面 金 額 
外 幣 資 產       
貨幣性項目       
美  元    $ 11,409   30.71 （美元：新台幣）    $ 350,358 
日  圓     97,341   0.2324 （日圓：新台幣）     22,622 
歐  元     34   32.72 （歐元：新台幣）     1,112 
        $ 374,092 
 
  具重大影響之外幣兌換損益（未實現）如下：  

  112年度  111年度 
外 幣  匯 率  淨兌換（損）益  匯 率  淨兌換（損）益 
美  元  30.705（美元：新台幣）   ( $ 2,357 )  30.71（美元：新台幣）    $ 15,870 
日  圓  0.2172（日圓：新台幣）   (  291 )  0.2324（日圓：新台幣）   (  1,149 ) 
歐  元  33.98（歐元：新台幣）     35   32.72（歐元：新台幣）   (  2 ) 
     ( $ 2,613 )      $ 1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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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附註揭露事項  

 (一 ) 重大交易事項相關資訊及 (二 )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  

編 號 項 目 說 明 
1 資金貸與他人。 無 
2 為他人背書保證。 無 

3 
期末持有有價證券情形。（不包含投資子公司、關聯企業及
合資控制部分） 無 

4 
累積買進或賣出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達新台幣3億元或實收
資本額 20%以上。 無 

5 取得不動產之金額達新台幣 3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以上。 無 
6 處分不動產之金額達新台幣 3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以上。 無 

7 
與關係人進、銷貨之金額達新台幣 1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
以上。 無 

8 應收關係人款項達 1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以上。 無 
9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無 

10 
其他：母子公司間及各子公司間之業務關係及重要交易往來

情形及金額。 附表二 

11 被投資公司資訊 附表一 
 

 (三 ) 大陸投資資訊  

編 號 項 目 說 明 

1 

大陸被投資公司名稱、主要營業項目、實收資本額、投資方
式、資金匯出入情形、持股比例、本期損益及認列之投資
損益、期末投資帳面金額、已匯回投資損益及赴大陸地區
投資限額。 

無 

2 

與大陸被投資公司直接或間接經由第三地區所發生下列之
重大交易事項，及其價格、付款條件、未實現損益：  

(1) 進貨金額及百分比與相關應付款項之期末餘額及百分比。 無 
(2) 銷貨金額及百分比與相關應收款項之期末餘額及百分比。 無 
(3) 財產交易金額及其所產生之損益數額。 無 
(4) 票據背書保證或提供擔保品之期末餘額及其目的。 無 
(5) 資金融通之最高餘額、期末餘額、利率區間及當期利息總
額。 無 

(6) 其他對當期損益或財務狀況有重大影響之交易事項，如勞
務之提供或收受等。 無 

 

 (四 ) 主要股東資訊：股權比例達 5%以上之股東名稱、持股數額及比例。

（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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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營運部門  

  合併公司係以單一營運部門進行組織管理及分配資源，營運活動

均與精密儀器之買賣、維修及保養業務相關。故合併公司被單獨視為

一應報導部門，提供營運決策者之個別部門資訊基礎係與財務報表一

致，部門於 112 及 111 年度之營運收入及營運成果可參照合併財務報

表中之綜合損益表；部門總資產及總負債衡量方式係與資產負債表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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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被投資公司資訊、所在地區…等相關資訊  

民國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附表一  單位：除股數外，為新  
台幣及外幣仟元  

 

投 資 公 司 名 稱 被 投 資 公 司 名 稱 所 在 地 區 主 要 營 業 項 目 
原 始 投 資 金 額 期 末 持 有 被 投 資 公 司 

本 期 損 益 
本 期 認 列 之 
投 資 損 益 備 註 

本 期 期 末 去 年 年 底 股 數 比率（％） 帳 面 金 額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昇和精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復興三路二段

106號 
半導體與面板的 PVD 真空技術相
關機台設計及改造 

  $ 70,000   $ 70,000    3,451,424 100   $ 69,897   $ 3,576   $ 2,733 註 1及 2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deng Inc. 1798 Technology DR, #298 
San Jose, CA, 95110 

經營各種電子零組件業務   USD 208 
 (  6,448 ) 

  USD -    208,000 4    7,543   USD 558 
 (  17,050) 

 (  32 ) 註 1 

 

註 1：被投資公司本期（損）益及本期認列之投資（損）益係經會計師查核之金額。  

註 2：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業已合併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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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母子公司間業務關係及重要交易往來情形  

民國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附表二  單位：除另予註明者外  
，為新台幣仟元  

 

編 號 
（註 1） 交 易 人 名 稱 交 易 往 來 對 象 與 交 易 人 之 關 係 

（ 註 2 ） 

交 易 往 來 情 形 

科 目 金 額 交 易 條 件 
佔合併總營收或 
總 資 產 之 比 率 
（ 註 3 ） 

0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昇和精技股份有限公司 1 進  貨   $ 2,799 註 4 － 
0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昇和精技股份有限公司 1 應付帳款－關係人    542 註 4 － 
0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昇和精技股份有限公司 1 租金收入    720 註 4 － 

 

註 1：  母公司及子公司相互間之業務往來資訊應分別於編號欄註明，編號之填寫方法如下：  

1.  母公司填 0。  

2.  子公司依公司別由阿拉伯數字 1 開始依序編號。  

註 2：  與交易人之關係有以下三種，標示種類即可：  

1.  母公司對子公司。  

2.  子公司對母公司。  

3.  子公司對子公司。  

註 3：  交易往來金額佔合併總營收或總資產比率之計算，若屬資產負債科目者，以期末餘額佔合併總資產之方式計算；若屬損益科目者，以期中累積金額佔合併總營收之方式

計算。  

註 4：  係依雙方議定條件決定。  

註 5：  此附表僅揭露單向交易資訊，於編制合併報表時，業已沖銷上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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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資訊  

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  

附表三  

 

主 要 股 東 名 稱 股 份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782,268 46.83% 
士大投資有限公司    1,713,422 6.28% 
詹 印 豐    1,503,771 5.51% 
 

註 1：  本表主要股東資訊係以當季季底最後一個營業日，計算股東持有公

司已完成無實體登錄交付（含庫藏股）之普通股及特別股合計達 5%

以上資料。本公司合併財務報告所記載股本與實際已完成無實體登

錄交付股數，可能因編製計算基礎不同或有差異。  

 

 



 

 

 
 

 
 
 
 
 
 

附件三 
 

111年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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ҬܰǶ  

1.  IAS 1 ϐঅ҅Ȩीࡹϐඟ៛ȩ  

! ! ၀অܴ҅ुҁϦљᔈ٩ख़εϐۓကǴ،ۓᔈඟ៛ϐख़ε

ीࡹၗૻǶऩीࡹၗૻёӝႣයஒቹៜҔ

୍ൔ߄ϐЬा٬Ҕޣа၀୍ൔࣁ߄୷ᘵ܌բϐ،Ǵ߾၀

ीࡹၗૻ߯ឦख़εǶ၀অ҅٠ᙶమǺ  

Άᆶόख़εϐҬܰǵځд٣܈࣬ݩᜢϐीࡹၗૻ߯ឦ

όख़εǴҁϦљคሡඟ៛၀ၗૻǶ  

ΆҁϦљёૈӢҬܰǵځд٣܈ݩϐ܄፦Զղᘐ࣬ᜢी

ᚐόख़εҭฅǶߎၗૻឦख़εǴջ٬ࡹ  

Άߚ٠ᆶख़εҬܰǵځд٣܈࣬ݩᜢϐ܌Ԗीࡹၗૻ

ࣣឦख़εǶ  

! ! ԜѦǴ၀অ҅٠ᖐٯᇥܴऩीࡹၗૻ߯ᆶख़εҬܰǵ

ਔǴ၀ၗૻёૈឦख़εǺݩᜢǴЪԖΠӈ࣬ݩ܈д٣ځ  

 (1)�ҁϦљܭൔᏤය໔ׯᡂीࡹǴЪ၀ᡂᏤठ୍ൔ߄

ၗૻϐख़εᡂǹ  

 (2)�ҁϦљԾྗ߾ϢϐᒧύᒧځҔϐीࡹǹ  

 (3)�ӢલЮ߾ྗۓϐೕۓǴҁϦљ٩ IAS 8Ȩीࡹǵी

ीॶᡂϷᒱᇤȩࡌҥϐीࡹǹ  

 (4)�ҁϦљඟ៛ځၮҔख़εղᘐ܈ଷۓ،܌ϐ࣬ᜢीࡹ

ǹ܈  

 (5) �ੋ ϷፄᚇϐीೀೕۓЪ୍ൔ٬߄Ҕޣһᒘ၀ၗૻ

БૈΑှ၀ख़εҬܰǵځд٣܈ݩǶ  

 2.  IAS 8 ϐঅ҅Ȩीीॶϐۓကȩ  

! ! ၀অܴ҅ुीीॶ߯ࡰ୍ൔ߄ύڙᑽໆόዴ܄ۓቹ

ៜϐჾߎᚐǶҁϦљܭҔीࡹਔǴёૈаคޔ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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ᢀჸԶѸीϐჾߎᚐᑽໆ୍ൔ߄ҞǴࡺ௦Ҕᑽໆ

ᒡΕॶ܈ೌמǶᑽໆޑϷᒡΕॶวीीॶаၲԜҞೌמ

ᡂჹीीॶϐቹៜኧऩߚឦයᒱᇤϐ҅׳Ǵ၀ᡂ

߯ឦीीॶᡂǶ  

 3.  IAS 12 ϐঅ҅ȨᆶൂҬܰౢ܌ғϐၗౢϷॄԖᜢϐሀ܌ۯ

ளิȩ  

! ! ၀অ҅ᙶమǴচۈᇡӈਔౢғ࣬ӕߎᚐϐᔈፐิϷё෧ନ

ኩਔ܄ৡ౦ϐҬܰǴόҔ IAS 12 চۈᇡӈϐᖷխೕۓǶҁϦ

љஒܭ 111 ԃ 1 Д 1 В൩ᆶચၛϷନאက୍Ԗᜢϐ܌Ԗё෧ନ

Ϸᔈፐิኩਔ܄ৡ౦ᇡӈሀ܌ۯளิၗౢ)ऩࡐԖёૈԖፐิ

၀ВܭளิॄǴ٠܌ۯৡ౦٬Ҕ*Ϸሀ܄ё෧ନኩਔٮளа܌

ஒಕᑈቹៜኧᇡӈߥࣁ੮ࣦᎩۈ߃ᎩᚐϐፓǶჹચၛϷନא

က୍аѦϐҬܰ߾Ծ 111 ԃ 1 Д 1 ВаࡕวғޣۯҔ၀অ

҅Ƕ  

! ! ନॊቹៜѦǴᄒԿҁ୍ൔ೯ၸวѲВЗǴҁϦљຑځ

дྗ߾ǵှញϐঅ҅ஒόठჹ୍ݩރᆶ୍ᕮਏԋख़εቹៜǶ  

! (Ο ) IASB ςวѲՠۘ҂ߎᆅᇡё٠วѲғਏϐ IFRSs 

ཥ ว Ѳ ʏ অ ҅ ʏ অ ु ྗ ߾ Ϸ ှ ញ  IASBวѲϐғਏВȐຏ 1ȑ 
IFRS 10 Ϸ IAS 28 ϐঅ Ȩ̔ၗޣᆶځᜢᖄҾ܈

ӝၗ໔ϐၗౢр୧܈Εȩ 
 ҂! !  ۓ

IFRS 16 ϐঅ҅Ȩ୧ࡕચӣύϐચၛॄȩ  2024 ԃ 1 Д 1 ВȐຏ 2ȑ 
IFRS 17Ȩߥᓀӝऊȩ  2023 ԃ 1 Д 1 В 
IFRS 17 ϐঅ҅  2023 ԃ 1 Д 1 В 
IFRS 17 ϐঅ҅Ȩ߃ԛҔ IFRS 17 Ϸ IFRS 9ɡК

ၨၗૻȩ 
 2023 ԃ 1 Д 1 В 

IAS 1 ϐঅ҅Ȩॄϩᜪࢬࣁࢬߚ܈ȩ  2024 ԃ 1 Д 1 В 
IAS 1 ϐঅ҅Ȩڀӝऊచීϐࢬߚॄȩ  2024 ԃ 1 Д 1 В 
 

ຏ 1Ǻ  ନќຏܴѦǴॊཥวѲʏঅ҅ʏঅुྗှ܈߾ញ߯ܭӚ၀

Вයаࡕ໒ۈϐԃࡋൔᏤය໔ғਏǶ  

ຏ 2Ǻ፤Бঋ܍ચΓᔈჹ߃ԛҔ IFRS 16 Вࡕᛝुϐ୧ࡕચӣҬܰ

ଓྉҔ IFRS 16 ϐঅ҅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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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FRS 10 Ϸ IAS 28 ϐঅ҅ȨၗޣᆶځᜢᖄҾ܈ӝၗ໔ϐၗ

ౢр୧܈Εȩ  

! ! ၀অ҅ೕۓǴऩҁϦљр୧܈ΕၗౢϒᜢᖄҾȐ܈ӝ

ၗȑǴ܈ҁϦљ഼ѨჹηϦљϐڋǴՠߥ੮ჹ၀ηϦљϐख़

εቹៜȐ܈ᖄӝڋȑǴऩॊၗౢ܈ηϦљ಄ӝ IFRS 3ȨҾ

ӝٳȩჹȨ୍ȩϐۓကਔǴҁϦљ߯ӄኧᇡӈ၀Ҭܰౢ

ғϐཞǶ  

! ! ԜѦǴऩҁϦљр୧܈ΕၗౢϒᜢᖄҾȐ܈ӝၗȑǴ

ӝၗȑϐҬܰύ഼ѨჹηϦљϐ܈ҁϦљӧᆶᜢᖄҾȐ܈

ॊၗȑǴऩڋᖄӝ܈੮ჹ၀ηϦљϐख़εቹៜȐߥǴՠڋ

ηϦљό಄ӝ܈ౢ IFRS 3Ȩ୍ȩϐۓကਔǴҁϦљӧᆶ

ӝၗȑคᜢϐጄൎϣᇡӈ၀Ҭ܈ჹ၀ᜢᖄҾȐޣၗ

ᔈϒаᎍޣғϐཞǴҭջǴឦҁϦљჹ၀ཞϐҽᚐౢ܌ܰ

ନǶ  

 2.� IAS 1 ϐঅ҅Ȩॄϩᜪࢬࣁࢬߚ܈ȩȐ 2020 ԃঅ҅ȑϷ

ȨڀӝऊచීϐࢬߚॄȩȐ 2022 ԃঅ҅ȑ  

! ! 2020 ԃঅ҅߯ᙶమղᘐॄࢂցϩᜪࢬߚࣁਔǴᔈຑ

ҁϦљܭൔᏤය໔่״ВࢂցڀԖሀۯమᓭයज़ԿൔᏤය໔ࡕ

ԿϿ 12 ঁДϐճǶऩҁϦљܭൔᏤය໔่״ВڀԖ၀ճǴ

คፕҁϦљࢂցႣයஒՉ٬၀ճǴॄ߯ϩᜪࢬߚࣁǶ!

! ! 2020 ԃঅ҅ќೕۓǴऩҁϦљᒥൻۓచҹڀۈԖሀۯ

మᓭॄϐճǴҁϦљѸܭൔᏤය໔่״Вςᒥൻۓచ

ҹǴջ٬ສීΓ߯ܭၨఁВයෳ၂ҁϦљࢂցᒥൻ၀చҹҭ

ฅǶ 2022 ԃঅ҅ᙶమǴԖൔᏤය໔่״Ваᒥൻ

ϐӝऊచීቹៜॄϐϩᜪǶൔᏤය໔ࡕ 12 ঁДϣᒥൻϐ

ӝऊచීᗨόቹៜॄϐϩᜪǴோඟ៛࣬ᜢၗૻǴঈ٬୍

ൔ٬ҔޣΑှҁϦљёૈคݤᒥൻӝऊచීԶܭൔᏤය໔

ࡕ 12 ঁДϣᗋීϐ॥ᓀǶ  

! ! 2020 ԃঅ҅ೕۓǴॄࣁϩᜪϐҞޑǴॊమᓭ߯ࡰ౽ᙯ

ߎǵځдᔮၗྍ܈ҁϦљϐπڀϒҬܰჹБठॄ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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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ǶோऩॄϐచීǴёૈ٩ҬܰჹБϐᒧǴа౽ᙯҁϦ

љϐπڀԶᏤठځమᓭǴЪऩ၀ᒧ٩ IAS 32Ȩߎᑼπ

ॊచී٠όቹៜॄ߾Ǵܭᐱᇡӈൂ߯ۓȩϐೕၲ߄Ǻڀ

ϐϩᜪǶ  

 3.� IFRS 16 ϐঅ҅Ȩ୧ࡕચӣύϐચၛॄȩ  

! ! ၀অ҅ᙶమǴჹܭ୧ࡕચӣҬܰǴऩၗౢϐ౽ᙯᅈى IFRS 

15Ȩ࠼ЊӝऊϐԏΕȩϐೕۓаᎍ୧ၗౢೀޣǴ፤Бঋ܍ચ

ΓӢચӣౢ܌ғϐॄᔈ٩ IFRS 16 ϐચၛॄೕۓೀǴோ

ऩੋϷࡰܭ،ڗߚኧ܈ϐᡂચၛ๏бǴ፤Бঋ܍ચΓᔈ

аόᇡӈᆶߥ܌੮٬ҔԖᜢϐཞϐБԄᑽໆ၀ॄ Ƕࡕ

ុǴયΕચၛॄीᆉϐයચၛ๏бኧᆶჴሞЍбኧϐৡᚐ

ӈΕཞǶ!

! ! ନॊቹៜѦǴᄒԿҁ୍ൔ೯ၸวѲВЗǴҁϦљϝុ

ຑځдྗ߾ǵှញϐঅ҅ჹ୍ݩރᆶ୍ᕮਏϐቹៜǴ࣬ᜢቹ

ៜࡑຑֹԋਔϒаඟ៛Ƕ  

! Ѥǵ  ख़εीࡹϐ༼ᕴᇥܴ  

! ( ) ᒥൻᖂܴ  

! ! ҁঁᡏ୍ൔ٩ྣ߯߄چวՉΓ୍ൔጓᇙྗ߾ጓᇙǶ  

! (Β ) ጓᇙ୷ᘵ  

! ! ҁ୍ൔ٩߯߄ᐕўԋҁ୷ᘵጓᇙǶ  

! (Ο ) ၗౢᆶॄϩࢬᆶࢬߚϐྗ  

! ! Ǻࡴၗౢхࢬ  

 1.  ЬाࣁҬܰҞޑԶԖϐၗౢǹ  

 2.  Ⴃයܭၗౢॄ߄Вࡕ 12 ঁДϣჴϐၗౢǹϷ  

 3.  ߎϷऊߎȐՠόхܭࡴၗౢॄ߄Вࡕၻ 12 ঁДҔаҬ

ඤ܈మᓭॄԶډڙज़ޣڋȑǶ  

! ! Ǻࡴॄхࢬ  

 1.  ЬाࣁҬܰҞޑԶԖϐॄǹ  

 2. ࡕВ߄ၗౢॄܭ  12 ঁДϣډයమᓭϐॄǴаϷ  



 

- 17 - 

 3.  όૈคచҹஒమᓭයज़ሀۯԿၗౢॄ߄ВࡕԿϿ 12 ঁДϐॄ

Ƕ  

! ! ࢬߚ܈ၗౢࢬߚࣁǴ߯ϩᜪޣॄࢬ܈ၗౢࢬឦॊߚ

ॄǶ  

! (Ѥ ) Ѧ! ! ჾ  

! ! ҁϦљጓᇙ୍ൔ߄ਔǴаҁϦљфૈ܄ჾаѦϐჾȐѦ

ჾȑҬܰޣǴ٩ҬܰВ༊ඤᆉࣁфૈ܄ჾᒵǶ  

! ! Ѧჾჾ܄Ҟܭၗౢॄ߄Ваԏዬ༊ඤᆉǶӢҬപ

ჾ܄Ҟ܈ඤᆉჾ܄ҞౢғϐիඤৡᚐǴܭวғයᇡӈܭ

ཞǶ  

! ! аϦϢሽॶᑽໆϐѦჾߚჾ܄Ҟ߯а،ۓϦϢሽॶВϐ

༊ඤᆉǴౢ܌ғϐիඤৡᚐӈࣁයཞǴோឦϦϢሽॶᡂᇡ

ӈځܭдᆕӝཞޣǴౢځғϐիඤৡᚐӈځܭдᆕӝཞǶ  

! ! аᐕўԋҁᑽໆϐѦჾߚჾ܄Ҟ߯аҬܰВϐ༊ඤᆉǴ

όӆख़ཥඤᆉǶ  

! (ϖ ) Ӹ! !   

! ! ӸхࡴচނǵъԋࠔǵӧᇙࠔϷᇙԋࠔǶӸ߯аԋҁᆶ

ృᡂሽॶஉեᑽໆǴКၨԋҁᆶృᡂሽॶਔନӕᜪձӸѦ߯

аঁձҞࣁ୷ᘵǶృᡂሽॶ߯ࡰӧ҅தݩΠϐी୧ሽ෧ନ

ԿֹπۘሡΕϐीԋҁϷֹԋр୧܌ሡϐीԋҁࡕϐᎩᚐǶ

Ӹԋҁϐीᆉ߯௦уѳ֡ݤǶ  

! (Ϥ ၗηϦљ (  

! ! ҁϦљ௦ҔݤೀჹηϦљϐၗǶ  

! ! ηϦљ߯ࡰҁϦљڀԖڋϐঁᡏǶ  

! ! ݤΠǴၗচ٩ۈԋҁᇡӈǴڗளВࡕय़ߎᚐ߯ᒿҁϦ

љ٦܌ԖϐηϦљཞϷځдᆕӝཞҽᚐᆶճዎϩଛԶቚ෧ǶԜ

ѦǴଞჹҁϦљё٦ԖηϦљځдϐᡂ߯ިࡪКٯᇡӈǶ  

! ! ҁϦљჹηϦљ܌Ԗϐᡂ҂Ꮴठ഼ѨޣڋǴ߯բ

ჹሽϐϦϢሽॶ໔ڗԏ܈Ѝб܌ᚐᆶߎၗय़ҬܰೀǶࣁ

ϐৡᚐǴ߯ޔௗᇡӈࣁ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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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ҁϦљჹηϦљϐཞѨҽᚐ܈ܭຬၸځӧ၀ηϦљϐ

ȐхࡴݤΠηϦљϐय़ߎᚐϷჴ፦ឦܭҁϦљჹ၀ηϦљ

ృၗಔԋϩϐځдߏයȑਔǴ߯ᝩុިࡪКٯᇡӈཞѨǶ 

! ! ٦Ԗᄬԋ୍ϐηϦљёᒣᇡ܌ளВڗܭளԋҁຬၸҁϦљڗ

ၗౢϷॄృϦϢሽॶҽᚐϐኧᚐӈࣁ៉Ǵ၀៉߯х֖ܭ၀

ၗϐय़ߎᚐЪόளᎍǹҁϦљڗܭளВ٦܌Ԗᄬԋ୍ϐηϦ

љёᒣᇡၗౢϷॄృϦϢሽॶҽᚐຬၸڗளԋҁϐኧᚐӈࣁය

ԏǶ  

! ! ҁϦљຑ෧ཞਔǴ߯а୍ൔ߄ᡏԵໆౢߎғൂՏ٠К

ၨځёӣԏߎᚐᆶय़ߎᚐǶ༓ࡕऩၗౢёӣԏߎᚐቚуਔǴஒ෧

ཞཞѨϐᙯᇡӈࣁճǴோၗౢܭ෧ཞཞѨᙯࡕϐय़ߎᚐǴ

όளຬၸ၀ၗౢӧ҂ᇡӈ෧ཞཞѨϐݩΠǴ෧ନᔈගӈᎍࡕ

ϐय़ߎᚐǶᘜឦܭ៉ϐ෧ཞཞѨόளុࡕܭය໔ᙯǶ  

! ! ഼ѨჹηϦљڋਔǴҁϦљ഼߯ࡪѨڋВϐϦϢሽॶᑽ

ໆځჹηϦљϐഭᎩၗǴഭᎩၗϐϦϢሽॶϷҺՖೀϩሽී

ᆶ഼ѨڋВϐၗय़ߎᚐϐৡᚐǴӈΕයཞǶԜѦǴܭ

ीೀ߯ځᚐǴߎԖ܌ᇡӈᆶ၀ηϦљԖᜢϐ܌дᆕӝཞύځ

ᆶҁϦљޔௗೀϩ࣬ᜢၗౢॄ܈܌Ѹᒥൻϐ୷ᘵ࣬ӕǶ  

! ! ҁϦљᆶηϦљϐࢬҬܰ҂ჴཞܭ୍ൔ߄ϒаᎍନǶ

ҁϦљᆶηϦљϐࢬϷୁࢬҬܰౢ܌ғϐཞǴӧᆶҁϦљჹ

ηϦљคᜢϐጄൎϣǴᇡӈܭ୍ൔ߄Ƕ  

! (Ύ ) όౢǵቷ܊Ϸഢ  

! ! όౢǵቷ܊Ϸഢ߯аԋҁᇡӈǴុࡕаԋҁ෧ନಕीשᙑ

Ϸಕी෧ཞཞѨࡕϐߎᚐᑽໆǶ  

! ! όౢǵቷ܊ϷഢܭऐҔԃज़ϣޔࡪጕ୷ᘵǴჹख़ε

ϩൂᐱගӈשᙑǶҁϦљԿϿܭԃ״่ࡋВჹीऐҔԃज़ǵ

ූॶϷשᙑБݤՉᔠຎǴ٠ۯҔीीᡂϐቹៜǶ  

! ! όౢǵቷ܊ϷഢନӈਔǴృೀϩሽීᆶ၀ၗౢय़ߎᚐ໔

ϐৡᚐ߯ᇡӈܭཞ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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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Ζ ) คၗౢ  

 1.  ൂᐱڗள  

! ! ൂᐱڗளϐԖज़ऐҔԃज़คၗౢচۈаԋҁᑽໆǴុࡕ

߯аԋҁ෧ନಕीᎍϷಕी෧ཞࡕϐߎᚐᑽໆǶคၗౢܭ

ऐҔԃज़ϣޔࡪጕ୷ᘵՉᎍǶҁϦљԿϿԃ״่ࡋВ

ჹीऐҔԃज़ǵූॶϷᎍБݤՉᔠຎǴ٠ۯҔी

ीᡂϐቹៜǶߚዴۓऐҔԃज़คၗౢ߯аԋҁ෧ନಕी

෧ཞཞѨӈൔǶ  

 2.  ନ! ! ӈ  

! ! คၗౢନӈਔǴృೀϩሽීᆶ၀ၗౢय़ߎᚐ໔ϐৡᚐ

߯ᇡӈܭයཞǶ  

! (ΐ ) όౢǵቷ܊Ϸഢǵ٬ҔၗౢϷคၗౢȐ៉ନѦȑϐ෧ཞ  

! ! ҁϦљܭၗౢॄ߄ВຑࢂցԖҺՖၞຝᡉҢόౢǵ

ቷ܊Ϸഢǵ٬ҔၗౢϷคၗౢȐ៉ନѦȑёૈς෧ཞǶऩ

ԖҺ෧ཞၞຝӸӧǴ߾ी၀ၗౢϐёӣԏߎᚐǶঃคݤीঁ

ձၗౢϐёӣԏߎᚐǴҁϦљी၀ၗౢ܌ឦౢߎғൂՏϐёӣ

ԏߎᚐǶӅԖၗౢ߯٩ӝठ୷ᘵϩԿനλϞౢғൂՏဂಔǶ 

! ! ёӣԏߎᚐࣁϦϢሽॶ෧р୧ԋҁᆶ٬ځҔሽॶϐၨଯޣǶঁ

ձၗౢ܈ౢߎғൂՏϐёӣԏߎᚐऩեځܭय़ߎᚐਔǴஒ၀ၗ

ᚐǴ෧ཞཞѨ߯ᇡߎёӣԏځᚐፓ෧ԿߎғൂՏϐय़ౢߎ܈ౢ

ӈܭཞǶ  

! ! ෧ཞཞѨុࡕܭᙯਔǴ၀ၗౢ܈ౢߎғൂՏϐय़ߎᚐ

ፓቚԿঅुࡕϐёӣԏߎᚐǴோቚуࡕϐय़ߎᚐаόຬၸ၀ၗౢ

ᚐߎϐय़ۓ،܌ᇡӈ෧ཞཞѨਔࡋԃаܭғൂՏऩ҂ౢߎ܈

Ȑ෧ନᎍש܈ᙑȑǶ෧ཞཞѨϐᙯ߯ᇡӈܭཞǶ  

! (Μ ڀᑼπߎ (  

! ! ӝऊచීϐБਔᇡڀ၀πࣁҁϦљԋܭᑼॄߎᑼၗౢᆶߎ

ӈܭၗౢॄ߄Ƕ  

! ! চۈᇡӈߎᑼၗౢᆶߎᑼॄਔǴऩߎᑼၗౢߎ܈ᑼॄߚឦ

ၸཞࡪϦϢሽॶᑽໆޣǴ߯ࡪϦϢሽॶуीޔௗёᘜឦڗܭ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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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ளڗܭௗёᘜឦޔᑼॄϐҬܰԋҁᑽໆǶߎ܈ᑼၗౢߎวՉ܈

วՉၸ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ᑼၗౢߎ܈ᑼॄϐҬܰԋҁǴ

ཞǶࣁҥջᇡӈ߾  

 1. ᑼၗౢߎ   

! ! Ҭܰ߯௦ҬܰВीᇡӈϷନӈǶٯᑼၗౢϐᄍߎ  

 (1) ᑽໆᅿᜪ  

! ! ҁϦљ܌Ԗϐߎᑼၗౢᅿᜪࡪࣁᎍࡕԋҁᑽໆϐ

ᑼၗౢǶߎ  

ᑼၗౢߎԋҁᑽໆϐࡕᎍࡪ  

! ! ҁϦљၗߎᑼၗౢऩӕਔ಄ӝΠӈٿచҹǴ߾ϩᜪ

ᑼၗౢǺߎԋҁᑽໆϐࡕᎍࡪࣁ  

A.߯ࢌܭᔼኳԄΠԖǴ၀ኳԄϐҞ߯ޑԖߎᑼၗౢ

аԏڗӝऊࢬߎໆǹϷ  

B.  ӝऊచීౢғۓВයϐࢬߎໆǴ၀ࢬߎໆֹӄ

ᚐϐճ৲Ƕߎߎ೯ӧѦҁࢬϷߎЍбҁࣁ  

! ! ϷऊߎࡴᑼၗౢȐхߎԋҁᑽໆϐࡕᎍࡪ

ۈচܭȑߎߥԋҁᑽໆϐᔈԏීϷӸрࡕᎍࡪǵߎ

ᇡӈࡕǴ߯аԖਏճ৲ۓ،ݤϐᕴय़ߎᚐ෧ନҺՖ෧ཞ

ཞѨϐᎍࡕԋҁᑽໆǴҺՖѦჾիඤཞ߾ᇡӈܭཞǶ 

! ! ନΠӈٿᅿݩѦǴճ৲ԏΕ߯аԖਏճ४аߎᑼ

ၗౢᕴय़ߎᚐीᆉǺ  

A.ᖼΕ܈ബۈϐߞҔ෧ཞߎᑼၗౢǴճ৲ԏΕ߯аߞҔፓ

ࡕԖਏճ४аߎᑼၗౢᎍࡕԋҁीᆉǶ  

B. ߎҔ෧ཞϐߞᡂԋុࡕҔ෧ཞǴՠߞϐۈബ܈ឦᖼΕߚ 

ᑼၗౢǴᔈԾߞҔ෧ཞࡕϐԛൔᏤය໔ଆаԖਏճ

४аߎᑼၗౢᎍࡕԋҁीᆉճ৲ԏΕǶ  

! ! ऊߎхࡴԾڗளВଆ 3 ঁДϣǵଯࢬࡋ܄ǵё

ᒿਔᙯඤԋۓᚐߎЪሽॶᡂ॥ᓀࣗλϐۓයӸීǴ߯

Ҕܭᅈىอය܍ߎᒍ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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ᑼၗౢϐ෧ཞߎ (2)   

! ! ҁϦљܭၗౢॄ߄ВࡪႣයߞҔཞѨຑࡪ

ᎍࡕԋҁᑽໆϐߎᑼၗౢȐ֖ᔈԏීȑϐ෧ཞཞѨǶ  

! ! ᔈԏී֡ࡪӸុය໔ႣයߞҔཞѨᇡӈഢܢཞѨǶ

ցᡉቚࢂҔ॥ᓀߞࡕᇡӈۈᑼၗౢ߯ӃຑԾচߎдځ

уǴऩ҂ᡉቚуǴࡪ߾ 12 ঁДႣයߞҔཞѨᇡӈഢܢཞ

ѨǴऩςᡉቚуǴࡪ߾Ӹុය໔ႣයߞҔཞѨᇡӈഢܢ

ཞѨǶ  

! ! ႣයߞҔཞѨ߯аวғၴऊϐ॥ᓀբࣁख़ϐуѳ

ҔཞѨǶߞ֡ 12 ঁДႣයߞҔཞѨ߯жߎ߄ᑼπܭڀൔᏤ

Вࡕ 12 ঁДϣёૈၴऊ٣ౢ܌ғϐႣයߞҔཞѨǴӸុ

ය໔ႣයߞҔཞѨ߾жߎ߄ᑼπܭڀႣයӸុය໔܌Ԗё

ૈၴऊ٣ౢғϐႣයߞҔཞѨǶ  

! ! य़ځЊፓफ़ܢᑼၗౢϐ෧ཞཞѨ߯ᙖҗഢߎԖ܌

ڀϦϢሽॶᑽໆϐ୍πࡪдᆕӝཞځᚐǴோၸߎ

ၗϐഢܢཞѨ߯ᇡӈځܭдᆕӝཞǴ٠ό෧Ͽځय़ߎ

ᚐǶ  

ᑼၗౢϐନӈߎ (3)   

! ! ҁϦљܭჹٰԾߎᑼၗౢࢬߎໆϐӝऊճѨ

ਏǴ܈ς౽ᙯߎᑼၗౢЪ၀ၗౢ܌Ԗϐ൳Я܌Ԗ॥ᓀϷ

ൔၿς౽ᙯϒځдҾਔǴۈஒߎᑼၗౢନӈǶ  

! ! ߎय़ځᑼၗౢᡏନӈਔǴߎԋҁᑽໆϐࡕᎍࡪ

ᚐᆶ܌ԏڗჹሽ໔ϐৡᚐ߯ᇡӈܭཞǶ  

 2. ᑼॄߎ   

ᑽໆុࡕ (1)   

! ! ԋҁᑽໆǶࡕᎍࡪݤ৲ᑼॄ߯аԖਏճߎ  

ᑼॄϐନӈߎ (2)   

! ! ନӈߎᑼॄਔǴځय़ߎᚐᆶ܌ЍбჹሽȐх֖Һ

Ֆ܌౽ᙯϐߚߎၗౢ܍܈ᏼϐॄȑ໔ϐৡᚐᇡӈࣁཞ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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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 ॄྗഢ  

! ! ᇡӈॄࣁྗഢϐߎᚐ߯Եໆက୍ϐ॥ᓀϷόዴ܄ۓǴԶࣁၗ

ౢॄ߄Вమᓭက୍܌ሡЍрϐന٫ीǶॄྗഢ߯аమᓭက୍

ϐीࢬߎໆשॶᑽໆǶ  

!ߥ ! ڰ  

! ! က୍߯٩ᆅ໘ቫჹమᓭڰߥϐೕ࣬಄ϐڐ܌ᆶࠔౢߥ

ҁϦљက୍܌ሡЍрϐന٫ीǴ࣬ܭᜢࠔᇡӈԏΕਔᇡӈǶ  

(ΜΒ ) ԏΕᇡӈ  

! ! ҁϦљ࠼ܭЊӝऊᒣᇡቬऊက୍ࡕǴஒҬܰሽϩԿӚቬऊ

က୍Ǵܭ٠ᅈىӚቬऊက୍ਔᇡӈԏΕǶ  

 1.  ࠔᎍԏΕ  

! ! ࠔᎍԏΕٰԾᇙъᏤᡏഢϐᎍ୧Ƕ࠼ܭЊௗڙ၀

ഢਔǴջᅈىቬऊက୍Ǵ࠼Њჹ၀ౢڗࠔளڋǴۈёᇡӈ

ԏΕϷᔈԏීǶ  

 2.  മ୍ԏΕ  

! ! മ୍ԏΕٰԾᆢঅ୍ܺǶ  

! ! ᒿӝٳϦљගٮϐᆢঅ୍ܺǴ࣬ᜢԏΕ߯ܭമ୍ගٮਔᇡ

ӈǶ  

(ΜΟ ) ચ! ! ၛ  

! ! ҁϦљܭӝऊԋҥВຑӝऊࢂց߯ឦȐ܈х֖ȑચၛǶ  

 1.  ҁϦљࣁрચΓ  

! ! ચၛచී߯౽ᙯߕឦܭၗౢ܌Ԗϐ൳Я܌Ԗ॥ᓀᆶൔ

ၿϒ܍ચΓǴ߾ஒځϩᜪࣁᑼၗચၛǶ܌Ԗځдચၛ߾ϩᜪࣁ

ᔼચၛǶ  

 2.  ҁϦљ܍ࣁચΓ  

! ! ନҔᇡӈᖷխϐեሽॶޑၗౢચၛϷอයચၛϐચၛ

๏б߯ޔࡪጕ୷ᘵܭચၛය໔ϣᇡӈࣁҔǴځдચၛࣣܭચ

ၛ໒ۈВᇡӈ٬ҔၗౢϷચၛॄǶ  

! ! ٬ҔၗౢচࡪۈԋҁȐх֖ચၛॄϐচۈᑽໆߎᚐǵ

ચၛ໒ۈВЍбϐચၛ๏б෧ନԏڗϐચၛᇨӢǵচޔ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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ԋҁϷൺচޑၗౢϐीԋҁȑᑽໆǴࡪុࡕԋҁ෧ନಕी

ᚐᑽໆǴ٠ፓચၛॄϐӆᑽໆߎϐࡕᙑϷಕी෧ཞཞѨש

ኧǶ٬Ҕၗౢ߯ൂᐱܭၲ߄ၗౢॄ߄Ƕ  

! ! ٬Ҕၗౢ௦ޔጕ୷ᘵԾચၛ໒ۈВଆԿऐҔԃज़ۛᅈਔ

ᙑǶשගӈޣϐၨԐޣٿચၛය໔ۛᅈਔ܈  

! ! ચၛॄচࡪۈચၛ๏бȐх֖ۓڰ๏бǵჴ፦ۓڰ๏бǵ

ચΓႣයЍ܍Πߥϐᡂચၛ๏бǵූॶ܈ኧࡰܭ،ڗ

бϐߎᚐǵӝዴߞஒՉ٬ϐᖼວᒧϐՉ٬ሽǴϷςϸ

ϐચၛᇨӢȑϐॶڗચၛය໔ϐચၛಖЗᆦීǴ෧ନԏܭࢀ

ᑽໆǶऩચၛᗦ֖ճܰዴۓǴચၛ๏б٬Ҕ၀ճשǶ

ऩ၀ճߚ٠ܰዴۓǴ٬߾Ҕ܍ચΓቚᚐॷීճǶ  

! ! ԋҁ୷ᘵᑽໆǴЪࡕᎍࡪݤ৲Ǵચၛॄ௦Ԗਏճុࡕ

ճ৲Ҕ߯ܭચၛය໔ϩǶऩચၛය໔ǵූॶߥΠႣයЍ

бߎᚐǵޑၗౢᖼວᒧϐຑ܈Ҕۓ،ܭચၛ๏бϐࡰ

ኧ܈ᡂᏤठ҂ٰચၛ๏бԖᡂǴҁϦљӆᑽໆચၛॄ

Ǵ٠࣬ჹፓ٬ҔၗౢǴோऩ٬Ҕၗౢϐय़ߎᚐς෧

Կ႟Ǵ߾ഭᎩϐӆᑽໆߎᚐᇡӈܭཞύǶચၛॄ߯ൂᐱ߄

Ƕ߄ၗౢॄܭၲ  

(ΜѤ ) πᅽճ  

 1.  อයπᅽճ  

! ! อයπᅽճ࣬ᜢॄ߯аඤڗπ୍ܺԶႣයЍбϐߚ

ᚐᑽໆǶߎש  

 2.  ଏᙍࡕᅽճ  

! ! ዴۓගኘଏҶीฝϐଏҶܭ߯ߎπග୍ܺٮය໔ஒᔈග

ኘϐଏҶߎኧᚐᇡӈࣁҔǶ  

(Μϖ ) ިҽ୷ᘵ๏бڐ  

ҁϦљ๏ᆶπϐҬപިҽ୷ᘵ๏бڐ  

! ! Ҭപިҽ୷ᘵ๏бڐ߯ࡪ๏ᆶВπڀϐϦϢሽॶϷ

Ⴃයࡽளϐന٫ीኧໆǴࡽܭளය໔ϣаޔጕ୷ᘵᇡӈҔǴ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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ӕਔፓၗҁϦᑈɡπᇡިǶऩܭځ๏ᆶВҥջࡽளǴ߯ܭ๏

ᆶВӄኧᇡӈҔǶ  

(ΜϤ ܌ (  ள  ิ  

! ! Ƕکளิϐᕴ܌ۯளิϷሀ܌ளิҔ߯ය܌  

 1.  ය܌ளิ  

! ! ٩ύ҇୯܌ளิݤೕۓीᆉϐ҂ϩଛࣦᎩуቻ܌ளิǴ

ᇡӈǶࡋ،ԃܿިܭ߯  

! ! аԃࡋᔈб܌ளิϐፓǴӈΕය܌ளิǶ  

 2.  ሀ܌ۯளิ  

! ! ሀ܌ۯளิ߯٩ၩၗౢϷॄय़ߎᚐᆶीᆉፐิ܌ள

ϐፐิ୷ᘵΒౢ܌ޣғϐኩਔ܄ৡ౦ीᆉǶ  

! ! ሀ܌ۯளิॄ߯൩܌Ԗᔈፐิኩਔ܄ৡ౦ϒаᇡ

ӈǴԶሀ܌ۯளิၗౢࡐܭ߾ԖёૈԖፐิ܌ளаٮё෧ନኩ

ਔ܄ৡ౦܈ᖝཞԌౢ܌ܢғϐ܌ளิܢ෧٬ҔਔᇡӈǶ  

! ! ሀ܌ۯளิၗౢϐय़ߎᚐܭၗౢॄ߄Вϒаख़ཥ

ᔠຎǴ٠ଞჹςόӆࡐԖёૈԖىϐፐิ܌ளаځٮӣԏ܌

Ԗ܈ϩၗౢޣǴፓ෧य़ߎᚐǶচ҂ᇡӈࣁሀ܌ۯளิၗౢ

ԖёૈࡐВϒаख़ཥᔠຎǴ٠ӧ҂ٰ߄ၗౢॄܭǴҭޣ

ౢғፐิ܌ளаځٮӣԏ܌Ԗ܈ϩၗౢޣǴፓቚय़ߎᚐǶ  

! ! ሀ܌ۯளิၗౢϷॄ߯аႣයॄమᓭ܈ၗౢჴය

ϐิᑽໆǴ၀ิ߯аၗౢॄ߄Вςҥ܈ݤςჴ፦܄ҥݤ

ϐิϷิࣁݤ୷ᘵǶሀ܌ۯளิॄϷၗౢϐᑽໆ߯ϸࢀҾ

ܭၗౢॄ߄ВႣයӣԏ܈మᓭځၗౢϷॄय़ߎᚐϐБ

Ԅౢ܌ғϐચิ݀ࡕǶ  

 3.  යϷሀ܌ۯளิ  

! ! යϷሀ܌ۯளิ߯ᇡӈܭཞǴோᆶᇡӈځܭдᆕӝཞ

ޔ܈ௗीΕϐҞ࣬ᜢϐයϷሀ܌ۯளิ߯ϩձᇡӈ

ௗीΕǶޔ܈дᆕӝཞځ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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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ϖǵ  ख़εीղᘐǵीϷଷόዴ܄ۓϐЬाٰྍ  

! ! ҁϦљܭ௦ҔीࡹਔǴჹܭόܰԾځдٰྍڗள࣬ᜢၗૻ

ᜢϐӢનբр࣬ᜢϐղᘐǵױдځᐕўᡍϷܭǴᆅ໘ቫѸ୷ޣ

ीϷଷǶჴሞ่݀ёૈᆶीԖ܌όӕǶ  

! ! ҁϦљஒཥࠠ߷ࣝؠޤࢥੰރԋϐᔮቹៜયΕख़εी

ीϐԵໆǶᆅ໘ቫஒុᔠຎीᆶ୷ҁଷǶऩीϐঅ҅ቹ

ៜයǴܭ߾অ҅යᇡӈǹऩीीϐঅ҅ӕਔቹៜයϷ҂ٰ

ය໔Ǵܭ߾অ҅යϷ҂ٰය໔ᇡӈǶ  

ीϷଷόዴ܄ۓϐЬाٰྍ  

х֖ܭၗηϦљϐ៉෧ཞ  

! ! ߎ៉ڙց෧ཞਔǴ٠ीࢂၗηϦљϐ៉ܭх֖ۓ،

ౢғൂՏϐ٬ҔሽॶǶࣁीᆉ٬ҔሽॶǴᆅ໘ቫᔈीႣයԾڙ

៉ౢߎғൂՏౢ܌ғϐ҂ٰࢬߎໆǴۓ،٠ीᆉॶ٬܌Ҕϐ

שǶऩჴሞࢬߎໆϿܭႣයǴёૈౢғख़ε෧ཞཞѨǶ  

! Ϥǵ  ߎϷऊߎ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ӸߎϷຼᙯ90 $    90 $    ߎ 
ሌՉЍ౻ϷࢲයӸී     578,770     324,872 
    $ 578,860    $ 324,962 

 

! ! ሌՉۓයӸීܭၗౢॄ߄Вϐճ໔ӵΠǺ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ሌՉࢲයӸී  0.001%~1.05%  0.01%~ 0.2% 

 

! Ύǵ  ᔈԏීǵځдᔈԏීϷԏී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ᔈԏී     
     ԋҁᑽໆࡕᎍࡪ
! ! ᕴय़ߎᚐ    $ 271,250    $ 60,587 
! ! ෧ǺഢܢཞѨ   (  4,937 )   (  812 ) 
    $ 266,313    $ 59,775 

 
Ȑௗԛ।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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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ȑ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ᔈԏීɡᜢ߯Γ     
     ԋҁᑽໆࡕᎍࡪ
! ! ᕴय़ߎᚐ    $ 101    $ - 
! ! ෧ǺഢܢཞѨ     -      -  
    $ 101    $ - 
     
     дᔈԏීځ
 - $    ᜢ߯Γ    $ 14ߚдᔈԏීɡځ
     
 ԏ ී     
     ԋҁᑽໆࡕᎍࡪ
! ! ᕴय़ߎᚐ    $ 4,298    $ 412 
! ! ෧ǺഢܢཞѨ   (  4,298 )   (  412 ) 
    $ -    $ - 
 

ᔈԏී  

! ! ҁϦљჹࠔᎍ୧ϐѳ֡ߞය໔ࣁ 30 ϺԿ 60 ϺǶۓ،ܭᔈԏ

ීёӣԏ܄ਔǴҁϦљԵໆᔈԏීԾচۈߞВԿၗౢॄ߄В

ೢიࢴࡰҔ॥ᓀǴҁϦљᆅ໘ቫߞ෧ᇸࣁᡂǶׯ፦ϐҺՖࠔҔߞ

໗ॄೢߞᚐࡋϐ،ۓǵߞਡϷځдᅱำׇаዴߥၻයᔈԏී

ϐӣԏς௦ڗՉǶԜѦǴҁϦљܭၗౢॄ߄Вፄਡ

ᔈԏීϐёӣԏߎᚐаዴߥคݤӣԏϐᔈԏීςගӈ෧ཞཞ

ѨǶᏵԜǴҁϦљᆅ໘ቫᇡࣁҁϦљϐߞҔ॥ᓀςᡉ෧ϿǶ  

! ! ҁϦљ௦Ҕ IFRS 9 ϐᙁϯբࡪݤӸុය໔ႣයߞҔཞѨᇡӈᔈԏ

ීϐഢܢཞѨǶӸុය໔ႣයߞҔཞѨ߯٬ҔྗഢંତीᆉǴځԵ

ໆ࠼Њၸѐၴऊइᒵᆶਔ୍ݩރϷౢᔮ༈ǶӢҁϦљϐߞ

ҔཞѨᐕўᡍᡉҢǴόӕ࠼ЊဂϐཞѨࠠᄊ٠คᡉৡ౦ǴӢԜྗ

ഢંତ҂ϩ࠼ЊဂǴаᔈԏීҥϺኧुۓႣයߞҔཞ

ѨǶ  

! ! ऩԖᏵᡉҢҬܰჹБय़ᖏᝄख़୍֚ᜤЪҁϦљคݤӝႣය

ёӣԏߎᚐǴٯӵҬܰჹБ҅Չమᆉ܈ීςၻයຬၸ 365 ϺǴҁ

Ϧљޔௗख़ϩᜪԏීǴុ٠ଓࢲǴଓӣԏϐߎᚐؑ߾ᎍ࣬

ᜢԏී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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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ҁϦљ٩ྗഢંତᑽໆᔈԏීϐഢܢཞѨӵΠǺ  

111 ԃ 12 Д 31 В  

  1 ~ 9 0 Ϻ  9 1 ~ 1 8 0 Ϻ  181~270Ϻ  2 7 1Ϻа  ӝ ी 
ႣයߞҔཞѨ  0.64%  4.93%  12.11%  15.19%   
ᕴय़ߎᚐ    $210,960    $ 53,943    $ 1,379    $ 5,069    $271,351 
ഢܢཞѨȐӸុය໔Ⴃය

 ҔཞѨȑ   (  1,340 )   (  2,660 )   (  167 )   (  770 )   (  4,937 )ߞ
ᎍࡕԋҁ    $209,620    $ 51,283    $ 1,212    $ 4,299    $266,414 
 
110 ԃ 12 Д 31 В  

  1 ~ 9 0 Ϻ  9 1 ~ 1 8 0 Ϻ  181~270Ϻ  2 7 1Ϻа  ӝ ी 
ႣයߞҔཞѨ  0.67%  3.19%  4.91%  -   
ᕴय़ߎᚐ    $ 49,310    $ 4,268    $ 7,009    $ -    $ 60,587 
ഢܢཞѨȐӸុය໔Ⴃය

 ҔཞѨȑ   (  332 )   (  136 )   (  344 )     -   (  812 )ߞ
ᎍࡕԋҁ    $ 48,978    $ 4,132    $ 6,665    $ -    $ 59,775 
 
! ! а߯аҥВࣁ୷ྗՉϐសϩǶ  

! ! ᔈԏීഢܢཞѨϐᡂၗૻӵΠǺ  

  111ԃ110  ࡋԃࡋ 
ԃ߃Ꭹᚐ    $ 812    $ 740 
уǺ ҁԃࡋගӈ෧ཞཞѨ     8,423     484 
෧Ǻ ҁԃࡋख़ϩᜪ   (  4,298 )   (  412 ) 
ԃۭᎩᚐ    $ 4,937    $ 812 
 

! ! ԏීഢܢཞѨϐᡂၗૻӵΠǺ  

  111ԃ110  ࡋԃࡋ 
ԃ߃Ꭹᚐ    $ 412    $ 4,934 
уǺ ҁԃࡋख़ϩᜪ     4,298     412 
෧Ǻ ҁԃࡋᙯ෧ཞཞѨ   (  412 )   (  4,934 ) 
ԃۭᎩᚐ    $ 4,298    $ 412 

 

! Ζǵ  Ӹ! !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চ ނ     $ 54,258    $ 30,570 
ъ ԋ 311     -     ࠔ 
ӧ ᇙ 412,106     547,034     ࠔ 
ᇙ ԋ 197     -     ࠔ 
    $ 601,292    $ 44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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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ᎍԋҁϐ܄፦ӵΠǺ  

 111ԃ110  ࡋԃࡋ 
ςᎍ୧ϐӸԋҁ    $ 577,747    $ 365,784 
ӸຳሽཞѨȐӣϲճȑ     4,557   (  1,197 ) 
Ӹዬࣦ   (  8 )   (  102 ) 
!ځ ! д   (  85 )   (  52 ) 
    $ 582,211    $ 364,433 
 

! ! Ӹృᡂሽॶӣϲ߯Ӣр୧ςගӈຳሽཞѨϐӸ܌ठǶ  

! ΐǵ  ௦Ҕݤϐၗ  

ၗηϦљ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ҽԖज़Ϧљިמᆒکܹ

ȐаΠᙁᆀܹکᆒמϦљȑ 
 

  $ 67,164    $ 54,282 
 

܌   Ԗ    Ϸ ߄ ،  ԭ ϩ К 
η Ϧ љ Ӝ ᆀ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Ϧљ     100%     100%מᆒکܹ
 

! ! җܭԏᖼࡕϐჴሞᔼԏΕԋߏόӵႣයǴຑܹکᆒמϦљ

ϐёӣԏߎᚐλܭय़ߎᚐǴܭࡺ 110 ԃࡋᇡӈ෧ཞཞѨ 20,435 щϡǶ 

! ! Ϧљמᆒکܹ 110 ԃࡋϐёӣԏߎᚐ߯а٬Ҕሽॶࣁ୷ᘵ،ۓǴ

аҁϦљᆅ໘ቫਡۓ҂ٰ 5 ԃ୍ႣᆉϐࢬߎໆीǴ٠٬Ҕԃ

ש 12.9%ϒаीᆉǶ  

! Μǵ  όౢǵቷ܊Ϸഢ  

Ծ! ! Ҕ  

  ᒤ Ϧ  ഢ  ၮ ᒡ  ഢ  ځ д  ഢ  ӝ ी 
ԋ! ! ҁ         
111 ԃ 1 Д 1 ВᎩᚐ    $ 5,200    $ 930    $ 13,949    $ 20,079 
ቚ! ! బ     740     -     8,185     8,925 
ೀ! ! ϩ     -     -   (  523 )   (  523 ) 
111 ԃ 12 Д 31 ВᎩᚐ    $ 5,940    $ 930    $ 21,611    $ 28,481 
         

 
Ȑௗԛ।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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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ȑ  
 

  ᒤ Ϧ  ഢ  ၮ ᒡ  ഢ  ځ д  ഢ  ӝ ी 
ಕीשᙑ         
111 ԃ 1 Д 1 ВᎩᚐ    $ 3,797    $ 543    $ 3,735    $ 8,075 
ೀ! ! ϩ     -     -   (  523 )   (  523 ) 
 ᙑҔ     756     186     4,802     5,744ש
111 ԃ 12 Д 31 ВᎩᚐ    $ 4,553    $ 729    $ 8,014    $ 13,296 
         
111 ԃ 12 Д 31 Вృᚐ    $ 1,387    $ 201    $ 13,597    $ 15,185 
         
ԋ! ! ҁ         
110 ԃ 1 Д 1 ВᎩᚐ    $ 4,449    $ 930    $ 12,589    $ 17,968 
ቚ! ! బ     751     -     1,360     2,111 
110 ԃ 12 Д 31 ВᎩᚐ    $ 5,200    $ 930    $ 13,949    $ 20,079 

     
ಕीשᙑ         
110 ԃ 1 Д 1 ВᎩᚐ    $ 3,248    $ 357    $ 1,495    $ 5,100 
 ᙑҔ     549     186     2,240     2,975ש
110 ԃ 12 Д 31 ВᎩᚐ    $ 3,797    $ 543    $ 3,735    $ 8,075 

     
110 ԃ 12 Д 31 Вృᚐ    $ 1,403    $ 387    $ 10,214    $ 12,004 
 

! ! ΠӈऐҔԃኧीගǺࡪጕ୷ᘵޔᙑҔ߯аש  

ᒤϦഢ  3Կ5ԃ 
ၮᒡഢ  5ԃ 
 дഢ  3Կ8ԃځ

 

Μǵ  ચၛڐ  

! ( ) ٬Ҕၗౢ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Ҕၗౢय़ߎᚐ     
! !  3,933 $    20,668 $    ނ ᑐ ࡌ
 

  111ԃ110  ࡋԃࡋ 
٬Ҕၗౢϐቚబ    $ 22,516    $ 8,999 
     
٬ҔၗౢϐשᙑҔ     
! !  4,500 $    5,718 $    ނ ᑐ 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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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 ચၛॄ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ચၛॄय़ߎᚐ     
! ! !ࢬ !     $ 3,013    $ 3,965 
! !  - $        $ 18,023 ࢬ ߚ
 

! ! ચၛॄϐש໔ӵΠǺ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1.6  %1.7  ނ ᑐ ࡌ
 

! (Ο ) ख़ा܍ચࢲϷచී  

! ! ҁϦљ܍ચࡌᑐނࣁπϐᒤϦ܌Ǵચၛය໔ࣁ 6ɡ 7 ԃǶ

ᖼǴ٠܍٠คᓬඁނᑐࡌચၛϐ܌ચၛය໔ಖЗਔǴҁϦљჹܭ

ऊۓ҂рચΓӕཀǴҁϦљόளஒચၛޑϐӄ܈ᙯચ܈

ᙯᡣǶ  

! (Ѥ дચၛၗૻځ (  

  111ԃ110  ࡋԃࡋ 
อයચၛҔ    $ 549    $ 1,059 
ચၛϐߎȐࢬрȑᕴᚐ   ( $ 6,251 )   ( $ 5,636 ) 
 

! ! ҁϦљᒧჹ಄ӝอයચၛϐࡌࡂ܊ᑐҔᇡӈϐᖷխǴόჹ

၀ચၛᇡӈ࣬ᜢ٬ҔၗౢϷચၛॄǶ  

! ! ચၛය໔ܭၗౢॄ߄Вࡕ໒ۈϐ܌Ԗ܍ચ܍ᒍӵΠǺ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ચ    $ 30,568    $ 5,760܍ᒍ܍
 

ΜΒǵ ၗౢдคځ   

     ճ  
ԋ! ! ҁ     
111 ԃ 1 Д 1 ВᎩᚐ      $ 1,035 
111 ԃ 12 Д 31 ВᎩᚐ      $ 1,035 
     

 
Ȑௗԛ।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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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ȑ  
 

     ճ  
ಕीᎍ     
111 ԃ 1 Д 1 ВᎩᚐ      $ 776 
ᎍҔ       173 
111 ԃ 12 Д 31 ВᎩᚐ      $ 949 
     
111 ԃ 12 Д 31 Вృᚐ      $ 86 
     
ԋ! ! ҁ     
110 ԃ 1 Д 1 ВᎩᚐ      $ 1,035 
110 ԃ 12 Д 31 ВᎩᚐ      $ 1,035 
     
ಕीᎍ     
110 ԃ 1 Д 1 ВᎩᚐ      $ 604 
ᎍҔ       172 
110 ԃ 12 Д 31 ВᎩᚐ      $ 776 
     
110 ԃ 12 Д 31 Вృᚐ      $ 259 
 

! ! ᎍҔ߯аޔጕ୷ᘵࡪΠӈऐҔԃज़ीගǺ  

 ճ   6ԃ 
 

  111ԃ110  ࡋԃࡋ 
٩фૈձ༼ᕴᎍҔ     
! ! ࣴวҔ    $ 173    $ 172 

 

ΜΟǵ  Ⴃбී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ࢬ !      
Ⴃбී    $ 51,013    $ 13,222 
ิᚐ     2,247     6,679 
 дႣбҔ     1,400     2,252ځ
    $ 54,660    $ 2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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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Ѥǵ дၗౢځ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ࢬ !      
     ၗౢࢬдځ
! ! ኩ б ී    $ 78    $ - 

     
      ࢬ ߚ
     ၗౢࢬߚдځ
Ⴃбഢී    $ 2,000    $ 4,600 

 

Μϖǵ  ᔈбී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ᔈбී     
ӢᔼԶวғɡߚᜢ߯Γ    $ 276,811    $ 205,268 
ӢᔼԶวғɡᜢ߯Γ    $ 1,689    $ 1,487 
 

! ! ᖼວϩࠔϐѳ֡ᇱය໔ࣁ 1 Կ 3 ঁДǴჹᔈбීόуी

ճ৲ǶҁϦљुԖ୍॥ᓀᆅࡹǴаዴ܌ߥԖᔈбීܭႣӃऊۓ

ϐߞҔයज़ϣᓭᗋǶ  

ΜϤǵ дॄځ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ࢬ !      
     дᔈбීځ
! ! ᔈбᖒၗϷዛ35,060 $    58,483 $    ߎ 
! ! ᔈбπϷဠᅱၿമ     35,863     12,623 
! ! ᔈбଏҶ497     658     ߎ 
! ! ᔈбߥᓀ     1,206     969 
! ! ᔈбҶଷ๏б     3,896     2,747 
! ! ᎍิᚐ     -     2,508 
! ! ᔈбഢී     -     3,255 
! ! !ځ ! д     6,831     5,207 
    $ 106,937    $ 62,866 
     
 дᔈбීɡᜢ߯Γ    $ 111    $ 904ځ
     
     дॄځ
! ! ኩ ԏ ී    $ 31    $ 20 
! ! ж ԏ ී     1,277     1,151 
    $ 1,308    $ 1,171 

 



 

- 33 - 

ΜΎǵ  ॄ ྗഢ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ࢬ !      
!ߥ !  28,246 $    24,736 $    ڰ
 

! ! ߥӢܭǴҁϦљᆅ໘ቫჹۓӝऊऊࠔྗഢ߯٩ᎍ୧ॄڰߥ

рന٫ीኧϐॶǶ၀ी߯аᐕўࢬᏤठ҂ٰᔮਏ܌က୍ڰ

፦ϐ٣ࠔࠔдቹៜౢځ܈୷ᘵǴ٠Եໆཥচǵᇙำᡂࣁᡍڰߥ

ҹԶՉፓǶ  

ΜΖǵ  ଏᙍࡕᅽճीฝ  

ዴۓගኘीฝ  

! ! ҁϦљ܌ҔȨമπଏҶߎచٯȩϐଏҶࡋڋߎǴ߯ឦ۬ࡹᆅ

ϐዴۓගኘଏҶीฝǴ٩πДᖒၗ 6%ගኘଏҶߎԿമπߥᓀֽϐ

ঁΓЊǶҁϦљ 111 Ϸ 110 ԃࡋᇡӈϐଏҶߎԋҁࣁ 3,404 щϡϷ

2,686 щϡǶ  

Μΐǵ  ! !   

! ( ) ද೯ިިҁ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ᚐިۓኧȐщިȑ     50,000     50,000 
ᚐިۓҁ    $ 500,000    $ 500,000 
ςวՉЪςԏීިىϐިኧ

Ȑщިȑ 
 

   22,560     11,040 
ςวՉިҁ    $ 225,600    $ 110,400 
 

! ! ҁϦљࣁፓၗҁ่ᄬǴϩձܭ 111 ԃ 5 Д 17 ВϷ 110 ԃ 7 Д

28 Вިܿ،Ǵа҂ϩଛࣦᎩ 55,200 щϡϷ 55,200 щϡᒤᙯ

ቚၗวՉཥިǴൔںЬᆅᐒᜢਡǴ٠ϩձܭ 111 ԃ 6 Д 1 ВϷ

110 ԃ 8 Д 24 Вֹԋᡂ׳ฦǶ  

! ! 111 ԃ 10 Д 20 Вဠ٣،ߎቚၗวՉཥި 60,000 щϡǴ

ިय़ᚐ 10 ϡǴ٠аިཥѠჾ 22 ϡྈሽวՉǴቚၗࡕჴԏިҁ

ࣁ 225,600 щϡǶ٠ဠ٣،Ǵа 111 ԃ 10 Д 24 Вࣁቚၗ୷ྗ

В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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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 ၗҁϦᑈ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ளҔаᔆံᖝཞǵวܫ܈ߎ

ኘкިҁ(1) 
 

   
ި౻วՉྈሽ    $ 93,238    $ 19,200 
ςѨਏπᇡި     257     257 
    $ 93,495    $ 19,457 
 

 1.  ԜᜪၗҁϦᑈளҔаᔆံᖝཞǴҭளܭϦљคᖝཞਔǴҔаว

КۓኘкިҁǴோኘкިҁਔԃаჴԏިҁϐ܈ߎܫ

ज़Ƕࣁ  

! (Ο ࡹ੮ࣦᎩϷިճߥ (  

! ! ٩ҁϦљകำϐࣦᎩϩࡹࢴೕۓǴҁϦљԃࡋ،ᆉӵԖࣦ

ᎩǴݤ٩ᛦયิਈǴᔆံಕᑈᖝཞࡕǴӆග ᎩϦᑈǴࣦۓݤࣁ10%

ӕಕٳᙯձࣦᎩϦᑈǹӵۘԖᎩᚐǴ܈ගӈۓзೕݤᎩӆ٩ځ

ᑈ҂ϩଛࣦᎩǴҗဠ٣ᔕࣦڀᎩϩଛਢǴගፎިܿ،ϩࢴ

ިܿި৲आճǶҁϦљകำೕۓϐπϷဠᅱ٣ၿമϩࡹࢴǴୖ

ຏΒϐߕ᎙ (Ύ )πၿമϷဠᅱ٣ၿമǶ  

! ! ݤЗǶࣁᎩᚐၲϦљჴԏިҁᕴᚐਔځᎩϦᑈᔈගኘԿࣦۓݤ

ᎩϦᑈຬၸჴࣦۓݤᎩϦᑈளҔаᔆံᖝཞǶϦљคᖝཞਔǴࣦۓ

ԏިҁᕴᚐ 25%ϐϩନளኘкިҁѦǴۘளаߎϩଛǶ  

! ! ҁϦљܭ 111 ԃ 5 Д 17 ВϷ 110 ԃ 7 Д 28 ВᖐՉިܿǴϩ

ձ،೯ၸ 110 Ϸ 109 ԃࣦࡋᎩϩଛਢӵΠǺ  

  ࣦ Ꭹ ϩ ଛ ਢ   ި ި ճ Ȑ ϡ ȑ 
  110ԃ109  ࡋԃ110  ࡋԃ109  ࡋԃࡋ 

 - $    - $    ᎩϦᑈ    $ 6,753    $ 6,366ࣦۓݤ
ި౻ިճ     55,200     55,200     5.00     10.00 
 

! ! ҁϦљ 112 ԃ 2 Д 20 Вဠ٣ᔕ 111 ԃࣦࡋᎩϩଛਢӵΠǺ 

  ࣦ Ꭹ ϩ ଛ ਢ  ިިճȐϡȑ 
 - $    ᎩϦᑈ    $ 20,341ࣦۓݤ
ިߎճ     45,120     2.00 
ި౻ިճ     47,376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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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Ԗᜢ 111 ԃࡋϐࣦᎩϩଛਢۘࡑႣीܭ 112 ԃ 4 Д 7 Вє໒ϐ

ިܿத،Ƕ  

ΒΜǵ  ԏ! ! Ε  

  111ԃ110  ࡋԃࡋ 
    ЊӝऊԏΕ࠼
! ! ࠔᎍԏΕ    $ 925,878    $ 505,676 
 дᔼԏΕ     63,549     45,875ځ
    $ 989,427    $ 551,551 
 

ӝऊᎩᚐ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110ԃ1Д1В 
ᔈԏී    $ 266,414    $ 59,775    $ 49,738 
ӝऊॄɡႣԏී       
! ! ࠔᎍ    $ 589,091    $ 399,838    $ 261,128 

 

! ! ٰԾԃ߃ӝऊॄаϷයςᅈىϐቬऊက୍ܭԃࡋᇡӈࣁԏ

ΕϐߎᚐӵΠǺ  

  111ԃ110  ࡋԃࡋ 
ٰԾԃ߃ӝऊॄ     
ࠔᎍ    $ 383,728    $ 226,088 
 

Βǵ  ิ ృճ  

! ( ) ճ৲ԏΕ  

  111ԃ110  ࡋԃࡋ 
ճ৲ԏΕ     
! ! ሌՉӸී    $ 951    $ 77 
! !  ᆉ৲     12   (  47 )ߎܝ
    $ 963    $ 30 

 

! (Β дԏΕځ (  

  111ԃ110  ࡋԃࡋ 
ચၛԏΕ    $ 742    $ - 
!ځ ! д     9     3 
    $ 75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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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Ο дճȐཞѨȑځ (  

  111ԃ110  ࡋԃࡋ 
ృѦჾիඤճȐཞѨȑ    $ 11,561   ( $ 1,656 ) 
෧ཞཞѨ     -   (  20,435 ) 
ચၛঅׯȐཞѨȑճ   (  192 )     5 
!ځ ! д   (  18 )     - 
    $ 11,351   ( $ 22,086 ) 
 

! (Ѥ ) ୍ԋҁ  

  111ԃ110  ࡋԃࡋ 
ሌՉॷීճ৲    $ 11    $ 3 
ચၛॄϐճ৲     128     114 
    $ 139    $ 117 
 

! (ϖ ᙑϷᎍש (  

  111ԃ110  ࡋԃࡋ 
     ᙑҔ٩фૈձ༼ᕴש
! ! ᔼԋҁ    $ 5,426    $ 6,165 
! ! ᔼҔ     6,036     1,310 
    $ 11,462    $ 7,475 
     
ᎍҔ٩фૈձ༼ᕴ     
! ! ᔼҔ    $ 173    $ 172 

 

! (Ϥ ) πᅽճҔ  

  111ԃ110  ࡋԃࡋ 
ଏᙍࡕᅽճ     
! ! ዴۓගኘीฝ    $ 3,404    $ 2,686 
ިҽ୷ᘵ๏б     
! ! ҬപȐߕຏΒѤȑ     2,038     - 
 дπᅽճ     185,497     106,579ځ
πᅽճҔӝी    $ 190,939    $ 109,265 
     
٩фૈձ༼ᕴ     
! ! ᔼԋҁ    $ 57,084    $ 38,477 
! ! ᔼҔ     133,855     70,788 
    $190,939    $ 10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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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Ύ ) πၿമϷဠᅱ٣ၿമ  

! ! ҁϦљ٩കำೕࡪ߯ۓԃࡋԌନϩࢴπϷဠᅱ٣ၿമϐ

ճϩձаิ 3%аϷόଯܭ 3%ගኘπၿമϷဠᅱ٣ၿമǶ

111 Ϸ 110 ԃࡋӈϐπၿമϷဠᅱ٣ၿമϩձܭ 112 ԃ 2 Д 20

ВϷ 111 ԃ 3 Д 3 Вဠ٣،ӵΠǺ  

ӈКٯ  

  111ԃ110  ࡋԃࡋ 
πၿമ  10%  10% 
ဠᅱ٣ၿമ  2.5%  2.5% 
 

!ߎ ! ᚐ  

  111ԃ110  ࡋԃࡋ 
     ߎ  ߎ
πၿമ    $ 28,691    $ 10,099 
ဠᅱ٣ၿമ     7,172     2,524 
 

! ! ԃࡋ୍ൔ߄೯ၸวթВࡕऩߎᚐԖᡂǴ٩߾ीीᡂ

ೀǴܭΠԃࡋፓΕǶ  

! ! 111 Ϸ 110 ԃࡋπၿമϷဠᅱ٣ၿമဠ٣،ϐჴሞଛว

ᚐᆶߎ 111 Ϸ 110 ԃࡋ୍ൔ߄ϐᇡӈߎᚐ٠คৡ౦Ƕ  

ΒΒǵ ளิ܌   

! ( ) ᇡӈܭཞϐ܌ளิ  

! ! ளิҔϐЬाಔԋҞӵΠǺ܌  

  111ԃ110  ࡋԃࡋ 
ය܌ளิ     
! ! ҁԃౢࡋғ20,407 $    51,104 $    ޣ 
! ! аԃࡋϐፓ   (  2 )     30 
     51,102     20,437 
ሀ܌ۯளิ     
! ! ҁԃౢࡋғ405     ( 3,477  )   ޣ 
! ! аԃࡋϐፓ     11      - 
   (  3,466 )     405 
ᇡӈܭཞϐ܌ளิҔ    $ 47,636    $ 2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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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ளᆶය܌ளิҔϐፓӵΠǺ  

  111ԃ110  ࡋԃࡋ 
 ృճ    $ 251,051    $ 88,374ิ
܌ीᆉϐิۓݤࡪృճิ

ளิҔ    $ 50,210    $ 17,675 
ิόё෧ନϐཞ    -      3,137 
խิ܌ள   (  2,583 )     - 
аԃࡋϐሀ܌ۯளิҔܭ

ҁԃࡋϐፓ     11     - 
аԃࡋϐය܌ளิҔܭ

ҁԃࡋϐፓ   (  2 )     30 
ᇡӈܭཞϐ܌ளิҔ    $ 47,636    $ 20,842 
 

! (Β ) ҁය܌ளิॄ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ҁය܌ளิॄ     
! ! ᔈб܌ளิ    $ 40,817    $ 11,558 
 

! (Ο ) ሀ܌ۯளิၗౢᆶॄ  

! ! ሀ܌ۯளิၗౢϷॄϐᡂӵΠǺ  

111 ԃࡋ  

  ԃ ߃ Ꭹ ᚐ  ᇡ ӈ ܭ ཞ   ԃ ۭ Ꭹ ᚐ 
ሀ ۯ ܌ ள ิ ၗ ౢ       
ኩਔ܄ৡ౦    
! ! ҂ჴӸຳሽཞѨ    $ 571    $ 911    $ 1,482 
! ! ҂ჴիඤཞ     835   (  835 )     - 
! ! ᔈбҶଷ๏б     549     230     779 
! ! ഢܢք     135     1,161     1,296 
! !  ཞѨ     -     4,947      4,947ڰߥ
    $ 2,090    $ 6,414    $ 8,504 
       
ሀ ۯ ܌ ள ิ ॄ        
ኩਔ܄ৡ౦       
! ! ҂ჴիඤཞ    $ -   ( $ 2,937 )   ( $ 2,9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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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ԃࡋ  

  ԃ ߃ Ꭹ ᚐ  ᇡ ӈ ܭ ཞ   ԃ ۭ Ꭹ ᚐ 
ሀ ۯ ܌ ள ิ ၗ ౢ       
ኩਔ܄ৡ౦    
! ! ҂ჴӸຳሽཞѨ    $ 811   ( $ 240 )    $ 571 
! ! ҂ჴիඤཞ     228     607     835 
! ! ᔈбҶଷ๏б     420     129     549 
! ! ഢܢք     1,036   (  901 )     135 
    $ 2,495   ( $ 405 )    $ 2,090 

 

! (Ѥ ۓளิਡ܌ (  

! ! ҁϦљϐᔼճ٣ϐ܌ளิҙൔǴନ 110 ԃࡋѦǴᄒԿ 109 ԃ

Ƕۓϐҙൔਢҹิਈዽቻᐒᜢਡаࡋ  

ΒΟǵ  ިࣦᎩ  

  111ԃ110  ࡋԃࡋ 
୷ҁިࣦᎩ    $ 11.91    $ 4.08 
ีញިࣦᎩ    $ 11.06    $ 3.85 
 

! ! ीᆉިࣦᎩਔǴคᓭଛިϐቹៜςଓྉፓǴ၀คᓭଛި୷

ྗВुܭ 111 ԃ 5 Д 24 ВǶӢଓྉፓǴ 110 ԃࡋ୷ҁϷีញިࣦ

ᎩᡂӵΠǺ  

ൂՏǺިϡ  

  ଓ ྉ ፓ  ଓ   ྉ ፓ   ࡕ
୷ҁިࣦᎩ    $ 6.12    $ 4.08 
ีញިࣦᎩ    $ 5.77    $ 3.85 
 

! ! ҔаीᆉިࣦᎩϐࣦᎩϷද೯ިуѳ֡ިኧӵΠǺ  

ҁԃࡋృճ  

  111ԃ110  ࡋԃࡋ 
Ҕаीᆉ୷ҁިࣦᎩϐృճ    $ 203,415    $ 67,532 
ҔаीᆉีញިࣦᎩϐృճ    $ 203,415    $ 67,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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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ኧ  ൂՏǺщި  

  111ԃ110  ࡋԃࡋ 
Ҕаीᆉ୷ҁިࣦᎩϐද೯

ިуѳ֡ިኧ     17,086     16,560 
     ញբҔወӧද೯ިϐቹៜǺีڀ
! ! πၿമ     1,309     980 
ҔаीᆉีញިࣦᎩϐද೯

ިуѳ֡ިኧ 
 

   18,395     17,540 
 

! ! ऩҁϦљளᒧаި౻܈ߎวܫπၿമǴ߾ीᆉีញިࣦ

ᎩਔǴଷπၿമஒ௦วިܫ౻БԄǴܭ٠၀ወӧද೯ިڀԖีញ

բҔਔीΕуѳ֡ࢬ೯ӧѦިኧǴаीᆉีញިࣦᎩǶܭԛԃࡋ

،πၿമวިܫኧीᆉีញިࣦᎩਔǴҭᝩុԵໆ၀ወӧ

ද೯ިϐีញբҔǶ  

ΒѤǵ  ި ҽ୷ᘵ๏бڐ  

πᇡިीฝ  

! ! ҁϦљܭ 111 ԃ 10 Д๏ᆶπᇡި 600 щިǴ๏ᆶჹຝࣁҁϦ

љϐπǶ   

! ! πᇡިϐ࣬ᜢၗૻӵΠǺ  

  111ԃࡋ 

 π ᇡ ި   ൂ Տ Ȑ щ ȑ  
у  ѳ ֡ 
Չ٬ሽȐϡȑ 

ԃࢬ߃೯ӧѦ     -    $ - 
ҁԃࡋ๏ᆶ     600     22 
ҁԃࡋՉ٬   (  600 )      
ԃۭࢬ೯ӧѦ     -   
ԃۭёՉ٬     -   
ҁԃࡋ๏ᆶϐᇡިуѳ֡

ϦϢሽॶȐϡȑ 
 

  $ 3.3963   
 

! ! ܭ 111 ԃࡋՉ٬ϐπᇡިǴܭځՉ٬Вϐуѳ֡ިሽࣁ 22

ϡ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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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ҁϦљܭ 111 ԃ 10 Д๏ᆶϐπᇡި֡٬Ҕ Black-Scholes ຑ

ሽኳԄǴຑሽኳԄ܌௦ҔϐᒡΕॶӵΠǺ  

      111ԃ10Д 
๏ᆶВѱሽ      25.23 ϡ 
Չሽ      22 ϡ 
Ⴃයݢ      39.61% 
Ӹុය໔      30 Ϻ 
Ⴃයިճ      0% 
ค॥ᓀճ      1.157% 
 

! ! 111 ԃࡋᇡӈϐၿമԋҁࣁ 2,038 щϡǶ  

Βϖǵ  ၗҁ॥ᓀᆅ  

! ! ҁϦљҞᔼၮᛙۓǴၗҁ॥ᓀᆅҞࣁዴૈߥӧᝩុᔼ

ᆶԋߏගΠǴᙖҗஒ୍ϷᎩᚐനϯǴа٬ިܿൔၿཱུεϯǶ 

! ! ҁϦљ௦Ҕቩϐ॥ᓀᆅౣۓ٠යቩਡǴ٩୍วౣϷ

ᔼၮሡᡏ܄ೕჄǴа،ۓҁϦљϐၗҁ่ᄬǶ  

ΒϤǵ ڀᑼπߎ   

! ( ) ϦϢሽॶၗૻɡࡪߚϦϢሽॶᑽໆϐߎᑼπڀ  

! ! ҁϦљᆅ໘ቫᇡࡪߚࣁϦϢሽॶᑽໆϐߎᑼၗౢϷߎᑼॄ

ϐय़ߎᚐᖿځ߈ϦϢሽॶǶ  

! (Β ϐᅿᜪڀᑼπߎ (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ᑼၗౢߎ
ᑼၗౢߎԋҁᑽໆϐࡕᎍࡪ

Ȑຏ 1ȑ    $ 846,405    $ 385,914 
     
     ᑼॄߎ
ԋҁᑽໆȐຏࡕᎍࡪ 2ȑ     385,548     270,525 

 

ຏ 1Ǻ  Ꭹᚐ߯х֖ߎϷऊߎǵᔈԏීȐ֖ᜢ߯Γȑǵځдᔈ

ԏීϷӸрߥߎࡪᎍࡕԋҁᑽໆϐߎᑼၗౢǶ  

ຏ 2Ǻ  Ꭹᚐ߯х֖ᔈбීȐ֖ᜢ߯ΓȑǵځдᔈбීȐ֖ᜢ߯Γȑ

ࡪᎍࡕԋҁᑽໆϐߎᑼॄ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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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Ο ) ୍॥ᓀᆅҞޑᆶࡹ  

! ! ҁϦљЬाߎᑼπڀхࡴߎϷऊߎǵᔈԏීϷᔈб

ීǶॊߎᑼπڀᆶᔼၮԖᜢϐ୍॥ᓀǶȐх֖༊॥ᓀǵճ॥

ᓀϷځдሽ॥ᓀȑǵߞҔ॥ᓀϷࢬ܄॥ᓀǶ  

 1.  ѱ॥ᓀ  

! ! ҁϦљϐᔼၮࢲ٬ҁϦљ܍ᏼϐЬा୍॥ᓀࣁѦჾ༊

ᡂ॥ᓀȐୖ᎙Πॊ (1)ȑаϷճᡂ॥ᓀȐୖ᎙Πॊ (2)ȑǶ 

! ! ҁϦљԖᜢߎᑼπڀѱ॥ᓀϐኪᓀϷځჹ၀ኪᓀϐᆅ

ᆶᑽໆБԄ٠คׯᡂǶ  

 (1) ༊॥ᓀ  

! ! ҁϦљவ٣ѦჾीሽϐᎍᆶҬܰǴӢԶ٬ҁϦ

љౢғ༊ᡂኪᓀǶ  

! ! ҁϦљܭၗౢॄ߄Вߚфૈ܄ჾीሽϐჾ܄ၗ

ౢᆶჾॄ܄य़ߎᚐǴୖ᎙ߕຏΟΜǶ  

௵གࡋϩ  

! ! ҁϦљЬाډڙऍϡݢϐቹៜǶ  

! ! Π߄၁ಒᇥܴཥѠჾȐфૈ܄ჾȑჹӚױᜢѦჾ

ϐ༊ቚуϷ෧Ͽ 1%ਔǴҁϦљϐ௵ག܄ϩӵΠǶ 1%

௵٬Ҕϐ܌იϣӛЬाᆅ໘ቫൔ༊॥ᓀਔࣁ߯

གࡋКǴҭж߄ᆅ໘ቫჹѦჾ༊ϐӝёૈᡂጄ

ൎϐຑǶ  

  ऍ ߎ  ჾ ϐ ቹ ៜ  В ჾ  ჾ ϐ ቹ ៜ 
  111ԃ110  ࡋԃ111  ࡋԃ110  ࡋԃࡋ 

ཞ! !     $ 3,483    $ 1,050    $ 207    $ 91 
 

! ! аЬाྍԾܭҁϦљܭၗౢॄ߄Вۘࢬ೯ӧѦЪ

҂ՉࢬߎໆᗉᓀϐऍߎჾीሽሌՉӸීǵᔈԏීǶ 

 (2) ճ॥ᓀ  

! ! ӢҁϦљϣϐሌՉӸීϷચၛॄх֖аۓڰϷੌ

ճी৲ǴӢԶౢғճኪᓀ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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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ҁϦљܭၗౢॄ߄ВڙճኪᓀϐߎᑼၗౢϷߎᑼ

ॄय़ߎᚐӵΠǺ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ϦϢሽॶճ॥ᓀڀ
! ! ɡߎᑼၗౢ    $ -    $ - 
! ! ɡߎᑼॄ     21,036     3,965 
     ໆճ॥ᓀࢬߎڀ
! ! ɡߎᑼၗౢ     578,770     324,872 
! ! ɡߎᑼॄ     -     - 
 

௵གࡋϩ  

! ! Πӈ௵གࡋϩ٩़߯ғϷ़ߚғπܭڀၗౢॄ߄

ВϐճኪᓀԶ،ۓǶჹੌܭճॄǴځϩБԄ߯

ଷၗౢॄ߄Вࢬ೯ӧѦϐॄߎᚐܭൔᏤය໔ࣣࢬ೯

ӧѦǶიϣӛЬाᆅ໘ቫൔճਔ٬܌Ҕϐᡂ

ࣁճቚу܈෧Ͽ 0.25%୷ᗺǴԜҭж߄ᆅ໘ቫჹճ

ϐӝёૈᡂጄൎϐຑǶ  

! ! ऩճቚуʏ෧Ͽ 0.25%୷ᗺǴӧ܌Ԗځдᡂኧᆢ

όᡂϐݩΠǴҁϦљ 111 Ϸ 110 ԃࡋϐิృճஒϩձ

ቚуʏ෧Ͽ 1,447 щϡϷ 812 щϡǶ  

 2. Ҕ॥ᓀߞ   

! ! Жӝऊက୍Զԋ୍ཞѨϐ॥ܦҬܰჹБࡰҔ॥ᓀ߯ߞ

ᓀǶᄒԿၗౢॄ߄ВǴҁϦљёૈӢҬܰჹБ҂ቬՉက୍Ϸ

ҁϦљගٮ୍ߥԋ୍ཞѨϐനεߞҔ॥ᓀኪᓀЬा߯

ٰԾܭǺ  

 (1) ၗౢॄ܌߄ᇡӈϐߎᑼၗౢय़ߎᚐǶ  

 (2) ҁϦљගٮ୍ߥౢ܌ғϐ܈ԖॄߎᚐǶ  

! ! ҁϦљ௦Չϐࡹ߯ᆶڑ៉ߞϐჹຝՉҬܰǴܭ٠

ѸाΠڗளىᚐϐᏼߥа෧ᇸӢܦЖౢ܌ғ୍ཞѨϐ॥

ᓀǶࣁ෧ᇸߞҔ॥ᓀǴҁϦљᆅ໘ቫࢴࡰೢი໗ॄೢߞ

ᚐࡋϐ،ۓǵߞਡϷځдᅱำׇаዴߥၻයᔈԏීϐ

ӣԏς௦ڗՉǶԜѦǴҁϦљܭၗౢॄ߄В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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ਡᔈԏීϐёӣԏߎᚐаዴߥคݤӣԏϐᔈԏීςගӈ

෧ཞཞѨǶᏵԜǴҁϦљᆅ໘ቫᇡࣁϦљϐߞҔ॥ᓀςᡉ

෧ϿǶࡺ၀ߞҔ॥ᓀ߯ឦԖज़Ƕ  

! ! ҁϦљϐߞҔ॥ᓀЬा߯ύܭҁϦљനε࠼ЊǴᄒԿ 111

ԃϷ 110 ԃ 12 Д 31 ВЗǴᕴᔈԏීٰԾॊ࠼ЊϐКϩ

ձ 11%Ϸ 54%Ƕ  

 3. ॥ᓀ܄ࢬ   

! ! ҁϦљ߯ၸᆅϷᆢىՏϐߎϷऊߎаЍ

ᔈიᔼၮ٠෧ᇸࢬߎໆݢϐቹៜǶᄒԿ 111 Ϸ 110 ԃࡋ

ЗǴҁϦљ҂ҔϐอයሌՉᑼၗᚐࡋǴୖ᎙Πӈ (2)ᑼၗᚐࡋ

ϐᇥܴǶ  

߄Ϸճ॥ᓀ܄ࢬᑼॄϐߎғ़ߚ (1)   

! ! ٩ҁϦљനԐё߯යϩډᑼॄഭᎩӝऊߎғ़ߚ

ૈाᗋීϐВයǴߎࡪᑼॄ҂שࢬߎໆȐх֖

ҁߎϷीճ৲ȑጓᇙǶځд़ߚғߎᑼॄډයϩ߯

٩ྣऊۓϐᗋීВጓᇙǶ  

111 ԃ 12 Д 31 В  
  อ ܭ 1 ԃ  1 Կ 2 ԃ  2 Կ 3 ԃ  3 ԃ а   ӝ ी 

           ᑼॄߎғ़ߚ
ᔈбී    $ 278,500    $ -    $ -    $ -    $ 278,500 
 дᔈбී     107,048     -     -     -     107,048ځ
ચၛॄ     3,349     3,479     3,537     11,821     22,186 
 ॄ     1,308     -     -     -     1,308ࢬдځ
    $ 390,205    $ 3,479    $ 3,537    $ 11,821    $ 409,042 

 

! ! ચၛॄډයϩϐၗૻӵΠǺ  

  อ ܭ 1 ԃ  1 ɴ 2 ԃ  2 ɴ 3 ԃ  3 ɴ 5 ԃ  5 ԃ а  
ચၛॄ    $ 3,349    $ 3,479    $ 3,537    $ 7,881    $ 3,940 

 

110 ԃ 12 Д 31 В  
  อ ܭ 1 ԃ  1 Կ 2 ԃ  2 Կ 3 ԃ  3 ԃ а   ӝ ी 

           ᑼॄߎғ़ߚ
ᔈбී    $ 206,755    $ -    $ -    $ -    $ 206,755 
 дᔈбී     63,770     -     -     -     63,770ځ
ચၛॄ     4,000     -     -     -     4,000 
 ॄ     1,171     -     -     -     1,171ࢬдځ
    $ 275,696    $ -    $ -    $ -    $ 275,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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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ચၛॄډයϩϐၗૻӵΠǺ  

  อ ܭ 1 ԃ  1 ɴ 2 ԃ  2 ɴ 3 ԃ  3 ɴ 5 ԃ  5 ԃ а  
ચၛॄ    $ 4,000    $ -    $ -    $ -    $ - 

 

 (2) ᑼၗᚐࡋ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คᏼߥሌՉॷීᚐࡋ 
ȐᚈБӕཀΠளයȑ     
! ! ɡςҔߎᚐ    $ -    $ - 
! ! ɡ҂Ҕߎᚐ     50,000     110,000 
    $ 50,000    $ 110,000 

 

ΒΎǵ  ᜢ߯ΓҬܰ  

! ! ҁϦљϐ҆ϦљࣁৎฦᆒஏπިҽԖज़ϦљǴܭ 111 ԃ 12 Д 31

ВϷ 110 ԃ 12 Д 31 ВϩձԖҁϦљද೯ި 50.10%Ϸ 50.93%Ƕ  

! ( ) ᜢ߯ΓӜᆀϷځᜢ߯  

ᜢ ߯ Γ Ӝ ᆀ  ᆶ ҁ Ϧ љ ϐ ᜢ ߯ 
ৎฦᆒஏπިҽԖज़ϦљȐаΠᙁᆀৎฦϦљȑ  ҆ Ϧ љ 
 Ϧљȑ  η Ϧ љکҽԖज़ϦљȐаΠᙁᆀܹިמᆒکܹ
Gudeng Inc.ȐаΠᙁᆀৎฦऍ୯Ϧљȑ  лϦљ 

 

! (Β ) ᔼԏΕ  

 ӈ  Ҟ  ᜢ ߯ Γ Ӝ ᆀ  111ԃ110  ࡋԃࡋ 
ᎍԏΕ  ৎฦϦљ    $ 1,672    $ 328 
 

! ! ҁϦљჹᜢ߯Γϐᎍሽᆶ࠼Њ࣬Ƕ  

! (Ο ) ! !   

ᜢ ߯ Γ Ӝ ᆀ  111ԃ110  ࡋԃࡋ 
ৎฦϦљ    $ 10,353    $ 9,481 
ৎฦऍ୯Ϧљ    $ 105    $ - 
 

! ! ߯٩ѱሽԌନשԌǴаϸࢀᖼວϐኧໆϷᆶ၀ᜢ߯Γϐᜢ

߯Ƕ  

! (Ѥ ) ᔈԏᜢ߯Γී  

 ӈ  Ҟ  ᜢ ߯ Γ Ӝ ᆀ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ᔈԏීɡᜢ߯Γ  ৎฦϦљ    $ 1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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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ϖ ) ᔈбᜢ߯ΓීȐό֖ӛᜢ߯Γॷීȑ  

 ӈ  Ҟ  ᜢ ߯ Γ Ӝ ᆀ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ᔈбීɡᜢ߯Γ  ৎฦϦљ    $ 1,689    $ 1,487 
 

! (Ϥ ڐચ܍ (  

ᜢ ߯ Γ Ӝ ᆀ  111ԃ110  ࡋԃࡋ 
     ள٬Ҕၗౢڗ
ৎฦϦљ    $ -    $ 7,866 
 

 ӈ  Ҟ  ᜢ ߯ Γ Ӝ ᆀ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ચၛॄ  ৎฦϦљ    $ -    $ 3,965 
 

ᜢ ߯ Γ Ӝ ᆀ  111ԃ110  ࡋԃࡋ 
ճ৲Ҕ     
ৎฦϦљ    $ 35    $ 99 
 

! ! ҁϦљܭ 110 ԃ 1 Д 1 ВӛৎฦϦљ܍ચࡌᑐނࣁቷ܊Ϸᒤ

Ϧ٬࠻ҔǴચၛය໔֡ࣁ 2 ԃǴચୖ߯ߎԵᜪ՟ၗౢϐચߎНྗǴ

٠٩ચऊࡪДЍбۓڰચၛ๏бǶ  

! (Ύ дᜢ߯ΓҬܰځ (  

1.  ચߎЍр  

 ӈ  Ҟ  ᜢ ߯ Γ Ӝ ᆀ  111ԃ110  ࡋԃࡋ 
ᔼҔ  ৎฦϦљ    $ 12   ( $ 33 ) 
ᇙҔ  ৎฦϦљ    $ 11    $ 10 

 

2. дҔځ   

 ӈ  Ҟ  ᜢ ߯ Γ Ӝ ᆀ  111ԃ110  ࡋԃࡋ 
ᔼҔ  ৎฦϦљ    $ 302    $ 16 
ᇙҔ  ৎฦϦљ    $ 488    $ 1,716 

 

3. дԏΕځ   

 ӈ  Ҟ  ᜢ ߯ Γ Ӝ ᆀ  111ԃ110  ࡋԃࡋ 
ճ৲ԏΕ  ৎฦϦљ    $ 9   ( $ 47 ) 
ચߎԏΕ  ܹکϦљ    $ 720    $ - 

 



 

- 47 - 

4. дၗౢϷॄځ   

 ӈ  Ҟ  ᜢ ߯ Γ Ӝ ᆀ  111ԃ12Д31В  110ԃ12Д31В 
Ӹрߥߎ  ৎฦϦљ    $ 669    $ 669 
 дᔈбීɡᜢ߯Γ  ৎฦϦљ    $ 111    $ 904ځ
ӝऊॄ  ৎฦϦљ    $ 96    $ 120 

 

! (Ζ ) Ьाᆅ໘ቫᖒၿ  

  111ԃ110  ࡋԃࡋ 
อයπᅽճ    $ 33,007    $ 17,040 
 

! ! ဠ٣ϷځдЬाᆅ໘ቫϐᖒၿ߯٩ྣঁΓᕮਏϷѱᖿ༈،

Ƕۓ  

ΒΖǵ  ख़ε܈ԖॄϷ҂ᇡӈϐӝऊ܍ᒍ  

! ! ନځдߕຏ܌ॊޣѦǴҁϦљܭၗౢॄ߄ВԖΠӈख़ε܍ᒍ٣

Ϸ܈Ԗ٣Ǻ  

ख़ε܍ᒍ  

! ! ҁϦљᆶӚቷࠨऊ܍ᒍᖼးঅπำǴځӝऊᕴሽीཥѠჾ

8,018 щϡǴᄒԿ 111 ԃ 12 Д 31 ВЗςЍб 2,000 щϡȐӈႣб

ഢීȑǴᎩཥѠჾ 6,018 щϡۘ҂ЍбǶ  

Βΐǵ  ख़εϐය٣ࡕǺคǶ  

ΟΜǵ ख़εቹៜϐѦჾၗౢϷॄၗૻڀ   

! ! ! ҁϦљڀख़εቹៜϐѦჾߎᑼၗౢϷॄၗૻӵΠǺ  

111 ԃ 12 Д 31 В  

  Ѧ ჾ  ༊    य़ ߎ ᚐ 
Ѧ ჾ ၗ ౢ       
ჾ܄Ҟ       
ऍ! ! ϡ    $ 11,341   30.71 ȐऍϡǺཥѠჾȑ    $ 348,282 
В! ! ༝     88,884   0.2324 ȐВ༝ǺཥѠჾȑ     20,657 
ኻ! ! ϡ     34   32.72 ȐኻϡǺཥѠჾȑ     1,112 
        $ 370,051 
 



 

- 48 - 

110 ԃ 12 Д 31 В  

  Ѧ ჾ  ༊    य़ ߎ ᚐ 
Ѧ ჾ ၗ ౢ       
ჾ܄Ҟ       
ऍ! ! ϡ    $ 3,792   27.68 ȐऍϡǺཥѠჾȑ    $ 104,970 
В! ! ༝     37,811   0.2405 ȐВ༝ǺཥѠჾȑ     9,093 
        $ 114,063 
 

! ! ख़εቹៜϐѦჾիඤཞȐ҂ჴȑӵΠǺڀ  

  111ԃ110  ࡋԃࡋ 
Ѧ ჾ  ༊   ృիඤȐཞȑ  ༊   ృիඤȐཞȑ 
ऍ! ! ϡ  30.71ȐऍϡǺཥѠჾȑ    $ 15,866  27.68ȐऍϡǺཥѠჾȑ   ( $ 3,717 ) 
В! ! ༝  0.2324ȐВ༝ǺཥѠჾȑ   (  1,178 )  0.2405ȐВ༝ǺཥѠჾȑ   (  458 ) 
ኻ! ! ϡ  32.72ȐኻϡǺཥѠჾȑ   (  2 )  31.32ȐኻϡǺཥѠჾȑ     - 
      $ 14,686     ( $ 4,175 ) 
 

Οǵ ٣៛ຏඟߕ   

! ( ) ख़εҬܰ٣࣬ᜢၗૻϷ (Β )ᙯၗ٣࣬ᜢၗૻǺ  

ጓ ဦ  Ҟ ᇥ ܴ 
1 ၗߎສᆶдΓǶ ค 
 Ƕ คߥдΓङਜࣁ 2

3 
ය҃ԖԖሽچǶȐόх֖ၗηϦљǵᜢᖄҾϷ

ӝၗڋϩȑ ค 

4 
ಕᑈວ܈፤рӕԖሽچϐߎᚐၲཥѠჾ3ሹϡ܈ჴԏ

ၗҁᚐ 20%аǶ ค 

ᚐၲཥѠჾߎளόౢϐڗ 5 3 ሹϡ܈ჴԏၗҁᚐ 20%аǶ ค 
6 ೀϩόౢϐߎᚐၲཥѠჾ 3 ሹϡ܈ჴԏၗҁᚐ 20%аǶ ค 

7 
ᆶᜢ߯ΓǵᎍϐߎᚐၲཥѠჾ 1 ሹϡ܈ჴԏၗҁᚐ 20%

аǶ ค 

8 ᔈԏᜢ߯Γීၲ 1 ሹϡ܈ჴԏၗҁᚐ 20%аǶ ค 
9 வ٣़ғ܄ࠔҬܰǶ ค 
10 ၗϦљၗૻ ߄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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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Ο ) εഌၗၗૻ  

ጓ ဦ  Ҟ ᇥ ܴ 

1 

εഌၗϦљӜᆀǵЬाᔼҞǵჴԏၗҁᚐǵၗБ
Ԅǵၗߎ༊рΕǵިКٯǵҁයཞϷᇡӈϐၗ
ཞǵය҃ၗय़ߎᚐǵς༊ӣၗཞϷॅεഌӦ
 ၗज़ᚐǶ

ค 

2 

ᆶεഌၗϦљޔௗ܈໔ௗҗಃΟӦ܌วғΠӈϐ
ख़εҬܰ٣ǴϷځሽǵбීచҹǵ҂ჴཞǺ  

(1) ߎᚐϷԭϩКᆶ࣬ᜢᔈбීϐය҃ᎩᚐϷԭϩКǶ ค 
(2) ᎍߎᚐϷԭϩКᆶ࣬ᜢᔈԏීϐය҃ᎩᚐϷԭϩКǶ ค 
(3) ౢҬܰߎᚐϷౢ܌ځғϐཞኧᚐǶ ค 
(4) ౻Ᏽङਜߥ܈ගٮᏼࠔߥϐය҃ᎩᚐϷځҞޑǶ ค 
(5) ၗߎᑼ೯ϐനଯᎩᚐǵය҃Ꭹᚐǵճ໔Ϸයճ৲ᕴ

ᚐǶ ค 

Ԗख़εቹៜϐҬܰ٣Ǵӵമݩރ୍܈дჹයཞځ (6)
୍ϐග܈ٮԏڙǶ 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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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12年度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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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民國112及111年度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 4段 2號 8樓之 5 

電話： (02)22689141 

股票代碼：6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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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2 年

及 111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動表、個體現金流量表，以及個體

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2 年

及 111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狀況，暨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績效及個體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

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段

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

德規範，與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

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

國 112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

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

獨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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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對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2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

敘明如下：  

銷貨收入之認列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收入主要來源為設備機台之銷售，產品係屬

客製化機台，其中 112 年度設備機台銷售金額重大，佔個體營業收入 91%；

設備機台銷售交易條件為交機完成且經客戶接受後始完成履約義務，因涉及

判斷銷貨商品之控制權移轉是否發生，故可能造成收入認列存有不適當之情

形，以及審計準則對收入認列預設為顯著風險，故將其設備機台銷貨收入認

列之真實性列為關鍵查核事項。與收入認列相關會計政策及資訊，請參閱個

體財務報告附註四 (十三 )及附註十九。  

  針對上述重要事項，本會計師執行下列主要查核程序：  

 1.  瞭解、評估及測試收入認列之內部控制制度係合理且有效執行。  

 2.  以設備機台銷貨收入明細進行選樣，核對認列收入之相關文件是否相

符，以確認銷貨收入之正確性。  

 3.  取得期後銷貨退回明細，抽核其相關憑證並檢視退貨原因之合理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

體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

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家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

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

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

流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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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

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

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

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

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

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

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

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

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

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注

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

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

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

力。  

 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

體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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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對於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

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家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

重大查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

國 112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

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

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

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曾 建 銘  

  

會  計  師 王 攀 發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金管證審字第 1100356048 號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金管證審字第 1100356048 號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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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資產負債表  

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代 碼  資 產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附註四及六）    $ 953,785     51    $ 578,860     36 
1170  應收帳款－非關係人（附註四、七及十九）     127,563     7     266,313     17 
1180  應收帳款－關係人（附註四、七、十九及二七）     -     -     101     - 
1200  其他應收款（附註七）     296     -     14     - 
130X  存貨（附註四及八）     564,837     31     601,292     37 
1410  預付款項（附註十三）     3,840     -     54,660     3 
1470  其他流動資產（附註十三）     39     -     78     - 
11XX  流動資產總計     1,650,360     89     1,501,318     93 
                       
  非流動資產         
155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附註四及九）     77,440     4     67,164     4 
16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附註四、十及二七）     76,391     4     15,185     1 
1755  使用權資產（附註四、十一及二七）     37,797     2     20,668     1 
1780  無形資產（附註四及十二）     1,107     -     86     - 
1840  遞延所得稅資產（附註四及二一）     12,703     1     8,504     1 
1920  存出保證金（附註二七）     4,239     -     1,117     - 
1900  其他非流動資產（附註十三）     3,106     -     2,000     - 
15XX  非流動資產總計     212,783     11     114,724     7 
                       
1XXX  資  產  總  計    $ 1,863,143    100    $ 1,616,042    100 
           
代 碼  負 債 及 權 益         
  流動負債         
2130  合約負債（附註十九及二七）    $ 762,289     41    $ 589,091     36 
2170  應付帳款－非關係人（附註十四）     135,482     7     276,811     17 
2180  應付帳款－關係人（附註十四及二七）     20,319     1     1,689     - 
2200  其他應付款－非關係人（附註十五）     106,736     6     106,937     7 
2220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附註十五及二七）     220     -     111     - 
2230  本期所得稅負債（附註四及二一）     35,849     2     40,817     3 
2250  負債準備－流動（附註四及十六）     29,087     2     24,736     2 
2280  租賃負債－流動（附註四、十一及二七）     9,471     -     3,013     - 
2399  其他流動負債（附註十五）     802     -     1,308     - 
21XX  流動負債總計     1,100,255     59     1,044,513     65 
                       
  非流動負債         
2570  遞延所得稅負債（附註四及二一）     302     -     2,937     - 
2580  租賃負債－非流動（附註四、十一及二七）     29,279     2     18,023     1 
25XX  非流動負債總計     29,581     2     20,960     1 
                       
2XXX    負債總計     1,129,836     61     1,065,473     66 
                       
  權益（附註十八）         
3110  普通股股本     272,976     14     225,600     14 
3200  資本公積     93,495     5     93,495     6 
  保留盈餘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38,057     2     17,716     1 
3350  未分配盈餘     329,164     18     213,758     13 
3300  保留盈餘總計     367,221     20     231,474     14 
3400  其他權益   (  385 )     -     -     - 
3XXX  權益總計     733,307     39     550,569     34 
                       
  負 債 與 權 益 總 計    $ 1,863,143    100    $ 1,616,042    100 
 

後附之附註係本個體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董事長：邱銘乾  經理人：詹印豐  會計主管：石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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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綜合損益表  

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惟  
每股盈餘為元  

 

    112年度  111年度 
代 碼    金 額  ％  金 額  ％ 
  營業收入（附註四、十九及

二七） 
 
       

4100  銷貨收入    $ 1,163,487     100    $ 989,427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八、二十及

二七） 
 
 (  612,060 )   (  53 )   (  582,211 )   (  59 ) 

                       
5900  營業毛利     551,427     47     407,216     41 
                       
  營業費用（附註十七、二十

及二七） 
 
       

6100  推銷費用     58,814     5     44,504     4 
6200  管理費用     97,219     8     65,300     7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133,402     11     64,158     6 
645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6,120     1     8,011     1 
6000  營業費用合計     295,555     25     181,973     18 
                       
6900  營業淨利     255,872     22     225,243     2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附註二

十） 
 
       

7100  利息收入（附註二七）     10,217     1     963     - 
7190  其他收入（附註二七）     993     -     751     -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附註

二七） 
 
   7,333     1     11,351     1 

7050  財務成本（附註二七）   (  733 )     -   (  139 )     - 
7060  採用權益法之子公司損

益份額 
 
   2,701     -     12,882     2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合計 

 
   20,511     2     25,808     3 

                       
 
（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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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頁）  

 

    112年度  111年度 
代 碼    金 額  ％  金 額  ％ 
7900  稅前淨利    $ 276,383     24    $ 251,051     26 
                       
7950  所得稅費用（附註四及二一）   (  48,140 )   (  4 )   (  47,636 )   (  5 ) 
                       
8200  本年度淨利     228,243     20     203,415     21 
                       
  其他綜合損益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

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
報表換算之兌換
差額 

 

 (  385 )     -     -     - 
8300  本年度其他綜合損

益（稅後淨額）
合計 

 

 (  385 )     -     -     - 
                       
8500  本年度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總額 
 
  $ 227,858     20    $ 203,415     21 

                       
  每股盈餘（附註二二）         
9710  基  本    $ 8.36      $ 9.84   
9810  稀  釋    $ 7.96      $ 9.13   
 

 

 

 

 

後附之附註係本個體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董事長：邱銘乾  經理人：詹印豐  會計主管：石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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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權益變動表  

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其 他 權 益   
              國 外 營 運 機 構   
    股 本    保 留 盈 餘  財 務 報 表 換 算   

代碼    股 數 （ 仟 股 ）  金 額  資 本 公 積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未 分 配 盈 餘  之 兌 換 差 額  權 益 總 額 
A1  111年 1月 1日餘額     11,040    $ 110,400    $ 19,457    $ 10,963    $ 72,296    $ -    $ 213,116 
                                      
  110年度盈餘指撥及分配               
B1  法定盈餘公積     -     -     -     6,753   (  6,753 )     -     - 
B9  股東股票股利     5,520     55,200     -     -   (  55,200 )     -     - 
                                      
N1  本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     -     -     2,038     -     -     -     2,038 
                                      
E1  現金增資     6,000     60,000     72,000     -     -     -     132,000 
                                      
D1  111年度淨利     -     -     -     -     203,415     -     203,415 
                                      
Z1  111年 12月 31日餘額     22,560     225,600     93,495     17,716     213,758     -     550,569 
                                      
  111年度盈餘指撥及分配               
B1  法定盈餘公積     -     -     -     20,341   (  20,341 )     -     - 
B5  股東現金股利     -     -     -     -   (  45,120 )     -   (  45,120 ) 
B9  股東股票股利     4,738     47,376     -     -   (  47,376 )     -     - 
                                      
D1  112年度淨利     -     -     -     -     228,243     -     228,243 
                                      
D3  112年度其他綜合損益     -     -     -     -     -   (  385 )   (  385 ) 
                                      
D5  112年度綜合損益總額     -     -     -     -     228,243   (  385 )     227,858 
                                      
Z1  112年 12月 31日餘額     27,298    $ 272,976    $ 93,495    $ 38,057    $ 329,164   ( $ 385 )    $ 733,307 
 

後附之附註係本個體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董事長：邱銘乾  經理人：詹印豐  會計主管：石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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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現金流量表  

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代 碼    112年度  111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A10000  本年度稅前淨利    $ 276,383    $ 251,051 
A20010  收益費損項目     
A20100  折舊費用     20,904     11,462 
A20200  攤銷費用     226     173 
A2030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6,120     8,011 
A20900  財務成本     733     139 
A21200  利息收入   (  10,217 )   (  963 ) 
A21900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成本     -     2,038 
A224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損益

份額 
 

 (  2,701 )   (  12,882 ) 
A23700  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9,481     4,557 
A24100  外幣兌換損失（利益）     863   (  18,273 ) 
A22900  租賃修改損失     -     192 
A29900  廉價購買利益   (  1,512 )     - 
A30000  營業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數     
A31150  應收帳款     134,163   (  208,608 ) 
A31160  應收帳款－關係人     101   (  101 ) 
A31180  其他應收款     14   (  14 ) 
A31200  存  貨     26,974   (  162,665 ) 
A31230  預付款項     50,820   (  32,507 ) 
A31240  其他流動資產     39   (  78 ) 
A32150  應付帳款   (  141,329 )     71,543 
A32160  應付帳款－關係人     18,630     202 
A32180  其他應付款   (  754 )     44,071 
A3219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109   (  793 ) 
A32200  負債準備     4,351   (  3,510 ) 
A32210  合約負債     173,198     189,253 
A32230  其他流動負債   (  506 )     137 
A33000  營運產生之現金     566,090     142,435 
A33200  收取之利息     9,921     963 
 
（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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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頁）  

 

代 碼    112年度  111年度 
A33300  支付之利息   ( $ 733 )   ( $ 139 ) 
A33500  支付之所得稅   (  59,942 )   (  21,854 )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15,336     121,405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B01800  取得採用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   (  6,448 )     - 
B02700  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70,807 )   (  8,925 ) 
B03700  存出保證金增加   (  3,122 )     - 
B03800  存出保證金減少     -     60 
B04500  購置無形資產   (  1,247 )     - 
B07100  預付設備款（增加）減少   (  3,106 )     2,600 
BBBB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84,730 )   (  6,265 )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C04020  租賃負債本金償還   (  8,165 )   (  5,574 ) 
C04500  發放現金股利   (  45,120 )     - 
C04600  現金增資     -     132,000 
CCCC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流

入 
 

 (  53,285 )     126,426 
             
DDDD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  2,396 )     12,332 
             
EEEE  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加     374,925     253,898 
             
E00100  年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578,860     324,962 
             
E00200  年底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953,785    $ 578,860 
 

 

 

 

後附之附註係本個體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董事長：邱銘乾  經理人：詹印豐  會計主管：石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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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除另註明外，金額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一、  公司沿革及營業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係於 105 年 7 月 18

日設立，於新北市之股份有限公司，並於同年 7 月開始營業。所營業

務主要為各種精密儀器之買賣、維修及保養業務。  

  本公司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經 112 年 1 月 31 日臨

時股東會決議更名為「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於 112 年 2 月 10

日經新北市政府核准。  

  本公司股票自 112 年 6 月起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核准，於該中心之興櫃股票櫃檯買賣。  

  本財務報表係以本公司之功能性貨幣新台幣表達。  

 二、  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表於 113 年 3 月 4 日經董事會通過。  

 三、  新發布及修訂準則及解釋之適用  

 (一 ) 首次適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稱「金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

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國際會計準則（ IAS）、解釋（ IFRIC）

及解釋公告（ SIC）（以下稱「 IFRS 會計準則」）  

  適用修正後之金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 IFRS會計準則將不致造

成本公司會計政策之重大變動。  

 (二 ) 113 年適用之金管會認可之 IFRS 會計準則  

新 發 布 ／ 修 正 ／ 修 訂 準 則 及 解 釋  IASB發布之生效日（註 1） 
IFRS 16之修正「售後租回中之租賃負債」  2024年 1月 1日（註 2） 
IAS 1之修正「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2024年 1月 1日 
IAS 1之修正「具合約條款之非流動負債」  2024年 1月 1日 
IAS 7及 IFRS 7之修正「供應商融資安排」  2024年 1月 1日（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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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除另註明外，上述新發布／修正／修訂準則或解釋係於各該

日期以後開始之年度報導期間生效。  

註 2：  賣方兼承租人應對初次適用 IFRS 16 日後簽訂之售後租回交

易追溯適用 IFRS 16 之修正。  

註 3：  第一次適用本修正時，豁免部分揭露規定。  

  截至本財務報告通過發布日止，本公司評估上述準則、解釋之

修正將不致對財務狀況與財務績效造成重大影響。  

 (三 ) IASB 已發布但尚未經金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 IFRS 會計準則  

新 發 布 ／ 修 正 ／ 修 訂 準 則 及 解 釋  IASB發布之生效日（註 1） 
IFRS 10及 IAS 28之修正「投資者與其關聯企業或
合資間之資產出售或投入」 

 未  定 

IFRS 17「保險合約」  2023年 1月 1日 
IFRS 17之修正  2023年 1月 1日 
IFRS 17之修正「初次適用 IFRS 17及 IFRS 9－比
較資訊」 

 2023年 1月 1日 

IAS 21之修正「缺乏可兌換性」  2025年 1月 1日（註 2） 
 

註 1：  除另註明外，上述新發布／修正／修訂準則或解釋係於各該

日期以後開始之年度報導期間生效。  

註 2：  適用於 2025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報導期間。首次適用

該修正時，將影響數認列於首次適用日之保留盈餘。當本公

司以非功能性貨幣作為表達貨幣時，將影響數調整首次適用

日權益項下之國外營運機構兌換差額。  

  截至本財務報告通過發布日止，本公司仍持續評估上述準則、

解釋之修正對財務狀況與財務績效之影響，相關影響待評估完成時

予以揭露。  

 四、  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一 ) 遵循聲明  

  本個體財務報表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  

 (二 ) 編製基礎  

  本財務報表係依歷史成本基礎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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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流動資產包括：  

 1.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2.  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內實現之資產；及  

 3.  現金及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資產負債表日後逾 12 個月用以交

換或清償負債而受到限制者）。  

  流動負債包括：  

 1.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  

 2.  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以及  

 3.  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 12個月之負

債。  

  非屬上述流動資產或流動負債者，係分類為非流動資產或非流

動負債。  

 (四 ) 外   幣  

  本公司編製財務報表時，以本公司功能性貨幣以外之貨幣（外

幣）交易者，依交易日匯率換算為功能性貨幣記錄。  

  外幣貨幣性項目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以收盤匯率換算。因交割

貨幣性項目或換算貨幣性項目產生之兌換差額，於發生當期認列於

損益。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係以決定公允價值當日之

匯率換算，所產生之兌換差額列為當期損益，惟屬公允價值變動認

列於其他綜合損益者，其產生之兌換差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以歷史成本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係以交易日之匯率換算，

不再重新換算。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國外營運機構（包含營運所在國家或

使用之貨幣與本公司不同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合資或分公司）之

資產及負債以每一資產負債表日匯率換算為新台幣。收益及費損項

目係以當期平均匯率換算，所產生之兌換差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若本公司處分國外營運機構之所有權益，或處分國外營運機構

之子公司部分權益但喪失控制，或處分國外營運機構之聯合協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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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企業後之保留權益係金融資產並按金融工具之會計政策處理，

所有與該國外營運機構相關之累計兌換差額將重分類至損益。  

 (五 ) 存   貨  

  存貨包括原物料、半成品、在製品及製成品。存貨係以成本與

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比較成本與淨變現價值時除同類別存貨外係

以個別項目為基礎。淨變現價值係指在正常情況下之估計售價減除

至完工尚需投入之估計成本及完成出售所需之估計成本後之餘額。

存貨成本之計算係採加權平均法。  

 (六 ) 投資子公司  

  本公司採用權益法處理對子公司之投資。  

  子公司係指本公司具有控制之個體。  

  權益法下，投資原始依成本認列，取得日後帳面金額係隨本公

司所享有之子公司損益及其他綜合損益份額與利潤分配而增減。此

外，針對本公司可享有子公司其他權益之變動係按持股比例認列。  

  當本公司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之變動未導致喪失控制者，係作

為權益交易處理。投資帳面金額與所支付或收取對價之公允價值間

之差額，係直接認列為權益。  

  當本公司對子公司之損失份額等於或超過其在該子公司之權益

（包括權益法下子公司之帳面金額及實質上屬於本公司對該子公司

淨投資組成部分之其他長期權益）時，係繼續按持股比例認列損失。 

  取得成本超過本公司於取得日所享有構成業務之子公司可辨認

資產及負債淨公允價值份額之數額列為商譽，該商譽係包含於該投

資之帳面金額且不得攤銷；本公司於取得日所享有構成業務之子公

司可辨認資產及負債淨公允價值份額超過取得成本之數額列為當期

收益。  

  本公司評估減損時，係以財務報表整體考量現金產生單位並比

較其可回收金額與帳面金額。嗣後若資產可回收金額增加時，將減

損損失之迴轉認列為利益，惟資產於減損損失迴轉後之帳面金額，

不得超過該項資產在未認列減損損失之情況下，減除應提列攤銷後

之帳面金額。歸屬於商譽之減損損失不得於後續期間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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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喪失對子公司控制時，本公司係按喪失控制日之公允價值衡

量其對前子公司之剩餘投資，剩餘投資之公允價值及任何處分價款

與喪失控制當日之投資帳面金額之差額，列入當期損益。此外，於

其他綜合損益中所認列與該子公司有關之所有金額，其會計處理係

與本公司直接處分相關資產或負債所必須遵循之基礎相同。  

  本公司與子公司之順流交易未實現損益於財務報表予以銷除。

本公司與子公司之逆流及側流交易所產生之損益，僅在與本公司對

子公司權益無關之範圍內，認列於個體財務報表。  

 (七 ) 投資關聯企業  

  關聯企業係指本公司具有重大影響，但非屬子公司或合資之企

業。  

  本公司對投資關聯企業係採用權益法。  

  權益法下，投資關聯企業原始依成本認列，取得日後帳面金額

係隨本公司所享有之關聯企業損益及其他綜合損益份額與利潤分配

而增減。此外，針對關聯企業權益之變動係按持股比例認列。  

  取得成本超過本公司於取得日所享有關聯企業可辨認資產及負

債淨公允價值份額之數額列為商譽，該商譽係包含於該投資之帳面

金額且不得攤銷；本公司於取得日所享有關聯企業可辨認資產及負

債淨公允價值份額超過取得成本之數額列為當期損益。  

  關聯企業發行新股時，本公司若未按持股比例認購，致使持股

比例發生變動，並因而使投資之股權淨值發生增減時，其增減數調

整資本公積－採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股權淨值之變動數及採

用權益法之投資。惟若未按持股比例認購或取得致使對關聯企業之

所有權權益減少者，於其他綜合損益中所認列與該關聯企業有關之

金額按減少比例重分類，其會計處理之基礎係與關聯企業若直接處

分相關資產或負債所必須遵循之基礎相同；前項調整如應借記資本

公積，而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所產生之資本公積餘額不足時，其差額

借記保留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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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本公司對關聯企業之損失份額等於或超過其在該關聯企業之

權益（包括權益法下投資關聯企業之帳面金額及實質上屬於本公司

對該關聯企業淨投資組成部分之其他長期權益）時，即停止認列進

一步之損失。本公司僅於發生法定義務、推定義務或已代關聯企業

支付款項之範圍內，認列額外損失及負債。  

  本公司於評估減損時，係將投資之整體帳面金額（含商譽）視

為單一資產比較可回收金額與帳面金額，進行減損測試，所認列之

減損損失不分攤至構成投資帳面金額組成部分之任何資產，包括商

譽。減損損失之任何迴轉，於該投資之可回收金額後續增加之範圍

內予以認列。  

  本公司自其投資不再為關聯企業之日停止採用權益法，其對原

關聯企業之保留權益以公允價值衡量，該公允價值及處分價款與停

止採用權益法當日之投資帳面金額之差額，列入當期損益。此外，

於其他綜合損益中所認列與該關聯企業有關之所有金額，其會計處

理之基礎係與關聯企業若直接處分相關資產或負債所必須遵循之基

礎相同。若對關聯企業之投資成為合資之投資，或對合資之投資成

為對關聯企業之投資，本公司係持續採用權益法而不對保留權益作

再衡量。  

  本公司與關聯企業間之逆流、順流及側流交易所產生之損益，

僅在與本公司對關聯企業權益無關之範圍內，認列於個體財務報告。 

 (八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以成本認列，後續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

及累計減損損失後之金額衡量。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於耐用年限內按直線基礎，對每一重大部

分單獨提列折舊。本公司至少於每一年度結束日對估計耐用年限、

殘值及折舊方法進行檢視，並推延適用會計估計值變動之影響。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除列時，淨處分價款與該資產帳面金額間

之差額係認列於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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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 無形資產  

 1.  單獨取得  

  單獨取得之有限耐用年限無形資產原始以成本衡量，後續

係以成本減除累計攤銷及累計減損後之金額衡量。無形資產於

耐用年限內按直線基礎進行攤銷。本公司至少每一年度結束日

對估計耐用年限、殘值及攤銷方法進行檢視，並推延適用會計

估計值變動之影響。非確定耐用年限無形資產係以成本減除累

計減損損失列報。  

 2.  除   列  

  無形資產除列時，淨處分價款與該資產帳面金額間之差額

係認列於當期損益。  

 (十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及無形資產（商譽除外）之減損  

  本公司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是否有任何跡象顯示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及無形資產（商譽除外）可能已減損。若

有任一減損跡象存在，則估計該資產之可回收金額。倘無法估計個

別資產之可回收金額，本公司估計該資產所屬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

收金額。共有資產係依合理一致基礎分攤至最小現金產生單位群組。 

  可回收金額為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與其使用價值之較高者。個

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若低於其帳面金額時，將該資

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調減至其可回收金額，減損損失係認

列於損益。  

  當減損損失於後續迴轉時，該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

調增至修訂後之可回收金額，惟增加後之帳面金額以不超過該資產

或現金產生單位若未於以前年度認列減損損失時所決定之帳面金額

（減除攤銷或折舊）。減損損失之迴轉係認列於損益。  

(十一 ) 金融工具  

  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於本公司成為該工具合約條款之一方時認

列於資產負債表。  

  原始認列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時，若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非屬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者，係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於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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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發行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交易成本衡量。直接可歸屬於取得或

發行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交易成本，

則立即認列為損益。  

 1.  金融資產  

  金融資產之慣例交易係採交易日會計認列及除列。  

 (1) 衡量種類  

  本公司所持有之金融資產種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

金融資產。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本公司投資金融資產若同時符合下列兩條件，則分類

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A.係於某經營模式下持有，該模式之目的係持有金融資產

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  

B.  合約條款產生特定日期之現金流量，該等現金流量完全

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包括現金及約當現

金、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應收帳款及存出保證金）於原始

認列後，係以有效利息法決定之總帳面金額減除任何減損

損失之攤銷後成本衡量，任何外幣兌換損益則認列於損益。 

  除下列兩種情況外，利息收入係以有效利率乘以金融

資產總帳面金額計算：  

A.購入或創始之信用減損金融資產，利息收入係以信用調

整後有效利率乘以金融資產攤銷後成本計算。  

B.  非屬購入或創始之信用減損，但後續變成信用減損之金

融資產，應自信用減損後之次一報導期間起以有效利率

乘以金融資產攤銷後成本計算利息收入。  

  約當現金包括自取得日起 3 個月內、高度流動性、可

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之定期存款，係

用於滿足短期現金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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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金融資產之減損  

  本公司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按預期信用損失評估按攤

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含應收帳款）之減損損失。  

  應收帳款均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認列備抵損失。

其他金融資產係先評估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是否顯著增

加，若未顯著增加，則按 12 個月預期信用損失認列備抵損

失，若已顯著增加，則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認列備抵

損失。  

  預期信用損失係以發生違約之風險作為權重之加權平

均信用損失。 12 個月預期信用損失係代表金融工具於報導

日後 12 個月內可能違約事項所產生之預期信用損失，存續

期間預期信用損失則代表金融工具於預期存續期間所有可

能違約事項產生之預期信用損失。  

  所有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係藉由備抵帳戶調降其帳面

金額，惟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

資之備抵損失係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並不減少其帳面金

額。  

 (3) 金融資產之除列  

  本公司僅於對來自金融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失

效，或已移轉金融資產且該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及

報酬已移轉予其他企業時，始將金融資產除列。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整體除列時，其帳面金

額與所收取對價間之差額係認列於損益。  

 2.  金融負債  

 (1) 後續衡量  

  金融負債係以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2) 金融負債之除列  

  除列金融負債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支付對價（包含任

何所移轉之非現金資產或承擔之負債）間之差額認列為損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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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 負債準備  

  認列為負債準備之金額係考量義務之風險及不確定性，而為資

產負債表日清償義務所需支出之最佳估計。負債準備係以清償義務

之估計現金流量折現值衡量。  

保   固  

  保證產品與所協議之規格相符之保固義務係依管理階層對清償

本公司義務所需支出之最佳估計值，於相關商品認列收入時認列。  

(十三 ) 收入認列  

  本公司於客戶合約辨認履約義務後，將交易價格分攤至各履約

義務，並於滿足各履約義務時認列收入。  

 1.  商品銷貨收入  

  商品銷貨收入來自製造半導體設備之銷售。於客戶接受該

設備時，即滿足履約義務，客戶對該產品取得控制，始可認列

收入。  

 2.  勞務收入  

  勞務收入來自維修服務。  

  隨本公司提供之維修服務，相關收入係於勞務提供時認列。 

(十四 ) 租   賃  

  本公司於合約成立日評估合約是否係屬（或包含）租賃。  

 1.  本公司為出租人  

  當租賃條款係移轉附屬於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與報

酬予承租人，則將其分類為融資租賃。所有其他租賃則分類為

營業租賃。  

 2.  本公司為承租人  

  除適用認列豁免之低價值標的資產租賃及短期租賃之租賃

給付係按直線基礎於租賃期間內認列為費用，其他租賃皆於租

賃開始日認列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使用權資產原始按成本（包含租賃負債之原始衡量金額、

租賃開始日前支付之租賃給付減除收取之租賃誘因、原始直接

成本及復原標的資產之估計成本）衡量，後續按成本減除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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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及累計減損損失後之金額衡量，並調整租賃負債之再衡量

數。使用權資產係單獨表達於資產負債表。  

  使用權資產採直線基礎自租賃開始日起至耐用年限屆滿時

或租賃期間屆滿時兩者之較早者提列折舊。  

  租賃負債原始按租賃給付（包含固定給付、實質固定給付、

取決於指數或費率之變動租賃給付、殘值保證下承租人預期支

付之金額、合理確信將行使之購買選擇權之行使價格，及已反

映於租賃期間之租賃終止罰款，減除收取之租賃誘因）之現值

衡量。若租賃隱含利率容易確定，租賃給付使用該利率折現。

若該利率並非容易確定，則使用承租人增額借款利率。  

  後續，租賃負債採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本基礎衡量，且

利息費用係於租賃期間分攤。若租賃期間、殘值保證下預期支

付金額、標的資產購買選擇權之評估或用於決定租賃給付之指

數或費率變動導致未來租賃給付有變動，本公司再衡量租賃負

債，並相對調整使用權資產，惟若使用權資產之帳面金額已減

至零，則剩餘之再衡量金額認列於損益中。租賃負債係單獨表

達於個體資產負債表。  

(十五 ) 員工福利  

 1.  短期員工福利  

  短期員工福利相關負債係以換取員工服務而預期支付之非

折現金額衡量。  

 2.  退職後福利  

  確定提撥退休計畫之退休金係於員工提供服務期間將應提

撥之退休金數額認列為費用。  

(十六 ) 股份基礎給付協議  

本公司給與員工之權益交割股份基礎給付協議  

  權益交割股份基礎給付協議係按給與日權益工具之公允價值及

預期既得之最佳估計數量，於既得期間內以直線基礎認列費用，並

同時調整資本公積－員工認股權。若其於給與日立即既得，係於給

與日全數認列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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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 所  得  稅  

  所得稅費用係當期所得稅及遞延所得稅之總和。  

 1.  當期所得稅  

  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加徵所得稅，

係於股東會決議年度認列。  

  以前年度應付所得稅之調整，列入當期所得稅。  

 2.  遞延所得稅  

  遞延所得稅係依帳載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與計算課稅所得

之課稅基礎二者所產生之暫時性差異計算。  

  遞延所得稅負債一般係就所有應課稅暫時性差異予以認

列，而遞延所得稅資產則於很有可能有課稅所得以供可減除暫

時性差異或虧損扣抵所產生之所得稅抵減使用時認列。  

  與投資子公司、關聯企業及聯合協議相關之應課稅暫時性

差異皆認列遞延所得稅負債，惟本公司若可控制暫時性差異迴

轉之時點，且該暫時性差異很有可能於可預見之未來不會迴轉

者除外。與此類投資有關之可減除暫時性差異，僅於其很有可

能有足夠課稅所得用以實現暫時性差異，且於可預見之未來預

期將迴轉的範圍內，予以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帳面金額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予以重新

檢視，並針對已不再很有可能有足夠之課稅所得以供其回收所

有或部分資產者，調減帳面金額。原未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

者，亦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予以重新檢視，並在未來很有可能

產生課稅所得以供其回收所有或部分資產者，調增帳面金額。  

  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係以預期負債清償或資產實現當期

之稅率衡量，該稅率係以資產負債表日已立法或已實質性立法

之稅率及稅法為基礎。遞延所得稅負債及資產之衡量係反映本

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預期回收或清償其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之

方式所產生之租稅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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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當期及遞延所得稅  

  當期及遞延所得稅係認列於損益，惟與認列於其他綜合損

益或直接計入權益之項目相關之當期及遞延所得稅係分別認列

於其他綜合損益或直接計入權益。  

 五、  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本公司於採用會計政策時，對於不易自其他來源取得相關資訊

者，管理階層必須基於歷史經驗及其他攸關之因素作出相關之判斷、

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有所不同。  

  經本公司之管理階層評估後，並無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

確定性之情形。  

 六、  現金及約當現金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庫存現金及週轉金    $ 90    $ 90 
銀行支票及活期存款     761,579     578,770 
約當現金（原始到期日在 3個月
內之投資）     

  銀行定期存款     192,116     - 
    $ 953,785    $ 578,860 
 

  銀行存款於資產負債表日之利率區間如下：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銀行活期存款  0.001%~1.45%  0.001%~1.05% 
銀行定期存款  1.28%~4.95%  - 

 

 七、  應收帳款、其他應收款及催收款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應收帳款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總帳面金額    $ 134,919    $ 271,250 
  減：備抵損失   (  7,356 )   (  4,937 ) 
    $ 127,563    $ 266,313 
     

 

（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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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頁）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應收帳款－關係人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總帳面金額    $ -    $ 101 
  減：備抵損失     -     -  
    $ -    $ 101 
     
其他應收款     
其他應收款－非關係人    $ 296    $ 14 
     
催 收 款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總帳面金額    $ 7,999    $ 4,298 
  減：備抵損失   (  7,999 )   (  4,298 ) 
    $ -    $ - 
 
應收帳款  

  本公司對商品銷售之平均授信期間為 30 天至 60 天。於決定應收

帳款可回收性時，本公司考量應收帳款自原始授信日至資產負債表日

信用品質之任何改變。為減輕信用風險，本公司管理階層指派專責團

隊負責授信額度之決定、授信核准及其他監控程序以確保逾期應收款

項之回收已採取適當行動。此外，本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會逐一複核

應收款項之可回收金額以確保無法回收之應收款項已提列適當減損損

失。據此，本公司管理階層認為本公司之信用風險已顯著減少。  

  本公司採用 IFRS 9 之簡化作法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認列應收

帳款之備抵損失。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係使用準備矩陣計算，其考

量客戶過去違約紀錄與現時財務狀況及產業經濟情勢。因本公司之信

用損失歷史經驗顯示，不同客戶群之損失型態並無顯著差異，因此準

備矩陣未進一步區分客戶群，僅以應收帳款立帳天數訂定預期信用損

失率。  

  若有證據顯示交易對方面臨嚴重財務困難且本公司無法合理預期

可回收金額，例如交易對方正進行清算或債款已逾期超過 365 天，本

公司直接重分類催收款，並持續追索活動，追索回收之金額則沖銷相

關催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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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依準備矩陣衡量應收帳款之備抵損失如下：  

112 年 12 月 31 日  

  1 ~ 9 0 天  9 1 ~ 1 8 0天  181~270天  2 7 1天以上  合 計 
預期信用損失率  2.06%  9.37%  16.41%  18.16%   
總帳面金額    $ 99,036    $ 10,134    $ 17,974    $ 7,775    $134,919 
備抵損失（存續期間預期
信用損失）   (  2,045 )   (  950 )   (  2,949 )   (  1,412 )   (  7,356 ) 

攤銷後成本    $ 96,991    $ 9,184    $ 15,025    $ 6,363    $127,563 
 

111 年 12 月 31 日  

  1 ~ 9 0 天  9 1 ~ 1 8 0天  181~270天  2 7 1天以上  合 計 
預期信用損失率  0.64%  4.93%  12.11%  15.19%   
總帳面金額    $210,960    $ 53,943    $ 1,379    $ 5,069    $271,351 
備抵損失（存續期間預期
信用損失）   (  1,340 )   (  2,660 )   (  167 )   (  770 )   (  4,937 ) 

攤銷後成本    $209,620    $ 51,283    $ 1,212    $ 4,299    $266,414 
 

  以上係以立帳日為基準進行之帳齡分析。  

  應收帳款備抵損失之變動資訊如下：  

  112年度  111年度 
年初餘額    $ 4,937    $ 812 
加： 本年度提列減損損失     10,418     8,423 
減： 本年度重分類   (  7,999 )   (  4,298 ) 
年底餘額    $ 7,356    $ 4,937 
 

  催收款備抵損失之變動資訊如下：  

  112年度  111年度 
年初餘額    $ 4,298    $ 412 
加： 本年度重分類     7,999     4,298 
減： 本年度迴轉減損損失   (  4,298 )   (  412 ) 
年底餘額    $ 7,999    $ 4,298 

 

 八、  存   貨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原 物 料    $ 34,466    $ 54,258 
半 成 品     213     - 
在 製 品     530,158     547,034 
    $ 564,837    $ 60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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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貨成本之性質如下：  

  112年度  111年度 
已銷售之存貨成本    $ 602,912    $ 577,747 
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9,481     4,557 
存貨盤盈   (  333 )   (  8 ) 
其  他     -   (  85 ) 
    $ 612,060    $ 582,211 
 

 九、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投資子公司    $ 69,897    $ 67,164 
投資關聯企業     7,543     - 
    $ 77,440    $ 67,164 
 

 (一 ) 投資子公司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昇和精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昇和精技公司） 

 
  $ 69,897 

 
  $ 67,164 

 

  所 有 權 權 益 及 表 決 權 百 分 比 
子 公 司 名 稱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昇和精技公司     100%     100% 
 

 (二 ) 投資關聯企業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個別不重大之關聯企業    $ 7,543    $ - 
 

  本公司於 112 年 6 月 28 日董事長核准參與 Gudeng Inc. 112 年

度現金增資案，112年 9月 30日以現金每股美金 1元取得 Gudeng Inc. 

普通股 208 仟股，持股比例為 4%，產生廉價購買利益 1,512 仟元。

本公司之母公司持有 Gudeng Inc. 51%之額外股份，故本公司對該公

司具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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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自   用  

  機 器 設 備  辦 公 設 備  運 輸 設 備  其 他 設 備  租 賃 改 良  合 計 
成  本             
112年 1月 1日餘額    $ -    $ 5,940    $ 930    $ 21,611    $ -    $ 28,481 
增  添     59,365     1,270     -     2,200     8,525     71,360 
處  分     -   (  164 )     -     -     -   (  164 ) 
重 分 類     -     -     -     -     2,000     2,000 
112年 12月 31日餘額    $ 59,365    $ 7,046    $ 930    $ 23,811    $ 10,525    $ 101,677 
             
累計折舊             
112年 1月 1日餘額    $ -    $ 4,553    $ 729    $ 8,014    $ -    $ 13,296 
處  分     -   (  164 )     -     -     -   (  164 ) 
折舊費用     3,958     804     186     5,684     1,522     12,154 
112年 12月 31日餘額    $ 3,958    $ 5,193    $ 915    $ 13,698    $ 1,522    $ 25,286 
             
112年 12月 31日淨額    $ 55,407    $ 1,853    $ 15    $ 10,113    $ 9,003    $ 76,391 
             
成  本             
111年 1月 1日餘額    $ -    $ 5,200    $ 930    $ 13,949    $ -    $ 20,079 
增  添     -     740     -     8,185     -     8,925 
處  分     -     -     -   (  523 )     -   (  523 ) 
111年 12月 31日餘額    $ -    $ 5,940    $ 930    $ 21,611    $ -    $ 28,481 
             
累計折舊             
111年 1月 1日餘額    $ -    $ 3,797    $ 543    $ 3,735    $ -    $ 8,075 
處  分     -     -     -   (  523 )     -   (  523 ) 
折舊費用     -     756     186     4,802     -     5,744 
111年 12月 31日餘額    $ -    $ 4,553    $ 729    $ 8,014    $ -    $ 13,296 
             
111年 12月 31日淨額    $ -    $ 1,387    $ 201    $ 13,597    $ -    $ 15,185 
 

  折舊費用係以直線基礎按下列耐用年數計提：  

機器設備  5年 
辦公設備  3至5年 
運輸設備  5年 
其他設備  2至8年 
租賃改良  2至4年 

 

十一、  租賃協議  

 (一 ) 使用權資產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使用權資產帳面金額     
  建 築 物    $ 36,203    $ 20,668 
  運輸設備     1,594     - 
    $ 37,797    $ 2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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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度  111年度 
使用權資產之增添    $ 25,879    $ 14,796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費用     
  建 築 物    $ 8,295    $ 5,718 
  運輸設備     455     - 
    $ 8,750    $ 5,718 
     
使用權資產轉租收益 
（帳列其他收入） 

 
 ( $ 720 ) 

 
 ( $ 720 ) 

 

 (二 ) 租賃負債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租賃負債帳面金額     
  流  動    $ 9,471    $ 3,013 
  非 流 動    $ 29,279    $ 18,023 
 

  租賃負債之折現率區間如下：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建 築 物  1.7%  1.7% 
運輸設備  1.7%  - 
 

 (三 ) 重要承租活動及條款  

  本公司承租若干建築物做為廠房及辦公室，租賃期間為 3 至 7

年。於租賃期間終止時，本公司對所租賃之建築物並無優惠承購權，

並約定未經出租人同意，本公司不得將租賃標的之全部或一部轉租

或轉讓。  

  本公司承租若干運輸設備做為公務車使用，租賃期間為 3 年。  

 (四 ) 其他租賃資訊  

  112年度  111年度 
短期租賃費用    $ 2,913    $ 549 
租賃之現金（流出）總額   ( $ 11,772 )   ( $ 6,251 ) 
 

  本公司選擇對符合短期租賃之房屋建築及符合低價值租賃之辦

公設備租賃適用認列之豁免，不對該等租賃認列相關使用權資產及

租賃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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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賃期間於資產負債表日後開始之所有承租承諾如下：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承諾承租    $ -    $ 30,568 
 

十二、  其他無形資產  

  專 利 權  電 腦 軟 體  合 計 
成  本       
112年 1月 1日餘額    $ 1,035    $ -    $ 1,035 
單獨取得     -     1,247     1,247 
處  分   (  1,035 )     -   (  1,035 ) 
112年 12月 31日餘額    $ -    $ 1,247    $ 1,247 
       
累計攤銷       
112年 1月 1日餘額    $ 949    $ -    $ 949 
攤銷費用     86     140     226 
處  分   (  1,035 )     -   (  1,035 ) 
112年 12月 31日餘額    $ -    $ 140    $ 140 
       
112年 12月 31日淨額    $ -    $ 1,107    $ 1,107 
       
成  本       
111年 1月 1日餘額    $ 1,035    $ -    $ 1,035 
111年 12月 31日餘額    $ 1,035    $ -    $ 1,035 
       
累計攤銷       
111年 1月 1日餘額    $ 776    $ -    $ 776 
攤銷費用     173     -     173 
111年 12月 31日餘額    $ 949    $ -    $ 949 
       
111年 12月 31日淨額    $ 86    $ -    $ 86 
 

  攤銷費用係以直線基礎按下列耐用年限計提：  

專 利 權  6年 
電腦軟體  2至3年 

 

  112年度  111年度 
依功能別彙總攤銷費用     
  管理費用    $ 140    $ - 
  研發費用     86     173 
    $ 226    $ 173 



- 32 - 

十三、  其他資產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流  動     
預付款項     
  預付貨款    $ -    $ 51,013 
  進項稅額     -     2,247 
  留抵稅額     2,664     - 
  其他預付費用     1,176     1,400 
    $ 3,840    $ 54,660 
     
其他流動資產     
  暫 付 款    $ 39    $ 78 

     
非 流 動     
其他非流動資產     
  預付設備款    $ 3,106    $ 2,000 

 

十四、  應付帳款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應付帳款     
因營業而發生－非關係人    $ 135,482    $ 276,811 
因營業而發生－關係人    $ 20,319    $ 1,689 
 

  購買部分商品之平均賒帳期間為 1 至 3 個月，對應付帳款不加計

利息。本公司訂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於預先約定

之信用期限內償還。  

十五、  其他負債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流  動     
其他應付款     
  應付薪資及獎金    $ 54,417    $ 58,483 
  應付員工及董監酬勞     39,484     35,863 
  應付退休金     1,643     658 
  應付保險費     1,773     1,206 
  應付休假給付     958     3,896 
  應付設備款     553     - 
  其  他     7,908     6,831 
    $ 106,736    $ 106,937 
     

（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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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頁）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 220    $ 111 
     
其他負債     
  暫 收 款    $ -    $ 31 
  代 收 款     802     1,277 
    $ 802    $ 1,308 

 

十六、  負債準備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流  動     
保  固    $ 29,087    $ 24,736 
 

  保固負債準備係依銷售商品合約約定，本公司管理階層對於因保

固義務所導致未來經濟效益流出最佳估計數之現值。該估計係以歷史

保固經驗為基礎，並考量新原料、製程變動或其他影響產品品質等因

素調整。  

十七、  退職後福利計畫  

確定提撥計畫  

  本公司所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係屬政府管理

之確定提撥退休計畫，依員工每月薪資 6%提撥退休金至勞工保險局之

個人專戶。本公司 112 及 111 年度認列之退休金成本為 5,200 仟元及

3,404 仟元。  

十八、  權   益  

 (一 ) 普通股股本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額定股數（仟股）     50,000     50,000 
額定股本    $ 500,000    $ 500,000 
已發行且已收足股款之股數
（仟股） 

 
   27,298     22,560 

已發行股本    $ 272,976    $ 22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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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為調整資本結構，分別於 112 年 4 月 7 日及 111 年 5 月

17 日經股東會決議，以未分配盈餘 47,376 仟元及 55,200 仟元辦理轉

增資發行新股，經報奉主管機關核准，並分別於 112 年 5 月 12 日及

111 年 6 月 1 日完成變更登記。  

  111 年 10 月 20 日董事會決議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60,000 仟元，

每股面額 10 元，並以每股新台幣 22 元溢價發行，增資後實收股本

為 225,600 仟元。並經董事會決議，以 111 年 10 月 24 日為增資基準

日。  

 (二 ) 資本公積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得用以彌補虧損、發放現金或
撥充股本(1) 

 
   

股票發行溢價    $ 93,238    $ 93,238 
已失效員工認股權     257     257 
    $ 93,495    $ 93,495 
 

 1.  此類資本公積得用以彌補虧損，亦得於公司無虧損時，用以發

放現金或撥充股本，惟撥充股本時每年以實收股本之一定比率

為限。  

 (三 ) 保留盈餘及股利政策  

  依本公司章程之盈餘分派政策規定，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

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累積虧損後，再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

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同累

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

股東股息紅利。本公司章程規定之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政策，參

閱附註二十之 (七 )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  

  法定盈餘公積應提撥至其餘額達公司實收股本總額時為止。法

定盈餘公積得用以彌補虧損。公司無虧損時，法定盈餘公積超過實

收股本總額 25%之部分除得撥充股本外，尚得以現金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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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 112 年 4 月 7 日及 111 年 5 月 17 日舉行股東會，分別

決議通過 111 及 110 年度盈餘分配案如下：  

  盈 餘 分 配 案  每 股 股 利 （ 元 ） 
  111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0年度 

法定盈餘公積    $ 20,341    $ 6,753    $ -    $ - 
現金股利     45,120     -     2.00     - 
股票股利     47,376     55,200     2.10     5.00 
 

  本公司 113 年 3 月 4 日董事會擬議 112 年度盈餘分配案如下：  

  盈 餘 分 配 案  每股股利（元） 
法定盈餘公積    $ 22,824    $ - 
特別盈餘公積     385     - 
現金股利     122,839     4.5 
 

  有關 112 年度之盈餘分配案尚待預計於 113 年 5 月 22 日召開之

股東常會決議。  

十九、  收   入  

  112年度  111年度 
客戶合約收入     
  商品銷貨收入    $ 1,060,559    $ 914,800 
其他營業收入     102,928     74,627 
    $ 1,163,487    $ 989,427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111年1月1日 
應收帳款    $ 127,563    $ 266,414    $ 59,775 
合約負債－預收貨款       
  商品銷貨    $ 762,289    $ 589,091    $ 399,838 

 

  來自年初合約負債以及前期已滿足之履約義務於當年度認列為收

入之金額如下：  

  112年度  111年度 
來自年初合約負債     
商品銷貨    $ 492,067    $ 38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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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稅前淨利  

 (一 ) 利息收入  

  112年度  111年度 
銀行存款    $ 10,192    $ 951 
押金設算息     25     12 
    $ 10,217    $ 963 

 

 (二 ) 其他收入  

  112年度  111年度 
租賃收入    $ 720    $ 742 
其  他     273     9 
    $ 993    $ 751 
 

 (三 ) 其他利益及（損失）  

  112年度  111年度 
淨外幣兌換利益    $ 5,829    $ 11,561 
租賃修改損失     -   (  192 ) 
廉價購買利益     1,512     - 
其  他   (  8 )   (  18 ) 
    $ 7,333    $ 11,351 
 

 (四 ) 財務成本  

  112年度  111年度 
銀行借款利息    $ 39    $ 11 
租賃負債之利息     694     128 
    $ 733    $ 139 

 

 (五 ) 折舊及攤銷  

  112年度  111年度 
折舊費用依功能別彙總     
  營業成本    $ 5,996    $ 5,426 
  營業費用     14,908     6,036 
    $ 20,904    $ 11,462 
     
攤銷費用依功能別彙總     
  營業費用    $ 226    $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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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員工福利費用  

  112年度  111年度 
退職後福利     
  確定提撥計畫（附註十七）    $ 5,200    $ 3,404 
股份基礎給付     
  權益交割（附註二三）     -     2,038 
其他員工福利     223,975     185,497 
員工福利費用合計    $ 229,175    $ 190,939 
     
依功能別彙總     
  營業成本    $ 62,457    $ 57,084 
  營業費用     166,718     133,855 
    $ 229,175    $ 190,939 

 
 (七 ) 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  

  本公司依章程規定係按當年度扣除分派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前之

稅前利益分別以 3%以上及不高於 3%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

112 及 111 年度估列之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別於 113 年 3 月 4

日及 112 年 2 月 20 日經董事會決議如下：  

估列比例  

  112年度  111年度 
員工酬勞  10%  10% 
董監事酬勞  2.5%  2.5% 
 

金   額  

  112年度  111年度 
  現 金  現 金 
員工酬勞    $ 31,587    $ 28,691 
董監事酬勞     7,897     7,172 
 

  年度財務報表通過發佈日後若金額有變動，則依會計估計變動

處理，於下一年度調整入帳。  

  111 及 110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董事會決議之實際配發

金額與 111 及 110 年度財務報表之認列金額並無差異。  

  有關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之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資訊，請至台

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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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所  得  稅  

 (一 ) 認列於損益之所得稅  

  所得稅費用之主要組成項目如下：  

  112年度  111年度 
當期所得稅     
  本年度產生者    $ 61,563    $ 51,104 
  未分配盈餘加徵     3,303     - 
  以前年度之調整   (  4,947 )   (  2 ) 
  投資抵減   (  4,945 )     -  
     54,974     51,102 
遞延所得稅     
  本年度產生者   (  6,834 )   (  3,477 ) 
  以前年度之調整     -      11  
   (  6,834 )   (  3,466 ) 
認列於損益之所得稅費用    $ 48,140    $ 47,636 
 

  會計所得與當期所得稅費用之調節如下：  

  112年度  111年度 
稅前淨利    $ 276,383    $ 251,051 
稅前淨利按法定稅率計算之所
得稅費用    $ 55,276    $ 50,210 

免稅所得   (  547 )   (  2,583 ) 
未分配盈餘加徵     3,303     - 
以前年度之遞延所得稅費用於
本年度之調整     -      11 

以前年度之當期所得稅費用於
本年度之調整   (  4,947 )   (  2 ) 

投資抵減   (  4,945 )     -  
認列於損益之所得稅費用    $ 48,140    $ 47,636 
 

 (二 ) 本期所得稅負債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本期所得稅負債     
  應付所得稅    $ 35,849    $ 4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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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遞延所得稅資產與負債  

  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之變動如下：  

112 年度  

  年 初 餘 額  認 列 於 損 益  年 底 餘 額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暫時性差異       
  未實現存貨跌價損失    $ 1,482    $ 1,897    $ 3,379 
  未實現兌換損益     -     530      530 
  應付休假給付     779   (  587 )     192 
  備抵損失     1,296     1,489     2,785 
  保固損失     4,947     870      5,817 
    $ 8,504    $ 4,199    $ 12,703 
       
遞 延 所 得 稅 負 債       
暫時性差異       
  未實現兌換損益   ( $ 2,937 )    $ 2,937     $ -  
  廉價購買利益     -   (  302 )   (  302 ) 
   ( $ 2,937 )    $ 2,635    ( $ 302 ) 
 

111 年度  

  年 初 餘 額  認 列 於 損 益  年 底 餘 額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暫時性差異       
  未實現存貨跌價損失    $ 571    $ 911    $ 1,482 
  未實現兌換損益     835   (  835 )     - 
  應付休假給付     549     230     779 
  備抵損失     135     1,161     1,296 
  保固損失     -     4,947      4,947 
    $ 2,090    $ 6,414    $ 8,504 
       
遞 延 所 得 稅 負 債       
暫時性差異       
  未實現兌換損益    $ -   ( $ 2,937 )   ( $ 2,937 ) 

 

 (四 ) 所得稅核定情形  

  本公司之營利事業之所得稅申報，除 111 年度外，截至 110 年

度以前之申報案件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  



- 40 - 

二二、  每股盈餘  

單位：每股元  

  112年度  111年度 
基本每股盈餘    $ 8.36    $ 9.84 
稀釋每股盈餘    $ 7.96    $ 9.13 
 

  計算每股盈餘時，無償配股之影響業已追溯調整，該無償配股基

準日訂於 112 年 5 月 6 日。因追溯調整，111 年度基本及稀釋每股盈餘

變動如下：  

單位：每股元  

  追 溯 調 整 前  追 溯 調 整 後 
基本每股盈餘    $ 11.91    $ 9.84 
稀釋每股盈餘    $ 11.06    $ 9.13 
 

  用以計算每股盈餘之盈餘及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如下：  

本年度淨利  

  112年度  111年度 
用以計算基本每股盈餘之淨利    $ 228,243    $ 203,415 
用以計算稀釋每股盈餘之淨利    $ 228,243    $ 203,415 
 

股   數  單位：仟股  

  112年度  111年度 
用以計算基本每股盈餘之普通
股加權平均股數     27,298     20,674 

具稀釋作用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員工酬勞     1,374     1,597 
用以計算稀釋每股盈餘之普通
股加權平均股數 

 
   28,672     22,271 

 

  若本公司得選擇以股票或現金發放員工酬勞，則計算稀釋每股盈

餘時，假設員工酬勞將採發放股票方式，並於該潛在普通股具有稀釋

作用時計入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以計算稀釋每股盈餘。於次年度

決議員工酬勞發放股數前計算稀釋每股盈餘時，亦繼續考量該等潛在

普通股之稀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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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股份基礎給付協議  

員工認股權計畫  

  本公司於 111 年 10 月給與員工認股權 600 仟股，給與對象為本公

司之員工。  

  員工認股權之相關資訊如下：  

  111年度 

員 工 認 股 權  單 位 （ 仟 ）  
加 權 平 均 
行使價格（元） 

年初流通在外     -    $ - 
本年度給與     600     22 
本年度行使   (  600 )      
年底流通在外     -   
年底可行使     -   
本年度給與之認股權加權平均
公允價值（元） 

 
  $ 3.3963   

 

  於 111 年度行使之員工認股權，其於行使日之加權平均股價為 22

元。  

  本公司於 111 年 10 月給與之員工認股權均使用 Black-Scholes 評

價模式，評價模式所採用之輸入值如下：  

      111年10月 
給與日市價      25.23元 
執行價格      22元 
預期波動率      39.61% 
存續期間      30天 
預期股利率      0% 
無風險利率      1.157% 
 

  111 年度認列之酬勞成本為 2,038 仟元。  

二四、  現金流量資訊  

 (一 ) 非現金交易  

  除已於其他附註揭露外，本公司於 112 年度進行下列非現金交

易之投資活動：  

  本公司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截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尚

未支付，帳列其他應付款 553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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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來自籌資活動之負債變動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非 現 金 之 變 動     
  112年1月1日  現 金 流 量  新 增 租 賃  財 務 成 本  其 他  112年12月31日 

租賃負債    $ 21,036   ( $ 8,165 )    $ 25,879    $ 694   ( $ 694 )    $ 38,750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非 現 金 之 變 動     
  111年1月1日  現 金 流 量  新 增 租 賃  財 務 成 本  租 賃 修 改  其 他  111年12月31日 

租賃負債    $ 3,965   ( $ 5,574 )    $ 14,796    $ 128    $ 7,849   ( $ 128 )    $ 21,036 

 

二五、  資本風險管理  

  本公司目前營運穩定，資本風險管理目標為確保能夠在繼續經營

與成長前提下，藉由將債務及權益餘額最適化，以使股東報酬極大化。 

  本公司採用審慎之風險管理策略並定期審核，依業務發展策略及

營運需求做整體性規劃，以決定本公司適當之資本結構。  

二六、  金融工具  

 (一 ) 公允價值資訊－非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  

  本公司管理階層認為非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之帳面金額趨近其公允價值。  

 (二 ) 金融工具之種類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金融資產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註 1）    $ 1,085,883    $ 846,405 

     
金融負債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註 2）     263,559     386,856 
 

註 1：  餘額係包含現金及約當現金、應收帳款（含關係人）、其他應

收款及存出保證金等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註 2：  餘額係包含應付帳款（含關係人）、其他應付款（含關係人）

及其他流動負債等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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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財務風險管理目的與政策  

  本公司主要金融工具包括現金及約當現金、應收帳款及應付帳

款。上述金融工具與營運有關之財務風險。（包含匯率風險及利率風

險）、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  

 1.  市場風險  

  本公司之營運活動使本公司承擔之主要財務風險為外幣匯

率變動風險（參閱下述 (1)）以及利率變動風險（參閱下述 (2)）。 

  本公司有關金融工具市場風險之暴險及其對該等暴險之管

理與衡量方式並無改變。  

 (1) 匯率風險  

  本公司從事外幣計價之銷貨與進貨交易，因而使本公

司產生匯率變動暴險。  

  本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非功能性貨幣計價之貨幣性資

產與貨幣性負債帳面金額，參閱附註三十。  

敏感度分析  

  本公司主要受到美元波動之影響。  

  下表詳細說明當新台幣（功能性貨幣）對各攸關外幣

之匯率增加及減少 1%時，本公司之敏感性分析如下。 1%

係為本公司向主要管理階層報告匯率風險時所使用之敏感

度比率，亦代表管理階層對外幣匯率之合理可能變動範圍

之評估。  

  美 金 貨 幣 之 影 響  日 幣 貨 幣 之 影 響 
  112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1年度 

損  益    $ 3,333    $ 3,483(i)    $ 9    $ 207(ii) 
 

(i)  主要源自於本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尚流通在外且未進

行現金流量避險之美金貨幣計價銀行存款及應收款

項。  

(i i)  主要源自於本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尚流通在外且未進

行現金流量避險之日幣貨幣計價銀行存款及應付款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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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利率風險  

  因本公司內之銀行存款及租賃負債包含以固定及浮動

利率計息，因而產生利率暴險。  

  本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受利率暴險之金融資產及金融

負債帳面金額如下：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具公允價值利率風險     
  －金融資產    $ 192,116    $ - 
  －金融負債     38,750     21,036 
具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金融資產     761,579     578,770 
  －金融負債     -     - 
 

敏感度分析  

  下列敏感度分析係依衍生及非衍生工具於資產負債表

日之利率暴險而決定。對於浮動利率負債，其分析方式係

假設資產負債表日流通在外之負債金額於報導期間皆流通

在外。本公司向主要管理階層報告利率時所使用之變動率

為利率增加或減少 25 基點，此亦代表管理階層對利率之合

理可能變動範圍之評估。  

  若利率增加／減少 25 基點，在所有其他變數維持不變

之情況下，本公司 112 及 111 年度之稅前淨利將分別增加

／減少 1,904 仟元及 1,447 仟元。  

 2.  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係指交易對方拖欠合約義務而造成財務損失之風

險。截至資產負債表日，本公司可能因交易對方未履行義務及

本公司提供財務保證造成財務損失之最大信用風險暴險主要係

來自於：  

 (1) 資產負債表所認列之金融資產帳面金額。  

 (2) 本公司提供財務保證所產生之或有負債金額。  

  本公司採行之政策係僅與信譽卓著之對象進行交易，並於

必要情形下取得足額之擔保以減輕因拖欠所產生財務損失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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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為減輕信用風險，本公司管理階層指派專責團隊負責授信

額度之決定、授信核准及其他監控程序以確保逾期應收款項之

回收已採取適當行動。此外，本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會逐一複

核應收款項之可回收金額以確保無法回收之應收款項已提列適

當減損損失。據此，本公司管理階層認為公司之信用風險已顯

著減少。故該信用風險係屬有限。  

  本公司之信用風險主要係集中於本公司當年度最大客戶，

截至 112 年及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總應收帳款來自前述客戶

之比率分別 26%及 11%。  

 3.  流動性風險  

  本公司係透過管理及維持足夠部位之現金及約當現金以支

應集團營運並減輕現金流量波動之影響。截至 112 及 111 年度

止，本公司未動用之短期銀行融資額度，參閱下列 (2)融資額度

之說明。  

 (1) 非衍生金融負債之流動性及利率風險表  

  非衍生金融負債剩餘合約到期分析係依本公司最早可

能被要求還款之日期，按金融負債未折現現金流量（包含

本金及估計利息）編製。其他非衍生金融負債到期分析係

依照約定之還款日編製。  

112 年 12 月 31 日  
  短 於 1 年  1 至 2 年  2 至 3 年  3 年 以 上  合 計 

非衍生金融負債           
應付帳款    $ 155,801    $ -    $ -    $ -    $ 155,801 
其他應付款     106,956     -     -     -     106,956 
租賃負債     10,065     10,122     8,579     11,443     40,209 
其他流動負債     802     -     -     -     802 
    $ 273,624    $ 10,122    $ 8,579    $ 11,443    $ 303,768 

 

  租賃負債到期分析之進一步資訊如下：  

  短 於 1 年  1 〜 2 年  2 〜 3 年  3 〜 5 年  5 年 以 上 
租賃負債    $ 10,065    $ 10,122    $ 8,579    $ 11,4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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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12 月 31 日  
  短 於 1 年  1 至 2 年  2 至 3 年  3 年 以 上  合 計 

非衍生金融負債           
應付帳款    $ 278,500    $ -    $ -    $ -    $ 278,500 
其他應付款     107,048     -     -     -     107,048 
租賃負債     3,349     3,479     3,537     11,821     22,186 
其他流動負債     1,308     -     -     -     1,308 
    $ 390,205    $ 3,479    $ 3,537    $ 11,821    $ 409,042 

 

  租賃負債到期分析之進一步資訊如下：  

  短 於 1 年  1 〜 2 年  2 〜 3 年  3 〜 5 年  5 年 以 上 
租賃負債    $ 3,349    $ 3,479    $ 3,537    $ 7,881    $ 3,940 
 

 (2) 融資額度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無擔保銀行借款額度 
（雙方同意下得展期）     
  －已動用金額    $ -    $ - 
  －未動用金額     130,000     50,000 
    $ 130,000    $ 50,000 

 

二七、  關係人交易  

  本公司之母公司為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112 年及 111

年 12 月 31 日分別持有本公司普通股 46.83%及 50.10%。  

 (一 ) 關係人名稱及其關係  

關 係 人 名 稱  與 本 公 司 之 關 係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家登公司）  母 公 司 
昇和精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昇和公司）  子 公 司 
Gudeng Inc.（以下簡稱家登美國公司）  關聯企業 
家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家崎公司）  兄弟公司 
上海家登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家登公司）  兄弟公司 
垚鋐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垚鋐公司）  實質關係人 
錸恩帕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錸恩帕斯公司）  實質關係人 

 

 (二 ) 營業收入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度  111年度 
銷貨收入  家登公司    $ 367    $ 1,672 
  上海家登公司     58     - 
      $ 425    $ 1,672 
 

  本公司對關係人之銷貨價格與一般客戶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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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進   貨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度  111年度 
家登公司    $ 10,578    $ 10,353 
家登美國公司     -     105 
昇和公司     2,799     - 
家崎公司     231     - 
垚鋐公司     19,882     - 
錸恩帕斯公司     33,350     - 
    $ 66,840    $ 10,458 
 

  本公司進貨之商品主要係屬客製化規格之產品，並無可比較對

象。  

 (四 ) 應收關係人款項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應收帳款－關係人  家登公司    $ -    $ 101 
 

  流通在外之應收關係人款項未收取保證。111 年度應收關係人款

項並未提列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五 ) 應付關係人款項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應付帳款－關係人  家登公司    $ 2,046    $ 1,689 
  昇和公司     542     - 
  垚鋐公司     3,344     - 
  錸恩帕斯公司     14,387     - 
      $ 20,319    $ 1,689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家登公司    $ 220    $ 111 
 

  流通在外之應付關係人款項餘額係未提供擔保。  

 (六 ) 取得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取得價款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度  111年度 
家登公司    $ 1,3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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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承租協議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度  111年度 
取得使用權資產     
家登公司    $ 17,045    $ -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租賃負債  家登公司    $ 13,754    $ -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度  111年度 
利息費用     
家登公司    $ 271    $ 35 
 

  本公司於 112 年 1 月 1 日向家登公司承租建築物做為廠房及辦

公室使用，租賃期間均為 5 年，租金係參考類似資產之租金水準，

並依租約按月支付固定租賃給付。  

 (八 ) 取得其他資產  

    取 得 價 款 
關 係 人 名 稱  帳 列 項 目  112年度  111年度 
家登美國公司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 6,448    $ - 
 

  本公司參與家登美國公司  112 年度現金增資案，產生廉價購買

利益 1,512 仟元。  

 (九 ) 其他關係人交易  

1.  租金支出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度  111年度 
營業費用  家登公司    $ 20    $ 12 
  家登美國公司     62     - 
      $ 82    $ 12 
       
製造費用  家登公司    $ -    $ 11 
 

  租金係依一般市場行情簽訂契約，並依租約按月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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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費用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度  111年度 
營業費用  家登公司    $ 1,789    $ 302 
  家登美國公司     166     - 
  上海家登公司     89     - 
      $ 2,044    $ 302 
       
製造費用  家登公司    $ 1,280    $ 488 

 

3.  其他收入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度  111年度 
利息收入  家登公司    $ 9    $ 9 
       
租賃收入  昇和公司    $ 720    $ 720 

 

4.  其他資產及負債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名 稱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存出保證金  家登公司    $ 596    $ 669 
       
合約負債  家登公司    $ 13,500    $ 96 
  上海家登     18,419     - 
      $ 31,919    $ 96 

 

 (十 ) 主要管理階層薪酬  

  112年度  111年度 
短期員工福利    $ 48,183    $ 33,007 
股份基礎給付     -     2,038 
    $ 48,183    $ 35,045 
 

  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階層之薪酬係由薪酬委員會（於 112 年 5

月 31 日設置）依照個人績效及市場趨勢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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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除其他附註所述者外，本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有下列重大承諾事

項及或有事項：  

重大承諾  

  本公司未認列之合約承諾如下：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1,155    $ 6,018 
 

二九、  重大之期後事項：無。  

三十、  具重大影響之外幣資產及負債資訊  

   本公司具重大影響之外幣金融資產及負債資訊如下：  

112 年 12 月 31 日  

  外 幣  匯 率  帳 面 金 額 
外 幣 資 產       
貨幣性項目       
美  元    $ 10,854   30.705 （美元：新台幣）    $ 333,266 
日  圓     23,049   0.2172 （日圓：新台幣）     5,006 
歐  元     35   33.98 （歐元：新台幣）     1,175 
        $ 339,447 
       
非貨幣性項目       
採權益法之關聯 
企業       

美  元     246   30.705 （美元：新台幣）    $ 7,543 
       
外 幣 負 債       
貨幣性項目       
日  圓     19,000   0.2172 （日圓：新台幣）    $ 4,127 
歐  元     8   33.98 （歐元：新台幣）     285 
        $ 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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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12 月 31 日  

  外 幣  匯 率  帳 面 金 額 
外 幣 資 產       
貨幣性項目       
美  元    $ 11,341   30.71 （美元：新台幣）    $ 348,282 
日  圓     88,884   0.2324 （日圓：新台幣）     20,657 
歐  元     34   32.72 （歐元：新台幣）     1,112 
        $ 370,051 
 

  具重大影響之外幣兌換損益（未實現）如下：  

  112年度  111年度 
外 幣  匯 率  淨兌換（損）益  匯 率  淨兌換（損）益 
美  元  30.705（美元：新台幣）   ( $ 2,471 )  30.71（美元：新台幣）    $ 15,866  
日  圓  0.2172（日圓：新台幣）   (  263 )  0.2324（日圓：新台幣）   (  1,178 ) 
歐  元  33.98（歐元：新台幣）     35   32.72（歐元：新台幣）   (  2 ) 
     ( $ 2,699 )      $ 14,686 

 

三一、  附註揭露事項  

 (一 ) 重大交易事項相關資訊及 (二 )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  

編 號 項 目 說 明 
1 資金貸與他人。 無 
2 為他人背書保證。 無 

3 
期末持有有價證券情形。（不包含投資子公司、關聯企業及
合資控制部分） 無 

4 
累積買進或賣出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達新台幣3億元或實收
資本額 20%以上。 無 

5 取得不動產之金額達新台幣 3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以上。 無 
6 處分不動產之金額達新台幣 3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以上。 無 

7 
與關係人進、銷貨之金額達新台幣 1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
以上。 無 

8 應收關係人款項達 1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以上。 無 
9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無 
10 被投資公司資訊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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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大陸投資資訊  

編 號 項 目 說 明 

1 

大陸被投資公司名稱、主要營業項目、實收資本額、投資方
式、資金匯出入情形、持股比例、本期損益及認列之投資
損益、期末投資帳面金額、已匯回投資損益及赴大陸地區
投資限額。 

無 

2 

與大陸被投資公司直接或間接經由第三地區所發生下列之
重大交易事項，及其價格、付款條件、未實現損益：  

(1) 進貨金額及百分比與相關應付款項之期末餘額及百分比。 無 
(2) 銷貨金額及百分比與相關應收款項之期末餘額及百分比。 無 
(3) 財產交易金額及其所產生之損益數額。 無 
(4) 票據背書保證或提供擔保品之期末餘額及其目的。 無 
(5) 資金融通之最高餘額、期末餘額、利率區間及當期利息總
額。 無 

(6) 其他對當期損益或財務狀況有重大影響之交易事項，如勞
務之提供或收受等。 無 

 

 (四 ) 主要股東資訊：股權比例達 5%以上之股東名稱、持股數額及比例。

（附表二）  

 



- 53 -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被投資公司資訊、所在地區…等相關資訊  

民國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附表一  單位：除股數外，為新  
台幣及外幣仟元  

 

投 資 公 司 名 稱 被 投 資 公 司 名 稱 所 在 地 區 主 要 營 業 項 目 
原 始 投 資 金 額 期 末 持 有 被 投 資 公 司 

本 期 損 益 
本 期 認 列 之 
投 資 損 益 備 註 

本 期 期 末 去 年 年 底 股 數 比率（％） 帳 面 金 額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昇和精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復興三路二段

106號 
半導體與面板的 PVD真空技術相
關機台設計及改造 

  $ 70,000   $ 70,000    3,451,424 100   $ 69,897   $ 3,576   $ 2,733 註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deng Inc. 1798 Technology DR, #298 
San Jose, CA, 95110 

經營各種電子零組件業務   USD 208 
 (  6,448 ) 

  USD -    208,000 4    7,543   USD 558 
 (  17,050 ) 

 (  32 ) 註 

 

註：被投資公司本期（損）益及本期認列之投資（損）益係經會計師查核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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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資訊  

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  

附表二  

 

主 要 股 東 名 稱 股 份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782,268 46.83% 
士大投資有限公司    1,713,422 6.28% 
詹 印 豐    1,503,771 5.51% 
 

註 1：  本表主要股東資訊係以當季季底最後一個營業日，計算股東持有公司

已完成無實體登錄交付（含庫藏股）之普通股及特別股合計達 5%以上

資料。本公司個體財務報告所記載股本與實際已完成無實體登錄交付

股數，可能因編製計算基礎不同或有差異。  

 



 

 

 
 
 
 
 
 

附件五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附件六 
 

內部控制制度審查報告 







 

 

 
 
 
 
 
 

附件七 
 

證券承銷商評估總結意見





 

 

 
 
 
 
 

附件八 
 

律師法律意見書







 

 

 
 
 
 
 

附件九 
 

不得退還或收取承銷相關費用聲明書































 

 

 
 
 
 
 

附件十 
 

無非常規交易情事之聲明書







� � �

)��7&:�13%9�(C�������B(>��*�

"�F�.D =�'�$
�

/+7&

� ��4H�06��*9�(C

 < � H?@	

� ; , � ���� ! �� � � �



� � �

"��+�.�'(�,
 6�����5!1��#�

��8�%7�0������

&$3�

 ��*9��)�-
!6��

	 / � :24�

� � � � ����� �

�� ����	������ �
��

�� � ��

�



� � �

#��+�/�*,�.�"7�������6"3��$�

�9�'8)2	 ����

(%��

� ��-:��
�� �	������

�1
:45����

� 0 & � ���� � � � ! � �



� � �

#��-�0�*+�/�!9�������8!4��$�

�<�';�3	�����

(%.�

���� ��

� ��,�&�)5�":��
��

�

�2
67��

� 1 � � ����� � �� ��  �� �





 

 

 
 
 
 
 

附件十一 
 

不受理特定對象投標聲明書













 

 

 
 
 
 
 

附件十二 
 

誠信聲明書









葉玟秀

葉玟秀































葉玟秀







葉玟秀



 

 

 
 
 
 
 

附件十三 
 

與本次發行有關之決議文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屆第五次董事會議事錄(節錄本)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星期五）下午一時三十分 

地  點：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二號九樓南華山廳 

出席董事：邱銘乾董事、林添瑞董事、詹印豐董事、胡瑞卿董事、林雅文董事，共計五席。 

請假董事：無   

列席監察人：王彩樺監察人、沈恩年監察人，共計二席。 

其他列席人員：石惠文財務暨會計主管、阮淨稽核主管 

主    席：邱銘乾董事長                                記    錄：蔡欣芳                         

一、宣佈開會：出席已達法定人數，依法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略) 

四、討論事項  

(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無 

(二)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第一案：(略) 

 

第二案 

案 由：申請股票上櫃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公司擬申請股票上櫃，並授權董事長於適當時機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提出上櫃申請。 

2、以上，提請 核議。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 由：初次上櫃前對外公開承銷辦理之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擬提請原股東全數放棄認

購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公司為配合上櫃相關法令規定，擬於適當時機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作為初次上櫃前提出公開承銷之股份來源。 

2、本次增資擬依公司法第 267條規定，保留發行新股之 10%~15%由本公司員

工認購，員工放棄之部分，擬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足。 

3、除前項保留員工認購外，其餘 85%~90%由原股東按持股比例認購之部分，

擬提請股東臨時會同意放棄公司法第 267 條第 3 項關於原股東優先認購之

權利，委託證券承銷商進行公開承銷之用。 

4、本次發行計畫之主要內容(包括發行價格、實際發行數量、發行條件、計畫

項目、募集金額、預計進度及可能產生效益等相關事項)暨其他一切有關發

行計畫之事宜，或因應主管機關核定及基於管理評估或客觀條件需要修正

時，擬提請股東臨時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5、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普通股相同。 

6、本次增資發行之普通股俟股東臨時會通過後，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另

行召開董事會決議增資基準日。 

7、依據「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

法」及相關規定，本公司增資新股之承銷方式，擬提請股東臨時會授權董

事會視市場狀況決定之。 

8、本案經董事會核議後，提請股東臨時會討論。 

9、以上，提請 核議。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 第十七案：(略)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第二次股東臨時會議事錄 

召開方式 : 實體股東會 

時    間 : 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下午一時整 

地    點 : 新竹縣竹北市復興三路二段 106號(本公司會議室) 

出席股東：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22,560,000股，出席股東及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為

21,940,297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97.25％。 

出席董事：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代表人邱銘乾董事、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代表人林添瑞董

事、胡瑞卿董事、詹印豐董事 

列    席：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曾建銘會計師 

主席：邱銘乾                       記錄：蔡欣芳 

一、宣布開會：出席股東及代理人代表之股數已達法定股數，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案由：訂定「誠信經營守則」、「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道德行為準則」、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報告，敬請  鑑察。 

說明：為導引本公司董事、審計委員會及經理人行為符合道德標準，並建立良好商

業運作架構，擬訂定「誠信經營守則」、「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道

德行為準則」、「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永續發展實務守則」，請參閱附件一

至附件五。 

 

 



            

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初次上櫃前對外公開承銷辦理之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擬提請原股東全

數放棄認購案，謹提請  討論。 

說明：(一) 本公司為配合上櫃相關法令規定，擬於適當時機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作為初次上櫃前提出公開承銷之股份來源。 

(二) 本次增資擬依公司法第 267條規定，保留發行新股之 10%~15%由本公司

員工認購，員工放棄之部分，擬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足。 

(三) 除前項保留員工認購外，其餘85%~90%由原股東按持股比例認購之部分，

擬提請股東臨時會同意放棄公司法第 267條第 3項關於原股東優先認購

之權利，委託證券承銷商進行公開承銷之用。 

(四) 本次發行計畫之主要內容(包括發行價格、實際發行數量、發行條件、計

畫項目、募集金額、預計進度及可能產生效益等相關事項)暨其他一切有

關發行計畫之事宜，或因應主管機關核定及基於管理評估或客觀條件需

要修正時，擬提請股東臨時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五) 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普通股相同。 

(六) 本次增資發行之普通股俟股東臨時會通過後，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

另行召開董事會決議增資基準日。 

(七) 依據「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

辦法」及相關規定，本公司增資新股之承銷方式，擬提請股東臨時會授

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決定之。 

(八) 謹提請  討論。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1,940,297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940,297權 100.00％ 

反對權數 0權  0.00％ 

無效權數 0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0權  0.0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第四屆董事改選案，謹提請  討論。 

說明：(一) 本公司第三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自 111年 5月 17日至 114年 5月 16日

止，為配合實際營運需要，擬提前全面改選董監事，現任董事及監察人

於新任董事選任後解任。 

(二) 本公司擬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員會，依法應不設置監察人，審計委

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三) 本次選舉案擬選出第四屆董事七席(含獨立董事三席)，其中，獨立董事選

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新任董

事任期自 112年 5月 31日至 115年 5月 30日止，共計三年，連選得連

任。 

(四)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請參閱附件六。 

(五) 謹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 

董事當選名單 

戶號或身分證明 

文件編號 
戶名或姓名 得票權數 

1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邱銘乾 
24,340,297 權 

1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添瑞 
22,208,297 權 

2 詹印豐 22,182,383 權 

A2204***** 胡瑞卿 22,070,731 權 

獨立董事當選名單 

戶號或身分證明 

文件編號 
戶名或姓名 得票權數 

F1214***** 李文中 21,009,863 權 

A2210***** 林秀怡 20,898,211 權 

A2210***** 陳瑞杏 20,872,297 權 

 



            

六、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謹提請  討論。 

說明：(一) 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辦理。 

(二) 擬提請股東臨時會同意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之行為於無損及本

公司利益下，解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本次董事候選人兼任情形如下： 

董事名稱 解除競業禁止限制內容 

家登精密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邱銘乾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董事長 
家崎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家碩建設(股)公司  法人代表董事長 
恆陽綠能(股)公司  法人代表董事長 
家登創業投資(股)公司  法人代表董事 
富瑞昇實業(股)公司  法人代表董事長 
柏升工業(股)公司  法人代表董事長 
碩頂精密工業(股)公司  法人代表董事 
愛思分析儀器(股)公司  董事 
迅得機械(股)公司  法人代表董事 
上海家登貿易有限公司  代表人 
蘇州堃鉅貿易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Gudeng INC  代表人 
Gudeng Investment Co., Ltd.  代表人 
Partner one Limited  董事長 

家登精密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添瑞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副董事長 
家崎科技(股)公司  董事 
家登創業投資(股)公司  法人代表董事長 
富瑞昇實業(股)公司  法人代表董事 
柏升工業(股)公司  法人代表董事 
碩頂精密工業(股)公司  法人代表董事 
愛思分析儀器(股)公司  監察人 
蘇州堃鉅貿易有限公司  監事 
Gudeng Investment Limited(HK)  董事長 
Sun Park Development Limited  代表人 



            

董事名稱 解除競業禁止限制內容 

詹印豐 
昇和精技(股)公司  董事長 
台林電通(股)公司  獨立董事 
瑞峰半導體(股)公司  監察人 

胡瑞卿 
㵢杰(股)公司  法人代表董事長 
祥誠科技(股)公司  法人代表董事長 
公信電子(股)公司  獨立董事 

李文中 

中華國際聯合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所長 
輔仁大學法律系  兼任助理教授 
桃園汽車客運(股)公司  法人常務董事代表人 
豐運通開發有限公司  負責人 
中玲投資有限公司  負責人 

陳瑞杏 

三商投資控股(股)公司  董事長特助 
三商行(股)公司  董事長特助 
三商餐飲(股)公司  監察人 
三友藥妝(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心樸市集(股)公司  法人監察人代表人 

林秀怡 
怡睿國際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 
實億投資(股)公司  監察人 

(三) 謹提請  討論。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1,940,297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940,297權 100.00％ 

反對權數 0權  0.00％ 

無效權數 0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0權  0.0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下午一時二十四分 

（本次股東臨時會紀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且僅載明對議案之結果，會議進行之內

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紀錄為準）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屆第三次董事會議事錄(節錄本)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十一月七日（星期二）下午三時整 

地  點：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二號九樓玉山廳 

            https://us02web.zoom.us/j/89438841181?pwd=RitSTEJINmJZTUlaOEl0SnI4Ykhwdz09 

出席董事：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代表人邱銘乾董事、詹印豐董事、胡瑞卿董事、李文中獨立董

事、陳瑞杏獨立董事、林秀怡獨立董事(以上親自出席)、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代表

人林添瑞董事(視訊方式出席)，共計七席。  

列席人員：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曾建銘會計師、元大證券陳秀梅副總、鍾志豪資深經理

及葉玟秀專員、石惠文財務暨會計主管、羅儀珊稽核主管。  

主    席：邱銘乾董事長                              記    錄：陳曉婷                                          

一、宣佈開會：出席已達法定人數，依法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略) 

四、討論事項  

(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無 

(二)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第一案~第十四案及第十六案： (略) 

 

第十五案 

案 由：本公司與主辦證券承銷商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簽訂「過額配售及特定股東閉

鎖期協議書」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為配合上櫃掛牌後執行價格穩定措施，依據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

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及「承銷商辦理初次上市（櫃）案

件承銷作業應行注意事項要點」規定，應於申請上市(櫃)前與主辦推薦證券

商元大證券(股)公司，簽訂「過額配售及特定股東閉鎖期協議書」，以辦理特

定股東集保及過額配售相關事宜，惟後續相關法令更新時，擬授權董事長代

為處理相關事宜。 

2、本公司與元大證券(股)公司簽訂之「過額配售及特定股東閉鎖期協議書」，

https://us02web.zoom.us/j/89438841181?pwd=RitSTEJINmJZTUlaOEl0SnI4Ykhwdz09


 
 

請參閱附件十六。 

3、擬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協調公司股東及特定股東辦理過額配售及特定股東

集保事宜。 

4、以上，提請 核議。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 







 

 

 
 
 
 

附件十四 
 

盈餘分配表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董事長：邱銘乾       經理人：詹印豐       會計主管：石惠文文 

項  目 金  額 

民國 111年期末分配盈餘 100,920,428  

加：本期稅後淨利 228,243,080  

減：提撥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 (22,824,308) 

減：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384,907) 

截至民國 112年底可分配保留盈餘 305,954,293  

分配項目   

普通股現金股利 (每股新台幣 4.5元) 122,839,200  

期末未分配保留盈餘 183,115,093  



 

 

 

 
 
 
 
 

附件十五 
 

公司章程及新舊條文對照表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一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英文名稱為Gudeng Equipment Co., LTD.。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CQ01010 模具製造業。 
2. C805050 工業用塑膠製品製造業。 
3.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4.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5. CC01120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 
6. F106030 模具批發業。 
7. 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8. F206030 模具零售業。 
9. 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10. 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11. 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12. E604010 機械安裝業。 
13. 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14.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15. 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 
16. E599010 配管工程業。 
17. E401010 國際貿易業。 
18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本公司轉投資，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所訂轉投資總額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

之限制。另就業務上之需要，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得對外提供背書及保證。 
第四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得於其他適當地點設立分支機構，其設立及裁撤

由董事會決定之。 
第五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 二 章 股  份 

第六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伍億元整，分為伍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分

次發行。其中得保留新台幣伍仟萬元整，分為伍佰萬股，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時使用。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七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

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八條：股東常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前十五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

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 



 

 

本公司股票於公開發行後，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

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

內均停止之。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九條：本公司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

了後六個月內召開，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股東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均由董事會召集之。股東會開會通知應載明開會日期、

地點及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股東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十條：本公司股東除有公司法一百七十九條之情事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本公司股票登錄興櫃後，於召開股東會時，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其相關事宜悉依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股東會之主席由董事長任之，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

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二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三條：股東不能出席股東會者，得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或蓋章委託代理人出

席。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及委託書之使用，除依公司法相關

規定外，另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 
第十四條：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

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於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 四 章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第十五條：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監察人二人組織董事會，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

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應依證券主管機關之

規定。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得選任獨立董事人數至少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

分之一，其選任方式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得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審計委員會及其成員負責執行相關法令規定

之監察人職權。有關審計委員會之人數、任期、職權、議事規則等事項，依「公



 

 

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相關規定，以審計委員會組織章程另訂之，

審計委員會成立後替代監察人職務。 
本公司股票登錄興櫃後，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董事及監察人於任期內，本公司得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

買責任保險，保險金額及投保事宜授權董事會議定之。 
第十六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

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十七條：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之，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

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之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法定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有緊急情事時，

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之召集通知得以書面或傳真或電子郵件(E-mail)等方式為之。 

第十九條：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條：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者，得出具委託書列明授權範圍委託

其他董事代理之，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委託為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會議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

席。 
第二十一條：董事會得決議支給董事及監察人相當之交通費或其他津貼；另董事及監察人之

報酬，授權董事會依董事及監察人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

參照同業水準議定之。 

第 五 章 經 理 人 

第二十二條：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 六 章  會  計 

第二十三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等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二十四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3%以上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
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

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3%為董監酬勞。 
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第二十五條：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本期稅後淨利，應先彌補累積虧損，次再提百分之十為

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再依相關

法令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連同上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



 

 

由董事會評估未來營運計畫所需資金部分予以保留後，擬具盈餘分派議案提請

股東會議定之。 
本公司股利之政策，應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並參酌國內產業競爭狀況、

投資環境及資金需求等因素，作為股利發放之依據。股利發放提撥之數額不低

於當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之百分之十，得以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之方式為之，其

中現金股利分派之比例不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本公司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

並報告股東會，不適用相關股東會決議之規定。 

第 七 章 附  則 

第二十六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二十七條：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105年06月22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105年08月01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108年05月30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110年07月28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111年05月17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112年01月31日。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邱銘乾 



 

 

家 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原名稱：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 
G u d e n g  E q u i p m e n t  C o . ,  L t d . 

公 司 章 程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原因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

織之，定名為「家登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家

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英文名稱為 Gudeng Equipment Co., 

LTD.。 

1. 依實務需求變

更公司名稱。 

2. 新增公司英文

名稱。 

第三條： 

本公司轉投資，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所訂轉

投資總額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

限制。另就業務上之需要，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得對外提供保證。 

第三條： 

本公司轉投資，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所訂轉

投資總額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

限制。另就業務上之需要，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得對外提供背書及保證。 

依實務需求修訂。 

 

(新增) 

 

第五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

規定辦理。 

依實務需求訂定。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伍億元，分為伍

仟萬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分次發行。 

 

第六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伍億元整，分為

伍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分次發

行。其中得保留新台幣伍仟萬元整，分為伍

佰萬股，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時使用。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得包括符

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1. 條次調整。 

2. 依公司法第 167

條之 2規定訂

定。 

第六條： 

本公司得發行股票。本公司發行之股票概為

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

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

後發行之。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

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證

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1. 條次調整。 

2. 依公司法第 161

條之 2規定訂

定。 

第七條： 

本公司股東應將其姓名住址及印鑑報明本

(刪除) 依實務需求刪除。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原因 

公司存查，遇有變更時亦同，凡領取股息紅

利或與本公司書面行使股東權利等，均以送

存本公司印鑑為憑。 

第八條： 

股份轉讓時，應由轉讓人及受讓人填具股份

過戶書，並於股票背面簽名或蓋章，交由受

讓人將股票送本公司驗明過戶登載於股東

名簿，其因繼承關係請求過戶者應提出證明

文件。 

(刪除) 依實務需求刪除。 

第九條： 

股票污損或須分合時，得向本公司請求換

發，但污損程度至不易辨識時，本公司得請

求股東登報公告及覓保再予換發。 

(刪除) 依實務需求刪除。 

第十條： 

股票遺失或毀滅時，應即報告本公司，並登

報三天聲明作廢，自公告日期經卅日別無糾

葛方可覓保補發。 

(刪除) 依實務需求刪除。 

第十一條： 

股票過戶換發或遺失補發時，應酌收工本

費。 

(刪除) 依實務需求刪除。 

第十二條： 

股東常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股東臨時會開

會前十五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

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東名

簿記載之變更。 

第八條： 

股東常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股東臨時會開

會前十五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

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東名

簿記載之變更。 

本公司股票於公開發行後，股東名簿記載之

變更，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

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

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

止之。 

1. 條次調整。 

2. 依公司法第 165

條規定訂定。 

第十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股東常

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第九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股東常

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1. 條次調整。 

2. 依公司法第 172

條、第 172條之

2規定訂定。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原因 

六個月內召開，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

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六個月內召開，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

集之。 

股東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均由董事會召

集之。股東會開會通知應載明開會日期、地

點及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股東以視訊參與會議

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十四條： 

本公司各股東，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每股有

一表決權。 

第十條： 

本公司股東除有公司法一百七十九條之情

事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本公司股票登錄興櫃後，於召開股東會時，

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

席，其相關事宜悉依法令規定辦理。 

1. 條次調整。 

2. 依公司法第 179

條、第 177條之

1規定訂定。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主席由董事長任之，董事長缺席時

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

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一條： 

股東會之主席由董事長任之，董事長缺席時

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

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條次調整。 

第十六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以出

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二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以出

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條次調整。 

第十七條： 

股東不能出席股東會者，得出具委託書，載

明授權範圍簽名或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但

一人同時受兩人以上股東之委託時，其代理

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表決數之

百分之三。 

第十三條： 

股東不能出席股東會者，得出具委託書，載

明授權範圍簽名或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股東委託出席之辦

法及委託書之使用，除依公司法相關規定

外，另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

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 

1. 條次調整。 

2. 依公司法第 177

條規定訂定。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原因 

第十八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

名或蓋章，並於會後法定日內將議事錄分發

各股東。 

第十四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

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

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

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於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

後，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1. 條次調整。 

2. 依公司法第 183

條規定訂定。 

第十九條： 

本公司股東如僅為法人股東一人時，董事監

察人由法人股東指派之，任期三年。本公司

股東會職權則由董事會行使，不適用本章程

有關股東會之規定。 

(刪除) 依實務需求刪除。 

第 四 章 董事會 第 四 章 董事及監察人 章名調整 

第 廿 條： 

本公司設董事三人組織董事會，由股東會就

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十五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監察人二人組織董

事會，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任

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全體董事及監察人

合計持股比例，應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得選任獨立董事人

數至少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其選任方式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

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

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

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

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得依據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

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

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

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審計委員會及其成員

負責執行相關法令規定之監察人職權。有關

審計委員會之人數、任期、職權、議事規則

等事項，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

1. 條次調整。 

2. 依公司法第 192

條、第 192條之

1、第 193條之 1

規定訂定。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原因 

職權辦法」相關規定，以審計委員會組織章

程另訂之，審計委員會成立後替代監察人職

務。 

本公司股票登錄興櫃後，董事選舉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 

董事及監察人於任期內，本公司得就其執行

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

任保險，保險金額及投保事宜授權董事會議

定之。 

第廿一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董事

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十六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董事

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條次調整。 

第廿二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營業計劃之決定。 

二、編製重要章程及契約。 

三、分支機構之設立及裁撤。 

四、編造預算及決算。 

五、重要職員之任免。 

六、其他公司法及本章程所規定事項。 

(刪除) 依實務需求刪除。 

第廿三條： 

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

之，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 208條之

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

之，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

條之規定辦理。 

1. 條次調整。 

2. 依實務需求修

訂文字。 

第廿四條：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法定日前通知

各董事及監察人。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

召集之。 

前項之召集通知得以書面或傳真或電子郵

件(E-mail)等方式為之。 

第十八條：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法定日前通知

各董事及監察人。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

召集之。 

前項之召集通知得以書面或傳真或電子郵

件(E-mail)等方式為之。 

條次調整。 

第廿五條： 第十九條： 條次調整。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原因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董

事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董

事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 

第廿六條：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時，得委託其他董

事代理出席，但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以

受一人委託為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

以視訊會議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二十條：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董事因故不能出席

者，得出具委託書列明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

事代理之，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委託為

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

以視訊會議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1. 條次調整。 

2. 依公司法第 205

條規定修訂。 

(新增) 第二十一條： 

董事會得決議支給董事及監察人相當之交

通費或其他津貼；另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

授權董事會依董事及監察人對本公司營運

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水準

議定之。 

依公司法第 196條

規定訂定。 

第 五 章 監察人 (調整至第四章) 章名調整 

第廿七條： 

本公司設監察人一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

力之人選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調整至第十五條) 依實務需求調整。 

第廿八條： 

監察人之職權如下： 

一、業務之查詢。 

二、簿冊文件及財務狀況之查核。 

三、公司業務情形之查詢。 

四、其他依照法令及股東會決議賦與之職

權。 

(刪除) 依實務需求刪除。 

第廿九條： 

監察人得列席董事會議陳述意見但無表決

權。 

(刪除) 依實務需求刪除。 

第 六 章 經理人 

 

第 五 章 經理人 章次調整 

第 卅 條： 第二十二條： 1. 條次調整。 

2. 依公司法第 29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原因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秉承董事會決議之方針

綜理本公司一切業務，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

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任免之。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

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條規定修訂。 

第 七 章 會計 第 六 章 會計 章次調整 

第卅一條： 

本公司年終決算後董事會應造具下列表冊

於股東常會開會法定日前交監察人查核後

提交股東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等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1. 條次調整。 

2. 依公司法第 228

條規定修訂。 

第卅二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3%以上為員

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

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

會決議提撥不高於 3%為董監酬勞。 

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

告。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

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

酬勞。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3%以上為員

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

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

會決議提撥不高於 3%為董監酬勞。 

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

告，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

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

酬勞。 

條次調整。 

第卅三條：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捐，

彌補累積虧損後，再提 10%為法定盈餘公

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時，得不再提列；其餘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

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

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本期稅後淨利，應先

彌補累積虧損，次再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

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時不在此限。再依相關法令規定提撥或迴

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連同上年度

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評估未來營運計

畫所需資金部分予以保留後，擬具盈餘分派

議案提請股東會議定之。 

本公司股利之政策，應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

展計畫，並參酌國內產業競爭狀況、投資環

境及資金需求等因素，作為股利發放之依

據。股利發放提撥之數額不低於當年度可供

1. 條次調整。 

2. 依公司法第 228

條之 1規定修

訂。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原因 

分配盈餘之百分之十，得以股票股利或現金

股利之方式為之，其中現金股利分派之比例

不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本公司授權董事會

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

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不適用相關股東會決議之規定。 

第 八 章 附則 第 七 章 附則 章次調整 

第卅四條： 

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另訂之。 

條次調整。 

第卅五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條次調整。 

第卅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105年 06月 22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5年 08月 01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108年 05月 30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110年 07月 28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111年 05月 17日。、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105年 06月 22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5年 08月 01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108年 05月 30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110年 07月 28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111年 05月 17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 112年 01月 31日。 

1. 條次調整。 

2. 新增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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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初次上櫃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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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營運及其他重要風險 

一、產業風險 

(一)景氣循環之營運風險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品應用於微影製程之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

主要銷售予晶圓代工廠及記憶體廠，因此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接單狀況與半導體業

景氣變化息息相關，營運受半導體產業資本支出需求狀況所影響。半導體市場受景氣

循環影響、且產品需求變化快速，故晶圓製造商若面臨不景氣或是產能過剩的狀況，

不僅調降資本支出也將會削減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下單致影響營收及獲利。 

因應對策： 

(1)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具備多年設備開發設計及製造經驗，已累積豐富的實績，並擁

有多項專利，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除了加強生產製程管理，提高產品品質與效率，

以降低生產成本，促進有效經營管理方式，另外，持續投入優化產品設計開發，加

強產品技術與終端客戶技術需求開發，以擴大新產品開發領域，滿足新客戶產品

需求。 

(2)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品應用領域廣泛，目前除應用在如晶圓代工廠、DRAM製造

廠，也陸續拓展半導體後段製造及工廠自動化智能製造等，另以既有產品提升功

能規格，積極開發新產品，藉由適當調整經營策略並拓展新業務，期在經濟環境

及產業變化下，公司營運能持續成長。 

二、營運風險 

(一)專業人才取得與留任面臨挑戰 

臺灣地緣風險提高，各國期盼半導體產業在地化，使全球爭奪半導體技術人才情

形加劇，且面臨國內理工科畢業生逐年下滑，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規模及品牌能見度

不及國內大型科技企業與國際大廠，此外由於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生產據點位於南部，

距離如竹科等半導體產業聚落較遠，人才招募上較為不易。 

因應對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申請股票上櫃以提高企業知名度，吸引優秀人才；推行人性化

管理制度，建立以績效導向之激勵機制並順暢升遷管道，同時，持續優化各項福利制

度，致力創造愉快又有競爭力的工作環境，凝聚員工對公司的向心力，並增加員工留

任率。 

  



 

 

(二)銷貨集中風險 

隨著5G、高效能運算(HPC)、車用電子及人工智慧(AI)等產業需求強勁，各產業

為提升自身競爭力，致力生產技術升級與深化自動化製造技術，故近年來半導體代工

業者擴大先進製程與產能規模，帶動資本支出預算陸續增加。然半導體前端製程產業

擁有技術不斷創新以及市場參與者寡佔的產業特性，更出現市場參與者大者恆大之

情形，導致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銷貨對象雖為半導體產業的國際代工大廠，但銷售

對象仍然有限，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考量整體營運規模，選擇優先滿足領導大廠資本

支出需求，而出現銷貨集中之情事。 

因應對策： 

(1)技術延伸至新產品或新市場開發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避免單一客戶過於集中之風險，積極拓展多元化業務市

場，將利用研發設計能力，有效運用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客戶產品需求設計及開

發解決能力，持續發展半導體相關新產品，有助於開拓及掌握未來商機。光罩相

關半導體設備目前亦切入國際半導體大廠供應鏈，隨著全球產業市場對於微環境

管理設備需求與日俱增趨勢，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已陸續拓展相關業務，未來將持

續挹注營收成長。 

(2)鞏固與客戶之密切合作關係 

由於該主要客戶為晶圓代工之領導廠商，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除了積極維持與

主要客戶之良好互動及合作關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新竹及臺南地區設置營運

據點，強化因應客戶臨時需求時調配人力之彈性，此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其長

期合作的關係，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客戶需求的即時掌握，並能滿足其各式客

製化之訂單需求，故而獲得客戶持續下單採購，隨著客戶在市場具領導地位，該

公司及其子公司藉此參與前瞻技術之機會並提升本身技術能力，將爲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帶來廣大的客戶效益，有助於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銷售策略之運用。 

(3)積極開發其他客戶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深耕於半導體設備多年，由於各國政府積極扶植半導體產

業之政策，近幾年大幅增加對半導體產業的投資，以降低對國外進口的依賴。該

公司及其子公司逐步拓展業務至歐美等區域，以提升及拓展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位

於全球半導體先進製程設備之市占率。 

三、其他重要風險 

請詳評估報告「參、二、發行公司營運風險」說明。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產業、營運及其他重要風險三方面，分別予以評估其各

項可能風險之因應措施，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具備因應相關風險之能力，各項因應措施尚屬

妥適，應可有效降低相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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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評估報告總評 

一、承銷總股數說明 

(一)已發行股份總數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家碩科技或該公司)股票初次申請上櫃時之實
收資本額為新臺幣 272,976千元，每股面額新臺幣 10元整，已發行股數為 27,298千
股。該公司擬於股票初次申請上櫃案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預計辦理現金增資發行

新股 2,717千股，扣除依公司法相關法令規定保留供公司員工承購之股數後，全數委
託證券承銷商辦理上櫃前公開承銷，預計股票上櫃掛牌時股數為 30,015 千股，實收
資本額為 300,146千元。 

(二)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
第 4 條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公開發行公司申請股票櫃檯買賣
應委託推薦證券商辦理承銷規定」第 2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初次申請股票上櫃時，
至少應提出擬上櫃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份，全數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方式，於扣

除依公司法相關法令規定保留供公司員工承購之股數後，委託證券承銷商辦理上櫃

前公開銷售。但應提出承銷之股數超過二千萬股以上者，得以不低於二千萬股之股數

辦理公開銷售。另若公開發行公司開始為興櫃股票櫃檯買賣未滿二年者，得扣除其前

已依法提出供興櫃股票推薦證券商認購之股數，但扣除之股數不得逾提出承銷總股

數之百分之三十。 

(三)依據「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辦理初次上市(櫃)案件承銷作業應行注意事
項要點」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主辦承銷商應要求發行公司協調其股東就當次依

法令規定委託證券商辦理公開承銷股數之百分之十五之額度內，提供已發行普通股

股票供主辦承銷商辦理過額配售；惟主辦承銷商得依市場需求決定過額配售數量。 

(四)依據該公司 112年 12月 28日之股東名冊，記名股東人數共計 1,025人，其中公司內
部人及該等內部人持股逾百分之五十之法人以外之記名股東為 1,013人，其所持有股
份合計為 9,388,046股，占已發行股份總額之 34.39%，已符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三條有關股權分散之標

準，該公司擬於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公開承銷，並於上櫃掛牌前完成股權分散事宜。 

(五)綜上所述，該公司依規定預計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2,717千股，扣除依公司法規定
保留百分之十五予員工優先認購之 407千股後，餘 2,310千股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二十八之一條規定，經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決議通過由原股東全數放棄認購
以辦理上櫃前公開承銷作業，排除公司法第 267 條第三項原股東優先認購之適用。
該公司本次提出公開承銷股數 2,310千股，加計興櫃徵提可扣除股數 693千股，合計
3,003千股已高於擬上櫃股份總額 30,015千股之 10%，符合前揭規定。 

另該公司已於 112年 11月 7日經董事會通過與主辦證券承銷商簽訂「過額配售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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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特定股東閉鎖期協議書」，由該公司協調其股東提出對外公開銷售股數百分之十五

之額度範圍內，供主辦證券承銷商辦理過額配售及價格穩定作業，惟主辦承銷商得依

市場需求決定實際過額配售數量。 

二、具體說明申請公司與推薦證券商共同訂定承銷價格之依據及方式 

(一)承銷價格訂定所採用的方法、原則或計算方式及與適用國際慣用之市場法、成本法及

收益法之比較 

1.承銷價格訂定所採用的方法、原則或計算方式 

目前證券投資分析較常使用之股票價值評價方法主要包括市場法與成本法及

收益法。各種方法皆有其優缺點，且採用方法不同，評估結果亦有所差異。其中，

市場法包括本益比法(Price/Earnings ratio，P/E ratio)及股價淨值比法(Price/Book 

value ratio，P/B ratio)，皆係透過已公開的資訊，與整個市場、產業性質相近的同業

及被評價公司歷史軌跡比較，進行公司價值評估，再依被評價公司與採樣公司之差

異，進行折溢價調整，作成公司價值之結論；成本法主係為淨值法，並以帳面歷史

成本作為公司價值之評估基礎；收益法主係以未來利益流量(如：現金流量…等)作

為公司價值之評估基礎。茲將市場法、成本法及收益法等計算方式、優缺點與適用

時機整理列示如下： 

方法 
市場法 成本法 收益法 

本益比法 股價淨值比法 淨值法 現金流量折現法 

計算

方式 

依據公司之財務資

料，計算每股帳面盈

餘，並以上市櫃公司

或產業性質相近的同

業平均本益比估算股

價，最後再調整溢價

或折價以反應與同業

公司不同之處。 

依據公司之財務資料，

計算每股帳面淨值，比

較上市櫃公司或產業

性質相近的同業平均

股價淨值比估算股價，

最後再調整溢價或折

價以反應與類似公司

不同之處。 

以帳面之歷史成本資

料為公司價值評定之

基礎，即以資產負債表

帳面資產總額減去帳

面負債總額，並考量資

產及負債之市場價格

而進行帳面價值之調

整。 

根據公司預估之獲利及

現金流量，以涵蓋風險

的折現率來折算現金流

量，據以評估企業整體

價值。 

優點 

1.最具經濟效益與時
效性，為一般投資

人投資股票最常用

之參考依據，具有

相當之參考價值。 
2.所估算之價值與市
場的股價較接近。 

3.較能反映市場、研
判多空氣氛及投資

價值認定。 
4.市場價格資料容易
取得。 

1.淨值係長期且穩定
之指標。 

2.當盈餘為負數時之
替代評估方法。 

3.市場價格資料容易
取得。 

1.評估資料取得容易。 
2.使用財務報表之資
料，較客觀公正。 

1.符合學理上對價值的
推論，能依不同關鍵變

數的預期來評價公司。 
2.較不受會計原則或會
計政策不同而影響。 

3.反應企業之永續經營
價值，並考量企業之成

長性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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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市場法 成本法 收益法 

本益比法 股價淨值比法 淨值法 現金流量折現法 

缺點 

1.盈餘品質受會計方
法之選擇所影響。 

2.即使身處同一產
業，不同公司間之

本質上仍有相當差

異。 
3.企業盈餘為負數時
不適用。 

1.帳面價值受會計方
法之選擇所影響。 

2.即使身處同一產業，
不同公司間之本質

上仍有相當差異。 

1.資產帳面價值與市場
價值差距甚大。 

2.未考量公司經營成效
之優劣。 

3.不同種類資產需使用
不同分析方法，且部

分資產價值計算較為

困難。 

1.使用程序繁瑣，需估計
大量變數，花費成本大

且不確定性高。 
2.對於投資者，現金流量
觀念不易瞭解。 

3.預測期間較長。 

適用 
時機 

1.企業生命週期屬成
長型公司。 

2.獲利型公司。 

1.有鉅額資產但股價
偏低的公司。 

2.獲利波動幅度較大
之公司。 

1.適合用於評估如傳統
產業類股或公營事

業。 
2.虧損或營運衰退型公
司。 

1.當可取得公司詳確的
現金流量與資金成本

的預測資訊時。 
2.企業經營穩定，無鉅額
資本支出。 

上述股價評價之各種方法皆有其優缺點，評估之結果亦多有差異，其中因現金

流量折現法係以未來各期所創造現金流量之折現值合計數認定為股東權益價值，由

於未來之現金流量無法精確掌握，且評價使用之相關參數之參考價值相對較低下，

國內實務上較少採用此方法。因此，以市場法做為股價評價之基礎。 

2.承銷價格訂定與適用國際慣用之市場法、成本法及收益法之比較 

(1)採樣同業之選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之設計、製造、銷售及維修

服務，產品包含光罩潔淨、交換及檢測，以及微環境儲存及智慧倉儲管理等，屬

於半導體前段製程相關設備供應商。綜觀目前國內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就營

業項目、業務型態及市場定位等因素綜合考量，選擇京鼎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京鼎公司，股票代碼 3413，上市半導體業)、華景電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華景電公司，股票代碼 6788，上櫃半導體業)、天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天虹公司，股票代碼 6937，上市半導體業)作為採樣同業。京鼎公司主要

營業項目為先進設備設計及製造，其產品主要應用在半導體產業、面板產業及光

電產業等，在半導體產業部分，其設備用途包含半導體前段晶圓製造之薄膜、蝕

刻、化學機械研磨等製程所需之設備、晶圓傳輸自動化設備、微污染防治及惰性

氣體充填裝置及晶圓外觀自動檢查設備；華景電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晶圓製程微

粒子或氣態分子污染物(AMC)微污染防治設備、晶圓盒承載裝置無線射頻辨識

(RFID)整合派工系統及其他等；天虹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

件之技術與研發、製造、維修及銷售業務等。因上述公司與該公司之主要產品較

類似，故選擇這三家作為採樣公司，並進行下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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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場法 

A.該公司財務資料 
單位：新臺幣千元；新臺幣元 

項目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1年第四季至
112年第三季 

本期淨利 63,663 67,532 203,415 283,378 
權益總額 145,584 213,116 550,569 721,397 
擬上櫃掛牌股數 30,015 
每股盈餘(元)(註) 2.12 2.25 6.78 9.44 
每股淨值(元)(註) 4.85 7.10 18.34 24.03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註：每股盈餘及每股淨值係以擬上櫃掛牌股數追溯調整計算 

B.本益比法 
單位：新臺幣元 

公司 期間 每股盈餘(註) 平均收盤價 平均本益比(倍) 

京鼎 
(3413) 

112年 9月 

19.58 
186.60 9.53 

112年 10月 187.30 9.57 
112年 11月 191.61 9.79 

華景電 
(6788) 

112年 9月 

9.48 
135.48 14.30 

112年 10月 132.18 13.95 
112年 11月 129.52 13.67 

天虹 
(6937) 

112年 9月 

4.57 
203.97 44.63 

112年 10月 189.12 41.38 
112年 11月 194.71 42.61 

上櫃公司 
-半導體業 

112年 9月 
－ 

－ 14.61 
112年 10月 － 15.08 
112年 11月 － 18.27 

上市公司 
-半導體業 

112年 9月 
－ 

－ 21.52 
112年 10月 － 22.20 
112年 11月 － 28.32 

資料來源：臺灣證券交易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網站及公開資訊
觀測站 

註：每股盈餘係以最近四季稅後純益除以 112年 9月 30日之股本計算 

該公司採樣同業及上市櫃「半導體」類股最近三個月(112 年 9 月~112 年

11月)之平均本益比區間介於 9.53~44.63倍之間，然為避免取樣區間受極端值

之影響，剔除京鼎及天虹，排除極端值後建構取樣之本益比區間約介於

13.67~28.32倍，若以該公司最近四季之每股盈餘約為 9.44元，按上述本益比

區間計算，參考價格區間介於 129.04~267.34元，考量該公司經營績效、獲利

情形、財務結構、產業未來發展前景、興櫃市場近期股價及流動性不足之風險

予以折價後，該公司此次上櫃與本證券承銷商議定之暫定承銷價格每股新臺幣

160元尚屬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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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股價淨值比法 
單位：新臺幣元 

公司 期間 
最近期財報 
每股淨值(註 2) 

平均收盤價 
平均股價 
淨值比(倍) 

京鼎 
(3413) 

112年 9月 
114.24 

186.60 1.63 
112年 10月 187.30 1.64 
112年 11月 191.61 1.68 

華景電 
(6788) 

112年 9月 
44.19 

135.48 3.07 
112年 10月 132.18 3.00 
112年 11月 129.52 2.94 

天虹 
(6937) 

112年 9月 
32.23 

203.97 6.33 
112年 10月 189.12 5.87 
112年 11月 194.71 6.04 

上櫃公司 
-半導體 

112年 9月 
－ 

－ 3.53 
112年 10月 － 3.58 
112年 11月 － 3.79 

上市公司 
-半導體 

112年 9月 
－ 

－ 3.14 
112年 10月 － 3.16 
112年 11月 － 3.52 

資料來源：臺灣證券交易所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註 1：平均股價淨值比=平均收盤價/每股淨值 
註 2：每股淨值係以 112年 9月 30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除以之股本計算 
註 3：平均收盤價係以每日收盤價格平均計算 

該公司採樣同業及上市櫃「半導體」類股最近三個月之平均股價淨值比介

於 1.63~6.33倍，以該公司擬以掛牌股數 30,015千股計算之每股淨值 24.03元

為基礎計算，價格區間約為 39.17~152.11元；惟股價淨值比法使用歷史性財務

資料，無法反映公司未來成長性，且較常用於評估獲利波動度較大或有鉅額資

產但股價偏低之公司，故本證券承銷商不擬採用此法作為議定承銷價格參考之

依據。 

(3)成本法 

成本法係為帳面價值法(Book Value Method)，帳面價值乃是投資人對公司請

求權價值之總和，包含債權人、普通股投資人及特別股投資人等。其中，股票投

資者對公司之請求權價值係公司資產總和扣除負債總額之淨資產價值。此種評價

方式係以歷史成本為計算依據，將忽略通貨膨脹因素且無法表達資產實際經濟價

值，並深受財務報表採行之會計原則與方法影響，將可能低估成長型公司之企業

價值，同時成本法使用上的限制有下列四項，因此國際上慣用成本法以評估企業

價值者並不多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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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無法表達目前真正及外來之經濟貢獻值。 

B.忽略了技術經濟壽命。 

C.技術廢舊及變革對於其所造成之風險無法預測。 

D.成本法中對於折舊項目及金額有量化的困難。 

由於上述種種限制，故國際上採成本法評估企業價值者並不多見，且該公司

112 年 9 月 30 日經會計師核閱之歸屬母公司業主權益 721,397 千元及擬以掛牌

股數 30,015千股計算之每股淨值為 24.03元，與興櫃市場交易價格差異甚大，且

成本法並未考量公司成長性，較常用於評估傳統產業類股或衰退型公司，因此本

證券承銷商不擬採用此種方法作為承銷價格訂定之參考依據。 

(4)收益法–現金流量折現法 

收益法係以公司預估未來產生之現金流量折現總和合計數認定為股東權益

價值。由於未來之現金流量無法精確掌握，需推估公司未來數年之獲利及現金流

量作為評價之基礎，然而預測期間長，在未來現金流量及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無法

精確掌握情況下，不確定性風險相對高，亦不能合理評估公司應有之價值，故不

擬採用收益法。 

綜上所述，考量該公司產品市場定位、產業未來發展前景及發行市場環境等因

素後，本推薦證券商經評估為能計算合理、客觀及具市場性之承銷價格，決定採以

市場法中之本益比法作為該公司上櫃申請之承銷價格計算依據。 

(二)申請公司與已上市櫃同業之財務狀況、獲利情形及本益比之比較情形 

茲就該公司與採樣同業公司京鼎、華景電及天虹之財務狀況、獲利情形及本益比

之比較分析列示如下： 

單位：%；次；每股元 

評估項目 
年度 

公司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財 
務 
結 
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家碩 77.07 78.23 66.73 61.79 
京鼎 52.01 46.94 44.99 39.42 
華景電 25.92 21.30 32.79 36.26 
天虹 80.06 51.66 37.74 33.45 
同業 48.40 50.50 46.50 註 3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比率(%) 

家碩 1,131.36 1,717.71 3,706.17 922.85 
京鼎 504.07 502.92 366.86 354.01 
華景電 448.12 668.98 305.06 283.56 
天虹 102.67 189.17 291.17 286.04 
同業 210.53 216.45 226.24 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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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年度 

公司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償 
債 
能 
力 

流動比率(%) 

家碩 114.80 120.40 145.67 151.36 
京鼎 234.06 285.58 220.98 266.73 
華景電 460.90 501.35 341.43 284.99 
天虹 97.26 167.12 260.61 304.45 
同業 198.10 187.10 224.60 註 3 

速動比率(%) 

家碩 57.93 58.81 84.65 102.51 
京鼎 186.74 209.60 161.20 207.25 
華景電 366.96 357.67 249.66 188.38 
天虹 41.64 76.12 127.04 109.23 
同業 136.20 125.00 148.80 註 3 

利息保障倍數(倍) 

家碩 9,958.88 778.44 1,838.11 480.66 
京鼎 63.57 74.19 74.04 56.69 
華景電 224.91 299.17 185.83 80.84 
天虹 8.94 8.56 35.16 38.37 
同業 2,960.00 3,644.80 3,730.60 註 3 

經 
營 
能 
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註 2) 

家碩 5.47 8.34 5.79 5.32 
京鼎 9.11 9.24 11.06 13.99 
華景電 4.41 7.32 7.51 6.62 
天虹 4.22 6.44 4.88 4.51 
同業 3.90 4.70 4.80 註 3 

應收款項收現天數 
(註 2) 

家碩 67 44 64 69 
京鼎 41 40 34 27 
華景電 83 50 49 56 
天虹 87 57 75 81 
同業 94 78 77 註 3 

存貨週轉率(次) 
(註 2) 

家碩 1.39 1.08 1.12 1.20 
京鼎 4.58 3.90 3.06 2.84 
華景電 1.84 1.62 1.42 1.16 
天虹 0.70 1.13 0.99 0.86 
同業 2.60 2.80 2.40 註 3 

平均售貨天數 
(註 2) 

家碩 263 338 326 305 
京鼎 80 94 120 129 
華景電 198 225 257 315 
天虹 522 324 369 425 
同業 141 131 153 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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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年度 

公司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經 
營 
能 
力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週轉率(次) 

家碩 63.29 47.63 75.32 27.78 
京鼎 6.33 6.92 5.33 3.52 
華景電 4.05 5.33 3.41 2.24 
天虹 1.79 2.15 2.48 2.31 
同業 2.80 3.50 3.10 註 3 

總資產週轉率(次) 

家碩 0.90 0.75 0.80 0.76 
京鼎 1.01 0.95 0.88 0.68 
華景電 0.76 0.78 0.68 0.58 
天虹 0.50 0.71 0.70 0.60 
同業 0.50 0.60 0.60 註 3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家碩 12.00 8.38 15.45 16.29 
京鼎 12.76 11.99 14.03 10.61 
華景電 16.83 16.45 16.94 12.36 
天虹 3.49 10.75 12.61 7.37 
同業 4.50 4.60 6.40 註 3 

權益報酬率(%) 

家碩 55.97 37.65 53.27 45.27 
京鼎 25.29 23.29 25.54 18.06 
華景電 22.91 21.29 23.35 18.64 
天虹 13.74 28.97 21.79 11.15 
同業 7.60 7.20 11.00 註 3 

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

額比率(%) 

家碩 144.53 102.54 107.42 113.80 
京鼎 197.24 226.19 304.07 199.08 
華景電 63.76 84.70 125.16 107.21 
天虹 4.75 35.00 47.52 35.76 
同業 註 1 註 1 註 1 註 1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

額比率(%) 

家碩 144.32 82.39 113.19 130.73 
京鼎 183.03 217.80 297.85 254.86 
華景電 64.49 86.00 128.86 112.09 
天虹 42.00 44.34 60.40 43.33 
同業 註 1 註 1 註 1 註 1 

純益率(%) 

家碩 13.32 11.22 19.41 21.25 
京鼎 12.49 12.40 15.79 15.36 
華景電 21.91 21.08 24.67 20.91 
天虹 6.19 13.57 17.45 11.90 
同業 6.70 6.10 10.20 註 3 

獲 
利 
能 
力 

每股稅後盈餘(元) 

家碩(註 4) 3.18 3.37 9.84 7.91 
京鼎 14.91 17.01 24.64 15.29 
華景電 5.19 7.08 10.08 6.36 
天虹 1.63 4.57 5.66 2.62 
同業 註 1 註 1 註 1 註 1 

資料來源：各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及股東會年報，並經元大證券計算整
理；同業資料取自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所出版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
比率」財務比率 

註 1：「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比率」未提供同業平均之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稅前純
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每股稅後盈餘及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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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應收款項週轉率及存貨週轉率係以總額計算；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及平均售貨天數係以無條件進
位計算 

註 3：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尚未出版該年度之主要行業財務比率 
註 4：該公司計算每股盈餘時，業已追溯調整無償配股之影響 

1.財務結構 

(1)負債占資產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負債占資產比率分別為

77.07%、78.23%、66.73%及 61.79%。110年度受 COVID-19疫情停工和缺櫃塞

港影響，加上遠距生活型態加速數位轉型，終端數位產品對晶片需求提升，半導

體產業供應鏈供不應求，使全球半導體產業紛紛大舉投入擴廠，對該公司及其子

公司產品需求大增，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依客戶訂單進行購料生產，加上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於交機後驗收前預收客戶 8 成以上款項，致使 110 年度應付帳款及合

約負債增加，故 110年度負債占資產比率較 109年度上升；111年度則因該公司

辦理現金增資及業績持續成長，使 111 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及應收帳款大幅增

加，致 111年度負債占資產比率較 110年度大幅下降；112年前三季因業績持續

成長，現金及約當現金大幅增加，致 112年前三季負債占資產比率較 111年度下

降，經評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負債占資產比率變化應無異常之情事。 

與採樣公司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除 109 年度僅低於天虹公

司外，其餘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均高於其他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主要係因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之設備銷售係依客戶訂單購料生產，近年隨著因 5G、高效能運算

(HPC)、車用電子及人工智慧(AI)等產業需求強勁，使半導體代工業者持續擴充

產能，連代推升半導體設備需求增加，故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規模逐年成

長，且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設備交機後驗收前將向客戶預收 8成以上款項，故

因預收貨款產生之合約負債伴隨營業規模擴大而逐年增加，加上該公司之股本相

較其他採樣同業為低(以 112 年前三季而言，該公司股本 272,976 千元，採樣同

業京鼎公司、華景電公司及天虹公司之股本分別為 971,861 千元、347,397 千元

及 606,773 千元)，致負債占資產比率占比較採樣同業高，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之主要客戶均為國內外半導體大廠，雙方長期合作而有穩定訂單來源，且主要負

債係來自預收客戶貨款，將於交機驗收後認列營業收入，目前該公司與其子公司

帳上仍有充裕之流動資金可供營運使用，亦與銀行簽訂授信合約供營運週轉，並

無資金不足或有財務困難的情形。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未有資金無法支

應營運活動或對財務造成重大影響之情形，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2)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長期資金占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比率為 1,131.36%、1,717.71%、3,706.17%及 922.85%。該公司 109~111

年度長期資金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逐年上升，主要係因半導體產業持續擴

張，帶動半導體設備需求提升，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運及獲利持續成長，且



10 

 

該公司於 111年度辦理現金增資，股東權益逐年增加所致；112年前三季之長期

資金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大幅降低，主要係因該公司於 112年前三季因研

發所需，增加機器設備所致。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

三季之長期資金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皆高於其他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且

該等比率大於 100%，顯示該公司長期資金尚足以支應營運所需之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支出，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之財務結構各

項指標之變化尚屬合理，經評估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2.償債能力 

(1)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流動比率分別為

114.80%、120.40%、145.67%及 151.36%，速動比率分別為 57.93%、58.81%、

84.65%及 102.51%，其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皆呈現上升之趨勢，主係雖過去幾年

度因疫情造成的區域封鎖、區域衝突及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嚴重擾亂了全球供

應鏈，惟來自 5G、高效能運算(HPC)、車用電子及人工智慧(AI)等相關應用產業

之發展趨勢，仍使得長期半導體需求結構呈現持續增長，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在配

合客戶擴充產能及建廠規劃之需求情況下，最近三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營運

規模及獲利呈現持續成長之趨勢，且該公司於 111年度辦理現金增資，致其流動

資產與速動資產均較各年度前期持續增加，致使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逐期上升。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除 109 年度之流動比率與

速動比率高於天虹公司，低於其他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外，其餘年度及 112年前

三季皆低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設備銷售係依客

戶訂單購料生產，近年隨著因 5G、高效能運算(HPC)、車用電子及人工智慧(AI)

等產業需求強勁，使半導體代工業者持續擴充產能，連代推升半導體設備需求增

加，故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規模逐年成長，且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機台

設備交機後驗收前將向客戶預收 8 成以上款項，故因預收貨款產生之合約負債

伴隨營業規模擴大而逐年增加，使流動負債大幅增加所致；另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之主要客戶均為國內外半導體大廠，雙方長期合作而有穩定訂單來源，且主要負

債係來自預收客戶貨款，將於交機驗收後認列營業收入，目前該公司與其子公司

帳上仍有充裕之流動資金可供營運使用，亦與銀行簽訂授信合約供營運週轉，並

無資金不足或有財務困難的情形。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財務與營運狀

況皆屬穩健，且應收款項收現情況良好，經評估其短期償債能力尚無重大異常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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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息保障倍數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利息保障倍數分別為

9,958.88倍、778.44倍、1,838.11倍及 480.66倍。110年度利息保障倍數較 109

年度大幅下降，主要係因該公司 110 年度向家登精密承租臺南辦公室認列租賃

負債利息費用所致；111年度利息保障倍數較 110年度大幅上升，則係因該公司

營運成長，稅前淨利增加所致；112年前三季較 111年度大幅下降，主係因 111

年底新增新竹辦公室及 112 年前三季新增臺南及臺中倉儲租賃，租賃負債利息

費用增加所致。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 年度之利息保障倍數

係優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則優於採樣同業，低

於同業平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利息保障倍數主要係受租賃負債利息費用及稅

前淨利變動影響，經評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因營運獲利穩定而償債能力尚屬穩

健，整體而言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之償債能力各

項指標之變化尚屬合理，經評估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3.經營能力 

(1)應收款項週轉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應收款項週轉率分別為

5.47次、8.34次、5.79次及 5.32次，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分別為 67天、44天、64

天及 69天，介於收款條件月結 30天~120天內，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該公司

及其子公司 110 年度應收帳款週轉率較前一年度上升，主要係因 110 年度全球

半導體產業大舉投入擴廠，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品需求大增，致該公司及其子

公司營業收入增加，應收帳款週轉率上升；111年度應收帳款週轉率較前一年度

下降，主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仍因半導體產業持續擴張，帶動半導體設備需求旺

盛，致其營業收入持續攀升，期末應收款項隨之增加所致；112年前三季應收款

項週轉率持續下降，雖該公司截至 112 年 9 月底營業收入換算全年度營收較去

年度成長 29.28%，惟因 111 年底大量出貨，且今年出貨量持續增加，致平均應

收帳款餘額大幅成長 40.65%，應收款項週轉率微幅下降。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應收款項週轉率

皆介於採樣同業，高於同業平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往來客戶大多為國內外知

名大廠，財務狀況及營運狀況均為穩健，其授信條件與收款情形尚屬合理，且該

公司及其子公司定期追蹤應收帳款期後收回情形，整體而言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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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存貨週轉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存貨週轉率分別為 1.39

次、1.08次、1.12次及 1.20次，平均售貨天數分別為 263天、338天、326天及

305天。110年度受 COVID-19疫情停工和缺櫃塞港影響，加上智慧型手機、高

效能運算產品、物聯網及車用市場需求攀升，晶片需求隨之提升，使全球半導體

產業紛紛大舉投入擴廠，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品需求大增，惟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所生產之機台設備於出貨後，尚待客戶完成驗收後始得認列營業收入，又其驗

收時程受機台設備安裝及客戶驗收測試排程所影響，致使 110 年底已出貨尚未

完成驗收之機台設備大幅增加，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 年度之存貨週轉率較

前一年度下降；111年度因營運規模持續成長，加上 110年底已出貨未驗收之機

台陸續驗收完畢，致營業成本增加幅度大於存貨，致使期末存貨週轉率上升；112

年前三季較 111 年度存貨週轉率上升，主係 111 年度已出貨未驗收之在製品於

112年前三季陸續驗收認列收入，使營業收入成長連帶影響營業成本增加，其營

業成本增幅大於平均存貨，致存貨週轉率微幅上升。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

三季之存貨週轉率高於天虹，低於其他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110年度之存貨週

轉率則低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 112 年前三

季持續配合半導體代工業者因擴充廠房及產能之需求，其營業規模及出貨數量逐

年成長，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所生產之主要設備係應用於 EUV及高階光罩製程

中，因相關製程皆位於無塵室環境，並需保持光罩之潔淨度免於受到空氣微塵污

染及靜電損害，加上相關製程多已自動化，故其客戶對於相關設備彼此間運作之

相容性、精密度有極為嚴格之要求，因此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機台設備出貨後，

尚須待設備安裝及客戶進行驗收測試後，始得認列營業收入，因已出貨尚未驗收

之設備造成期末存貨大幅增加，致使存貨週轉率較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為低，惟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產品主要係出貨予國際知名晶片製造商，相關設備訂單係依

客戶訂單需求而進行採購，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機台設備交機後驗收前將向客

戶預收 8成以上款項，故其存貨尚無可能產生跌價減損或未能去化之情形。經評

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存貨週轉率及平均售貨天數變化情形尚屬合理，應無重大

異常之情事。 

(3)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及總資產週轉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

轉率分別為 63.29次、47.63次、75.32次及 27.78次，總資產週轉率分別為 0.90

次、0.75次、0.80次及 0.76次。110年度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較 109年

度下降，主要係因該公司於 109年度整建臺南樹谷廠，109年度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期初數尚未包含臺南樹谷廠之廠房整建、空調、電力等工程成本，故 109年

度期初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金額較低所致；111年度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

率較 110年度上升，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受半導體產業需求提升，營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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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幅成長所致；112年前三季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較 111年度大幅下

降，主要係因該公司因研發所需，增加機器設備所致。110年度之總資產週轉率

較 109年度下降，主要係因半導體產業供應鏈供不應求，使全球半導體產業紛紛

大舉投入擴廠，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品需求大增，惟其所生產之機台設備於出

貨後，尚待客戶完成驗收後始得認列營業收入，故已出貨待驗收之機台帳列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之在製品，另驗收時程主係受機台設備安裝及客戶驗收測試排程影

響，驗收期程較長，致使 110年度期末存貨金額大幅增加，且該公司之現金及約

當現金亦受業績成長而增加，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營運狀況穩定且營業收入亦逐

年上升，惟平均總資產金額增加幅度較營業收入增加幅度高，故總資產週轉率於

110年度呈下滑趨勢；111年度則因營業收入大幅成長，致總資產週轉率略為上

升；112年前三季之總資產週轉率較 111年度下降，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之現金及約當現金受業績成長而增加，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營運狀況穩定且營業

收入亦呈上升趨勢，惟平均總資產金額增加幅度較營業收入增加幅度高，致總資

產週轉率下降。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

三季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均高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就總資產週轉率

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年度之總資產週轉率介於採樣同業，高於同業

平均；112年前三季則高於採樣同業，顯示其經營能力與同業相較尚屬良好，整

體而言，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之經營能力各

項指標變動尚屬合理，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4.獲利能力 

(1)資產報酬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資產報酬率分別為

12.00%、8.38%、15.45%及 16.29%。110年度資產報酬率較 109年度下降，主係

其流動資產因業績與營業規模持續成長，使存貨及現金部位較前一年度大幅成

長，致 110 年度總資產金額增加，惟稅後淨利因認列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收購

子公司昇和精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昇和精技公司」)而產生之商譽減損

20,435千元，致稅後淨利成長幅度低於總資產所致；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資

產報酬率逐期受半導體產業需求持續提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業績成長，稅後淨

利大幅增加所致。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資產報酬率 109 及 111 年

度介於採樣同業，高於同業平均；110 年度低於採樣同業，高於同業平均；112

年前三季高於採樣同業。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資產運用尚屬得宜，並

能創造合理之利潤，經評估其資產報酬率之變化應無重大異常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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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權益報酬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權益報酬率分別為

55.97%、37.65%、53.27%及 45.27%。110年度權益報酬率較 109年度下降，主

要係因該公司於 110年度認列收購子公司昇和精技公司所產生之商譽減損損失，

致稅後淨利成長幅度降低所致；111年度權益報酬率較 110年度上升，主要係因

該公司 111年度業績成長，稅後淨利增加幅度大於股東權益增加幅度所致；112

年前三季權益報酬率較 111年度下降，主要係該公司業績持續成長，惟平均股東

權益增加幅度大於稅後淨利增加幅度所致。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權益報酬率 109~111 年度

及 112年前三季皆高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隨營運規模擴大，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為股東創造利潤之能力尚稱良好，經評估其權益報酬率之變化應無重大異常情

事。 

(3)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及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營業利益占實收資本額

比率分別為 144.53%、102.54%、107.42%及 113.80%；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額比

率分別為 144.32%、82.39%、113.19%及 130.73%。110年度營業利益占實收資本

額比率及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均較 109年度下降，主要係因該公司於 110

年度配發股票股利，該公司之實收資本額上升所致；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營

業利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及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逐期上升，主要則係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規模持續受惠於半導體產業需求成長，致營業利益及稅前純

益均逐期成長所致。 

與採樣同業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營業

利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及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均介於採樣同業，顯示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獲利能力尚屬良好，整體而言尚應重大異常情事。 

(4)純益率及每股稅後盈餘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之純益率分別為 13.32%、

11.22%、19.41%及 21.25%；每股盈餘分別為 3.18 元、3.37 元、9.84 元及 7.91

元。110年度純益率較 109年度下降，主要係因該公司認列收購子公司昇和精技

公司產生之商譽減損損失所致；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則因半導體產業需求持

續擴張，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規模及獲利持續增長，致稅後淨利大幅增

加，致使純益率逐期上升。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 及 111 年度純益率介

於採樣同業，高於同業平均；110年度低於採樣同業，高於同業平均；112年前

三季高於採樣同業。另就每股盈餘而言，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每股盈

餘介於採樣同業；110年度則低於採樣同業。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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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仍保持穩定成長之趨勢，最近年度及最近期之營運獲利亦持續擴張，經評估其

獲利能力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之獲利能力尚

屬穩定，其獲利能力各項指標變化尚屬合理，經評估其變化應無重大異常情事。 

5.本益比 

請參閱本評估報告「壹、二、(一)、2、(2)、B 本益比法」之說明。 

(三)所議定之承銷價若參考財務專家意見或鑑價機構之鑑價報告者，應說明該專家意見

或鑑價報告內容及結論 

本次承銷價格之議訂並無採取專家意見或鑑價報告。 

(四)申請公司於興櫃市場掛牌之最近一個月平均股價及成交量資料 

時間 成交股數 成交總金額 平均價格 
112年 11月 2,706,369股 596,713千元 218.82元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興櫃交易資訊 

該公司於 112年 6月 26日於興櫃市場掛牌，最近一個月(112年 11月)之月平均

股價及成交量分別為 218.82元及 2,706,369股。另經查核該公司自申請上興櫃日迄今

並無依「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點」第 4條規定公告「興櫃

公布注意股票」或依「興櫃股票買賣辦法」第 11條之 1規定暫停交易(啟動興櫃股票

市場冷卻機制)之情事，故該公司股價並無波動較大之情事。 

(五)推薦證券商就其與申請公司所共同議定承銷價格合理性之評估意見 

本證券承銷商經考量該公司之獲利能力、產業未來發展前景及初次上櫃股票流

動性等因素，採用市場法之本益比法，並參酌採樣同業公司及上市櫃「半導體」類股

最近三個月(112年 9月~112年 11月)之本益比，其區間介於 13.67~28.32倍之間，並

考量該公司最近一個月興櫃市場之平均成交價等方式，以該公司最近四季之每股盈

餘約 9.44元，按上述本益比區間計算，參考價格區間介於 129.04~267.34元，本證券

承銷商與該公司共同議定之承銷價格暫定為每股 160 元。另實際承銷價格將於屆辦

理上櫃前公開承銷時，採用競價拍賣等方式發現市場合理價格，並於向券商公會申報

競拍約定書前，依券商公會再行銷售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與該公司共同議定上櫃掛

牌之承銷價格，期能訂定合理之承銷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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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銷風險因素 

(一)股價變化過鉅 

該公司本次暫訂之承銷價格，已考量該公司未來經營績效、同業狀況及發行市場

現況等因素後而予以調整，因此，本次承銷價格應尚能合理反映該公司之市場價值，

且辦理公開承銷時，將針對市場對案件承銷價格的接受條件及認購情形進行調查，做

為調整承銷價格之參考依據。另本證券承銷商亦已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

銷商辦理初次上市(櫃)案件承銷作業應行注意事項要點」規定，擬定穩定價格策略，

期能降低股價變化過鉅之風險。 

(二)穩定價格策略 

1.過額配售機制 

依據「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辦理初次上市(櫃)案件承銷作業應行

注意事項要點」之規定，主辦證券承銷商已與該公司簽訂「過額配售及特定股東閉

鎖協議書」，由該公司協調其股東提出對外公開銷售股數之 15%為上限，提供已發

行普通股股票供主辦證券承銷商辦理過額配售。主辦證券承銷商負責規劃及執行穩

定價格操作，以穩定承銷價格。 

2.特定股東集保 

依據「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辦理初次上市(櫃)案件承銷作業應行

注意事項要點」之規定，主辦證券承銷商已與該公司簽訂特定股東閉鎖協議，除依

規定應提出強制集保股份外，並由該公司協調特定股東，就其所持有之已發行普通

股股票，於掛牌日起三個月內，自願送存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集保並

不得賣出，以維持承銷價格穩定。 

(三)本次承銷之相關費用及承銷手續費率 

該公司本次辦理公開承銷所需之費用主要包括公開說明書印製費用、相關承銷

書件印製費用、會計師與律師之勞務費以及承銷手續費等；而承銷手續費將參考未來

辦理公開銷售時之市場行情議定，惟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實務指引(IFRS Manual of 

Accounting)及參酌 IAS32第 37段之說明，企業於發行或取得本身之權益工具時，通

常會發生各種成本，此權益交易之交易成本應按扣除所有相關所得稅利益後之淨額

作權益之減項處理，但以直接可歸屬該權益交易之可避免增額成本為限，而本次承銷

手續費係可直接歸屬於該權益交易之可避免增額成本，故對該公司之獲利狀況並無

重大影響。 

(四)新股承銷導致股本膨脹稀釋獲利 

該公司本次預估辦理現金增資 27,170 千元發行新股，與該公司擬掛牌之實收資

本額 300,146千元相較，新股承銷導致股本膨脹對每股盈餘稀釋比率為 9.05%，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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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承銷商與該公司議定承銷價格時業已考量本次發行新股之稀釋效果，故對本次

承銷風險之影響尚屬有限。 

綜上分析，該公司已依法令規定計算應提出公開承銷股數，並全數以現金增資發行

新股之方式，於扣除依公司法相關法令規定保留供公司員工承購之股數後，委託證券承

銷商辦理上櫃前公開銷售，經評估本次新股承銷之相關費用對其獲利之稀釋程度有限，

股本膨脹對該公司獲利之稀釋效果亦已於本次議定承銷價格時納入考量，另本證券承銷

商已針對承銷價格擬定穩定價格策略，整體而言，其承銷風險應屬有限。 

四、綜合具體結論 

本證券承銷商經評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財務及業務狀況後，綜合說明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之營運風險及財務風險如下： 

(一)營運風險 

1.專業人才取得與留任面臨挑戰 

臺灣地緣風險提高，各國期盼半導體產業在地化，使全球爭奪半導體技術人才

情形加劇，且面臨國內理工科畢業生逐年下滑，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規模及品牌能

見度不及國內大型科技企業與國際大廠，此外由於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生產據點位於

南部，距離如竹科等半導體產業聚落較遠，人才招募上較為不易。 

因應措施：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申請股票上櫃以提高企業知名度，吸引優秀人才；推行人性

化管理制度，建立以績效導向之激勵機制並順暢升遷管道，同時，持續優化各項福

利制度，致力創造愉快又有競爭力的工作環境，凝聚員工對公司的向心力，並增加

員工留任率。 

2.銷貨集中風險 

隨著 5G、高效能運算(HPC)、車用電子及人工智慧(AI)等產業需求強勁，各產

業為提升自身競爭力，致力生產技術升級與生化自動化製造技術，故近年來半導體

代工業者擴大先進製程與產能規模，帶動資本支出預算陸續增加。然半導體前端製

程產業擁有技術不斷創新以及市場參與者寡占的產業特性，更出現市場參與者大者

恆大之情形，導致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銷貨對象雖為半導體產業的國際代工大

廠，但銷售對象仍然有限，且該公司考量整體營運規模，選擇優先滿足領導大廠資

本支出需求，而出現銷貨集中之情事。 

因應措施： 

(1)技術延伸至新產品或新市場開發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避免單一客戶過於集中之風險，積極拓展多元化業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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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將利用研發設計能力，有效運用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客戶產品需求設計及開

發解決能力，持續發展半導體相關新產品，有助於開拓及掌握未來商機。光罩相

關半導體設備目前亦切入國際半導體大廠供應鏈，隨著全球產業市場對於微環境

設備需求與日俱增趨勢，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已陸續拓展相關業務，未來將持續挹

注營收成長。 

(2)鞏固與客戶之密切合作關係 

由於該主要客戶為晶圓代工之領導廠商，該公司除了積極維持與主要客戶之

良好互動及合作關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新竹及臺南地區設置營運據點，強化

因應客戶臨時需求時調配人力之彈性，此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其長期合作的關

係，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客戶需求的即時掌握，並能滿足其各式客製化之訂單

需求，故而獲得客戶持續下單採購，隨著客戶在市場具領導地位，該公司及其子

公司藉此參與前瞻技術之機會並提升本身技術能力，將爲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帶來

廣大的客戶效益，有助於該公司銷售策略之運用。 

(3)積極開發其他客戶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深耕於半導體設備多年，由於各國政府積極扶植半導體產

業之政策，近幾年大幅增加對半導體產業的投資，以降低對國外進口的依賴。該

公司及其子公司逐步拓展業務至歐美等區域，以提升及拓展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位

於全球半導體先進製程設備之市占率。 

(二)財務風險 

1.匯率變動風險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銷售對象主係以國內外知名半導體大廠為主，內銷交易約占

整體營收 7~8成，外銷交易計價幣別係以美元為主；在採購方面，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採購對象多以臺灣供應商為主，內購交易占整體進貨約 9成，付款幣別以新臺幣

為主，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生之兌換損益主要係外幣進銷貨所產生，資產負債互抵

後，期末以美元產生之外幣淨資產部位較大，故兌換損益主係受美元兌新臺幣匯率

變動所影響。 

因應對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財務單位隨時蒐集匯率變化訊息，與金融機構保持密切關係，

持續觀察匯率變動情形，充分掌握國際間匯率走勢及變化訊息，並視實際資金需求

及匯率高低情況於適當時機買賣外幣存款，以降低匯率波動對公司獲利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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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潛在風險 

1.半導體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品應用於微影製程之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

主要銷售予晶圓代工廠及記憶體廠，因此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接單狀況與半導體業

景氣變化息息相關，營運易受半導體產業資本支出需求狀況所影響。半導體市場易

受景氣循環影響、且產品需求變化快速，故晶圓製造商若面臨不景氣或是產能過剩

的狀況，不僅調降資本支出也將會削減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下單致影響其營收及

獲利。 

因應對策： 

(1)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具備多年設備開發設計及製造經驗，已累積豐富的實績，並擁

有多項專利，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除了加強生產製程管理，提高產品品質與效率，

以降低生產成本，促進有效經營管理方式，另外，持續投入優化產品設計開發，

加強產品技術與終端客戶技術需求開發，以擴大新產品開發領域，滿足新客戶產

品需求。 

(2)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品應用領域廣泛，目前除應用在如晶圓代工廠、DRAM 製

造廠，也陸續拓展半導體後段製造及工廠自動化智能製造等，另以既有產品提升

功能規格，積極開發新產品，藉由適當調整經營策略並拓展新業務，期在經濟環

境及產業變化下，公司營運能持續成長。 

(四)綜合結論 

綜上所述，本證券承銷商針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所處行業之營運風險、經營體質

及其營運和財務風險綜合評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具備降低或分散風險之能力，且

其經營穩健、獲利情況穩定，企業體質良好，本證券承銷商並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申

請上櫃各項基本條件進行檢視及不宜上櫃條款之查核，據此評估該公司已符合「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所規定之

上櫃標準，且其產業未來前景應屬樂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若能經由上櫃之路，透過

資本市場募集長期發展所需之資金，並藉此提高公司知名度及吸引優秀人才，對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永續經營及社會廣大投資人均有所助益，故本證券承銷商推薦該公司

申請股票上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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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推薦證券商就外國申請公司應列示說明其註冊地國及主要營運地國之總體
經濟、政經環境變動、相關法令、外匯管制及租稅，暨是否承認我國法院民
事確定判決效力之情形等風險事項，並評估外國申請公司所採行相關因應
措施之適當性 

該公司非屬外國申請公司，故不適用本項之評估。 

參、產業狀況及營運風險 

一、申請公司所屬行業營運風險 

(一)產業狀況 

1.全球半導體產業 

半導體產業是一種採用半導體材料(III-V族化學元素)去製造電子元件的產業，

主要用於控制、計算、處理、記憶、傳輸。因為半導體是電子產品的基礎元件，常

見的終端應用，例如：電腦、手機、相機、計算機、伺服器、顯示器、汽車、航空、

軍武等。目前半導體產業已是一個高度全球化、高技術競爭、高資本門檻的產業。

全球知名的半導體廠商，包含台積電、聯電、英特爾、美光、艾司摩爾、中芯國際、

長江存儲等。半導體產業隨著摩爾定律持續發展和進步，積體電路上可容納的電晶

體數目，約每隔兩年便會增加一倍，促使科技創新、社會改革、生產效率提升、產

品應用擴展，對全球經濟發展有重大的貢獻，隨著科技的進步和需求的增加，半導

體產業仍然具有很大的潛力和前景。 

根據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組織(World Semiconductor Trade Statistics, WSTS)統

計資料指出，111 年全球半導體銷售值為 5,741 億美元，相較於 110 年全球半導體

銷售值僅微幅成長 3.3%，主要係因 111年受到俄烏戰爭、通貨膨脹、央行升息、終

端消費萎縮、總體經濟下修等因素影響，成長力道明顯趨緩許多。112年第一季因

持續受到通膨及終端市場需求低迷影響，全球半導體市場銷售值 1,195億美元，較

111年第四季衰退 8.7%，112年第二季全球半導體產業庫存持續去化中，全球半導

體市場銷售值達 1,245億美元，雖整體終端需求復甦力道不如預期，惟較上季成長

4.2%，顯示半導體市場低迷時期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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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半導體市場季度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WSTS，工研院產科國際所(112/09)整理 

Gartner數據與預測指出，112年雖 GPU等 AI晶片需求強勁，但仍無法填補終

端需求疲弱缺口，以致 112年全球半導體營收預計將衰退 10.9%至 5,340億美元；

然而，在記憶體需求呈現強勁復甦下，113 年預計將成長 16.8%，達到 6,240 億美

元，更預估 114年將增 15.5%至 7,210億美元。 

全球半導體收入預測 

 
資料來源：Gartner(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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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灣半導體產業 

臺灣是全球主要的半導體生產基地之一，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占有重要地位，

處於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領先地位，亦是臺灣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產業發展受到政

府的大力支持，通過設立科技基金、開發技術、政策補助等措施，促進臺灣半導體

產業快速發展。時至今日，臺灣半導體產業的主要優勢，具有強大的晶圓製造能力，

為全球半導體廠商或終端應用品牌客戶提供最佳的製造選擇，產值位居全球半導體

領先地位。同時具有領先技術研發能力，不斷推陳出新，配合國際知名企業和研究

機構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共同研發和生產創新產品，設計開發出全球領先的半導

體產品。此外，臺灣擁有領域廣泛的半導體供應鏈，涵蓋設備製造、IC設計、材料

生產、封裝檢測等多個製造關鍵節點。臺灣半導體產業長期建立出產業良好形象及

巨大的品牌影響力，在全球市場上享有聲譽，將在未來繼續發揮重要作用，成為全

球半導體產業中不可忽視的成員。 

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arket Intelligence & Consulting Institute, MIC)統

計資料指出，111年臺灣半導體產值為新臺幣 44,088億，年成長 18.6%。111年相

較過去 110年，同樣經歷 110年發生 26.8%的爆發性增長，111年受到高基期的影

響，成長率仍優於全球半導體產業。112年全球半導體產業面臨庫存調整期間拉長、

IC設計與記憶體產業需求下滑、美中科技戰未停歇等情勢，整體年度半導體規模陷

入衰退態勢，預估 112年臺灣半導體產業產值為 3.77兆新臺幣，衰退 14.4%。 

展望 113年，預期各次產業將有一至二成的成長幅度，故預估產值將達 4.29兆

新臺幣，成長 13.7%。其中，晶圓代工仍為主要動能，特別是先進製程部分；記憶

體部分，由於國際記憶體大廠持續減產，短期記憶體價格回穩，供需可望恢復穩定； 

IC設計與 IC封測產業，由於與終端消費性電子產品有較大關聯，未來兩季較難如

同有先進製程助益的晶圓代工產值，有較好的復甦表現。 

臺灣半導體產業產值 

 
資料來源：MIC(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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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半導體設備產業 

半導體設備是半導體產業的核心，設備的品質和性能對半導體元件的良率和性

能有很大的影響，是製造半導體元件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全球知名的半導體設備商，

包含應材、艾斯摩爾、東京威力科創、柯林研發、科磊等。其中，半導體製造過程

包含：晶圓投入製造前所需的拉晶、切割、研磨、清洗，黃光製程所需的光罩製作，

晶圓投入製造後所需的薄膜、濺鍍、黃光、蝕刻、擴散、清洗等製程，以後晶圓出

廠後所需的測試、切割、打線、封裝。每個製造環節都需要半導體設備廠參與其中，

例如：長晶爐、晶圓切割機、光罩交換機、極紫外光刻機、晶圓清洗機、檢測設備

等，由半導體設備廠商提供先進設備及技術支援，以確保半導體元件生產具備穩定

度和可靠度。因此，半導體設備廠商屬於整個半導體產業的重要合作夥伴，由於半

導體產業的快速發展，相關設備的市場需求持續成長，例如：增設生產線、擴建擴

廠，因此半導體設備廠商亦伴隨產業同步成長。 

半導體設備相關製程站點 

 
資料來源：http：//www.semiinsights.com 

根據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conductor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International, 

SEMI)統計資料指出，111 年半導體設備前段晶圓製造相關產值將為 941 億美元，

年成長 7.5%。112年預估產值將下降 18.8%至 764億美元，主要是終端消費減弱，

客戶端庫存堆積，使訂單削減，晶圓廠擴產需求形成一個週期，直至 113年全球半

導體設備產值將出現復甦跡象，重回千億美元，其中以晶圓廠設備為大宗，單一部

門產值即來到 878億美元，成長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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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設備產值預測 

 
資料來源：SEMI(112/07) 

SEMI公布 112年第三季《全球晶圓廠預測報告》指出，受到晶片需求疲軟以

及消費性產品、行動裝置庫存增加影響，112年第三季全球半導體設備出貨金額 256

億美元，較第二季 258億美元減少 1%，較去年同期 288億美元減少 11%，並預估

全球晶圓廠設備支出總額將先蹲後跳，112年從 111年的歷史高點 995億美元，下

滑 15%至 840億美元，113年隨著半導體庫存調整結束，以及高效能運算、記憶體

等需求增加，有助晶圓廠設備支出復甦，將回升 15%，達到 970億美元。 

晶圓設備支出總額 

 
資料來源：SEMI(112/09) 

整體而言，半導體產業仍然充滿潛力和長期發展趨勢，包含：(1)智慧型裝置：

隨著智慧型裝置的普及，如智慧型手機、智慧型家電、智慧型醫療等，將有助於擴

大半導體的需求；(2)新能源車：電動車能源政策推動電動車，提升汽車電子整車滲

透率，以及支援自動駕駛和安全技術，將有助於半導體不同階段製程；(3)物聯網：

物聯網技術的發展將需要大量的半導體元件支持產品間傳輸功能，將有助於擴大半

導體產業的應用發展；(4)雲端裝置：雲端計算和大數據將需要大量的半導體元件，

將有助於推動半導體產業的發展；(5)新型技術：例如人工智慧、機器學習、量子電

腦等新型技術的發展，將對半導體產業帶來新的商機。因此，半導體產業仍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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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潛力和前景，不斷透過技術研發和製程推進，應對市場需求和挑戰，在未來

繼續保持強勁的增長動力，繼續擔當著全球科技發展的關鍵角色。 

(二)所屬行業營運風險 

茲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營運所屬之行業，分別說明景氣循環、行業上下游變化、

行業未來發展及產品可替代性之營運風險如下： 

1.景氣循環之營運風險 

半導體業是一個具有循環性的行業，主要係因受到科技變化、技術進步、市場

供需、地緣政治、全球經濟狀況等因素影響。尤其半導體業才剛經歷過去三年

(109~111 年)，因為疫情停工和缺櫃塞港造成產業鏈供不應求的現象，導致半導體

不論在設計、製造、封裝階段，都呈現爆炸性的需求推動產業成長，半導體業紛紛

大舉投入擴廠，這次晶片荒使得半導體業推上景氣循環週期的高峰。半導體業進入

今年(112 年)受到通貨膨脹，接續各國央行陸續升息，打擊疫情後全球景氣復甦，

重挫終端電子產品消費信心，影響終端客戶下單意願，間接影響半導體業擴廠速度

和資本資出投入。 

然而，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交易對象之技術涵蓋 EUV(Extreme Ultraviolet)製

程，由於透過 EUV 的技術，晶圓代工廠得以製造出更小更密集的高階晶片，所需

光刻、光罩較為特殊，與傳統設備相異，並且需要重新投入大量的研發和實驗，視

為半導體業主力發展方向，不易受到總體經濟環境和投資縮減等因素影響。因此，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並沒有發生傳統半導體設備業的景氣循環現象，反而因為 EUV

相關半導體設備市場的合格認證競爭對手較少，促進設備業市場需求穩定增長。 

2.行業上下游變化之營運風險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半導體設備應用於 EUV、高階光罩製程及 PVD(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等，包含光罩潔淨、交換、檢測等，其主要原料可分為電料、金屬

加工件、電控、管路組件等，提供設備設計、製造及維修服務及客製化解決方案。

茲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所屬行業上下游之關聯性，列示如下： 

 
資料來源：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  



26 

 

(1)上游原物料供應變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向上游供應商採購電料、電控、金屬加工件、管路組

件等，用以組裝、整合、設計、製造半導體設備及自動化智慧倉儲管理等。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之供應廠商眾多，並與供應商建立穩定之合作關係，目前各主要原

物料供應充足，尚無原物料供應變化之風險。 

(2)下游產品銷售變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向下游客戶銷售半導體設備，應用於 EUV、高階光

罩製程及 PVD製程，包含光罩潔淨、交換、檢測等，且主要銷貨客戶為產業領

導廠商，與客戶深耕多年並維持良好關係，透過不斷提高自身水平技術，伴隨客

戶通過認證，共同打入新一代高階製程，維持產業領導地位，目前各主要產品銷

貨穩定，尚無產品銷售變化之風險。 

3.行業未來發展之營運風險 

(1)行業未來發展之趨勢 

A.半導體製程持續演進 

隨著 5G與物聯網裝置的日漸普及，無論日常生活與工作中所需傳輸與處

理的資料呈指數型增長，帶動了高運算效率(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HPC)的需求持續上升。為了達到高運算效率，並滿足低功耗的需求，各家先

進製程廠商持續提高研發強度，先進製程從 7奈米發展至 3奈米；依據台積電

111 年股東會年報所述，3 奈米製程(N3)已於 111 年第四季進入量產，並致力

於發展 2奈米技術，提供高效能低功耗的效益，以滿足日益增加的節能運算需

求，預計於 114年開始量產。晶圓廠持續不段突破電晶體微縮的極限，在製程

提升下，帶動半導體資本支出需求成長。 

B.新產品應用需求旺盛 

5G的普及化、AI快速增長以及加速數位化轉型等產業趨勢，使智慧型手

機、高效能運算產品、物聯網及車用市場需求攀升，因電子產品採用半導體的

含量提高，使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成長強勁。智慧型手機市場部分，從原本

僅要求高性能與高能源效率的積體電路技術，提升至高度整合的晶片與先進的

3D封裝設計，提供成本、能耗及規格最佳化；高效能運算部分，包含個人電

腦、平板電腦、遊戲機、伺服器及基地台等，其中以伺服器與數據中心需求較

為強勁，滿足在人工智慧應用上日益增加的需求，以容載快速成長的資訊流量

以及持續的 5G基地台部署；物聯網部分，包含各樣的智慧聯網裝置，如穿戴

裝置、音箱、健康裝置、家庭自動化裝置、城市與製造等，由於 Covid-19 疫

情改變了消費者的生活與工作型態，並加速企業的數位轉型，使相關需求上升；

車用電子部分，汽車產業朝更環保、安全及智慧的方向邁進，加速電動汽車、



27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及智慧座艙資訊娛樂系統等發展，帶動相關處理器、車內網

路、感測器及電源管理晶片的需求提升；消費性電子產品部分，主要需求落在

高階產品，如大尺寸螢幕、高幀率電視、語音 AI 及 Wi-Fi 6 無線連接。隨終

端產品應用需求擴增，帶動半導體產業持續成長。 

C.各國半導體供應鏈在地化政策 

為推動半導體在地化生產，減少對境外晶片的依賴，各國陸續執行半導體

供應鏈的扶植政策，美國政府於 111 年 8 月通過規模 527 億美元的晶片與科

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其中 390億美元將用於補助興建半導體廠房及

購置設備，132億美元用於先進製程的研發與人才培訓；歐盟則於 111年 2月

通過規模 430億歐元的歐盟晶片法案(European Chips Act)，將用於半導體製程

研發與建廠補貼；隨著美中關係逐漸惡化，中國取得半導體關鍵零組件困難，

故在十四五規劃中，將半導體產業發展納入規劃中，將全力支持發展第三代半

導體，承諾將持續投入 1.4兆美元，以期能實現半導體產業的獨立自主。在各

國強力發展半導體產業下，晶圓大廠台積電、三星及美光紛紛宣佈於美國設廠，

將對半導體設備廠商增添營運成長動能。 

D.晶圓廠設備支出長期成長 

依據 SEMI 預估全球用於前段晶圓廠設備支出預計 113 年全球晶圓廠規

模將同比增長 21%，市場規模達到 920 億美元，其中臺灣為全球晶圓廠設備

支出領頭羊，總額較 112年增加 4.2%來到 249億美元；韓國排名第二，總額

210億美元，同比成長 41.5%；中國大陸則排名全球設備支出第三位，預期受

美國出口管制下，先進製程發展有所受限，投資額維持 160億美元；美洲地區

排名第四，可望達到創紀錄的 110億美元，同比成長 23.9%；歐洲和中東地區

的投資額預期也將續創新高，支出總額增加 36%至 82億美元；日本和東南亞

晶圓廠設備支出預計到 113 年也將分別回升至 70 億美元和 30 億美元。因應

終端市場需求強勁，半導體廠商持續擴大產能，使半導體設備廠商持續成長。 

(2)行業未來發展之營運風險 

A.半導體產業伴隨技術升級，產品應用拓展迅速 

該公司及其子工司主要產品主係應用於半導體製程中光罩相關設備，包含

光罩儲存、交換、潔淨及檢測等功能。半導體製程演進快速，高效能、低能耗

的要求使晶圓製造廠商更加重視製程良率，因應客戶需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須即時開發符合市場需求之產品，根據客戶需求客製化設備，以爭取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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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對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研發團隊秉持多年經驗開發符合客戶需求之產品，並

提供完整的微環境解決方案，持續開發高階製程之設備。研發團隊與重點客

戶維持良好互動，即時參與新功能、新規格之設備開發，以提高研發能量，

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在設計產品之初期，與客戶充分討論，於產品設計階段

將客戶需求納入考量，增進公司產品品質，生產符合客戶期待之產品。 

4.產品可替代性之營運風險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提供光罩相關設備之設計、製造及銷售等服務，為全臺

少數能提供多樣化及客製化的光罩相關微環境設備及解決方案之本土廠商。因光罩

金額高，且因製程演進，光罩使用的數量大增，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產品對於晶圓

廠微光製程良率助益大，公司經營團隊本身具有半導體設備之產品開發及設計之技

術能力，擁有多年產業經驗，與家登精密之光罩載具配合，提供客戶完整微環境解

決方案，其安全規範、技術能力及服務均獲得客戶的肯定及認同，客戶遍及半導體

產業、光電產業等，產品應用領域廣泛，未來除持續精進開發符合客戶需求之光罩

相關設備，並期望得以開發新型機台，進而降低在設備製造市場被取代之風險。 

二、發行公司營運風險 

(一)業務之營運風險 

1.市場未來供需變化情形 

根據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報告，全球前端晶圓廠設備支出自 109年起已

連續三年呈現成長趨勢，111年支出金額來到 980億美元新高，惟受晶片庫存修正

以及終端消費需求衰退影響，使 112年設備支出下修至 760億美元，但 5G、AI、

高效能運算等技術創新推動市場規模持續擴張，另車用市場及物聯網等終端產品之

半導體含量持續提升，使半導體長期需求仍持續看漲，預期將帶動 113年晶圓廠設

備廠支出回彈至 920億美元。儘管前端晶圓廠設備支出受總體經濟局勢影響，惟長

期策略投資的基本面仍然暢旺，以支持人工智慧、汽車和其他成長中應用的重大技

術發展。112年第三季全球半導體設備出貨金額為 256億美元，其中臺灣出貨金額

為 37.7億美元，穩居全球前三，展望 113年各地區別晶圓設備廠支出，臺灣將持續

穩坐全球晶圓廠設備支出領先地位，總額較 112年增加 4%來到 230億美元；韓國

排名第二，總額 220億美元，成長 41%；中國則以 200億美元排名全球設備支出第

三位，預期受美國出口管制下，先進製程發展有所受限，其將持續以成熟製程進行

投資及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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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 

雖然 112年半導體設備市場支出因需求調整過渡期減緩，但依國際半導體產業

協會(SEMI)報告指出，基於高效能運算及車用電子之市場強勁，推動 113至 115年

半導體設備資本支出出現雙位數成長，預估 12吋晶圓廠設備支出將出現成長浪潮，

113年預計投入 820億美元，並於 114年成長至 1,019億美元，115年達到 1,188億

美元。此外，受惠於 AI 人工智慧及及高效能運算之應用，各半導體晶圓積極發展

先進製程，其中 EUV 機台為先進製程之關鍵生產環節，其屬中長期之產能規劃一

環，較不受短期景氣循環波動影響。 

 
資料來源：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 

綜上所述，雖 112年半導體設備廠受庫存修正及終端需求疲軟影響遭遇短暫逆

風，但因 AI人工智慧、5G通訊、高效能運算及車用電子市場之長期需求看漲，使

113年對半導體設備需求恢復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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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同業間之地位、市場占有率、相關機器設備及人力資源 

(1)同業間之地位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從事半導體設備之研究、製造及銷售等業務，目前主

要產品係應用於極紫外光(EUV)、深紫外光(DUV)製程所需之光罩傳載解決方案，

並包含有檢查、交換、存取與儲存、充氣及清潔等功能。綜觀目前國內上市櫃公

司，並無與該公司所營事業完全相同之公司，故就該公司之產品性質、營運模式

及應用領域等因素予以綜合考量，選取京鼎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京鼎)、華景電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景電)、天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天虹)為其比較同業，京鼎主要從事先進設備設計及製造，其產品主要

應用在半導體產業、面板產業、光電產業等，並提供高科技產業全廠自動化整合

規劃服務，生產的設備模組與零組件，其應用領域涵蓋物理氣相沉積(PVD)、原

子層沉積(ALD)薄膜製程；華景電主要從事半導體設備暨關鍵性零組件、自動化

設備及系統整合，主要產品為晶圓製程 AMC(Airborne Molecular Contamination)

微污染防治設備及 RFID(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派工整合系統；天虹主要

從事半導體設備機台與半導體設備零備件產品之研究開發、製造及銷售，主要產

品為物理氣相沉積設備(PVD)、原子層沉積薄設備(ALD)及晶圓鍵和機及解鍵合

機設備等。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年度之營業收入分別為 601,932千元及 1,047,953

千元，營業收入成長率分別為 25.99%及 74.10%，整體與同業相較其營收成長幅

度大幅增加。玆將採樣同業之資料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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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公司名稱 營業項目 
111年度 合併營收淨額 

資本額 資產總額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0年度 
成長率 

111年度 
成長率 

家碩 

臺灣櫃買中心興櫃公司，代號 6953，主要營業項目
為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設計、製造、銷售及維

修服務，應用於 EUV 光罩及高階製程之光罩傳載
自動化技術解決方案，產品包含光罩潔淨、交換、

檢測、微環境儲存及智慧倉儲管理等。 

225,600 1,655,098 477,773 601,932 1,047,953 25.99 74.10 

京鼎 

臺灣證交所上市公司，代號 3413，主要營業項目為
半導體設備與平面顯示器設備、次系統與系統整合

服務，產品主要應用在半導體產業、面板產業、光

電產業等 

970,509 19,690,192 9,942,056 12,246,437 14,843,221 23.18 21.20 

華景電 
臺灣櫃買中心上櫃公司代號 6788，主要營業項目半
導體設備暨關鍵性零組件、自動化設備及系統整合

之設計製造與銷售。 
347,397 2,369,207 730,182 1,108,984 1,416,410 51.88 27.72 

天虹 

臺灣證交所上市公司，代號 6937，主要營業項目為
半導體設備機台與半導體設備零備件產品之研究開

發、製造及銷售。經營自有品牌半導體設備，設備

零組件業務則以客製、翻修、改良改進客戶現場

設備為主。 

606,773 2,970,646 998,574 1,655,712 1,815,477 65.81 9.65 

資料來源：各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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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場占有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業務為產品主要營業項目為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

件設計、製造、銷售及維修服務，應用於極紫外光(EUV)、深紫外光(DUV)製程

所需之光罩傳載解決方案，產品包含光罩潔淨、交換、檢測、微環境儲存及智慧

倉儲管理等。其產品多屬高度客製化，目前市場上並無相同或相似領域之同業，

故未有相關統計資料可一致性基礎比較其市場占有率。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主

要銷售客戶皆為國際知名半導體大廠，且其產品皆通過相關認證，並與客戶建立

有長期合作關係，短期內難以有供應商可跨足進入該供應鏈。另對高效能運算及

車用電子市場強勁及記憶體需求之增加，帶動先進製程需求增加，連帶使 EUV

設備及其相關需求上升，可望進一步助益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業績。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年營業收入為 1,047,953千元，較前一年度成長 74.1%，

為全球半導體前段設備產值，約占全球半導體設備出貨金額 0.03%，其持續深耕

關鍵客戶，兼併延伸業務觸角至新應用領域與新市場，以逐步擴大市場占有率。 

(3)相關機器設備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從事半導體設備之研究、製造及銷售等業務，目前主

要設備產品主係應用於極紫外光(EUV)、深紫外光(DUV)等製程所需之光罩傳載

解決方案，並包含有檢查、交換、存取與儲存、充氣及清潔等功能，為 EUV光

罩設備及高階光罩設備之供應商，其產品屬高度客製化，並以人工方式進行機台

組裝，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機器設備係研發用 PVD製程相關設備，未有從事生

產製造之機器設備，截至 112年 9月底止之機器設備淨額為 59,365千元，尚無

重大異常情形。 

(4)人力資源 

日期：111年 12月 31日；單位：新臺幣千元；人 

公司 
名稱 

營收淨額

(A) 
稅後淨利

(B) 
員工人數

(C) 

員工平均 
營收貢獻度

(A/C) 

員工平均 
淨利貢獻度

(A/B) 
家碩 1,047,953 203,415 97 10,804 2,097 
京鼎 14,843,221 2,344,363 2,885 5,145 813 
華景電 1,416,410 349,442 257 5,511 1,360 
天虹 1,815,477 316,862 310 5,856 1,022 

資料來源：該公司提供；各公司 111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各公司 111
年度股東會年報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年 12月 31日之員工人數為 97人，111年度每位員

工平均營收入貢獻度 10,804 千元及平均淨利貢獻度 2,097 千元。與採樣同業相

較，該公司平均營收貢獻度及平均淨利貢獻度皆大於所有採樣同業，顯見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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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子公司之人力資源效益良好，就人力資源狀況分析其於採樣同業地位中尚屬

穩健。 

3.影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未來發展之有利及不利因素及其相關因應措施 

(1)有利因素 

A.半導體產業需求持續暢旺 

近年受 Covid-19 影響改變消費者生活及工作型態，亦促使全球企業積極

推動數位轉型，使消費性電子、AI人工智慧、5G通訊及物聯網需求持續成長，

此外，環保意識抬頭連帶刺激電動車市場之發展，而相關技術之發展對於大量

資料處理及複雜運算能力要求增加，使的高效能運算市場需求湧現。全球在相

關技術及產品的創新趨勢堆動下，使半導體需求結構性成長，除成熟製程晶片

需求暢旺外，在對晶片高效能低功率要求下，使製程技術要求提升，連帶推動

半導體設備升級以滿足先進製程需求。因此，伴隨人類對科技創新及便利生活

之追求，持續提供半導體產業成長動能。 

B.半導體設備供應鏈進入門檻高 

半導體產業係一高度精密產業，對製程工序有高度要求且容錯率極低，為

使各階段製程品質穩定，其所使用半導體設備有舉足輕重之影響。故各家半導

體廠商對半導體設備之要求皆採嚴格控管，唯有通過認證之設備方可投入生產，

惟通過認證需經相當時間溝通及技術驗證，一但成為其合格供應商不會輕易更

動，將可拉開與其他供應商之競爭距離。而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主要提供光

罩儲存、清洗及交換設備，已成功進入多家知名半導體廠商供應鏈，其憑藉優

異之技術能力及豐富之製造經驗，以及對於產品品質之穩定、交期及產能之配

合度，取得客戶之信賴，奠定其競爭利基，有利於未來產品及服務持續拓展。 

C.擁有高品質穩定之製造供應鏈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深耕半導體領域多年，隨著半導體進入先進製程，對生

產之良率及汙染容許度要求更加嚴格，故除持續精進自身產銷及研發能力外，

為確保其產品品質、交期產能之穩定性，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亦積極開發相關原

物料供應商，並透過長期穩定之合作關係，提升各供應商提供之原物料之產品

品質及良率，另藉由採購團隊對各供應商對原物料交期之積極掌握，降低其原

物量管控成本，亦可避免原物料有斷貨或遲交之可能，建立穩定之原物料供應

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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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利因素 

A.專業人才取得與留任面臨挑戰 

臺灣地緣風險提高，各國期盼半導體產業在地化，使全球爭奪半導體技術

人才情形加劇，且面臨國內理工科畢業生逐年下滑，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規模

及品牌能見度不及國內大型科技企業與國際大廠，此外由於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生產據點位於南部，距離如竹科等半導體產業聚落較遠，人才招募上較為不易。 

因應對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申請股票上櫃以提高企業知名度，吸引優秀人才；推行

人性化管理制度，建立以績效導向之激勵機制並順暢升遷管道，同時，持續優

化各項福利制度，致力創造愉快又有競爭力的工作環境，凝聚員工對公司的向

心力，並增加員工留任率。 

B.銷貨集中風險 

隨著 5G、高效能運算(HPC)、車用電子及人工智慧(AI)等產業需求強勁，

各產業為提升自身競爭力，致力生產技術升級與生化自動化製造技術，故近年

來半導體代工業者擴大先進製程與產能規模，帶動資本支出預算陸續增加。然

半導體前端製程產業擁有技術不斷創新以及市場參與者寡占的產業特性，更出

現市場參與者大者恆大之情形，導致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銷貨對象雖為半導

體產業的國際代工大廠，但銷售對象仍然有限，且該公司考量整體營運規模，

選擇優先滿足領導大廠資本支出需求，而出現銷貨集中之情事。 

因應對策： 

(1)技術延伸至新產品或新市場開發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避免單一客戶過於集中之風險，積極拓展多元化

業務市場，將利用研發設計能力，有效運用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客戶產品需

求設計及開發解決能力，持續發展半導體相關新產品，有助於開拓及掌握未

來商機。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目前亦切入國際半導體大廠供應鏈，隨著全球

產業市場對於微環境設備需求與日俱增趨勢，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已陸續拓

展相關業務，未來將持續挹注營收成長。 

(2)鞏固與客戶之密切合作關係 

由於該主要客戶為晶圓代工之領導廠商，該公司除了積極維持與主要

客戶之良好互動及合作關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新竹及臺南地區設置營

運據點，強化因應客戶臨時需求時調配人力之彈性，此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與其長期合作的關係，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客戶需求的即時掌握，並能滿

足其各式客製化之訂單需求，故而獲得客戶持續下單採購，隨著客戶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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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領導地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藉此參與前瞻技術之機會並提升本身技術

能力，將爲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帶來廣大的客戶效益，有助於該公司銷售策略

之運用。 

(3)積極開發其他客戶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深耕於半導體設備多年，由於各國政府積極扶植半

導體產業之政策，近幾年大幅增加對半導體產業的投資，以降低對國外進口

的依賴。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逐步拓展業務至歐美等區域，以提升及拓展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位於全球半導體先進製程設備之市占率。 

4.該公司目的事業成就與不成就之關鍵因素 

(1)產品取得客戶認證 

半導體設備具有高技術門檻，且欲進入半導體廠商之合格供應體系，需花費

相當時間之溝通及技術驗證方能取得認證。不過一但獲得採用，其他供應商將難

以跨入。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憑藉優異之技術能力及豐富之製造經驗，已成功打入

全球晶圓製造領導廠商之供應鏈。 

(2)與客戶及供應商夥伴關係供應鏈關係良好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深耕半導體市場，與國內外半導體大廠已建立良好互信之

合作夥伴關係，在產品開發設計之初，即完整掌握客戶需求，並充分討論溝通規

格，以提供其最完善之技術方案。透過穩定之供應鏈關係，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業績可穩定成長。 

(3)集團資源綜效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隸屬家登集團，承集團業務渠道、技術及專業人才支援，

以及管理運營經驗等各資源共享之合作綜效，對於其業務與技術整合及專業管理

團隊之建立有極大助益。殷實之專業管理團隊可極大化公司之業務策略推展及整

合性解決方案效益，為公司長遠之營運規劃打下良好基礎。 

(二)技術能力、研發及專利權之營運風險 

1.取得技術專家之評估意見佐證。 

本證券承銷商與該公司並未委請技術專家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研發技術能

力出具意見或報告，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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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申請公司研究發展部門之沿革、組織、人員、學經歷、研究成果及未來計畫等

資料，以暸解主要技術來源、技術報酬金或權利金支付方式及金額，暨研發工作未

來發展方向，並分析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研發部門人員之人數、平

均年資、流動情形及離職率等資料，評估研發人員離職對申請公司之營運風險。 

(1)研究發展部門之沿革及組織 

該公司係於 105 年由母公司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設立，主係從

事半導體 EUV光罩及高階光罩傳載自動化之技術解決方案，包含光罩清洗、光

罩交換、光罩檢查、光罩儲存、光罩管理等，為經營自有品牌的半導體設備製造

商。 

該公司過去已累積多年設備開發經驗，近年來，研發團隊更與半導體製造商

客戶共同合作開發光罩先進製程應用機台，維持良好夥伴關係，在技術上也不斷

精進自我領先同業，持續推廣光罩週邊設備應用，並將技術領域推升至自動光學

檢測(AOI)及極紫外光微影製程(EUV)設備。該公司後續再於 109 年收購子公司

昇和精技公司，將技術觸角延伸到物理氣相沉積(PVD)真空鍍膜相關機台設計及

濺鍍設備改造。 

該公司研發部門專指設計處，茲將該公司之研發部門組織架構及其工作職掌

列示如下： 

A.研發部門組織圖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B.研發部門職掌 

研發部門 工作職掌 

設計一部 
l 機台設計與異常排除 
l 機構設計 

設計二部 

l 機台連結與整合 
l 電控程式開發 
l 應用工程 
l 軟體開發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總經理

設計處

設計一部 設計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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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發部門人員之人數、學經歷、平均年資、流動情形及離職率 

單位：人；年；% 
年度 

項目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截至 11月底 

期初研發人員合計 7 10 18 30 

本期新增 
新進人員 5 8 14 18 
轉進人員 － － － － 

本期減少 

轉出人員 － － － 1 
資遣人員 2 － 1 － 
退休人員 － － － － 
離職人員 － － 1 10 

期末研發人員合計 10 18 30 37 
離職率(註 2) 16.67 － 6.25 21.28 
平均服務年資(註 3) 1.51 1.61 1.54 1.88 

學歷分佈 

博士 － 1 1 － 
碩士 3 7 10 14 
大學(專) 7 10 19 23 
高中以下 － － － －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註 1：離職率=(離職人數+資遣及退休人員)/(期末人數+離職人數+資遣及退休人員) 
註 2：該公司係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收購子公司昇和精技公司，昇和精技公司之員工服

務年資自 109年 12月 31日起算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年度及 112年截至 11月底之研發人員分別為 10

人、18人、30人及 37人，占員工總數之比率分別為 15.63%、23.38%、30.61%

及 28.91%。其中，碩士以上學歷之研發人員分別為 3人、8人、11人及 14人，

占研發人員之比率分別為 30.00%、44.44%、36.67%及 37.84%，且多具備半導體、

電機機械或自動化設備相關產業工作資歷，顯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研發人員之

素質相當重視。 

在研發人員流動情形方面，109~111 年度及 112 年截至 11 月底之離職率分

別為 16.67%、0%、6.25%及 21.28%，離職人員多為基層研發人員，離職原因主

要係個人職涯規劃或家庭因素等。資遣及退休方面，該公司 109~110年度及 112

年截至 11月底止無退休人員；109~110年度及 112年截至 11月底止資遣人數分

別為 2人、0人、1人及 0人，係因工作績效未如預期，經勞資雙方充分溝通同

意後，該公司依法向主管機關通報並依規定支付資遣費，並無損及資遣員工權益

之情事。該等離職人員非重要管理職，並未掌握核心技術，且皆有妥善安排後續

接任之人員交接，並持續招募新進人員，業務上之銜接亦無中斷情形，故尚不足

以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研發計畫及進程造成顯著影響，研發部門人力尚屬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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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研發人員在職期間之相關研發成果屬該公司所有，且所有

研發人員均有簽署保密條款，規範機密資訊之保密義務。為避免人員流動造成研

發中斷風險，已訂定相關研發循環內控管理，對於研發過程完整保存記錄，對於

研發成果申請智慧財產權保護。整體而言，研發人員之流動尚不至對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研發部門之運作及公司整體營運產生重大之影響。 

(3)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研發費用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研發費用 15,102 38,612 75,035 113,712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477,773 601,932 1,047,953 1,016,063 
占當年度營收淨額比率(%) 3.16 6.41 7.16 11.19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研發費用分別為 15,102

千元、38,612千元、75,035千元及 113,712千元，占各年度營業收入淨額比例分

別為 3.16%、6.41%、7.16%及 11.19%。研發費用主要係研發人員薪資支出及折

舊費用。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之研發費用逐年增加，主要係因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持續招募優秀人才，以及獲利成長產生相應獎酬，使薪資支出增加所

致。顯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維持產業競爭力，投入大量資源致力留任公司發展

所需之人才積極培養研發團隊。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研發費用占營業收

入淨額比例之變動情形尚屬合理，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4)重要研發成果 

茲將最近五個會計年度截至本評估報告出具日止，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重要

研發成果彙總列示如下： 

年度 研發成果 
107年 光罩儲存管理設備 
108年 高階光罩潔淨設備、光罩交換設備 
109年 EUV微環境充氣倉儲 

110年 
EUV光罩智慧檢測設備、EUV光罩高潔淨技術、EUV光罩
傳送驛站 

111年 EUV光罩交換與長期儲存方案、EUV倉儲整合自動化系統 
112年 新一代 EUV光罩檢測機台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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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要技術來源、技術報酬金或權利金支付方式及金額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係提供半導體 EUV光罩及高階光罩傳載自動化之技術

解決方案，包含光罩清洗、光罩交換、光罩檢查、光罩儲存、光罩管理等，主要

核心技術來自於內部專業研發技術團隊，研發部門人員累積長期開發設備產品經

驗，深耕產業多年，建立自有核心技術，並藉由配合客戶需求，由研發團隊與國

際知名大廠密切合作開發，進而創造研發動能，提升產品技術層次與服務品質；

此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除掌握有自有技術來源外，必要時亦與大專院校產學合

作及與技術顧問進行技術開發計畫，直接或間接提升公司技術能力。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每年均持續投入研發資源，進行專案規劃及新產品開發，及長期累積豐富

的實務經驗。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截至評估報告出具日止，尚屬技術開發階段，故

尚無支付權利金之情事，茲將相關技術契約列示如下： 

合作對象 契約起訖日期 主要內容 
技術報酬金或權

利金之支付方式 
學校 112/05/01~113/04/30 技術開發 依合約 

技術顧問 
110/04/08~ 

雙方義務履行完成 
技術開發 依合約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上述技術合約內容，對該公司並無重大限制條款，而相關技術開發完成後，

對提昇該公司開發能力具正面助益，並將對未來營運成長有所幫助，並可增加公

司之營收及獲利。 

(6)研發工作未來發展方向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持續投入 EUV光罩製程、高階光罩製程相關設備及關鍵

零組件之研發，精進製程培養穩定之研發團隊及技術。未來投入之研發費用將視

營運狀況逐年提升。 

A.短期研發方向 

(A)EUV相關機台開發 

EUV 設備為當今半導體產業先進製程的主流方向，發展 EUV 設備有

利於提高整體行業的競爭力及產品市場，短期內該公司將配合客戶需求，

開發及優化 EUV光罩交換機、智慧光罩儲存櫃及 EIP檢查機等設備。依照

客戶需求開發新功能，一方面提高機台穩定度，另一方面確保客戶在製程

上有更好的良率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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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光罩 AOI相關機台開發 

光罩 AOI設備用於取代人工檢測光罩上殘留的微小粒子，以及光罩中

的缺陷和異常，並提高其準確性和一致性，提供資訊以判斷進行修復或替

換。短期內該公司將開發符合客戶需求規格的光罩 AOI檢查機，並不斷提

升機台的穩定度及檢驗能力，確保提供客戶更準確的檢驗結果。 

B.中期研發方向 

(A)光罩 AOI與清洗機結合 

該公司將結合內部已有穩定技術的光罩清洗機，以及新開發的 AOI檢

查機，在清洗後可立即驗證清洗結果，並進行參數結果，減少清洗後送到

其他機台檢驗來回搬運的時程，並降低因前述作業，來回搬運過程中對光

罩造成的風險。 

(B)光罩 AOI與交換機結合 

該公司將結合內部已有穩定技術的光罩交換機，以及新開發的 AOI檢

查機，可在每次載具交換過程中，對光罩進行檢測，當發現重大瑕疵可立

即提供資訊以判斷進行修復或替換，大幅降低客戶使用瑕疵光罩的機率。 

C.長期研發方向 

(A)發展光罩 AOI檢測能力 

隨著半導體產業的應用，對光罩精度要求越來越高，為了檢出極小的

缺陷，將使用非可見光源的 AOI檢測方式，搭配矩陣運算得到更精確的結

果。該公司將發展更加高效及智能化的光罩 AOI檢查機，持續提高檢測的

精度和速度，並強化針對缺陷的計算及分類的能力。 

(7)目前已登記或取得之專利權、商標權及著作權之情形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並無涉及違反專利權、商標

權及著作權之情事。茲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取得或申請中之專利權及商標權列

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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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專利權 

(A)已取得 

項次 專利名稱 專利號 權利期間 註冊地 
1 光罩清洗裝置 I317149 2009/11/11~2026/08/14 中華民國 
2 Photomask cleaner US20080041429A1 2010/03/09~2028/08/21 美國 
3 充氣設備 I379171 2012/12/11~2027/12/26 中華民國 
4 Gas filling apparatus US8286672B2 2012/10/16~2031/05/22 美國 

5 
氣體充填承座、氣體充填承

座組，及氣體充填設備 
I357474 2012/02/01~2028/10/13 中華民國 

6 光罩清洗方法及其系統 I452423 2014/09/11~2032/11/18 中華民國 

7 Method and system for 
cleaning photomasks 

US20140137890A1 2016/12/13~2034/06/29 美國 

8 Method and system for 
cleaning photomask 

10-1436125-0000 2014/09/01~2033/04/16 南韓 

9 氣閥結構及應用彼之充氣座 I563198 2016/12/21~2033/04/11 中華民國 

10 
氣壓閥件結構及應用彼之充

氣座以及充氣櫃 
I551799 2016/10/01~2033/08/22 中華民國 

11 晶圓輸送系統及其運作方法 I536489 2016/06/01~2034/05/22 中華民國 

12 
Wafer transport system and 
method for operating the same US9786535B2 2017/10/10~2036/01/20 美國 

13 密封元件 M506908 2015/08/11~2025/01/22 中華民國 

14 
半導體容器清洗機的運作方

法 
I544973 2016/08/11~2035/03/19 中華民國 

15 
Operating methods of purge 
devices for containers 

US9543176B2 2017/01/10~2035/07/29 美國 

16 
Operating methods of purge 
devices for containers 

10201505659V 2016/10/28~2035/07/21 新加坡 

17 
針孔式噴嘴清潔設備及其運

作方法 
I580488 2017/05/01~2035/04/06 中華民國 

18 
Purge devices having 
micronozzles and operating 
methods thereof 

US20160300735A1 2016/10/13~2035/11/04 美國 

19 
Purge devices having 
micronozzles and operating 
methods thereof 

10201503808R 2016/11/29~2035/05/14 新加坡 

20 Thin substrate pitch 
measurement equipment 

US7663129B1 2010/02/16~2028/09/30 美國 

21 Gas filling apparatus and gas 
filling port thereof 

US7694498B2 2010/04/13~2028/12/18 美國 

22 Gas filling apparatus US8286674B2 2012/10/16~2031/08/12 美國 

23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measuring device deployed on 
substrate 

US8413505B2 2013/04/09~2031/08/15 美國 

24 Wafer box conveyor US8657310B2 2014/02/25~2032/07/18 美國 
25 Photomask cleaning device US8973199B2 2015/03/10~2033/09/05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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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專利名稱 專利號 權利期間 註冊地 

26 
Air-blown cleaning system for 
photomasks and method 
thereof 

US9296023B2 2016/03/29~2034/11/30 美國 

27 充氣設備 CN101587823A 2012/04/18~2028/05/21 中國大陸 
28 光罩清洗設備 M623801 2022/02/21~2031/11/17 中華民國 
29 光掩膜清洗設備 CN216622955U 2022/05/27~2031/12/21 中國大陸 
30 智能控制流量的充氣承座 M636444 2023/01/11~2032/08/24 中華民國 
31 一體式充氣盤面 M637910 2023/02/21~2032/08/24 中華民國 

32 
用於檢測光罩內盒的夾取機

構 
M635531 2022/12/11~2032/09/18 中華民國 

33 晶圓載具的充氣盤面 M636554 2023/01/11~2032/09/25 中華民國 

34 
量測光罩載具之溫濕度的治

具 
M639219 2023/04/01~2032/10/19 中華民國 

35 
自動量測光罩載具之流量的

治具 
M640851 2023/05/11~2032/11/16 中華民國 

36 光罩載具的充氣承盤 M641070 2023/05/11~2033/01/17 中華民國 

37 
具有吸塵功能的光罩清潔裝

置 
M643993 2023/07/21~2032/12/11 中華民國 

38 光罩盒次元件的檢測裝置 M644099 2023/07/21~2033/03/02 中華民國 
39 光罩盒表面的光學檢查裝置 M644100 2023/07/21~2033/03/02 中華民國 
40 光罩盒表面高速檢查系統 M644101 2023/07/21~2033/03/02 中華民國 

41 
降低粉塵汙染的光罩內盒承

載裝置及光罩內盒的光學檢

查設備 
M644162 2023/07/21~2033/03/29 中華民國 

42 抽屜更換式清潔設備 I813073 2023/08/21~2041/11/17 中華民國 
43 抽屜更換式清潔設備 CN216728381U 2022/06/14~2031/12/21 中國大陸 
44 光罩內盒的夾持具 I819840 2023/10/21~2042/10/10 中華民國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註：第 1~27項專利權為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106年讓與該公司 

(B)申請中 

項次 專利名稱 申請號 申請日期 註冊地 

1 
用於檢測光罩內盒的夾取機

構 
111135313 2022/09/19 中華民國 

2 
量測光罩載具之溫濕度的治

具 
111139769 2022/10/20 中華民國 

3 
自動量測光罩載具之流量的

治具 
111143876 2022/11/17 中華民國 

4 光罩盒次元件的檢測裝置 112107863 2023/03/03 中華民國 

5 
光罩盒表面的光學檢查裝置

及光罩盒表面的光學檢查方

法 
112107864 2023/03/03 中華民國 

6 
光罩盒表面高速檢查系統以

及光罩盒表面高速檢查方法 
112107865 2023/03/03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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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專利名稱 申請號 申請日期 註冊地 

7 
降低粉塵汙染的光罩內盒承

載裝置及光罩內盒的光學檢

查設備 
112112233 2023/03/30 中華民國 

8 
用於光罩傳送盒承載平台之

除塵裝置 
112125799 2023/07/11 中華民國 

9 高潔淨度的光罩夾取模組 112146629 2023/11/30 中華民國 

10 
可消除影像雜訊的光學檢測

系統 
112148097 2023/12/11 中華民國 

11 光罩夾取模組 112148765 2023/12/14 中華民國 
12 抽屜更換式清潔設備 17/989,709 2022/11/18 美國 

13 
用於檢測光罩內盒的夾取機

構 
18/079,899 2022/12/13 美國 

14 
量測光罩載具之溫濕度的治

具 
18/091,398 2022/12/30 美國 

15 光罩內盒的夾持具 18/091,411 2022/12/30 美國 

16 
自動量測光罩載具之流量的

治具 
18/091,413 2022/12/30 美國 

17 
光罩盒表面高速檢查系統以

及光罩盒表面高速檢查方法 
18/319,508 2023/05/18 美國 

18 
光罩盒表面的光學檢查裝置

及光罩盒表面的光學檢查方

法 
18/319,510 2023/05/18 美國 

19 
降低粉塵汙染的光罩內盒承

載裝置及光罩內盒的光學檢

查設備 
18/321,799 2023/05/23 美國 

20 光罩盒次元件的檢測裝置 18/319,512 2023/05/18 美國 
21 抽屜更換式清潔設備 202111574982.1 2021/12/21 中國大陸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B.商標權 

(A)已取得：無。 

(B)申請中 

項次 類別 申請號 商標內容 申請日期 註冊地 

1 07、09、37、42 112049236 
 

2023/07/20 中華民國 

2 07、09、37、42 112049229 

 

2023/07/20 中華民國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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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著作權：無。 

3.取得申請公司目前重要技術合作契約，就其內容評估對申請公司營運之風險。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品技術主要是依據客戶需求自行開發及改良，截至評估報

告刊印日止，與他人簽訂技術合作契約，除大專院校產學合作外，主要係半導體新

應用相關設備的共同技術開發協議，其契約內容並無重大不利限制條款，故對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營運尚無不利之影響。 

4.以科技事業、文化創意事業、依「淨值、營業收入及營業活動現金流量」標準或資

訊軟體業申請股票上櫃者，取得現在主要產品之競爭優勢、生命週期、持續發展性

暨新產品之研究開發計畫，以及生產開發技術之層次、來源等資料，以評估市場定

位、需求及研究發展之內部控制暨保全措施。 

該公司非以科技事業、文化創意事業、依「淨值、營業收入及營業活動現金流

量」標準或資訊軟體業申請股票上櫃，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5.以科技事業、文化創意事業、依「淨值、營業收入及營業活動現金流量」標準或資

訊軟體業申請股票上櫃者，取得參與經營決策之董事、持股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五

之股東、以專利權或專門技術出資之股東及掌握生產技術開發經理人等之資歷、持

股比例、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內股權移轉變化暨實際投入經營之時間與情形等，

以評估該等人員未來若未能繼續參與經營對申請公司之營運風險，及其因應之措

施。 

該公司非以科技事業、文化創意事業、依「淨值、營業收入及營業活動現金流

量」標準或資訊軟體業申請股票上櫃，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三)人力資源分析之營運風險 

1.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依產品別區分之每人每年生產量值表，並就重

大變動情形者，加以分析其原因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主要產品別可區分為 EUV 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高階光罩

相關機器設備及其他，其中 EUV 光罩相關機器設備及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主要

係依客戶端應用製程差異區分，該公司主要由工程處負責生產組裝機器設備，惟因

工程處並未直接區分生產 EUV 光罩相關機器設備及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之人

員，故無法按 EUV 光罩相關機器設備及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產品別區分每人每

年生產量值，另其他主要係零件備品及維修服務等，品項複雜，計量單位不一，亦

無法以產能、產量、產值資訊加以分析，故以下僅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

及 112 年前三季之光罩相關機器設備計算每人每年生產量值表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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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別 

主要 
產品項目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前三季 

產量 產值 產量 產值 產量 產值 產量 產值 

光罩

相關 
機器

設備 

生產量值 62 299,247 85 350,787 159 581,275 227 506,722 

直接人員 
平均 
量值 

3 13,011 3 14,031 6 22,357 6 14,478 

人數 23 25 26 35 

直接及 
間接人員 

平均 
量值 

1 4,676 1 4,616 2 5,993 2 4,022 

人數 64 76 97 126 
資料來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之設計、製造、銷售及維修服

務，產品包含光罩潔淨、交換及檢測，以及微環境儲存及智慧倉儲管理等，因係採

接單式生產，主要依客戶需求之功能及規格予以客製化，故生產產量及產值隨客戶

訂單波動。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光罩機器設備產值分別

為 299,247千元、350,787千元、581,275千元及 506,722千元，直接人員每人平均

產值分別為 13,011千元、14,031千元、22,357千元及 14,478千元，直接及間接人

員每人平均產值分別為 4,676千元、4,616千元、5,993千元及 4,022千元。109~111

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光罩機器設備產量及產值隨營運規模成長呈逐年上升趨勢；就

直接人員平均產值而言，除 112年前三季因應營運規模擴大，增聘直接員工，致直

接人員平均產值略微下降外，其餘年度直接人員平均產值呈成長趨勢；另就直接及

間接人員平均產值而言，110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因應營運規模擴大，增聘直接及

間接員工，使得在整體產值成長之情況下，直接及間接人員平均產值仍略微下降。

綜上評估，該公司最近三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員工平均每人每年生產量值，其變動

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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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員工總人數、離職人員、資遣或退休人數、直

接或間接人工數、平均年齡及平均服務年資等資料，以評估離職率之變化情形及其

合理性以及對申請公司營運之風險 

(1)員工總人數、離職人員、資遣或退休人數、直接或間接人工數、平均年齡及平均

服務年資 
單位：人；年；歲 

年度 
人數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截至 

11月底 
期初人員 56 64 76 97 
新進人員 15 16 28 50 
離職人員 4 4 5 18 
資遣人員 3 － 2 1 
退休人員 － － － － 

期末 
人數 

主管級人員 9 9 11 11 
直接人員 23 25 26 33 
間接人員 32 42 60 84 
合計 64 76 97 128 

平均服務年資(年) 2.71 3.01 3.09 3.13 
平均年齡(歲) 39.83 40.48 40.41 40.25 

學歷 
分布 

博士 1 2 2 1 
碩士 13 16 18 34 
大學(專) 49 57 76 92 
高中及以下 1 1 1 1 
合計 64 76 97 128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註：該公司係於 109年 12月 31日收購子公司昇和精技公司，昇和精技公司之員工服務年資自

109年 12月 31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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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離職率之變化情形 
單位：人；% 

年度 
 
 
 
人數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截至 

11月底 

期末

人數 
離職

人數 
離職

率(%) 
期末

人數 
離職

人數 
離職

率(%) 
期末

人數 
離職

人數 
離職

率(%) 
期末

人數 
離職

人數 
離職

率(%) 

主管級 
人員 

9 － － 9 1 10.00 11 1 8.33 11 2 15.38 

直接 
人員 

23 5 17.86 25 － － 26 1 3.70 33 3 8.33 

間接 
人員 

32 2 5.88 42 3 6.67 60 5 7.69 84 14 14.29 

合計 64 7 9.86 76 4 5.00 97 7 6.73 128 19 12.93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註：離職率=離職人數(含資遣及退休)/(期末人數+離職人數(含資遣及退休))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 11 月底期末人數分別為 64 人、

76人、97人及 128人，人數逐年增加，主要係 109年度收購子公司昇和精技公

司及為因應營運規模拓展增加員工人數所致；該公司員工平均年齡為 39.83 歲

~40.48 歲，顯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員工主要為青壯年人口；在員工服務年資方

面，該公司員工平均服務年資約 2.71 年~ 3.13 年，人力資源為該公司之競爭利

基，該公司注重員工的培訓及長期經驗累積，提供完善之福利及專業在職訓練。 

該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截至 11 月底總離職人數(含資遣及退休)分別

為 7人、4人、7人及 19人，離職率分別為 9.86%、5.00%、6.73%及 12.93%，

其離職率除 110年度較 109年度下降外，111年度及 112年截至 11月底呈上升

趨勢，離職人員以間接人員居多、直接人員居次、少數為公司之主管級人員。經

詢問公司管理階層，直接及間接人員資遣原因係因員工無法勝任工作，離職原因

則多為個人生涯規劃、健康與家庭因素所致，考量該等人員其職務替代性高，該

公司及其子公司藉由人員調配或即時招募適任人員，故於人員交接及訓練上尚無

困難；經理人員離職原因主要為個人生涯規劃考量，其工作職掌交接均按相關程

序辦理，且其管理階層人員尚屬穩定，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已適時藉由內部組織調

整及向外招募適任人員遞補之，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營運不致造成重大影響。 

整體而言，該公司人員流動原因尚無重大異常，且藉由完善激勵制度，提升

員工之工作向心力，並推動申請股票上櫃事宜，藉以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加入公司

營運團隊。該公司除持續招募業界菁英外，離職人員其工作交接亦均按照相關程

序辦理，故對該公司營運尚不致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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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主要產品之成本分析 

1.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主要產品之原料、人工及製造費用資料，並分析各成本

要素之比率變化對發行公司營運之風險 
單位：新臺幣千元；% 

產品 
類別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前三季 
名稱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EUV 
光罩相關

機器設備 

原物料 168,230 83.35 200,748 83.96 305,648 85.50 191,723 90.31 
直接人工 17,618 8.73 24,104 10.08 28,015 7.84 13,759 6.48 
製造費用 15,986 7.92 14,248 5.96 23,830 6.66 6,813 3.21 
合計 201,834 100.00 239,100 100.00 357,493 100.00 212,295 100.00 

高階 
光罩相關

機器設備 

原物料 74,524 75.15 74,997 73.31 159,124 80.11 223,283 80.38 
直接人工 11,022 11.12 13,551 13.25 21,611 10.88 29,303 10.55 
製造費用 13,615 13.73 13,746 13.44 17,908 9.01 25,190 9.07 
合計 99,161 100.00 102,294 100.00 198,643 100.00 277,776 100.00 

其他 

原物料 17,313 85.79 36,086 81.01 35,480 86.67 27,963 82.76 
直接人工 633 3.14 2,406 5.40 639 1.56 1,323 3.92 
製造費用 2,235 11.07 6,052 13.59 4,819 11.77 4,502 13.32 
合計 20,181 100.00 44,544 100.00 40,938 100.00 33,788 100.00 

合計 

原物料 260,067 80.97 311,831 80.80 500,252 83.78 442,969 84.56 
直接人工 29,273 9.12 40,061 10.38 50,265 8.42 44,385 8.47 
製造費用 31,836 9.91 34,046 8.82 46,557 7.80 36,505 6.97 
合計 321,176 100.00 385,938 100.00 597,074 100.00 523,859 100.0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從事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之研究、製造及銷售等業務，

目前主要設備產品主係應用於極紫外光(EUV)、深紫外光(DUV)等製程所需之光罩

傳載解決方案，並包含有檢查、交換、存取與儲存、充氣及清潔等功能，故銷售產

品區分為 EUV 光罩設備、高階光罩設備及其他。整體產品成本結構以原物料占比

最高，直接人工及製造費用比重則依客戶產品需求規格及功能差異消長，茲就各年

度主要產品之原料、直接人工及製造費用比例變化情形說明如下： 

(1)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 EUV光罩相關設備之原物

料占該產品比重分別為 83.35%、83.96%、85.50%及 90.31%，原物料占比之波動

主要受直接人工及製造費用消長影響，其占比自 110年起逐年增加，主係因該公

司前期對 EUV 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仍在發展階段，投入之生產工時及製造費用等

學習成本較高，後續隨業績逐步成長，生產流程日趨成熟，其生產效率提升，使

直接人工及製造費用占比下降，整體原物料比重逐年增加；直接人工占該產品比

重分別為 8.73%、10.08%、7.84%及 6.48%，其中 110 年度之直接人工占比增加

主係因該年度銷售之小型 EUV 光罩相關機器設備數量占比較高，惟其原物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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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額較低，使整體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直接人工占比上升，111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直接人工占比下降主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於 EUV 光罩相關設備之

生產製程進入成熟期，其生產效率提升，使直接人工占比下降；製造費用占該產

品比重分別為 7.92%、5.96%、6.66%及 3.21%，其中 110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之

製造費用占比下降，主係該年度銷售之小型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體數量較多，

其相關之吊掛、包裝及運送等費用較低，使製造費用占比下降，111年度之製造

費用占比增加，主係因本年度銷售之大型 EUV 光罩相關機器設備較多，因其體

積較大使相關吊掛、包裝及運送等相關製造費用增加，另該年度有外銷一台全自

動 EIP表面檢查機，此機台需至美國協助安裝，相關差旅費用支出增加，致製造

費用比重上升。 

(2)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之

成本結構中，以原物料所占比例最高，分別占銷貨成本之 75.15%、73.31%、80.11%

及 80.38%，其中 110 年之原物料占比偏低，主係因該年度銷售之小型高階儲存

設備數量較多，其原物料占比相對大型高階儲存設備低，使 110年度原物料占比

較低，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原物料占比增加，主係因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初期仍在開發階段，投入之生產工時及製造費用等學習成本較高，後續隨業績逐

步成長，生產流程日趨成熟，其生產效率提升，使直接人工及製造費用占比下降，

整體原物料比重增加；直接人工占該產品比重分別為 11.12%、13.25%、10.88%

及 10.55%，其中 110 年度之直接人工占比較高主係因該年度銷售之大型光罩相

關機器設備數量占比較高，其直接人工支出相較小型光罩相關機器設備為多，使

整體直接人工占比上升，而 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直接人工下降主係因高階光

罩相關機器設備生產流程日趨成熟，其生產效率提升，且 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

季小型光罩相關機器設備數量銷售數量較多，其直接人工支出較小型光罩相關機

器設備少，使直接人工占比下降；製造費用占該產品比重分別為 13.73%、13.44%、

9.01%及 9.07%，其中 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製造費用下降，主係因其銷售小

型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體數量較多，其相關之吊掛、包裝及運送等費用較低，

使製造費用占比下降。 

(3)其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其他類產品主要為機台客製化改造、機台維修及機台設備

零組件買賣等，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其他項之成本分別為 20,181千元、

44,544 千元、40,938 千元及 33,788 千元。其中因該公司於 109 年底收購子公司

昇和精技公司新增 PVD機台改造服務，致使其自 110年度起成本大幅增加，而

其原物料、直接人工及製造費用比重之變化則受不同銷貨客戶出貨比重及不同產

品項目變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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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之原料、直接

人工及製造費用比率之變化尚屬合理，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2.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主要產品之主要原料每年採購量及單價，並評

估價格變化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件 

   年度 

項目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前三季 

數量 單價 金額 數量 單價 金額 數量 單價 金額 數量 單價 金額 

電 料 65,380 2.43 158,613 147,522 1.74 256,309 179,960 1.78 319,873 80,036 2.24 179,469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從事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之研究、製造及銷售等業務，

目前主要設備產品主係應用於極紫外光(EUV)、深紫外光(DUV)等製程所需之光罩

傳載解決方案，並包含有檢查、交換、存取與儲存、充氣及清潔等功能，故銷售產

品區分為 EUV 光罩設備、高階光罩設備及其他。其採購種類繁多，包含電料、金

屬加工件及電控、管路組件等，其中電料占進貨淨額 30%以上，為主要原料。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因高效能運算產業、5G 通訊及車用電子等需求強勁，以及

半導體產業先進製程推進，連帶推升半導體設備需求增加，使業績逐步呈長，致採

購量自 110年起大幅成長，致使整體進貨平均單價較 109年度下降，而 112年前三

季受總體經濟情勢影響，全球原物料價格上漲，使部分原物料單價增加，致平均單

價略微提升，惟因各客戶所需之機台設備規格不盡相同，其原料規格互有差異，故

該公司採購數量及單價變化主係受客戶需求規格差異及與供應商議價情形波動影

響。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主要原料

採購量及單價受公司業績及客戶需求規格差異影響，變化情形尚屬合理。 

3.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長期供貨契約，暨供貨有短缺或中斷情形資

料，以評估供貨契約有無重大限制條款及貨源過度集中之風險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從事半導體設備之研究、製造及銷售等業務，其產品依

客戶訂單需求客製化生產，故為保持原物料採購之彈性，並未與供應商簽定長期供

貨契約。採購單位係依客戶訂單及預測未來訂單情形進行備料，其主要原物料皆一

間以上供應商，並維持長期往來之合作關係，另為降低進貨集中風險，亦持續開發

其他供應商，以確保供貨來源之穩定性。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並

無供貨短缺或中斷之情形。 

4.建設公司申請股票上櫃者，取得當(鄰)地行情報導、同業資料及政府機關提供之房

地價格比例(如評定現值及公告現值比例或房屋造價及地價比例等)，以評估合建分

售、合建分屋或合建分成者，公司與地主之分配比率是否合理。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非屬建設公司申請股票上櫃者，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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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匯率變動情形 

1.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兌換損益占營業利益之比率及內外銷、內外購

比率以評估匯率變動對申請公司營運之風險 

(1)內外銷之金額及其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前三季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內銷 394,721 82.62 527,932 87.71 852,374 81.34 719,930 70.85 

外銷 

美洲 11,800 2.47 24,691 4.10 72,281 6.90 144,112 14.18 
亞洲 65,478 13.70 46,549 7.73 101,841 9.72 101,283 9.97 
歐洲 5,774 1.21 2,760 0.46 21,457 2.04 50,738 5.00 
小計 83,052 17.38 74,000 12.29 195,579 18.66 296,133 29.15 

合計 477,773 100.00 601,932 100.00 1,047,953 100.00 1,016,063 100.00 
資料來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2)內外購之金額及其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前三季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內購 

新臺幣 308,351 99.98 507,129 99.85 679,274 99.56 421,038 99.96 
美元 － － 66 0.01 － － － － 
日幣 － － － － 1,472 0.21 － － 
小計 308,351 99.98 507,195 99.86 680,746 99.77 421,038 99.96 

外購 

日幣 － － 362 0.07 1,038 0.15 125 0.03 
美元 － － － － － － 55 0.01 
歐元 － － 357 0.07 519 0.08 － － 
人民幣 66 0.02 － － － － － － 
小計 66 0.02 719 0.14 1,557 0.23 180 0.04 

合計 308,417 100.00 507,914 100.00 682,303 100.00 421,218 100.00 
資料來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之設計、製造、銷售及維修

服務，其中主要包括應用於 EUV光罩及高階光罩傳載自動化之技術解決方案，

產品包含光罩潔淨、交換及檢測，以及微環境儲存及智慧倉儲管理等。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銷售對象主係以國內外知名半導體大廠為主，內銷交易約占整體營收

7~8成，其外銷市場則包含亞洲、歐洲及美洲地區，外銷交易計價幣別係以美元

為主；在採購方面，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採購對象多以臺灣供應商為主，內購交易

占整體進貨約 9成，付款幣別以新臺幣為主，其他付款幣別包含美元、歐元、日

幣及人民幣等。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應收及應付外幣款項相互沖抵下，會產生一定

之自然避險效果，然因外幣收入大於外幣支出，無法互抵之外幣應收款項在轉換

成新臺幣時，仍會因持有外幣淨資產部位產生匯兌損益，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隨

時注意市場匯率之變化，參酌往來銀行所提供之匯率變動趨勢資訊，掌握最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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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變動資訊，適時進行外匯部位調節暨管理，降低匯率變動對公司損益造成之

影響。 

(3)兌換損益占營業利益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兌換利益(損失)淨額(A) (5,015) (1,747) 11,777  27,966 
營業收入淨額(B) 477,773  601,932  1,047,953  1,016,063 
營業利益(C) 79,781  113,203  242,329  232,983 
占營業收入之比率(A)/(B)(%) (1.05) (0.29) 1.12 2.75 
占營業利益之比率(A)/(C)(%) (6.29) (1.54) 4.86 12.00 
資料來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 109~110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之兌換利益(損失)淨額分別為(5,015)千

元、(1,747)千元、11,777千元及 27,966千元，占營業收入之比率分別為(1.05)%、

(0.29)%、1.12%及 2.75%，占營業利益之比率分別為(6.29)%、(1.54)%、4.86%及

12.00%，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生之兌換損益主要係外幣進銷貨所產生，資產負債

互抵後，期末以美元產生之外幣淨資產部位較大，故兌換損益主係受美元兌新臺

幣匯率變動所影響。 

109 年度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美國聯準會大幅降息並實施量化寬鬆政

策，致美元兌新臺幣匯率持續走貶，對於持有美元淨資產部位不利，因而產生淨

兌換損失：110 年度其後，美元持續弱勢但波動幅度縮減故匯兌損失(1,747)千元

較 109年減少；111 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由於美國實施貨幣緊縮政策，以及美國

持續升息，使得美元兌新臺幣大幅升值致分別產生匯兌利益 11,777千元及 27,966

千元。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兌換損益之變化情形與匯率變動趨勢尚屬合

理，且對該公司合併營業收入淨額及營業利益尚無重大影響，因此該公司將更積

極注意市場變動，蒐集相關外匯市場訊息，以掌握匯率之變動。 

2.申請公司之避險措施 

該公司目前營運受匯率波動之影響有限，惟因應匯率變動所產生之經營風險，

該公司管理當局除平日積極蒐集匯率相關資訊，以隨時掌握匯率變動趨勢外，並採

取以下措施以降低匯率變動而可能產生之損失： 

(1)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匯率風險控管以自然避險為主要策略，對於進、銷貨之交易

均有部分比重以外幣計價，其整體對於匯率變動之影響可達到部分應收及應付相

互平衡之效果，並適時調整外幣資產與負債之部位以降低匯率變動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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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財務單位隨時蒐集匯率變化訊息，與金融機構保持密切關係，持續觀察匯率變動

情形，充分掌握國際間匯率走勢及變化訊息，並視實際資金需求及匯率高低情況

於適當時機買賣外幣存款，以降低匯率波動對公司獲利之衝擊。 

(3)依股東會決議通過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規範衍生性金融商品相關作

業程序，必要時得視外幣部位及匯率變動情形依該程序執行，以降低該公司業務

經營所產生之匯率風險。



54 

 

肆、業務狀況 

一、營業概況 

(一)申請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主要銷售對象及供應商(年度前十名或占年度營業收入淨額或進貨淨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之變化分析 

1.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主要銷售對象之名稱、金額及占年度營業收入比例，主要銷售對象、價格及條件之變化原因
並分析是否合理，是否有銷售集中之風險，並簡述申請公司之銷售政策。 

(1)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主要銷售對象之名稱、金額及占年度營業收入比例 
單位：新臺幣千元；% 

排

名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前三季 

名稱 金額 比例 
與發行

公司之

關係 
名稱 金額 比例 

與發行

公司之

關係 
名稱 金額 比例 

與發行

公司之

關係 
名稱 金額 比例 

與發行

公司之

關係 

1 A集團 340,231 71.21 無 A集團 407,577 67.71 無 B集團 461,443 44.03 無 B集團 308,339 30.35 無 

2 C公司 30,804 6.45 無 B集團 58,679 9.75 無 A集團 258,304 24.65 無 G集團 243,520 23.97 無 
3 D集團 18,534 3.88 無 J公司 45,310 7.53 無 G集團 105,358 10.05 無 A集團 236,614 23.29 無 
4 家登精密 16,182 3.39 母公司 K集團 26,506 4.40 無 J公司 51,620 4.93 無 K集團 67,289 6.62 無 
5 E集團 14,778 3.09 無 G集團 22,695 3.77 無 M集團 49,002 4.68 無 J公司 35,224 3.47 無 
6 F集團 14,487 3.03 無 E集團 11,060 1.84 無 K集團 22,561 2.15 無 H公司 34,269 3.37 無 
7 G集團 12,607 2.64 無 F集團 6,439 1.07 無 N集團 17,662 1.69 無 P公司 20,955 2.06 無 
8 H公司 12,000 2.51 無 L公司 5,439 0.90 無 O公司 15,769 1.50 無 O公司 17,571 1.73 無 
9 Brooks集團 5,755 1.20 無 M集團 4,772 0.79 無 D集團 14,852 1.42 無 F集團 16,541 1.63 無 
10 I公司 4,049 0.85 無 Brooks集團 2,733 0.45 無 L公司 11,997 1.14 無 E集團 16,037 1.58 無 

 
小計 469,427 98.25 

－ 
小計 591,210 98.21 

－ 
小計 1,008,568 96.24 

－ 
小計 996,359 98.07 

－ 其他 8,346 1.75 其他 10,722 1.79 其他 39,385 3.76 其他 19,704 1.93 
合計 477,773 100.00 合計 601,932 100.00 合計 1,047,953 100.00 合計 1,016,063 100.0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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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銷售對象、價格及條件變化原因並分析是否合理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從事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之研究、製造及銷售等業

務，目前主要設備產品主係應用於極紫外光(EUV)、深紫外光(DUV)等製程所需

之光罩傳載解決方案，並包含有檢查、交換、存取與儲存、充氣及清潔等功能，

故銷售產品區分為 EUV 光罩設備、高階光罩設備及其他。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 477,773千元、601,932千元、1,047,953千元及

1,016,063 千元，呈現逐年成長趨勢，主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積極維繫與客戶穩

定合作之關係，並於近年來開發新產品應用以及拓展新客戶所致。茲將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之前十大銷售對象之變化情形說明如下： 

A. A集團 

A集團為臺灣上市公司，成立於民國 76年，總部位於臺灣新竹市，為全

球最主要之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公司，主要產品為先進製程之邏輯積體電路

(Logic IC)及特定應用積體電路(ASIC)，其產品廣泛應用於各個終端市場，包

含高效能運算、智慧型手機、物聯網車用電子與消費性電子產品等領域。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與 A集團交易始於 105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A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 EUV及高階光罩儲存櫃、清

洗機等功能性設備、機器設備相關耗材及維修服務等。109~111年度及 112年

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340,231 千元、407,577 千元、258,304 千元及

236,614 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71.21%、67.71%、24.65%及 23.29%。雖過去

三年度隨著疫情造成的區域封鎖、區域衝突及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嚴重擾亂

了全球供應鏈，惟來自 5G、高效能運算(HPC)和人工智慧(AI)等相關應用產業

之發展趨勢，仍使得長期半導體需求結構呈現持續增長；A集團在配合其客戶

長期需求之情況下，持續規劃產能及全球生產版圖，並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負

責提供其所需之設備，故 A 集團最近三年度及 112 年截至第三季止均為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之前三大銷售客戶，另自 110 年度起 A 集團為縮短裝機時程及

提高設備生產效率，部分廠區設備委託 B 集團進行下單並規劃，故相關設備

訂單係轉由 B集團下單，致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A集團之直接銷售金額減少，

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B. B集團 

B集團為東京證券交易所之上市公司，成立於民國 26年，總部位於日本

大阪，於民國 73年即深耕臺灣。B集團為自動搬運系統產業界之領導廠商，

主要生產高科技產業無塵室之自動化倉儲運送機械設備，如工廠自動化物流搬

送系統、無塵室工廠自動化系統等，從開發、製造到提供全系列符合任何需求

的自動化與物流解決方案與服務。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B 集團交易始於 1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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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B 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光罩充氣儲存櫃及設備盤面

模組。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245千元、58,679千

元、461,443千元及 308,339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0.05%、9.75%、44.03%及

30.35%。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 112 年度截至第三季止對 B 集團銷

售金額呈現逐年上升，主係自 110年度起，A集團為縮短裝機時程及提高設備

生產效率，將部分廠區設備之規劃委由 B 集團統籌，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B 集團之銷售金額顯著增加。目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B 集團所銷售之設備

主係皆為 A集團所需，致 B集團最近二年度及 112年截至第三季止皆為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之前十大銷售客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C. C公司 

C公司成立於民國 105年，位於湖北省武漢市，為中國大陸記憶體晶片製

造之領導廠商之一，主要業務為 3D儲存型快閃記憶體(3D NAND Flash)之設

計、製造及銷售，其產品主要包含無線通訊、行動支付、伺服器及資料中心等

領域之記憶體解決方案，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C公司交易始於 107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C 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交換機、光罩清洗

機及機器相關耗材等。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30,804千元、32千元、1,473千元及 142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6.45%、0.01%、

0.14%及 0.01%。109年度 C公司因應廠房建廠需求，向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採

購高階光罩交換機及清洗機所致，其餘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主係銷售設備相

關耗材，致使 C 公司僅 109 年度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銷貨前十大客戶，經

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D. D集團 

D集團成立於民國 105年，總部位於安徽省合肥市，主要經營業務為動態

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之設計、研發、生產及銷售，主要產品有 DDR4 

SDRAM、LPDDR4x及相關模组，應用於智慧型手機、電腦、伺服器、VR及

物聯網等領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D集團交易始於 109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D 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清洗機及設備相關

耗材。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18,534 千元、0 千

元、14,852千元及 960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3.88%、0%、1.42%及 0.09%。

109及 111年度主係 D集團於北京進行 DRAM廠房擴產計畫，故向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採購高階光罩清洗機所致，其餘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主係銷售設備

相關耗材，致使 D 集團僅 109 及 111 年度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銷貨前十大

客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E.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家登精密) 

家登精密為臺灣上櫃公司(股票代碼：3680)，成立於民國 87 年，位於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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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新北市，係全球極紫外光光罩盒(EUV POD)主要供應商之一，且為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之母公司，主要經營業務為光罩及晶圓之儲存、傳送及清洗等解決方

案，主要產品為光罩及晶圓傳載載具及相關解決方案，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家

登精密交易始於 105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家登精密主要銷售產品為全自動 EIP 刮傷機台檢查

機及設備相關改造服務等。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16,182千元、328千元、1,672千元及 341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3.39%、0.05%、

0.16%及 0.03%。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年向家登精密銷售客製化半導體設備，

主要係因應家登精密半導體載具銷售量大增，為維持其產品出貨品質，於出貨

前自行檢驗載具內部潔淨度，且因機台設備金額較大，故於 109年成為前十大

銷售客戶；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主要係以機台維修及改造服務，使得

營業收入下降並退出前十大之列，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F. E集團 

E集團為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及香港交易所上市公司，成立於民國 89

年，總部位於中國上海市，為中國境內主要的積體電路晶圓代工廠之一，主要

經營業務為 8吋及 12吋晶圓代工與技術服務，其產品應用於智慧型手機、智

能家電及消費性電子等領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E集團交易始於 109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E 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清洗機、機台改造

及設備相關耗材等。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14,778

千元、11,060千元、4,168千元及 16,037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3.09%、1.84%、

0.40%及 1.58%。為因應全球對於半導體需求大增，且中國政府持續支持半導

體產業發展，109~110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 E集團持續擴充產能及對各廠產品

製程優化，對半導體機台設備需求增加，故 109~110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成為

銷貨前十大客戶；111年度之銷售產品主係設備改造及相關耗材，故使得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對其營業收入下降並未列入銷貨前十大之列，經評估其變化尚屬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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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F集團 

F 集團為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公司，成立於民國 67 年，總部位於美

國愛達荷州，為全球記憶體解決方案之領導廠商，主要經營業務為記憶體及儲

存裝置之設計、開發及製造等，包含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DRAM)、NAND快

閃記憶體、NOR快閃記憶體及儲存產品等。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F集團交易

始於 106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F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 EUV及高階光罩儲存櫃、光

罩清洗機、設備維護服務及機器設備相關耗材等。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

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14,487千元、6,439千元、5,816千元及 16,541千元，

銷售比重分別為 3.03%、1.07%、0.55%及 1.63%。隨各家 DRAM廠將製程推

進至 EUV製程，為因應技術升級及擴增無塵室空間，F集團於 108年宣布擴

建臺中晶圓廠，隨製程演進對於半導體設備需求大幅增加，故分別於 109~110

年度及 112年度向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採購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故 109~110年

度及 112年前三季成為銷貨前十大客戶；111年度主要交易產品為小型半導體

相關機器設備、設備維護服務及機器設備相關零組件等，故使得該公司及其子

公司對其營業收入下降並未列入前十大銷售客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H. G集團 

G集團為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公司，成立於民國 57年，總部位於美

國加利福尼亞州，主要經營業務為中央處理器(CPU)、伺服器及其相關解決方

案之設計、製造、銷售及服務，產品應用包含邊緣計算、5G、雲端服務、AI和

自動駕駛等新興領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G集團交易始於 106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G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儲存櫃、全自動 EIP

表面檢查機及其他小型設備輔助器具等。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

售金額分別為 12,607千元、22,695千元、105,358千元及 243,520千元，銷售

比重分別為 2.64%、3.77%、10.05%及 23.97%。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G集團銷

售金額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主係因 G 集團分別於美國及歐盟地區興建半導

體晶圓廠，並投入研發、設計及製造，使對半導體設備需求增加。因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為 G集團開發客製化機器設備，機器設備之妥善率受到 G集團肯定，

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持續獲得訂單挹注，使 G 集團 109~111 年及 112 年前三

季皆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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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公司 

H公司為臺灣上市公司，成立於民國 97年，位於臺灣新竹市，主要經營
業務為 12吋及 8吋晶圓專業代工服務，包含邏輯暨特殊應用產品及記憶體產
品之晶圓代工，產品終端應用於電腦、通訊應用、消費性電子及車用電子等，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H公司交易始於 109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H 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清洗機及設備相關
耗材。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12,000千元、186千
元、179千元及 34,269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2.51%、0.03%、0.02%及 3.37%。
H 公司 109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分別因應製程潔淨度要求提升及擴廠計畫，
向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購買光罩相關設備，使 H 公司 109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
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然 110~111年度之交易主要為設備相關
零組件需求及維修服務等，故於 110年度未列入前十大銷售客戶，經評估其變
化尚屬合理。 

J. Brooks集團 

Brooks集團成立於民國 67年，總部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主要經營業務
為自動化及機器人之解決方案，包含半導體工廠自動化及生技協作機器人相關

技術服務等。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Brooks集團交易始於 106年，目前與 Brooks
集團主要交易對象為 Brooks Automation CCS RS AG 及 Brooks Automation 
(Germany) GmbH。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Brooks 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充氣儲存櫃及
機器設備相關耗材等。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5,755
千元、2,733千元、11,233千元及 3,607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1.20%、0.45%、
1.07%及 0.35%。109~111 年度因應終端客戶需求，故向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購
置光罩儲存櫃，使 Brooks集團 109~110年度成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前十大
客戶；然 112年前三季終端客戶委託 Brooks集團之專案接近尾聲，故使 Brooks
集團退出前十大銷售客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K. I公司 

I公司成立於民國 83年，位於臺灣新竹市，主要經營機械搬遷服務，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與 I公司交易始於 109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I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 EUV光罩充氣櫃體。109~111
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4,049千元、0千元、0千元及 0千
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0.85%、0%、0%及 0%。I公司於 109年進入前十大，主
要係因 I公司於運送過程損壞機器，經與原客戶協議，由 I公司重新下單購買
EUV 光罩充氣櫃體以賠償原客戶，之後年度並無與 I 公司交易，故於 110 年
度退出前十大銷售客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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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J公司 

J 公司成立於民國 94 年，位於臺灣臺南市，主要經營半導體及顯示器相

關設備及材料之製造及銷售，包含 FPD 顯示技術相關設備及半導體顯示設備

之技術服務，為該公司於 109年 12月 31日收購 100%子公司昇和精技公司之

原主要客戶，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J公司交易始於 110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J 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物理氣相沉積(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PVD)系統改造及材料更換等客製化服務。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

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45,310千元、51,620千元及 35,224千元，銷售比重

分別為 7.53%、4.93%及 3.47%。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J 公司銷售金額呈現逐

年上升，主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於 PVD真空設備之設計與改造擁有多年

經驗，並可提供客戶客製化之設備關鍵技術及材料更新及改造，故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 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持續獲得 J公司之訂單挹注並為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M. K集團 

K集團為臺灣上市公司，成立於民國 69年，總部位於臺灣新竹市，主要

經營積體電路及半導體相關零組件，包含邏輯/混合信號、嵌入式高壓解決方

案及嵌入式非揮發性記憶體等。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K集團交易始於 109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K 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充氣儲存櫃及機器

設備相關耗材等。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1,908千

元、26,506千元、22,561千元及 67,289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0.40%、4.40%、

2.15%及 6.62%。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年度對 K集團銷售金額較 109年度增

加，主係中國半導體內需規模持續成長，且中國政府積極扶植當地半導體產業，

K集團為貼近市場並滿足中國在地之 IC設計業者需求，於中國地區擴建晶圓

廠，故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光罩半導體相關設備需求增加，並進入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之銷貨前十大客戶；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 年度對 K 集團銷售金

額變動不大，另因 112年前三季仍持續擴充臺南廠區產能，故使K集團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皆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經評估其變化

尚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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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L公司 

L公司為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上市股票，L公司成立於民國 104年，位

於安徽省合肥市，主要經營晶圓代工服務，包含液晶面板、手機等消費電子相

關之晶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L公司交易始於 107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L 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充氣儲存櫃等。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0千元、5,439千元、11,997

千元及 454 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0.90%、1.14%及 0.04%。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於 110~111 年度對 L 公司銷售金額逐年上升，主係因 L 公司關注面板驅動

晶片相關產品布局，且為因應半導體產業持續擴張，故 L 公司持續積極擴充

產能，並於 110年進行晶圓廠擴廠，晶圓廠設備陸續進機安裝，故對於該公司

及其子公司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需求也隨之增加，使 L 公司 110~111 年度皆

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然隨 L 公司擴廠逐漸完工，使得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對其營業收入下降並退出銷貨前十大之列，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

理。 

O. M集團 

M集團成立於民國 24年，為日本代表性機械設備商之一，主要從事纖維

機械、工作機械、板金加工機械、自動化物流系統、無塵室搬送系統相關設備

之銷售及售後服務。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M集團交易始於 106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M 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充氣儲存櫃及設備

封板壓條模組等。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648 千

元、4,772千元、49,002千元及 6,463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0.14%、0.79%、

4.68%及 0.64 %。109~111年度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M集團銷售金額呈現逐年

上升，係因物聯網、5G應用及電動車對半導體的需求不斷增加，且 A集團部

分廠區為縮短裝機時程及提高設備生產效率，指定由 M 集團進行下單並進行

設備整合，致使M集團 110~111年度皆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

112年前三季因M集團來自 A集團之訂單減少，故使M集團退出前十大銷售

客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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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N集團 

N集團為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公司(NASDAQ：GFS)，成立於民國 98

年，總部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為世界前五大專業晶圓代工廠，提供客戶 IC

製造服務，生產一系列半導體產品，主要應用包含智慧型手機、電動車、資料

中心及物聯網等應用領域，在美國、德國、新加坡均有設立晶圓廠。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與 N集團交易始於 106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N 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清洗機、機台改造

服務及設備相關耗材。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124

千元、1,996 千元、17,662 千元及 7 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0.03%、0.33%、

1.69%及 0.00%。109~111年度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N集團銷售金額呈現逐年

上升，主要係全球終端數位電子產品及半導體需求增加使晶圓產量上升，N集

團於 110年擴建東南亞廠區，以因應晶片需求，並於廠房基礎建設完成後相關

晶圓製程所需設備陸續進機，故對於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產

品需求隨之增加，109~110年度主係銷售設備相關耗材，致使 N集團僅 111年

度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銷貨前十大客戶，另自 112年度起，考量銷售區域之

服務便利之因素，N集團委託 P公司進行下單及設備組裝，故相關設備訂單轉

由 P公司下單，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Q. O公司 

O公司為臺灣上市公司，成立於民國 76年，總部位於臺灣臺中市，主要

經營記憶體 IC設計、製造與銷售，包含利基型記憶體、行動記憶體以及編碼

型快閃記憶體等，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O公司交易始於 105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O 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充氣儲存櫃、光罩

清洗機及機器設備相關耗材等。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

別為 1,836千元、0千元、15,769千元及 17,571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0.38%、

0%、1.50%及 1.73%。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年度對 O公司之銷售金額較 109

年度減少，主要係 109 年度因 NOR Flash 晶片供不應求情形加劇，產能供給

吃緊，在需求暢旺下 O 公司持續擴充產能，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光罩相關半

導體設備需求上升，110年則無此情事；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年度對 O公司

之銷售金額較 110 年度增加，主要係 O 公司因應產能需求，於 111 年於高雄

擴廠，隨建廠進度推進，對於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需求增

加，故 O 公司 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皆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銷貨前十大客

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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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P公司 

P 公司成立於民國 74 年，總部位於位於新加坡，主要經營微污染控制工

程服務，提供無塵室和無塵空氣設備之設計及製造、無塵室性能測試及認證、

微污染儀器的銷售、校準及維修等，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P公司交易始於 106

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P 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清洗機及機器設備

相關耗材等。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302千元、93

千元、47千元及 20,955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0.06%、0.02%、0.00%及 2.06%。

109~111年度之交易主要為設備相關零組件需求及維修服務等，112年前三季

主係因應 N 集團建廠之需求，對於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

採購增加，並由 P公司負責機台後續組裝及相關服務，故於 112年前三季為該

公司及其子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3)是否有銷貨集中之風險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對前十大銷售客戶之銷售

金額分別為 469,427千元、591,210千元、1,008,568千元及 996,359千元，銷售

比重分別為 98.25%、98.21%、96.24%及 98.07%，其中 109~110 年對 A 集團銷

售金額占營收比重分別為 71.21%及 67.71%，另 A 集團因將部分廠區設備之規

劃委由 B集團統籌，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 B集團銷

售金額占營收比重分別為 44.03%及 30.35%。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雖有銷貨集中之

情形，惟目前 A 集團為全球最主要且技術領先之晶圓代工業者，該公司及其子

公司不僅憑藉著迅速服務及彈性的交期、穩定的產品品質及客製化的產品設計，

以及整體解決方案服務等優勢深獲客戶的信賴，更因此與其他主要客戶均維持

長期且良好之合作關係；此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持續致力於開發新客戶及新產

品線以爭取不同的客戶群，期以擴大並分散業務來源。以下就其銷貨集中之合理

性及因應對策進行說明： 

A.銷貨集中之原因 

(A)半導體產業特性 

由於半導體晶圓在製程當中，環境中的微粒會對良率造成影響，隨著

製程的微縮，環境中的微粒對良率影響越大，當晶圓製程達到 28奈米以下

時，晶圓於載具輸送時的環境條件控制及潔淨化將變得相當重要；當達到

20奈米以下的等級時，此種微污染防治設備裝置成為晶圓廠載具傳輸設備

的標準配備，因此亦隨著客戶製程之演進推升，對於此製程微污染防治設

備之需求將會更加殷切。 

根據集邦科技(TrendForce)旗下拓墣產業研究院進行的調查，2022年第

四季全球晶圓代工的市占率排名前三名業者市占率合計占 80.6%，顯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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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製造屬高度寡占市場，半導體設備廠商之銷售對象有限，晶圓代工

產能集中於少數晶圓大廠中，A集團市占達 58.5%，且 A集團持續推進先

進製程並保持業界技術領先地位，近年來資本支出金額為業界最高，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雖有銷貨集中於 A集團情形，乃產業特性所致。 

由於半導體為技術與資本密集行業，晶圓代工產業集中於少數晶圓大

廠，經檢視半導體設備供應商之京鼎及華景電 111 年度對其第一大銷售客

戶之銷售比重分別為 82.98%及 69.92%，顯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銷貨集中

現象，與同業相較係符合產業特性。 

(B)半導體設備進入門檻高，且供應鏈更換不易 

客戶對晶圓製造環境的污染控制要求甚高，廠商一旦成為其合格供應

商後，除非所提供之服務或品質發生嚴重瑕疵，否則客戶更換供應商之可

能性甚低，且客戶要採用其他供應商，必須先通過認證且機台各式規格不

同也需逐一認證，所需耗費時間及成本可觀。近年來，客戶對於光罩潔淨

度越趨嚴格，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05年起與 A集團合作開發，針對客戶

需求開發光罩相關之微環境機器設備，經長年合作，不論品質深獲肯定及

準時達交率高，且產品皆已通過安全性認證，加上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半

導體機台所需之光罩相關微污染防治設備客製化設計能力強，以提供客製

化服務來穩固產品與客戶之密切合作關係，在技術、品質、成本及交期均

能滿足客戶需求且較同業具有優勢下，故得以維持長期穩定之供應鏈關係，

且客戶亦滿意其提供之服務，進而使得該公司有銷貨集中於該主要客戶集

團之情形。 

綜上所述，隨著客戶的需求攀升，致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該主要客戶

集團之銷貨金額逐年成長，此乃該客戶在市場具有領先之地位，對相關產

品亦有一定的需求，該公司在半導體領域耕耘多年，秉持提供客戶客製化

服務，強化競爭利基並獲致客戶的肯定，也陸續反映在公司近年的營收規

模增長。因此除了上述客戶外，該公司亦積極開發新客戶及新型全自動機

台，隨著新客戶、認證產品之增加，期以提高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營業收入

金額以逐步降低對單一客戶銷售之比重。 

B.銷貨集中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A)銷貨集中之風險 

a.更換供應商的風險或倒帳的風險 

半導體前端製程產業擁有技術不斷創新以及市場參與者寡占的產業

特性，更出現市場參與者大者恆大之情形，導致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銷

貨對象雖為半導體產業的國際代工大廠，但銷售對象仍然有限，而出現銷

貨集中之情事，若主要客戶出現更換供應商或倒帳情形，將對公司營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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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大影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品推出前，會針對客戶製程所需規格客

製化設計開發階段至驗證約 3~6 個月的前置期，故經重點客戶採用後，

以客戶觀點考量其已投入的時間成本，除非有產品品質問題否則不會輕

易更換，致影響其產線之運作。 

另檢視該公司對 A 集團、B 集團之收款條件、應收帳款帳齡及應收

帳款收回情形，其收款條件為出貨後即收取出機款，約銷貨金額之 80%，

設備驗收後收取尾款，約銷貨金額之 20%，應收帳款未曾發生應收帳款

逾期而無法收回之情形，故其對該公司應收帳款倒帳風險尚低。 

b.因品質而被抽單的風險 

考量半導體設備進入門檻高及產業特性，廠商一旦成為其合格供應

商後，除非所提供之服務或品質發生嚴重瑕疵，否則客戶更換供應商之可

能性甚低；一座 Fab 廠約上千機台設備且幾乎是歐美日十數家國際設備

廠所囊括，尤其是晶圓廠內一台動輒數億的機台，搭配的相關客製化機台

零組件雖然造價相對較低，但附屬機台若無法與主製程設備良好搭配，亦

會影響晶圓廠的生產良率，因此供應商若因產品品質問題將可能面臨抽

單風險。 

綜上，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品通過客戶嚴峻之品質考驗，並配合開

發客製化產品，同時具備售後維護的能力，且價格具競爭力。因此，透過

維持產品品質及客製化服務，更可增加客戶與該公司的緊密度，藉此降低

供應商更換或因品質而被抽單之風險。加上，相關主要客戶均為財務健全

且營運良好之國際大廠，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面臨上述風險之可

能性較低。 

(B)因應措施 

a.技術延伸至新產品或新市場開發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避免單一客戶過於集中之風險，積極拓展多元

化業務市場，將利用研發設計能力，有效運用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客戶產

品需求設計及開發解決能力，持續發展半導體相關新產品，有助於開拓及

掌握未來商機。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目前亦切入國際半導體大廠供應鏈，

隨著全球產業市場對於微環境設備需求與日俱增趨勢，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已陸續拓展相關業務，未來將持續挹注營收成長。 

b.鞏固與客戶之密切合作關係 

由於該主要客戶為晶圓代工之領導廠商，該公司除了積極維持與主

要客戶之良好互動及合作關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新竹及臺南地區設

置營運據點，強化因應客戶臨時需求時調配人力之彈性，此外該公司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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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與其長期合作的關係，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客戶需求的即時掌

握，並能滿足其各式客製化之訂單需求，故而獲得客戶持續下單採購，隨

著客戶在市場具領導地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藉此參與前瞻技術之機會

並提升本身技術能力，將爲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帶來廣大的客戶效益，有助

於該公司銷售策略之運用。 

c.積極開發其他客戶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深耕於半導體設備多年，由於各國政府積極扶植

半導體產業之政策，近幾年大幅增加對半導體產業的投資，以降低對國外

進口的依賴。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逐步拓展業務至歐美等區域，以提升及拓

展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位於全球半導體先進製程設備之市占率。 

(4)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銷售政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之研究、製造及銷

售，主要銷售產品為 EUV相關半導體設備、高階相關半導體設備及零組件買賣

等，產品多屬高度客製化為主。茲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銷售政策列示如下： 

A.即時掌握客戶需求，共創雙贏局面。 

B.強化售後服務，維持強化現有客戶之支援及服務，積極開拓新產品線。 

C.專注及掌握客戶應用需求，開發符合客戶及市場脈動，建立產品口碑及快速成

長等雙贏目標。 

D.積極拓展潛在市場，分散市場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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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各主要供應商名稱、進貨淨額占當年度進貨淨額百分比及其金額，分析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
度截至最近期止主要供應商名稱、價格及條件之變化原因是否合理，是否有進貨集中之風險，並簡述申請公司之進貨政策。 

(1)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各主要供應商名稱、進貨淨額占當年度進貨淨額百分比及其金額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前三季 

名稱 進貨淨額 % 
與發行

人關係 名稱 進貨淨額 % 
與發行

人關係 名稱 進貨淨額 % 
與發行

人關係 名稱 進貨淨額 % 
與發行

人關係 
1 鑫達懋業 80,813 26.20 無 鑫達懋業 103,300 20.34 無 鑫達懋業 94,057 13.79 無 鑫達懋業 56,774 13.48 無 
2 皇乾企業 34,995 11.35 無 嘉彰 56,626 11.15 無 嘉彰 79,839 11.70 無 嘉彰 42,792 10.16 無 
3 嘉彰 23,925 7.76 無 皇乾企業 35,923 7.07 無 皇乾企業 45,280 6.64 無 盟立 31,700 7.52 無 
4 甲公司 23,662 7.67 無 錸恩帕斯集團 31,202 6.14 無 錸恩帕斯集團 41,924 6.14 無 錸恩帕斯集團 21,600 5.13 註 1 
5 錸恩帕斯集團 19,422 6.30 無 甲公司 26,098 5.14 無 立明板金 38,324 5.62 無 竺揚工程 21,182 5.03 無 
6 乙公司 17,490 5.67 無 乙公司 23,581 4.64 無 甲公司 25,258 3.70 無 乙公司 20,915 4.96 無 
7 立明板金 9,482 3.07 無 光鈦國際 19,028 3.75 無 竺揚工程 24,623 3.61 無 元宸 20,171 4.79 無 
8 光鈦國際 9,339 3.03 無 立明板金 18,584 3.66 無 乙公司 23,836 3.49 無 丙公司 17,299 4.11 無 
9 台灣理研 6,112 1.98 無 強新工業 17,105 3.37 無 丙公司 17,948 2.63 無 垚鋐 14,437 3.43 註 2 
10 竺揚工程 6,046 1.96 無 丙公司 9,861 1.94 無 士林電機 13,206 1.93 無 皇乾企業 12,854 3.05 無 

 
小計 231,286 74.99 

－ 
小計 341,308 67.20 

－ 
小計 404,295 59.25 

－ 
小計 259,724 61.66 

－ 其他 77,131 25.01 其他 166,606 32.80 其他 278,008 40.75 其他 161,494 38.34 
進貨淨額 308,417 100.00 進貨淨額 507,914 100.00 進貨淨額 682,303 100.00 進貨淨額 421,218 100.0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註 1：錸恩帕斯集團於 112/7成為實質關係人 
註 2：垚鋐於 112/2成為實質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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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供應商變化情形之原因分析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從事半導體設備之研究、製造及銷售等業務，目前主

要設備產品主係應用於極紫外光(EUV)、深紫外光(DUV)等製程所需之光罩傳載

解決方案，並包含有檢查、交換、存取與儲存、充氣及清潔等功能，故銷售產品

區分為 EUV光罩設備、高階光罩設備及其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進貨項目

為組裝設備所需之零組件如：質量流量控制器、微塵過濾器、含氧感知器等電料

及充氣底板、金屬加工件及電控、管路組件等。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之

進貨淨額分別為 308,417千元、507,914千元、682,303千元及 421,218千元，採

購金額變動主係隨營業規模持續成長及採購策略等因素，並配合客戶訂單產品及

交期進行下單所致。以下茲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

主要供應商之變化情形分析說明如下： 

A.鑫達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鑫達懋業) 

鑫達懋業成立於民國 80年，位於臺中市，為專業自動控制產品代理商，

主要引進 Fuji、OMRON 及 Rockwell Automation 等美、日知名大廠產品，並

提供技術整合服務。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05年開始與鑫達懋業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鑫達懋業主要進貨項目為質量流量控制器及通訊閘

道等電料，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80,813 千元、

103,300千元、94,057千元及 56,774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26.20%、20.34%、13.79%及 13.48%，其中 110年度較 109年度上升主係因高

效能運算產業、5G通訊及車用電子等需求強勁，使半導體代工業者持續擴充

產能，連帶推升半導體設備需求增加，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致對鑫達懋業

之主要進貨項目交期拉長，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依訂單需求提前備料，使進貨

金額大幅上升；111年度較 110年度下降主係因交期回歸正常區間及 110年度

已提前備料，致進貨金額略為下降。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鑫達懋業

採購金額之變動主係配合客戶訂單交期對其進行下單所致，其 109~111 年度

及 112年前三季供應商排名皆為第一大，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B.皇乾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皇乾企業) 

皇乾企業成立於民國 89年，位於新竹縣，主要提供半導體先進製程相關

設備、氣體分裝系統及光罩檢查設備等各式自動化系統工程服務。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自 105年度開始與皇乾企業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皇乾企業主要進貨項目為電控軟、硬體組件及

SECS(SEMI Equipment Communications Standard))通訊元件等電控、管路組件，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34,995千元、35,923千元、

45,280千元及 12,854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11.35%、7.07%、

6.64%及 3.05%，電控、管路組件係搭配光罩充氣儲存櫃體、光罩清洗機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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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交換機及等產品生產，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年度因高效能運算產業、

5G通訊及車用電子等需求強勁，以及半導體產業先進製程推進所帶動之相關

設備需求，使業績逐步成長，對皇乾之進貨金額亦同步上升；112年前三季進

貨金額略為下降，主係配合客戶訂單產品需求調整所致，其 109~111 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供應商排名分別為第二大、第三大、第三大及第十大，經評估尚

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C.嘉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嘉彰) 

嘉彰成立於民國 74年，位於桃園市，為臺灣上市公司(股票代碼：4942)，

係金屬沖壓之專業製造商，主要產品應用於光電、資訊及通訊等內外部金屬沖

壓零部件及相關精密沖壓模具設計與製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06 年開始

與嘉彰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嘉彰主要進貨項目為一體式充氣底板及盤面板金等

金屬加工件，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23,925千元、

56,626 千元、79,839 千元及 42,792 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7.76%、11.15%、11.70%及 10.16%，來自嘉彰之主要進貨主係使用於光罩充氣

儲存櫃體之生產，隨著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業績逐年持續成長，109~111年度

對嘉彰之進貨金額亦同步上升；112年前三季進貨金額略為下降，主係配合客

戶訂單交期調整所致，其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供應商排名分別為第

三大、第二大、第二大及第二大，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D.甲公司 

甲公司成立於民國 107年，位於新竹市，為臺灣創櫃版公司，主要提供材

料光學、雷射光學、自動化領域、精密模具之開發、設備及管路規劃之安裝服

務。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08年開始與甲公司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甲公司主要進貨項目為流量顯示器、限流控制閥及氣

鐮刀頭等電料及管路配置工程及管路二次配工程等電控、管路組件，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23,662 千元、26,098 千元、25,258

千元及 6,103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7.67%、5.14%、3.70%

及 1.45%，最近三年度對甲公司之進貨金額主係配合產品生產所需而變動，另

111年度因設備訂單大幅增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降低進貨集中風險及靈活

調整採購來源，將部份電控、管路組件轉向其他合格供應商採購，致進貨金額

略微下降；其 109~111年度供應商排名分別為第四大、第五大及第六大，112

年前三季進貨金額下降，主係配合客戶訂單交期調整下單，故退出前十大供應

商，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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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錸恩帕斯集團 

錸恩帕斯集團成立於民國 98年，位於臺南市，主要營運項目為製程管路

設計和製程管路配管工程管理服務，以及半導體設備相關零組件製作。該公司

及其子公司自 105 年開始與錸恩帕斯交易，目前與錸恩帕斯集團主要交易對

象為錸恩帕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匯聚光能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錸恩帕斯集團主要進貨項目為分氣管等金屬加工件

及管路配置工程及管路二次配工程等電控、管路組件，109~111年度及 112年

前三季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19,422 千元、31,202 千元、41,924 千元及 21,600
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6.30%、6.14%、6.14%及 5.13%，錸

恩帕斯集團主要進貨項目係使用於光罩充氣儲存櫃體之生產，故該公司及其子

公司 109~111年度對其之進貨金額主係伴隨業績逐步成長而同步上升；112年

前三季進貨金額下降，主係因其自 111年起逐步調整採購策略，將部分金屬加

工件轉向其他合格供應商採購，及配合客戶訂單交期調整進貨時程所致，其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供應商排名分別為第五大、第四大、第四大及第

四大，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F.乙公司 

乙公司成立於民國 76年，位於臺北市，主要提供精密流體過濾器與系統

及高精密流體流量控制機構以及高真空壓力測量部件及其他相關廠務設備及

技術服務。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06年開始與乙公司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乙公司主要進貨項目為微塵過濾器等電料，109~111

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17,490千元、23,581千元 23,836千

元及 20,915 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5.67%、4.64%、3.49%

及 4.96%。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持續受惠於半導體產業需求成長，致

相關設備採購訂單持續增加，故對相關零配件之採購金額持續上升，另因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對乙公司採購之品項交期被迫拉長，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依

訂單需求提前備料，使進貨金額上升；111年度與 110年度變動微小，主係因

交期回歸正常區間及 110年度已提前備料，使進貨金額約當；112年第三季進

貨金額增加主係該公司因應客戶需求持續備料，且受全球原物料價格上漲使進

貨單價上升所致，其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供應商排名分別為第六大、

第六大、第八大及第六大，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G.立明板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立明板金) 

立明板金成立於民國 106年，位於臺中市，主要營業項目為精密機械板金

零件及機台骨架製造及機台代工組裝服務，跨足半導體製程、光電、醫療等領

域之。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07年開始與立明板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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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立明板金主要進貨項目為各式板金及固定座等金屬

加工件，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9,482千元、18,584

千元、38,324千元及 12,215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3.07%、

3.66%、5.62%及 2.90%，立明板金之主要進貨項目於全數機台皆可使用，故該

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因營業規模持續受惠於半導體產業需求成長，

致相關設備採購訂單持續增加，對立明板金之進貨金額亦同步上升，109~111

年度供應商排名分別為第七大、第八大及第五大，112年前三季進貨金額下降，

主係因調整採購策略，新增多家合格供貨廠商，致其退出前十大供應商，經評

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H.光鈦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光鈦國際) 

光鈦國際成立於民國 86年，位於桃園市，主要生產製造鋁擠型彈性組合

框架，另有代理銷售國外知名品牌產品如：空壓元件、光電開關及音圈馬達等。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民國 105年開始與光鈦國際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光鈦國際主要進貨項目為鋁擠框體等金屬加工件，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9,339千元、19,028千元、

3,560 千元及 0 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3.03% %、3.75%、

0.52%及 0.00%。鋁擠框體於全數機台皆可使用，其中 110年度較 109年度上

升主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來自半導體客戶之相關設備採購訂單持續增加，使

進貨金額大幅上升；其自 111年起進貨金額大幅下降主係因鋁擠框體之進貨價

格受國際鋁價波動影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有向相關合格供應商議價以控制價

格波動，惟光鈦國際配合意願較低，故轉向其他合格供應商採購，致進貨金額

下降，其 109及 110年度供應商排名分別為第八大及第七大，後續即退出前十

大供應商，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I.台灣理研計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理研) 

台灣理研成立於民國 74年，位於臺南市，為日本理研計器株式会社(東京

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代號：7734)之子公司，主要代理日本母公司研發生產

之氣體偵測器及分析儀等相關產品，並提供校正、維修、組裝、系統規劃和施

工服務。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08年開始與台灣理研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台灣理研主要進貨項目為含氧感知器，109~111年度

及 112 年前三季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6,112 千元、8,544 千元、6,432 千元及

6,288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1.98%、1.68%、0.94%及 1.49%，

台灣理研主要進貨項目係使用於光罩充氣儲存櫃體之生產，其中 110 年度較

109年度上升主係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致對台灣理研之主要進貨項目交期

拉長，故依訂單需求提前備料，使進貨金額上升，後續即回復正常往來情形。

台灣理研僅 109 年度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第九大供應商，後續雙方仍有持續

正常交易往來，惟其金額占整體成本比重不高，故未再列入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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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大供應商，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J.竺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竺揚工程) 

竺揚工程成立於民國 95年，位於新竹市，主要營業項目為鋁擠型機構架

組裝及銷售鋁擠型材料、配建及耗材之買賣批發零售和人力服務。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自 105年開始與竺揚工程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竺揚工程主要進貨項目為鋁擠框體等金屬加工件，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6,046 千元、7,757 千元、

24,623千元及 21,182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1.96%、1.53%、

3.61%及 5.03%。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竺揚工程之進貨品項主係用於其設備機

台組裝所需，故最近三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其因來自半導體客戶之相關設備

採購訂單持續增加，致對竺揚工程進貨金額持續上升，另因鋁擠框體之進貨價

格受國際鋁價波動影響，竺揚工程積極配合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備料，故其轉向

竺揚工程採購，致 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之進貨金額大幅增加。竺揚工程於

109年度供應商排名為第十大；110年度雖對其進貨金額增加，惟未列入十大

供應商；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供應商排名分別為第七大及第五大，經評估

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K.強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強新工業) 

強新工業成立於民國 82年，位於臺南市，其主要營業項目為碳鋼、合金

鋼及不銹鋼線材製造，並自 92年跨足生產超潔淨電解拋光管線與管配件，提

供半導體、光電業及花工業等建廠工程所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08年開始

與強新工業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強新工業主要進貨項目為 EUV N2 盤面管路及分氣

管等金屬加工件，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2,594千

元、17,105 千元、6,122 千元及 0 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0.84%、3.37%、0.90%及 0.00%。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因營業規模持

續擴展，故依其取得客戶之訂單需求，對於相關零配件等採購金額亦持續增加，

惟 111年度在成本考量之情況下，將部分採購訂單轉向其他符合品質需求及規

格之同類別合格供應商，致對強新工業之進貨金額下降，故強新工業僅 110年

度進入前十大供應商為第九名，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L.丙公司 

丙公司成立於民國 101 年，位於宜蘭縣，主要營業項目為圖控軟體

(SCADA)、人機介面及通信閘道器(Gateway)整合，其圖控軟體可適用於 OEM

人機及半導體設備業等。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05年開始與丙公司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丙公司主要進貨項目為圖控軟體及相關系統等品項，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4,078 千元、9,861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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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8千元及 17,299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1.32%、1.94%、

2.63%及 4.11%，其主要進貨項目係搭配光罩充氣儲存櫃體、光罩清洗機及光

罩交換機及等產品生產，最近三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其因來自半導體客戶之

相關設備採購訂單持續增加，使業績逐步成長，對丙公司之進貨金額亦同步上

升，使其 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進入前十大供應商，分別為第十大、第

九大及第八大，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M.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士林電機) 

士林電機成立於民國 44 年，為臺灣上市公司(股票代碼：1503)，主要產

品有電力配電、車輛零件、自動化設備及零件及數位家電相關等產品。該公司

及其子公司自 106年開始與士林電機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士林電機主要進貨項目為三菱 CC-Link 遠端輸入模

組、斷路器、可程式控制器及伺服電機等電料，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

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5,480千元、7,997千元、13,206千元及 5,382千元，其占

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1.78%、1.57%、1.93%及 1.28%，其主要進貨項

目係搭配光罩充氣儲存櫃體、光罩清洗機及光罩交換機等產品生產，109~111

年度其因來自半導體客戶之相關設備採購訂單持續增加，使業績逐步成長，對

士林電機之進貨金額亦同步上升，使其 111 年度進入前十大供應商，為第十

大，112年前三季進貨金額下降，主係配合客戶訂單產品需求調整下單，故退

出前十大供應商，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N.盟立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盟立) 

盟立成立於民國 78 年，為臺灣上市公司(股票代碼：2464)，主要提供自

動化設備系統及其零組件等產品。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12 年開始與盟立交

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盟立主要進貨項目為 Mini Stocker 儲存系統工程電

控、管路組件等，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0千元、

0千元、0千元及 31,700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0%、0%、

0%及 7.52%，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盟立自 111年起合作開發Mini Stocker櫃儲

存體所需之電控、管路組件，並於 112年開始出貨，使其 112年前三季進入前

十大供應商，為第三大，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O.元宸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元宸) 

元宸成立於民國 110年，位於新竹縣，主要產品為半導體氣體配管材料及

配管工程服務等產品。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11年開始與元宸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元宸主要進貨項目為 EUV N2 盤面管路、分氣管等

金屬加工件及電控、管路組件等，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其進貨淨額

分別為 0千元、0千元、9,438千元及 20,171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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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別為 0%、0%、1.38%及 4.79%，該公司與其子公司自 111 年開始與元宸

交易，隨該公司業務成長及因應客戶需求持續備料，對元宸之進貨金額亦同步

上升，其 112年前三季進入前十大供應商，為第七大，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

情事。 

P.垚鋐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垚鋐) 

垚鋐成立於民國 101年，位於臺中市，主要產品工程配管施工及規劃服務

及相關配管材料等產品。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11年開始與垚鋐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垚鋐主要進貨項目為調壓閥、壓力錶及壓力開關等電

料、分氣管等金屬加工件及電控、管路組件等，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

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0千元、0千元、12,328千元及 14,437千元，其占各年度

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0%、0%、1.81%及 3.43%，自 111年開始與垚鋐交易，

隨該公司業務成長及因應客戶需求，對垚鋐之進貨金額亦同步上升，使其 112

年前三季進入前十大供應商，為第九大，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主要供應商主增減變動

情形主要受該公司營業規模持續成長及採購策略等因素所影響，惟自 109 年

起，全球因受到新冠疫情之影響，封城、居家辦公之情況帶動晶片需求增加，

另高效能運算產業、5G通訊及車用電子等需求強勁，使半導體產業持續擴充

產能，連帶推升半導體設備需求增加，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進貨金額隨營業規

模持續擴大而連年增加，其 112年前三季進貨金額略微下降，主係配合客戶訂

單產品及交期調整進貨時程所影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採購單位除依客戶訂

單進行備料外，亦積極瞭解各合格供應商之原物料庫存及交期，以避免生產進

度因為缺料而中斷。經評估，其主要供應商之變動情形尚屬合理，並無重大異

常之情事。 

(3)是否有進貨集中之風險與供貨來源穩定性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第三季之前十大供應商進貨淨額

分別為 231,286千元、341,308千元、404,295千元及 259,724千元，占各期進貨

淨額比重分別為 74.99%、67.20%、59.25%及 61.66%。其單一供應商占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進貨比率尚無占進貨淨額比率高於 30%之情形，顯見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並無進貨集中於特定供應商之情事。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進貨項目為質量流量控制器、微塵過濾器及含氧感知

器等電料及金屬加工件及電控、管路組件等。其主要原物料除客戶指定外，皆有

一間以上合格供應商，並維持長期往來之合作關係，採購單位進行原物料採購時

會考量訂單需求、供應商產能及交期等，並適時進行議價以確保進貨價格之合理

性。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客製化訂單生產，除依客戶訂單進行備料外，亦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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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各供應商之產能及可能到貨之預估時間，以避免生產因為缺料而中斷。截至

評估報告出具日止，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並無供貨短缺或中斷情形發生。 

(4)申請公司之進貨政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從事半導體設備之研究、製造及銷售等業務，其產品

主係依客戶訂單需求客製化生產，採購單位依客戶訂單及預測未來訂單情形進行

備料，並同時參酌供應商之最低採購量及現有庫存決定適當之採購量，如市場上

主要原物料有缺料之可能性，則評估過去採購交期及預測未來訂單情形提前進行

備料，以降低後續生產缺料風險。另亦定期召開產銷會議，以了解生產排程狀況、

檢討供應商交貨狀況，並掌握訂單交期時效性，作為採購部門及時調整備貨之依

據，以減少進貨中斷或短缺之可能性。在供應商管理方面，主要原物料除客戶指

定外，皆有一間以上供應商，對供應商有事前評估調查，並定期進行供應商評鑑，

以確保其廠商交期及品質符合公司需求，並適時與現有供應商進行議價，以降低

進貨成本及維持產品競爭力。綜上所述，經評估其進貨政策尚屬允當。 

(二)申請公司最近二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應收款項變動合

理性、備抵損失提列適足性及收回可能性之評估，並與同業比較評估 

1.應收款項變動之合理性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前三季 

個體 合併 個體 合併 合併 
營業收入淨額 551,551 601,932 989,427 1,047,953 1,016,063 
應收票據-非關係人 － － － － － 
應收帳款-非關係人 60,999 79,069 275,548 283,100 226,233 
應收帳款-關係人 － － 101 101 107 
小計 60,999 79,069 275,649 283,201 226,340 
備抵損失提列數 (1,224) (1,404) (9,235) (9,340) (19,446) 
應收款項淨額 59,775 77,665 266,414 273,861 206,894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9.48 8.34 5.88 5.79 5.32 
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天) 39 44 63 64 69 

授信條件 該公司依客戶之資本規模、營業規模、財務狀況及過往交易情形、收款

紀錄等而訂定不同之授信條件，收款條件主要為月結 30 天~120 天。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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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體財務報告 

該公司 110~111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之應收款項總額分別為 60,999 千元及

275,649千元，111年底應收款項總額較 110年底增加 214,650千元，成長幅度為

351.89%，主係光罩相關半導體機器設備營收規模成長，以及因應客戶需求，111

年底出貨增加，相關應收款項集中於 111年年底所致。整體而言，該公司最近二

年度應收款項變化情形主係隨出貨情形而變動，尚無重大異常。 

在應收款項週轉率方面，該公司 110~111 年度應收款項週轉率分別為 9.48

次及 5.88次，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分別為 39天及 63天，介於收款條件月結 30天

~120天內，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111年度應收款項週轉率較前一年度下降，主

係雖該公司 111年度營業收入較去年同期成長 79.39%，惟因 111年底大量出貨，

致平均應收帳款餘額大幅成長 189.19%，致應收款項週轉率下降。 

整體而言，該公司 110~11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之應收款項總額及應收款項週

轉率之變動情形尚屬合理，且平均收現天數與與授信條件區間未有重大差異，經

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2)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 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列入合併財務報告之公司除該公司外，

尚有轉投資公司昇和精技公司。該公司統籌集團經營策略，主要負責光罩相關半

導體設備、相關零組件及維修服務等，而子公司昇和精技公司則負責物理氣相沉

積(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PVD)設備改造及材料更換等客製化服務。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合併應收帳款主要來自於該公司。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合併財務報告之應收款項

總額分別為 79,069 千元、283,201 千元及 226,340 千元。111 年底應收款項總額

較 110年底增加 204,132千元，成長幅度為 258.17%，主係光罩相關半導體機器

設備營收規模成長，以及因應客戶需求，111年底出貨增加，相關應收款項集中

於 111年年底所致；112年 9月應收款項總額較 111年底減少 56,861千元，變動

比率為(20.08)%，主係於 112年前三季收回部分機台款項所致。整體而言，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二年度及最近期合併應收款項變化情形主係隨出貨情形而變

動，尚無重大異常。 

在應收款項週轉率方面，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應

收款項週轉率分別為 8.34 次、5.79 次及 5.32 次，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分別為 44

天、64天及 69天，介於收款條件月結 30天~120天內，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應收款項週轉率 111年度較 110年度下降，雖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 111 年度營業收入較去年同期成長 74.10%，惟因 111 年底大量出貨，致平均

期末應收帳款餘額大幅成長 165.32%，致應收款項週轉率下降；112 年前三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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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款項週轉率較 111年度下降，雖該公司截至 112年度 9月底營業收入換算全

年度營收較去年度成長 29.28%，惟因 111 年底大量出貨，且今年出貨量持續增

加，致平均期末應收帳款餘額仍較前期成長 40.65%，致應收款項週轉率微幅下

降。 

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合併財務報告之

應收款項總額及應收款項週轉率之變動情形尚屬合理，且平均收現天數與與授信

條件區間未有重大差異，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2.備抵損失提列之適足性及收回可能性之評估 

(1)備抵損失提列政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採用 IFRS9 之簡化作法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認列應

收帳款之備抵損失。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係用準備矩陣計算，其考量客戶過去

違約紀錄與現時財務狀況及產業經濟情勢。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信用損失歷史

經驗顯示，不同客戶群之損失型態並無顯著差異，因此準備矩陣未進一步區分客

群戶，僅以應收帳款立帳天數訂定預期信用損失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依準備矩

陣衡量之預期信用損失率列示如下： 

應收帳款 
立帳天數 

預期信用損失率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1-90天 0.76% 0.66% 1.00% 
90-180天 3.19% 4.93% 4.99% 
181-270天 4.91% 12.11% 12.46% 

271-365 － 15.19% 13.83% 
366天以上 －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2)備抵損失提列之適足性 

A.個體財務報告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應收款項總額(B) 60,999 275,649 
備抵損失金額(A) 1,224 9,235 
備抵損失提列比率(A)/(B)(%) 2.01 3.35 
資料來源：該公司各期間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 

該公司 110~111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之應收款項總額分別為 60,999千元及

275,649 千元，備抵損失提列金額分別為 1,224 千元及 9,235 千元，占應收款

項總額之提列比率分別為 2.01%及 3.35%。該公司已依其應收帳款帳齡分佈期



 
 

78 

間，並考量個別客戶經營狀況及帳款收回之可能性，綜合評估提列備抵呆帳。

111年度備抵損失提列金額較 110年度增加 8,011千元，主係因受客戶建廠計

畫延宕，及驗收流程尚在進行所致。 

綜上所述，該公司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提列之備抵減損金額依所訂之政策

執行，備抵損失金額應足以涵蓋該公司應收款項可能發生壞帳之風險，經評估

其備抵減損提列之金額尚屬合理，適足性應無疑慮，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B.合併財務報告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應收款項總額(B) 79,069 283,201 226,340 
備抵損失金額(A) 1,404  9,340  19,446  
備抵損失提列比率(A)/(B)(%) 1.78 3.30 8.59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間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提列之備抵呆帳金額分

別為 1,404千元、9,340千元及 19,446千元，占各年度期末應收款項總額比率

分別為 1.78%、3.30%及 8.59%。該公司及其各子公司已依其應收帳款立帳天

數分佈期間，並考量個別客戶經營狀況及帳款收回之可能性，綜合評估提列備

抵呆帳。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列之備抵呆帳逐年增加，主係因受客戶建廠計畫

延宕，及驗收流程尚在進行所致。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二個會計年度及最近期提列之備抵減

損金額依所訂之政策執行，備抵損失金額應足以涵蓋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應收

款項可能發生壞帳之風險，經評估其備抵減損提列之金額尚屬合理，適足性應

無疑慮，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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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應收款項收回可能性評估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12年 9月底 
截至 112年 11月底 
之收回情形 

截至 112年 11月底 
之未收回情形 

金額 % 金額 % 
應收票據 － － － － － 
應收帳款 226,233 63,337 28.00 162,896 72.00 
應收帳款-關係人 107 107 100.00 － － 
合計 226,340 63,444 28.03 162,896 71.97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2年 9月底之合併應收帳款餘額為 226,340千元，截至

112 年 11 月 30 日止，合併應收帳款已收回金額及比率分別為 63,444 千元及

28.03%，未收回金額及比率則分別為 162,896千元及 71.97%，未收回金額中主係

客戶建廠延宕，且供應商付款相關系統尚未建立完善及因設備銷售為分批付款，

未收回款項約 100,926千元，該公司已依照政策提列足額備抵呆帳金額；其餘未

收回帳款，係因客戶建廠及裝機時程影響，故應收帳款帳齡較長，根據該公司歷

史經驗，其收回可能性應無重大疑慮，且該公司已依照政策提列足額備抵呆帳金

額。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已針對立帳天數 366天以上之帳款提列 100%

之備抵呆帳，其餘帳齡亦依政策提列足額備抵呆帳金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持續

對應收帳款積極追蹤並每月召開檢討會議，惟因其產業特性，客戶通常採階段性

付款，設備驗收期間約為 30~180 天，故有部分應收帳款立帳天數較長，然該公

司之銷售客戶多為國內外長期合作之知名廠商，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客

戶應收款項收回情形尚屬良好，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3.與同業比較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公司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個體 合併 個體 合併 合併 

營業收入 

家碩 551,551 601,932 989,427 1,047,953 1,016,063 

京鼎 9,888,272 12,246,437 12,055,139 14,843,221 9,671,457 

華景電 951,417 1,089,854 1,261,775 1,416,410 1,045,562 

天虹 1,511,901 1,655,712 1,741,090 1,815,477 1,33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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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公司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個體 合併 個體 合併 合併 

應收款項 
總額 

家碩 60,999 79,069 275,649 283,201 226,340 

京鼎 1,489,034 1,702,545 798,466 981,065 861,968 

華景電 121,019 154,556 123,628 222,744 198,700 

天虹 275,056 299,286 375,018 444,872 346,611 

備抵損失

帳列金額 

家碩 1,224 1,404 9,235 9,340 19,446 

京鼎 422 1,523 215 3,221 257 

華景電 2,869 4,093 2,869 4,744 4,840 

天虹 538 538 909 1,625 987 

應收款項

週轉率

(次) 

家碩 9.48 8.34 5.88 5.79 5.32 

京鼎 8.92 9.46 10.54 11.06 13.99 

華景電 8.49 7.32 10.32 7.51 6.62 

天虹 6.01 6.44 5.36 4.88 4.51 

應收款項

週轉天數

(天) 

家碩 39 44 63 64 69 

京鼎 41 39 35 34 27 

華景電 43 50 36 49 56 

天虹 61 57 69 75 81 

備抵損失

占應收帳

款之比重

(%) 

家碩 2.01 1.78 3.35 3.30 8.59 

京鼎 0.03 0.09 0.03 0.33 0.03 

華景電 2.37 2.65 2.32 2.13 2.44 

天虹 0.20 0.18 0.24 0.37 0.28 
資料來源：各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 

(1)個體財務報告 

該公司 110~111年度個體應收款項週轉率分別為 9.48次及 5.88次，應收款

項收現天數分別為 39天及 63天，該公司最近二年度個體應收款項變化情形主係

出貨情形而變動。與採樣同業相較，110年度應收款項週轉率高於採樣同業，111

年度則介於同業之間，該公司應收款項周轉率呈現下降趨勢，主係因半導體產業

持續擴張，帶動半導體設備需求旺盛，致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營業收入持續攀升，

惟增加之幅度較平均應收款項增加幅度小，使得應收款項週轉率下降。 

該公司 110~111 年度提列個體備抵損失金額分別為 1,224 千元及 9,235 千

元，占各期應收帳款之比重分別為 2.01%與 3.35%。與採樣同業相較，110 年度

介於同業之間，111年度高於同業，主係依其備抵損失提列政策提列所致，惟該

公司目前之應收款項收回情形尚屬良好，且其備抵損失金額應足以涵蓋該公司應

收款項可能發生壞帳之風險，經評估其備抵損失提列之金額應屬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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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該公司最近二個會計年度之應收款項週轉率、應收款項收現天數、

備抵損失占應收款項比重，與同業比較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2)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合併應收款項週轉率分

別為 8.34次、5.79次及 5.32次，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分別為 44天、64天及 69天，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二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合併應收款項變化情形主係隨出

貨情形而變動。與採樣同業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

季應收款項週轉率介於採樣同業，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應收款項周轉率呈現下降趨

勢，主係因半導體產業持續擴張，帶動半導體設備需求旺盛，致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營業收入持續攀升，惟增加之幅度較平均應收款項增加幅度小，使得應收款項

週轉率下降；另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往來客戶大多為國外知名大廠，財務狀況及

營運狀況均為穩健，其授信條件與收款情形尚屬合理，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定期

追蹤應收帳款期後收回情形，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提列備抵損失金額分別為

1,404 千元、9,340 千元及 19,446 千元，110 年備抵損失金額介於採樣同業，111

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備抵損失金額高於同業，主係受客戶建廠及裝機時程影響，

致應收帳款帳齡較長；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已依照政策提列足額備抵呆帳金額，然

根據該公司歷史經驗，其收回可能性應無重大疑慮。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備抵損失占應收帳款之比重分別為 1.78%、3.30%及 8.59%。

與採樣同業相較，均高於採樣同業；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列之備抵呆帳比例逐年

增加，主係因受客戶建廠及裝機時程影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二年度及最近

期提列之備抵減損金額依所訂之政策執行，備抵損失金額應足以涵蓋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應收款項可能發生壞帳之風險，經評估其備抵減損提列之金額尚屬合理，

適足性應無疑慮，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二個會計年度及最近期之應收款項週轉

率、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備抵損失占應收款項比重，與同業比較評估，尚無重大

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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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貨概況 

(一)申請公司最近二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存貨淨額變動合

理性及去化情形、備抵存貨跌價損失與呆滯損失提列適足性之評估，並與同業比較評

估 

1.存貨淨額變動合理性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個體 合併 個體 合併 合併 
營業收入 551,551 601,932 989,427 1,047,953 1,016,063 
營業成本 364,433 385,938 582,211 597,074 523,859 

期末

存貨

總額 

原物料 33,427 33,427 60,158 60,264 55,885 
半成品 311 311 307 307 303 
在製品 412,106 418,231 548,241 553,404 496,073 
製成品 197 197 － － 1,994 
總計 446,041 452,166 608,706 613,975 554,255 

備抵存貨跌價損失及呆滯 
損失 

2,857 2,857 7,414 7,414 10,590 

期末存貨淨額 443,184 449,309 601,292 606,561 543,665 
存貨週轉率(次) 1.05 1.08 1.10 1.12 1.20 
存貨週轉天數(天) 348 338 332 326 305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從事半導體設備之研究、製造及銷售等業務，其合併報

表編製主體包含該公司本身暨其轉投資公司昇和精技公司。其中該公司統籌集團經

營策略，主要負責 EUV 光罩設備、高階光罩設備及零組件及維修服務等，而子公

司昇和精技公司則負責 PVD 真空技術相關機台設計及改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其

主要原物料為質量流量控制器及微塵過濾器等電料、金屬加工件及電控、管路組件

等；半成品主係機台維修備料等；在製品為尚在組裝及已出貨予客戶尚未驗收之之

機台；製成品為已完工待出售之產品。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存貨主係依銷售客戶訂

單需求而備料並投入生產，整體生產週期約需 3~4個月。 

(1)個體財務報告 

該公司 110~111 年之個體財務報告存貨淨額分別為 443,184 千元及 601,292

千元，111年底存貨淨額較 110年底增加 158,108千元，主係因高效能運算(HPC)

產業、5G通訊、AI人工智慧物聯網及車用電子晶片需求強勁，使半導體產業積

極擴充產能，連帶提升半導體設備需求，其中 EUV充氣儲存櫃體需求強勁，故

針對其主要原物料質量流量控制器及料微塵過濾器等持續備料，致原物料金額

增加，此外，因 111 年市場對半導體設備訂單需求暢旺及客戶機台驗收時程影

響，致已出貨未驗收之機台增加，在製品金額上升。綜上所述，該公司最近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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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存貨淨額變化主係因訂單需求增加備料及投入生產所致，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在存貨週轉率及存貨週轉天數方面，該公司 110~111 年度之存貨週轉率分

別為 1.05次及 1.10次；週轉天數分別為 348天及 332天，其中 111年度存貨週

轉率較 110 年度上升，雖該公司 111 年度期末存貨金額因客戶訂單需求備料及

已出貨未驗收之機台增加而上升，惟 110 年度已出貨未驗收之機台於已陸續完

成驗收，使營業成本增加幅度大於存貨，致存貨週轉率微幅上升，週轉天數下降。

該公司目前之備料多有客戶訂單支持，另在製成品受半導體設備產業特性影響，

使該公司之已出貨但客戶尚未驗收之機台皆帳列在製品，惟其驗收時程受客戶

機台安裝及驗收測試排程影響，致其驗收時常較長，該部分已於出貨後收取預收

貨款，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 110~111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存貨淨額、週轉率及週轉天

數變動情形尚屬合理，並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2)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 年底及 112 年前三季合併財務報告存貨淨額分

別為 449,309千元、606,561千元及 543,665千元，111年底存貨淨額較 110年底

增加 157,252 千元，主係因高效能運算(HPC)產業、5G 通訊、AI 人工智慧物聯

網及車用電子晶片需求強勁，使半導體產業積極擴充產能，連帶提升半導體設備

需求，其中 EUV充氣儲存櫃體需求強勁，故針對其主要原物料質量流量控制器

及料微塵過濾器等持續備料，致原物料金額增加，此外，因 111年市場對半導體

設備訂單需求暢旺及客戶機台驗收時程影響，致已出貨未驗收之機台增加，在製

品金額上升；112年前三季存貨淨額較 111年底減少 62,896千元，主係 111年度

已出貨未驗收之在製品於 112年前三季陸續出貨認列收入，使在製品金額下降，

致整體存貨淨額減少，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在存貨週轉率及存貨週轉天數方面，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 110~111 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存貨週轉率分別為 1.08次、1.12次及 1.20次；週轉天數分別為 338

天、326天、及 305天，其中 111年度存貨週轉率較 110年度上升，雖 111年度

期末存貨金額因客戶訂單需求備料及已出貨未驗收之機台增加而上升，惟 110年

度已出貨未驗收之機台於已陸續完成驗收，使營業成本增加幅度大於存貨，致存

貨週轉率微幅上升，週轉天數下降；112年前三季較 111年度存貨週轉率上升，

主係 111 年度已出貨未驗收之在製品於 112 年前三季陸續出貨認列收入，使營

業收入成長連帶影響營業成本增加，其營業成本增幅大於平均存貨，致使存貨週

轉率微幅上升，週轉天數下降。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已出貨但客戶尚未驗收之

機台皆帳列在製品，惟其驗收時程受客戶機台安裝及驗收測試排程影響，致其驗

收時常較長，該部分已於出貨後收取預收貨款，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 年底及 112 年前三季之合併財務報

告存貨淨額、週轉率及週轉天數變動情形尚屬合理，並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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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期存貨去化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2年 9月底 
存貨金額 

截至 112年 11月底 
存貨去化情形 

112年 11月底 
餘額 

金額 比率(%) 
原 物 料 55,885 17,811 31.87 38,074 
半 成 品 303 120 39.60 183 
在 製 品 496,073 60,764 12.25 435,309 
製 成 品 1,994 10 0.50 1,984 
合 計 554,255 78,705 14.20 475,55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2 年 9 月底存貨總額為 554,255 千元，截至 112 年 11 月

底存貨去化金額為 78,705 千元，去化比率為 14.20%，未去化金額 475,550 千元，

未去化比率為 85.80%，茲就各項存貨之去化情形分別說明如下： 

(1)原物料 

原物料存貨總額為 55,885千元，占期末存貨總額 10.08%，截至 112年 11月

底存貨去化金額為 17,811 千元，去化比率為 31.87%。未去化之原物料金額為

38,074千元，其原物料主要為電料、金屬加工件及電控、管路組件等，主係依客

戶訂單需求備料，原物料未去化金額占 112年 11月底比率 68.13%，惟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營收持續增長，因應客戶訂單需求進行備料係有其必要性與合理性，經

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2)半成品 

半成品存貨總額為 303千元，占期末存貨總額 0.06%，截至 112年 11月底

存貨去化金額為 120千元，去化比率為 39.60%。未去化之半成品金額為 183千

元，主係機台維修備料，占整體存貨總額之金額微小，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3)在製品 

在製品存貨總額為 496,073千元，占期末存貨總額 89.50%，截至 112年 11

月底存貨去化金額為 60,764千元，去化比率為 12.25%。未去化之在製品金額為

435,309千元，包含尚在組裝之機台 72,671千元及已出貨予客戶尚未驗收之機台

362,638千元，其中已出貨予客戶尚未驗收之機台，其驗收時程受客戶機台安裝

及驗收測試排程影響，有驗收時程較長之情形，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設備交機

後驗收前將向客戶預收 8成以上款項，應無存貨跌價或遭客戶取消訂單之風險，

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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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製成品 

製成品存貨總額為 1,994 千元，占期末存貨總額 0.36%，截至 112 年 11 月

底存貨去化金額為 10 千元，去化比率為 0.50%，係因子公司昇和精技公司之設

備零件置換專案出貨。未去化之製成品金額為 1,984千元，主係已出貨尚未驗收

之小型高階光罩儲存設備，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3.備抵存貨跌價損失與呆滯損失提列適足性之評估 

(1)備抵存貨跌價損失提列政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法衡量，存貨成本之計算

係採加權平均法，比較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時除同類別存貨外係以個別項目為

基礎。淨變現價值係指在正常情況下之估計售價減除至完工尚須投入之估計成本

及完成出售所需之估計成本後之餘額。 

(2)備抵存貨呆滯損失提列政策 

A.110年度(含)以前 

(A)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年度(含)以前，存貨呆滯損失提列政策如下： 

庫齡 
項目 1年以下 1年~2年 2~3年以上 3年以上 

原物料 0% 25% 50% 100% 
半成品 0% 100% 0% 0% 
在製品 0% 100% 0% 0% 
製成品 0% 100% 0% 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B)已出貨逾一年之在製品，依期末成本高於已收取款項之金額差額提列 100%

之備抵呆滯損失，採逐項認定。 

(C)未出貨逾一年之在製品，採逐項認定。 

B.111年度以後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存貨為客製化訂單生產，依客戶訂單進行備料，基於

穩健原則，以採購入庫日做為庫齡計算基礎，並依存貨實際去化情形、產品性

質、同業提列政策及過去生產週期評估後，於 111年 12月 24日經核准通過訂

定備抵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政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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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針對原物料、半成品、在製品及製成品提列呆滯損失如下： 

庫齡 
項目 1年以下 1年以上 

原物料 0% 100% 
半成品 0% 100% 
在製品 0% 100% 
製成品 0% 10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B)已出貨逾一年之在製品，依期末成本高於已收取款項之金額差額提列 100%

之備抵呆滯損失，採逐項認定。 

(C)未出貨逾一年之在製品，採逐項認定。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存貨以在製品為主，原物料次之，原物料主係電料、金

屬加工件及電控、管路組件等；在製品主係尚在組裝及已出貨予客戶尚未驗收之

之機台。其多數原物料交期平均約為 1個月，少數機台之專用料件交期平均約為

3~6個月，此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定期開立產銷會議檢視原物料庫存、客戶訂

單及預測未來訂單情形隨時調整其原物料進貨數量，在製品部分多數為已出貨予

客戶尚未驗收之機台，其機台驗收時程受客戶機台安裝及驗收測試排程影響，致

驗收時程較長，其可能驗收時程可能為出貨後 3~12個月。在考量上述因素及自

110年度起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逐步增長之業績與營運規模、加強存貨庫存管理效

益及提升存貨流動性，依存貨實際去化情形、產品性質、同業提列政策及過去生

產週期評估後，根據穩健原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遂於 111年度改變其原物料之

備抵存貨呆滯損失提列方式，以庫齡超過一年以上提列 100%備抵存貨呆滯損失，

其餘則維持不變。 

綜上評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政策係以國際會

計準則為依據，並考量所處行業特性、產品性質、產品生命週期及過往產銷經驗

等，經評估其提列政策尚屬合理，並未發現重大異常之情事。 

(2)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適足性之評估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 
前三季 

個體 合併 個體 合併 合併 
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期末餘額(A) 2,857 2,857 7,414 7,414 10,590 
存貨總額(B) 446,041 452,166 608,706 613,975 554,255 
提列比率(A)/(B)(%) 0.64 0.63 1.22 1.21 1.91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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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個體財務報告 

該公司 110~111 年度之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金額分別為 2,857 及

7,414千元，占各期期末存貨總額比率分別為 0.64%及 1.22%，111年度提列比

例較 110 年度微幅增加，主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 111 年度調整備抵存貨

跌價損失與呆滯損失提列政策，此外，因業績及營運規模逐步成長，其依客戶

訂單需求備料時同步採購後續維護機台所需之原物料增加，亦使其提列金額

增加，致整體提列比例逐步上升。惟該公司各年度均依照訂定之提列政策執

行，經評估該公司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金額尚屬適足，並無重大異常

情事。 

B.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前三季之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金額分別

為 2,857、7,414千元及 10,590千元，占各期期末存貨總額比率分別為 0.63%、

1.21%及 1.91%。其中子公司昇和精技 112 年前三季存貨呆滯提列 24 千元，

占合併財務報告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金額 0.23%，故合併財務報告 110~111年

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之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金額變動，主係因該公司之

業績及營運規模逐步成長，其依客戶訂單需求備料時同步採購後續維護機台

所需之原物料增加，使其提列金額增加。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年度均依照訂

定之提列政策執行，經評估該公司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金額尚屬適

足，無重大異常情事。 

4.同業比較 
單位：新臺幣千元；次；天；% 

年度 
項目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 
前三季 

個體 合併 個體 合併 合併 

營業成本 

家碩 364,433 385,938 582,211 597,074 523,859 
京鼎 8,247,610 9,153,770 9,619,283 10,399,687 7,182,290 
華景電 497,128 536,028 641,378 683,179 483,513 
天虹 1,029,030 993,184 1,079,411 969,505 772,323 

期末存貨總額

(B) 

家碩 446,041 452,166 608,706 613,975 554,255 
京鼎 527,469 2,918,256 546,582 3,867,885 2,865,118 
華景電 394,950 468,313 387,638 492,963 616,571 
天虹 872,440 823,467 1,026,679 1,127,893 1,257,922 

備抵存貨跌價 
及呆滯損失 

(A) 

家碩 2,857 2,857 7,414 7,414 10,590 
京鼎 1,431 53,629 2,047 60,832 73,783 
華景電 31,016 32,386 43,119 44,539 48,632 
天虹 114,864 124,608 120,372 125,238 11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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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 
前三季 

個體 合併 個體 合併 合併 

期末存貨淨額 

家碩 443,184 449,309 601,292 606,561 543,665 
京鼎 526,038 2,864,627 544,535 3,807,053 2,791,335 
華景電 363,934 435,927 344,519 448,424 567,939 
天虹 757,576 698,859 906,307 1,002,655 1,142,917 

備抵存貨跌價

及呆滯損失提

列比率(%) 
(A)/(B) 

家碩 0.64 0.63 1.22 1.21 1.91 
京鼎 0.27 1.84 0.37 1.57 2.58 
華景電 7.85 6.92 11.12 9.03 7.89 
天虹 13.17 15.13 11.72 11.10 9.14 

存貨週轉率

(次) 

家碩 1.05 1.08 1.10 1.12 1.20 
京鼎 16.14 3.90 17.91 3.06 2.84 
華景電 1.85 1.62 1.64 1.42 1.16 
天虹 1.08 1.13 1.14 0.99 0.86 

存貨週轉天數

(天) 

家碩 348 338 332 326 305 
京鼎 23 94 21 120 129 
華景電 198 226 223 258 315 
天虹 338 324 321 369 425 

資料來源：各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 

(1)個體財務報告 

該公司 110~111年度之個體存貨週轉率分別為 1.05次及 1.10次，個體存貨

週轉天數分別為 348 天及 322 天，與採樣同業相較，其存貨週轉率低於採樣同

業公司，該公司 110~111 年度持續配合半導體代工業者因擴充廠房及產能之需

求，其營業規模及出貨數量逐年成長，惟該公司所生產之主要設備係應用於 EUV

及高階光罩製程中，因相關製程皆位於無塵室環境，並需保持光罩之潔淨度免於

受到空氣微塵污染及靜電損害，加上相關製程多已自動化，故其客戶對於相關設

備彼此間運作之相容性、精密度有極為嚴格之要求，因此該公司於機台設備出貨

後，尚須待設備安裝及客戶進行驗收測試後，始得認列營業收入，因已出貨尚未

驗收之設備造成期末存貨大幅增加，致使存貨週轉率較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為

低，惟隨該公司營業規模大幅成長，其 111年度之存貨週轉率已較 110年度微幅

上升，且該公司之產品主要係出貨予國際知名晶片製造商，相關設備訂單係依客

戶訂單需求而進行採購，且該公司於機台設備交機後驗收前將向客戶預收 8 成

以上款項，並考量該公司及採樣同業間其銷售產品及策略以及公司營運規模皆

有所不同。整體而言，該公司個體存貨週轉率應無重大異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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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 110~111 年度之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占存貨總額比率分別為

0.64%及 1.22%，與採樣同業相較，京鼎採多角化經營，其產品涵蓋半導體、顯

示器、光電及綠能、工廠自動化等產業之先進製程暨自動化設備，主要為半導體

設備製造商進行代工，其相關存貨去化速度較快，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

比例較低；華景電主要業務為半導體晶圓製程 AMC微污染防治設備及 RFID整

合派工系統解決方案，因其原物料規格眾多，為避免斷料及進貨時間影響排程，

且受訂單需求增加、分批交貨交期拉長及供應商最低採購量限制，致使有部分存

貨庫齡較長，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金額較高；天虹主要產品有物理氣相

沉積設備、原子層沉積設備、鍵合機、解鍵合機等薄膜製程設備及設備零備件，

其中設備依客戶訂單需求備料外，設備零備件受零件稀缺性及供應商最低採購

量影響其備料，其將存貨中屬標準品零件且呆滯過久者，視是否有未來訂單支應

提列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使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為高。綜上所

述，該公司與採樣公司在銷售產品及營運規模不盡相同，其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

損失提列比例介於採樣同業間，且皆依訂定之提列政策執行，經評估尚無重大異

常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最近二年度之存貨變動及其週轉率變化情形與採樣同業

比較評估、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之適足性，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2)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合併存貨週轉率分別為

1.08次、1.12次及 1.20次，合併存貨週轉天數分別為 338天、326天及 305天，

與採樣同業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 年度存貨週轉率低於採樣同業公司；

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介於採樣同業間，主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持續配合半

導體代工業者因擴充廠房及產能之需求，其營業規模及出貨數量逐年成長，惟該

公司及其子公司所生產之主要設備係應用於 EUV及高階光罩製程中，因相關製

程皆位於無塵室環境，並需保持光罩之潔淨度免於受到空氣微塵污染及靜電損

害，加上相關製程多已自動化，故其客戶對於相關設備彼此間運作之相容性、精

密度有極為嚴格之要求，因此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機台設備出貨後，尚須待設備

安裝及客戶進行驗收測試後，始得認列營業收入，因已出貨尚未驗收之設備造成

期末存貨大幅增加，致使 110年度存貨週轉率較採樣同業為低，惟隨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營業規模持續大幅成長，其 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存貨週轉率已微

幅上升，介於採樣同業間，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主要產品係出貨予國際知名晶

片製造商，相關設備訂單係依客戶訂單需求而進行採購，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

機台設備交機後驗收前將向客戶預收 8 成以上款項，並考量該公司及採樣同業

間其銷售產品及策略以及公司營運規模皆有所不同。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合併存貨週轉率應無重大異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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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

失占存貨總額比率分別為 0.63%、1.21%及 1.91%，與採樣同業相較，110~111年

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皆低於同業，主係其依客戶訂單

進行備料生產，並訂期開立產銷會議檢視原物料庫存、客戶訂單及預測未來訂單

情形隨時調整其原物料進貨數量及投入生產情形，積極管控其存貨庫齡，降低其

存貨跌價及呆滯之風險。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採樣同業間之銷售產品、存貨組

成及公司營運規模不盡相同，且其皆依訂定之提列政策執行，經評估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金額應屬適足，無重大異常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二年度及最近期之存貨變動及其週轉率變化情形

與採樣同業比較評估、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之適足性，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三、申請公司最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之業績概況 

(一)列表並說明發行公司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營業收入、營業毛利及營業利益與

同業比較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前三季 

金額 金額 成長率

(%) 
金額 成長率

(%) 
金額 成長率

(%) 

營業

收入 

家碩 477,773 601,932 25.99 1,047,953 74.10 1,016,063 51.68 
京鼎 9,942,056 12,246,437 23.18 14,843,221 21.20 9,671,457 (9.29) 
華景電 730,182 1,089,854 49.26 1,416,410 29.96 1,045,562 3.41 
天虹 998,574 1,655,712 65.81 1,815,477 9.65 1,337,551 12.82 

營業

毛利 

家碩 156,597 215,994 37.93 450,879 108.75 492,204 80.74 
京鼎 2,548,102 3,092,667 21.37 4,443,534 43.68 2,489,167 (19.41) 
華景電 376,194 553,826 47.22 733,231 32.39 562,049 11.17 
天虹 390,197 662,528 69.79 845,972 27.69 565,228 6.11 

營業

利益 

家碩 79,781 113,203 41.89 242,329 114.07 232,983 55.86 
京鼎 1,635,235 1,988,339 21.59 2,951,060 48.42 1,451,110 (27.81) 
華景電 201,451 294,243 46.06 434,807 47.77 279,322 (4.19) 
天虹 8,723 190,685 2,086.00 288,343 51.21 162,758 (3.60) 

資料來源：各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從事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之研究開發、製造及銷售等業

務，目前主要設備產品主係應用於極紫外光(EUV)、深紫外光(DUV)等製程所需之

光罩傳載解決方案，包含檢查、交換、存取與儲存、充氣及清潔等功能，銷售產品

區分為 EUV 光罩設備、高階光罩設備及其他。檢視目前上市櫃公司，選樣條件以

產業類別同屬半導體設備之公司，並參酌營業項目較為相近者，選取京鼎精密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京鼎，股票代碼 3413，上市半導體業)、華景電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華景電，股票代碼 6788 上櫃半導體業)、天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天虹，股票代碼 6937，上市半導體業)作為採樣同業。京鼎主要經營業務為

半導體前段製程設備關鍵模組及零部件製造服務、半導體/工業自動化高端設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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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製造及銷售等；華景電主要營業項目為半導體製程微污染防治設備與 RFID

自動化派工系統解決方案之研發、生產與銷售；天虹主要營業項目為半導體設備及

相關零組件之研發、生產與銷售等，主要產品有物理氣相沉積設備、鍵合機、解鍵

合機與原子層沉積設備等薄膜製程設備。 

茲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採樣同業京鼎、華景電及天虹之營業收入、營業毛利及

營業利益比較說明如下： 

1.營業收入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之營業收入分別為 477,773千

元、601,932千元、1,047,953千元及 1,016,063千元，營業收入成長率分別為 25.99%、

74.10%及 51.68%。110年度營業收入成長 25.99%，主係因 110年度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疫情持續蔓延，各國對於半導體供應鏈中斷產生疑慮，加上遠距生活型

態加速數位轉型，使得全球對半導體的需求超過供給，為因應晶片需求攀升，晶圓

製造廠持續擴廠，且為提供晶片效能，各廠持續開發先進製程，故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 110年度來自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之營業收入增加 80,119千元；另於 109年

底收購昇和精技公司，將業務觸角延伸到 PVD(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物理氣相

沉積技術)真空鍍膜和相關設備領域，該子公司為公司帶來新的成長動能，故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 110 年度來自於 PVD 真空鍍膜機台改造服務之營業收入也增加

50,381千元。111年度營業收入成長 74.10%，主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除持續深耕既

有客戶外，客戶擴廠計畫持續進行，積極尋求微影製程中光罩潔淨之解決方案，使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整體光罩相關之機器設備營業收入增加 410,744 千元。112 年前

三季較去年同期成長 51.68%，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深受客戶青睞，並持續提供客戶客製化之機器設備及服務，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高

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營業收入增加 383,944千元。 

與採樣同業相較，除京鼎 112年前三季營收下降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採樣

同業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之營業收入皆呈現持續成長，109年起新冠肺炎

疫情改變全球經濟活動，居家辦公、遠距教學、影音串流等生活型態出現，使得資

料傳輸量倍增，帶動 5G及高效能運算(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HPC)相關產業

應用持續擴增，致晶片、半導體元件需求及晶圓廠因擴充產能增加設備採購，使 110

年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採樣同樣營收成長；111年初起，因新型冠轉病毒疫情造成

的區域封鎖、烏克蘭衝突、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及貿易限制，使消費性產品需求放

緩，惟在巨量數據運算及應用創新的驅動下，高速運算及 5G相關應用等產業的成

長，使得長期半導體需求結構性增長依然強勁，使 111年及 112年前三季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與採樣同樣營收成長。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採樣同業之營業收

入均呈現成長態勢，尚無異常之情事。 

綜上所述，109~110 年因 COVID 疫情持續蔓延，對於供應鏈中斷的疑慮及遠

端生活型帶加速了數位轉型，使得全球對半導體的需求增加，111年起雖烏俄戰爭、

地緣政治與貿易限制的衝擊，但來自 5G及高效能運算相關應用等產業的長期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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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長期半導體需求仍持續增長，除京鼎最近期營收呈下降，其餘各公司最近三年度

及最近期之營業收入均呈現成長趨勢，惟各公司之產品組合及銷售市場略有不同，

致使營收成長之幅度亦有所差異，經評估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2.營業毛利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公司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前三季 

金額 毛利率 
(%) 

金額 毛利率 
(%) 

金額 毛利率 
(%) 

金額 毛利率 
(%) 

家碩 156,597 32.78 215,994 35.88 450,879 43.02 492,204 48.44 
京鼎 2,548,102 25.63 3,092,667 25.25 4,443,534 29.94 2,489,167 25.74 
華景電 376,194 51.52 553,826 50.82 733,231 51.77 562,049 53.76 
天虹 390,197 39.08 662,528 40.01 845,972 46.60 565,228 42.26 

資料來源：各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之營業毛利分別為 156,597千

元、215,994千元、450,879千元及 492,204千元，毛利率分別為 32.78%、35.88%、

43.02%及 48.44%。110~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營業毛利分別較上一年度同期增

加 59,397千元、234,885千元及 219,882千元，主係隨營業收入成長而增加。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毛利率逐年成長主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持續開發客

製化之功能性機器設備，且經過往的經驗累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組裝經驗及客製

化功能之調整效率之提升，使機台組裝之投入成本降低，使毛利率上升；112年前

三季較去年同期增加 7.79%，成長幅度為 19.16%，主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2年前

三季毛利率較高之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銷售占比較高所致。 

與採樣同業相較，各公司毛利率變動主係受其產品組合變化所影響，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毛利率均係介於採樣同業之間。整體而

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毛利變動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3.營業利益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公司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前三季 

金額 營業利

益率(%) 金額 營業利

益率(%) 金額 營業利

益率(%) 金額 營業利

益率(%) 
家碩 79,781 16.70 113,203 18.81 242,329 23.12 232,983 22.93 
京鼎 1,635,235 16.45 1,988,339 16.24 2,951,060 19.88 1,451,110 15.00 
華景電 201,451 27.59 294,243 27.00 434,807 30.70 279,322 26.72 
天虹 8,723 0.87 190,685 11.52 288,343 15.88 162,758 12.17 

資料來源：各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營業利益分別為 79,781 千

元、113,203千元、242,329千元及 232,983千元，營業利益率分別為 16.70%、18.81%、

23.12%及 22.93%。109~111 年度之營業利益及營業利益率持續較前一年度成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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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受惠於半導體代工業者持續擴充產能，致推升半導體設備需求

增加，使其營業收入持續成長，加上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持續開發客製化之功能性機

器設備，且經過往的經驗累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組裝經驗及客製化功能之調整效

率之提升，使機台組裝之投入成本降低，使營業毛利及毛利率亦呈現上升，致使其

營業利益及營業利益率持續成長；112年前三季營業利益較去年同期增加 83,501千

元，營業利益率上升至 22.93%，主係 112 年前三季較去年同期毛利較高之高階光

罩相關機器設備銷售成長，致毛利率及營業毛利較去年同期上升，另外 112年前三

季則因應營運規模成長而新聘員工且相應之董事及員工酬勞上升，使營業費用上

升，綜上因素使 112年前三季營業費用亦較去年同期增加，惟整體營業費用增加幅

度仍低於營業收入及營業毛利，致當期營業利益較去年同期微幅增加，經評估其變

動情形應尚屬合理。 

與採樣同業相較，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利益

率介於採樣同業之間，產品毛利率及營業利益均有所上升，經評估應無重大異常情

事。 

(二)列表並說明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以「部門別」或「主要產品別」之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及營業毛利之變化情形是否合理 

主要產品別銷貨收入變動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產品別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前三季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EUV 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265,738 55.62 345,857 57.46 539,223 51.45 359,380 35.37 
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173,004 36.21 158,199 26.28 375,577 35.84 536,955 52.85 

其他 39,031 8.17 97,876 16.26 133,153 12.71 119,728 11.78 
合計 477,773 100.00 601,932 100.00 1,047,953 100.00 1,016,063 100.00 

主要產品別銷貨成本變動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產品別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前三季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EUV 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201,834 62.84 239,100 61.95 357,493 59.87 212,295 40.53 
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99,161 30.88 102,294 26.51 198,642 33.27 277,776 53.02 

其他 20,181 6.28 44,544 11.54 40,939 6.86 33,788 6.45 
合計 321,176 100.00 385,938 100.00 597,074 100.00 523,85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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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別銷貨毛利變動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產品別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前三季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EUV 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63,904 40.81 106,757 49.43 181,730 40.31 147,085 29.88 
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73,843 47.15 55,905 25.88 176,935 39.24 259,179 52.66 

其他 18,850 12.04 53,332 24.69 92,214 20.45 85,940 17.46 
合計 156,597 100.00 215,994 100.00 450,879 100.00 492,204 100.0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從事半導體設備之研究開發、製造及銷售，主要產品為

EUV 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高階光罩相關設備及其他等。茲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

產品別營業收入、營業成本及營業毛利之變化情形說明如下： 

1.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EUV 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主要包含 EUV 光罩儲存櫃、EUV

光罩清洗機、EUV光罩檢測機等客製化功能性機器設備，主係應用於 EUV半導體

之微影製程，並提供 EUV光罩微環境防治之解決方案。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 EUV 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之營業收入分別為 265,738 千元、

345,857千元、539,223千元及 359,380千元，其占整體營業收入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55.62%、57.46%、51.45%及 35.37%。110年度銷售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金額較

109年度增加 80,119千元，主要係隨著半導體產業持續往先進製程邁進，對於 EUV

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需求增加，銷售機台數量成長所致；111 年度銷售 EUV 光罩

相關半導體設備金額較 110年度增加 193,366千元，主要係因應晶圓代工廠擴產，

客戶對於大型之 EUV 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需求增加，雖機台數量並無成長，惟大型

機台銷售占比上升，使 111年度之 EUV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銷售金額增加；112年

前三季銷售金額較去年同期減少 42,492千元，主係 112年前三季雖 EUV光罩相關

設備銷售數量成長，惟平均單價較低之小型 EUV 光罩相關設備銷售占比增加，使

112年前三季之 EUV光罩相關設備銷售金額較去年同期下降。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之營

業成本分別為 201,834千元、239,100千元、357,493千元及 212,295千元，營業毛

利分別為 63,904千元、106,757千元、181,730千元及 147,085千元，毛利率分別為

24.05%、30.87%、33.70%及 40.93%。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 EUV光罩相關

機器設備之毛利率逐年增加，主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持續開發高毛利之功能性設

備及拓展小型機台設備之市場，且因應客戶需求調整產品整合模式，使生產效率提

升，另透過過往的經驗累積，該公司及其公司更具備組裝經驗及客製化調整之能力，

使機台組裝成本降低所致。整體而言，其變化尚無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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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主要包含高階光罩儲存櫃、高階光罩

清洗機、高階光罩交換機及高階光罩轉換機等客製化功能性機器設備，主係應用於

DUV 半導體之微影製程，並提供高階光罩微環境防治之解決方案。該公司及其子

公司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高階光罩相關設備之營業收入分別為 173,004千

元、158,199千元、375,577千元及 536,955千元，占整體營業收入淨額之比率分別

為 36.21%、26.28%、35.84%及 52.85%。110年度銷售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金額

較 109年度減少 14,805千元，主要係因應客戶客製化需求，110年度銷售商品、小

型高階光罩儲存櫃占比較高，單價較低，使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銷售金額微幅下

降；，主係因應客戶擴廠之設備需求，使高階光罩相關設備之營收增加 125,544千

元，另本公司積極協客戶開發其產線所須之客製化設備，使高階光罩相關設備之營

收增加 54,271千元；112年前三季銷售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金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383,944 千元，主係客製化產品持續受客戶青睞，大量採購運用至其不同廠區，使

本公司 112年前三季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之營業收入較 111年同期增加 193,835

千元，另配合客戶擴廠計劃，本公司 112年前三季高階光罩相關設備之營業收入較

111年同期增加 69,403千元。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高階光罩相關設備之營業成

本分別為 99,161千元、102,294千元、198,642千元及 277,776千元，營業毛利分別

為 73,843千元、55,905千元、176,935千元及 259,179千元，毛利率分別為 42.68%、

35.34%、47.11%及 48.27%。110 年度高階光罩相關設備之營業毛利較 109 年度減

少 17,938千元，毛利率下降 7.34%，主係 110年度高階光罩相關設備之銷貨收入品

項係以毛利較低之大型高階光罩儲存櫃為主所致；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則係因

主要銷售產品均為毛利率較高之小型高階光罩儲存櫃及其他功能性機器設備且銷

售設備之數量亦均較前期增加，致使 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

備之營業毛利及毛利率均較前期成長。整體而言，其變化尚無異常之情事。 

3.其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其他產品主要為機台客製化改造、修改、維修及機台設備零

組件買賣等。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其他之營業收入分別

為 39,031千元、97,876千元、133,153千元及 119,728千元，占整體營業收入淨額

之比率分別為 8.17%、16.26%、12.71%及 11.78%。110年度來自其他之營業收入金

額較 109 年度增加 58,845 千元，主要係該公司於 109 年收購昇和精技公司將業務

觸角延伸到 PVD(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物理氣相沉積技術)真空鍍膜和相關設

備領域，使該子公司為公司帶來新的成長動能，致該公司及其公司來自於 PVD 機

台改造服務之營業收入增加 50,381 千元，另因半導體市場景氣良好，晶圓廠機台

使用率增加同步帶動零組件銷及相關機台維修需求，致零組件及維修收入增加；111

年度來自其他之營業收入金額較 110 年度增加 35,277 千元，及 112 年前三季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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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之營業收入金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4,760千元，主要係隨機台設備銷售數量持續

增加，所衍生之維修服務、機台改造、零組件更換等持續增加所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來自其他之營業成本分別為

20,181千元、44,544千元、40,938千元及 33,788千元，營業毛利分別為 18,850千

元、53,332 千元、92,214 千元及 85,940 千元，毛利率分別為 48.29%、54.49%、

69.25%及 71.78%。110年度來自其他之營業毛利較 109年度增加 34,482千元，毛

利率上升 6.20%，主係因該公司於收購昇和子公司後，增加昇和所提供之機台改造

服務收入及其機台改造之毛利率較高所致；111年度來自其他之營業毛利較 110年

度增加 38,882千元，毛利率上升 14.76%，主係 111年度該公司新增較多來自客戶

客製化機台修改之需求，此類服務毛利率較高，故使營業毛利及毛利率均較前一年

度增加；112 年前三季來自其他之營業毛利較去年同期增加 5,495 千元，毛利率上

升 1.81%，營業毛利隨營業收入上升而微幅增加，毛利率亦微幅上升。整體而言，

其變化尚無異常之情事。 

(三)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營業收入或毛利率變動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應做價量

分析變動原因，並敘明是否合理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之營業收入及毛利率變動率如下

表所示：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1 年 
前三季 112 年前三季 

金額 金額 變動率 金額 變動率 金額 金額 變動率 
營業收入 477,773 601,932 25.99 1,047,953 74.10 669,851 1,016,063 51.68 
營業毛利 156,597 215,994 37.93 450,879 108.75 272,322 492,204 80.74 
毛利率(%) 32.78 35.88 9.46 43.02 19.90 40.65 48.44 19.16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營業收入變動率均達 20%以上，

故進行價量分析。另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其他收入，主係例行或一次性維修服務、機

台客製化改造、修改及零備件銷售，且非屬主要量產之產品業務，故不擬評估其價量

分析。以下茲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主要產品別價量變動情形及合理性分析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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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主要產品 分析項目 109 及 110 年度 110 及 111 年度 111 年前三季及 
112 年前三季 

EUV 
相關 
半導體 
設備 

(一)營業收入差異分析：    
P(Q’-Q) 265,739 (37,056) 200,936 
Q(P’-P) (92,810) 258,073 (162,285) 
(P’-P)(Q’-Q) (92,810) (27,651) (81,143) 
P’Q’-PQ 80,119 193,366 (42,492) 
(二)營業成本差異分析：     
P(Q’-Q) 201,834 (25,618) 137,845 
Q(P’-P) (82,284) 161,292 (134,160) 
(P’-P)(Q’-Q) (82,284) (17,281) (67,080) 
P’Q’-PQ 37,266 118,393 (63,395) 
(三)毛利變動金額： 42,853 74,973 20,903  

高階 
相關 
半導體 
設備 

(一)營業收入差異分析：     
P(Q’-Q) 32,438 213,707 422,197 
Q(P’-P) (39,784) 1,561 (10,176) 
(P’-P)(Q’-Q) (7,459) 2,110 (28,077) 
P’Q’-PQ (14,805) 217,378 383,944  
(二)營業成本差異分析：     
P(Q’-Q) 18,593 138,185 240,927 
Q(P’-P) (13,019) (17,796) (13,425) 
(P’-P)(Q’-Q) (2,441) (24,041) (37,042) 
P’Q’-PQ 3,133 96,348 190,460  
(三)毛利變動金額： (17,938) 121,030 193,484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註 1：P’、Q’為本期之單價及數量；P、Q 為前期之單價及數量 

1.EUV相關半導體設備 

(1)109及 110年度 

A.營業收入增加 80,119千元 

110年主係半導體產業持續推向先進製程之極紫外光(EUV)微影，隨客戶

先進製程產能持續擴增，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需求上升，使得 EUV光罩相

關機器設備銷售量增加，故產生數量有利差異 265,739千元；109年度配合客

戶大量儲存光罩之需求，客製化大量儲存迭代光罩之機台，110年度則無銷售

此類機器設備，使 110年度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平均單價下降，故產生價

格不利差異 92,810千元，價量相乘效果產生營業收入組合不利差異 92,810千

元。 

B.營業成本增加 37,266千元 

110 年度因 EUV 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銷售量增加，故產生數量不利差異

201,834 千元；109 年度配合客戶大量儲存光罩之需求，客製化大量儲存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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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罩之機台，組裝成本較高，110 年度則無銷售此類機器設備，使 110 年度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平均成本下降，故產生價格有利差異 82,284千元，價

量相乘效果產生營業成本組合有利差異 82,284千元。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年度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之營業毛利

較 109年度增加 42,853千元。 

(2)110及 111年度 

A.營業收入增加 193,366千元 

111年 EUV光罩銷售數量微幅下降，故產生數量不利差異 37,056千元，

然配合客戶廠區規劃，使單價較高之大型 EUV儲存櫃銷售及功能性機器設備

占比成長，故 111年產生價格有利差異 258,073千元，價量相乘效果產生營業

收入組合不利差異 27,651千元。 

B.營業成本增加 118,393千元 

111 年度 EUV 光罩銷售數量微幅下降，故產生數量有利差異 25,618 千

元，然 111年度大型 EUV光罩儲存櫃銷售占比成長且高單價功能性機器設備

銷售數量增加，使平均單位成本增加，故產生價格不利差異 161,292千元，價

量相乘效果產生營業成本組合有利差異 17,281千元。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年度 EUV相關半導體設備之營業毛利較

110年度增加 74,973千元。 

(3)111年前三季及 112年前三季 

A.營業收入減少 42,492千元 

112 年前三季 EUV 光罩銷售數量上升，故產生數量有利差異 200,936 千

元，單價較高之小型 EUV儲存櫃銷售及功能性機器設備占比較高，故 112年

前三季產生價格不利差異 162,285千元，價量相乘效果產生營業收入組合不利

差異 81,143千元。 

B.營業成本增加 63,395千元 

112 年前三季 EUV 光罩銷售數量上升，故產生數量不利差異 137,845 千

元，然 112年前三季小型 EUV光罩儲存櫃銷售占比較高，使平均單位成本下

降，故產生價格有利差異 134,160千元，價量相乘效果產生營業成本組合有利

差異 67,080千元。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2年前三季 EUV相關半導體設備之營業毛

利較 111年前三季增加 20,90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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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階相關半導體設備 

(1)109及 110年度 

A.營業收入減少 14,805千元 

110年度為因應晶片需求擴張，全球晶圓代工廠積極擴廠，且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積極擴展客戶，使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銷售數量上升，故 110 年高

階相關機器設備產生數量有利差異 32,438 千元；110 年度單價較低之小型高

階光罩儲存設備銷售大幅成長，且高單價之高階功能性機器設備銷售數量下

降，使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平均單價下降，故產生價格不利差異 39,784 千

元，價量相乘效果產生營業收入組合不利差異 7,459千元。 

B.營業成本增加 3,133千元 

110 年因高階相關機器設備銷售量上升，故產生數量不利差異 18,593 千

元；此外，小型高階相關機器設備比重上升，相對所需料件較少，故使單位成

本下降，致產生價格有利差異 13,019 千元，價量相乘效果產生營業成本組合

有利差異 2,441千元。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 年度高階相關半導體設備之營業毛利較

109年度減少 17,938千元。 

(2)110及 111年度 

A.營業收入增加 217,378千元 

為支撐高效能運算及汽車等關鍵終端市場之長期成長與創新需求，推升

產能，推升全球晶圓廠產能，延續擴廠計畫，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積極拓展客

戶，故 111年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產生數量有利差異 213,707千元；111年

度因海外客戶小型高階光罩儲存櫃及功能性機台需求提升，因海外客戶因裝

機及驗證成本較高，故售價亦提高，使小型高階光罩機器設備及功能性機台單

價上升，致整體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單價上升，故產生價格有利差異 1,561

千元，價量相乘效果產生營業收入組合有利差異 2,110千元。 

B.營業成本增加 96,348千元 

111 年度因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銷售數量上升，故產生數量不利差異

138,185千元，該客戶針對高階相關光罩設備之組裝經驗及客製化功能之調整

效率之提升，使機台組裝之投入成本降低，故 111年度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產生價格有利差異 17,796 千元，價量相乘效果產生營業成本組合有利差異

24,041千元。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 年度高階相關半導體設備之營業毛利較

110年度增加 121,03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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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年前三季及 112年前三季 

A.營業收入增加 383,944千元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積極拓展客戶，112年前三季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銷

售數量大幅上升，故 112 年前三季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產生數量有利差異

422,197千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2年前三季低單價之小型高階光罩儲存櫃

銷售數量大幅提升，使整體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單價下降，故產生價格不利

差異 10,176千元，價量相乘效果產生營業收入組合不利差異 28,077千元。 

B.營業成本增加 190,460千元 

112年前三季因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銷售數量上升，故產生數量不利差

異 240,927千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2年前三季低單位成本之小型高階光罩

儲存櫃銷售數量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使整體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單位成

本下降，故 112年前三季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產生價格有利差異 13,425千

元，價量相乘效果產生營業成本組合有利差異 37,042千元。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2年前三季高階相關半導體設備之營業毛利

較 111年前三季增加 193,484千元。 

經評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主要產品別之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與營業毛利之變化情形，及其價量變化情形，尚屬合理，應無重大異常情事。 

四、併購他公司尚未屆滿一完整會計年度者，評估併購之目的、效益、交易合理性等因素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並無併購他公司尚未屆滿一完整會計年度之情事，故不適用本項

評估。 

伍、財務狀況 

一、申請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財務比率之分析，與同類別上櫃、上市公

司及未上櫃、未上市同業財務比率之比較分析，應包括財務結構、償債能力、經營能力、

獲利能力與現金流量 

(一)選取採樣同業公司之理由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之設計、製造、銷售及維修服

務，產品包含光罩潔淨、交換及檢測，以及微環境儲存及智慧倉儲管理等，屬於半導

體前段製程相關設備供應商。綜觀目前國內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就營業項目、業

務型態及市場定位等因素綜合考量，選擇京鼎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京鼎

公司，股票代碼 3413，上市半導體業)、華景電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景電公

司，股票代碼 6788，上櫃半導體業)、天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虹公司，股

票代碼 6937，上市半導體業)作為採樣同業。京鼎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先進設備設計

及製造，其產品主要應用在半導體產業、面板產業及光電產業等，在半導體產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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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設備用途包含半導體前段晶圓製造之薄膜、蝕刻、化學機械研磨等製程所需之

設備、晶圓傳輸自動化設備、微污染防治及惰性氣體充填裝置及晶圓外觀自動檢查設

備；華景電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晶圓製程微粒子或氣態分子污染物(AMC)微污染防

治設備、晶圓盒承載裝置無線射頻辨識(RFID)整合派工系統及其他等；天虹公司主要

營業項目為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之技術與研發、製造、維修及銷售業務等。 

此外，參考財團法人金融聯合徵信中心編印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

比率」中所列「C29 機械設備製造業」之財務比率作為同業平均之財務比率依據。 

選取採樣公司之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代號 主要營業項目 

京鼎 3413 

半導體、面板及光電等產業之先進製程暨自動化設備，在半導體產業

方面用途包含半導體前段晶圓製造之薄膜、蝕刻、化學機械研磨等製

程所需之設備及關鍵零組件、晶圓傳輸自動化設備微污染防治及惰性

氣體充填裝置及晶圓外觀自動檢查設備 

華景電 6788 
晶圓製程 AMC 微污染防治設備、RFID 整合派工系統、半導體專業消

防工程及設備安裝 

天虹 6937 
物理氣相沉積設備(PVD)、原子層沉積設備(ALD)、晶圓鏈合機及解鏈

合機設備(Bonder/Debonder)、半導體設備零備件及相關服務(Spares & 
Service)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各公司年報 

(二)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財務比率與同類別上櫃、上市公司及未上櫃、未

上市同業財務比率之比較分析 

單位：%；次；每股元 

項目 年度 
公司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 

前三季 

財 
務 
結 
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家碩 77.07 78.23 66.73 61.79 
京鼎 52.01 46.94 44.99 39.42 
華景電 25.92 21.30 32.79 36.26 
天虹 80.06 51.66 37.74 33.45 
同業 48.40 50.50 46.50 註 4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比率(%) 

家碩 1,131.36 1,717.71 3,706.17 922.85 
京鼎 504.07 502.92 366.86 354.01 
華景電 448.12 668.98 305.06 283.56 
天虹 102.67 189.17 291.17 286.04 
同業 210.53 216.45 226.24 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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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年度 
公司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 

前三季 

償 
債 
能 
力 

流動比率(%) 

家碩 114.80 120.40 145.67 151.36 
京鼎 234.06 285.58 220.98 266.73 
華景電 460.90 501.35 341.43 284.99 
天虹 97.26 167.12 260.61 304.45 
同業 198.10 187.10 224.60 註 4 

速動比率(%) 

家碩 57.93 58.81 84.65 102.51 
京鼎 186.74 209.60 161.20 207.25 
華景電 366.96 357.67 249.66 188.38 
天虹 41.64 76.12 127.04 109.23 
同業 136.20 125.00 148.80 註 4 

利息保障倍數(倍) 

家碩 9,958.88 778.44 1,838.11 480.66 
京鼎 63.57 74.19 74.04 56.69 
華景電 224.91 299.17 185.83 80.84 
天虹 8.94 8.56 35.16 38.37 
同業 2,960.00 3,644.80 3,730.60 註 4 

經 
營 
能 
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家碩 5.47 8.34 5.79 5.32 
京鼎 9.11 9.24 11.06 13.99 
華景電 4.41 7.32 7.51 6.62 
天虹 4.22 6.44 4.88 4.51 
同業 3.90 4.70 4.80 註 4 

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天) 

家碩 67 44 64 69 
京鼎 41 40 34 27 
華景電 83 50 49 56 
天虹 87 57 75 81 
同業 94 78 77 註 4 

存貨週轉率(次) 

家碩 1.39 1.08 1.12 1.20 
京鼎 4.58 3.90 3.06 2.84 
華景電 1.84 1.62 1.42 1.16 
天虹 0.70 1.13 0.99 0.86 
同業 2.60 2.80 2.40 註 4 

平均售貨天數(天) 

家碩 263 338 326 305 
京鼎 80 94 120 129 
華景電 198 225 257 315 
天虹 522 324 369 425 
同業 141 131 153 註 4 

經 
營 
能 
力 

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週轉率(次) 

家碩 63.29 47.63 75.32 27.78 
京鼎 6.33 6.92 5.33 3.52 
華景電 4.05 5.33 3.41 2.24 
天虹 1.79 2.15 2.48 2.31 
同業 2.80 3.50 3.10 註 4 

總資產週轉率(次) 

家碩 0.90 0.75 0.80 0.76 
京鼎 1.01 0.95 0.88 0.68 
華景電 0.76 0.78 0.68 0.58 
天虹 0.50 0.71 0.70 0.60 
同業 0.50 0.60 0.60 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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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家碩 12.00 8.38 15.45 16.29 
京鼎 12.76 11.99 14.03 10.61 
華景電 16.83 16.45 16.94 12.36 
天虹 3.49 10.75 12.61 7.37 
同業 4.50 4.60 6.40 註 4 

權益報酬率(%) 

家碩 55.97 37.65 53.27 45.27 
京鼎 25.29 23.29 25.54 18.06 
華景電 22.91 21.29 23.35 18.64 
天虹 13.74 28.97 21.79 11.15 
同業 7.60 7.20 11.00 註 4 

營業利益占實收 
資本額比率(%) 

家碩 144.53 102.54 107.42 113.80 
京鼎 197.24 226.19 304.07 199.08 
華景電 63.76 84.70 125.16 107.21 
天虹 4.75 35.00 47.52 35.76 
同業 註 1 註 1 註 1 註 1 

稅前純益占實收 
資本額比率(%) 

家碩 144.32 82.39 113.19 130.73 
京鼎 183.03 217.80 297.85 254.86 
華景電 64.49 86.00 128.86 112.09 
天虹 42.00 44.34 60.40 43.33 
同業 註 1 註 1 註 1 註 1 

純益率(%) 

家碩 13.32 11.22 19.41 21.25 
京鼎 12.49 12.40 15.79 15.36 
華景電 21.91 21.08 24.67 20.91 
天虹 6.19 13.57 17.45 11.90 
同業 6.70 6.10 10.20 註 4 

獲 
利 
能 
力 

每股盈餘(元) 

家碩(註 5) 3.18 3.37 9.84 7.91 
京鼎 14.91 17.01 24.64 15.29 
華景電 5.19 7.08 10.08 6.36 
天虹 1.63 4.57 5.66 2.62 
同業 註 1 註 1 註 1 註 1 

現 
金 
流 
量 

現金流量比率(%) 

家碩 33.41 20.42 13.87 37.03 
京鼎 49.81 21.13 42.66 30.64 
華景電 138.47 38.44 92.46 38.61 
天虹 0.49 28.99 33.40 1.76 
同業 15.60 10.80 12.80 註 4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家碩 註 3 91.53 93.20 136.83 
京鼎 121.67 98.91 95.44 86.44 
華景電 註 3 72.11 70.50 67.52 
天虹 註 3 註 3 註 3 註 3 
同業 註 1 註 1 註 1 註 1 

現金再投資比率(%) 

家碩 108.51 70.68 25.70 47.99 
京鼎 17.53 1.92 13.56 1.07 
華景電 15.63 (0.56) 15.42 (2.32) 
天虹 0.89 16.16 11.93 (2.01) 
同業 7.20 6.30 2.70 註 4 

資料來源：各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及股東會年報，並經元大證券計算
整理；同業資料取自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所出版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行業
財務比率」財務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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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比率」未提供同業平均之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稅前
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每股稅後盈餘及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註 2：應收款項週轉率及存貨週轉率係以總額計算；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及平均售貨天數係以無條件進
位計算 
註 3：此財務指標未滿五年度，故無法計算 
註 4：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尚未出版該年度之主要行業財務比率 
註 5：該公司計算每股盈餘時，業已追溯調整無償配股之影響 
註 6：財務分析之計算公式如下 

1.財務結構 
(1)負債占資產比率＝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2)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權益總額＋非流動負債)／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2.償債能力 
(1)流動比率＝流動資產／流動負債 
(2)速動比率＝(流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流動負債 
(3)利息保障倍數＝所得稅及利息費用前純益／本期利息支出 

3.經營能力 
(1)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率＝銷貨淨額／各期平均應收款項(包括 

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2)平均收現日數＝365／應收款項週轉率 
(3)存貨週轉率＝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4)平均銷貨日數＝365／存貨週轉率 
(5)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6)總資產週轉率＝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獲利能力 
(1)資產報酬率＝［稅後損益＋利息費用×(１－稅率)］／平均資產總額 
(2)權益報酬率＝稅後損益／平均權益總額 
(3)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額比率＝營業利益／期末實收資本額 
(4)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稅前純益／期末實收資本額 
(5)純益率＝稅後損益／銷貨淨額 
(6)每股盈餘＝(稅後淨利－特別股股利)／加權平均已發行股數 

5.現金流量 
(1)現金流量比率＝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流動負債 
(2)淨現金流量允當比率＝最近五年度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最近五年度(資本支出＋存貨增加額＋ 

現金股利) 
(3)現金再投資比率＝(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現金股利)／(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長期投資＋ 

其他非流動資產＋營運資金) 

1.財務結構 

(1)負債占資產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負債占資產比率分別為

77.07%、78.23%、66.73%及 61.79%。110年度受 COVID-19疫情停工和缺櫃塞

港影響，加上遠距生活型態加速數位轉型，終端數位產品對晶片需求提升，半導

體產業供應鏈供不應求，使全球半導體產業紛紛大舉投入擴廠，對該公司及其子

公司產品需求大增，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依客戶訂單進行購料生產，加上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於交機後驗收前預收客戶 8 成以上款項，致使 110 年度應付帳款及合

約負債增加，故 110年度負債占資產比率較 109年度上升；111年度則因該公司

辦理現金增資及業績持續成長，使 111 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及應收帳款大幅增

加，致 111年度負債占資產比率較 110年度大幅下降；112年前三季因業績持續

成長，現金及約當現金大幅增加，致 112年前三季負債占資產比率較 111年度下

降，經評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負債占資產比率變化應無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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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採樣公司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除 109 年度僅低於天虹公

司外，其餘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均高於其他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主要係因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之設備銷售係依客戶訂單購料生產，近年隨著因 5G、高效能運算

(HPC)、車用電子及人工智慧(AI)等產業需求強勁，使半導體代工業者持續擴充

產能，連代推升半導體設備需求增加，故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規模逐年成

長，且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設備交機後驗收前將向客戶預收 8成以上款項，故

因預收貨款產生之合約負債伴隨營業規模擴大而逐年增加，加上該公司之股本相

較其他採樣同業為低(以 112 年前三季而言，該公司股本 272,976 千元，採樣同

業京鼎公司、華景電公司及天虹公司之股本分別為 971,861 千元、347,397 千元

及 606,773 千元)，致負債占資產比率占比較採樣同業高，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之主要客戶均為國內外半導體大廠，雙方長期合作而有穩定訂單來源，且主要負

債係來自預收客戶貨款，將於交機驗收後認列營業收入，目前該公司與其子公司

帳上仍有充裕之流動資金可供營運使用，亦與銀行簽訂授信合約供營運週轉，並

無資金不足或有財務困難的情形。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未有資金無法支

應營運活動或對財務造成重大影響之情形，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2)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長期資金占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比率為 1,131.36%、1,717.71%、3,706.17%及 922.85%。該公司 109~111

年度長期資金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逐年上升，主要係因半導體產業持續擴

張，帶動半導體設備需求提升，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運及獲利持續成長，且

該公司於 111年度辦理現金增資，股東權益逐年增加所致；112年前三季之長期

資金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大幅降低，主要係因該公司於 112年前三季因研

發所需，增加機器設備所致。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

三季之長期資金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皆高於其他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且

該等比率大於 100%，顯示該公司長期資金尚足以支應營運所需之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支出，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之財務結構各

項指標之變化尚屬合理，經評估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2.償債能力 

(1)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流動比率分別為

114.80%、120.40%、145.67%及 151.36%，速動比率分別為 57.93%、58.81%、

84.65%及 102.51%，其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皆呈現上升之趨勢，主係雖過去幾年

度因疫情造成的區域封鎖、區域衝突及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嚴重擾亂了全球供

應鏈，惟來自 5G、高效能運算(HPC)、車用電子及人工智慧(AI)等相關應用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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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展趨勢，仍使得長期半導體需求結構呈現持續增長，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在配

合客戶擴充產能及建廠規劃之需求情況下，最近三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營運

規模及獲利呈現持續成長之趨勢，且該公司於 111年度辦理現金增資，致其流動

資產與速動資產均較各年度前期持續增加，致使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逐期上升。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除 109 年度之流動比率與

速動比率高於天虹公司，低於其他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外，其餘年度及 112年前

三季皆低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設備銷售係依客

戶訂單購料生產，近年隨著因 5G、高效能運算(HPC)、車用電子及人工智慧(AI)

等產業需求強勁，使半導體代工業者持續擴充產能，連代推升半導體設備需求增

加，故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規模逐年成長，且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機台

設備交機後驗收前將向客戶預收 8 成以上款項，故因預收貨款產生之合約負債

伴隨營業規模擴大而逐年增加，使流動負債大幅增加所致；另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之主要客戶均為國內外半導體大廠，雙方長期合作而有穩定訂單來源，且主要負

債係來自預收客戶貨款，將於交機驗收後認列營業收入，目前該公司與其子公司

帳上仍有充裕之流動資金可供營運使用，亦與銀行簽訂授信合約供營運週轉，並

無資金不足或有財務困難的情形。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財務與營運狀

況皆屬穩健，且應收款項收現情況良好，經評估其短期償債能力尚無重大異常情

事 

(2)利息保障倍數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利息保障倍數分別為

9,958.88倍、778.44倍、1,838.11倍及 480.66倍。110年度利息保障倍數較 109

年度大幅下降，主要係因該公司 110 年度向家登精密承租臺南辦公室認列租賃

負債利息費用所致；111年度利息保障倍數較 110年度大幅上升，則係因該公司

營運成長，稅前淨利增加所致；112年前三季較 111年度大幅下降，主係因 111

年底新增新竹辦公室及 112 年前三季新增臺南及臺中倉儲租賃，租賃負債利息

費用增加所致。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 年度之利息保障倍數

係優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110~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則優於採樣同業，低

於同業平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利息保障倍數主要係受租賃負債利息費用及稅

前淨利變動影響，經評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因營運獲利穩定而償債能力尚屬穩

健，整體而言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之償債能力各

項指標之變化尚屬合理，經評估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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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營能力 

(1)應收款項週轉率及應收款項收現天數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應收款項週轉率分別為

5.47次、8.34次、5.79次及 5.32次，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分別為 67天、44天、64

天及 69天，介於收款條件月結 30天~120天內，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該公司

及其子公司 110 年度應收帳款週轉率較前一年度上升，主要係因 110 年度全球

半導體產業大舉投入擴廠，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品需求大增，致該公司及其子

公司營業收入增加，應收帳款週轉率上升；111年度應收帳款週轉率較前一年度

下降，主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仍因半導體產業持續擴張，帶動半導體設備需求旺

盛，致其營業收入持續攀升，期末應收款項隨之增加所致；112年前三季應收款

項週轉率持續下降，雖該公司截至 112 年 9 月底營業收入換算全年度營收較去

年度成長 29.28%，惟因 111 年底大量出貨，且今年出貨量持續增加，致平均應

收帳款餘額大幅成長 40.65%，應收款項週轉率微幅下降。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

均相較，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應收款項週轉率皆介於採樣同業，高於同

業平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往來客戶大多為國內外知名大廠，財務狀況及營運

狀況均為穩健，其授信條件與收款情形尚屬合理，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定期追蹤

應收帳款期後收回情形，整體而言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2)存貨週轉率及平均售貨天數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存貨週轉率分別為 1.39

次、1.08次、1.12次及 1.20次，平均售貨天數分別為 263天、338天、326天及

305天。110年度受 COVID-19疫情停工和缺櫃塞港影響，加上智慧型手機、高

效能運算產品、物聯網及車用市場需求攀升，晶片需求隨之提升，使全球半導體

產業紛紛大舉投入擴廠，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品需求大增，惟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所生產之機台設備於出貨後，尚待客戶完成驗收後始得認列營業收入，又其驗

收時程受機台設備安裝及客戶驗收測試排程所影響，致使 110 年底已出貨尚未

完成驗收之機台設備大幅增加，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 年度之存貨週轉率較

前一年度下降；111年度因營運規模持續成長，加上 110年底已出貨未驗收之機

台陸續驗收完畢，致營業成本增加幅度大於存貨，致使期末存貨週轉率上升；112

年前三季較 111 年度存貨週轉率上升，主係 111 年度已出貨未驗收之在製品於

112年前三季陸續驗收認列收入，使營業收入成長連帶影響營業成本增加，其營

業成本增幅大於平均存貨，致存貨週轉率微幅上升。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

三季之存貨週轉率高於天虹，低於其他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110年度之存貨週

轉率則低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 112 年前三

季持續配合半導體代工業者因擴充廠房及產能之需求，其營業規模及出貨數量逐

年成長，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所生產之主要設備係應用於 EUV及高階光罩製程

中，因相關製程皆位於無塵室環境，並需保持光罩之潔淨度免於受到空氣微塵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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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及靜電損害，加上相關製程多已自動化，故其客戶對於相關設備彼此間運作之

相容性、精密度有極為嚴格之要求，因此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機台設備出貨後，

尚須待設備安裝及客戶進行驗收測試後，始得認列營業收入，因已出貨尚未驗收

之設備造成期末存貨大幅增加，致使存貨週轉率較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為低，惟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產品主要係出貨予國際知名晶片製造商，相關設備訂單係依

客戶訂單需求而進行採購，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機台設備交機後驗收前將向客

戶預收 8成以上款項，故其存貨尚無可能產生跌價減損或未能去化之情形。經評

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存貨週轉率及平均售貨天數變化情形尚屬合理，應無重大

異常之情事。 

(3)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及總資產週轉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

轉率分別為 63.29次、47.63次、75.32次及 27.78次，總資產週轉率分別為 0.90

次、0.75次、0.80次及 0.76次。110年度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較 109年

度下降，主要係因該公司於 109年度整建臺南樹谷廠，109年度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期初數尚未包含臺南樹谷廠之廠房整建、空調、電力等工程成本，故 109年

度期初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金額較低所致；111年度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

率較 110年度上升，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受半導體產業需求提升，營業收

入大幅成長所致；112年前三季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較 111年度大幅下

降，主要係因該公司因研發所需，增加機器設備所致。110年度之總資產週轉率

較 109年度下降，主要係因半導體產業供應鏈供不應求，使全球半導體產業紛紛

大舉投入擴廠，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品需求大增，惟其所生產之機台設備於出

貨後，尚待客戶完成驗收後始得認列營業收入，故已出貨待驗收之機台帳列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之在製品，另驗收時程主係受機台設備安裝及客戶驗收測試排程影

響，驗收期程較長，致使 110年度期末存貨金額大幅增加，且該公司之現金及約

當現金亦受業績成長而增加，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營運狀況穩定且營業收入亦逐

年上升，惟平均總資產金額增加幅度較營業收入增加幅度高，故總資產週轉率於

110年度呈下滑趨勢；111年度則因營業收入大幅成長，致總資產週轉率略為上

升；112年前三季之總資產週轉率較 111年度下降，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之現金及約當現金受業績成長而增加，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營運狀況穩定且營業

收入亦呈上升趨勢，惟平均總資產金額增加幅度較營業收入增加幅度高，致總資

產週轉率下降。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

三季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均高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就總資產週轉率

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年度之總資產週轉率介於採樣同業，高於同業

平均；112年前三季則高於採樣同業，顯示其經營能力與同業相較尚屬良好，整

體而言，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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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之經營能力各

項指標變動尚屬合理，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4.獲利能力 

(1)資產報酬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資產報酬率分別為

12.00%、8.38%、15.45%及 16.29%。110年度資產報酬率較 109年度下降，主係

其流動資產因業績與營業規模持續成長，使存貨及現金部位較前一年度大幅成

長，致 110 年度總資產金額增加，惟稅後淨利因認列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收購

子公司昇和精技公司而產生之商譽減損 20,435 千元，致稅後淨利成長幅度低於

總資產所致；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資產報酬率逐期受半導體產業需求持續提

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業績成長，稅後淨利大幅增加所致。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資產報酬率 109 及 111 年

度介於採樣同業，高於同業平均；110 年度低於採樣同業，高於同業平均；112

年前三季高於採樣同業。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資產運用尚屬得宜，並

能創造合理之利潤，經評估其資產報酬率之變化應無重大異常情事。 

(2)權益報酬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權益報酬率分別為

55.97%、37.65%、53.27%及 45.27%。110年度權益報酬率較 109年度下降，主

要係因該公司於 110年度認列收購子公司昇和精技公司所產生之商譽減損損失，

致稅後淨利成長幅度降低所致；111年度權益報酬率較 110年度上升，主要係因

該公司 111年度業績成長，稅後淨利增加幅度大於股東權益增加幅度所致；112

年前三季權益報酬率較 111年度下降，主要係該公司業績持續成長，惟平均股東

權益增加幅度大於稅後淨利增加幅度所致。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權益報酬率 109~111 年度

及 112年前三季皆高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隨營運規模擴大，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為股東創造利潤之能力尚稱良好，經評估其權益報酬率之變化應無重大異常情

事。 

(3)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及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營業利益占實收資本額

比率分別為 144.53%、102.54%、107.42%及 113.80%；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額比

率分別為 144.32%、82.39%、113.19%及 130.73%。110年度營業利益占實收資本

額比率及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均較 109年度下降，主要係因該公司於 110

年度配發股票股利，該公司之實收資本額上升所致；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營

業利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及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逐期上升，主要則係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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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規模持續受惠於半導體產業需求成長，致營業利益及稅前純

益均逐期成長所致。 

與採樣同業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營業

利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及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均介於採樣同業，顯示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獲利能力尚屬良好，整體而言尚應重大異常情事。 

(4)純益率及每股盈餘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之純益率分別為 13.32%、

11.22%、19.41%及 21.25%；每股盈餘分別為 3.18 元、3.37 元、9.84 元及 7.91

元。110年度純益率較 109年度下降，主要係因該公司認列收購子公司昇和精技

公司產生之商譽減損損失所致；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則因半導體產業需求持

續擴張，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規模及獲利持續增長，致稅後淨利大幅增

加，致使純益率逐期上升。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 及 111 年度純益率介

於採樣同業，高於同業平均；110年度低於採樣同業，高於同業平均；112年前

三季高於採樣同業。另就每股盈餘而言，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每股盈

餘介於採樣同業；110年度則低於採樣同業。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

運仍保持穩定成長之趨勢，最近年度及最近期之營運獲利亦持續擴張，經評估其

獲利能力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之獲利能力尚

屬穩定，其獲利能力各項指標變化尚屬合理，經評估其變化應無重大異常情事。 

5.現金流量 

(1)現金流量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之現金流量比率分別為

33.41%、20.42%、13.87%及 37.03%。該公司 109~111年度之現金流量比率逐年

下降，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合約負債因業績成長逐年增加，應付帳款亦同

時受進貨增加大幅增加，致流動負債逐年上升，另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受營運規模

逐漸擴增影響，應收款項隨營業收入成長增加，存貨亦因業績成長待驗收之在製

品增加，109~111年度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逐年減少，致現金流量比率因而逐

年下降；112年前三季之現金流量比率較以前年度上升，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

公司於 112 年前三季陸續收回機台款項，且 111 年底已出貨尚未完成驗收之機

台設備於 112年前三季陸續驗收完畢，加上合約負債因業績成長持續增加，112

年前三季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大幅增加，致現金流量比率大幅上升。 

與採樣公司與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

現金流量比率介於採樣同業之間，高於同業平均；110~111年度則低於採樣同業，

高於同業平均。該公司 110~111 年度現金流量比率低於採樣同業主要係因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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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其子公司業績逐年成長，依訂單預收客戶貨款及購料生產，流動負債受合約

負債及應付帳款增加影響增加，惟該公司流動比率與速動比率均呈增加趨勢，且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仍有充裕之銀行資金可供營運使用，亦與銀行簽訂授信合

約供營運週轉，並無資金不足或有財務困難的情形，經評估應無重大異常之情

事。 

(2)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現金流量允當比率分別為-

%、91.53%、93.20%及 136.83%。該公司因自 106年度成立，並無 105年度之財

務資訊，故無法計算 109年度之現金流量允當比率。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之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逐期增加，主要係因該公司營運規模持續擴大，最近五年度營

業活動淨現金流量增加所致。 

與採樣同業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 年度現金流量允當比率介於

採樣同業之間，112年前三季則高於採樣同業。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現金流量允當

比率均高於 90%且呈現正向成長，顯示該公司經常性營業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流

入，應可支應其每年資本投資及發放現金股利等活動之現金流量，經評估應無重

大異常之情事。 

(3)現金再投資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現金再投資比率分別為

108.51%、70.68%、25.70%及 47.99%。該公司 109~111年度之現金再投資比率呈

逐年下降趨勢，主要係因該公司之營運規模逐年成長，營運資金大幅增加所致；

112年前三季現金再投資比率上升，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 112年前三季

陸續收回機台款項，且 111 年底已出貨尚未完成驗收之機台設備於 112 年前三

季陸續驗收完畢，加上合約負債因業績成長持續增加，112年前三季營業活動之

淨現金流入大幅增加所致。 

與採樣同業與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

三季之現金再投資比率均高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顯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現金

再投資能力高於同業，經評估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之現金流量之

各項指標變動尚屬合理，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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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申請公司及其各子公司暨母子公司間背書

保證、重大承諾、資金貸與他人、衍生性商品交易及重大資產交易之情形，並評估對其

財務狀況之影響 

(一)背書保證 

該公司已訂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業經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通過，作為辦理

背書保證作業之依據。經查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董事會議事錄、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情形及背書

保證備查簿等相關資料，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並

無為他人背書保證之情事。 

(二)重大承諾事項 

該公司訂有「負債承諾及或有事項管理辦法」，業經董事會通過，經查閱該公司

及其子公司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董事會議事錄及相關合約資訊等，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09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並無

重大承諾事項，惟 110~111年度有重大承諾事項，係已簽訂之購置裝修合約，其總價

及已支付和尚未支付金額說明如下： 

1.110年度：購置裝修合約合計總價共計新臺幣 7,230千元(含稅)，截至 110年 12月

31日止已支付新臺幣 4,600千元，餘新臺幣 2,630千元尚未支付。 

2.111年度：購置裝修合約合計總價共計新臺幣 8,018千元(含稅)，截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已支付新臺幣 2,000千元，餘新臺幣 6,018千元尚未支付。 

上述重大承諾事項係因營運活動所產生，經抽核相關合約，並無重大限制條款，

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財務狀況尚不致有重大不利之影響。 

(三)資金貸與他人 

該公司已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業經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通過，作為

辦理資金貸與作業之依據，經查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董事會議事錄、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情形及

資金貸與他人備查簿等相關資料，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

近期止並無資金貸與他人之情事。 

(四)衍生性商品交易 

該公司已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其中針對衍生性商品訂定處理程

序，業經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通過，作為其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依據，經查閱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董

事會議事錄、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情形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備查簿等相關資料，該公司

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並無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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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資產交易 

該公司已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業經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通過，作

為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之依據；子公司依該公司訂定並經董事會通過之「子公司監理

管理辦法」遵循相關重大資產交易事項。經查閱該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

近期止之董事會議事錄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公開資訊觀測站之

公告及相關帳冊等資料，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並

無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金額達三億元以上之重大資產交易之情事。 

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應營運需求及未來業務發展，規劃未來興建廠房使用，於

112年 11月 7日董事會通過向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租賃土地案，預計於 113年第一

季簽訂建廠土地租賃合約，係為重大資產交易，相關說明列示如下： 

年度 承租 
公司 

租賃 
標的物 公告日 董事會 

決議日 租賃期間 使用權 
資產總額 交易對象 與公司

之關係 

112年 該公司 臺南科學園區 
<專 46>用地 112/11/7 112/11/7 尚未執行 尚未執行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無 

三、列明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擴廠計畫及資金來源、工作進度、預計效益，並評估其可行

性 

(一)擴廠原因及必要性 

家碩科技自成立以來，主要營業項目為光罩相關半導體機器設備之研發、製造及

銷售，該公司自 109年度起即與母公司家登精密承租臺南工廠(坐落於臺南市樹谷園

區)，作為該公司之生產基地。因半導體產業持續發展，帶動廠商對於半導體設備的

需求外，近年來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品受國際大廠青睞，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營收規

模持續成長，機器設備產量亦大幅成長，然因臺南工廠空間有限，致工作及生產空間

狹隘，將使工作效率受影響，為滿足該公司中長期業務發展，在永續經營及提供員工

良好工作環境之理念下，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業經於 112年 11月 7日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會決議通過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南科管理局)

租地，規劃未來興建廠房，以拓展公司之半導體相關設備業務並就近服務南部科學園

區之客戶，該公司擬建設 A、B兩廠，A廠擬於 113年開始建造，預計 114年完竣；

B廠擬於 115年開始建造，預計 116年完竣，包含租地、整地、建置廠房、無塵室工

程、倉儲、廠辦搬遷及生產線之機器設備、辧公設備等，未來將視市場需求及產能規

劃再陸續擴增產線。 

(二)資金來源 

該公司擴廠計畫目前已委託建築師規劃廠辦使用配置圖，惟尚未遴選營造商，故

未確定實際之建廠金額，後續建廠金額將依進度提報董事會決議，資金來源規劃為自

有資金、銀行借款或其他籌資方式。 

  



 
 

114 

(三)工作進度 

迄評估報告出具日止，該公司預計於 113 年第一季簽訂建廠土地租賃合約，並

已委託建築師規劃廠辦使用配置圖，惟尚未遴選營造商，預計 113 年第二季開始興

建廠房，A 廠預計工程期為 3 年，於 114 年度取得使用執照，115 年度即可投入生

產；B廠預計工程期為 2年，於 116年度取得使用執照，117年度即可投入生產。 

(四)預計效益 

該公司本次興建廠辦，展現公司永續經營之決心，以提供舒適工作環境為目標，

使員工更有歸屬感及向心力，對公司之營運更有信心進而提升人員之穩定性及向心

力，不僅有助於公司業務之拓展，更預留營運規模更加擴大之後，人員擴編所需之辦

公空間，對公司整體資源之使用有正面之助益。該公司現有生產之廠房為租賃，且另

外租賃倉儲空間，為有效整合廠區並因應營收規模逐年增加，擴充產線並將生產、業

務、研發及管理部門集中，可更有效的提升部門間溝通效率，預期未來廠房建置完成

後，可視未來客戶訂單需求逐步擴充產線，隨著規模經濟效益浮現，將可挹注營收及

獲利。 

(五)可行性評估 

1.資金取得可行性 

該公司擴廠計畫將以自有資金、銀行借款或其他籌資方式支應。該公司截至 112

年 9月底之現金餘額為 937,719千元、未動用銀行融資額度達 1.3億元，該公司將

視建廠撥款進度再向銀行洽談融資額度，加上未來辦理股票初次上櫃之現金增資所

取得之資金，應足以支應日常營運活動及建廠所需資金，綜上評估，該公司之資金

取得應屬可行。 

2.銷售之可行性 

根據 SEMI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 112 年第三季發布《全球晶圓廠預測報告》

(World Fab Forecast, WFF)報告資料顯示，受到晶片需求疲軟以及消費性產品、行動

裝置庫存增加影響，預估全球晶圓廠設備支出總額將先蹲後跳，從 111年的歷史高

點 995億美元下滑 15%至 840億美元；隨後於 113年回升 15%，達到 970億美元。

顯見全球半導體設備市場規模長期發展呈現持續增加之態勢，且臺灣擁有全球晶圓

廠設備支出的領先地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近年來開拓海外市場有成，持續精進機

器設備之技術並開發客製化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使 109~111年及 112年前三季之營

業收入穩定成長，在整體市場前景看好之情況下，該公司建置新廠房於業務上應具

可行性。 

綜上所述，該公司本次擴廠計畫之資金來源、工作進度及預計效益尚屬合理，擴廠

計劃應屬必要且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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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之轉投資事業 

(一)申請公司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轉投資事業概況，並評估重要轉投資事業(持股比例

達二○%以上或帳面金額或原始投資金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者)最近年度及申請

年度截至最近期止之營運情形及獲利能力 

該公司個體財務報告之轉投資事業包含昇和精技公司及 Gudeng Inc.(以下簡稱：

家登美國)，其中昇和精技公司係為子公司已納入合併財務報告之編製主體，家登美

國為個別不重大之關聯企業，未納入合併財務報告之編製主體，其合併財務報告無

其他轉投資事業，茲就個體財務報告之轉投資事業評估說明如下： 

1.轉投資事業概況 

(1)轉投資架構圖(資料日期：112年 11月 30日) 

 

 

 

 

 

 

 

 

 

(2)轉投資事業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美金千元；千股；% 

轉投資事業 主要營業項目 設立 
地區 

原始 
投資 
年度 

投資

目的 
評價 
方法 

原始投資狀況 112 年 9 月 30日 

金額 股數 持股 
比例 

帳面 
金額 

股數 
(註) 

持股 
比例 

每股 
面額 
(元) 

股權

淨值

或 
市價 

昇和精技 
半 導 體與面 板的

PVD 真空技術相關

機台設計及改造 
臺灣 109 

長期

投資 
權益

法 
NTD 

70,000 800 100 76,440 3,451 100 NTD 
10 76,440 

家登美國 經營各種電子零組

件業務 美國 112 
長期

投資 
權益

法 
USD 
208 208 4 7,960 208 4 USD 

1 7,960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2 年前三季經會計師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註：昇和精技公司於 111 年及 112 年通過盈餘轉增資分配 1,177 千股及 1,474 千股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年度：105年度 

註冊地：臺灣 

資本額：新臺幣 272,976千元 

昇和精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昇和精技) 

成立年度：103年度 

註冊地：臺灣 

資本額：新臺幣 34,514千元 

Gudeng Inc. 

(以下簡稱：家登美國) 

成立年度：108年度 

註冊地：美國 

資本額：美金 5,200千元 

1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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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截至 112年 9月 30日止，個體採用權益法投資金額為 84,400千元，

占財務報告所列示股本 279,967千元之 30.92%，並未超過實收資本額 40%；另

依該公司之公司章程第三條規定，該公司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所定

轉投資總額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2.重要轉投資事業投資過程 

該公司截至 112年 9月 30日止，直接持股比例達二○%以上或帳面金額或原始

投資金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者之轉投資事業為昇和精技公司，茲就該公司轉投

資目的、決策過程及取得價格合理性分述如下： 

(1)轉投資目的 

昇和精技公司成立於 103年 2月，為一半導體技術與設備公司，係以半導

體製程用物理氣相沈積設備及相關零組件之製造及銷售為主，其 PVD真空鍍膜

和 PVD設備技術源自日本半導體真空設備大廠的真空機台專家團隊所組成，該

公司因營業範圍係 IC光罩領域，為拓展營運範疇及因應市場需求，迎合 5G技

術發展與環境需求，故投資昇和精技公司，藉由其 PVD真空鍍膜和相關設備技

術領域，擴展核心技術並縮短自行研發之時程及減少研發成本，達到強化本身

競爭優勢，未來有望提高集團於整體半導體市場之占有率及增加產品之多樣性。

綜上所述，遂於 109年 12月取得昇和精技公司 100%股權，經評估其轉投資目

的尚屬合理。 

(2)決策過程 

昇和精技公司原由松本雅文持有 100%股權。該公司為拓展公司未來發展及

因應市場需求，於 109年 12月 9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以新臺幣七千萬元取得昇

和精技公司之全部股權。 

(3)取得價格合理性 

該交易價格係依據誠正海峽兩岸資產鑑定有限公司出具之昇和精技市場價

值分析報告並經獨立專家精譽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蔡景峰會計師於 109 年 11 月

30日出具之昇和精技股權交易價格之會計師覆核意見書，依現金流量折現法算

出合理價格區間為 67,697 千元至 77,931 千元，該公司交易價格 70,000 千元係

落於該價格範圍，故該公司取得昇和精技公司 100%股權之價格應尚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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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要轉投資事業股權變動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千股；% 

轉投資 
事業名稱 

原始投資 股權變動情形 截至112年9月30日 
投資情形 

年度 股數 金額 持股 
比例 年度 原因 股數 金額 持股 

比例 股數 帳面金額 持股 
比例 

昇和精技 109 800 70,000 100.00 
111 股票股利 1,177 － 100.00 

3,451 76,440 100.00 
112 股票股利 1,474 － 100.0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該公司之轉投資公司昇和精技為 100%持有之子公司，係為將業務觸角延伸至

PVD真空鍍膜和相關設備領域，擴展核心技術，藉以提高自身半導體市場占有率及

完整度，該公司對轉投資公司之持股變動係因應子公司營運資金所需增資及子公司

盈餘轉增資所致，經評估，該公司轉投資事業之股權變動情形，尚無重大異常之情

事。 

4.對轉投資事業之管理政策 

該公司對於轉投資事業之管理政策係依據所制定之「子公司監督管理辦法」、

「關係人交易管理辦法」及「關係企業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辦法」等相關內部

規章或辦法予以辦理。依據該公司轉投資事業管理相關政策，須定期取得採權益法

評價轉投資事業之相關財務報表及營運報告，另該公司於董事會下設有稽核人員，

針對轉投資事業之監督管理，係由該公司稽核人員規劃其年度稽核計劃，以辦理子

公司內控查核，以達適時控管之效，茲將該公司對子公司之控管方式說明如下： 

(1)組織及經營策略 

針對組織架構管理，董事及監察人之人數，依當地法令規定設立，其過半數

之董事及監察人應由該公司派任；管理階層部分，其董事長及總經理之委任由該

公司指派或經該公司同意後任命之。該公司派任子公司之董事應定期參加子公司

董事會，且應監督子公司營運，對異常事項應查明原因，並作成記錄，若有重大

異常事項應即向該公司報告。經營策略方面，子公司應以該公司之經營策略及目

標為依據，訂定經營計畫及目標，若其經營計畫與該公司之經營策略衝突或暴露

之經營風險太高，該公司即時糾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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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財務及會計管理 

對於重大財務及業務事項和依證券交易法及相關規定應為公告或申報之其

他足以影響公司權益及證券價格之重大事項，應於事實發生前呈報該公司核准且

即時報告；同時，子公司應每月提供相關財務報表和管理報表，包括營運報告、

產銷量月報表、資產負債月報表、損益月報表、現金流量月報表、應收帳款帳齡

分析表及逾期帳款明細表、存貨庫齡分析表、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月報表、

有價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投資月報、重大財產取得或處分月報表等，進行分析

檢討，讓該公司可掌握子公司之經營績效和財務狀況。 

(3)稽核管理 

該公司對於轉投資事業執行稽核作業，應視子公司之業務性質、營運規模及

員工人數，若有需要，應指導其設置內部稽核單位及訂定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

作業之程序及方法，並監督其執行。若子公司依其業務性質、營運規模及員工人

數，並不需成立內部稽核單位及訂定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作業之程序時，該公

司內部稽核單位應將各子公司納入內部稽核範圍定期或不定期執行稽核作業，將

所發現應行改善事項及其建議作成報告呈核後通知各受查之子公司並應定期追

蹤，以確定其已採取適當之改善措施。 

6.重要轉投資事業最近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營運情形及獲利能力 

單位：新臺幣千元 
轉投資 
事業 

111 年度 112 年前三季 
營業收入 稅後純益 營業收入 稅後純益 

昇和精技 58,526 16,375 43,760 9,908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昇和精技公司為該公司 100%持股之轉投資公司，投資目的係為將業務觸角延

伸到 PVD 真空鍍膜和相關設備領域，擴展核心技術，藉以提高自身半導體市場占

有率及完整度，其 111 年度及 112 前三季之營業收入分別為 58,526 千元及 43,760

千元，稅後純益分別為 16,375千元及 9,908千元，兩期均為獲利狀態，經評估尚無

重大異常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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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認列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

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股利分配情形及海外轉投資事業獲利匯回金額 

單位：新臺幣千元 

轉投資 
公司名稱 

投資損益認列金額 股利分配情形(註) 海外轉投資事業獲利匯回金額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 
前三季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 
前三季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 
前三季 

昇和精技 － 4,717 12,882 9,276 － － 11,777 14,737 係國內轉投資事業，故不適用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註：昇和精技公司於 111 年 2 月 21日及 112 年 12 月 31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分派股票股利 11,777 千元及 14,737

千元 

該公司於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均依其持股比例認列損益，於股利分配

方面，昇和精技公司於 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分配股票股利 11,777千元及 14,737

千元予該公司。 

(三)申請公司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尚未完成之投資案，其預估總投資金額占最近一年

度財務報告所列示股本二○%以上，或逾新臺幣五億元者，應詳加評估說明。但股票

為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新臺幣十元者，前開有關股本二○%部分改以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之權益一○%計算之 

該公司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未有尚未完成之預估總投資金額占最近一年度

財務報告所列示股本二○%以上，或逾新臺幣五億元之投資案，故不適用。 

五、申請公司分別以承銷價格及於興櫃市場掛牌之最近一個月平均股價為衡量依據，設算其

已發行但股份基礎給付交易最終確定日尚未屆至且採內含價值法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於

股票上櫃後所產生之費用對財務報表可能之影響 

截至評估報告日止，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並無已發行但股份基礎給付交易最終確定日

尚未屆至且採內含價值法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六、公營事業申請股票上櫃時，其檢送之財務報告以經審計機關審定之審定報告書替代者，

應洽會計師就如適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與審計機關審定數之差異，及其對財務報告之影

響表示意見 

該公司非屬公營事業申請股票上櫃，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七、推薦證券商應評估外國申請公司依註冊地國法令規定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及具股權性

質有價證券之發行辦法合理性暨對股東權益之影響 

該公司非屬外國申請公司，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120 

陸、關係人交易評估 

推薦證券商應就申請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個體及合併財務報

告之關係人交易，評估以下事項： 

一、應針對申請公司交易金額重大或性質特殊之關係人交易執行相關評估程序(包括與同業及
非關係人交易之比較)，以暸解其交易之必要性，決策過程合法性，暨價格與款項收付情

形之合理性 

(一)個體財務報告 

1.關係人名單 

關係人名稱 與該公司之關係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家登公司) 

母公司 

昀陞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昀陞公司) 

實質關係人 

金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金鵬公司) 

實質關係人 

昇和精技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Gudeng Inc.(以下簡稱家登美國公
司) 

兄弟公司 

家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家崎公司) 

兄弟公司 

上海家登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上海家登公司) 

兄弟公司 

垚鋐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垚鋐公司) 

實質關係人 

錸恩帕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錸恩帕斯公司) 

實質關係人 

2.關係人重大交易事項 

(1)營業收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家登公司 16,182 328 1,672 341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0~111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該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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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收款項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家登公司 － － 101 107 
合計 － － 101 107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0~111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該公司提供 

A.家登公司 

該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對家登公司營業收入金額分別為

16,182千元、328千元、1,672千元及 341千元，應收帳款金額分別為 0千元、

0千元、101千元及 107千元。家登公司 87年成立於臺灣，主要營業項目為光

罩及晶圓載板之傳載解決方案等，主要客戶為半導體晶圓廠及面板廠，並提供

在地化服務，該公司 109年對其銷售全自動 EIP 刮傷機台檢查機，主要係用於

維持家登公司產品出貨品質，110~111年及 112年前三季主要係機台改造服務

及銷售機器設備相關耗材等，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

易憑證，交易條件為發票日後月結 35天內付款，其交易條件與收款情形與一

般銷售客戶相較，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3)進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家登公司 5,534 9,481 10,353 8,630 
昇和精技公司 － － － 2,283 
家登美國公司 － － 105 － 
家崎公司 － － － 231 
垚鋐公司 － － － 9,715 
錸恩帕斯公司 － － － 10,800 
合計 5,534 9,481 10,458 31,659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0~111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該公司提供 

(4)應付款項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家登公司 1,065 1,487 1,689 3,085 
錸恩帕斯公司 － － － 7,873 
合計 1,065 1,487 1,689 10,958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0~111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該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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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家登公司 

該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對家登公司進貨金額分別為 5,534

千元、9,481 千元、10,353 千元及 8,630 千元，應付帳款金額分別為 1,065 千

元、1,487千元、1,689千元及 3,085千元。該公司 109~111年及 112年前三季

向家登公司主要進貨項目為 PEEK 含管充氣頭及光罩盒等，其產品皆運用於

EUV 光罩相關設備中，該等進貨商品皆為客戶指定供應商及習慣用料，且為

製程需求，考量其品質較佳，故持續與家登公司配合進貨。經核閱相關帳冊及

交易憑證，交易條件為月結 30天，其交易條件與付款情形與一般供應商相較，

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B.昇和精技公司 

該公司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昇和進貨金額分別為 0千元、0千

元、0千元及 2,283千元，應付帳款金額皆為 0千元。該公司為因應海外客戶

交機需求，請昇和協助機器設備機構之組裝工程，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

交易條件為月結 60天，其交易條件與付款情形與一般供應商相較，尚無重大

異常之情形。 

C.家登美國公司 

該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對家登美國公司進貨金額分別為 0

千元、0千元、105千元及 0千元，應付帳款金額皆為 0千元。該公司為因應

美國客戶需求，外派人員至美國進行裝機及維修服務，外派期間借宿家登美國

公司之宿舍所產生之專案成本，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交易條件為月結

60天，其交易條件與付款情形與一般供應商相較，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D.家崎公司 

該公司 109~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對家崎公司進貨金額分別為 0千元、

0千元、0千元及 231千元，應付帳款金額皆為 0千元。該公司因研發設備之

需求，向家崎公司採購實驗及檢查用之晶圓片，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

交易條件為月結 30天，其交易條件與付款情形與一般供應商相較，尚無重大

異常之情形。 

E.垚鋐公司 

垚鋐公司因 112年 2月改選董事，成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實質關係人。

該公司 112年前三季對垚鋐公司進貨金額為 9,715千元，應付帳款金額為 0千

元。該公司因生產設備之需求，向垚鋐公司採購電控、管路組件及電料等材料，

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交易條件為月結 30天，其交易條件與付款情形

與一般供應商相較，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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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錸恩帕斯公司 

錸恩帕斯公司於 112 年 7 月成為該公司之實質關係人，該公司 112 年前

三季對錸恩帕斯公司進貨金額為 10,800 千元，應付帳款金額為 0 千元。該公

司因生產設備之需求，向垚鋐公司採購電控、管路組件等材料，經核閱相關帳

冊及交易憑證，交易條件為月結 90天，其交易條件與付款情形與一般供應商

相較，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5)取得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家登公司 － － － 1,340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0~111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該公司提供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成立初期即與家登公司購入 PEEK 含管充氣頭，然近

期為使產品優化，再度與家登公司共同研發新型 PEEK含管充氣頭，並向家登公

司購買該等模具，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6)承租協議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家登公司     
取得使用權資產 － 7,866 － 17,045 
租賃負債 － 3,965 － 14,582 
利息費用 － 99 35 209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0~111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該公司提供 

該公司向家登公司租賃樹谷工業園區之廠商做生產營業之用途，因作為長期

生產基地使用，於 110年簽訂兩年期，並於 111年底到期後續簽五年期合約，故

產生使用權資產、租賃負債及相關利息費用，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

相關合約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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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租金支出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家登公司 3,217 (32) 23 9 
昀陞公司 203 － － － 
金鵬公司 203 － － － 
家登美國公司 － － － 62 
合計 3,623 (32) 23 71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0~111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該公司提供 

A.家登公司 

該公司 109 年起以每月 137 千元向家登公司承租位於南部科學園區之廠

房作為生產基地，後因家登公司生產規劃等因素，於 109年 6月 30中途解約，

搬遷至家登公司位於臺南樹谷園區之廠房，向其以每月 333千元承租無塵室、

組裝區及辦公室等，作為新的生產基地，該公司依雙方合約議定之價款按月支

付；另，該公司自成立之初，向家登公司借址登記於臺北土城，每月支付 1千

元作為租金。經核閱相關合約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B.昀陞公司及金鵬公司 

該公司 109年 1月以每月 36千元，向昀陞公司承租宿舍，供員工出差使

用，後因產權轉換等因素，於 109年 6月廢止與昀陞公司之合約，改與金鵬公

司承租相同地址之宿舍。經核閱相關合約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C.家登美國公司 

係該公司員工至美國出差，惟該公司於美國並無設立據點，是以由家登美

國公司出租宿舍給該員工，再由該公司支付予家登美國公司之費用支出。經核

閱相關合約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8)其他關係人交易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其他費用－家登公司 42 1,732 790 1,919 
其他費用－家登美國公司 － － － 166 
其他費用－上海家登公司 － － － 89 
利息收入－家登公司 62 (47) 9 － 
租金收入－昇和精技公司 － － 720 540 
其他收入－家登公司 4,200 － － － 
預付款項－垚鋐公司 － － － 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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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名稱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存出保證金－家登公司 669 669 669 596 
存出保證金－金鵬公司 71 － － － 
其他應付款－家登公司 1,500 904 111 630 
其他應付款－金鵬公司 14 － － － 
其他應付款－家登美國公司 － － － 166 
其他預收款－昇和精技公司 － － － 180 
合約負債－家登公司 － 120 96 13,500 
合約負債－上海家登公司 － － － 11,313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0~111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該公司提供 

A.其他費用－家登公司 

該公司 109~111年度 112年前三季對家登公司其他費用金額分別為 42千

元、1,732千元、790千元及 1,919千元，主係該公司搬遷至樹谷園區後，承租

區域所產生的水電費用、租借公務車及文具費用等費用，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

合理。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B.其他費用－家登美國公司 

該公司 112 年前三季對家登美國公司其他費用金額為 166 千元，主係該

公司員工至美國拓展業務，惟該公司於美國並無設立據點，是以由家登美國公

司事先代墊該公司參展等出差費用，再由該公司支付予家登美國公司之費用支

出，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

情形。 

C.其他費用－上海家登公司 

係該公司員工至中國拓展業務，惟該公司於中國並無設立據點，是以由上

海家登公司事先代墊該公司參展等出差費用，再由該公司支付予上海家登公司

之費用支出，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尚無重

大異常之情形。 

D.利息收入－家登公司 

該公司 109~111年度對家登公司利息收入金額分別為 62千元、(47)千元、

9千元及 0千元，主係該公司向家登公司承租臺南廠房所支付押金所產生之設

算息，110年利息收入為負，主要係因家登公司折讓迴轉 109年所產生之押金

設算息所致，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尚無重

大異常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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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租金收入－昇和精技公司 

該公司於 111年起以每月 60千元出租新竹辦公室部分區域，供昇和精技

公司作為營業之用途，昇和精技公司依雙方合約議定之價款按月支付，其交易

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合約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F.其他收入－家登公司 

該公司 109年起向家登公司租賃臺南科學園區之廠房做生產營業之用途，

惟家登公司因其廠能運用之安排，終止租賃合約所產生之違約賠償金。經核閱

相關合約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G.預付款項－垚鋐公司 

垚鋐公司因 112年 2月改選董事，成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實質關係人。

該公司對垚鋐公司之預付款項，係該公司向垚鋐公司進貨所產生，屬營業屬營

運活動之必要交易。經核閱相關合約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H.存出保證金－家登公司 

該公司於 109~111 年及 112 年前三季間向家登公司租賃臺南廠房及土城

辦公室，於簽約時，提供出租人兩個月租金數額作為保證金，其交易之必要性

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合約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I.存出保證金－金鵬公司 

該公司於 109年間向金鵬公司租賃臺南宿舍，於簽約時，提供出租人兩個

月租金數額作為保證金，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合約及交易憑

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J.其他應付款－家登公司 

該公司對家登公司之其他應付款，係該公司委託家登公司進行機台測試費

用及租賃臺南廠房所產生之水電費等所產生，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

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K.其他應付款－金鵬公司 

該公司對金鵬公司之其他應付款，係於 109 年下半年向金鵬公司承租臺

南宿舍所產生，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合約及交易憑證，尚無

重大異常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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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其他應付款－家登美國公司 

該公司對家登美國公司之其他應付款，係該公司員工至美國拓展業務，惟

該公司於美國並無設立據點，是以由家登美國公司事先代墊該公司參展等出差

之費用支出所產生，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合約及交易憑證，

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M.其他預收款－昇和精技公司 

該公司於 111年起以每月 60千元出租新竹辦公室部分區域，供昇和精技

公司作為營業之用途，昇和精技公司於 112年 1月預先支付一年之租金，其交

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合約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N.合約負債－家登公司 

該公司 110~111年度對家登公司之合約負債，係家登公司委託該公司進行

機台維修服務提前付款所產生，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112年前三季對家

登公司之合約負債，係家登公司向該公司購買機器設備提前付款所產生，其交

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O.合約負債－上海家登公司 

該公司 112 年前三季對上海家登公司之合約負債，係上海家登公司向該

公司購買機器設備提前付款所產生，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帳

冊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二)合併財務報告 

1.關係人名單 

關係人名稱 與該公司之關係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家登公司) 

母公司 

昀陞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昀陞公司) 

實質關係人 

金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金鵬公司) 

實質關係人 

Gudeng Inc. (以下簡稱家登美國公
司) 

兄弟公司 

家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家崎公司) 

兄弟公司 

上海家登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上海家登公司) 

兄弟公司 

垚鋐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垚鋐公司) 

實質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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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名稱 與該公司之關係 
錸恩帕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錸恩帕斯公司) 

實質關係人 

2.關係人重大交易事項 

(1)營業收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家登公司 16,182 328 1,672 341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2)應收款項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家登公司 － － 101 107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上述交易請參閱本評估報告陸、關係人交易評估、(一)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

易事項、1.個體財務報告、(1)營業收入及(2)應收款項之分析說明。 

(3)進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家登公司 5,534 9,481 10,353 8,630 
家登美國公司 － － 105 － 
家崎公司 － － － 231 
垚鋐公司 － － － 9,715 
錸恩帕斯公司 － － － 10,800 
合計 5,534 9,481 10,458 29,376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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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應付款項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家登公司 1,065 1,487 1,689 3,085 
錸恩帕斯公司 － － － 7,873 
合計 1,065 1,487 1,689 10,958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上述交易請參閱本評估報告陸、關係人交易評估、(一)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

易事項、1.個體財務報告、(3)進貨及(4) 應付款項之分析說明。 

(5)取得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家登公司 － － － 1,34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上述交易請參閱本評估報告陸、關係人交易評估、(一)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

易事項、1.個體財務報告、(5)取得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分析說明。 

(6)承租協議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取得使用權資產     
  家登公司 － 7,866 － 17,045 
租賃負債     
  家登公司 － 3,965 － 14,582 
利息費用     
  家登公司 － 99 35 209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上述交易請參閱本評估報告陸、關係人交易評估、(一)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

易事項、1.個體財務報告、(6)承租協議之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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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租金支出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家登公司 3,217 (32) 23 9 
昀陞公司 203 － － － 
金鵬公司 203 － － － 
家登美國公司 － － － 62 
合計 3,623 (32) 23 71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上述交易請參閱本評估報告陸、關係人交易評估、(一)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

易事項、1.個體財務報告、(7)租金支出之分析說明。 

(8)其他關係人交易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 
前三季 

其他費用－家登公司 42 1,732 790 1,919 
其他費用－家登美國公司 － － － 166 
其他費用－上海家登公司 － － － 89 
利息收入－家登公司 62 (47) 9 － 
其他收入－家登公司 4,200 － － － 
預付款項－垚鋐公司 － － － 1,811 
存出保證金－家登公司 669 669 669 596 
存出保證金－金鵬公司 71 － － － 
其他應付款－家登公司 1,500 904 111 630 
其他應付款－金鵬公司 14 － － － 
其他應付款－家登美國公司 － － － 166 
合約負債－家登公司 － 120 96 13,500 
合約負債－上海家登公司 － － － 11,313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上述交易請參閱本評估報告陸、關係人交易評估、(一)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

易事項、1.個體財務報告、(8)其他關係人交易之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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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瞭解申請公司金額重大之關係企業應收款項是否逾期，針對逾期者，應查明其原因及

有無重大異常情事 

經檢視該公司 109~111 年度及 112 年第三季應收款項帳齡分析表及期後收款情形，

關係企業應收款項多在合理收款條件內，並無重大逾期之情事發生，顯示該公司收款情

形良好，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三、申請公司與關係企業、股東或關係人間有鉅額資金往來者，應查明其原因，及利率、收

付息情形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經檢視該公司 109~111 年度及 112 年第三季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

告，並無與關係企業、股東或關係人間有鉅額資金往來之情事，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柒、重要子公司營運情形 

一、推薦證券商派員實地瞭解申請公司之重要子公司營運情形者，應具體列示其是否有重大

營運風險或其他重大異常情事之評估意見 

該公司尚無符合經檢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推薦證券商辦理股票

申請上櫃案之評估查核程序」第七條及「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第二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之重要子公司，故不適用此項評估。 

二、本國申請公司生產據點或獲利主要來自海外重要子公司者，應具體列示申請公司對其海

外重要子公司在財務操作及資金調度、帳務處理、內控內稽執行及盈餘決策等事項之監

管措施及實際執行情形之評估意見 

該公司尚無符合經檢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推薦證券商辦理股票

申請上櫃案之評估查核程序」第七條及「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第二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之重要子公司，故不適用此項評估。 

捌、法令之遵循及對公司營運影響 

經參酌本證券承銷商委任莊植焜法律事務所莊植焜律師出具之法律意見書，針對該

公司、現任董事、持股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總經理及實質負責人，最近三年

內就下列事項出具意見。茲將其意見書及本證券承銷商之評估意見彙總如下： 

一、申請公司是否違反相關法令規章 

(一)所屬行業之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及影響該行業之重要法律與相關規章 

經參酌莊植焜律師出具之法律意見書，並查閱該公司與主管機關之往來函文，該

公司所屬行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影響該行業之重要法律及相關規章，包

括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所得稅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勞動基準法、職業

安全衛生法、公平交易法、專利法、商標法等相關法令。該公司最近三年度及申請年

度截至目前為止，其新竹辦公室(新竹縣竹北市嘉豐十一路一段 117號)雖未完成室內

裝修許可申請，惟經查閱相關資料，並向該公司查詢，新竹縣政府已於 1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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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同意備查該公司使用執照之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合格乙案，且該府消防局亦於 112

年 8月 29日通過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故考量該公司目前辦理情形，應可

認該公司已積極進行建管合規性之申請，且截至目前為止，該公司並未遭當地建管機

關裁罰或勒令停工，故尚不致對該公司財務業務造成重大影響。 

(二)依公開發行公司資訊公開相關法令應公開之資訊 

經參酌莊植焜律師出具之法律意見書，並查詢公開資訊觀測站有關該公司所公

告及申報事項。該公司自 112年 3月 30日經主管機關核准公開發行後，該公司最近

三年度及申請年度截至目前為止，尚依公開發行公司相關法令辦理資訊公開應行公

告及申報事項，定期或不定期向主管機關辦理應公告申報事項，尚無違反公開發行公

司資訊公開相關法令之情事。 

(三)其他法令規章 

經參酌莊植焜律師出具之法律意見書，並查閱該公司與主管機關之往來函文及

相關明細帳，該公司最近三年度及申請年度截至目前為止，尚無違反其他法令規章之

情事。 

二、申請時之董事、持股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總經理及實質負責人是否違反相關

法令，而有違誠信原則或影響其職務之行使 

經參酌莊植焜律師出具之法律意見書，並取得該公司申請時之董事、持股超過股份

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及總經理之聲明書、無欠稅證明文件、第二類票據信用資料查覆單

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無退票紀錄查詢等資料，該公司之董事、持股超過股份總

額百分之十之股東、總經理及實質負責人，尚無違反相關法令，而有違誠信原則或影響

其職務之行使之情事。 

三、是否違反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經參酌莊植焜律師出具之法律意見書，並查閱該公司與主管機關之往來函文，該公

司尚無違反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四、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 

經參酌莊植焜律師出具之法律意見書，並查詢司法院裁判書系統，該公司於最近三

年內除有下列已結訴訟事件外，並無其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行政爭訟等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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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瓊慧主張，該公司勞工林志偉積欠李瓊慧債務並經法院判決確定，李瓊慧遂向法

院聲請就林志偉對該公司之薪資債權為強制執行，然因該公司之疏失，未保留應扣押而

不應發放予林志偉之薪資，導致李瓊慧之債權未能足額受償，故李瓊慧向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起訴請求該公司賠償其損失 30萬元。針對前述爭議，雙方於 112年 8月 15日在臺

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成立調解，由家碩公司給付李瓊慧 3 萬 3,843 元，李瓊慧則

拋棄其餘請求，本案終結。經查，該公司雖有前開已結訴訟案件，惟審酌個案事實及該

公司處理結果，尚不致對家碩公司財務業務之正常營運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除該公司之法人董事兼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家登公司)有下述訴訟案尚於進行中外，其餘董事、總經理及實質負責人均未有

繫屬中之訴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之情事，相關評估分析如下： 

(一)家登公司主張，其為中華民國發明第 I238804 號「傳送盒之填充裝置改良」專利(以

下簡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因美國 Entegris, Inc. 在其網站公開展示之型號 A300

晶圓傳送盒(以下簡稱系爭產品)，經家登公司比對發現系爭產品已落入系爭專利請求

項 1、4、5、8、9之文義及均等範圍。因此，Entegris, Inc.、其子公司、負責臺灣地

區銷售業務之人及實質負責人等七人生產、製造、販賣系爭產品即屬侵害原告專利權

之行為。故家登公司遂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起訴請求 Entegris, Inc.等七人不得自行

或委託、授權他人製造、販賣、使用、進口系爭產品及其他侵害系爭專利權之產品，

並應銷毀侵害系爭專利權之物及連帶賠償家登公司 1 億元。查本案經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審理後，因認系爭產品並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之文義或均等範圍，故判決駁

回家登公司之全部請求。家登公司不服已提出上訴，故本案目前仍繫屬於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第二審審理中，迄未終結。 

(二) Entegris, Inc.基於與前款相同之原因事實，主張系爭產品並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之

文義及均等範圍，且系爭專利有得撤銷事由，亦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起訴請求確認

家登公司基於系爭專利，對於 Entegris, Inc.系爭產品之防止侵害請求權、排除侵害請

求權及損害賠償請求權均不存在。查本案經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審理後，因認系爭產

品並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之文義及均等範圍，故判決確認家登公司之前述請求權

均不存在。家登公司不服已提出上訴，故本案目前仍繫屬於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第二

審審理中，迄未終結。 

(三)美國 Entegris, Inc.主張，家登公司未經授權製造「300 Diffuser FOUP」前開式晶圓傳

送盒，侵害其中華民國發明第 I606534號或 I515159號發明專利，故向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智慧財產法庭提起損害賠償等訴訟，請求家登公司賠償 3,000萬元等。查家登

公司於 112年 9月 12日收受本案起訴狀繕本後，已委託律師處理後續訴訟程序，本

案目前仍繫屬於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審理中，迄未終結。 

(四)家登公司前羅姓勞工主張，其於上班期間發生車禍，發生職業災害，故起訴請求家登

公司應補足職災期間(即 109年 9月至 111年 9月，共二年)原領工資差額及未足額提

繳之勞工退休金共 463千元。又因羅姓勞工前述職災事件經勞工局核定職災期間為 7

個月，非二年，故家登公司亦於 112 年 7 月依民法 179 條不當得利規定，就家登公



 
 

134 

司先前多給付之 1 年 5 個月工資補償計 902 千元提起反訴。經查，本案目前尚在法

院審理中，迄未終結。 

綜上評估，該公司法人董事兼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家登公司雖有上開已結

及繫屬中訴訟事件，惟考量所涉個案事實皆與該公司無關，且前述事件並無礙家登公司

遂行其法人董事職務，故前述訴訟事件對該公司財務業務之正常營運應無重大影響。 

五、申請公司是否有重大勞資糾紛或污染環境事件 

經參酌莊植焜律師出具之法律意見書，並查閱該公司與主管機關之往來函文、相關

明細帳及函詢主管機關，該公司最近三年度及申請年度截至目前為止，尚無重大勞資糾

紛或污染環境事件之情事。 

六、外國申請公司之推薦證券商應洽律師對申請公司、申請時之董事、持股超過股份總額百

分之十之股東、總經理及實質負責人最近三年內就下列事項出具之法律意見書，依據其

意見，推薦證券商再就該等項目具體評估對申請公司營運影響及因應之道 

該公司非屬外國申請公司，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玖、列明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
審查準則」第十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不宜上櫃情事之評估意見及申請公司設
置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其成員之專業資格、職權行使及相關事項是否依我國
證券法令規定辦法之評估意見 

一、列明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

第十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不宜上櫃情事之評估意見 

經本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

證券審查準則」第十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不宜上櫃之具體認定標準審查，並無發現該公司

有不宜上櫃情事，詳細說明請參閱附件一。 

二、列明申請公司設置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其成員之專業資格、職權行使及相關事項是否依

我國證券法令規定辦法之評估意見 

該公司於 112年 5月 31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並已訂定薪資報

酬委員會組織規程，截至評估報告出具日止，該公司董事會委任李文中、陳瑞杏及林秀

怡等三名獨立董事擔任薪資報酬委員會之成員。經本承銷商檢視該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

成員之學經歷資料，其委員會之成員組成尚屬健全，並符合「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所定之資格要件，故其所召集之會

議應屬有效。另經取得該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該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應屬

有效運作，且提交至董事會之建議尚屬合理，董事會就薪資報酬委員會所提之建議事項

均經充分討論後進行決議。綜上所述，該公司設置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已依我國證券法

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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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評估申請公司是否依本中心「申請有價證券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開說
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規定，於其公開說明書允當表達申請公司推動永續
發展之執行情形。評估申請公司之公司治理評鑑自評報告是否允當表達申
請公司之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公開說明書是否允當表達申請公司推動永續發展之執行情形 

經檢視該公司申請股票初次上櫃公開說明書，該公司業已按「申請有價證券於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規定於公開說明書中說明其目前推動

永續發展之執行情形及差異原因。其中差異主係該公司目前推動永續發展專(兼)職單位

仍在籌設中，故針對風險管理政策之訂定與溫室氣體排放量、用水量及廢棄物總重量之

統計和要求供應商應遵循對環境、職業安全衛生或勞動人權等議題之規範仍在著手進行

中，此外，因該公司非屬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公司編製與申報永

續報告書作業辦法」規定應編製永續報告書之公司，故尚未編製永續報告書，該公司未

來將視公司發展需要及依主管機關規定時程，逐步符合永續發展之各項規定。 

整體而言，該公司推動永續發展之執行情形正逐步達成上市上櫃公司之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規定，未來將藉由經營團隊及外部專業機構，以具系統性、策略性之方式整合資

源訂定永續發展策略，該公司之公開說明書尚能允當表達其推動永續發展之執行情形。 

二、公司治理評鑑自評報告是否允當表達申請公司之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經檢視該公司出具之公司治理評鑑自評報告，該公司業依自評報告所列各公司治理

評量指標，包括維護股東權益及平等對待股東、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提升資訊透明

度及推動永續發展，進行逐項之評估，該公司之公司治理自評報告係已敘明其目前實際

運作情形，並符合相關法規制定，確實遵循辦理，故該公司之公司治理自評報告尚足以

允當表達公司治理目前運作情形。茲就該公司之公司治理運作情形說明如下： 

(一)維護股東權益及平等對待股東 

該公司重視股東權益，每年定期依照公司法及相關法規召集股東會，並自公開

發行後於開會前上傳年報與議事手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於開會通知書載明股

東報到時間、地點等應注意事項，以確保股東對公司重大事項享有充分知悉權利，

股東會議程係依「股東會議事規則」進行，對於報告及討論事項，均給予股東適當

發言及充分參與討論機會，妥善處理股東建議，會後所議決事項亦作成議事錄妥善

保存，並揭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另該公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站之公

司治理專區設有發言人及代理人發言人，可妥善解答股東之疑義及建議，以保障該

公司股東之權益及平等對待股東。故在維護股東權益及平等對待股東方面，該自評

報告已依指標評量，尚能表達該公司之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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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 

該公司目前設有七席董事並有三席女性董事，其中三席為獨立董事，於 112年

5 月 31 日之股東臨時會選任，同時為落實公司治理先後成立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審

計委員會，並均由三位獨立董事組成。該公司於遴選獨立董事時，除須符合獨立性

外，並充分考量其學經歷背景，以期能發揮獨立董事應有之功能。獨立董事於股東

臨時會選任時採用累積投票制，其選任程序業已依公司法第 192條之 1規定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符合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規定。該公司每季至少召開一次董

事會，重要議案依法提報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通過，並已訂定「董事會議

事規則」、「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及「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作為議事有

效運作之依據，對於經營策略、財務報告、薪酬架構等重大事項之討論審議程序尚

屬良好，並作成議事錄載明決議事項。該公司董事會成員於任期中亦持續參加公司

治理主題相關之財務、業務、商務、會計或法律等進修課程，以提升董事成員對公

司治理之認知與落實。 

該公司考量其整體之營運活動，建立有效之書面內部控制制度，並經董事會通

過，且隨時檢討改進，另訂有「內部稽核制度」，董事會並已選任符合資格之人員

擔任內部稽核主管，並賦與內部稽核人員充分之權限，每年確實依計劃執行各項稽

核工作，而該公司董事會及各相關管理階層則定期檢視各部門內控自行檢查結果及

稽核單位之稽核報告，另獨立董事亦對內部稽核工作定期關注及監督，且會計師出

具無保留意見之內部控制專審報告，顯示該公司內控內稽制度有效且已確實執行。

此外，該公司業已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資

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經董事會決議並提報股東會通過後據以執行。故在強化董

事會結構與運作方面，該自評報告已依指標評量，且尚能表達該公司之公司治理運

作情形。 

(三)提升資訊透明度 

該公司於公開發行後所編製之財務報告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並依規定

於期限內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且各項資訊之公開，已依據證券主管機關及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之相關規定，指定專人負責公開資訊網路申報作業

系統揭露相關重要財務業務資訊；此外，其公司網站已建置公司財務、業務及公司

治理之相關資訊，過去一年度亦未有因違反資訊揭露相關法規而受主管機關處分之

情事發生，故在資訊透明度方面，股東及利害關係人能及時與充分瞭解公司之財務

業務狀況以及實施公司治理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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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永續發展 

該公司業已訂定「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致力達成環境

保護、維護社會公益、促進經濟成長及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且該公司亦隨時注意

國內外永續發展之趨勢及企業環境之變遷，據以檢討並改進該公司所建置之永續發

展政策，並定期捐贈予慈善公益團體，善盡公司對永續發展之責任。此外，該公司

訂有經董事會通過之「誠信經營守則」、「道德行為準則」、「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

為指南」、「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內部重大訊息處理暨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程

序」，並於公司網站揭露誠信經營申訴信箱，以落實公司治理及防範不誠信行為，

董事會及管理階層均積極落實，並於內部管理及外部商業活動中確實執行，善盡企

業經營者之責任。綜上所述，該公司之公司治理評鑑自評報告尚能允當表達其公司

治理目前實際運作情形。 

綜上所述，該公司之公司治理自評報告尚能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

規範，允當表達其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拾壹、評估本國申請公司是否符合集團企業、建設公司、資訊軟體公司、投資控
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參與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申情股票上櫃之補充規
定 

一、評估本國申請公司是否符合集團企業申情股票上櫃之補充規定 

(一)集團企業之認定標準 

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集團企業申請股票上櫃之補充規定」，

所稱「集團企業」係指於申請上櫃會計年度及其上一會計年度內，與申請公司彼此間

具有控制或從屬關係之企業整體，其認定標準如下： 

1.具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即認為其彼此間具有控制或從屬關係： 

集團企業之認定標準 符合認定標準之公司 評估說明 
(1)屬於母公司及其
所有子公司關係

者 

(1)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家登) 

(2)家登創業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家登創投) 

(3)家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家崎) 
(4) Rich Point Global 

Corp.(RP) 
(5) Partner one Ltd.(PO) 
(6) Gudeng Inc.(USA)(美國
家登) 

(7)家宇航太股份有限公司

(家宇航太) 

(1)經檢視該公司 111 年度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及

112 年第三季經會計師
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股東名冊，該公司係有

母公司家登精密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2)經檢視家登精密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 年度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及 112
年第三季經會計師核閱

之合併財務報告，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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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企業之認定標準 符合認定標準之公司 評估說明 

(8)家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家碩建設) 

(9)恆陽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恆陽) 
(10)Sun Park Development 

Limited(SP) 
(11)Gudeng Investment Co., 

Ltd.(GI) 
(12)上海家登貿易有限公司

(上海家登) 
(13)蘇州堃鉅貿易有限公司

(蘇州堃鉅) 
(14)Gudeng Investment 

(HK)(GIHK) 
(15)富瑞昇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富瑞昇) 
(16)碩頂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碩頂) 
(17)柏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柏升) 
(18)昇和精技股份有限公司

(昇和精技) 

司之所有子公司係有左

列(2)~(17)等，共 16家。 
(3)經檢視該公司 111 年度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及

112 年第三季經會計師
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係有子公司昇和

精技股份有限公司。 

(2)申請公司直接或
間接控制他公司

之人事、財務或業

務經營者；或他公

司直接或間接控

制申請公司之人

事、財務或業務經

營者。其判斷標準

如下： 

  

A.取得對方過半
數之董事席位

者。 

(1)昇和 (1)經檢視該公司最近期變
更登記表，其董事席次

既有 7 席，其中母公司

家登 2 席、自然人 2 席

及獨立董事 3 席，故無

他公司取得該公司過半

數董事席位之情事。 
(2)經檢視該公司之子公司
最近期變更登記表，該

公司取得他公司過半數

董事席位，係有左列 1
家。 

B.指派人員獲聘為 (1)昇和 (1)經檢視該公司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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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企業之認定標準 符合認定標準之公司 評估說明 

對方總經理者。 事錄，總經理詹印豐係

由董事會決議委任，故

無他公司指派人員獲聘

為該公司總經理之情

事。 
(2)經檢視該公司之子公司
最近期變更登記表，該

公司指派人員獲聘為他

公司總經理，係有左列 1
家。 

C.依合資經營契約

規定擁有對方

經營權者。 

無 經檢視現行有效之重要契

約，並無發現該公司有與他

公司簽訂合資經營契約之

情事。 
D.為對方資金融
通金額達對方

總資產之三分

之一以上者。 

無 經檢視該公司 111 年度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及 112 年
第三季經會計師核閱之合

併財務報告、董事會議事

錄，並無發現該公司為他公

司資金融通或他公司為該

公司資金融通之情事。 
E.為對方背書保證
金額達對方總

資產之三分之

一以上者。 

無 經檢視該公司 111 年度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及 112 年
第三季經會計師核閱之合

併財務報告、董事會議事錄

及銀行借款合約，並無發現

該公司為他公司背書保證

或他公司為該公司背書保

證之情事。 
(3)申請公司與他公
司相互投資各達

對方有表決權股

份總數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

者，並互可直接或

間接控制對方之

人事、財務或業務

經營者。 

無 經檢視該公司 111 年度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及 112 年
第三季經會計師核閱之合

併財務報告、董事會議事錄

及股東名冊，並無發現該公

司與他公司相互投資各達

對方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

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並

互可直接或間接控制對方

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

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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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即認為申請公司與他公司間具有控制或從屬關係。但經

檢具相關事證，證明無控制或從屬關係者，不在此限： 

集團企業之認定標準 符合認定標準之公司 評估說明 
(1)申請公司與他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

合計有半數以上相同

者。其計算方式包括該

等人員之配偶、子女及

二親等以內親屬。 

無 經檢視該公司董事及總

經理之親屬圖、轉投資聲

明書，並未發現該公司與

他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

總經理(含配偶、子女及二

親等以內親屬)合計有半
數以上相同之情事。 

(2)申請公司與他公司之
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

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均

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

股東持有或出資者。 

(1)家登創投 
(2)家崎 
(3)上海家登 
(4)GI 
(5)PO 
(6)美國家登 
(7)家宇航太 
(8)SP 
(9)GIHK 

經檢視該公司股東名冊、

10%以上大股東之轉投資
聲明書，該公司與他公司

股份總數過半數為相同

股東持有者，為家登創

投、家崎、上海家登、GI、
PO、美國家登、家宇航太、

SP及 GIHK，共 9家。 

(3)對申請公司採權益法
評價之他投資公司與

其關係人總計持有申

請公司超過半數之已

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者；

或申請公司與其關係

人總計持有申請公司

採權益法評價之他投

資公司超過半數之已

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者。 

(1)家登 
(2)昇和 

(1)經檢視該公司股東名
冊，他公司與其關係人

總計持有該公司股份

總數過半數之已發行

有表決權股份者，為該

公司之母公司。 
(2)經檢視該公司 111年度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及

112年第三季經會計師
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持有他公司股

份總數過半數，為該公

司之子公司。 

綜上評估，符合該公司集團企業認定標準之公司計有：家登、家登創投、家崎、RP、

PO、美國家登、家宇航太、家碩建設、恆陽、SP、GI、上海家登、蘇州堃鉅、GIHK、富

瑞昇、碩頂、柏升、昇和，共 18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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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團企業中之公開發行公司申請股票上櫃者，雖合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有關規定，但不能符合下列各款情事，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認為不宜上櫃者，應不同意其股票上櫃 

1.申請公司與同屬集團企業公司之主要業務或產品(指最近二個會計年度均占各該年

度總營業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者)，無相互競爭之情形且具有獨立行銷之開發潛力

者，所稱「相互競爭」，應以企業型態、商品可否替代及對象客戶等一般性要素綜

合判斷之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係從事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之設計、製造、銷售及維

修服務，其中主要包括應用於 EUV 光罩及高階光罩傳載自動化之技術解決方案，

產品包含光罩潔淨、交換及檢測，以及微環境儲存及智慧倉儲管理等。茲將各集團

企業公司以其主要營運項目分類列示如下，並說明有無相互競爭之情形： 

項次 集團企業名稱 主要營運項目 
1 家登 光罩載具、晶圓載具。 
2 家登創投 創業投資、管理顧問。 
3 家崎 精密金屬加工、航太零件、蝕刻設備零件。 
4 RP 轉投資公司控股。 
5 PO 轉投資公司控股。 
6 美國家登 美國地區半導體、航太零件貿易。 
7 家宇航太 航空器及其零件零售、批發及製造。 
8 家碩建設 不動產開發、買賣、租賃。 
9 恆陽 能源設備安裝工程。 
10 SP 轉投資公司控股。 
11 GI 轉投資公司控股。 
12 上海家登 大陸地區塑膠製品、電子產品、五金貿易。 
13 蘇州堃鉅(註) 汽車銷售、維修、售後服務。 
14 GIHK 轉投資公司控股。 
15 富瑞昇 轉投資公司控股。 
16 碩頂 模具、汽車金屬件、電子連接器。 
17 柏升 精密刀具。 
18 昇和 濺鍍設備。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註：蘇州堃鉅已於 112 年 9 月 14日註銷登記 

如上表所示，各集團企業公司之主要營運項目，歸納分類為半導體載具、精密

金屬加工、汽車、不動產、投資控股，與該公司之主要業務或產品用途皆不相同，

尚無相互競爭之情形。另，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銷售予集團

企業公司之金額分別為 1,672 千元及 341 千元，占合併營業收入比重為 0.16%及

0.03%，金額及比重微小，顯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銷售對象非屬集團企業公司，

且該公司完全自行掌握產品之研發設計、生產製造及業務銷售，具有獨立行銷之開

發潛力。 



 
 

142 

2.申請公司與同屬集團企業公司間有業務往來者，除各應就相互間之財務業務相關作
業規章訂定具體書面制度，並經董事會通過 

該公司已訂定「關係人交易管理辦法」及「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辦

法」，以規範同屬集團企業公司間之財務業務往來事宜，並於 112年 4月 14日經董
事會通過。此外，該公司有財務業務往來之集團企業公司包含家登公司、美國家登、

家崎公司、上海家登及昇和公司，除昇和為該公司之子公司，故依該公司之「關係

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辦法」辦理外；集團企業家登公司已有訂定「與關係人、

特定公司、集團企業相互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辦法」，並已由其董事會通過；其餘集

團企業美國家登、家崎及上海家登，雖尚無訂定相關作業辦法，另家登公司於 113
年 3月之董事會討論修訂其「與關係人、特定公司及集團企業相互財務業務相關作
業辦法」，將其國內外非屬國內外公開發行子公司納入須適用前開作業辦法之範圍，

且於相關辦法修訂前美國家登、家崎及上海家登亦依循家登相關作業辦法之規範辦

理，應尚屬合理。另該公司與同屬集團間有業務往來者，雙方均已出具財務業務往

來無非常規交易情事之書面聲明，而針對無財務業務往來之集團企業公司，亦已出

具日後有往來時必無非常規交易情事之書面承諾。 

3.其財務業務狀況及前述之作業辦法與其他同業比較應無異常現象 

經參閱該公司之會計帳冊、內控表單等及會計師出具之內部控制制度專案審查

報告，該公司集團企業間之各項財務業務交易，尚依其內部控制制度及相關作業辦

法予以執行，尚無發現重大異常之情事。另該公司訂定之「關係人交易管理辦法」

及「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辦法」係參酌同業已制定之辦法，並考量自身

業務經營狀況所訂定，應無重大異常現象。 

4.申請上櫃會計年度及最近一會計年度來自集團企業公司之進貨金額不超過百分之
七十。但基於行業特性、市場供需狀況、政府政策或其他合理原因所造成者，不在

此限 

經檢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年度及 112第三季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
併財務報告，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來自集團企業公司之進貨金額分別為 10,458 千元
及 8,861 千元，占總進貨金額分別為 1.53%及 2.10%，並無進貨金額超過百分之七
十之情事。 

5.申請上櫃會計年度及最近一會計年度來自集團企業公司之營業收入或營業利益金
額不超過百分之五十；或利用集團企業公司提供之關鍵性技術或資產所生營業收入

金額不超過百分之五十。但基於行業特性、市場供需狀況、政府政策、或其他合理

原因所造成，且前開比率未超過百分之七十者，不在此限 

經檢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年度及 112第三季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
併財務報告，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來自集團企業公司之銷貨金額分別為 1,672千元及
341 千元，占總銷貨金額分別為 0.16%及 0.03%，並無營業收入或營業利益金額超
過百分之五十之情事。另該公司因營運生產所需，分別於 109 年 12 月 9 日及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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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月 20日與家登簽訂租賃契約書承租台南樹谷園區之廠房，作為生產使用，111

年度及 112 年前三季帳列使用權資產金額分別為 0 千元及 17,045 千元，租賃負債

分別為 0千元及 14,582千元，惟該公司主係採購零組件進行組裝、整合、設計、製

造半導體設備，故產線相關生產設備及人員皆可迅速拆卸、移除及復原並遷移至其

他地方繼續生產，故評估該公司向家登承租之廠房及辦公室非屬不可取代之資產。

另該公司與家登簽訂之租賃契約於 116年 12月 31日到期，若屆時無法繼續向家登

承租或家登要求提前終止租約，該公司將可隨時另尋其他適合地點設廠，故無利用

集團企業公司提供之關鍵性技術或資產所生營業收入金額超過百分之五十之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尚無違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集團企業申請

股票上櫃之補充規定」第二條各款情事之規定。 

(三)申請時屬母子公司關係者，母公司申請其股票上櫃者，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審查準則有關規定辦理；子公司申請其股票上櫃者，雖合於同準則有關規

定，但不能符合下列各款情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認為不宜上櫃

者，應不同意其股票上櫃 

1.應檢具母公司與其所有子公司依母公司所在地會計原則編製之財務報告，並應由中

華民國會計師就中華民國與母公司所屬國適用會計原則之差異及其對財務報告之

影響表示意見。但申請公司係依審查準則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淨值、營業收入及

營業活動現金流量」標準、第三條第二項或第四項規定，或「參與公共建設之民間

機構申請股票上櫃之補充規定」申請上櫃者；或申請公司於申請上櫃會計年度及其

最近一會計年度內與母公司間之進銷貨往來金額未達其進銷貨總金額百分之十者，

得不適用上開規定 

該公司之母公司家登為國內上櫃公司(證券代號：3680)，其財務報表係依照「中

華民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其公告」編製，並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曾建

銘會計師及王攀發會計師簽證，與該公司同適用中華民國會計原則，故無差異情形。

另，經檢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年度及 112第三季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

併財務報告，與母公司之進銷貨往來金額，均未達其進銷貨總金額百分之十，得不

適用本項評估。 

2.依其所檢送財務報告核計，其獲利能力應達本中心審查準則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但申請公司基於行業特性、市場供需狀況、政府政策或其他合理原因者，得不

適用上開獲利能力之限制 

該公司符合前項但書之規定，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3.母公司及其所有子公司，以及前開公司之董事、監察人、代表人，暨持有公司股份

超過發行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與其關係人總計持有該申請公司之股份不得超過發

行總額之百分之七十。但申請公司前開相關人員與母公司無直接或間接利害關係者，

其持有申請公司之股份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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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參閱該公司股東名冊，截至申請上櫃日(112 年 12 月 28 日)母公司家登持有

該公司股份為 12,782,268 股，持股比例 46.83%，家登公司之所有子公司中，家碩

公司之董事(包含家登之法人代表人邱銘乾及林添瑞，暨詹印豐董事)暨其二親等親

屬及可控公司合計持有該公司股份為 6,276,467股，持股比例 22.99%，家登公司之

其餘子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代表人或大股東合計持有該公司股份為 275,880股，

持股比例 1.01%，故家登公司及其所有子公司，及前開公司之董事、監察人、代表

人，暨持有公司股份超過發行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與其關係人總計持有該公司股

份為 19,334,615股，持股比例為 70.83%，超過發行總額之百分之七十。 

其中，詹印豐董事、其配偶及已成年子女之轉投資公司及已成年子女合計持有

該公司股份為 4,259,017股，持股比例為 15.60%，詹印豐董事係以自然人身份當選

該公司董事及以專業經理人之角色出任該公司之總經理，且未曾在家登公司任職，

另經詢問並參閱詹印豐董事轉投資資料、配偶、子女及二親等以內親屬之持股明細

表、該公司申請上櫃日股東名冊、家登公司 110~111年股東會年報，詹印豐董事、

其配偶及已成年子女並未在家登公司任職，亦未持有家登公司之股份，故詹印豐董

事、其配偶及已成年子女之轉投資公司及成年子女與家登公司並無直接或間接利害

關係。 

綜上，詹印豐董事、其配偶及已成年子女之轉投資公司及已成年子女之股份

15.60%依規無須計入本款計算，排除後母公司家登公司及其前開公司之董事、監察

人、代表人，暨持有公司股份超過發行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與其關係人總計持有

該公司股份為 15,075,598股，持股比例為 55.23%，未超過發行總額之百分之七十，

故符合本項規定。 

4.本國上櫃(市)公司或第一上櫃(市)公司之子公司申請上櫃時，該已掛牌之母公司最

近四季未包括申請公司財務數據且經會計師核閱之擬制性財務報表所示之擬制性

營業收入或營業利益，未較其同期財務報告衰退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且母公司最近

二個會計年度未有重大客戶業務移轉之情事。但母子公司間因業務型態、產業類別

或產品別不同且無相互競爭，或其他合理原因造成者，得不適用之 

該公司之母公司家登自 100年 8月 31日起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上櫃買賣，經

取得並參閱家登最近四季(111年 10月 1日至 112年 9月 30日)經勤業眾信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曾建銘會計師及王攀發會計師核閱之擬制性合併綜合損益表，所示未包

含該公司之擬制性營業收入及營業利益分別為 3,706,074 千元及 790,282 千元，較

其同期間合併財務報表營業收入 5,089,485 千元及營業利益 1,122,070 千元衰退比

率分別為 27.18%及 29.57%，並無衰退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情事。又該公司主要從

事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產品之業務，而家登主要從事光罩及晶圓相關載體之業務，

該公司與母公司所營之產品項目不同並無並無相互競爭之情形得不適用上開規定。 

5.子公司依前款但書規定申請上櫃者，於申請上櫃前三年內，母公司為降低對子公司

持股比例所進行之股權分散行為，應採母公司原有股東優先認購或其他不損及母公

司股東權益方式為之，其審查認定標準準用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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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準則第十條第一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第十款規定 

請詳本評估報告「玖、附件一、十、(二)」之說明。 

綜上所述，該公司尚無違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集團企業申請

股票上櫃之補充規定」第三條各款情事之規定。 

二、評估本國申請公司是否符合建設公司、資訊軟體公司、投資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

參與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申情股票上櫃之補充規定 

該公司非屬建設公司、資訊軟體公司、投資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參與公共建

設之民間機構，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三、評估外國申請公司是否符合「外國有價證券櫃檯買賣審查準則」第十六條至第十九條有

關集團企業及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有關投資控股公司之規定 

該公司非屬外國申請公司，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四、評估外國申請公司是否符合本中心「外國有價證券櫃檯買賣審查準則」第四條第六項有

關建設公司申請股票上櫃之規定 

該公司非屬外國申請公司，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拾貳、以投資控股公司身分申請其股票為櫃檯買賣者，推薦證券商亦應就其被控
股公司依本應行記載事項要點第五條、第七條第四項、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規定逐項評估 

該公司非以投資控股公司身分申請其股票為櫃檯買賣，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拾參、本國上櫃(市)公司之海外子公司申請其股票為櫃檯買賣者，推薦證券商應
評估本國上櫃(市)公司決策過程之適法性、對其營運及財務狀況是否有重
大不利之影響，及擬採行之因應措施 

該公司非以上櫃(市)公司之海外子公司身份申請其股票為櫃檯買賣，故不適用本

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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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肆、自推薦證券商評估報告完成日起至股票上櫃用公開說明書刊印日前，如有
重大期後事項，推薦證券商對上列各項目應加以更新說明與評估 

該公司自推薦證券商評估報告完成日起至股票上櫃用公開說明書刊印日前，尚

無上述所列之情事。 

拾伍、其他補充揭露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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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推薦證券商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

審查準則」第十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不宜上櫃情事之評估意見 

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一、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列情事者。 
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推薦證券商辦理股票

上櫃案之評估查核程序」第7條

及「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

則」第2條之1第2項所列重要子

公司標準，該公司並無符合認定

標準之子公司。 
(一)經取得並參閱莊植焜法律事

務所莊植焜律師出具之法律

意見書、該公司出具之聲明

書，並查閱該公司109~111年
度及112年度截至目前為止
之董事會議事錄、股東會議

事錄、主管機關往來函文、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

併財務報告，並查詢司法院

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以及函

詢地方法院，截至評估報告

出具日止，該公司未有訴訟

事件或非訟事件，其結果足

使公司解散或變動其組織、

資本、業務計劃、財務狀況或

停頓生產，而有影響市場秩

序或損害公益之虞者。 
(二)經取得並參閱莊植焜法律事

務所莊植焜律師出具之法律

意見書、該公司出具之聲明

書，並查閱該公司109~111年
度及112年度截至目前為止
之董事會議事錄、股東會議

事錄、主管機關往來函文、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

併財務報告、重要契約，並取

得票據交換所信用資料、財

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之

信用報告，截至評估報告出

具日止，該公司未有重大災

害，簽訂重要契約，發生特殊

事故，改變業務計劃之重要

內容，或退票，其結果足使公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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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司之財務狀況有顯著重大之

變更，而有影響市場秩序或

損害公益之虞者。 
(三)經取得並參閱莊植焜法律事

務所莊植焜律師出具之法律

意見書、該公司出具之聲明

書，並查閱該公司109~111年
度及112年度截至目前為止
之董事會議事錄、股東會議

事錄、主管機關往來函文、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

併財務報告，截至評估報告

出具日止，該公司未有虛偽

不實或違法情事，足以影響

其證券價格，而及於市場秩

序或損害公益之虞者。 
二、財務或業務未能與他人獨立劃分

者。 
(一)經核閱該公司109~111年度
及112年度截至目前為止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務報告及相關明細帳，並取

得該公司出具之聲明書，該

公司並無資金來源過度集中

於非金融機構之情事。 
(二)經核閱該公司現行存續有效
之重要契約，參酌莊植焜法

律事務所莊植焜律師出具之

法律意見書，並取得該公司

出具之聲明書，尚無發現該

公司有與他人簽訂對其營運

有重大限制或顯不合理之契

約，致生不利影響之情事。 
(三)經核閱該公司109~111年度
及112年度截至目前為止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務報告、該公司現行有效之

銀行借款合約及銀行回函，

該公司並無與他人共同使用

貸款額度而無法明確劃分之

情事。 
 
(四)經核閱該公司111年度及112
年第三季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核閱之財務報告，並取得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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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該公司出具之聲明書，並無

來自非屬集團企業公司之關

係人之進貨金額超過百分之

七十之情事。 
(五)經核閱該公司111年度及112
年第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告，並取得該

公司出具之聲明書，並無來

自非屬集團企業公司之關係

人之營業收入或營業利益金

額超過百分之五十，或利用

前揭關係人提供之關鍵性技

術或資產所生營業收入金額

超過百分之五十之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並無財務

或業務未能與他人獨立劃分之

情事。 
三、發生重大勞資糾紛或重大環境污染

之情事，尚未改善者。 
(ㄧ)重大勞資糾紛 

1.經核閱該公司109~111年
度及112年截至目前為止
與主管機關往來函文、該

公司人事相關管理辦法、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告、109~111年度
及申請年度之營業外支出

明細帳及最近四季定期召

開之勞資會議記錄等，並

參酌莊植焜律師事務所莊

植焜律師所出具之法律意

見書與勞動部之回函，和

訪談該公司管理當局與員

工及取得該公司所出具之

聲明書，該公司尚無發生

重大勞資爭議。 
2.經核閱該公司109~111年
度及112年截至目前為與
主管機關往來函文、該公

司人事相關管理辦法、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

財務報告、109~111年度及
申請年度之營業外支出明

細帳及最近四季定期召開

之勞資會議記錄等，並參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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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酌莊植焜律師事務所莊植

焜律師所出具之法律意見

書與勞動部之回函，和訪

談該公司管理當局與員工

及取得該公司所出具之聲

明書，該公司最近三年內

尚無因安全衛生設施不良

而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也

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被

處以部分或全部停工，亦

無設置危險性機械、設備

未檢查合格之情事。 
3.經核閱該公司109~111年
度及112年截至目前為止
與主管機關往來函文、該

公司人事相關管理辦法、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告、109~111年度
及112年截至目前為止之
營業外支出明細帳及最近

四季定期召開之勞資會議

記錄等，參酌莊植焜律師

事務所莊植焜律師所出具

之法律意見書與勞保局、

健保局之回函，並抽核該

公司薪資處理程序，和訪

談該公司管理當局與員工

及取得該公司所出具之聲

明書，該公司並無積欠勞

工保險保費及滯納金，經

依法追訴仍未繳納之情

事。 
(二)重大環境污染 

1.經核閱該公司109~111年
度及112年截至目前為止
與主管機關往來函文，詢

問該公司管理當局，另經

參酌莊植焜律師事務所莊

植焜律師所出具之法律意

見書，該公司主係從事半

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之

設計、製造、銷售及維修服

務，過程中並無特殊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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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產生，且經查詢行政院環

境部列管汙染源資料(含裁

處資訊)查詢系統，該公司

無列管之汙染源，故該公

司並不適用汙染相關設

置、操作或排放許可證。 
2.經查閱該公司109~111年
度及112年截至目前為止
之往來函文，並詢問該公

司相關人員且取得該公司

出具之聲明書，及函詢環

境部環境管理署、新北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新竹縣

政府環境保護局及臺南市

環境保護局，並參酌莊植

焜律師事務所莊植焜律師

所出具之法律意見書，該

公司並無因環境污染，而

受環保機關按日連續處

罰，或經限期改善而未完

成改善之情事。 
3.經核閱該公司109~111年
度及112年截至目前為止
與主管機關往來函文、公

開說明書，並詢問該公司

相關人員且取得該公司出

具之聲明書，及函詢環境

部環境管理署、新北市政

府環境保護局、新竹縣政

府環境保護局及臺南市環

境保護局，該公司並無公

害糾紛事件而無有效污染

防治設備，或未能提供污

染防治設備之正常運轉及

定期檢修紀錄之情事。 
4.經查閱該公司109~111年
度及112年截至目前為止
與主管機關往來函文，並

訪談該公司相關人員、參

閱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告、營業外支出

帳冊、取得該公司出具之

聲明書及函詢環境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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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管理署、新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新竹縣政府環境

保護局及臺南市環境保護

局，該公司最近三年度及

申請年度截至目前為止，

尚無因環境污染情事，經

有關機關命令停工、停業、

歇業或撤銷污染相關許可

證之情事。 
5.經查閱該公司109~111年
度及112年截至目前為止
與主管機關往來函文、並

訪談該公司相關人員且取

得其出具之聲明書、及參

酌莊植焜律師事務所莊植

焜律師所出具之法律意見

書，並取得該公司出具之

聲明書及函詢環境部環境

管理署、新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新竹縣政府環境

保護局及臺南市環境保護

局，該公司並無廢棄物任

意棄置或未依相關規定貯

存、清除、處理或於處理過

程中造成環境重大污染，

因而致人於死或致重傷或

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之

情形。 
6.經詢問該公司相關人員且

取得該公司出具之聲明

書，並經函詢環境部環境

管理署、新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新竹縣政府環境

保護局及臺南市環境保護

局，該公司非為經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之事業，該公

司之土地並無因污染土壤

或地下水而被公告為控制

場址或整治場址之情事。 
7.經詢問該公司相關人員且

取得該公司出具之聲明

書，該公司並未有製造、加

工、或輸入偽禁環境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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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其負責人經判刑確定之情

事。 
綜上評估，該公司尚無發生

重大勞資糾紛或重大環境污染

之情事尚未改善者。 
四、有重大非常規交易迄申請時尚未改

善者。 
(一)進銷貨交易 

經查閱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109~111年度及112年前三
季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告，並抽核最近三

年度及申請年度該公司與關

係人及前十大進銷貨廠商客

戶之相關進銷貨往來情形，

其交易之目的、價格、條件及

其交易之處理程序，與一般

正常交易相比並無顯不相當

或顯欠合理之情形。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 

經核閱該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均依主

管機關之規定辦理，經111年

12月 19日董事會通過訂定，

並於 112年 1月 31日提報股

東臨時會同意，然該公司為

增進公司治理，於 112年 11

月 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修訂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

定資產、有價證券及無形資

產之核決層級，並預計 113

年度提報股東常會同意。另

該公司於 112年 3月 30日公

開發行，經查閱該公司

109~111 年度及 112 年第三

季經會計師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董事會議事錄、固定資產清

冊、取得及處分資產彙總表

及抽核相關文件，該公司自

公開發行日起迄目前為止重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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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大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情形

如下： 

該公司於 112 年 11 月

17日董事會決議擬向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

區管理局(下稱南科管理局)

承租土地取得使用權資產，

並經董事會授權董事長以 20

年租期，租金計算依據南科

管理局土地租金及費用計收

辦法，代表該公司與南科管

理局議定土地租約及簽署相

關文件，該公司已於董事會

當日依規定發布重大訊息，

前開交易截至目前為止尚未

正式簽訂租賃合約，該公司

已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之規定

辦理，尚未發現有重大異常

或不合理之情事。 

另該公司於 109~111 年
度及 112 年公開發行前之重
大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說明

如下： 

1.109 年取得子公司昇和精
技股權 

經取得董事會議紀

錄、誠正海峽兩岸資產鑑

定(股)公司出具之股權市
場價值分析報告、精譽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蔡景峰會

計師出具之交易價格合理

性會計師覆核意見書及股

權收購交易憑證，該公司

已依其所訂之「取得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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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分資產處理程序」之規定

辦理，其取得股權程序、價

格依據及合理性尚屬合

理。 

2.112 年 2 月向母公司家登
精密續租樹谷園區廠房 

經取得董事會議事

錄、租賃合約，並與鄰近地

區租金比價，落於非關係

人價格區間，及公告重大

訊息及相關交易憑證等，

該公司已依其所訂之「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之規定辦理，其取得使用

權資產程序、價格依據及

合理性尚屬合理，另該公

司之母公司於 112 年 2 月
20日已代該公司公告向關
係人取得使用權資產

17,045千元。 

(三)不動產交易 
經參閱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董事會議事錄、財產目錄、

明細帳等帳冊及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告，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最近五年度及申請

年度截至評估報告刊印日

止，並未有買賣不動產之情

事。 
(四)資金貸與他人 

經查閱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109~111年度及112年前三
季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告及明細帳，並未

發現有非因公司間業務交易

行為有融通資金之必要，而

仍資金貸與他人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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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綜上評估，該公司並無重大

非常規交易迄申請時尚未改善

之情事。 
五、申請上櫃會計年度已辦理及辦理中

之增資發行新股併入最近一年度財

務報告所列示股本計算，其獲利能

力不符合上櫃規定條件者。 

經核閱該公司董事會、股東

會議事錄及最近期之財務報告，

該公司目前實收資本額為

272,976千元，若加計上櫃前預計
辦理公開銷售之現金增資27,170
千元，增資後之實收資本額為

30,015千元，經設算後110及111
年度財務報告稅前淨利占預計

增資後股本比率分別為303.05%
及850.77%，均達百分之三以上，
其111年度稅前淨利達4,000千元
以上，且111年度決算無累積虧

損，獲利能力已符合上櫃規定條

件。 

V    

六、未依相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編製財務報告，或內部控制、內部

稽核及書面會計制度未經健全建立

且有效執行，其情節重大者。 

經查閱該公司最近三年度

及申請年度最近期止之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

報告、書面會計制度、內部控制

制度、內部稽核制度、經會計師

出具之內部控制制度專案審查

報告，該公司已依相關法令及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財務報告，

且內部控制、內部稽核及書面會

計制度等已確實建立且有效執

行。 

V    

七、公司或申請時之董事、總經理或實

質負責人於最近三年內，有違反誠

信原則之行為者。 

(一)公司部分 
1.經取得該公司台灣票據交
換所第一類票據信用資料

查覆單、財團法人金融聯

合徵信中心之信用報告及

參酌莊植焜律師事務所莊

植焜律師之法律意見書，

並取得該公司出具之聲明

書，該公司並無所開立之

支票存款戶經票據交換所

公告為拒絕往來戶或因簽

發支票或以金融業為擔當

付款人之票據，發生存款

不足退票列入紀錄未經清

償贖回註記之情事。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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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2.經取得財團法人金融聯合
徵信中心之信用報告，參

酌莊植焜律師事務所莊植

焜律師出具之法律意見

書，函詢該公司主要往來

銀行並取得該公司出具之

聲明書，該公司並無向金

融機構貸款而有逾期還款

之情事。 
3.經詢問該公司管理當局，

查閱該公司與主管機關往

來函文，參酌莊植焜律師

事務所莊植焜律師出具之

法律意見書，並取得該公

司出具之聲明書，該公司

並無違反勞動基準法被處

以刑罰確定且尚未改善之

情事。 
4.經取具國稅局及稅捐稽徵

機關出具之無違章欠稅紀

錄回覆函、檢視該公司與

主管機關往來函文及核閱

該公司相關明細帳冊，參

閱莊植焜律師事務所莊植

焜律師出具之法律意見

書，並取得該公司出具之

聲明書，該公司並無因違

反稅捐稽徵法，而經判決

有罪確定之情事。 
5.經參閱莊植焜律師事務所

莊植焜律師出具之法律意

見書，並取得該公司出具

之聲明書，該公司並無違

反申請上市時所出具聲明

書之聲明事項。 
6.經核閱該公司董事會及股
東會會議記錄、公開資訊

觀測站重大訊息、司法院

法學資料檢索系統裁判書

查詢資料，並參閱莊植焜

律師事務所莊植焜律師出

具之法律意見書及取得該

公司出具之聲明書，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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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目前為止，該公司並無其

他重大虛偽不實、違反法

令或喪失公司債信，而有

損害公司利益、股東權益

或公眾利益之情事。 
(二)董事、總經理或實質負責人
部分 
1.經取得該公司董事及總經
理出具之聲明書、台灣票

據交換所第一類票據信用

資料查覆單、財團法人金

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之信

用報告資料、國稅局與稅

捐稽徵機關所出具之無違

章欠稅記錄之回覆函及參

閱莊植焜律師事務所莊植

焜律師出具之法律意見

書，該公司董事及總經理

並無開立票據經票據交換

所公告為拒絕往來戶或發

生存款不足而退票、向金

融機構貸款有逾期還款、

違反勞動基準法被處以刑

罰、違反稅捐稽徵法經判

決有罪及違反申請上市時

所出具聲明書之聲明事項

等之情事。 
2.經取得該公司董事及總經
理所出具之聲明書、查詢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之裁判書資料及參閱莊植

焜律師事務所莊植焜律師

出具之法律意見書，該公

司董事或總經理並無因違

反左列法令，而經法院判

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 
3.經取得該公司董事及總經
理所出具之聲明書、查詢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之裁判書資料及參閱莊植

焜律師事務所莊植焜律師

出具之法律意見書，該公

司董事及總經理並無經營



 
 

159 

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其他公司涉及惡性倒閉等

不良經營之行為。 
綜上所述，該公司於最近五

年內及其現任董事及總經理於

最近三年內，並無違反誠信原則

之行為。 
八、申請公司之董事會有無法獨立執行

其職務者。 
(一)經參閱該公司經濟部核准之
變更登記表及股東會議事

錄，該公司目前設有7席董
事，其中包含獨立董事3席，
分別為。故已符合董事會成

員應至少五席，其中獨立董

事席次不得低於三席且不得

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之規

定。 
(二)經取得申請公司各董事之親

屬表並查核其董事成員之關

係，其中邱銘乾董事及林添

瑞董事為同一法人之代表

人，其餘董事彼此間並未具

有左列所示之情形，故超過

半數之席次未具有左列關

係。 
(三)獨立董事之任職條件之評估 

1.經取得該公司獨立董事李

文中、陳瑞杏及林秀怡所

出具之獨立性聲明書，並

無違反公司法第30條各款
之情事。 

2.經核閱該公司最近期變更
登記表及股東會議事錄，

該公司之獨立董事均以自

然人身份擔任董事，非為

公司法第 27條規定以政
府、法人或其代表人身份

當選。 
3.經評估該公司獨立董事已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所訂之資格條件，茲說

明如下： 
(1)獨立董事選任程序評

估： 

V    



 
 

160 

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參閱該公司之公司

章程業已載明獨立董事

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

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其選任方式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

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中選任之。另經核閱該

公司董事會及股東會議

事錄等資料，該公司三

席獨立董事李文中、陳

瑞杏及林秀怡之提名作

業、資格審核及選任程

序，尚符合「公司法」、

「證券交易法」、「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辦法」之

規定。 
(2)獨立董事資格要件評
估： 
經查閱獨立董事李

文中、陳瑞杏及林秀怡

之學經歷資料，茲分別

說明如下： 
A.李文中 
學歷： 
1.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財

經法學組 學士 
2.英國國立萊思特大學 
企管研究所 MBA 
經歷： 
1.中華國際聯合法律事

務所 主持律師/所長 
2.輔仁大學法律系兼任

助理教授 
證照： 
中華民國律師證照 
現職： 
1.中華國際聯合法律事

務所 負責人 
2.豐運通開發有限公司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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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3.中玲投資有限公司 負
責人 

4.桃園汽車客運(股)公
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B.陳瑞杏 
學歷： 
1.臺灣大學 會計系學士 
2.臺灣大學 管理學院碩

士 
經歷： 
1.三商美邦人壽保險

(股)公司 副總經理 
2.第一創業投資(股)公
司 協理 
證照： 
中華民國會計師執照 
現職： 
1.三商行(股)公司 董事
長特助 

2.三商投資控股(股)公
司 董事長特助 

3.三友藥妝(股)公司 法
人董事代表人 

4.心樸市集(股)公司 法
人監察人代表人 

C.林秀怡 
學歷： 
1.陽明交通大學 EMBA
碩士 

2.美國伊利諾大學 法學
碩士 
經歷： 
1.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 
律師/Integrated Partner 

2.理律法律事務所 資深
律師、律師顧問 
證照： 
中華民國律師證照 
現職： 
1.怡睿國際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 

2.實億投資(股)公司 監
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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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綜上評估，該公司

獨立董事具有五年以上

商務、法律、財務或公司

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其中獨立董事陳瑞杏為

會計或財務之專業人

士，尚符合相關規定。 
(3)獨立董事之獨立性評估 

A.獨立董事李文中、陳

瑞杏及林秀怡係於

112年5月31日股東臨

時會選任，於選任前

二年及任職期間無列

情事之一： 
(A)經取得獨立董事

所出具之獨立性

聲明書及其轉投

資情形與學經歷

相關資料，該公司

獨立董事非為該

公司或其關係企

業之受僱人。 
(B)經取得獨立董事

所出具之獨立性

聲明書、轉投資情

形與學經歷相關

資料，該公司獨立

董事非為該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之

董事或監察人。 
(C)經取得該公司股
東名冊及獨立董

事所出具之獨立

性聲明書、親屬表

與轉投資情形，該

公司獨立董事及

其配偶、未成年子

女或以他人名義

持有於選任前二

年與任職期間並

未持有該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一以上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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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持股前十名之自

然人股東。 
(D)經查閱110~111年
度及112年截至評
估報告日止之該

公司之變更登記

表及股東名冊、該

公司獨立董事李

文中、陳瑞杏及林

秀怡出具之親屬

表、轉投資明細及

獨立性聲明書，該

公司獨立董事於

選任前二年及任

職期間並非該公

司或其關係企業

之經理人、董事、

監察人、持有該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

數百分之一以上

或持股前十名之

自然人股東之配

偶、二親等以內親

屬或三親等以內

直系血親親屬。 
(E)經取得該公司股東
名冊及獨立董事

所出具之獨立性

聲明書、轉投資情

形與學經歷資料，

該公司獨立董事

李文中、陳瑞杏及

林秀怡均非為直

接持有該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五以上、持股

前五名或依公司

法第27條第1項或
第2項指派代表人
擔任該公司董事

或監察人之法人

股東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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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F)經取得該公司變更
登記表、股東名

冊，該公司未有與

他公司之董事席

次或有表決權之

股份超過半數係

由同一人控制之

情事，故該公司獨

立董事於選任前

二年及任職期間

未有擔任與該公

司董事席次或有

表決權之股份超

過半數係由同一

人控制之他公司

之董事、監察人或

受僱人之情事。 
(G)該公司與他公司
或機構之董事長

同一人為昇和精

技公司、家登精密

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家登貿易

有限公司、家登創

業投資股份有限

公 司 、 Gudeng 
Investment Co., 
Ltd、家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Partner 
One Ltd、家碩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

Gudeng INC、恆陽

綠能股份有限公

司、富瑞昇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柏升

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經查詢經濟部

商業司工商登記

之董監事名單、公

開資訊觀測站年

報等，及取得並檢

視該公司董事長、

營運長及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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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之轉投資聲明書、

親屬表、獨立董事

出具之轉投資聲

明書、基本資料表

及獨立董事聲明

書，該公司獨立董

事非為該公司與

他公司或機構之

董事長、總經理或

相當職務者互為

同一人或配偶之

他公司或機構董

事(理事)、監察人

(監事)或受僱人。 
(H)與該公司有財務
或業務往來之特

定公司為家登精

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A集團、B集
團。經查詢該特定

公司之公司登記

資料及年報及取

得並檢視獨立董

事所出具之獨立

性聲明書、轉投資

聲明書及學經歷

資料，該公司獨立

董事並非與該公

司有財務或業務

往來之特定公司

或機構之董事(理
事 )、監察人 (監
事)、經理人或為持
股百分之五以上

股東。 
(I)經取具獨立董事之

獨立性聲明書、轉

投資及任職相關

資料，並查閱公司

勞務費明細帳冊

等資料，該公司之

獨立董事李文中、

陳瑞杏及林秀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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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於選任前二年及

任職期間並非為

公司或關係企業

提供審計或最近

二年取得報酬累

計金額逾新臺幣

五十萬元之商務、

法務、財務、會計

等相關服務之專

業人士、獨資、合

夥、公司或機構之

企業主、合夥人、

董事(理事)、監察

人(監事)、經理人
及其配偶。 
綜上評估，該公司

獨立董事李文中、陳瑞

杏及林秀怡於選任前二

年及任職期間均具有獨

立性身分。 
(四)經取得獨立董事所出具之獨

立性聲明書、轉投資情形及

學經歷資料，該公司獨立董

事並無擔任其他公開發行公

司之獨立董事。 
(五)經取得該公司三位獨立董事

依「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

人進修推行要點」第六條第

一款、第二款、第四款訂定之

進修體系所出具之相關證明

文件，該公司之獨立董事已

就法律、財務或會計專業知

識進修達三小時以上。 
綜上評估，該公司之董事會

並未有無法獨立執行其職務之

情事。 
九、申請公司於申請上櫃會計年度及其

最近一個會計年度已登錄為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於掛牌日

起，其現任董事及持股超過其股份

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有未於興櫃

股票市場，而買賣申請公司發行之

股票情事者。但因辦理第四條之承

該公司自112年6月26日登
錄為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

股票起，經查閱該公司公告之每

月內部人持股異動事後申報表，

並取得該公司現任董事所出具

之聲明書，尚無發現現任董事有

未於興櫃股票市場而買賣該公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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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銷事宜或有其他正當事由者，不在

此限。 
司發行股票之情事。 

十、申請公司之股份為上櫃(市)公司持
有且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於申請

上櫃前三年內，上櫃(市)公司為降
低對申請公司之持股比例所進行之

股權分散行為，未採上櫃(市)公司
原有股東優先認購或未採其他不損

及上櫃(市)公司股東權益之方式
者： 
(一)申請公司係屬上櫃(市)公司進
行分割之分割受讓公司。 

 
(二)申請公司係屬上櫃(市)公司之
子公司，於申請上櫃前三年內，

該上櫃(市)公司降低對申請公
司直接或間接持股比例累積達

百分之二十以上。 

 
 
 
 
 
 
 
 
 
(一)該公司非屬上市櫃公司進行

分割後受讓營業或財產之

既存或新設公司。 
(二)該公司係屬上櫃公司家登精

密之子公司，經檢視該公司

股東名冊，最近三年內家登

精密降低對該公司持股比

例累積未達百分之二十以

上，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V    

十一、 所營事業嚴重衰退者。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從

事半導體設備之研究、製造及銷

售等業務，目前主要產品係應用

於極紫外光 (EUV)、深紫外光
(DUV)製程所需之光罩傳載解決
方案，並包含有檢查、交換、存

取與儲存、充氣及清潔等功能。

綜觀目前國內上市櫃公司，並無

與該公司所營事業完全相同之

公司，故就該公司之產品性質、

營運模式及應用領域等因素予

以綜合考量，選取京鼎精密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京鼎)、
華景電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華景電)、天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天虹)為其比較
同業。經取得該公司及三家同業

公司最近三個會計年度及申請

年度截至最近期止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資料

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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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前三季 

金額 金額 成長率

(%) 
金額 成長率

(%) 
金額 成長率

(%) 

營業

收入 

家碩 477,773 601,932 25.99 1,047,953 74.10 1,016,063 51.68 
京鼎 9,942,056 12,246,437 23.18 14,843,221 21.20 9,671,457 (9.29) 
華景電 730,182 1,089,854 49.26 1,416,410 29.96 1,045,562 3.41 
天虹 998,574 1,655,712 65.81 1,815,477 9.65 1,337,551 12.82 

營業

淨利 

家碩 79,781 113,203 41.89 242,329 114.07 232,983 55.86 
京鼎 1,635,235 1,988,339 21.59 2,951,060 48.42 1,451,110 (27.81) 
華景電 201,451 294,243 46.06 434,807 47.77 279,322 (4.19) 
天虹 8,723 190,685 2,086.00 288,343 51.21 162,758 (3.60) 

稅前

淨利 

家碩 79,663 90,960 14.18 255,358 180.74 267,650 56.85 
京鼎 1,517,437 1,914,615 26.17 2,890,702 50.98 1,857,639 (21.61) 
華景電 203,762 298,771 46.63 447,651 49.83 292,039 (4.65) 
天虹 77,090 241,538 213.32 366,469 51.72 197,197 (14.40) 

資料來源：各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一)最近一會計年度或申請上櫃會
計年度之營業收入及營業利益

與同業比較，顯有重大衰退者。 
 
 
 
 
 
 
 
 
 
 
(二)最近一會計年度或申請上櫃會
計年度之稅前淨利與同業比

較，顯有重大衰退者。 
 
 
 
 
 
 
(三)最近三會計年度之營業收入及
營業利益，均連續呈現負成長

情形者。 
 
 
 
 

(一)該公司111年度及112年前三
季之營業收入為1,047,953
千元及1,016,063千元、營業
利 益 為 242,329 千 元 及 
232,983千元，營業收入分別
較 前 一 年 度 同 期 成 長 
74.10%及51.68%，營業利益
分別較前一年度同期成長

114.07及55.86%，111年度及
112年前三季營業收入成長
率皆優於同業，故尚無重大

衰退之情事。 
(二)該公司111年度及112年前三

季之稅前淨利為255,358千
元及267,650千元，分別較前
一年度同期成長180.74%及
56.85%，111年度及112年前
三季稅前淨利成長率皆優

於同業，故尚無重大衰退之

情事。 
(三)該公司109~111年度之營業

收入分別為477,773千元、
601,932千元及1,047,953千
元；營業利益分別為79,781
千 元 、 113,203 千 元 及
242,329千元，營業收入及營
業利益皆無連續呈現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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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四)最近三會計年度之稅前淨利，
連續呈現負成長情形者。 

 
 
 
(五)產品或技術已過時，而未有改
善計畫者。 

 
 
 
 
 
 
 
 
 
 
 
 
 
 
 
 
 
 
 
 

 
(六)對於申請公司最近一會計年度
財務報告之稅前淨利不包含非

控制權益之淨利(損)占股本之
比率達百分之六以上者，不適

用前項規定。 

長之情形。 
(四)該公司109~111年度之稅前

淨利 (損 )分別為 79,663千
元、90,960千元及255,358千
元，無連續呈現負成長情

形。 
(五)經參閱該公司相關產業報

告，該公司從事半導體設備

之研究、製造及銷售等業

務，積極拓展多元化業務市

場，將利用研發設計能力，

有效運用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為客戶產品需求設計及

開發解決能力，持續發展半

導體相關新產品，有助於開

拓及掌握未來商機。光罩相

關半導體設備目前亦切入

國際半導體大廠供應鏈，隨

著全球產業市場對於微環

境設備需求與日俱增趨勢，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已陸續

拓展相關業務，未來將持續

挹注營收成長，應具未來發

展性。綜上所述，該公司產

品或技術應無過時，而未有

改善計畫之情事。 
 
(六)該公司及其子公司111年度

之稅前淨利不包含非控制

權益之淨利占股本之比率

為113.19%，超過6%以上，
故不適用前項規定。 
綜上所述，該公司尚無所營

事業嚴重衰退之情事。 
十二、 其他因事業範圍、性質或特殊情

況，本中心認為不宜上櫃者。 
(ㄧ)該公司於 111年 12月新承租
新竹辦公室，承租後進行室

內裝修，建築師事務所於 112
年 2 月進行室內裝修及申請
圖面審查，並於 112 年 5 月
29日取得圖面審查備查函。

該公司已通過室內裝修圖面

審查，且建築師依法規標準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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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及審查之圖面施工完竣，惟

截至申請上櫃日(112年12月
28 日)尚在申請辦理室內裝
修合格證明及消防安檢核准

函，主要係因消防安檢涉及

全社區消防系統，故耗時較

長，按建築法第 77-2條針對
建築物室內裝修訂有相關應

遵守規定，若未依法辦理建

築物室內裝修時，依據同法

第 95條之 1，主管機關得對
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

室內裝修從業者新臺幣六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改善或補辦，逾期仍

未改善或補辦者得連續處

罰；必要時強制拆除其室內

裝修違規部分。然該公司業

已申請辦理中，尚非未改善

之情事，且該辦公室非屬於

該公司主要生產據點，僅是

做為辦公室使用，應尚不致

對該公司之財務、業務產生

重大影響。經檢視該公司收

發文記錄，該公司已於 113
年 2月 26日取得室內裝修竣
工查驗合格核備函。 

(二)該公司之法人董事家登公司
有一未決訟案，主要係美國

Entegris, Inc.主張家登公司
有 未 經 授 權 製 造 「 300 
Diffuser FOUP」前開式晶圓
傳送盒，侵害其中華民國發

明第 I606534號或 I515159號
發明專利，故向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智慧財產法庭提起

損害賠償等訴訟，請求家登

公司賠償 3,000 萬元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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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具體認定標準 
逐一評估情形 

是否適宜上櫃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登公司於 112年 9月 12日收
受起訴狀繕本後，已委託律

師處理後續訴訟程序，目前

仍繫屬於智慧財產及商業法

院審理中，迄未終結。然該公

司並無生產有關晶圓傳送盒

之機器設備，所涉個案事實

皆與該公司無關，且前述事

件並無礙家登公司遂行其法

人董事職務，經評估，前述訴

訟事件對該公司財務業務並

無重大影響。 

經評估該公司上述之情事

對該公司財務業務並無重大影

響，且除上開事項外，尚無其他

因事業範圍、性質或特殊情況而

有不宜上櫃之情事。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1 2 月 2 7 日 編 製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4 月 1 7 日 修 訂 
( 限 家 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申 請 股 票 上 櫃 推 薦 證 券 商 評 估 報 告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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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股票上櫃前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初次上櫃前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3 月 2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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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評估報告內容摘要 

本承銷商經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

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要點」規定辦理查核完畢，所獲至結論如下： 

一、產業狀況 

(一)全球半導體產業 

半導體產業是一種採用半導體材料(III-V 族化學元素)去製造電子元件的產業，

主要用於控制、計算、處理、記憶、傳輸。因為半導體是電子產品的基礎元件，常見

的終端應用，例如：電腦、手機、相機、計算機、伺服器、顯示器、汽車、航空、軍

武等。目前半導體產業已是一個高度全球化、高技術競爭、高資本門檻的產業。全球

知名的半導體廠商，包含、聯電、英特爾、美光、艾司摩爾、中芯國際、長江存儲等。

半導體產業隨著摩爾定律持續發展和進步，積體電路上可容納的電晶體數目，約每隔

兩年便會增加一倍，促使科技創新、社會改革、生產效率提升、產品應用擴展，對全

球經濟發展有重大的貢獻，隨著科技的進步和需求的增加，半導體產業仍然具有很大

的潛力和前景。 

根據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組織(World Semiconductor Trade Statistics, WSTS)統計

資料指出，111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為 5,741 億美元，相較於 110 年僅微幅成長

3.3%，主要係因 111年受到俄烏戰爭、通貨膨脹、央行升息、終端消費萎縮、總體經

濟下修等因素影響，成長力道明顯趨緩許多。112年度受記憶晶片需求減弱拖累，全

球半導體市場規模下滑 9.4%至 5,201億美元。WSTS預期，113年度在 AI晶片需求

強勁推升下，全球半導體市場年增率將達 13.1%，總規模將攀至創紀錄的 5,884億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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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半導體市場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WSTS(112/12) 

Gartner 數據與預測指出，112 年雖 GPU 等 AI 晶片需求強勁，但仍無法填補終

端需求疲弱缺口，以致 112年全球半導體營收預計將衰退 10.9%至 5,340億美元；然

而，在記憶體需求呈現強勁復甦下，113年預計將成長 16.8%，達到 6,240億美元，

更預估 114年將增 15.5%至 7,210億美元。 

全球半導體收入預測 

 
資料來源：Gartner(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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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半導體產業 

臺灣是全球主要的半導體生產基地之一，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占有重要地位，處

於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領先地位，亦是臺灣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產業發展受到政府的

大力支持，通過設立科技基金、開發技術、政策補助等措施，促進臺灣半導體產業快

速發展。時至今日，臺灣半導體產業的主要優勢，具有強大的晶圓製造能力，為全球

半導體廠商或終端應用品牌客戶提供最佳的製造選擇，產值位居全球半導體領先地

位。同時具有領先技術研發能力，不斷推陳出新，配合國際知名企業和研究機構建立

密切的合作關係，共同研發和生產創新產品，設計開發出全球領先的半導體產品。此

外，臺灣擁有領域廣泛的半導體供應鏈，涵蓋設備製造、IC 設計、材料生產、封裝

檢測等多個製造關鍵節點。臺灣半導體產業長期建立出產業良好形象及巨大的品牌

影響力，在全球市場上享有聲譽，將在未來繼續發揮重要作用，成為全球半導體產業

中不可忽視的成員。 

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arket Intelligence & Consulting Institute, MIC)統計

資料指出，111年臺灣半導體產值為新臺幣 44,088億，年成長 18.6%。111年相較過

去 110年，同樣經歷 110年發生 26.8%的爆發性增長，111年受到高基期的影響，成

長率仍優於全球半導體產業。112年全球半導體產業面臨庫存調整期間拉長、IC設計

與記憶體產業需求下滑、美中科技戰未停歇等情勢，整體年度半導體規模陷入衰退態

勢，預估 112年臺灣半導體產業產值為 3.77兆新臺幣，衰退 14.4%。 

展望 113年，預期各次產業將有一至二成的成長幅度，故預估產值將達 4.29兆

新臺幣，成長 13.7%。其中，晶圓代工仍為主要動能，特別是先進製程部分；記憶體

部分，由於國際記憶體大廠持續減產，短期記憶體價格回穩，供需可望恢復穩定；IC

設計與 IC封測產業，由於與終端消費性電子產品有較大關聯，未來兩季較難如同有

先進製程助益的晶圓代工產值，有較好的復甦表現。 

臺灣半導體產業產值 

 
資料來源：MIC(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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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半導體設備產業 

半導體設備是半導體產業的核心，設備的品質和性能對半導體元件的良率和性

能有很大的影響，是製造半導體元件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全球知名的半導體設備商，

包含應材、艾斯摩爾、東京威力科創、柯林研發、科磊等。其中，半導體製造過程包

含：晶圓投入製造前所需的拉晶、切割、研磨、清洗，黃光製程所需的光罩製作，晶

圓投入製造後所需的薄膜、濺鍍、黃光、蝕刻、擴散、清洗等製程，以後晶圓出廠後

所需的測試、切割、打線、封裝。每個製造環節都需要半導體設備廠參與其中，例如：

長晶爐、晶圓切割機、光罩交換機、極紫外光刻機、晶圓清洗機、檢測設備等，由半

導體設備廠商提供先進設備及技術支援，以確保半導體元件生產具備穩定度和可靠

度。因此，半導體設備廠商屬於整個半導體產業的重要合作夥伴，由於半導體產業的

快速發展，相關設備的市場需求持續成長，例如：增設生產線、擴建擴廠，因此半導

體設備廠商亦伴隨產業同步成長。 

半導體設備相關製程站點 

 
資料來源：http：//www.semiinsights.com 

根據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conductor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International, 

SEMI)統計資料指出，111年半導體設備前段晶圓製造相關產值為 941億美元，年成

長 7.5%。112年預估產值將達 906億美元，年減 3.7%，主要是終端消費減弱，客戶

端庫存堆積，使訂單削減，晶圓廠擴產需求形成一個週期，直至 113年全球半導體設

備產值將出現復甦跡象，惟因記憶體產能增加有限，晶圓廠設備銷售額預估僅小幅成

長 3%。114年隨著新晶圓廠建成運轉、產能擴張和技術升級的帶動，需求成長加速，

全年對於半導體前段設備的投資金額預估將近 1,100億美元，成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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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設備產值預測 

 
資料來源：SEMI(112/12) 

SEMI公布最新一季全球晶圓廠預測報告，晶片需求因受終端市場趨弱的環境影

響，佔晶圓製造設備銷售總額超過一半的晶圓代工及邏輯製程兩大部門，112全年預

估仍小幅成長 6%，來到 563億美元，隨著成熟技術擴張減緩，以及前沿技術成本結

構的改善，113 年晶圓代工和邏輯製程預估將微幅下降 2%。而在新一輪產能擴張及

新製程技術導入的推動下，114年晶圓代工和邏輯製程投資可望再次轉求，預估銷售

成長 15%至 633億美元。 

晶圓設備支出總額 

 
資料來源：SEMI(112/12) 

整體而言，半導體產業仍然充滿潛力和長期發展趨勢，包含：(1)智慧型裝置：隨

著智慧型裝置的普及，如智慧型手機、智慧型家電、智慧型醫療等，將有助於擴大半

導體的需求；(2)新能源車：電動車能源政策推動電動車，提升汽車電子整車滲透率，

以及支援自動駕駛和安全技術，將有助於半導體不同階段製程；(3)物聯網：物聯網

技術的發展將需要大量的半導體元件支持產品間傳輸功能，將有助於擴大半導體產

業的應用發展；(4)雲端裝置：雲端計算和大數據將需要大量的半導體元件，將有助

於推動半導體產業的發展；(5)新型技術：例如人工智慧、機器學習、量子電腦等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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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發展，將對半導體產業帶來新的商機。因此，半導體產業仍然具有很大的潛力

和前景，不斷透過技術研發和製程推進，應對市場需求和挑戰，在未來繼續保持強勁

的增長動力，繼續擔當著全球科技發展的關鍵角色。 

二、發行人之競爭地位 

(一)市場占有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業務為產品主要營業項目為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設

計、製造、銷售及維修服務，應用於極紫外光(EUV)、深紫外光(DUV)製程所需之光

罩傳載解決方案，產品包含光罩潔淨、交換、檢測、微環境儲存及智慧倉儲管理等。

其產品多屬高度客製化，目前市場上並無相同或相似領域之同業，故未有相關統計資

料可一致性基礎比較其市場占有率。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主要銷售客戶皆為國際

知名半導體大廠，且其產品皆通過相關認證，並與客戶建立有長期合作關係，短期內

難以有供應商可跨足進入該供應鏈。另對高效能運算及車用電子市場強勁及記憶體

需求之增加，帶動先進製程需求增加，連帶使 EUV設備及其相關需求上升，可望進

一步助益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業績。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2年營業收入為 1,207,145千元，較前一年度成長 15.19%，

為全球半導體前段設備產值，約占全球半導體設備出貨金額 0.04%，其持續深耕關鍵

客戶，兼併延伸業務觸角至新應用領域與新市場，以逐步擴大市場占有率。 

(二)同業間之地位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從事半導體設備之研究、製造及銷售等業務，目前主要產

品係應用於極紫外光(EUV)、深紫外光(DUV)製程所需之光罩傳載解決方案，並包含

有檢查、交換、存取與儲存、充氣及清潔等功能。綜觀目前國內上市櫃公司，並無與

該公司所營事業完全相同之公司，故就該公司之產品性質、營運模式及應用領域等因

素予以綜合考量，選取京鼎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京鼎)、華景電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景電)、天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虹)為其比較同

業，京鼎主要從事先進設備設計及製造，其產品主要應用在半導體產業、面板產業、

光電產業等，並提供高科技產業全廠自動化整合規劃服務，生產的設備模組與零組

件，其應用領域涵蓋物理氣相沉積(PVD)、原子層沉積(ALD)薄膜製程；華景電主要

從事半導體設備暨關鍵性零組件、自動化設備及系統整合，主要產品為晶圓製程

AMC(Airborne Molecular Contamination)微污染防治設備及 RFID(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派工整合系統；天虹主要從事半導體設備機台與半導體設備零備件產品

之研究開發、製造及銷售，主要產品為物理氣相沉積設備(PVD)、原子層沉積薄設備

(ALD)及晶圓鍵和機及解鍵合機設備等。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112 年度之營業收入分別為 1,047,953 千元及 1,207,145

千元，營業收入成長率分別為 74.10%及 15.19%，整體與同業相較其營收成長幅度大

幅增加。玆將採樣同業之資料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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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公司名稱 營業項目 
112年度 合併營收淨額 

資本額 資產總額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1年度 
成長率 

112年度 
成長率 

家碩 

臺灣櫃買中心興櫃公司，代號 6953，主要營業項目
為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設計、製造、銷售及維

修服務，應用於 EUV 光罩及高階製程之光罩傳載
自動化技術解決方案，產品包含光罩潔淨、交換、

檢測、微環境儲存及智慧倉儲管理等。 

272,976 1,880,714 601,932 1,047,953 1,207,145 74.10 15.19 

京鼎 

臺灣證交所上市公司，代號 3413，主要營業項目為
半導體設備與平面顯示器設備、次系統與系統整合

服務，產品主要應用在半導體產業、面板產業、光

電產業等 

974,393 19,369,723 12,246,437 14,843,221 13,051,357 21.20 (12.07) 

華景電 
臺灣櫃買中心上櫃公司，代號 6788，主要營業項目
半導體設備暨關鍵性零組件、自動化設備及系統整

合之設計製造與銷售。 
347,397 2,442,643 1,108,984 1,416,410 1,370,598 27.72 (3.23) 

天虹 

臺灣證交所上市公司，代號 6937，主要營業項目為
半導體設備機台與半導體設備零備件產品之研究開

發、製造及銷售。經營自有品牌半導體設備，設備

零組件業務則以客製、翻修、改良改進客戶現場

設備為主。 

674,773 4,141,817 1,655,712 1,815,477 1,992,643 9.65 9.76 

資料來源：各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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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運風險 

(一)行業營運風險 

1.景氣循環之營運風險 

半導體業是一個具有循環性的行業，主要係因受到科技變化、技術進步、市場

供需、地緣政治、全球經濟狀況等因素影響。尤其半導體業 109~111年才剛經歷，

因為疫情停工和缺櫃塞港造成產業鏈供不應求的現象，導致半導體不論在設計、製

造、封裝階段，都呈現爆炸性的需求推動產業成長，半導體業紛紛大舉投入擴廠，

這次晶片荒使得半導體業推上景氣循環週期的高峰。112年半導體業受到通貨膨脹，

接續各國央行陸續升息，打擊疫情後全球景氣復甦，重挫終端電子產品消費信心，

影響終端客戶下單意願，間接影響半導體業擴廠速度和資本資出投入。 

然而，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交易對象之技術涵蓋 EUV(Extreme Ultraviolet)製

程，由於透過 EUV 的技術，晶圓代工廠得以製造出更小更密集的高階晶片，所需

光刻、光罩較為特殊，與傳統設備相異，並且需要重新投入大量的研發和實驗，視

為半導體業主力發展方向，不易受到總體經濟環境和投資縮減等因素影響。因此，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並沒有發生傳統半導體設備業的景氣循環現象，反而因為 EUV

相關半導體設備市場的合格認證競爭對手較少，促進設備業市場需求穩定增長。 

2.行業上下游變化之營運風險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半導體設備應用於 EUV、高階光罩製程及 PVD(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等，包含光罩潔淨、交換、檢測等，其主要原料可分為電料、金屬

加工件、電控、管路組件等，提供設備設計、製造及維修服務及客製化解決方案。

茲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所屬行業上下游之關聯性，列示如下： 

 

資料來源：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  



3 

 

(1)上游原物料供應變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向上游供應商採購電料、電控、金屬加工件、管路組

件等，用以組裝、整合、設計、製造半導體設備及自動化智慧倉儲管理等。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之供應廠商眾多，並與供應商建立穩定之合作關係，目前各主要原

物料供應充足，尚無原物料供應變化之風險。 

(2)下游產品銷售變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向下游客戶銷售半導體設備，應用於 EUV、高階光

罩製程及 PVD製程，包含光罩潔淨、交換、檢測等，且主要銷貨客戶為產業領

導廠商，與客戶深耕多年並維持良好關係，透過不斷提高自身水平技術，伴隨客

戶通過認證，共同打入新一代高階製程，維持產業領導地位，目前各主要產品銷

貨穩定，尚無產品銷售變化之風險。 

3.行業未來發展之營運風險 

(1)行業未來發展之趨勢 

A.半導體製程持續演進 

隨著 5G與物聯網裝置的日漸普及，無論日常生活與工作中所需傳輸與處

理的資料呈指數型增長，帶動了高運算效率(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HPC)的需求持續上升。為了達到高運算效率，並滿足低功耗的需求，各家先

進製程廠商持續提高研發強度，先進製程從 7奈米發展至 3奈米；依據台積電

111 年股東會年報所述，3 奈米製程(N3)已於 111 年第四季進入量產，並致力

於發展 2奈米技術，提供高效能低功耗的效益，以滿足日益增加的節能運算需

求，預計於 114年開始量產。晶圓廠持續不段突破電晶體微縮的極限，在製程

提升下，帶動半導體資本支出需求成長。 

B.新產品應用需求旺盛 

5G的普及化、AI快速增長以及加速數位化轉型等產業趨勢，使智慧型手

機、高效能運算產品、物聯網及車用市場需求攀升，因電子產品採用半導體的

含量提高，使積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成長強勁。智慧型手機市場部分，從原本

僅要求高性能與高能源效率的積體電路技術，提升至高度整合的晶片與先進的

3D封裝設計，提供成本、能耗及規格最佳化；高效能運算部分，包含個人電

腦、平板電腦、遊戲機、伺服器及基地台等，其中以伺服器與數據中心需求較

為強勁，滿足在人工智慧應用上日益增加的需求，以容載快速成長的資訊流量

以及持續的 5G基地台部署；物聯網部分，包含各樣的智慧聯網裝置，如穿戴

裝置、音箱、健康裝置、家庭自動化裝置、城市與製造等，由於 Covid-19 疫

情改變了消費者的生活與工作型態，並加速企業的數位轉型，使相關需求上升；

車用電子部分，汽車產業朝更環保、安全及智慧的方向邁進，加速電動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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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及智慧座艙資訊娛樂系統等發展，帶動相關處理器、車內網

路、感測器及電源管理晶片的需求提升；消費性電子產品部分，主要需求落在

高階產品，如大尺寸螢幕、高幀率電視、語音 AI 及 Wi-Fi 6 無線連接。隨終

端產品應用需求擴增，帶動半導體產業持續成長。 

C.各國半導體供應鏈在地化政策 

為推動半導體在地化生產，減少對境外晶片的依賴，各國陸續執行半導體

供應鏈的扶植政策，美國政府於 111 年 8 月通過規模 527 億美元的晶片與科

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其中 390億美元將用於補助興建半導體廠房及

購置設備，132億美元用於先進製程的研發與人才培訓；歐盟則於 111年 2月

通過規模 430億歐元的歐盟晶片法案(European Chips Act)，將用於半導體製程

研發與建廠補貼；隨著美中關係逐漸惡化，中國取得半導體關鍵零組件困難，

故在十四五規劃中，將半導體產業發展納入規劃中，將全力支持發展第三代半

導體，承諾將持續投入 1.4兆美元，以期能實現半導體產業的獨立自主。在各

國強力發展半導體產業下，晶圓大廠台積電、三星及美光紛紛宣佈於美國設廠，

將對半導體設備廠商增添營運成長動能。 

D.晶圓廠設備支出長期成長 

依據 SEMI 預估全球用於前段晶圓廠設備支出預計 113 年全球晶圓廠規

模將同比增長 21%，市場規模達到 920 億美元，其中臺灣為全球晶圓廠設備

支出領頭羊，總額較 112年增加 4.2%來到 249億美元；韓國排名第二，總額

210億美元，同比成長 41.5%；中國大陸則排名全球設備支出第三位，預期受

美國出口管制下，先進製程發展有所受限，投資額維持 160億美元；美洲地區

排名第四，可望達到創紀錄的 110億美元，同比成長 23.9%；歐洲和中東地區

的投資額預期也將續創新高，支出總額增加 36%至 82億美元；日本和東南亞

晶圓廠設備支出預計到 113 年也將分別回升至 70 億美元和 30 億美元。因應

終端市場需求強勁，半導體廠商持續擴大產能，使半導體設備廠商持續成長。 

(2)行業未來發展之營運風險 

A.半導體產業伴隨技術升級，產品應用拓展迅速 

該公司及其子工司主要產品主係應用於半導體製程中光罩相關設備，包含

光罩儲存、交換、潔淨及檢測等功能。半導體製程演進快速，高效能、低能耗

的要求使晶圓製造廠商更加重視製程良率，因應客戶需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須即時開發符合市場需求之產品，根據客戶需求客製化設備，以爭取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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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對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研發團隊秉持多年經驗開發符合客戶需求之產品，並

提供完整的微環境解決方案，持續開發高階製程之設備。研發團隊與重點客

戶維持良好互動，即時參與新功能、新規格之設備開發，以提高研發能量，

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在設計產品之初期，與客戶充分討論，於產品設計階段

將客戶需求納入考量，增進公司產品品質，生產符合客戶期待之產品。 

4.產品可替代性之營運風險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提供光罩相關設備之設計、製造及銷售等服務，為全臺

少數能提供多樣化及客製化的光罩相關微環境設備及解決方案之本土廠商。因光罩

金額高，且因製程演進，光罩使用的數量大增，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產品對於晶圓

廠微光製程良率助益大，公司經營團隊本身具有半導體設備之產品開發及設計之技

術能力，擁有多年產業經驗，與家登精密之光罩載具配合，提供客戶完整微環境解

決方案，其安全規範、技術能力及服務均獲得客戶的肯定及認同，客戶遍及半導體

產業、光電產業等，產品應用領域廣泛，未來除持續精進開發符合客戶需求之光罩

相關設備，並期望得以開發新型機台，進而降低在設備製造市場被取代之風險。 

(二)發行公司營運風險 

1.市場未來供需變化情形 

根據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報告，全球前端晶圓廠設備支出自 109年起已

連續三年呈現成長趨勢，111年支出金額來到 980億美元新高，惟受晶片庫存修正

以及終端消費需求衰退影響，使 112年設備支出下修至 760億美元，但 5G、AI、

高效能運算等技術創新推動市場規模持續擴張，另車用市場及物聯網等終端產品之

半導體含量持續提升，使半導體長期需求仍持續看漲，預期將帶動 113年晶圓廠設

備廠支出回彈至 920億美元。儘管前端晶圓廠設備支出受總體經濟局勢影響，惟長

期策略投資的基本面仍然暢旺，以支持人工智慧、汽車和其他成長中應用的重大技

術發展。112年第三季全球半導體設備出貨金額為 256億美元，其中臺灣出貨金額

為 37.7億美元，穩居全球前三，展望 113年各地區別晶圓設備廠支出，臺灣將持續

穩坐全球晶圓廠設備支出領先地位，總額較 112年增加 4%來到 230億美元；韓國

排名第二，總額 220億美元，成長 41%；中國則以 200億美元排名全球設備支出第

三位，預期受美國出口管制下，先進製程發展有所受限，其將持續以成熟製程進行

投資及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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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 

雖然 112年半導體設備市場支出因需求調整過渡期減緩，但依國際半導體產業

協會(SEMI)報告指出，基於高效能運算及車用電子之市場強勁，推動 113至 115年

半導體設備資本支出出現雙位數成長，預估 12吋晶圓廠設備支出將出現成長浪潮，

113年預計投入 820億美元，並於 114年成長至 1,019億美元，115年達到 1,188億

美元。此外，受惠於 AI 人工智慧及及高效能運算之應用，各半導體晶圓積極發展

先進製程，其中 EUV 機台為先進製程之關鍵生產環節，其屬中長期之產能規劃一

環，較不受短期景氣循環波動影響。 

 

資料來源：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 

綜上所述，雖 112年半導體設備廠受庫存修正及終端需求疲軟影響遭遇短暫逆

風，但因 AI人工智慧、5G通訊、高效能運算及車用電子市場之長期需求看漲，使

113年對半導體設備需求恢復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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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未來發展之有利及不利因素及其相關因應措施 

(1)有利因素 

A.半導體產業需求持續暢旺 

近年受 Covid-19 影響改變消費者生活及工作型態，亦促使全球企業積極

推動數位轉型，使消費性電子、AI人工智慧、5G通訊及物聯網需求持續成長，

此外，環保意識抬頭連帶刺激電動車市場之發展，而相關技術之發展對於大量

資料處理及複雜運算能力要求增加，使的高效能運算市場需求湧現。全球在相

關技術及產品的創新趨勢堆動下，使半導體需求結構性成長，除成熟製程晶片

需求暢旺外，在對晶片高效能低功率要求下，使製程技術要求提升，連帶推動

半導體設備升級以滿足先進製程需求。因此，伴隨人類對科技創新及便利生活

之追求，持續提供半導體產業成長動能。 

B.半導體設備供應鏈進入門檻高 

半導體產業係一高度精密產業，對製程工序有高度要求且容錯率極低，為

使各階段製程品質穩定，其所使用半導體設備有舉足輕重之影響。故各家半導

體廠商對半導體設備之要求皆採嚴格控管，唯有通過認證之設備方可投入生產，

惟通過認證需經相當時間溝通及技術驗證，一但成為其合格供應商不會輕易更

動，將可拉開與其他供應商之競爭距離。而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主要提供光

罩儲存、清洗及交換設備，已成功進入多家知名半導體廠商供應鏈，其憑藉優

異之技術能力及豐富之製造經驗，以及對於產品品質之穩定、交期及產能之配

合度，取得客戶之信賴，奠定其競爭利基，有利於未來產品及服務持續拓展。 

C.擁有高品質穩定之製造供應鏈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深耕半導體領域多年，隨著半導體進入先進製程，對生

產之良率及汙染容許度要求更加嚴格，故除持續精進自身產銷及研發能力外，

為確保其產品品質、交期產能之穩定性，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亦積極開發相關原

物料供應商，並透過長期穩定之合作關係，提升各供應商提供之原物料之產品

品質及良率，另藉由採購團隊對各供應商對原物料交期之積極掌握，降低其原

物量管控成本，亦可避免原物料有斷貨或遲交之可能，建立穩定之原物料供應

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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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利因素 

A.專業人才取得與留任面臨挑戰 

臺灣地緣風險提高，各國期盼半導體產業在地化，使全球爭奪半導體技術

人才情形加劇，且面臨國內理工科畢業生逐年下滑，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規模

及品牌能見度不及國內大型科技企業與國際大廠，此外由於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生產據點位於南部，距離如竹科等半導體產業聚落較遠，人才招募上較為不易。 

因應對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申請股票上櫃以提高企業知名度，吸引優秀人才；推行

人性化管理制度，建立以績效導向之激勵機制並順暢升遷管道，同時，持續優

化各項福利制度，致力創造愉快又有競爭力的工作環境，凝聚員工對公司的向

心力，並增加員工留任率。 

B.銷貨集中風險 

隨著 5G、高效能運算(HPC)、車用電子及人工智慧(AI)等產業需求強勁，

各產業為提升自身競爭力，致力生產技術升級與生化自動化製造技術，故近年

來半導體代工業者擴大先進製程與產能規模，帶動資本支出預算陸續增加。然

半導體前端製程產業擁有技術不斷創新以及市場參與者寡占的產業特性，更出

現市場參與者大者恆大之情形，導致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銷貨對象雖為半導

體產業的國際代工大廠，但銷售對象仍然有限，且該公司考量整體營運規模，

選擇優先滿足領導大廠資本支出需求，而出現銷貨集中之情事。 

因應對策： 

(1)技術延伸至新產品或新市場開發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避免單一客戶過於集中之風險，積極拓展多元化

業務市場，將利用研發設計能力，有效運用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客戶產品需

求設計及開發解決能力，持續發展半導體相關新產品，有助於開拓及掌握未

來商機。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目前亦切入國際半導體大廠供應鏈，隨著全球

產業市場對於微環境設備需求與日俱增趨勢，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已陸續拓

展相關業務，未來將持續挹注營收成長。 

(2)鞏固與客戶之密切合作關係 

由於該主要客戶為晶圓代工之領導廠商，該公司除了積極維持與主要

客戶之良好互動及合作關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新竹及臺南地區設置營

運據點，強化因應客戶臨時需求時調配人力之彈性，此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與其長期合作的關係，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客戶需求的即時掌握，並能滿

足其各式客製化之訂單需求，故而獲得客戶持續下單採購，隨著客戶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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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領導地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藉此參與前瞻技術之機會並提升本身技術

能力，將爲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帶來廣大的客戶效益，有助於該公司銷售策略

之運用。 

(3)積極開發其他客戶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深耕於半導體設備多年，由於各國政府積極扶植半

導體產業之政策，近幾年大幅增加對半導體產業的投資，以降低對國外進口

的依賴。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逐步拓展業務至歐美等區域，以提升及拓展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位於全球半導體先進製程設備之市占率。 

3.公司競爭利基 

(1)產品取得客戶認證 

半導體設備具有高技術門檻，且欲進入半導體廠商之合格供應體系，需花費

相當時間之溝通及技術驗證方能取得認證。不過一但獲得採用，其他供應商將難

以跨入。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憑藉優異之技術能力及豐富之製造經驗，已成功打入

全球晶圓製造領導廠商之供應鏈。 

(2)與客戶及供應商夥伴關係供應鏈關係良好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深耕半導體市場，與國內外半導體大廠已建立良好互信之

合作夥伴關係，在產品開發設計之初，即完整掌握客戶需求，並充分討論溝通規

格，以提供其最完善之技術方案。透過穩定之供應鏈關係，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業績可穩定成長。 

(3)集團資源綜效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隸屬家登集團，承集團業務渠道、技術及專業人才支援，

以及管理運營經驗等各資源共享之合作綜效，對於其業務與技術整合及專業管理

團隊之建立有極大助益。殷實之專業管理團隊可極大化公司之業務策略推展及整

合性解決方案效益，為公司長遠之營運規劃打下良好基礎。 

(三)技術能力、研發及專利權之營運風險 

1.取得技術專家之評估意見佐證。 

本證券承銷商與該公司並未委請技術專家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研發技術能

力出具意見或報告，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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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發行公司研究發展部門之沿革、組織、人員、學經歷、研究成果及未來計畫等

資料，以暸解主要技術來源、技術報酬金或權利金支付方式及金額，暨研發工作未

來發展方向，並分析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研發部門人員之人數、平

均年資、流動情形及離職率等資料，評估研發人員離職對申請公司之營運風險。 

(1)研究發展部門之沿革及組織 

該公司係於 105 年由母公司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設立，主係從

事半導體 EUV光罩及高階光罩傳載自動化之技術解決方案，包含光罩清洗、光

罩交換、光罩檢查、光罩儲存、光罩管理等，為經營自有品牌的半導體設備製造

商。 

該公司過去已累積多年設備開發經驗，近年來，研發團隊更與半導體製造商

客戶共同合作開發光罩先進製程應用機台，維持良好夥伴關係，在技術上也不斷

精進自我領先同業，持續推廣光罩週邊設備應用，並將技術領域推升至自動光學

檢測(AOI)及極紫外光微影製程(EUV)設備。該公司後續再於 109 年收購子公司

昇和精技公司，將技術觸角延伸到物理氣相沉積(PVD)真空鍍膜相關機台設計及

濺鍍設備改造。 

該公司研發部門專指設計處，茲將該公司之研發部門組織架構及其工作職掌

列示如下： 

A.研發部門組織圖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B.研發部門職掌 

研發部門 工作職掌 

設計一部 

l 機台設計與異常排除 

l 機構設計 

設計二部 

l 機台連結與整合 

l 電控程式開發 

l 應用工程 

l 軟體開發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總經理

設計處

設計一部 設計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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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三個會計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研發部門人員之人數、平均年資、學

經歷、流動情形及離職率 

單位：人；年；% 
年度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截至 2月底 

期初研發人員合計 10 18 30 36 

本期新增 

新進人員 8 14 18 － 

轉進人員 － － － － 

本期減少 

轉出人員 － － 1 － 

資遣人員 － 1 － － 

退休人員 － － － － 

離職人員 － 1 11 － 

期末研發人員合計 18 30 36 36 

離職率(註 2) － 6.25 23.40 － 

平均服務年資 1.61 1.54 2.24 2.41 

學歷分佈 

博士 1 1 － － 

碩士 7 10 13 13 

大學(專) 10 19 23 23 

高中以下 － － － －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註 1：離職率=(離職人數+資遣及退休人員)/(期末人數+離職人數+資遣及退休人員) 
註 2：該公司係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收購子公司昇和精技公司，昇和精技公司之員工服

務年資自 109年 12月 31日起算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及 113年截至 2月底之研發人員分別為 18

人、30人、36人及 36人，占員工總數之比率分別為 23.68%、30.93%、28.13%

及 28.35%。其中，碩士以上學歷之研發人員分別為 8人、11人、13人及 13人，

占研發人員之比率分別為 44.44%、36.67%、36.11%及 36.11%，且多具備半導體、

電機機械或自動化設備相關產業工作資歷，顯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研發人員之

素質相當重視。 

在研發人員流動情形方面，110~112年度及 113年截至 2月底之離職率分別

為 0%、6.25%、23.40%及 0%，離職人員多為基層研發人員，離職原因主要係個

人職涯規劃或家庭因素等。資遣及退休方面，該公司 110~112年度及 113年截至

2月底止無退休人員；110~112年度及 113年截至 2月底止資遣人數分別為 0人、

1人、0人及 0人，係因工作績效未如預期，經勞資雙方充分溝通同意後，該公

司依法向主管機關通報並依規定支付資遣費，並無損及資遣員工權益之情事。該

等離職人員非重要管理職，並未掌握核心技術，且皆有妥善安排後續接任之人員

交接，並持續招募新進人員，業務上之銜接亦無中斷情形，故尚不足以對該公司

及其子公司研發計畫及進程造成顯著影響，研發部門人力尚屬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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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研發人員在職期間之相關研發成果屬該公司所有，且所有

研發人員均有簽署保密條款，規範機密資訊之保密義務。為避免人員流動造成研

發中斷風險，已訂定相關研發循環內控管理，對於研發過程完整保存記錄，對於

研發成果申請智慧財產權保護。整體而言，研發人員之流動尚不至對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研發部門之運作及公司整體營運產生重大之影響。 

(3)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研發費用 

單位：新臺幣千元；%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研發費用 38,612 75,035 150,604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601,932 1,047,953 1,207,145 

占當年度營收淨額比率(%) 6.41 7.16 12.48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研發費用分別為 38,612 千元、75,035 千

元及 150,604千元，占各年度營業收入淨額比例分別為 6.41%、7.16%及 12.48%。

研發費用主要係研發人員薪資支出及折舊費用。110~112年度之研發費用逐年增

加，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持續招募優秀人才，以及獲利成長產生相應獎

酬，使薪資支出增加所致。顯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維持產業競爭力，投入大量

資源致力留任公司發展所需之人才積極培養研發團隊。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

公司研發費用占營業收入淨額比例之變動情形尚屬合理，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4)重要研發成果 

茲將最近五個會計年度截至本評估報告出具日止，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重要

研發成果彙總列示如下： 

年度 研發成果 

107年 光罩儲存管理設備 

108年 高階光罩潔淨設備、光罩交換設備 

109年 EUV微環境充氣倉儲 

110年 

EUV光罩智慧檢測設備、EUV光罩高潔淨技術、EUV光罩

傳送驛站 

111年 EUV光罩交換與長期儲存方案、EUV倉儲整合自動化系統 

112年 新一代 EUV光罩載具檢測機台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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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技術來源、技術報酬金或權利金支付方式及金額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係提供半導體 EUV 光罩及高階光罩傳載自動化之技術解

決方案，包含光罩清洗、光罩交換、光罩檢查、光罩儲存、光罩管理等，主要核心

技術來自於內部專業研發技術團隊，研發部門人員累積長期開發設備產品經驗，深

耕產業多年，建立自有核心技術，並藉由配合客戶需求，由研發團隊與國際知名大

廠密切合作開發，進而創造研發動能，提升產品技術層次與服務品質；此外，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除掌握有自有技術來源外，必要時亦與大專院校產學合作及與技術顧

問進行技術開發計畫，直接或間接提升公司技術能力。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每年均持

續投入研發資源，進行專案規劃及新產品開發，及長期累積豐富的實務經驗。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截至評估報告出具日止，尚屬技術開發階段，故尚無支付權利金之情

事，茲將相關技術契約列示如下： 

合作對象 契約起訖日期 主要內容 

技術報酬金或權

利金之支付方式 

學校 112/05/01~113/04/30 技術開發 依合約 

技術顧問 

110/04/08~ 

雙方義務履行完成 

技術開發 依合約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上述技術合約內容，對該公司並無重大限制條款，而相關技術開發完成後，對

提昇該公司開發能力具正面助益，並將對未來營運成長有所幫助，並可增加公司之

營收及獲利。 

4.研發工作未來發展方向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持續投入 EUV 光罩製程、高階光罩製程相關設備及關鍵零

組件之研發，精進製程培養穩定之研發團隊及技術。未來投入之研發費用將視營運

狀況逐年提升。 

(1)短期研發方向 

A.EUV相關機台開發 

EUV 設備為當今半導體產業先進製程的主流方向，發展 EUV 設備有利

於提高整體行業的競爭力及產品市場，短期內該公司將配合客戶需求，開發及

優化 EUV光罩交換機、智慧光罩儲存櫃及 EIP檢查機等設備。依照客戶需求

開發新功能，一方面提高機台穩定度，另一方面確保客戶在製程上有更好的良

率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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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光罩 AOI相關機台開發 

光罩 AOI設備用於取代人工檢測光罩上殘留的微小粒子，以及光罩中的

缺陷和異常，並提高其準確性和一致性，提供資訊以判斷進行修復或替換。短

期內該公司將開發符合客戶需求規格的光罩 AOI檢查機，並不斷提升機台的

穩定度及檢驗能力，確保提供客戶更準確的檢驗結果。 

(2)中期研發方向 

A.光罩 AOI與清洗機結合 

該公司將結合內部已有穩定技術的光罩清洗機，以及新開發的 AOI檢查

機，在清洗後可立即驗證清洗結果，並進行參數結果，減少清洗後送到其他機

台檢驗來回搬運的時程，並降低因前述作業，來回搬運過程中對光罩造成的風

險。 

B.光罩 AOI與交換機結合 

該公司將結合內部已有穩定技術的光罩交換機，以及新開發的 AOI檢查

機，可在每次載具交換過程中，對光罩進行檢測，當發現重大瑕疵可立即提供

資訊以判斷進行修復或替換，大幅降低客戶使用瑕疵光罩的機率。 

(3)長期研發方向 

A.發展光罩 AOI檢測能力 

隨著半導體產業的應用，對光罩精度要求越來越高，為了檢出極小的缺

陷，將使用非可見光源的 AOI檢測方式，搭配矩陣運算得到更精確的結果。

該公司將發展更加高效及智能化的光罩 AOI檢查機，持續提高檢測的精度和

速度，並強化針對缺陷的計算及分類的能力。 

5.目前已登記或取得之專利權、商標權及著作權之情形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並無涉及違反專利權、商標權

及著作權之情事。茲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取得或申請中之專利權及商標權列示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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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利權 

A.已取得 

項次 專利名稱 專利號 權利期間 註冊地 

1 光罩清洗裝置 I317149 2009/11/11~2026/08/14 中華民國 

2 Photomask cleaner US20080041429A1 2010/03/09~2028/08/21 美國 

3 充氣設備 I379171 2012/12/11~2027/12/26 中華民國 

4 Gas filling apparatus US8286672B2 2012/10/16~2031/05/22 美國 

5 

氣體充填承座、氣體充填承

座組，及氣體充填設備 

I357474 2012/02/01~2028/10/13 中華民國 

6 光罩清洗方法及其系統 I452423 2014/09/11~2032/11/18 中華民國 

7 

Method and system for 

cleaning photomasks 

US20140137890A1 2016/12/13~2034/06/29 美國 

8 

Method and system for 

cleaning photomask 

10-1436125-0000 2014/09/01~2033/04/16 南韓 

9 氣閥結構及應用彼之充氣座 I563198 2016/12/21~2033/04/11 中華民國 

10 

氣壓閥件結構及應用彼之充

氣座以及充氣櫃 

I551799 2016/10/01~2033/08/22 中華民國 

11 晶圓輸送系統及其運作方法 I536489 2016/06/01~2034/05/22 中華民國 

12 

Wafer transport system and 

method for operating the same 

US9786535B2 2017/10/10~2036/01/20 美國 

13 密封元件 M506908 2015/08/11~2025/01/22 中華民國 

14 

半導體容器清洗機的運作方

法 

I544973 2016/08/11~2035/03/19 中華民國 

15 

Operating methods of purge 

devices for containers 

US9543176B2 2017/01/10~2035/07/29 美國 

16 

Operating methods of purge 

devices for containers 

10201505659V 2016/10/28~2035/07/21 新加坡 

17 

針孔式噴嘴清潔設備及其運

作方法 

I580488 2017/05/01~2035/04/06 中華民國 

18 

Purge devices having 

micronozzles and operating 

methods thereof 

US20160300735A1 2016/10/13~2035/11/04 美國 

19 

Purge devices having 

micronozzles and operating 

methods thereof 

10201503808R 2016/11/29~2035/05/14 新加坡 

20 

Thin substrate pitch 

measurement equipment 

US7663129B1 2010/02/16~2028/09/30 美國 

21 

Gas filling apparatus and gas 

filling port thereof 

US7694498B2 2010/04/13~2028/12/18 美國 

22 Gas filling apparatus US8286674B2 2012/10/16~2031/08/12 美國 

23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measuring device deployed on 

substrate 

US8413505B2 2013/04/09~2031/08/15 美國 

24 Wafer box conveyor US8657310B2 2014/02/25~2032/07/18 美國 

25 Photomask cleaning device US8973199B2 2015/03/10~2033/09/05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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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專利名稱 專利號 權利期間 註冊地 

26 

Air-blown cleaning system for 

photomasks and method 

thereof 

US9296023B2 2016/03/29~2034/11/30 美國 

27 充氣設備 CN101587823A 2012/04/18~2028/05/21 中國大陸 

28 光罩清洗設備 M623801 2022/02/21~2031/11/17 中華民國 

29 光掩膜清洗設備 CN216622955U 2022/05/27~2031/12/21 中國大陸 

30 智能控制流量的充氣承座 M636444 2023/01/11~2032/08/24 中華民國 

31 一體式充氣盤面 M637910 2023/02/21~2032/08/24 中華民國 

32 晶圓載具的充氣盤面 M636554 2023/01/11~2032/09/25 中華民國 

33 光罩載具的充氣承盤 M641070 2023/05/11~2033/01/17 中華民國 

34 

具有吸塵功能的光罩清潔裝

置 

M643993 2023/07/21~2032/12/11 中華民國 

35 光罩盒次元件的檢測裝置 M644099 2023/07/21~2033/03/02 中華民國 

36 光罩盒表面的光學檢查裝置 M644100 2023/07/21~2033/03/02 中華民國 

37 光罩盒表面高速檢查系統 M644101 2023/07/21~2033/03/02 中華民國 

38 

降低粉塵汙染的光罩內盒承

載裝置及光罩內盒的光學檢

查設備 

M644162 2023/07/21~2033/03/29 中華民國 

39 抽屜更換式清潔設備 I813073 2023/08/21~2041/11/17 中華民國 

40 抽屜更換式清潔設備 CN216728381U 2022/06/14~2031/12/21 中國大陸 

41 光罩內盒的夾持具 I819840 2023/10/21~2042/10/10 中華民國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註：第 1~27項專利權為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106年讓與該公司 

B.申請中 

項次 專利名稱 申請號 申請日期 註冊地 

1 光罩盒次元件的檢測裝置 112107863 2023/03/03 中華民國 

2 

光罩盒表面的光學檢查裝置

及光罩盒表面的光學檢查方

法 

112107864 2023/03/03 中華民國 

3 

光罩盒表面高速檢查系統以

及光罩盒表面高速檢查方法 

112107865 2023/03/03 中華民國 

4 

降低粉塵汙染的光罩內盒承

載裝置及光罩內盒的光學檢

查設備 

112112233 2023/03/30 中華民國 

5 

用於光罩傳送盒承載平台之

除塵裝置 

112125799 2023/07/11 中華民國 

6 高潔淨度的光罩夾取模組 112146629 2023/11/30 中華民國 

7 

可消除影像雜訊的光學檢測

系統 

112148097 2023/12/11 中華民國 

8 光罩夾取模組 112148765 2023/12/14 中華民國 

9 抽屜更換式清潔設備 17/989,709 2022/11/18 美國 

10 

用於檢測光罩內盒的夾取機

構 

18/079,899 2022/12/13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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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專利名稱 申請號 申請日期 註冊地 

11 

量測光罩載具之溫濕度的治

具 

18/091,398 2022/12/30 美國 

12 光罩內盒的夾持具 18/091,411 2022/12/30 美國 

13 

自動量測光罩載具之流量的

治具 

18/091,413 2022/12/30 美國 

14 

光罩盒表面高速檢查系統以

及光罩盒表面高速檢查方法 

18/319,508 2023/05/18 美國 

15 

光罩盒表面的光學檢查裝置

及光罩盒表面的光學檢查方

法 

18/319,510 2023/05/18 美國 

16 

降低粉塵汙染的光罩內盒承

載裝置及光罩內盒的光學檢

查設備 

18/321,799 2023/05/23 美國 

17 光罩盒次元件的檢測裝置 18/319,512 2023/05/18 美國 

18 抽屜更換式清潔設備 202111574982.1 2021/12/21 中國大陸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2)商標權 

A.已取得 

項次 商標名稱及圖 商標註冊號 商標權利期間 註冊地 

1 

 

02356757 2024/02/01~2034/01/31 中華民國 

2 

 

02356758 2024/02/01~2034/01/31 中華民國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B.申請中：無。 

(3)著作權：無。 

6.重要技術合作契約對發行公司之營運風險。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品技術主要是依據客戶需求自行開發及改良，截至評估報

告刊印日止，與他人簽訂技術合作契約，除大專院校產學合作外，主要係半導體新

應用相關設備的共同技術開發協議，其契約內容並無重大不利限制條款，故對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營運尚無不利之影響。 

7.以科技事業、文化創意事業、依「淨值、營業收入及營業活動現金流量」標準或資

訊軟體業申請股票上櫃者，取得現在主要產品之競爭優勢、生命週期、持續發展性

暨新產品之研究開發計畫，以及生產開發技術之層次、來源等資料，以評估市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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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需求及研究發展之內部控制暨保全措施。 

該公司非以科技事業、文化創意事業、依「淨值、營業收入及營業活動現金流

量」標準或資訊軟體業申請股票上櫃，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8.以科技事業、文化創意事業、依「淨值、營業收入及營業活動現金流量」標準或資

訊軟體業申請股票上櫃者，取得參與經營決策之董事、持股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五

之股東、以專利權或專門技術出資之股東及掌握生產技術開發經理人等之資歷、持

股比例、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內股權移轉變化暨實際投入經營之時間與情形等，

以評估該等人員未來若未能繼續參與經營對申請公司之營運風險，及其因應之措

施。 

該公司非以科技事業、文化創意事業、依「淨值、營業收入及營業活動現金流

量」標準或資訊軟體業申請股票上櫃，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四)人力資源之營運風險 

1.員工總人數、離職人員、資遣或退休人數、直接或間接人工數、平均年齡及平均服

務年資變動情形 

單位：人；年；歲 
年度 

人數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截至 

2月底 

期初人員 64 76 97 128 

新進人員 16 28 51 1 

離職人員 4 5 19 2 

資遣人員 － 2 1 － 

退休人員 － － － － 

期末 

人數 

主管級人員 9 11 11 11 

直接人員 25 26 33 34 

間接人員 42 60 84 82 

合計 76 97 128 127 

平均服務年資(年) 3.01 3.09 3.01 3.14 

平均年齡(歲) 40.48 40.41 40.25 40.33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註：該公司係於 109年 12月 31日收購子公司昇和精技公司，昇和精技公司之員工服務年資自

109年 12月 31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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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離職率之變化情形 

單位：人；% 
年度 

 

 

 

人數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截至 

2月底 

期末

人數 

離職

人數 

離職

率(%) 

期末

人數 

離職

人數 

離職

率(%) 

期末

人數 

離職

人數 

離職

率(%) 

期末

人數 

離職

人數 

離職

率(%) 

主管級 

人員 

9 1 10.00 11 1 8.33 11 2 15.38 11 － － 

直接 

人員 

25 － － 26 1 3.70 33 3 8.33 34 － － 

間接 

人員 

42 3 6.67 60 5 7.69 84 15 15.15 82 2 2.38 

合計 76 4 5.00 97 7 6.73 128 20 13.51 127 2 1.55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註：離職率=離職人數(含資遣及退休)/(期末人數+離職人數(含資遣及退休)) 

3.員工人數及離職率變化情形之說明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及 113 年 2 月底期末人數分別為 76 人、97

人、128人及 127人，110~112年度人數逐年增加，主要係因應營運規模拓展增加

員工人數所致，113年截至 2月底員工人數則與 112年度約當。該公司員工平均年

齡為 40.25歲~40.48歲，顯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員工主要為青壯年人口；在員工服

務年資方面，該公司員工平均服務年資約 3.01年~ 3.14年，人力資源為該公司之競

爭利基，該公司注重員工的培訓及長期經驗累積，提供完善之福利及專業在職訓練。 

該公司 110~112年度及 113年截至 2月底總離職人數(含資遣及退休)分別為 4

人、7 人、20 人及 2 人，離職率分別為 5.00%、6.73%、13.51%及 1.55%，其離職

率除 113年截至 2月底較 112年度下降外，111及 112年度呈上升趨勢，離職人員

以間接人員居多、直接人員居次、少數為公司之主管級人員。經詢問公司管理階層，

直接及間接人員資遣原因係因員工無法勝任工作，離職原因則多為個人生涯規劃、

健康與家庭因素所致，考量該等人員其職務替代性高，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藉由人員

調配或即時招募適任人員，故於人員交接及訓練上尚無困難；經理人員離職原因主

要為個人生涯規劃考量，其工作職掌交接均按相關程序辦理，且其管理階層人員尚

屬穩定，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已適時藉由內部組織調整及向外招募適任人員遞補之，

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營運不致造成重大影響。 

整體而言，該公司人員流動原因尚無重大異常，且藉由完善激勵制度，提升員

工之工作向心力，並推動申請股票上櫃事宜，藉以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加入公司營運

團隊。該公司除持續招募業界菁英外，離職人員其工作交接亦均按照相關程序辦理，

故對該公司營運尚不致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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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員工學歷分析 

單位：人；% 
年度 

 

人數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截至 2月底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博士 2 2.63 2 2.06 1 0.78 1 0.79 

碩士 16 21.05 18 18.56 34 26.56 35 27.55 

大學(專) 57 75.00 76 78.35 92 71.88 90 70.87 

高中(職) 

及以下 

1 1.32 1 1.03 1 0.78 1 0.79 

合計 76 100.00 97 100.00 128 100.00 127 100.0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員工學歷狀況自 110~112年度及 113年截至 2月底，大學

(專)以上學歷之員工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全體員工比例分別為 98.68%、98.97%、

99.22%及 99.21%，因公司從事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之研究、製造及銷售等業務，

係屬技術密集的產業，故以大學(專)以上學歷員工所占比例較高，達 90%以上。該

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應不同工作性質之需求，招募適任學歷之員工，並有效利用各種

學歷員工之專業與技能，有助於強化企業管理，且高階幹部與研發人員以大學(專)

以上學歷為主，故整體人員素質尚屬良好，應有助於增強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經營實

力與競爭力。 

(五)各主要產品之成本分析 

1.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主要產品之原料、人工及製造費用資料，並分析各成本

要素之比率變化對發行公司營運之風險 

單位：新臺幣千元；% 

產品 

類別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名稱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EUV 

光罩相關 

機器設備 

原物料 200,748 83.96 305,648 85.50 244,820 92.51 

直接人工 24,104 10.08 28,015 7.84 15,160 5.73 

製造費用 14,248 5.96 23,830 6.66 4,650 1.76 

合計 239,100 100.00 357,493 100.00 264,630 100.00 

高階 

光罩相關 

機器設備 

原物料 74,997 73.31 159,124 80.11 259,967 82.19 

直接人工 13,551 13.25 21,611 10.88 32,163 10.17 

製造費用 13,746 13.44 17,908 9.01 24,182 7.64 

合計 102,294 100.00 198,643 100.00 316,312 100.00 

其他 

原物料 36,086 81.01 35,480 86.67 35,729 87.86 

直接人工 2,406 5.40 639 1.56 1,428 3.51 

製造費用 6,052 13.59 4,819 11.77 3,508 8.63 

合計 44,544 100.00 40,938 100.00 40,66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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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類別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名稱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合計 

原物料 311,831 80.80 500,252 83.78 540,516 86.96 

直接人工 40,061 10.38 50,265 8.42 48,751 7.84 

製造費用 34,046 8.82 46,557 7.80 32,340 5.20 

合計 385,938 100.00 597,074 100.00 621,607 100.0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從事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之研究、製造及銷售等業務，

目前主要設備產品主係應用於極紫外光(EUV)、深紫外光(DUV)等製程所需之光罩

傳載解決方案，並包含有檢查、交換、存取與儲存、充氣及清潔等功能，故銷售產

品區分為 EUV 光罩設備、高階光罩設備及其他。整體產品成本結構以原物料占比

最高，直接人工及製造費用比重則依客戶產品需求規格及功能差異消長，茲就各年

度主要產品之原料、直接人工及製造費用比例變化情形說明如下： 

(1)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 EUV光罩相關設備之原物料占該產品比重

分別為 83.96%、85.50%及 92.51%，原物料占比之波動主要受直接人工及製造費

用消長影響，其占比逐年增加，主係因該公司前期對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仍

在發展階段，投入之生產工時及製造費用等學習成本較高，後續隨業績逐步成

長，生產流程日趨成熟，其生產效率提升，使直接人工及製造費用占比下降，整

體原物料比重逐年增加；直接人工占該產品比重分別為 10.08%、7.84%及 5.73%，

111 年度及 112 年度直接人工占比下降主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於 EUV 光罩

相關設備之生產製程進入成熟期，其生產效率提升，使直接人工占比下降；製造

費用占該產品比重分別為 5.96%、6.66%及 3.21%，其中 111 年度之製造費用占

比增加，主係因本年度銷售之大型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較多，因其體積較大

使相關吊掛、包裝及運送等相關製造費用增加，另該年度有外銷一台全自動 EIP

表面檢查機，此機台需至美國協助安裝，相關差旅費用支出增加，致製造費用比

重上升，112 年度之製造費用占比下降，主係該年度銷售之小型 EUV 光罩相關

機器設備體數量較多，其相關之吊掛、包裝及運送等費用較低，使製造費用占比

下降。 

(2)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之成本結構中，以

原物料所占比例最高，分別占銷貨成本之 73.31%、80.11%及 82.19%，其中 110

年之原物料占比偏低，主係因該年度銷售之小型高階儲存設備數量較多，其原物

料占比相對大型高階儲存設備低，使 110年度原物料占比較低，111年度及 112

年度原物料占比增加，主係因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初期仍在開發階段，投入之

生產工時及製造費用等學習成本較高，後續隨業績逐步成長，生產流程日趨成

熟，其生產效率提升，使直接人工及製造費用占比下降，整體原物料比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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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人工占該產品比重分別為 13.25%、10.88%及 10.17%，其中 110年度之直接

人工占比較高主係因該年度銷售之大型光罩相關機器設備數量占比較高，其直接

人工支出相較小型光罩相關機器設備為多，而 111年度及 112年度直接人工下降

主係因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生產流程日趨成熟，其生產效率提升，且 111年度

及 112 年度小型光罩相關機器設備數量銷售數量較多，其直接人工支出較小型

光罩相關機器設備少，使直接人工占比下降；製造費用占該產品比重分別為

13.44%、9.01%及 7.64%，其中 111年度及 112年度製造費用下降，主係因其銷

售小型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體數量較多，其相關之吊掛、包裝及運送等費用較

低，使製造費用占比下降。 

(3)其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其他類產品主要為機台客製化改造、機台維修及機台設備

零組件買賣等，110~112 年度其他項之成本分別為 44,544 千元、40,938 千元及

40,665千元。其中因該公司於 109年底收購子公司昇和精技公司新增 PVD機台

改造服務，致使其自 110年度起成本大幅增加，而其原物料、直接人工及製造費

用比重之變化則受不同銷貨客戶出貨比重及不同產品項目變化影響。 

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之原料、直接

人工及製造費用比率之變化尚屬合理，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2.建設公司申請股票上櫃者，取得當(鄰)地行情報導、同業資料及政府機關提供之房

地價格比例(如評定現值及公告現值比例或房屋造價及地價比例等)，以評估合建分

售、合建分屋或合建分成者，公司與地主之分配比率是否合理。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非屬建設公司申請股票上櫃者，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六)匯率變動情形 

1.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兌換損益占營業利益之比率及內外銷、內外購

比率以評估匯率變動對申請公司營運之風險 

(1)內外銷之金額及其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內銷 527,932 87.71 852,374 81.34 879,304 72.84 

外銷 

美洲 24,691 4.10 72,281 6.90 159,961 13.25 

亞洲 46,549 7.73 101,841 9.72 117,131 9.70 

歐洲 2,760 0.46 21,457 2.04 50,749 4.21 

小計 74,000 12.29 195,579 18.66 327,841 27.16 

合計 601,932 100.00 1,047,953 100.00 1,207,145 100.00 

資料來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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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外購之金額及其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內購 

新臺幣 507,129 99.85 679,274 99.56 533,307 99.91 

美元 66 0.01 － － － － 

日幣 － － 1,472 0.21 － － 

小計 507,195 99.86 680,746 99.77 533,307 99.91 

外購 

日幣 362 0.07 1,038 0.15 125 0.02 

美元 － － － － 55 0.01 

歐元 357 0.07 519 0.08 286 0.06 

小計 719 0.14 1,557 0.23 466 0.09 

合計 507,914 100.00 682,303 100.00 533,773 100.00 

資料來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之設計、製造、銷售及維修

服務，其中主要包括應用於 EUV光罩及高階光罩傳載自動化之技術解決方案，

產品包含光罩潔淨、交換及檢測，以及微環境儲存及智慧倉儲管理等。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銷售對象主係以國內外知名半導體大廠為主，內銷交易約占整體營收

7~8成，其外銷市場則包含亞洲、歐洲及美洲地區，外銷交易計價幣別係以美元

為主；在採購方面，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採購對象多以臺灣供應商為主，內購交易

占整體進貨約 9成，付款幣別以新臺幣為主，其他付款幣別包含美元、歐元及日

幣等。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應收及應付外幣款項相互沖抵下，會產生一定之自然避

險效果，然因外幣收入大於外幣支出，無法互抵之外幣應收款項在轉換成新臺幣

時，仍會因持有外幣淨資產部位產生匯兌損益，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隨時注意市

場匯率之變化，參酌往來銀行所提供之匯率變動趨勢資訊，掌握最新之匯率變動

資訊，適時進行外匯部位調節暨管理，降低匯率變動對公司損益造成之影響。 

(3)兌換損益占營業利益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兌換利益(損失)淨額(A) (1,747) 11,777 5,735 

營業收入淨額(B) 601,932 1,047,953 1,207,145 

營業利益(C) 113,203 242,329 260,034 

占營業收入之比率(A)/(B)(%) (0.29) 1.12 0.48 

占營業利益之比率(A)/(C)(%) (1.54) 4.86 2.21 

資料來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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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 110~112年度之兌換利益(損失)淨額分別為(1,747)千元、11,777千元

及 5,735千元，占營業收入之比率分別為(0.29)%、1.12%及 0.48%，占營業利益

之比率分別為(1.54)%、4.86%及 2.21%，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生之兌換損益主要

係外幣進銷貨所產生，資產負債互抵後，期末以美元產生之外幣淨資產部位較

大，故兌換損益主係受美元兌新臺幣匯率變動所影響。 

110年度美元持續弱勢但波動幅度不大，故產生匯兌損失(1,747)千元；111及

112年度由於美國實施貨幣緊縮政策，以及美國持續升息，使得美元兌新臺幣大

幅升值致分別產生匯兌利益 11,777千元及 5,735千元。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兌換損益之變化情形與匯率變動趨勢尚屬合理，

且對該公司合併營業收入淨額及營業利益尚無重大影響，因此該公司將更積極注意

市場變動，蒐集相關外匯市場訊息，以掌握匯率之變動。 

2.因應匯率變動之具體措施 

該公司目前營運受匯率波動之影響有限，惟因應匯率變動所產生之經營風險，

該公司管理當局除平日積極蒐集匯率相關資訊，以隨時掌握匯率變動趨勢外，並採

取以下措施以降低匯率變動而可能產生之損失： 

(1)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匯率風險控管以自然避險為主要策略，對於進、銷貨之交易

均有部分比重以外幣計價，其整體對於匯率變動之影響可達到部分應收及應付相

互平衡之效果，並適時調整外幣資產與負債之部位以降低匯率變動之風險。 

(2)財務單位隨時蒐集匯率變化訊息，與金融機構保持密切關係，持續觀察匯率變動

情形，充分掌握國際間匯率走勢及變化訊息，並視實際資金需求及匯率高低情況

於適當時機買賣外幣存款，以降低匯率波動對公司獲利之衝擊。 

(3)依股東會決議通過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規範衍生性金融商品相關作

業程序，必要時得視外幣部位及匯率變動情形依該程序執行，以降低該公司業務

經營所產生之匯率風險。 

四、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籌資效益 

請參閱本評估報告「肆、就發行人前各次現金增資、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

股或發行公司債及私募有價證券計畫之執行情形」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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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業務狀況 

一、營業概況 

(一)申請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主要銷售對象及供應商(年度前十名或占年度營業收入淨額或進貨淨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之變化分析 

1.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主要銷售對象之名稱、金額及占年度營業收入比例，主要銷售對象、價格及條件之變化原因
並分析是否合理，是否有銷售集中之風險，並簡述申請公司之銷售政策。 

(1)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主要銷售對象之名稱、金額及占年度營業收入比例 
單位：新臺幣千元；% 

排名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名稱 金額 比例 與發行公

司之關係 名稱 金額 比例 與發行公

司之關係 名稱 金額 比例 與發行公司

之關係 

1 A集團 407,577 67.71 無 B集團 461,443 44.03 無 B集團 393,741 32.62 無 

2 B集團 58,679 9.75 無 A集團 258,304 24.65 無 A集團 277,381 22.98 無 
3 J公司 45,310 7.53 無 G集團 105,358 10.05 無 G集團 260,897 21.61 無 
4 K集團 26,506 4.40 無 J公司 51,620 4.93 無 K集團 67,296 5.57 無 
5 G集團 22,695 3.77 無 M集團 49,002 4.68 無 H公司 48,216 3.99 無 
6 E集團 11,060 1.84 無 K集團 22,561 2.15 無 F集團 38,690 3.20 無 
7 F集團 6,439 1.07 無 N集團 17,662 1.69 無 J公司 35,224 2.92 無 
8 L公司 5,439 0.90 無 O公司 15,769 1.50 無 P公司 20,980 1.74 無 
9 M集團 4,772 0.79 無 D集團 14,852 1.42 無 O公司 17,576 1.46 無 
10 Brooks集團 2,733 0.45 無 L公司 11,997 1.14 無 E集團 16,037 1.33 無 

 

小計 591,210 98.21 

－ 

小計 1,008,568 96.24 

－ 

小計 1,176,038 97.42 

－ 其他 10,722 1.79 其他 39,385 3.76 其他 31,107 2.58 

合計 601,932 100.00 合計 1,047,953 100.0
0 合計 1,207,145 100.0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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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銷售對象、價格及條件變化原因並分析是否合理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從事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之研究、製造及銷售等業

務，目前主要設備產品主係應用於極紫外光(EUV)、深紫外光(DUV)等製程所需
之光罩傳載解決方案，並包含有檢查、交換、存取與儲存、充氣及清潔等功能，

故銷售產品區分為 EUV 光罩設備、高階光罩設備及其他。110~112 年度之營業
收入淨額分別為 601,932千元、1,047,953千元及 1,207,145千元，呈現逐年成長
趨勢，主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積極維繫與客戶穩定合作之關係，並於近年來開發

新產品應用以及拓展新客戶所致。茲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前十大銷售對象之變

化情形說明如下： 

A. A集團 

A集團成立於民國 76年，總部位於臺灣新竹市，為全球最主要之專業積
體電路製造服務公司，主要產品為先進製程之邏輯積體電路(Logic IC)及特定
應用積體電路(ASIC)，其產品廣泛應用於各個終端市場，包含高效能運算、智
慧型手機、物聯網車用電子與消費性電子產品等領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A
集團交易始於 105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A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 EUV及高階光罩儲存櫃、清
洗機等功能性設備、機器設備相關耗材及維修服務等。110~112年度對其銷售
金額分別為 407,577 千元、258,304 千元及 277,381 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67.71%、24.65%及 22.98%。雖過去隨著疫情造成的區域封鎖、區域衝突及地
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嚴重擾亂了全球供應鏈，惟來自 5G、高效能運算(HPC)和
人工智慧(AI)等相關應用產業之發展趨勢，仍使得長期半導體需求結構呈現持
續增長；A集團在配合其客戶長期需求之情況下，持續規劃產能及全球生產版
圖，並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負責提供其所需之設備，故 A 集團最近三年度均
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前三大銷售客戶，另自 110 年度起 A 集團為縮短裝機
時程及提高設備生產效率，部分廠區設備委託 B 集團進行下單並規劃，故相
關設備訂單係轉由 B集團下單，致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A集團之直接銷售金
額減少，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B.B集團 

B集團成立於民國 26年，總部位於日本大阪，於民國 73年即深耕臺灣。
B集團為自動搬運系統產業界之領導廠商，主要生產高科技產業無塵室之自動
化倉儲運送機械設備，如工廠自動化物流搬送系統、無塵室工廠自動化系統等，

從開發、製造到提供全系列符合任何需求的自動化與物流解決方案與服務。該

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B集團交易始於 106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B 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光罩充氣儲存櫃及設備盤面
模組。110~112年度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58,679千元、461,443千元及 39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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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9.75%、44.03%及 32.62%。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
年度對 B 集團銷售金額呈現逐年上升，主係自 110 年度起，A 集團為縮短裝
機時程及提高設備生產效率，將部分廠區設備之規劃委由 B 集團統籌，故該
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B 集團之銷售金額顯著增加。目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B
集團所銷售之設備主係皆為 A所需，致 B集團最近三年度皆為該公司及其子
公司之前十大銷售客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C. J公司 

J 公司成立於民國 94 年，位於臺灣臺南市，主要經營半導體及顯示器相
關設備及材料之製造及銷售，包含 FPD 顯示技術相關設備及半導體顯示設備
之技術服務，為該公司於 109年 12月 31日收購 100%子公司昇和精技公司之
原主要客戶，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J公司交易始於 110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年度對 J公司銷售金額上升，主係因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對於 PVD真空設備之設計與改造擁有多年經驗，並可提供客戶客製
化之設備關鍵技術及材料更新及改造，惟 112年度受景氣影響，客戶需求下降
使銷售金額微幅下降，然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持續獲得 J公司之訂單挹注並為該
公司及其子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D.K集團 

K集團成立於民國 69年，總部位於臺灣新竹市，主要經營積體電路及半
導體相關零組件，包含邏輯/混合信號、嵌入式高壓解決方案及嵌入式非揮發
性記憶體等。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K集團交易始於 109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K 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充氣儲存櫃及機器
設備相關耗材等。110~112年度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26,506千元、22,561千元
及 67,296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4.40%、2.15%及 5.57%。K集團為貼近市場
並滿足中國在地之 IC設計業者需求，於中國地區擴建晶圓廠，故對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光罩半導體相關設備需求增加，另因 112年度仍持續擴充廠區產能，
故使 K 集團 110~112 年度皆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經評估其
變化尚屬合理。 

E. G集團 

G集團成立於民國 57年，總部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主要經營業務為
中央處理器(CPU)、伺服器及其相關解決方案之設計、製造、銷售及服務，產
品應用包含邊緣計算、5G、雲端服務、AI和自動駕駛等新興領域。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與 G集團交易始於 106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G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儲存櫃、全自動 EIP
表面檢查機及其他小型設備輔助器具等。110~112 年度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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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95 千元、105,358 千元及 260,897 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3.77%、10.05%
及 21.61%。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G集團銷售金額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主係
因 G 集團分別於美國及歐盟地區興建半導體晶圓廠，並投入研發、設計及製
造，使對半導體設備需求增加。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 G 集團開發客製化機
器設備，機器設備之妥善率受到 G 集團肯定，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持續獲得
訂單挹注，使 G 集團 110~112 年度皆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
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F. E集團 

E集團成立於民國 89年，總部位於中國上海市，為中國境內主要的積體
電路晶圓代工廠之一，主要經營業務為 8吋及 12吋晶圓代工與技術服務，其
產品應用於智慧型手機、智能家電及消費性電子等領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E集團交易始於 109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E 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清洗機、機台改造
及設備相關耗材等。110~112年度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11,060千元、4,168千
元及 16,037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1.84%、0.40%及 1.33%。為因應全球對於
半導體需求大增，且中國政府持續支持半導體產業發展，110~112年度 E集團
持續擴充產能及對各廠產品製程優化，對半導體機台設備需求增加，故 110及
112年度成為銷貨前十大客戶；111年度之銷售產品主係設備改造及相關耗材，
故使得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其營業收入下降並未列入銷貨前十大之列，經評估

其變化尚屬合理。 

G. F集團 

F 集團成立於民國 67 年，總部位於美國愛達荷州，為全球記憶體解決方
案之領導廠商，主要經營業務為記憶體及儲存裝置之設計、開發及製造等，包

含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DRAM)、NAND 快閃記憶體、NOR 快閃記憶體及儲
存產品等。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F集團交易始於 106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F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 EUV及高階光罩儲存櫃、光
罩清洗機、設備維護服務及機器設備相關耗材等。110~112年度對其銷售金額
分別為 6,439千元、5,816千元及 38,690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1.07%、0.55%
及 3.20%。隨各家 DRAM廠將製程推進至 EUV製程，為因應技術升級及擴增
無塵室空間，F集團擴建臺中晶圓廠，隨製程演進對於半導體設備需求大幅增
加，故分別於 110及 112年度向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採購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
故 110及 112年度成為銷貨前十大客戶；111年度主要交易產品為小型半導體
相關機器設備、設備維護服務及機器設備相關零組件等，故使得該公司及其子

公司對其營業收入下降並未列入前十大銷售客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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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L公司 

L公司成立於民國 104年，位於安徽省合肥市，主要經營晶圓代工服務，
包含液晶面板、手機等消費電子相關之晶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L 公司交
易始於 107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L 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充氣儲存櫃等。
110~112年度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5,439千元、11,997千元及 454千元，銷售
比重分別為 0.90%、1.14%及 0.04%。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 110~111 年度對 L
公司銷售金額上升，主係因 L 公司關注面板驅動晶片相關產品布局，且為因
應半導體產業持續擴張，故 L 公司持續積極擴充產能，並於 110 年進行晶圓
廠擴廠，晶圓廠設備陸續進機安裝，故對於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光罩相關半導體

設備需求也隨之增加，使 L 公司 110~111 年度皆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銷貨前
十大客戶，然隨 L 公司擴廠逐漸完工，使得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其營業收入
下降並退出銷貨前十大之列，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I. M集團 

M集團成立於民國 24年，為日本代表性機械設備商之一，主要從事纖維
機械、工作機械、板金加工機械、自動化物流系統、無塵室搬送系統相關設備

之銷售及售後服務。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M集團交易始於 106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M 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充氣儲存櫃及設備
封板壓條模組等。110~112年度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4,772千元、49,002千元
及 6,463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0.79%、4.68%及 0.54%。110~111年度該公司
及其子公司對M集團銷售金額上升，係因物聯網、5G應用及電動車對半導體
的需求不斷增加，且 A 集團部分廠區為縮短裝機時程及提高設備生產效率，
指定由M集團進行下單並進行設備整合，致使M集團 110~111年度皆為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112年度因 M集團來自 A集團之訂單減少，
故使M集團退出前十大銷售客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J. Brooks集團 

Brooks集團成立於民國 67年，總部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主要經營業務
為自動化及機器人之解決方案，包含半導體工廠自動化及生技協作機器人相關

技術服務等。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Brooks集團交易始於 106年，目前與 Brooks
集團主要交易對象為 Brooks Automation CCS RS AG 及 Brooks Automation 
(Germany) GmbH。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Brooks 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充氣儲存櫃及
機器設備相關耗材等。110~112 年度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2,733 千元、11,233
千元及 3,607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0.45%、1.07%及 0.30%。110~111年度因
應終端客戶需求，故向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購置光罩儲存櫃，使 Brooks 集團



30 

 

110~111 年度銷售金額持續增加；然 112 年度終端客戶委託 Brooks 集團之專
案接近尾聲，故使 Brooks集團退出前十大銷售客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K. N集團 

N集團成立於民國 98年，總部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為世界前五大專
業晶圓代工廠，提供客戶 IC製造服務，生產一系列半導體產品，主要應用包
含智慧型手機、電動車、資料中心及物聯網等應用領域，在美國、德國、新加

坡均有設立晶圓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N集團交易始於 106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N 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清洗機、機台改造
服務及設備相關耗材。110~112 年度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1,996 千元、17,662
千元及 23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0.33%、1.69%及 0.00%。110~111年度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對 N 集團銷售金額上升主要係全球終端數位電子產品及半導體
需求增加使晶圓產量上升，N集團於 110年擴建東南亞廠區，並向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採購一台光罩清洗機，以因應晶片生產需求，111年度於廠房基礎建設
完成後，相關晶圓製程所需設備陸續進機所致，110年度主係銷售設備相關耗
材，故 N 集團僅 111 年度為本公司之銷貨前十大客戶，另自 112 年度起，考
量銷售區域之服務便利之因素，N集團委託 P公司進行下單及設備組裝，故相
關設備訂單轉由 P公司下單，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L. O公司 

O 公司成立於民國 76 年，總部位於臺灣臺中市，主要經營記憶體 IC 設
計、製造與銷售，包含利基型記憶體、行動記憶體以及編碼型快閃記憶體等，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O公司交易始於 105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O 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充氣儲存櫃、光罩
清洗機及機器設備相關耗材等。110~112 年度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0 千元、
15,769 千元及 17,576 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0%、1.50%及 1.46%。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 111年度對 O公司之銷售金額較 110年度增加，主要係 O公司因應
產能需求，於 111年擴廠，隨建廠進度推進，對於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光罩相
關半導體設備需求增加，故 O 公司 111~112 年度皆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銷貨
前十大客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M. D集團 

D集團成立於民國 105年，總部位於安徽省合肥市，主要經營業務為動態
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之設計、研發、生產及銷售，主要產品有 DDR4 
SDRAM、LPDDR4x及相關模组，應用於智慧型手機、電腦、伺服器、VR及
物聯網等領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D集團交易始於 109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D 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清洗機及設備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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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材。110~112年度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0千元、14,852千元及 1,006千元，
銷售比重分別為 0%、1.42%及 0.08%。111年度主係 D集團進行 DRAM廠房
擴產計畫，故向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採購高階光罩清洗機所致，其餘年度主係銷

售設備相關耗材，致使 D 集團僅 111 年度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銷貨前十大
客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N. H公司 

H公司成立於民國 97年，位於臺灣新竹市，主要經營業務為 12吋及 8吋
晶圓專業代工服務，包含邏輯暨特殊應用產品及記憶體產品之晶圓代工，產品

終端應用於電腦、通訊應用、消費性電子及車用電子等，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H公司交易始於 109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H 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清洗機及設備相關
耗材。110~112年度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186千元、179千元及 48,216千元，
銷售比重分別為 0.03%、0.02%及 3.99%。H 公司 112 年度因應擴廠計畫，向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購買光罩相關設備，使 H 公司 112 年度為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銷貨前十大客戶，然 110~111年度之交易主要為設備相關零組件需求及維修
服務等，故於 110~111年度未列入前十大銷售客戶，經評估其變化尚屬合理。 

O. P公司 

P 公司成立於民國 74 年，總部位於位於新加坡，主要經營微污染控制工
程服務，提供無塵室和無塵空氣設備之設計及製造、無塵室性能測試及認證、

微污染儀器的銷售、校準及維修等，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 P公司交易始於 106
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P 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高階光罩清洗機及機器設備
相關耗材等。110~112年度對其銷售金額分別為 93千元、47千元及 20,980千
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0.02%、0.00%及 1.74%。110~111年度之交易主要為設備
相關零組件需求及維修服務等，112年主係因應 N集團建廠之需求，對於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之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採購增加，並由 P 公司負責機台後續組
裝及相關服務，故於 112年度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銷貨前十大客戶，經評估其
變化尚屬合理。 

(3)是否有銷貨集中之風險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對前十大銷售客戶之銷售金額分別為
591,210千元、1,008,568千元及 1,176,038千元，銷售比重分別為 98.21%、96.24%
及 97.42%，其中 110年對 A集團銷售金額占營收比重為 67.71%，另 A集團因
將部分廠區設備之規劃委由 B 集團統籌，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112 年度對
B集團銷售金額占營收比重分別為 44.03%及 32.62%。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雖有銷
貨集中之情形，惟目前 A 集團為全球最主要且技術領先之晶圓代工業者，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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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其子公司不僅憑藉著迅速服務及彈性的交期、穩定的產品品質及客製化的

產品設計，以及整體解決方案服務等優勢深獲客戶的信賴，更因此與其他主要客

戶均維持長期且良好之合作關係；此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持續致力於開發新客

戶及新產品線以爭取不同的客戶群，期以擴大並分散業務來源。以下就其銷貨集

中之合理性及因應對策進行說明： 

A.銷貨集中之原因 

(A)半導體產業特性 

由於半導體晶圓在製程當中，環境中的微粒會對良率造成影響，隨著

製程的微縮，環境中的微粒對良率影響越大，當晶圓製程達到 28奈米以下
時，晶圓於載具輸送時的環境條件控制及潔淨化將變得相當重要；當達到

20奈米以下的等級時，此種微污染防治設備裝置成為晶圓廠載具傳輸設備
的標準配備，因此亦隨著客戶製程之演進推升，對於此製程微污染防治設

備之需求將會更加殷切。 

根據集邦科技(TrendForce)旗下拓墣產業研究院進行的調查，2022年第
四季全球晶圓代工的市占率排名前三名分別為台積電、三星及聯電，此前

三名業者市占率合計占 80.6%，顯示因半導體製造屬高度寡占市場，半導
體設備廠商之銷售對象有限，晶圓代工產能集中於少數晶圓大廠中，A 集
團市占達 58.5%，且 A集團持續推進先進製程並保持業界技術領先地位，
近年來資本支出金額為業界最高，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雖有銷貨集中於 A集
團情形，乃產業特性所致。 

由於半導體為技術與資本密集行業，晶圓代工產業集中於少數晶圓大

廠，經檢視半導體設備供應商之京鼎及華景電 111 年度對其第一大銷售客
戶之銷售比重分別為 82.98%及 69.92%，顯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銷貨集中
現象，與同業相較係符合產業特性。 

(B)半導體設備進入門檻高，且供應鏈更換不易 

客戶對晶圓製造環境的污染控制要求甚高，廠商一旦成為其合格供應

商後，除非所提供之服務或品質發生嚴重瑕疵，否則客戶更換供應商之可

能性甚低，且客戶要採用其他供應商，必須先通過認證且機台各式規格不

同也需逐一認證，所需耗費時間及成本可觀。近年來，客戶對於光罩潔淨

度越趨嚴格，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05年起與 A集團合作開發，針對客戶
需求開發光罩相關之微環境機器設備，經長年合作，不論品質深獲肯定及

準時達交率高，且產品皆已通過安全性認證，加上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半

導體機台所需之光罩相關微污染防治設備客製化設計能力強，以提供客製

化服務來穩固產品與客戶之密切合作關係，在技術、品質、成本及交期均

能滿足客戶需求且較同業具有優勢下，故得以維持長期穩定之供應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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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客戶亦滿意其提供之服務，進而使得該公司有銷貨集中於該主要客戶集

團之情形。 

綜上所述，隨著客戶的需求攀升，致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該主要客戶

集團之銷貨金額逐年成長，此乃該客戶在市場具有領先之地位，對相關產

品亦有一定的需求，該公司在半導體領域耕耘多年，秉持提供客戶客製化

服務，強化競爭利基並獲致客戶的肯定，也陸續反映在公司近年的營收規

模增長。因此除了上述客戶外，該公司亦積極開發新客戶及新型全自動機

台，隨著新客戶、認證產品之增加，期以提高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營業收入

金額以逐步降低對單一客戶銷售之比重。 

B.銷貨集中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A)銷貨集中之風險 

a.更換供應商的風險或倒帳的風險 

半導體前端製程產業擁有技術不斷創新以及市場參與者寡占的產業

特性，更出現市場參與者大者恆大之情形，導致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銷

貨對象雖為半導體產業的國際代工大廠，但銷售對象仍然有限，而出現銷

貨集中之情事，若主要客戶出現更換供應商或倒帳情形，將對公司營運產

生重大影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品推出前，會針對客戶製程所需規格客

製化設計開發階段至驗證約 3~6 個月的前置期，故經重點客戶採用後，
以客戶觀點考量其已投入的時間成本，除非有產品品質問題否則不會輕

易更換，致影響其產線之運作。 

另檢視該公司對 A 集團、B 集團之收款條件、應收帳款帳齡及應收
帳款收回情形，其收款條件為出貨後即收取出機款，約銷貨金額之 80%，
設備驗收後收取尾款，約銷貨金額之 20%，應收帳款未曾發生應收帳款
逾期而無法收回之情形，故其對該公司應收帳款倒帳風險尚低。 

b.因品質而被抽單的風險 

考量半導體設備進入門檻高及產業特性，廠商一旦成為其合格供應

商後，除非所提供之服務或品質發生嚴重瑕疵，否則客戶更換供應商之可

能性甚低；一座 Fab 廠約上千機台設備且幾乎是歐美日十數家國際設備
廠所囊括，尤其是晶圓廠內一台動輒數億的機台，搭配的相關客製化機台

零組件雖然造價相對較低，但附屬機台若無法與主製程設備良好搭配，亦

會影響晶圓廠的生產良率，因此供應商若因產品品質問題將可能面臨抽

單風險。 

綜上，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產品通過客戶嚴峻之品質考驗，並配合開

發客製化產品，同時具備售後維護的能力，且價格具競爭力。因此，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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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產品品質及客製化服務，更可增加客戶與該公司的緊密度，藉此降低

供應商更換或因品質而被抽單之風險。加上，相關主要客戶均為財務健全

且營運良好之國際大廠，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面臨上述風險之可

能性較低。 

(B)因應措施 

a.技術延伸至新產品或新市場開發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避免單一客戶過於集中之風險，積極拓展多元

化業務市場，將利用研發設計能力，有效運用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客戶產

品需求設計及開發解決能力，持續發展半導體相關新產品，有助於開拓及

掌握未來商機。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目前亦切入國際半導體大廠供應鏈，

隨著全球產業市場對於微環境設備需求與日俱增趨勢，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已陸續拓展相關業務，未來將持續挹注營收成長。 

b.鞏固與客戶之密切合作關係 

由於該主要客戶為晶圓代工之領導廠商，該公司除了積極維持與主

要客戶之良好互動及合作關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新竹及臺南地區設

置營運據點，強化因應客戶臨時需求時調配人力之彈性，此外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與其長期合作的關係，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客戶需求的即時掌

握，並能滿足其各式客製化之訂單需求，故而獲得客戶持續下單採購，隨

著客戶在市場具領導地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藉此參與前瞻技術之機會

並提升本身技術能力，將爲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帶來廣大的客戶效益，有助

於該公司銷售策略之運用。 

c.積極開發其他客戶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深耕於半導體設備多年，由於各國政府積極扶植

半導體產業之政策，近幾年大幅增加對半導體產業的投資，以降低對國外

進口的依賴。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逐步拓展業務至歐美等區域，以提升及拓

展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位於全球半導體先進製程設備之市占率。 

(4)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銷售政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之研究、製造及銷

售，主要銷售產品為 EUV相關半導體設備、高階相關半導體設備及零組件買賣
等，產品多屬高度客製化為主。茲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銷售政策列示如下： 

A.即時掌握客戶需求，共創雙贏局面。 

B.強化售後服務，維持強化現有客戶之支援及服務，積極開拓新產品線。 

C.專注及掌握客戶應用需求，開發符合客戶及市場脈動，建立產品口碑及快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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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等雙贏目標。 

D.積極拓展潛在市場，分散市場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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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各主要供應商名稱、進貨淨額占當年度進貨淨額百分比及其金額，分析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
度截至最近期止主要供應商名稱、價格及條件之變化原因是否合理，是否有進貨集中之風險，並簡述申請公司之進貨政策。 

(1)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各主要供應商名稱、進貨淨額占當年度進貨淨額百分比及其金額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名稱 進貨淨額 % 
與發行人 
關係 名稱 進貨淨額 % 

與發行人 
關係 名稱 進貨淨額 % 

與發行人 
關係 

1 鑫達懋業 103,300 20.34 無 鑫達懋業 94,057 13.79 無 鑫達懋業 68,346 12.80 無 
2 嘉彰 56,626 11.15 無 嘉彰 79,839 11.70 無 嘉彰 45,543 8.54 無 
3 皇乾企業 35,923 7.07 無 皇乾企業 45,280 6.64 無 錸恩帕斯集團 44,150 8.27 註 1 
4 錸恩帕斯集團 31,202 6.14 無 錸恩帕斯集團 41,924 6.14 無 盟立 31,700 5.94 無 
5 甲公司 26,098 5.14 無 立明板金 38,324 5.62 無 皇乾企業 27,549 5.16 無 
6 乙公司 23,581 4.64 無 甲公司 25,258 3.70 無 垚鋐 24,604 4.61 註 2 
7 光鈦國際 19,028 3.75 無 竺揚工程 24,623 3.61 無 竺揚工程 22,883 4.29 無 
8 立明板金 18,584 3.66 無 乙公司 23,836 3.49 無 元宸 22,001 4.12 無 
9 強新工業 17,105 3.37 無 丙公司 17,948 2.63 無 乙公司 20,925 3.92 無 
10 丙公司 9,861 1.94 無 士林電機 13,206 1.93 無 丙公司 18,094 3.39 無 

 
小計 341,308 67.20 

－ 
小計 404,295 59.25 

－ 
小計 325,795 61.04 

－ 其他 166,606 32.80 其他 278,008 40.75 其他 207,978 38.96 
進貨淨額 507,914 100.00 進貨淨額 682,303 100.00 進貨淨額 533,773 100.0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註 1：錸恩帕斯集團於 112/7成為實質關係人 
註 2：垚鋐於 112/2成為實質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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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供應商變化情形之原因分析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從事半導體設備之研究、製造及銷售等業務，目前主

要設備產品主係應用於極紫外光(EUV)、深紫外光(DUV)等製程所需之光罩傳載

解決方案，並包含有檢查、交換、存取與儲存、充氣及清潔等功能，故銷售產品

區分為 EUV光罩設備、高階光罩設備及其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進貨項目

為組裝設備所需之零組件如：質量流量控制器、微塵過濾器、含氧感知器等電料

及充氣底板、金屬加工件及電控、管路組件等。110~112年度之進貨淨額分別為

507,914千元、682,303千元及 533,773千元，採購金額變動主係隨營業規模持續

成長及採購策略等因素，並配合客戶訂單產品及交期進行下單所致。以下茲就該

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主要供應商之變化情形分析說明如下： 

A.鑫達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鑫達懋業) 

鑫達懋業成立於民國 80年，位於臺中市，為專業自動控制產品代理商，

主要引進 Fuji、OMRON 及 Rockwell Automation 等美、日知名大廠產品，並

提供技術整合服務。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05年開始與鑫達懋業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鑫達懋業主要進貨項目為質量流量控制器及通訊閘

道等電料，110~112 年度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103,300 千元、94,057 千元及

68,346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20.34%、13.79%及 12.80%，

其中 111年度較 110年度下降主係因 110年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致對鑫達

懋業之主要進貨項目交期拉長，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依訂單需求提前備料，使

進貨金額較高，111年度因交期回歸正常區間及 110年度已提前備料，致進貨

金額略為下降；112年度進貨金額下降，主係配合客戶訂單交期調整所致。整

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鑫達懋業採購金額之變動主係配合客戶訂單交期

對其進行下單所致，其 110~112年度供應商排名皆為第一大，經評估尚無重大

異常之情事。 

B.皇乾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皇乾企業) 

皇乾企業成立於民國 89年，位於新竹縣，主要提供半導體先進製程相關

設備、氣體分裝系統及光罩檢查設備等各式自動化系統工程服務。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自 105年度開始與皇乾企業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皇乾企業主要進貨項目為電控軟、硬體組件及

SECS(SEMI Equipment Communications Standard))通訊元件等電控、管路組件，

110~112年度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35,923千元、45,280千元及 27,549千元，

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7.07%、6.64%及 5.16%，電控、管路組件

係搭配光罩充氣儲存櫃體、光罩清洗機及光罩交換機及等產品生產，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 110~111年度因高效能運算產業、5G通訊及車用電子等需求強勁，

以及半導體產業先進製程推進所帶動之相關設備需求，使業績逐步成長，對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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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之進貨金額亦同步上升；112年度進貨金額下降，主係配合客戶訂單產品需

求調整下單，其 110~112年度供應商排名分別為第三大、第三大及第五大，經

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C.嘉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嘉彰) 

嘉彰成立於民國 74年，位於桃園市，為臺灣上市公司(股票代碼：4942)，

係金屬沖壓之專業製造商，主要產品應用於光電、資訊及通訊等內外部金屬沖

壓零部件及相關精密沖壓模具設計與製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06 年開始

與嘉彰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嘉彰主要進貨項目為一體式充氣底板及盤面板金等

金屬加工件，110~112 年度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56,626 千元、79,839 千元及

45,543 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11.15%、11.70%及 8.54%，

來自嘉彰之主要進貨主係使用於光罩充氣儲存櫃體之生產，隨著該公司及其子

公司之業績逐年持續成長，110~111 年度對嘉彰之進貨金額亦同步上升；112

年度進貨金額略為下降，主係配合客戶訂單交期調整所致，其 110~112年度供

應商排名皆為第二大，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D.甲公司 

甲公司成立於民國 107年，位於新竹市，主要提供材料光學、雷射光學、

自動化領域、精密模具之開發、設備及管路規劃之安裝服務。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自 108年開始與甲公司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甲公司主要進貨項目為流量顯示器、限流控制閥及氣

鐮刀頭等電料及管路配置工程及管路二次配工程等電控、管路組件，110~112

年度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26,098千元、25,258千元及 12,229千元，其占各年

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5.14%、3.70%及 2.29%，最近三年度對甲公司之進

貨金額主係配合產品生產所需而變動，另 111年度因設備訂單大幅增加，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為降低進貨集中風險及靈活調整採購來源，將部份電控、管路組

件轉向其他合格供應商採購，致進貨金額略微下降；其 110~111年度供應商排

名分別為第五大及第六大，112年度進貨金額下降，主係配合客戶訂單交期調

整下單，故退出前十大供應商，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E.錸恩帕斯集團 

錸恩帕斯集團成立於民國 98年，位於臺南市，主要營運項目為製程管路

設計和製程管路配管工程管理服務，以及半導體設備相關零組件製作。該公司

及其子公司自 105 年開始與錸恩帕斯交易，目前與錸恩帕斯集團主要交易對

象為錸恩帕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匯聚光能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錸恩帕斯集團主要進貨項目為分氣管等金屬加工件

及管路配置工程及管路二次配工程等電控、管路組件，110~112年度對其進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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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額分別為 31,202千元、41,924千元及 44,150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

比率分別為 6.14%、6.14%及 8.27%，錸恩帕斯集團主要進貨項目係使用於光

罩充氣儲存櫃體之生產，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對其之進貨金額

增加主係伴隨業績逐步成長同步上升及配合客戶訂單產品需求調整下單，其

110~112年度供應商排名分別為第四大、第四大及第三大，經評估尚無重大異

常之情事。 

F.乙公司 

乙公司成立於民國 76年，位於臺北市，主要提供精密流體過濾器與系統

及高精密流體流量控制機構以及高真空壓力測量部件及其他相關廠務設備及

技術服務。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06年開始與乙公司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乙公司主要進貨項目為微塵過濾器等電料，110~112

年度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23,581千元 23,836千元及 20,925千元，其占各年度

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4.64%、3.49%及 3.92%。110及 111年度對乙公司之進

貨金額約當；112年度進貨金額下降，主係配合客戶訂單產品需求調整下單，

其 110~112年度供應商排名分別為第六大、第八大及第九大，經評估尚無重大

異常之情事。 

G.立明板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立明板金) 

立明板金成立於民國 106年，位於臺中市，主要營業項目為精密機械板金

零件及機台骨架製造及機台代工組裝服務，跨足半導體製程、光電、醫療等領

域之。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07年開始與立明板金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立明板金主要進貨項目為各式板金及固定座等金屬

加工件，110~112年度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18,584千元、38,324千元及 15,562

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3.66%、5.62%及 2.92%，立明板金

之主要進貨項目於全數機台皆可使用，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年度因營

業規模持續受惠於半導體產業需求成長，致相關設備採購訂單持續增加，對立

明板金之進貨金額亦同步上升，110~111年度供應商排名分別為第八大及第五

大，112年度進貨金額下降，主係因調整採購策略，新增多家合格供貨廠商，

致其退出前十大供應商，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H.光鈦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光鈦國際) 

光鈦國際成立於民國 86年，位於桃園市，主要生產製造鋁擠型彈性組合

框架，另有代理銷售國外知名品牌產品如：空壓元件、光電開關及音圈馬達等。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民國 105年開始與光鈦國際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光鈦國際主要進貨項目為鋁擠框體等金屬加工件，

110~112年度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19,028千元、3,560千元及 0千元，其占各

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3.75%、0.52%及 0.00%。鋁擠框體於全數機台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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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111年起進貨金額大幅下降主係因鋁擠框體之進貨價格受國際鋁價波

動影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有向相關合格供應商議價以控制價格波動，惟光鈦

國際配合意願較低，故轉向其他合格供應商採購，致進貨金額下降，其 110年

度供應商排名為第七大，後續即退出前十大供應商，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

事。 

I.竺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竺揚工程) 

竺揚工程成立於民國 95年，位於新竹市，主要營業項目為鋁擠型機構架

組裝及銷售鋁擠型材料、配建及耗材之買賣批發零售和人力服務。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自 105年開始與竺揚工程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竺揚工程主要進貨項目為鋁擠框體等金屬加工件，

110~112年度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7,757千元、24,623千元及 22,883千元，其

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1.53%、3.61%及 4.29%。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對竺揚工程之進貨品項主係用於其設備機台組裝所需，111年度因來自半導體

客戶之相關設備採購訂單持續增加，另因鋁擠框體之進貨價格受國際鋁價波動

影響，竺揚工程積極配合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備料，故其轉向竺揚工程採購，致

對竺揚工程進貨金額上升；112年度進貨金額下降，主係配合客戶訂單產品需

求調整下單。竺揚工程於 111及 112年度皆為其第七大供應商，經評估尚無重

大異常之情事。 

J.強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強新工業) 

強新工業成立於民國 82年，位於臺南市，其主要營業項目為碳鋼、合金

鋼及不銹鋼線材製造，並自 92年跨足生產超潔淨電解拋光管線與管配件，提

供半導體、光電業及花工業等建廠工程所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08年開始

與強新工業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強新工業主要進貨項目為 EUV N2 盤面管路及分氣

管等金屬加工件，110~112年度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17,105千元、6,122千元

及 0 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3.37%、0.90%及 0.00%。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因營業規模持續擴展，故依其取得客戶之訂單需求，

對於相關零配件等採購金額亦持續增加，惟 111年度在成本考量之情況下，將

部分採購訂單轉向其他符合品質需求及規格之同類別合格供應商，致對強新工

業之進貨金額下降，故強新工業僅 110年度進入前十大供應商為第九名，經評

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K.丙公司 

丙公司成立於民國 101 年，位於宜蘭縣，主要營業項目為圖控軟體

(SCADA)、人機介面及通信閘道器(Gateway)整合，其圖控軟體可適用於 OEM

人機及半導體設備業等。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05年開始與丙公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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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丙公司主要進貨項目為圖控軟體及相關系統等品項，

110~112年度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9,861千元、17,948千元及 18,094千元，其

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1.94%、2.63%及 3.39%，其主要進貨項目係

搭配光罩充氣儲存櫃體、光罩清洗機及光罩交換機及等產品生產，最近三年度

因來自半導體客戶之相關設備採購訂單持續增加，使業績逐步成長，對丙公司

之進貨金額亦同步上升，使其 110~112 年度進入前十大供應商，分別為第十

大、第九大及第十大，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L.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士林電機) 

士林電機成立於民國 44 年，為臺灣上市公司(股票代碼：1503)，主要產

品有電力配電、車輛零件、自動化設備及零件及數位家電相關等產品。該公司

及其子公司自 106年開始與士林電機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士林電機主要進貨項目為三菱 CC-Link 遠端輸入模

組、斷路器、可程式控制器及伺服電機等電料，110~112年度對其進貨淨額分

別為 7,997千元、13,206千元及 6,412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

為 1.57%、1.93%及 1.20%，其主要進貨項目係搭配光罩充氣儲存櫃體、光罩

清洗機及光罩交換機等產品生產，110~111年度其因來自半導體客戶之相關設

備採購訂單持續增加，使業績逐步成長，對士林電機之進貨金額亦同步上升，

使其 111年度進入前十大供應商，為第十大，112年度進貨金額下降，主係配

合客戶訂單產品需求調整下單，故退出前十大供應商，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

情事。 

M.盟立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盟立) 

盟立成立於民國 78 年，為臺灣上市公司(股票代碼：2464)，主要提供自

動化設備系統及其零組件等產品。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12 年開始與盟立交

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盟立主要進貨項目為 Mini Stocker 儲存系統工程電

控、管路組件等，110~112年度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0千元、0千元及 31,700

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0%、0%及 5.94%，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與盟立自 111年起合作開發Mini Stocker櫃儲存體所需之電控、管路組件，

並於 112年開始出貨，使其 112年度進入前十大供應商，為第四大，經評估尚

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N.元宸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元宸) 

元宸成立於民國 110年，位於新竹縣，主要產品為半導體氣體配管材料及

配管工程服務等產品。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11年開始與元宸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元宸主要進貨項目為 EUV N2 盤面管路、分氣管等

金屬加工件及電控、管路組件等，110~112年度對其進貨淨額分別為 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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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8 千元及 22,001 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0%、1.38%及

4.12%，該公司與其子公司自 111年開始與元宸交易，隨該公司業務成長及因

應客戶需求持續備料，對元宸之進貨金額亦同步上升，其 112年度進入前十大

供應商，為第八大，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O.垚鋐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垚鋐) 

垚鋐成立於民國 101年，位於臺中市，主要產品工程配管施工及規劃服務

及相關配管材料等產品。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11年開始與垚鋐交易。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垚鋐主要進貨項目為調壓閥、壓力錶及壓力開關等電

料、分氣管等金屬加工件及電控、管路組件等，110~112年度對其進貨淨額分

別為 0 千元、12,328 千元及 24,604 千元，其占各年度進貨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0%、1.81%及 4.61%，自 111年開始與垚鋐交易，隨該公司業務成長及因應客

戶需求，對垚鋐之進貨金額亦同步上升，使其 112年度進入前十大供應商，為

第六大，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主要供應商主增減變動情形主要

受該公司營業規模持續成長及採購策略等因素所影響，惟自 109年起，全球因

受到新冠疫情之影響，封城、居家辦公之情況帶動晶片需求增加，另高效能運

算產業、5G通訊及車用電子等需求強勁，使半導體產業持續擴充產能，連帶

推升半導體設備需求增加，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進貨金額隨營業規模持續擴大

而連年增加，其 112年度進貨金額下降，主係配合客戶訂單產品及交期調整進

貨時程所影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採購單位除依客戶訂單進行備料外，亦積

極瞭解各合格供應商之原物料庫存及交期，以避免生產進度因為缺料而中斷。

經評估，其主要供應商之變動情形尚屬合理，並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3)供貨來源穩定性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進貨項目為質量流量控制器、微塵過濾器及含氧感知

器等電料及金屬加工件及電控、管路組件等。其主要原物料除客戶指定外，皆有

一間以上合格供應商，並維持長期往來之合作關係，採購單位進行原物料採購時

會考量訂單需求、供應商產能及交期等，並適時進行議價以確保進貨價格之合理

性。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客製化訂單生產，除依客戶訂單進行備料外，亦積極

瞭解各供應商之產能及可能到貨之預估時間，以避免生產因為缺料而中斷。截至

評估報告出具日止，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並無供貨短缺或中斷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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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公司最近二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應收款項變動合

理性、備抵損失提列適足性及收回可能性之評估，並與同業比較評估 

1.應收款項變動之合理性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個體 合併 個體 合併 
營業收入淨額 989,427 1,047,953 1,163,487 1,207,145 
應收票據-非關係人 - - - - 
應收帳款-非關係人 275,548 283,100 142,918 146,115 
應收帳款-關係人 101 101 - - 
小計 275,649 283,201 142,918 146,115 
備抵損失提列數 (9,235) (9,340) (15,355) (15,355) 
應收款項淨額 266,414 273,861 127,563 130,760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5.88 5.79 5.56 5.62 
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天) 63 64 66 65 

授信條件 
該公司依客戶之資本規模、營業規模、財務狀況及過往交易情

形、收款紀錄等而訂定不同之授信條件，收款條件主要為月結

30天~120天。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 

(1)個體財務報告 

該公司 111~112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之應收款項總額分別為 275,649 千元及

142,918千元，112年底應收款項總額較 111年底減少 132,731千元，減少幅度為

(48.15)%，主係光罩相關半導體機器設備營收規模成長，以及因應客戶需求，111

年底出貨增加，相關應收款項集中於 111年年底，然相關應收帳款於 112年度收

回所致。整體而言，該公司最近二年度應收款項變化情形主係隨出貨情形而變動，

尚無重大異常。 

在應收款項週轉率方面，該公司 111~112 年度應收款項週轉率分別為 5.88

次及 5.56次，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分別為 63天及 66天，介於收款條件月結 30天

~120天內，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112年度應收款項週轉率較前一年度下降，主

係雖該公司 112 年度營業收入較去年同期成長 17.59%，因 111 年底大量出貨，

致平均應收帳款餘額成長 18.51%，致應收款項週轉率微幅下降。 

整體而言，該公司 111~112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之應收款項總額及應收款項週

轉率之變動情形尚屬合理，且平均收現天數與與授信條件區間未有重大差異，經

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2)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 111~112年度列入合併財務報告之公司除該公司外，尚有轉投資公司

昇和精技公司。該公司統籌集團經營策略，主要負責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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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組件及維修服務等，而子公司昇和精技公司則負責物理氣相沉積(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PVD)設備改造及材料更換等客製化服務。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合

併應收帳款主要來自於該公司。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112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應收款項總額分別為

283,201千元及 146,115千元。112年底應收款項總額較 111年底減少 137,086千

元，變動比率為(48.41)%，主係於 112年度收回部分機台款項所致。整體而言，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二年度及最近期合併應收款項變化情形主係隨出貨情形

而變動，尚無重大異常。 

在應收款項週轉率方面，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112年度應收款項週轉率分

別為 5.79次及 5.62次，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分別為 64天及 65天，介於收款條件

月結 30天~120天內，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2年度之應收

款項週轉率較 111 年度下降，雖該公司截至 112 年底營業收入較去年度成長

15.19%，惟因 111年底大量出貨，並於 112年陸續收款，致平均期末應收帳款餘

額較前期下降 48.41%，致應收款項週轉率微幅下降。 

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112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應收款項總額及

應收款項週轉率之變動情形尚屬合理，且平均收現天數與與授信條件區間未有重

大差異，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2.備抵損失提列之適足性及收回可能性之評估 

(1)備抵損失提列政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採用 IFRS9 之簡化作法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認列應

收帳款之備抵損失。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係用準備矩陣計算，其考量客戶過去

違約紀錄與現時財務狀況及產業經濟情勢。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信用損失歷史

經驗顯示，不同客戶群之損失型態並無顯著差異，因此準備矩陣未進一步區分客

群戶，僅以應收帳款立帳天數訂定預期信用損失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依準備矩

陣衡量之預期信用損失率列示如下： 

應收帳款 
立帳天數 

預期信用損失率 
111年度 112年度 

1-90天 0.66% 2.00% 
90-180天 4.93% 9.37% 
181-270天 12.11% 16.41% 

271-365 15.19% 18.16% 
366天以上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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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備抵損失提列之適足性 

A.個體財務報告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應收款項總額(B) 275,649 142,918 
備抵損失金額(A) 9,235 15,355 
備抵損失提列比率(A)/(B)(%) 3.35 10.74 
資料來源：該公司各期間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 

該公司 111~111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之應收款項總額分別為 275,649 千元

及 142,918千元，備抵損失提列金額分別為 9,235千元及 15,355千元，占應收

款項總額之提列比率分別為 3.35%及 10.74%。該公司已依其應收帳款帳齡分

佈期間，並考量個別客戶經營狀況及帳款收回之可能性，綜合評估提列備抵呆

帳。112年度備抵損失提列金額較 111年度增加 6,120千元，主係因受客戶建

廠計畫延宕，及驗收流程尚在進行所致。 

綜上所述，該公司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提列之備抵減損金額依所訂之政策

執行，備抵損失金額應足以涵蓋該公司應收款項可能發生壞帳之風險，經評估

其備抵減損提列之金額尚屬合理，適足性應無疑慮，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B.合併財務報告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應收款項總額(B) 283,201 146,115 
備抵損失金額(A) 9,340 15,355 
備抵損失提列比率(A)/(B)(%) 3.30 10.51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間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112 年度提列之備抵呆帳金額分別為 9,340 千元

及 146,115千元，占各年度期末應收款項總額比率分別為 3.30%及 10.51%。該

公司及其各子公司已依其應收帳款立帳天數分佈期間，並考量個別客戶經營

狀況及帳款收回之可能性，綜合評估提列備抵呆帳。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列之

備抵呆帳逐年增加，主係因受客戶建廠計畫延宕，及驗收流程尚在進行所致。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二個會計年度提列之備抵減損金額依

所訂之政策執行，備抵損失金額應足以涵蓋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應收款項可能

發生壞帳之風險，經評估其備抵減損提列之金額尚屬合理，適足性應無疑慮，

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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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應收款項收回可能性評估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12年 12月底 
截至 113年 2月底 
之收回情形 

截至 113年 2月底 
之未收回情形 

金額 % 金額 % 
應收票據 - - - - - 
應收帳款 146,115 76,100 52.08 70,015 47.92 
應收帳款-關係人 - - - - - 
合計 146,115 76,100 52.08 70,015 47.92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2 年 12 月底之合併應收帳款餘額為 146,115 千元，截

至 113 年 2 月 29 日止，合併應收帳款已收回金額及比率分別為 76,100 千元及

52.08%，未收回金額及比率則分別為 70,015千元及 47.92%，未收回金額中主係

客戶建廠延宕，且供應商付款相關系統尚未建立完善及因設備銷售為分批付款，

該公司已依照政策提列足額備抵呆帳金額；其餘未收回帳款，主係受建廠及裝機

時程影響，故應收帳款帳齡較長，根據該公司歷史經驗，其收回可能性應無重大

疑慮，且該公司已依照政策提列足額備抵呆帳金額。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已針對立帳天數 366天以上之帳款提列 100%

之備抵呆帳，其餘帳齡亦依政策提列足額備抵呆帳金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持續

對應收帳款積極追蹤並每月召開檢討會議，惟因其產業特性，客戶通常採階段性

付款，設備驗收期間約為 30~180 天，故有部分應收帳款立帳天數較長，然該公

司之銷售客戶多為國內外長期合作之知名廠商，111~112年度客戶應收款項收回

情形尚屬良好，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3.與同業比較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公司 
111年度 112年度 

個體 合併 個體 合併 

營業收入 

家碩 989,427 1,047,953 1,163,487 1,207,145 
京鼎 12,055,139 14,843,221 10,089,159 13,051,357 
華景電 1,261,775 1,416,410 997,046 1,370,598 
天虹 1,741,090 1,815,477 1,667,072 1,992,643 

應收款項 
總額 

家碩 275,649 283,201 142,918 146,115 

京鼎 798,466 981,065 561,511 782,872 

華景電 123,628 222,744 104,566 205,973 

天虹 375,018 444,872 502,322 477,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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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公司 
111年度 112年度 

個體 合併 個體 合併 

備抵損失

帳列金額 

家碩 9,235 9,340 15,355 15,355 

京鼎 215 3,221 167 232 

華景電 2,869 4,744 2,869 4,717 

天虹 909 1,625 327 866 

應收款項

週轉率

(次) 

家碩 5.88 5.79 5.56 5.62 

京鼎 10.54 11.06 14.84 14.80 

華景電 10.32 7.51 8.74 6.39 

天虹 5.36 4.88 3.80 4.32 

應收款項

週轉天數

(天) 

家碩 63 64 66 65 

京鼎 35 34 25 25 

華景電 36 49 42 58 

天虹 69 75 97 85 

備抵損失

占應收帳

款之比重

(%) 

家碩 3.35 3.30 10.74 10.51 

京鼎 0.03 0.33 0.03 0.03 

華景電 2.32 2.13 2.74 2.29 

天虹 0.24 0.37 0.07 0.18 
資料來源：各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 

(1)個體財務報告 

該公司 111~112年度個體應收款項週轉率分別為 5.88次及 5.56次，應收款

項收現天數分別為 63天及 66天，該公司最近二年度個體應收款項變化情形主係

出貨情形而變動。與採樣同業相較，111~112年度介於同業之間，該公司應收款

項周轉率呈現下降趨勢，主係因半導體產業持續擴張，帶動半導體設備需求旺盛，

致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營業收入持續攀升，惟增加之幅度較平均應收款項增加幅度

小，使得應收款項週轉率下降。 

該公司 111~112 年度提列個體備抵損失金額分別為 9,235 千元及 15,355 千

元，占各期應收帳款之比重分別為 3.35%與 10.74%。與採樣同業相較，111~112

年度高於同業，主係依其備抵損失提列政策提列所致，惟該公司目前之應收款項

收回情形尚屬良好，且其備抵損失金額應足以涵蓋該公司應收款項可能發生壞帳

之風險，經評估其備抵損失提列之金額應屬允當。 

綜上所述，該公司最近二個會計年度之應收款項週轉率、應收款項收現天數、

備抵損失占應收款項比重，與同業比較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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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112 年度之合併應收款項週轉率分別為 5.79 次及

5.62次，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分別為 64天及 65天，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二年度

合併應收款項變化情形主係隨出貨情形而變動。與採樣同業相較，該公司及其子

公司 111~112年度應收款項週轉率介於採樣同業，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應收款項周

轉率呈現下降趨勢，主係因半導體產業持續擴張，帶動半導體設備需求旺盛，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營業收入持續攀升，惟增加之幅度較平均應收款項增加幅度

小，使得應收款項週轉率下降；另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往來客戶大多為國外知名

大廠，財務狀況及營運狀況均為穩健，其授信條件與收款情形尚屬合理，且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定期追蹤應收帳款期後收回情形，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112 年度提列備抵損失金額分別為 9,340 千元及

15,355千元，111~112年度備抵損失金額高於同業，主係受客戶建廠及裝機時程

影響，致應收帳款帳齡較長；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已依照政策提列足額備抵呆帳金

額，然根據該公司歷史經驗，其收回可能性應無重大疑慮。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112年度備抵損失占應收帳款之比重分別為 3.30%及 10.51%。與採樣同業相

較，均高於採樣同業；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列之備抵呆帳比例逐年增加，主係因

受客戶建廠計畫延宕，及驗收流程尚在進行所致，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二年度

及最近期提列之備抵減損金額依所訂之政策執行，備抵損失金額應足以涵蓋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應收款項可能發生壞帳之風險，經評估其備抵減損提列之金額尚屬

合理，適足性應無疑慮，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二個會計年度及最近期之應收款項週轉

率、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備抵損失占應收款項比重，與同業比較評估，尚無重大

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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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公司最近二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存貨淨額變動合

理性及去化情形、備抵存貨跌價損失與呆滯損失提列適足性之評估，並與同業比較評

估 

1.存貨淨額變動合理性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個體 合併 個體 合併 
營業收入 989,427 1,047,953 1,163,487 1,207,145 
營業成本 582,211 597,074 612,060 621,607 

期末

存貨

總額 

原物料 60,158 60,264 45,908 45,941 
半成品 307 307 305 305 
在製品 548,241 553,404 535,102 535,936 
製成品 － － 417 417 
總計 608,706 613,975 581,731 582,599 

備抵存貨跌價損失及呆滯

損失 
7,414 7,414 16,894 16,918 

期末存貨淨額 601,292 606,561 564,837 565,681 
存貨週轉率(次) 1.10 1.12 1.03 1.04 
存貨週轉天數(天) 332 326 355 351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從事半導體設備之研究、製造及銷售等業務，其合併報

表編製主體包含該公司本身暨其轉投資公司昇和精技公司。其中該公司統籌集團經

營策略，主要負責 EUV 光罩設備、高階光罩設備及零組件及維修服務等，而子公

司昇和精技公司則負責 PVD 真空技術相關機台設計及改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其

主要原物料為質量流量控制器及微塵過濾器等電料、金屬加工件及電控、管路組件

等；半成品主係機台維修備料等；在製品為尚在組裝及已出貨予客戶尚未驗收之之

機台；製成品為已完工待出售之產品。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存貨主係依銷售客戶訂

單需求而備料並投入生產，整體生產週期約需 3~4個月。 

(1)個體財務報告 

該公司 111~112 年之個體財務報告存貨淨額分別為 601,292 千元及 564,837

千元，112年底存貨淨額較 111年底減少 36,455千元，主係因配合客戶訂單交期

調整進貨，使原物料金額下降，此外，111年度已出貨未驗收之在製品於 112年

度已陸續完成驗收，致在製品金額下降。綜上所述，該公司最近兩年度存貨淨額

變化主係因訂單需求調整進貨及投入生產所致，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在存貨週轉率及存貨週轉天數方面，該公司 111~112 年度之存貨週轉率分

別為 1.10次及 1.03次；週轉天數分別為 332天及 355天，112年度存貨週轉率

較 111年度下降，主係 112年度平均存貨受期初已出貨未驗收之機台較多，使平

均存貨上升 12.86%，另 111年度已出貨未驗收之機台於 112年度陸續完成驗收



 
 

50 

認列收入，使營業收入成長連帶影響營業成本增加 5.13%，惟在平均存貨上升幅

度大於營業成本增加幅度下，致存貨週轉率下降，週轉天數上升。該公司在製成

品受半導體設備產業特性影響，使該公司之已出貨但客戶尚未驗收之機台皆帳

列在製品，惟其驗收時程受客戶機台安裝及驗收測試排程影響，致其驗收時間較

長，該部分已於出貨後收取預收貨款，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 111~112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存貨淨額、週轉率及週轉天

數變動情形尚屬合理，並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2)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112年底合併財務報告存貨淨額分別為 606,561千元

及 565,681千元，112年底存貨淨額較 111年底減少 40,880千元，主係因配合客

戶訂單交期調整進貨，使原物料金額下降，此外，111年度已出貨未驗收之在製

品於 112年陸續完成驗收認列收入，使在製品金額下降，致整體存貨淨額減少，

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在存貨週轉率及存貨週轉天數方面，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 111~112 年度存

貨週轉率分別為 1.12次及 1.04次；週轉天數分別為 326天及 351天，112年度

較 111 年度存貨週轉率下降，主係 112 年度平均存貨受期初已出貨未驗收之機

台較多，使平均存貨上升 12.23%，另 111年度已出貨未驗收之機台於 112年度

陸續完成驗收認列收入，使營業收入成長連帶影響營業成本增加 4.11%，惟在平

均存貨上升幅度大於營業成本增加幅度下，致存貨週轉率下降，週轉天數上升。

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已出貨但客戶尚未驗收之機台皆帳列在製品，惟其驗收

時程受客戶機台安裝及驗收測試排程影響，致其驗收時間較長，該部分已於出貨

後收取預收貨款，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112年底之合併財務報告存貨淨額、週轉

率及週轉天數變動情形尚屬合理，並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2.最近期存貨去化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2年 12月底 
存貨金額 

截至 113年 2月底 
存貨去化情形 

113年 2月底 
餘額 

金額 比率(%) 
原 物 料 45,941 12,629 27.49 33,312 
半 成 品 305 － － 305 
在 製 品 535,936 122,622 22.88 413,314 
製 成 品 417 － － 417 
合 計 582,599 135,251 23.22 447,348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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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2年 12月底存貨總額為 582,599千元，截至 113年 2月

底存貨去化金額為 135,251千元，去化比率為 23.22%，未去化金額 447,348千元，

未去化比率為 76.78%，茲就各項存貨之去化情形分別說明如下： 

(1)原物料 

原物料存貨總額為 45,941 千元，占期末存貨總額 7.89%，截至 113 年 2 月

底存貨去化金額為 12,629 千元，去化比率為 27.49%。未去化之原物料金額為

33,312千元，其原物料主要為電料、金屬加工件及電控、管路組件等，主係依客

戶訂單需求備料，原物料未去化金額占 113年 2月底比率 72.51%，惟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營收持續增長，因應客戶訂單需求進行備料係有其必要性與合理性，經

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2)半成品 

半成品存貨總額為 305千元，占期末存貨總額 0.05%，截至 113年 2月底存

貨去化金額為 0千元，去化比率為 0.00%。未去化之半成品金額為 305千元，主

係機台維修備料，占整體存貨總額之金額微小，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3)在製品 

在製品存貨總額為 535,936千元，占期末存貨總額 91.99%，截至 113年 2月

底存貨去化金額為 122,622 千元，去化比率為 22.88%。未去化之在製品金額為

413,314 千元，包含尚在組裝之機台 114,058 千元及已出貨予客戶尚未驗收之機

台 299,256千元，其中已出貨予客戶尚未驗收之機台，其驗收時程受客戶機台安

裝及驗收測試排程影響，有驗收時程較長之情形，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設備交

機後驗收前將向客戶預收 8 成以上款項，應無存貨跌價或遭客戶取消訂單之風

險，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4)製成品 

製成品存貨總額為 417千元，占期末存貨總額 0.07%，截至 113年 2月底存

貨去化金額為 0千元，去化比率為 0.00%。未去化之製成品金額為 417千元，主

係已出貨尚未驗收之小型高階光罩儲存設備，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3.備抵存貨跌價損失與呆滯損失提列適足性之評估 

(1)備抵存貨跌價損失提列政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法衡量，存貨成本之計算

係採加權平均法，比較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時除同類別存貨外係以個別項目為

基礎。淨變現價值係指在正常情況下之估計售價減除至完工尚須投入之估計成本

及完成出售所需之估計成本後之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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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備抵存貨呆滯損失提列政策 

A.110年度(含)以前 

(A)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年度(含)以前，存貨呆滯損失提列政策如下： 

庫齡 
項目 1年以下 1年~2年 2~3年以上 3年以上 

原物料 0% 25% 50% 100% 
半成品 0% 100% 0% 0% 
在製品 0% 100% 0% 0% 
製成品 0% 100% 0% 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B)已出貨逾一年之在製品，依期末成本高於已收取款項之金額差額提列 100%

之備抵呆滯損失，採逐項認定。 

(C)未出貨逾一年之在製品，採逐項認定。 

B.111年度以後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存貨為客製化訂單生產，依客戶訂單進行備料，基於

穩健原則，以採購入庫日做為庫齡計算基礎，並依存貨實際去化情形、產品性

質、同業提列政策及過去生產週期評估後，於 111年 12月 24日經核准通過訂

定備抵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政策如下： 

(A)針對原物料、半成品、在製品及製成品提列呆滯損失如下： 

庫齡 
項目 1年以下 1年以上 

原物料 0% 100% 
半成品 0% 100% 
在製品 0% 100% 
製成品 0% 10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B)已出貨逾一年之在製品，依期末成本高於已收取款項之金額差額提列 100%

之備抵呆滯損失，採逐項認定。 

(C)未出貨逾一年之在製品，採逐項認定。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存貨以在製品為主，原物料次之，原物料主係電料、金

屬加工件及電控、管路組件等；在製品主係尚在組裝及已出貨予客戶尚未驗收之

之機台。其多數原物料交期平均約為 1個月，少數機台之專用料件交期平均約為

3~6個月，此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定期開立產銷會議檢視原物料庫存、客戶訂

單及預測未來訂單情形隨時調整其原物料進貨數量，在製品部分多數為已出貨予

客戶尚未驗收之機台，其機台驗收時程受客戶機台安裝及驗收測試排程影響，致



 
 

53 

驗收時程較長，其可能驗收時程可能為出貨後 3~12個月。在考量上述因素及自

110年度起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逐步增長之業績與營運規模、加強存貨庫存管理效

益及提升存貨流動性，依存貨實際去化情形、產品性質、同業提列政策及過去生

產週期評估後，根據穩健原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遂於 111年度改變其原物料之

備抵存貨呆滯損失提列方式，以庫齡超過一年以上提列 100%備抵存貨呆滯損失，

其餘則維持不變。 

綜上評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政策係以國際會

計準則為依據，並考量所處行業特性、產品性質、產品生命週期及過往產銷經驗

等，經評估其提列政策尚屬合理，並未發現重大異常之情事。 

(2)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適足性之評估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個體 合併 個體 合併 
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期末餘額(A) 7,414 7,414 16,894 16,918 
存貨總額(B) 608,706 613,975 581,731 582,599 

提列比率(A)/(B)(%) 1.22 1.21 2.90 2.9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 

A.個體財務報告 

該公司 111~112 年度之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金額分別為 7,414 千元

及 16,894千元，占各期期末存貨總額比率分別為 1.22%及 2.90%，112年度提

列比例較 111年度增加，主係因該公司配合客戶訂單交期，致備料時程及產品

生產週期增加，使其提列金額上升。惟該公司各年度均依照訂定之提列政策執

行，經評估該公司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金額尚屬適足，並無重大異常

情事。 

B.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 111~112 年度之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金額分別為 7,414 千元

及 16,918 千元，占各期期末存貨總額比率分別為 1.21%及 2.90%。其中子公

司昇和精技 112年度呆滯提列 24千元，占合併財務報告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金額 0.14%，故合併財務報告 111~112年度之之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金額

變動，主係因該公司配合客戶訂單交期，致備料時程及產品生產週期增加，使

其提列金額增加。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年度均依照訂定之提列政策執行，經

評估該公司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金額尚屬適足，無重大異常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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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業比較 
單位：新臺幣千元；次；天；% 

年度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個體 合併 個體 合併 

營業成本 

家碩 582,211 597,074 612,060 621,607 
京鼎 9,619,283 10,399,687 8,241,865 9,636,790 
華景電 641,378 683,179 505,398 634,951 
天虹 1,079,411 969,505 947,957 1,115,501 

期末存貨總額

(B) 

家碩 608,706 613,975 581,731 582,599 
京鼎 546,582 3,867,885 540,169 2,708,768 
華景電 387,638 492,963 444,555 581,431 
天虹 1,026,679 1,127,893 1,143,104 1,227,347 

備抵存貨跌價 
及呆滯損失 

(A) 

家碩 7,414 7,414 16,894 16,918 
京鼎 2,047 60,832 2,492 88,639 
華景電 43,119 44,539 52,781 58,969 
天虹 120,372 125,238 73,912 83,779 

期末存貨淨額 

家碩 601,292 606,561 564,837 565,681 
京鼎 544,535 3,807,053 537,677 2,620,129 
華景電 344,519 448,424 391,774 522,462 
天虹 906,307 1,002,655 1,069,192 1,143,568 

備抵存貨跌價

及呆滯損失提

列比率(%) 
(A)/(B) 

家碩 1.22 1.21 2.90 2.90 
京鼎 0.37 1.57 0.46 3.27 
華景電 11.12 9.03 11.87 10.14 
天虹 11.72 11.10 6.47 6.83 

存貨週轉率(次) 

家碩 1.10 1.12 1.03 1.04 
京鼎 17.91 3.06 15.17 2.93 
華景電 1.64 1.42 1.21 1.18 
天虹 1.14 0.99 0.87 0.95 

存貨週轉天數

(天) 

家碩 332 326 355 351 
京鼎 21 120 24 125 
華景電 223 258 301 309 
天虹 321 369 418 385 

資料來源：各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 

(1)個體財務報告 

該公司 111~112年度之個體存貨週轉率分別為 1.10次及 1.03次，個體存貨

週轉天數分別為 332天及 355天，與採樣同業相較，該公司 111年度存貨週轉率

低於採樣同業公司；112年度存貨週轉率高於天虹，低於其他採樣同業，主係因

該公司持續配合半導體代工業者因擴充廠房及產能之需求，其營業規模及出貨

數量逐年成長，惟該公司所生產之主要設備係應用於 EUV及高階光罩製程中，

因相關製程皆位於無塵室環境，並需保持光罩之潔淨度免於受到空氣微塵污染

及靜電損害，加上相關製程多已自動化，故其客戶對於相關設備彼此間運作之相

容性、精密度有極為嚴格之要求，因此該公司於機台設備出貨後，尚須待設備安

裝及客戶進行驗收測試後，始得認列營業收入，因已出貨尚未驗收之設備造成期

末存貨大幅增加，致使存貨週轉率較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為低，惟該公司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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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係出貨予國際知名晶片製造商，相關設備訂單係依客戶訂單需求而進行採

購，且該公司於機台設備交機後驗收前將向客戶預收 8成以上款項，並考量該公

司及採樣同業間其銷售產品及策略以及公司營運規模皆有所不同。整體而言，該

公司個體存貨週轉率應無重大異常情形。 

該公司 111~112 年度之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占存貨總額比率分別為

1.22%及 2.90%，與採樣同業相較，京鼎採多角化經營，其產品涵蓋半導體、顯

示器、光電及綠能、工廠自動化等產業之先進製程暨自動化設備，主要為半導體

設備製造商進行代工，其相關存貨去化速度較快，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

比例較低；華景電主要業務為半導體晶圓製程 AMC微污染防治設備及 RFID整

合派工系統解決方案，因其原物料規格眾多，為避免斷料及進貨時間影響排程，

且受訂單需求增加、分批交貨交期拉長及供應商最低採購量限制，致使有部分存

貨庫齡較長，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金額較高；天虹主要產品有物理氣相

沉積設備、原子層沉積設備、鍵合機、解鍵合機等薄膜製程設備及設備零備件，

其中設備依客戶訂單需求備料外，設備零備件受零件稀缺性及供應商最低採購

量影響其備料，其將存貨中屬標準品零件且呆滯過久者，視是否有未來訂單支應

提列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使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為高。綜上所

述，該公司與採樣公司在銷售產品及營運規模不盡相同，其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

損失提列比例介於採樣同業間，且皆依訂定之提列政策執行，經評估尚無重大異

常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最近二年度之存貨變動及其週轉率變化情形與採樣同業

比較評估、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之適足性，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2)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112年度之合併存貨週轉率分別為 1.12次及 1.04次，

合併存貨週轉天數分別為 326 天及 351 天，與採樣同業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 111~112年度存貨週轉率高於天虹，低於其他採樣同業，主係因該公司及其子

公司持續配合半導體代工業者因擴充廠房及產能之需求，其營業規模及出貨數

量逐年成長，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所生產之主要設備係應用於 EUV及高階光罩

製程中，因相關製程皆位於無塵室環境，並需保持光罩之潔淨度免於受到空氣微

塵污染及靜電損害，加上相關製程多已自動化，故其客戶對於相關設備彼此間運

作之相容性、精密度有極為嚴格之要求，因此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機台設備出貨

後，尚須待設備安裝及客戶進行驗收測試後，始得認列營業收入，因已出貨尚未

驗收之設備造成期末存貨大幅增加，致使存貨週轉率較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為

低，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產品主要係出貨予國際知名晶片製造商，相關設備訂

單係依客戶訂單需求而進行採購，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機台設備交機後驗收

前將向客戶預收 8 成以上款項，並考量該公司及採樣同業間其銷售產品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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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司營運規模皆有所不同。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存貨週轉率應

無重大異常情形。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112 年度之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占存貨總額比

率分別為 1.21%及 2.90%，與採樣同業相較，111~112年度之備抵存貨跌價及呆

滯損失皆低於同業，主係其依客戶訂單進行備料生產，並訂期開立產銷會議檢視

原物料庫存、客戶訂單及預測未來訂單情形隨時調整其原物料進貨數量及投入

生產情形，積極管控其存貨庫齡，降低其存貨跌價及呆滯之風險。惟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與採樣同業間之銷售產品、存貨組成及公司營運規模不盡相同，且其皆依

訂定之提列政策執行，經評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

金額應屬適足，無重大異常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二年度及最近期之存貨變動及其週轉率變化情形

與採樣同業比較評估、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之適足性，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四)申請公司最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之業績概況 

1.列表並說明發行公司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營業收入、營業毛利及營業利益與

同業比較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金額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營業

收入 

家碩 601,932 1,047,953 74.10 1,207,145 15.19 
京鼎 12,246,437 14,843,221 21.20 13,051,357 (12.07) 
華景電 1,089,854 1,416,410 29.96 1,370,598 (3.23) 
天虹 1,655,712 1,815,477 9.65 1,992,643 9.76 

營業

毛利 

家碩 215,994 450,879 108.75 585,538 29.87 
京鼎 3,092,667 4,443,534 43.68 3,414,567 (23.16) 
華景電 553,826 733,231 32.39 735,647 0.33 
天虹 662,528 845,972 27.69 877,142 3.68 

營業

利益 

家碩 113,203 242,329 114.07 260,034 7.31 
京鼎 1,988,339 2,951,060 48.42 2,030,033 (31.21) 
華景電 294,243 434,807 47.77 361,795 (16.79) 
天虹 190,685 288,343 51.21 322,639 11.89 

資料來源：各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從事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之研究開發、製造及銷售等業

務，目前主要設備產品主係應用於極紫外光(EUV)、深紫外光(DUV)等製程所需之

光罩傳載解決方案，包含檢查、交換、存取與儲存、充氣及清潔等功能，銷售產品

區分為 EUV 光罩設備、高階光罩設備及其他。檢視目前上市櫃公司，選樣條件以

產業類別同屬半導體設備之公司，並參酌營業項目較為相近者，選取京鼎精密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京鼎，股票代碼 3413，上市半導體業)、華景電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華景電，股票代碼 6788 上櫃半導體業)、天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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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稱天虹，股票代碼 6937，上市半導體業)作為採樣同業。京鼎主要經營業務為

半導體前段製程設備關鍵模組及零部件製造服務、半導體/工業自動化高端設備之

研發、製造及銷售等；華景電主要營業項目為半導體製程微污染防治設備與 RFID

自動化派工系統解決方案之研發、生產與銷售；天虹主要營業項目為半導體設備及

相關零組件之研發、生產與銷售等，主要產品有物理氣相沉積設備、鍵合機、解鍵

合機與原子層沉積設備等薄膜製程設備。 

茲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採樣同業京鼎、華景電及天虹之營業收入、營業毛利

及營業利益比較說明如下： 

(1)營業收入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之營業收入分別為 601,932千元、1,047,953

千元及 1,207,145千元，營業收入成長率分別為 74.10%及 15.19%。111年度營業

收入成長 74.10%，主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除持續深耕既有客戶外，客戶擴廠計

畫持續進行，積極尋求微影製程中光罩潔淨之解決方案，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整

體光罩相關之機器設備營業收入增加 410,744 千元。112 年度營業收入成長

15.19%，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深受客戶青睞，並持

續提供客戶客製化之機器設備及服務，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

備營業收入增加 218,376千元。 

與採樣同業相較，除京鼎及華景電 112年度營收下降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與採樣同業 110~112年度之營業收入皆呈現持續成長，111年初起，因新型冠轉

病毒疫情造成的區域封鎖、烏克蘭衝突、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及貿易限制，使消

費性產品需求放緩，惟在巨量數據運算及應用創新的驅動下，高速運算及 5G相

關應用等產業的成長，使得長期半導體需求結構性增長依然強勁，使 111~112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採樣同樣營收成長。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與採樣同

業之營業收入均呈現成長態勢，尚無異常之情事。 

綜上所述，110年因 COVID疫情持續蔓延，對於供應鏈中斷的疑慮及遠端

生活型帶加速了數位轉型，使得全球對半導體的需求增加，111年起雖烏俄戰爭、

地緣政治與貿易限制的衝擊，但來自 5G及高效能運算相關應用等產業的長期趨

勢，使長期半導體需求仍持續增長，除京鼎及華景電 112年度營收呈下降，其餘

各公司最近三年度之營業收入均呈現成長趨勢，惟各公司之產品組合及銷售市場

略有不同，致使營收成長之幅度亦有所差異，經評估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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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營業毛利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公司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金額 毛利率(%) 金額 毛利率(%) 金額 毛利率(%) 
家碩 215,994 35.88 450,879 43.02 585,538 48.51 
京鼎 3,092,667 25.25 4,443,534 29.94 3,414,567 26.16 
華景電 553,826 50.82 733,231 51.77 735,647 53.67 
天虹 662,528 40.01 845,972 46.60 877,142 44.02 

資料來源：各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營業毛利分別為 215,994 千元、450,879

千元及 585,538 千元，毛利率分別為 35.88%、43.02%及 48.51%。110~112 年度

營業毛利分別較上一年度同期增加 234,885千元及 134,659千元，主係隨營業收

入成長而增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毛利率逐年成長主係因該公司

及其子公司持續開發客製化之功能性機器設備，且經過往的經驗累積，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組裝經驗及客製化功能之調整效率之提升，使機台組裝之投入成本降

低，使毛利率上升。 

與採樣同業相較，各公司毛利率變動主係受其產品組合變化所影響，該公司

及其子公司 111~112年度之毛利率均係介於採樣同業之間。整體而言，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之營業毛利變動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3)營業利益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公司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金額 
營業 

利益率(%) 
金額 

營業 
利益率(%) 

金額 
營業 

利益率(%) 
家碩 113,203 18.81 242,329 23.12 260,034 21.54 
京鼎 1,988,339 16.24 2,951,060 19.88 2,030,033 15.55 
華景電 294,243 27.00 434,807 30.70 361,795 26.40 
天虹 190,685 11.52 288,343 15.88 322,639 16.19 

資料來源：各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營業利益分別為 113,203 千元、242,329

千元及 260,034 千元，營業利益率分別為 18.81%、23.12%及 21.54%。111 年度

之營業利益及營業利益率持續較 110 年度成長主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受惠於半

導體代工業者持續擴充產能，致推升半導體設備需求增加，使其營業收入持續成

長，加上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持續開發客製化之功能性機器設備，且經過往的經驗

累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組裝經驗及客製化功能之調整效率之提升，使機台組裝

之投入成本降低，使營業毛利及毛利率亦呈現上升，致使其營業利益及營業利益

率持續成長；112年度營業利益較 111年度增加 17,705千元，營業利益率下降至

21.54%，主係 112年度毛利較高之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銷售成長，致毛利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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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毛利較去年同期上升，另因應營運規模成長而新聘員工且相應之董事及員工

酬勞上升，且該公司持續投入研發，使營業費用上升，綜上因素使 112年度營業

費用亦較去年同期增加，整體營業費用增加幅度高於營業收入及營業毛利，致

112年度營業利益率較 111年度微幅下降，經評估其變動情形應尚屬合理。 

與採樣同業相較，110~112年度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利益率介於採樣同

業之間，產品毛利率及營業利益均有所上升，經評估應無重大異常情事。 

2.列表並說明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以「部門別」或「主要產品別」之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及營業毛利之變化情形是否合理 

主要產品別銷貨收入變動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產品別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345,857 57.46 539,223 51.45 466,607 38.66 
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158,199 26.28 375,577 35.84 593,953 49.20 

其他 97,876 16.26 133,153 12.71 146,585 12.14 
合計 601,932 100.00 1,047,953 100.00 1,207,145 100.00 

主要產品別銷貨成本變動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產品別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239,100 61.95 357,493 59.87 271,738 43.72 
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102,294 26.51 198,642 33.27 309,203 49.74 

其他 44,544 11.54 40,939 6.86 40,666 6.54 
合計 385,938 100.00 597,074 100.00 621,607 100.00 

主要產品別銷貨毛利變動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產品別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106,757 49.43 181,730 40.31 194,869 33.28 
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55,905 25.88 176,935 39.24 284,750 48.63 

其他 53,332 24.69 92,214 20.45 105,919 18.09 
合計 215,994 100.00 450,879 100.00 585,538 100.0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從事半導體設備之研究開發、製造及銷售，主要產品為

EUV 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高階光罩相關設備及其他等。茲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

要產品別營業收入、營業成本及營業毛利之變化情形說明如下： 



 
 

60 

(1)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主要包含 EUV光罩儲存櫃、EUV

光罩清洗機、EUV光罩檢測機等客製化功能性機器設備，主係應用於 EUV半導

體之微影製程，並提供 EUV 光罩微環境防治之解決方案。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之營業收入分別為 345,857千元、539,223

千元及 466,607 千元，其占整體營業收入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57.46%、51.45%及

43.72%。111年度銷售 EUV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金額較 110年度增加 193,366千

元，主要係因應晶圓代工廠擴產，客戶對於大型之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需求

增加，雖機台數量並無成長，惟大型機台銷售占比上升，使 111年度之 EUV光

罩相關半導體設備銷售金額增加；112 年度銷售金額較 111 年度減少 72,616 千

元，主要係 112 年度因深耕既有客戶，EUV 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銷售機台數量

成長，惟單價較低之小型 EUV 光罩相關半導體銷售占比較高，使 112 年度之

EUV光罩相關半導體設備銷售金額較 111年度下降。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之營業成本分別為

239,100 千元、357,493 千元及 271,738 千元，營業毛利分別為 106,757 千元、

181,730千元及 194,869千元，毛利率分別為 30.87%、33.70%及 41.76%。110~112

年度 EUV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之毛利率逐年增加，主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持續

開發高毛利之功能性設備及拓展小型機台設備之市場，且因應客戶需求調整產品

整合模式，使生產效率提升，另透過過往的經驗累積，該公司及其公司更具備組

裝經驗及客製化調整之能力，使機台組裝成本降低所致。整體而言，其變化尚無

異常之情事。 

(2)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主要包含高階光罩儲存櫃、高階光

罩清洗機、高階光罩交換機及高階光罩轉換機等客製化功能性機器設備，主係應

用於 DUV半導體之微影製程，並提供高階光罩微環境防治之解決方案。該公司

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高階光罩相關設備之營業收入分別為 158,199 千元、

375,577千元及 593,953千元，占整體營業收入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26.28%、35.84%

及 49.20%。110~112年度銷售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金額逐年成長，主要係因全

球晶圓代工廠持續新建廠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除配合客戶擴廠所須之設備需求

外，並積極拓協助客戶開發其產線所須之客製化設備，故相關設備產品持續受到

客戶青睞，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高階光罩相關設備銷貨金額大增。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高階光罩相關設備之營業成本分別為

102,294千元、198,642千元及 309,203千元，營業毛利分別為 55,905千元、176,935

千元及 284,750 千元，毛利率分別為 35.34%、47.11%及 47.94%。111~112 年度

主要係因銷售產品均為毛利率較高之小型高階光罩儲存櫃及其他功能性機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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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且銷售設備之數量亦均較前期增加，致使 111~112年度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

之營業毛利及毛利率均較前期成長。整體而言，其變化尚無異常之情事。 

(3)其他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其他產品主要為機台客製化改造、修改、維修及機台設備

零組件買賣等。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其他之營業收入分別為 97,876

千元、133,153千元及 146,585千元，占整體營業收入淨額之比率分別為 16.26%、

12.71%及 12.14%。110~111年度來自其他之營業收入金額逐年成長，主要係隨機

台設備銷售數量持續增加，所衍生之維修服務、機台改造、零組件更換等持續增

加所致。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來自其他之營業成本分別為 44,544 千元、

40,938千元及 40,666千元，營業毛利分別為 53,332千元、92,214千元及 105,919

千元，毛利率分別為 54.49%、69.25%及 72.26%。111年度來自其他之營業毛利

較 110年度增加 38,882千元，毛利率上升 14.76%，主係 111年度該公司新增較

多來自客戶客製化機台修改之需求，此類服務毛利率較高，故使營業毛利及毛利

率均較前一年度增加；112 年度來自其他之營業毛利較 111 年度增加 13,705 千

元，毛利率上升 3.01%，營業毛利隨營業收入上升而微幅增加，毛利率亦微幅上

升。整體而言，其變化尚無異常之情事。 

3.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營業收入或毛利率變動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應做價量

分析變動原因，並敘明是否合理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之營業收入及毛利率變動率如

下表所示：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金額 金額 變動率 金額 變動率 

營業收入 601,932 1,047,953 74.10 1,207,145 15.19 
營業毛利 215,994 450,879 108.75 585,538 29.87 
毛利率(%) 35.88 43.02 19.90 48.51 12.76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 年度之營業收入變動率達 20%以上，故進行價量

分析。另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其他收入，主係例行或一次性維修服務、機台客製化

改造、修改及零備件銷售，且非屬主要量產之產品業務，故不擬評估其價量分析。

以下茲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主要產品別價量變動情形及合理性分析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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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主要產品 分析項目 110及 111年度 

EUV 
相關 
半導體 
設備 

(一)營業收入差異分析：  
P(Q’-Q) (37,056) 

Q(P’-P) 258,073 

(P’-P)(Q’-Q) (27,651) 

P’Q’-PQ 193,366 
(二)營業成本差異分析：  

P(Q’-Q) (25,618) 

Q(P’-P) 161,292 
(P’-P)(Q’-Q) (17,281) 
P’Q’-PQ 118,393 
(三)毛利變動金額： 74,973 

高階 
相關 
半導體 
設備 

(一)營業收入差異分析：  

P(Q’-Q) 213,707 

Q(P’-P) 1,561 
(P’-P)(Q’-Q) 2,110 
P’Q’-PQ 217,378 
(二)營業成本差異分析：  

P(Q’-Q) 138,185 
Q(P’-P) (17,796) 
(P’-P)(Q’-Q) (24,041) 
P’Q’-PQ 96,348 
(三)毛利變動金額： 121,03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註 1：P’、Q’為本期之單價及數量；P、Q為前期之單價及數量 

(1)EUV相關半導體設備 

A.110及 111年度 

(A)營業收入增加 193,366千元 

111 年 EUV 光罩銷售數量微幅下降，故產生數量不利差異 37,056 千

元，然配合客戶廠區規劃，使單價較高之大型 EUV儲存櫃銷售及功能性機

器設備占比成長，故 111 年產生價格有利差異 258,073 千元，價量相乘效

果產生營業收入組合不利差異 27,651千元。 

(B)營業成本增加 118,393千元 

111年度 EUV光罩銷售數量微幅下降，故產生數量有利差異 25,618千

元，然 111年度大型 EUV光罩儲存櫃銷售占比成長且高單價功能性機器設

備銷售數量增加，使平均單位成本增加，故產生價格不利差異 161,292 千

元，價量相乘效果產生營業成本組合有利差異 17,281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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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年度 EUV相關半導體設備之營業毛利

較 110年度增加 74,973千元。 

(2)高階相關半導體設備 

A.110及 111年度 

(A)營業收入增加 217,378千元 

為支撐高效能運算及汽車等關鍵終端市場之長期成長與創新需求，推

升產能，推升全球晶圓廠產能，延續擴廠計畫，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積極

拓展客戶，故 111 年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產生數量有利差異 213,707 千

元；111年度因海外客戶小型高階光罩儲存櫃及功能性機台需求提升，因海

外客戶因裝機及驗證成本較高，故售價亦提高，使小型高階光罩機器設備

及功能性機台單價上升，致整體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單價上升，故產生

價格有利差異 1,561千元，價量相乘效果產生營業收入組合有利差異 2,110

千元。 

(B)營業成本增加 96,348千元 

111 年度因高階光罩相關機器設備銷售數量上升，故產生數量不利差

異 138,185 千元，該客戶針對高階相關光罩設備之組裝經驗及客製化功能

之調整效率之提升，使機台組裝之投入成本降低，故 111 年度高階光罩相

關機器設備產生價格有利差異 17,796千元，價量相乘效果產生營業成本組

合有利差異 24,041千元。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 年度高階相關半導體設備之營業毛利

較 110年度增加 121,030千元。 

經評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之主要產品別之營業收入、營業成本與

營業毛利之變化情形，及其價量變化情形，尚屬合理，應無重大異常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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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近三年度及截至承銷商評估報告出具日止，發行人及其各子公司(包含母子公司間

交易事項)與關係人交易之評估 

1.與關係人間業務交易往來情形，以評估其有無涉及非常規交易情事，如屬銷貨予關

係人者，則再評估授信政策、交易條件、款項收回、所售產品關係人後續投入生產

或再銷售之情形及其合理性，如未符一般交易常規，其差異之原因及合理性 

(1)個體財務報告 

A.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關係人名稱 與該公司之關係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家登公司) 母公司 
昇和精技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Gudeng Inc.(以下簡稱家登美國公司) 兄弟公司 
家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家崎公司) 兄弟公司 
上海家登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家登公司) 兄弟公司 
垚鋐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垚鋐公司) 實質關係人 
錸恩帕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錸恩帕斯公司) 實質關係人 

B.關係人重大交易事項 

(A)營業收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家登公司 328 1,672 367 
上海家登公司 - - 58 
合計 328 1,672 425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0~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 

(B)應收款項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家登公司 - 101 - 
合計 - 101 -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0~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 

a.家登公司 

該公司 110~112年度對家登公司營業收入金額分別為 328千元、1,672

千元及 367千元，應收帳款金額分別為 0千元、101千元及 0千元。家登

公司 87年成立於臺灣，主要營業項目為光罩及晶圓載板之傳載解決方案

等，主要客戶為半導體晶圓廠及面板廠，並提供在地化服務，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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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2年度主要係提供機台改造服務及銷售機器設備相關耗材等，其交

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交易條件為發票日後

月結 35天內付款，其交易條件與收款情形與一般銷售客戶相較，尚無重

大異常之情形。 

b.上海家登公司 

該公司 110~112年度對上海家登公司營業收入金額分別為 0千元、0

千元及 58千元，應收帳款金額皆為 0千元。上海家登公司 110年成立於

中國上海，主要營業項目為塑膠製品、電子五金及五金交電等批發進出

口，主要客戶為半導體晶圓廠及面板廠，該公司 112 年度主要係銷售銷

售機器設備相關耗材等，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

易憑證，交易條件為發票日後月結 30天內付款，其交易條件與收款情形

與一般銷售客戶相較，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C)進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家登公司 9,481 10,353 10,578 
昇和精技公司 - - 2,799 
家登美國公司 - 105 - 
家崎公司 - - 231 
垚鋐公司 - - 19,882 
錸恩帕斯公司 - - 33,350 
合計 9,481 10,458 66,840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0~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 

(D)應付款項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家登公司 1,487 1,689 2,046 
昇和公司 - - 542 
垚鋐公司 - - 3,344 
錸恩帕斯公司 - - 14,387 
合計 1,487 1,689 20,319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0~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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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家登公司 

該公司 110~112年度對家登公司進貨金額分別為 9,481千元、10,353

千元及 10,578千元，應付帳款金額分別為 1,487千元、1,689千元及 2,046

千元。該公司 110~112 年向家登公司主要進貨項目為 PEEK 含管充氣頭

及光罩盒等，其產品皆運用於 EUV光罩相關設備中，該等進貨商品皆為

客戶指定供應商及習慣用料，且為製程需求，考量其品質較佳，故持續與

家登公司配合進貨。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交易條件為月結 30天，

其交易條件與付款情形與一般供應商相較，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b.昇和精技公司 

該公司 110~112年度對昇和進貨金額分別為 0千元、0千元及 2,799

千元，應付帳款金額為 0千元、0千元及 542千元。該公司為因應海外客

戶交機需求，請昇和協助機器設備機構之組裝工程，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

易憑證，交易條件為月結 60天，其交易條件與付款情形與一般供應商相

較，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c.家登美國公司 

該公司 110~112 年度對家登美國公司進貨金額分別為 0 千元、105

千元及 0千元，應付帳款金額皆為 0千元。該公司為因應美國客戶需求，

外派人員至美國進行裝機及維修服務，外派期間借宿家登美國公司之宿

舍所產生之專案成本，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交易條件為月結 60

天，其交易條件與付款情形與一般供應商相較，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d.家崎公司 

該公司 110~112 年度對家崎公司進貨金額分別為 0 千元、0 千元及

231千元，應付帳款金額皆為 0千元。該公司因研發設備之需求，向家崎

公司採購實驗及檢查用之晶圓片，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交易條件

為月結 30天，其交易條件與付款情形與一般供應商相較，尚無重大異常

之情形。 

e.垚鋐公司 

垚鋐公司因 112 年 2 月改選董事，成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實質關

係人。該公司 112年度對垚鋐公司進貨金額為 19,882千元，應付帳款金

額為 3,344千元。該公司因生產設備之需求，向垚鋐公司採購電控、管路

組件及電料等材料，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交易條件為月結 30天，

其交易條件與付款情形與一般供應商相較，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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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錸恩帕斯公司 

錸恩帕斯公司於 112 年 7 月成為該公司之實質關係人，該公司 112

年度對錸恩帕斯公司進貨金額為 33,350千元，應付帳款金額為 14,387千

元。該公司因生產設備之需求，向垚鋐公司採購電控、管路組件等材料，

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交易條件為月結 90天，其交易條件與付款

情形與一般供應商相較，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E)取得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家登公司 - - 1,340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0~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自成立初期即與家登公司購入 PEEK 含管充氣頭，

然近期為使產品優化，再度與家登公司共同研發新型 PEEK 含管充氣頭，

並向家登公司購買該等模具，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

之情形。 

(F)承租協議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家登公司    
取得使用權資產 7,866 - 17,045 
租賃負債 3,965 - 13,754 
利息費用 99 35 271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0~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 

該公司向家登公司租賃樹谷工業園區之廠商做生產營業之用途，因作

為長期生產基地使用，於 110 年簽訂兩年期，並於 111 年底到期後續簽五

年期合約，故產生使用權資產、租賃負債及相關利息費用，其交易之必要性

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合約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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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租金支出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家登公司 (32) 23 20 
家登美國公司 - - 62 
合計 (32) 23 82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0~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 

a.家登公司 

該公司 109 年起向家登公司承租位於臺南樹谷園區之廠房作為生產

基地，向其以每月 333千元承租無塵室、組裝區及辦公室等，作為新的生

產基地，該公司依雙方合約議定之價款按月支付；另，該公司自成立之

初，向家登公司借址登記於臺北土城，每月支付 1千元作為租金。經核閱

相關合約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b.家登美國公司 

係該公司員工至美國出差，惟該公司於美國並無設立據點，是以由家

登美國公司出租宿舍給該員工，再由該公司支付予家登美國公司之費用

支出。經核閱相關合約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H)其他關係人交易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其他費用－家登公司 1,732 790 3,069 
其他費用－家登美國公司 - - 166 
其他費用－上海家登公司 - - 89 
利息收入－家登公司 (47) 9 9 
租金收入－昇和精技公司 － 720 720 
存出保證金－家登公司 669 669 596 
其他應付款－家登公司 904 111 220 
合約負債－家登公司 120 96 13,500 
合約負債－上海家登公司 - - 18,419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0~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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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其他費用－家登公司 

該公司 110~112 年度對家登公司其他費用金額分別為 1,732 千元、

790千元及 3,069千元，主係該公司搬遷至樹谷園區後，承租區域所產生

的水電費用、租借公務車及文具費用等費用，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

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b.其他費用－家登美國公司 

該公司 112 年度對家登美國公司其他費用金額為 166 千元，主係該

公司員工至美國拓展業務，惟該公司於美國並無設立據點，是以由家登美

國公司事先代墊該公司參展等出差費用，再由該公司支付予家登美國公

司之費用支出，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

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c.其他費用－上海家登公司 

係該公司員工至中國拓展業務，惟該公司於中國並無設立據點，是以

由上海家登公司事先代墊該公司參展等出差費用，再由該公司支付予上

海家登公司之費用支出，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

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d.利息收入－家登公司 

該公司 110~112年度對家登公司利息收入金額分別為(47)千元、9千

元及 9 千元，主係該公司向家登公司承租臺南廠房所支付押金所產生之

設算息，110年利息收入為負，主要係因家登公司折讓迴轉 109年所產生

之押金設算息所致，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

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e.租金收入－昇和精技公司 

該公司於 111年起以每月 60千元出租新竹辦公室部分區域，供昇和

精技公司作為營業之用途，昇和精技公司依雙方合約議定之價款按月支

付，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合約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

常之情形。 

f.存出保證金－家登公司 

該公司於 110~112 年度間向家登公司租賃臺南廠房及土城辦公室，

於簽約時，提供出租人兩個月租金數額作為保證金，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

合理。經核閱相關合約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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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其他應付款－家登公司 

該公司對家登公司之其他應付款，係該公司委託家登公司進行機台

測試費用及租賃臺南廠房所產生之水電費等所產生，其交易之必要性尚

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h.合約負債－家登公司 

該公司 110~111 年度對家登公司之合約負債，係家登公司委託該公

司進行機台維修服務提前付款所產生，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112年

度對家登公司之合約負債，係家登公司向該公司購買機器設備提前付款

所產生，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相關帳冊及交易憑證，尚無重

大異常之情形。 

i.合約負債－上海家登公司 

該公司 112 年度對上海家登公司之合約負債，係上海家登公司向該

公司購買機器設備提前付款所產生，其交易之必要性尚屬合理。經核閱相

關帳冊及交易憑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形。 

(2)合併財務報告 

A.關係人名單 

關係人名稱 與該公司之關係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家登公司) 母公司 
Gudeng Inc. (以下簡稱家登美國公司) 兄弟公司 
家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家崎公司) 兄弟公司 
上海家登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家登公司) 兄弟公司 
垚鋐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垚鋐公司) 實質關係人 
錸恩帕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錸恩帕斯公司) 實質關係人 

B.關係人重大交易事項 

(A)營業收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家登公司 328 1,672 367 
上海家登公司 - - 58 
合計 328 1,672 425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71 

(B)應收款項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家登公司 - 101 -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上述交易請參閱本評估報告參、業務狀況、一、營業概況、(五)最近三

年度及截至承銷商評估報告出具日止，發行人及其各子公司(包含母子公司

間交易事項)與關係人交易之評估、(1)個體財務報告、B.關係人重大交易事

項(A)營業收入及(B)應收款項之分析說明。 

(C)進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家登公司 9,481 10,353 10,578 
家登美國公司 - 105 - 
家崎公司 - - 231 
垚鋐公司 - - 19,882 
錸恩帕斯公司 - - 33,350 
合計 9,481 10,458 64,041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D)應付款項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家登公司 1,487 1,689 2,046 
 - - 3,344 
錸恩帕斯公司 - - 14,387 
合計 1,487 1,689 19,777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上述交易請參閱本評估報告參、業務狀況、一、營業概況、(五)最近三

年度及截至承銷商評估報告出具日止，發行人及其各子公司(包含母子公司

間交易事項)與關係人交易之評估、(1)個體財務報告、B.關係人重大交易事

項(C)進貨及(D)應付款項之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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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取得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家登公司 - - 1,340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上述交易請參閱本評估報告參、業務狀況、一、營業概況、(五)最近三

年度及截至承銷商評估報告出具日止，發行人及其各子公司(包含母子公司

間交易事項)與關係人交易之評估、(1)個體財務報告、B.關係人重大交易事

項、(E)取得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分析說明。 

(F)承租協議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取得使用權資產    
  家登公司 7,866 - 17,045 
租賃負債    
  家登公司 3,965 - 13,754 
利息費用    
  家登公司 99 35 271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上述交易請參閱本評估報告參、業務狀況、一、營業概況、(五)最近三

年度及截至承銷商評估報告出具日止，發行人及其各子公司(包含母子公司

間交易事項)與關係人交易之評估、(1)個體財務報告、B.關係人重大交易事

項、(F)承租協議之分析說明。 

(G)租金支出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家登公司 (32) 23 20 
家登美國公司 - - 62 
合計 (32) 23 82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上述交易請參閱本評估報告參、業務狀況、一、營業概況、(五)最近三

年度及截至承銷商評估報告出具日止，發行人及其各子公司(包含母子公司

間交易事項)與關係人交易之評估、(1)個體財務報告、B.關係人重大交易事

項、(G)租金支出之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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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其他關係人交易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其他費用－家登公司 1,732 790 3,069 
其他費用－家登美國公司 - - 166 
其他費用－上海家登公司 - - 89 
利息收入－家登公司 (47) 9 9 
存出保證金－家登公司 669 669 596 
其他應付款－家登公司 904 111 220 
合約負債－家登公司 120 96 13,500 
合約負債－上海家登公司 - - 18,419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上述交易請參閱本評估報告參、業務狀況、一、營業概況、(五)最近三

年度及截至承銷商評估報告出具日止，發行人及其各子公司(包含母子公司

間交易事項)與關係人交易之評估、(1)個體財務報告、B.關係人重大交易事

項、(H)其他關係人交易之分析說明。 

2.發行人與同屬關係企業公司之主要業務或產品(指最近二個會計年度均占各該年度

總營業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有無相互競爭之情形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係從事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之設計、製造、銷售及維

修服務，其中主要包括應用於 EUV 光罩及高階光罩傳載自動化之技術解決方案，

產品包含光罩潔淨、交換及檢測，以及微環境儲存及智慧倉儲管理等。茲將各集團

企業公司以其主要營運項目分類列示如下，並說明有無相互競爭之情形： 

項次 集團企業名稱 主要營運項目 
1 家登 光罩載具、晶圓載具。 
2 家登創投 創業投資、管理顧問。 
3 家崎 精密金屬加工、航太零件、蝕刻設備零件。 
4 RP 轉投資公司控股。 
5 PO 轉投資公司控股。 
6 美國家登 美國地區半導體、航太零件貿易。 
7 家宇航太 航空器及其零件零售、批發及製造。 
8 家碩建設 不動產開發、買賣、租賃。 
9 恆陽 能源設備安裝工程。 
10 SP 轉投資公司控股。 
11 GI 轉投資公司控股。 
12 上海家登 大陸地區塑膠製品、電子產品、五金貿易。 
13 蘇州堃鉅(註) 汽車銷售、維修、售後服務。 
14 GIHK 轉投資公司控股。 
15 富瑞昇 轉投資公司控股。 
16 碩頂 模具、汽車金屬件、電子連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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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集團企業名稱 主要營運項目 
17 柏升 精密刀具。 
18 昇和 濺鍍設備。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 
註：蘇州堃鉅已於 112年 9月 14日註銷登記 

如上表所示，各集團企業公司之主要營運項目，歸納分類為半導體載具、精密

金屬加工、汽車、不動產、投資控股，與該公司之主要業務或產品用途皆不相同，

尚無相互競爭之情形。另，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112年度銷售予集團企業公司之

金額分別為 1,672千元及 425千元，占合併營業收入比重為 0.16%及 0.04%，金額

及比重微小，顯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銷售對象非屬集團企業公司，且該公司完

全自行掌握產品之研發設計、生產製造及業務銷售，具有獨立行銷之開發潛力。 

二、財務狀況 

(一)發行人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經會計師核閱或查核簽證財務報告之損益狀況及
財務比率，並作變動分析與同業比較 

1.選取採樣同業公司之理由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之設計、製造、銷售及維修服

務，產品包含光罩潔淨、交換及檢測，以及微環境儲存及智慧倉儲管理等，屬於半

導體前段製程相關設備供應商。綜觀目前國內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就營業項目、

業務型態及市場定位等因素綜合考量，選擇京鼎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京鼎公司，股票代碼 3413，上市半導體業)、華景電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景

電公司，股票代碼 6788，上櫃半導體業)、天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虹公

司，股票代碼 6937，上市半導體業)作為採樣同業。京鼎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先進

設備設計及製造，其產品主要應用在半導體產業、面板產業及光電產業等，在半導

體產業部分，其設備用途包含半導體前段晶圓製造之薄膜、蝕刻、化學機械研磨等

製程所需之設備、晶圓傳輸自動化設備、微污染防治及惰性氣體充填裝置及晶圓外

觀自動檢查設備；華景電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晶圓製程微粒子或氣態分子污染物

(AMC)微污染防治設備、晶圓盒承載裝置無線射頻辨識(RFID)整合派工系統及其他

等；天虹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之技術與研發、製造、維修

及銷售業務等。 

此外，參考財團法人金融聯合徵信中心編印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行業財

務比率」中所列「C29 機械設備製造業」之財務比率作為同業平均之財務比率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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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採樣公司之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 代號 主要營業項目 

京鼎 3413 

半導體、面板及光電等產業之先進製程暨自動化設備，在半導體產業

方面用途包含半導體前段晶圓製造之薄膜、蝕刻、化學機械研磨等製

程所需之設備及關鍵零組件、晶圓傳輸自動化設備微污染防治及惰性

氣體充填裝置及晶圓外觀自動檢查設備 

華景電 6788 
晶圓製程 AMC微污染防治設備、RFID整合派工系統、半導體專業消
防工程及設備安裝 

天虹 6937 
物理氣相沉積設備(PVD)、原子層沉積設備(ALD)、晶圓鏈合機及解鏈
合機設備(Bonder/Debonder)、半導體設備零備件及相關服務(Spares & 
Service)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各公司年報 

2.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告之損益狀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金額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營業

收入 

家碩 601,932 1,047,953 74.10 1,207,145 15.19 
京鼎 12,246,437 14,843,221 21.20 13,051,357 (12.07) 
華景電 1,089,854 1,416,410 29.96 1,370,598 (3.23) 
天虹 1,655,712 1,815,477 9.65 1,992,643 9.76 

營業

毛利 

家碩 385,938 597,074 54.71 621,607 4.11 
京鼎 1,115,501 10,399,687 832.29 9,636,790 (7.34) 
華景電 536,028 683,179 27.45 634,951 (7.06) 
天虹 993,184 969,505 (2.38) 1,115,501 15.06 

營業

利益 

家碩 215,994 450,879 108.75 585,538 29.87 
京鼎 3,092,667 4,443,534 43.68 3,414,567 (23.16) 
華景電 553,826 733,231 32.39 735,647 0.33 
天虹 662,528 845,972 27.69 877,142 3.68 

營業

費用 

家碩 102,791 208,550 102.89 325,504 56.08 
京鼎 1,104,328 1,492,474 35.15 1,384,534 (7.23) 
華景電 259,583 298,424 14.96 373,852 25.28 
天虹 471,843 557,629 18.18 554,503 (0.56) 

營業

損益 

家碩 113,203 242,329 114.07 260,034 7.31 
京鼎 1,988,339 2,951,060 48.42 2,030,033 (31.21) 
華景電 294,243 434,807 47.77 361,795 (16.79) 
天虹 190,685 288,343 151114.31 322,639 11.89 

營業

外收

入及

支出 

家碩 (22,243) 13,029 (158.58) 17,281 32.63 
京鼎 (73,724) (60,358) (18.13) 482,396 (899.22) 
華景電 4,528 12,844 183.66 1,646 (87.18) 
天虹 50,853 78,126 53.63 41,942 (46.31) 

本期

淨利

(損) 

家碩 67,532 203,415 201.21 228,243 12.21 
京鼎 1,518,523 2,344,363 54.38 1,990,468 (15.10) 
華景電 229,723 349,442 52.11 268,083 (23.28) 
天虹 224,620 316,862 41.07 306,661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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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金額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本期

其他

綜合

損益 

家碩 - - 註 (385) 註 
京鼎 8,577 (12,615) (247.08) 4,358 (134.55) 
華景電 (909) 5,720 (729.26) (4,870) (185.14) 
天虹 (3,353) 13,135 (491.74) (3,934) (129.95) 

本期

綜合

損益

總額 

家碩 67,532 203,415 201.21 227,858 12.02 
京鼎 1,527,100 2,331,748 52.69 1,994,826 (14.45) 
華景電 228,814 355,162 55.22 263,213 (25.89) 
天虹 221,267 329,997 49.14 302,727 (8.26) 

資料來源：各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註：分母為 0，故無法計算 

3.變動分析及同業比較 

(1)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營業毛利及營業(損)益 

請參閱本評估報告參、一、(四)業績概況之說明。 

(2)營業費用變化原因及合理性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推銷費用 30,664 5.09 46,997 4.48 62,375 5.17 
管理費用 42,067 6.99 78,582 7.50 106,510 8.82 
研究發展費用 38,612 6.41 75,035 7.16 150,604 12.48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利益) 
(8,552) (1.42) 7,936 0.76 6,015 0.50 

營業費用 102,791 17.08 208,550 19.90 325,504 26.97 
營業利益 113,203 18.81 242,329 23.12 260,034 21.54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A.營業費用 

(A)推銷費用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推銷費用分別為 30,664 千元、

46,997千元及 62,375千元，主係業務人員薪資、勞健保費、交際費、旅費

及相關費用等，111年度推銷費用較 110年度增加 16,333千元，主係隨人

員擴編及獲利成長增加提列績效獎金及員工酬勞使薪資費用增加，另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持續拓展客戶，使旅費增加所致；112年度推銷費用較 111年

度增加 15,378千元，主係因獲利成長使薪資費用增加，另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持續拓展客戶，使旅費及交際費增加，惟在費用控管得宜之情況下，該

公司及其子公司推銷費用並未隨營收成長而大幅增加，110~112 年占營業

收入之比重分別為 5.09%、4.48%及 5.17%，約略維持在 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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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管理費用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管理費用分別為 42,067 千元、

78,582 千元及 106,510 千元，管理費用主係間接人員薪資、勞健保費、捐

贈、各項折舊與攤銷及相關費用等，111 年度管理費用較 110 年度增加

36,515千元，主係隨人員擴編及獲利成長增加提列績效獎金及員工酬勞使

薪資費用增加，以及認列新竹辦公室使用權資產使折舊增加、捐贈台南市

政府農業局及台南警局等使捐贈費用增加和因應 IPO作業所需，會計師財

稅簽及內控專審相關費用與券商輔導費用增加所致；112 年度管理費用較

111年度增加 27,928千元，主係隨人員擴編及獲利成長使薪資費用增加，

以及捐贈獅子會重建花蓮縣東里國中捐款、贊助台南市政府等使捐贈增加

和因應 IPO作業所需，會計師財稅簽及內控專審費用與券商輔導費用增加

所致，惟在費用控管得宜之情況下，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管理費用並未隨

營收成長而大幅增加，110~112年度占營業收入之比重分別為 6.99%、7.50%

及 8.82%。 

(C)研究發展費用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之研究發展費用分別為 38,612千元、

75,035千元及 150,604千元，研究發展費用主係研發人員薪資、勞健保費、

產品開發、認證費及相關費用等，111年度研發費用較 110年度增加 36,424

千元，主係隨人員擴編及獲利成長使薪資費用增加及投入產品研發費用增

加所致；112年度研發費用較 111年度增加 75,569千元，主係隨人員擴編

及獲利成長使薪資費用增加、投入產品研發費用及旅費增加，及因出貨至

客戶的 Demo 機評估已無銷售可能，故轉列研發費用所致，110~112 年度

占營業收入之比重分別為 6.41%、7.16%及 12.48%，研發費用逐年增加，

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持續開發新型機台及人員擴編所致。 

(D)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主係因應收款項備抵損失之變動所產生，110

年度預期信用減損利益 8,552 千元，主係收回已提列備抵呆帳損失之應收

帳款 9,160千元所致；111年度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7,936千元，主係將客戶

逾期超過 365天以上之應收帳款 3,452千元提列 100%備抵損失所致；112

年度之預期信用減損損失為 6,015 千元，主要係受客戶建廠及裝機時程影

響，故其相關應收款項逾期時間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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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營業利益 

單位：% 

年度 

項目 

營業費用率 營業利益率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家碩 17.08 19.90 26.96 18.81 23.12 21.54 

京鼎 9.02 10.05 10.61 16.24 19.88 15.55 

華景電 23.82 21.07 27.28 27.00 30.70 26.40 

天虹 28.50 30.72 27.83 11.52 15.88 16.19 

與採樣同業相較，該公司 110~112年度營業費用率介於採樣同業，而營業

利益率 110~112年度介於採樣同業之間，尚無發現有重大異常情事。 

整體而言，該公司 110~112 年度之營業費用及營業利益變化情形尚無重大

異常。 

(3)營業外收支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48 1,069 10,534 
其他收入 3 532 273 

其他利益及損失 

淨外幣兌換損益 (1,747) 11,777 5,735 
減損損失 (20,435) - - 
租賃修改(損失)利益 5 (192) - 
廉價購買利益 - - 1,512 
其他 - (18) (8) 

財務成本 (117) (139) (733)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

之份額 
- - (32) 

合計 (22,243) 13,029 17,281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營業外收支分別為(22,243)千元、13,029

千元及 17,281千元，占營收比重分別(3.69)%、1.24%及 1.43%，營業外收支主要

包含利息收入(主係銀行存款息及押金設算息)、其他收入、淨外幣兌換(損)益、

減損損失等項目，茲就金額較高之減損損失及淨外幣兌換(損)益之變化進行說

明： 

A.減損損失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減損損失分別為(20,435)千元、0 千元

及 0千元，主要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 109年底為拓展營運範疇，迎合 5G技

術發展與環境需求，為期擴展 PVD真空鍍膜和相關設備核心技術及縮短自行

開發之時程及減少研發成本，達到強化本身競爭優勢，故取得昇和精技(股)公

司 100%股權，收購時因昇和精技已有銷售濺鍍設備實績，故預期隨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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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解，其他客戶可能會有相關需求，惟收購後因新冠疫情緩解狀況未如預期，

故該公司及其子公司110年底評估減損時，認列商譽減損20,435千元，111~112

年度商譽並無減損跡象故無認列相關損失，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B.淨外幣兌換損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淨外幣兌換損益分別為(1,747)千元、

11,777千元及 5,735千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銷貨交易幣別主要以新臺幣及美

元計價，111~112年度銷貨交易幣別為美金之比重分別為 18.79%及 29.74%，

進貨及付款主要係以新臺幣為計價貨幣，故外幣淨資產以美元為主，兌換損益

主要受美元兌新臺幣匯率變動所影響，111~112年度由於美國實施貨幣緊縮政

策及美國持續升息，使得 111~112年度美元兌新臺幣期末匯率分別為 30.66元

及 30.705 元，相對 110 年度美元兌新臺幣期末匯率 27.63 為升值趨勢，故產

生匯兌利益 11,777千元及 5,735千元，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對於匯率風險之控管主係財務單位隨時蒐集匯率變化

訊息，與金融機構保持密切關係，持續觀察匯率變動情形，充分掌握國際間匯

率走勢及變化訊息，並視實際資金需求及匯率高低情況於適當時機買賣外幣

存款，以降低匯率波動對公司獲利之衝擊。 

(4)稅前純益及稅後純益變化原因及其合理分析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稅前淨利 90,960 255,358 277,315 
所得稅費用 23,428 51,943 49,072 
本期淨利 67,532 203,415 228,243 
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註) 20,038 20,674 27,298 
基本每股盈餘(元)(註) 3.37 9.84 8.36 
資料來源：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註：該公司計算每股盈餘時，業已追溯調整無償配股之影響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之稅前淨利分別為 90,960千元、255,358千

元及 277,315千元；每股盈餘分別為 3.37元、9.84元及 8.36元。該公司及其子

公司之最近三年度稅前淨利持續伴隨營收規模成長而呈現上升趨勢。另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之每股盈餘之變化主係受各期稅後淨利所影響，此外，因該

公司於 111年底現金增資 6,000千股，致 112年度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較追溯

後 111年度增加，112年度每股盈餘較 111年度些微下降。 

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營運獲利仍穩定成長，稅前淨利呈逐期上升之

態勢，其變化情形應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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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綜合損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其他綜合損益分別為 0 千元、0 千元及

(385千元)，112年度之其他綜合損益係該公司 112年 9月投資 Gudeng Inc.產生

之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6)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110~112年度之綜合損益總額分別為67,532千元、203,415

千元及 227,858千元，金額變化主要隨營收成長，營業利益、稅前純益及本期淨

利變動所致。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之綜合損益總額變化情形

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4.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財務比率之變動分析及與同業之比較 
單位：%；次；每股元 

項目 
年度 

公司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財 
務 
結 
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家碩 78.23 66.73 61.01 
京鼎 46.94 44.99 40.10 
華景電 21.30 32.79 34.18 
天虹 51.66 37.74 25.54 
同業 50.50 46.50 註 4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比率(%) 

家碩 1,717.71 3,706.17 1,004.44 
京鼎 502.92 366.86 418.77 
華景電 668.98 305.06 296.67 
天虹 189.17 291.17 316.54 
同業 216.45 226.24 註 4 

償 
債 
能 
力 

流動比率(%) 

家碩 120.40 145.67 153.56 
京鼎 285.58 220.98 405.07 
華景電 501.35 341.43 308.82 
天虹 167.12 260.61 494.37 
同業 187.10 224.60 註 4 

速動比率(%) 

家碩 58.81 84.65 102.36 
京鼎 209.60 161.20 324.85 
華景電 357.67 249.66 212.62 
天虹 76.12 127.04 285.63 
同業 125.00 148.80 註 4 

利息保障倍數(倍) 

家碩 778.44 1,838.11 379.33 
京鼎 74.19 74.04 61.49 
華景電 299.17 185.83 75.81 
天虹 8.56 35.16 44.83 
同業 3,644.80 3,730.60 註 4 

經 
營 
能 
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家碩 8.34 5.79 5.62 
京鼎 9.24 11.06 14.80 
華景電 7.32 7.51 6.39 
天虹 6.44 4.88 4.32 

同業 4.70 4.80 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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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年度 

公司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天) 

家碩 44 64 65 
京鼎 40 34 25 
華景電 50 49 58 
天虹 57 75 85 
同業 78 77 註 4 

存貨週轉率(次) 

家碩 1.08 1.12 1.04 
京鼎 3.90 3.06 2.93 
華景電 1.62 1.42 1.18 
天虹 1.13 0.99 0.95 
同業 2.80 2.40 註 4 

經 
營 
能 
力 

平均售貨天數(天) 

家碩 338 326 351 
京鼎 94 120 125 
華景電 225 257 309 
天虹 324 369 385 
同業 131 153 註 4 

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週轉率(次) 

家碩 47.63 75.32 26.28 
京鼎 6.92 5.33 3.57 
華景電 5.33 3.41 2.21 
天虹 2.15 2.48 2.14 
同業 3.50 3.10 註 4 

總資產週轉率(次) 

家碩 0.75 0.80 0.68 
京鼎 0.95 0.88 0.67 
華景電 0.78 0.68 0.57 
天虹 0.71 0.70 0.56 
同業 0.60 0.60 註 4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家碩 8.38 15.45 12.94 
京鼎 11.99 14.03 10.36 
華景電 16.45 16.94 11.30 
天虹 10.75 12.61 8.81 
同業 4.60 6.40 註 4 

權益報酬率(%) 

家碩 37.65 53.27 35.56 
京鼎 23.29 25.54 17.75 
華景電 21.29 23.35 16.76 
天虹 28.97 21.79 12.33 
同業 7.20 11.00 註 4 

營業利益占實收 
資本額比率(%) 

家碩 102.54 107.42 95.26 
京鼎 226.19 304.07 208.88 
華景電 84.70 125.16 104.14 
天虹 35.00 47.52 47.81 
同業 註 1 註 1 註 1 

稅前純益占實收 
資本額比率(%) 

家碩 82.39 113.19 101.59 
京鼎 217.80 297.85 258.52 
華景電 86.00 128.86 104.62 
天虹 44.34 60.40 54.03 
同業 註 1 註 1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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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年度 

公司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純益率(%) 

家碩 11.22 19.41 18.91 
京鼎 12.40 15.79 15.25 
華景電 21.08 24.67 19.56 
天虹 13.57 17.45 15.39 
同業 6.10 10.20 註 4 

每股盈餘(元) 

家碩(註 5) 3.37 9.84 8.36 
京鼎 17.01 24.64 20.48 
華景電 7.08 10.08 7.82 
天虹 4.57 5.66 5.02 
同業 註 1 註 1 註 1 

現 
金 
流 
量 

現金流量比率(%) 

家碩 20.42 13.87 45.38 
京鼎 21.13 42.66 74.69 
華景電 38.44 92.46 49.55 
天虹 28.99 33.40 7.68 
同業 10.80 12.80 註 4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家碩 91.53 93.20 148.40 
京鼎 98.91 95.44 87.11 
華景電 72.11 70.50 71.66 
天虹 註 3 註 3 33.65 
同業 註 1 註 1 註 1 

現金再投資比率(%) 

家碩 70.68 25.70 57.94 
京鼎 1.92 13.56 7.22 
華景電 (0.56) 15.42 0.20 
天虹 16.16 11.93 (0.41) 
同業 6.30 2.70 註 4 

資料來源：各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及股東會年報，並經元大證券計算整理；同
業資料取自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所出版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比率」
財務比率 

註 1：「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比率」未提供同業平均之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稅前
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每股稅後盈餘及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註 2：應收款項週轉率及存貨週轉率係以總額計算；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及平均售貨天數係以無條件 
進位計算 

註 3：此財務指標未滿五年度，故無法計算 
註 4：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尚未出版該年度之主要行業財務比率 
註 5：該公司計算每股盈餘時，業已追溯調整無償配股之影響 
註 6：財務分析之計算公式如下 

1.財務結構 
(1)負債占資產比率＝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2)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權益總額＋非流動負債)／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2.償債能力 
(1)流動比率＝流動資產／流動負債 
(2)速動比率＝(流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流動負債 
(3)利息保障倍數＝所得稅及利息費用前純益／本期利息支出 

3.經營能力 
(1)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率＝銷貨淨額／各期平均應收款項 

(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2)平均收現日數＝365／應收款項週轉率 
(3)存貨週轉率＝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4)平均銷貨日數＝365／存貨週轉率 
(5)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6)總資產週轉率＝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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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獲利能力 
(1)資產報酬率＝［稅後損益＋利息費用×(１－稅率)］／平均資產總額 
(2)權益報酬率＝稅後損益／平均權益總額 
(3)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額比率＝營業利益／期末實收資本額 
(4)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稅前純益／期末實收資本額 
(5)純益率＝稅後損益／銷貨淨額 
(6)每股盈餘＝(稅後淨利－特別股股利)／加權平均已發行股數 

5.現金流量 
(1)現金流量比率＝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流動負債 
(2)淨現金流量允當比率＝最近五年度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最近五年度(資本支出＋存貨增加額＋ 
現金股利) 

(3)現金再投資比率＝(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現金股利)／(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長期投資＋ 
其他非流動資產＋營運資金) 

(1)財務結構 

A.負債占資產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負債占資產比率分別為 78.23%、

66.73%及 61.01%。111 年度因該公司辦理現金增資、業績持續成長及訂單需

求旺盛致應收帳款及存貨上升，使 111 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及應收帳款大幅

增加，致 111年度負債占資產比率較 110年度大幅下降；112年度因業績持續

成長，現金及約當現金大幅增加，致 112 年度負債占資產比率較 111 年度下

降，經評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負債占資產比率變化應無異常之情事。 

與採樣公司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負債占資

產比率皆高於其他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設備

銷售係依客戶訂單購料生產，近年隨著因 5G、高效能運算(HPC)、車用電子

及人工智慧(AI)等產業需求強勁，使半導體代工業者持續擴充產能，連代推升

半導體設備需求增加，故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規模逐年成長，且因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於設備交機後驗收前將向客戶預收 8 成以上款項，故因預收貨

款產生之合約負債伴隨營業規模擴大而逐年增加，加上該公司之股本相較其

他採樣同業為低(以 112 年度而言，該公司股本 272,976 千元，採樣同業京鼎

公司、華景電公司及天虹公司之股本分別為 971,861 千元、347,397 千元及

674,773千元)，致負債占資產比率占比較採樣同業高，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

主要客戶均為國內外半導體大廠，雙方長期合作而有穩定訂單來源，且主要負

債係來自預收客戶貨款，將於交機驗收後認列營業收入，目前該公司與其子公

司帳上仍有充裕之流動資金可供營運使用，亦與銀行簽訂授信合約供營運週

轉，並無資金不足或有財務困難的情形。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未有資

金無法支應營運活動或對財務造成重大影響之情形，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情

事。 

B.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長期資金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為 1,717.71%、3,706.17%及 1,004.44%。該公司 111年度長期資金占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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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比率較 110 年度上升，主要係因半導體產業持續擴張，帶動半導

體設備需求提升，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運及獲利持續成長，且該公司於

111年度辦理現金增資，股東權益逐年增加所致；112年度之長期資金占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比率大幅降低，主要係因該公司於 112年度因研發所需，增加

機器設備所致。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長期資

金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皆高於其他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且該等比率大

於 100%，顯示該公司長期資金尚足以支應營運所需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支

出，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之財務結構各項指標之變化尚屬合

理，經評估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2)償債能力 

A.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之流動比率分別為 120.40%、145.67%及

153.56%，速動比率分別為 58.81%、84.65%及 102.36%，其流動比率及速動比

率皆呈現上升之趨勢，主係雖過去幾年度因疫情造成的區域封鎖、區域衝突及

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嚴重擾亂了全球供應鏈，惟來自 5G、高效能運算(HPC)、

車用電子及人工智慧(AI)等相關應用產業之發展趨勢，仍使得長期半導體需求

結構呈現持續增長，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在配合客戶擴充產能及建廠規劃之需

求情況下，最近三年度之營運規模及獲利呈現持續成長之趨勢，且該公司於

111年度辦理現金增資，致其流動資產與速動資產均較各年度前期持續增加，

致使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逐期上升。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流動比

率與速動比率皆低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設

備銷售係依客戶訂單購料生產，近年隨著因 5G、高效能運算(HPC)、車用電

子及人工智慧(AI)等產業需求強勁，使半導體代工業者持續擴充產能，連代推

升半導體設備需求增加，故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規模逐年成長，且因該

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機台設備交機後驗收前將向客戶預收 8 成以上款項，故因

預收貨款產生之合約負債伴隨營業規模擴大而逐年增加，使流動負債大幅增

加所致；另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主要客戶均為國內外半導體大廠，雙方長期合

作而有穩定訂單來源，且主要負債係來自預收客戶貨款，將於交機驗收後認列

營業收入，目前該公司與其子公司帳上仍有充裕之流動資金可供營運使用，亦

與銀行簽訂授信合約供營運週轉，並無資金不足或有財務困難的情形。整體而

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財務與營運狀況皆屬穩健，且應收款項收現情況良

好，經評估其短期償債能力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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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利息保障倍數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利息保障倍數分別為 778.44 倍、

1,838.11倍及 379.33倍。111年度利息保障倍數較 110年度大幅上升，主係因

該公司營運成長，稅前淨利增加所致；112年度較 111年度大幅下降，主係因

111年底新增新竹辦公室及 112年度新增臺南及臺中倉儲租賃，租賃負債利息

費用增加所致。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利息保

障倍數均優於採樣同業，低於同業平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利息保障倍數主

要係受租賃負債利息費用及稅前淨利變動影響，經評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因

營運獲利穩定而償債能力尚屬穩健，整體而言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之償債能力各項指標之變化尚屬合

理，經評估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3)經營能力 

A.應收款項週轉率及應收款項收現天數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應收款項週轉率分別為 8.34 次、5.79

次及 5.62次，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分別為 44天、64天及 65天，介於收款條件

月結 30天~120天內，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年度應收

帳款週轉率較前一年度下降，主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仍因半導體產業持續擴

張，帶動半導體設備需求旺盛，致其營業收入持續攀升，期末應收款項隨之增

加所致；112年度應收款項週轉率持續下降，雖該公司 112年度營業收入較去

年度成長 15.19%，惟因 111年底大量出貨，且今年出貨量持續增加，致平均

應收帳款餘額成長 18.51%，應收款項週轉率微幅下降。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110~112年度應收款項週轉率皆介於採樣同

業，高於同業平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往來客戶大多為國內外知名大廠，財

務狀況及營運狀況均為穩健，其授信條件與收款情形尚屬合理，且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定期追蹤應收帳款期後收回情形，整體而言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B.存貨週轉率及平均售貨天數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之存貨週轉率分別為 1.08次、1.12次及

1.04次，平均售貨天數分別為 338天、326天及 351天。111年度因營運規模

持續成長，加上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所生產之機台設備於出貨後，尚待客戶完成

驗收後始得認列營業收入，又其驗收時程受機台設備安裝及客戶驗收測試排

程所影響，110年底已出貨未驗收之機台於 111年度陸續驗收完畢，致 111年

度營業成本增加幅度大於存貨，致使期末存貨週轉率上升；112年度較 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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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存貨週轉率下降，雖該公司 112 年度營業成本受營業收入成長較去年度成

長 4.11%，惟平均存貨受 112年度期初已出貨未驗收之在製品較多影響，致平

均存貨餘額成長 12.23%，存貨週轉率下降。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存貨週轉率 110 年度低

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111~112年度則高於天虹，低於其他採樣同業及同業

平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持續配合半導體代工業者因擴充廠房及

產能之需求，其營業規模及出貨數量逐年成長，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所生產之

主要設備係應用於 EUV及高階光罩製程中，因相關製程皆位於無塵室環境，

並需保持光罩之潔淨度免於受到空氣微塵污染及靜電損害，加上相關製程多

已自動化，故其客戶對於相關設備彼此間運作之相容性、精密度有極為嚴格之

要求，因此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機台設備出貨後，尚須待設備安裝及客戶進行

驗收測試後，始得認列營業收入，因已出貨尚未驗收之設備造成期末存貨大幅

增加，致使存貨週轉率較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為低，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產

品主要係出貨予國際知名晶片製造商，相關設備訂單係依客戶訂單需求而進

行採購，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機台設備交機後驗收前將向客戶預收 8 成以

上款項，故其存貨尚無可能產生跌價減損或未能去化之情形。經評估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之存貨週轉率及平均售貨天數變化情形尚屬合理，應無重大異常之

情事。 

C.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及總資產週轉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分別為

47.63次、75.32次及 26.28次，總資產週轉率分別為 0.75次、0.80次及 0.68

次。111年度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較 110年度上升，主要係因該公司

及其子公司受半導體產業需求提升，營業收入大幅成長所致；112年度之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較 111年度大幅下降，主要係因該公司因研發所需，增

加機器設備所致。111年度總資產週轉率較 110年度略為上升，主要係因 111

年度營業收入大幅成長所致；112年度之總資產週轉率較 111年度下降，主要

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現金及約當現金受業績成長而增加，雖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營運狀況穩定且營業收入亦呈上升趨勢，惟平均總資產金額增加幅度

較營業收入增加幅度高，致總資產週轉率下降。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之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週轉率均高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就總資產週轉率而言，該公司

及其子公司 110~111年度之總資產週轉率介於採樣同業，高於同業平均；112

年度則高於採樣同業，顯示其經營能力與同業相較尚屬良好，整體而言，應無

重大異常之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之經營能力各項指標變動尚屬合



 
 

87 

理，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4)獲利能力 

A.資產報酬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資產報酬率分別為 8.38%、15.45%及

12.94%。111年度資產報酬率上升主係受半導體產業需求持續提升，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業績成長，稅後淨利大幅增加所致；112年度資產報酬率下降，主要

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現金及約當現金受業績成長而增加，雖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營運狀況穩定且稅後淨利亦呈上升趨勢，惟平均總資產金額增加幅度

較稅後淨利增加幅度高，致資產報酬率下降。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資產報酬率 110 年度低

於採樣同業，高於同業平均；111年度介於採樣同業，高於同業平均；112年

度高於採樣同業。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資產運用尚屬得宜，並能創

造合理之利潤，經評估其資產報酬率之變化應無重大異常情事。 

B.權益報酬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之權益報酬率分別為 37.65%、53.27%及

35.56%。111 年度權益報酬率較 110 年度上升，主要係因半導體產業持續擴

張，帶動半導體設備需求旺盛，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業績成長，稅後淨利增加

幅度大於股東權益增加幅度所致；112年度權益報酬率較 111年度下降，主要

係該公司業績持續成長，惟平均股東權益增加幅度大於稅後淨利增加幅度所

致。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權益報酬率 110~112 年

度皆高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隨營運規模擴大，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股東創

造利潤之能力尚稱良好，經評估其權益報酬率之變化應無重大異常情事。 

C.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及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營業利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分別為

102.54%、107.42%及 95.26%；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分別為 82.39%、

113.19%及 101.59%。111 年度營業利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及稅前純益占實收

資本額比率均較 110 年度上升，主要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規模持續受

惠於半導體產業需求成長，致營業利益及稅前純益均成長所致；112年度營業

利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及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均較 111 年度下降，主

要係因該公司 112年度發放股票股利，實收資本額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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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採樣同業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營業利益占實收資

本額比率及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均介於採樣同業，顯示該公司及其子

公司獲利能力尚屬良好，整體而言尚應重大異常情事。 

D.純益率及每股盈餘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純益率分別為 11.22%、19.41%及

18.91%；每股盈餘分別為 3.37元、9.84元及 8.36元。111年度因半導體產業

需求持續擴張，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規模及獲利持續增長，致稅後淨利

大幅增加，致使純益率及每股盈餘較 110年度上升；112年度純益率較 111年

度下降，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2 年度營業費用因人員擴編及投入產

品研發增加，稅後淨利增加幅度小於營業收入增加幅度所致，另因該公司於

111年底現金增資 6,000千股，致該公司 112年度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較追

溯後 111年度增加，112年度每股盈餘較 111年度些微下降。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 年度純益率低於採

樣同業，高於同業平均；111~112年度則介於採樣同業，高於同業平均。另就

每股盈餘而言，110年度低於採樣同業；111年度及 112年度則介於採樣同業。

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運仍保持穩定成長之趨勢，最近年度之營運

獲利亦持續擴張，經評估其獲利能力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之獲利能力尚屬穩定，其獲利能力

各項指標變化尚屬合理，經評估其變化應無重大異常情事。 

(5)現金流量 

A.現金流量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之現金流量比率分別為 20.42%、13.87%

及 45.38%。該公司 111年度之現金流量比率較 110年度下降，主要係因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合約負債因業績成長增加，應付帳款亦同時受進貨增加大幅增

加，致流動負債上升，另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受營運規模逐漸擴增影響，應收款

項隨營業收入成長增加，存貨亦因業績成長待驗收之在製品增加，110~111年

度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逐年減少，致現金流量比率因而逐年下降；112年度

之現金流量比率較以前年度上升，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 112 年度陸

續收回機台款項，且 111 年底已出貨尚未完成驗收之機台設備於 112 年度陸

續驗收完畢，加上合約負債因業績成長持續增加，112年度營業活動之淨現金

流入大幅增加，致現金流量比率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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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採樣公司與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現金流量比率 110~111

年度低於採樣同業，高於同業平均；112年度則介於採樣同業。該公司 110~111

年度現金流量比率低於採樣同業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業績逐年成長，

依訂單預收客戶貨款及購料生產，流動負債受合約負債及應付帳款增加影響

增加，惟該公司流動比率與速動比率均呈增加趨勢，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

仍有充裕之銀行資金可供營運使用，亦與銀行簽訂授信合約供營運週轉，並無

資金不足或有財務困難的情形，經評估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B.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現金流量允當比率分別為 91.53%、

93.20%及 148.40%。111年度及 112年度之現金流量允當比率逐期增加，主要

係因該公司營運規模持續擴大，最近五年度營業活動淨現金流量增加所致。 

與採樣同業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1 年度現金流量允當比率介

於採樣同業，112年度則高於採樣同業。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均高於 90%且呈現正向成長，顯示該公司經常性營業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流入，

應可支應其每年資本投資及發放現金股利等活動之現金流量，經評估應無重

大異常之情事。 

C.現金再投資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現金再投資比率分別為 70.68%、25.70%

及 57.94%。該公司 111年度之現金再投資比率呈下降趨勢，主要係因該公司

之營運規模逐年成長，營運資金大幅增加所致；112 年度現金再投資比率上

升，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 112 年度陸續收回機台款項，且 111 年底

已出貨尚未完成驗收之機台設備於 112 年度陸續驗收完畢，加上合約負債因

業績成長持續增加，112年度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大幅增加所致。 

與採樣同業與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現金再

投資比率均高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顯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現金再投資能

力高於同業，經評估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之現金流量之各項指標變動尚屬合

理，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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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行人及其各子公司(包括母子公司間交易事項)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背書保

證、重大承諾、資金貸與他人、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情形及重大資產交易之情形，

並評估其對公司財務狀況之影響 

1.背書保證 

該公司已訂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業經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通過，作為辦

理背書保證作業之依據。經查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董事會議事錄、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情形及

背書保證備查簿等相關資料，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

止並無為他人背書保證之情事。 

2.重大承諾事項 

該公司訂有「負債承諾及或有事項管理辦法」，業經董事會通過，經查閱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

告、董事會議事錄及相關合約資訊等，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之重大承諾

事項係已簽訂之購置裝修合約，屬正常營業之所需，經抽核相關合約，並無重大限

制條款，故對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財務狀況尚不致有重大不利之影響。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630 6,018 1,155 

資料來源：各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3.資金貸與他人 

該公司已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業經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通過，作

為辦理資金貸與作業之依據，經查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董事會議事錄、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情

形及資金貸與他人備查簿等相關資料，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

至最近期止並無資金貸與他人之情事。 

4.衍生性商品交易 

該公司已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其中針對衍生性商品訂定處理程

序，業經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通過，作為其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依據，經查閱該公司

及其子公司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董事會議事錄、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情形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備查簿等相關資料，該

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期止並無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事。 

5.重大資產交易 

該公司已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業經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通過，

作為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之依據；子公司依該公司訂定並經董事會通過之「子公司

監理管理辦法」遵循相關重大資產交易事項。經查閱該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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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近期止之董事會議事錄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公開資訊觀

測站之公告及相關帳冊等資料，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

期止並無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金額達三億元以上之重大資產交易之情事。 

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應營運需求及未來業務發展，規劃未來興建廠房使用，於

112年 11月 7日董事會通過向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租賃土地案，預計於 113年 7月

簽訂建廠土地租賃合約，係為重大資產交易，相關說明列示如下： 

年度 承租 
公司 

租賃 
標的物 公告日 董事會 

決議日 租賃期間 使用權 
資產總額 交易對象 與公司

之關係 

112年 該公司 臺南科學園區 
<專 46>用地 112/11/7 112/11/7 尚未執行 尚未執行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無 

(三)發行人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資金募集及每股盈餘變化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名稱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期初股本 55,200 110,040 225,600 

現金增資 - 60,000 - 

股票股利 55,200 55,200 47,376 

期末股本 110,040 225,600 272,976 

營業收入淨額 601,932 1,047,953 1,207,145 

稅後淨利 67,532 203,415 228,243 

基本每股盈餘(元) 6.12 11.91 8.36 

資料來源：該公司 110~112年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期初普通股股本為 55,200千元至 112年底普通股股本為

272,976 千元，增加 217,776 千元，主要係現金增資及盈餘轉增資所致。現金增資所

募資金之運用情形及效益請詳本評估報告「肆、就發行人前各次現金增資、併購或受

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或發行公司債及私募有價證券計畫之執行情形蒐集資料，說

明其查核程序及所獲致結論」之說明。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 601,932 千元、1,047,953

千元及 1,207,145千元；稅後淨利分別為 67,532千元、203,415千元及 228,243千元；

稅後基本每股盈餘分別為 6.12元、11.91元及 8.36元。111年度營業收入較 110年度

大幅增加 446,021 千元，成長 74.10%，主係全球半導體產業大舉投入擴廠，對該公

司產品需求增加所致，另該公司開發客製化設備，因持續獲得客戶訂單並陸續驗收設

備，故 111年度營業收入增加；112年度較 111年度增加 159,192千元，成長 15.19%，

主係配合客戶之擴廠計畫及產品持續受到客戶青睞，使 112 年度營收增加。該公司

雖於 110~112年度股本增加 217,776千元，然對股本之影響有限故並未對其每股盈餘

造成重大影響，其 110~112 年度每股盈餘之變動主係受到營業收入波動影響所致，

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每股盈餘之變化應無因對外公開募集資金而使股本過

度膨脹、獲利稀釋而損及股東權益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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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募資計畫如用於償債或用於充實營運資金者，現金收支預測表中，未來如有重大
資本支出及長期股權投資合計之金額達本次募資金額百分之六十者，其資金來源、用

途及預計效益。前各次現金增資、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或發行公司債計劃

實際完成日距本次申報時尚未逾三年，且增資計畫係用於償債或用於充實營運資金

者，前所提現金收支預測表中之重大資本支出及長期股權投資項目預計效益之達成

情形 

1.本次募資計畫如用於償債或用於充實營運資金者，現金收支預測表中，未來如有重

大資本支出及長期股權投資合計之金額達本次募資金額百分之六十者，其資金來

源、用途及預計效益 

該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資係用於充實營運資金，經檢視該公司編制之 113年度

及 114年度之現金收支預測表，113年 1~2月為實際數，113年 3~12月及 114年度

預計投入之資本支出金額為 768,000千元，主係用於興建廠房，該資本支出已逾本

次募集資金 584,155千元之百分之六十(350,493千元)。 

該公司業經 112年 11月 7日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向南部科學園區

租地作為建廠所需，該公司擬於 113年 7月起租，預計 115年完竣，預計 116年開

始量產，本次資本支出計畫係興建廠房，該重大資本支出之資金來源、用途及預計

效益說明如下： 

(1)資金來源 

該公司 113~114 年度預計投入興建工程及購置機器設備合計為 768,000 千

元，資金來源係以銀行借款及自有資金支應，另依據該公司截至 113年 2月之個

體現金餘額為 944,240 千元，且該公司最近三年度個體營業活動淨現金分別為

144,823千元、121,405千元及 515,336千元，此外該公司規劃 113年向銀行申請

建築融資額度 4.8億元，然建築融資採階段性申請動用，該公司預計於動用年度

之次年度還款，其餘以自有資金支應。綜上所述，該公司本次資本支出之資金來

源應屬可行。 

(2)資本支出用途 

該公司係屬半導體設備業，主要產品需求來自客戶擴廠擴線之產能提升、製

程升級及良率提升新方案，以及維修技術服務。近年面對全球半導體產能供不應

求，該公司於進入國際半導體大廠供應鏈後，與客戶密切互動，自 110年起接單

情形持續成長，綜合業務及市場面之觀察探知，主要客戶全球擴張計畫、先進製

程對光罩潔淨度要求越趨嚴格、因應廠房自動化及數位轉型及半導體後段先進封

裝延伸應用所帶來之業務機會，及既有廠區之運作侷限，為滿足該公司中長期業

務發展，在永續經營及提供員工良好工作環境之理念下，故興建自有廠房以供未

來營運擴線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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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預計效益說明 

該公司本次興建廠辦，展現公司永續經營之決心，以提供舒適工作環境為目

標，使員工更有歸屬感及向心力，對公司之營運更有信心進而提升人員之穩定性

及向心力，不僅有助於公司業務之拓展，更預留營運規模更加擴大之後，人員擴

編所需之辦公空間，對公司整體資源之使用有正面之助益。該公司現有生產之廠

房為租賃，且另外租賃倉儲空間，為有效整合廠區並因應營收規模逐年增加，預

期未來廠房建置完成後，可視未來客戶訂單需求逐步擴充產線，隨著規模經濟效

益浮現，將可挹注營收及獲利。 

2.前各次現金增資、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或發行公司債計劃實際完成日距

本次申報時尚未逾三年，且增資計畫係用於償債或用於充實營運資金者，前所提現

金收支預測表中之重大資本支出及長期股權投資項目預計效益之達成情形 

該公司無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或發行公司債之情事。前各次現金增

資計畫實際完成日距本次申報時尚未逾三年者，為 111年 11月辦理現金增資發行

新股案，均已執行完畢，其相關計畫內容及執行情形請參閱本評估報告「肆、就發

行人前各次現金增資、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或發行公司債及私募有價證

券計畫之執行情形」之說明；惟 111年 11月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時，該公司非

屬公開發行公司階段，並未對外承銷，無需編製先金收支預測表，故不適用本項評

估。 

(五)發行人其他特殊財務狀況 

經參閱該公司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並無發現該公

司有其他特殊財務狀況之情事。 

肆、就發行人前各次現金增資、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或發行公司債及

私募有價證券計畫之執行情形蒐集資料，說明其查核程序及所獲致結論 

一、前各次現金增資、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或發行公司債及私募有價證券計畫尚

未完成者之執行狀況，如執行進度未達預計目標者，應再具體評估其落後原因之合理性、

對股東權益之影響及是否有具體改進計畫 

該公司截至評估報告出具日止並無辦理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或發行公司

債及私募有價證券，且前各次現金增資計畫業已執行完畢，並無重大變更之情事，故不

適用本項評估。 

  



 
 

94 

二、前各次現金增資、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或發行公司債及私募有價證券計畫如

經重大變更且尚未完成者，應說明其變更計畫內容、資金之來源與運用、變更原因及變

更前後效益 

該公司截至評估報告出具日止並無辦理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或發行公司

債及私募有價證券，且前各次現金增資計畫業已執行完畢，並無重大變更之情事，故不

適用本項評估。 

三、計畫實際完成日距申報時未逾三年之前各次現金增資、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

或發行公司債及私募有價證券計畫已完成者之原預計效益是否顯現，如執行效益未達預

計目標者，應具體評估其原因之合理性及對股東權益之影響 

(一)111年 11月現金增資 

1.計畫內容 

(1)主管機關核准日期及文號：111年 12月 7日新北府經司字第 1118086929 號函

核准。 

(2)計畫所需資金總額：新臺幣 132,000千元。 

(3)資金來源：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6,000千股，每股面額新臺幣 10元，每股發行價

格 22元，募集總金額為新臺幣 132,000千元。 

(4)計畫項目及資金運用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金總額 
預定資金運用進度 

112年第 1 季 
充實營運資金 111年第 4 季 132,000 132,000 

(5)變更計畫內容、變更原因以變更前後效益：不適用。 

(6)計畫輸入證期局指定申報網站日期：不適用。 

2.執行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項目 執行狀況 112年第 1 季 
進度超前或落後情形、原

因及改進計畫 

充實營運資金 
支用金額 

預定 132,000 計畫業依原定資金運用進
度如期執行完畢。 實際 132,000 

執行進度(%) 
預定 100% 
實際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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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效益評估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年度 
110年 

(增資前) 
111年 

(增資後) 

基本財務資訊 

流動資產 922,123 1,578,449 
流動負債 765,862 1,083,569 
負債總額 765,862 1,104,529 
營業收入 601,932 1,047,953 
利息支出 117 139 
每股盈餘(元) 4.08 11.91 

財務結構(%) 
負債比率 78.23 66.73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比率 
1,717.71 3,706.17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20.40 145.67 
速動比率 58.81 84.65 

資料來源：該公司自結數 

該公司該次募集資金總額為新臺幣 132,000千元，全數用於充實營運資金，已

於 111年 11月完成募集，並依計畫進度執行完畢。該公司於募集資金後，在償債

能力方面，籌資後流動比率自 120.40%增加至 145.67%，速動比率自 58.81%增加至

84.65%；在財務結構方面，籌資後負債比率自 78.23%下降至 66.73%，長期資金占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自 1,717.71%提升至 3,706.17%；在營運規模方面，流動資

產及營業收入均較 110 年度增加，負債總額則因 111 年預收貨款較 110 年增加所

致。整體而言，該公司該次增資效益應已顯現。 

四、曾發行公司債或舉借長期債務者，是否均如期還本付息，其契約對公司目前財務、業務

或其他事項之重大限制條款，並說明最近期及最近三個會計年度有無財務週轉困難情事． 

經參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個會計年度及申請年度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告、董事會及股東會會議記錄，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發行之公司債或舉借長

期債務並無未如期還本付息之情事，且最近三個會計年度及截至評估報告出具日止亦無

財務週轉困難之情事。 

五、是否確實依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資訊公開 

該公司截至評估報告出具日止並無辦理私募有價證券之情事，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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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就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之適法性蒐集資料，說明其查核程序及所獲致結

論 

一、是否有「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列之情事(格式
如附表九)，如有，則應就其事項性質依附表九之一中所列事項詳與評估對發行人財務狀

況之影響及是否影響本次有價證券募集及發行 

該公司本次係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六條第二項第二款之規

定，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以供證券承銷商辦理上櫃前公開承銷之用，非依同準則第六

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四款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故不適用同準則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所列情事之評估。 

二、是否有「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七條及第八條所列之情事 

(一)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七條所列情事之承銷商審查意見如下： 

審  查  情  事 
有無左列情事 

評   估   依   據 
有 無 

1.簽證會計師出具無法表示意見或否

定意見之查核報告者 
 P 經參閱該公司110~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並無出具無法表

示意見或否定意見之查核報告，故無左列之

情事。 
2.簽證會計師出具保留意見之查核報

告，其保留意見影響財務報告之允

當表達者 

 P 經參閱該公司110~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並無出具保

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故無左列之情事。 
3.發行人填報、簽證會計師複核或主

辦證券承銷商出具之案件檢查表，

顯示有違反法令或公司章程，致影

響有價證券之募集與發行者。 

 不適用 該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係供初
次上櫃前公開承銷之案件，依法令規定無

需檢附發行人填報、簽證會計師複核或主

辦證券承銷商出具之案件檢查表，故不適

用。 
4.律師出具之法律意見書，表示有違

反法令，致影響有價證券之募集與

發行者。 

 P 經參閱律師對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出具

之法律事項檢查表，該公司並無違反法令，

致影響有價證券募集與發行之情事。 
5.證券承銷商出具之評估報告，未明
確表示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計

畫之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者。 

 P 本承銷商出具之評估報告，已明確表示本

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計畫之可行性、必

要性及合理性。(詳評估報告「陸」之說明)。 
6.經金管會退回、撤銷、廢止或自行撤

回其依本準則申報(請)案件，發行人
自接獲本會通知即日起三個月內辦

理前條第二項規定之案件者。但本

次辦理合併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

股份發行新股、依法律規定進行收

購或分割發行新股者，不在此限。 

 P 經檢視110~112年度及113年度截至評估報
告出具日前止之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

該公司與主管機關之往來文件，並詢問該

公司相關人員，並無左列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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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情  事 
有無左列情事 

評   估   依   據 
有 無 

7.申報現金增資或發行公司債案件，
直接或間接赴大陸地區投資金額違

反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規定者。

但其資金用途係用於國內購置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並承諾不再增加對

大陸地區投資，不在此限。 

 P 經查閱該公司110~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財務報告、董事會議事錄及股東會

議事錄，該公司本次募集資金之運用計畫

並無用於直接或間接赴大陸地區投資之情

事，故無左列情事。 

8.上市、上櫃公司或興櫃股票公司未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六第一項

規定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或未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情節重大者。 

 P 經參閱該公司相關董事會議事錄，該公司

已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並依相關法

令規定訂定其組織章程及委任薪資報酬委

員，截至評估報告出具日止，並無左列情

事。 
9.未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
一項但書規定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

權行使管道之一者。 

 P 該公司已於公司章程第十條明訂將電子方

式列為股東行使表決權管道之一，故無左

列情事。 
10.違反或不履行申請股票上市或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時之承諾事

項，情節重大者。 

 P 經查閱該公司110~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財務報告、董事會及股東會之議事

錄、與主管機關之往來函文，及取得該公司

出具之聲明書，截至評估報告出具日止，尚

未發現該公司有重大違反或不履行申請股

票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時承諾事

項之情事。 
11.經金管會發現有違反法令，情節重

大者。 
 P 經查閱律師所出具之法律事項檢查表、該

公司董事會議事錄與主管機關之往來函

文，並取具公司聲明書，該公司截至評估報

告出具日止，並無左列情事。 

(二)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八條所列情事之承銷商審查意見如下： 

審  查  情  事 
有無左列情事 

評估依據 
有 無 不適用 

1.申報年度及前二年度公司董事
變動達二分之一，且其股東取得

股份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四十

三條之一規定。但於申報日前已

完成補正者，不在此限。 

 P  經參閱該公司111~112年度及113年截至評
估報告出具日止之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

及變更登記事項表，該公司為符合申請興櫃

掛牌之規定，於112年5月31日召開股東常會
全面改選董事(含三席獨立董事)，故該公司
董事變動達1/2以上，另該公司股東取得該公
司股份並無違反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

一規定，故無左列情事。 
2.上市或上櫃公司有證券交易法
第一百五十六條各款情事之一

者。但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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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情  事 
有無左列情事 

評估依據 
有 無 不適用 

九條第二項規定限制其上市買

賣，不在此限。 
(1)發行該有價證券之公司遇有

訴訟事件或非訟事件，其結

果足使公司解散或變動其組

織、資本、業務計畫、財務狀

況或停頓生產。 

 P  經查閱律師所出具之法律事項檢查表、該公

司110~112年度及113年截至評估報告出具
日止與主管機關之往來函文、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財務報告、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

並取具該公司聲明書，並未發現該公司有訴

訟事件或非訟事件，其結果足使公司解散或

變動其組織、資本、業務計畫、財務狀況或

停頓生產之情事發生。 
(2)發行該有價證券之公司，遇

有重大災害，簽訂重要契約，

發生特殊事故，改變業務計

畫之重要內容或退票，其結

果足使公司之財務狀況有顯

著重大之變更。 

 P  經參酌律師填報之法律事項檢查表、核閱該

公司110~112年度及113年截至評估報告出
具日止之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目前存續

之重要契約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

告，截至評估報告出具日止，該公司並無遇

有重大災害，簽訂重要契約，發生特殊事故，

改變業務計劃之重要內容或退票，其結果足

使公司之財務狀況有顯著重大之變更，而有

影響市場秩序或損害公益之虞者。 
(3)發行該有價證券公司之行為
，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足

以影響其證券價格。 

 P  經參酌律師填報之法律事項檢查表、核閱該

公司110~112年度及113年截至評估報告出
具日止之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主管機關

往來函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並取得該公司出具之聲明書，截至評估報告

出具日止，該公司尚無虛偽不實或違法情

事，足以影響其證券價格，而及於市場秩序

或損害公益之虞者。 
(4)該有價證券之市場價格，發
生連續暴漲或暴跌情事，並

使他種有價證券隨同為非正

常之漲跌。 

 P  經查詢櫃檯買賣中心網站所公告之交易資

訊，該公司最近三個月興櫃股價並未發生連

續暴漲或暴跌情事，並使他種有價證券隨同

為非正常之漲跌情形。 
(5)發行該有價證券之公司發生
重大公害或食品藥物安全事

件。 

 P  經參閱該公司110~112年度及113年截至目
前之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錄、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財務報告，並參酌律師出具之法律事

項檢查表，該公司並無發生重大公害或食品

藥物安全事件，而有影響市場秩序或損害公

益之情事。 
(6)其他重大情事。  P  經參閱該公司110~112年度及113年截至目

前之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財務報告，該公司尚無其他重大情事

，而有影響市場秩序或損害公益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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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情  事 
有無左列情事 

評估依據 
有 無 不適用 

3.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計畫
不具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者

。 

 P  經本承銷商評估該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計畫確有其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

性。(詳評估報告「陸」之說明) 
4.前各次募集與發行及私募有價
證券計畫之執行有下列情事之

一，迄未改善者： 

    

(1)無正當理由執行進度嚴重落

後，且尚未完成。 
 P  經查閱該公司110~112年度及113年截至評

估報告出具日止之董事會與股東會議事錄、

查詢公開資訊觀測站相關資料，該公司並無

私募有價證券之情事，且該公司前各次募集

資金計畫均依計畫項目執行完畢，故無左列

之情事。 
(2)無正當理由計畫經重大變更
。但計畫實際完成日距申報

時已逾三年，不在此限。 

 P  經查閱該公司110~112年度及113年截至評
估報告出具日止之董事會與股東會議事錄、

查詢公開資訊觀測站相關資料，該公司並無

私募有價證券之情事，且該公司前各次募集

資金計畫均依計畫項目執行完畢，並無計畫

經重大變更，故無左列之情事。 
(3)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計畫經
重大變更，尚未提報股東會

通過。 

  P 經查閱該公司之董事會與股東會議事錄及

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資訊，該公司截至評

估報告出具日止，前各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並無變更計畫之情事，故不適用左列事項

之評估。 
(4)最近一年內未確實依「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裡

準則」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

至第九款及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十一條規定辦理。 

  P 經參閱該公司與主管機關往來函文，查詢公

開資訊觀測站相關公告資料，該公司最近一

年內募集有價證券並無未依「發行人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處裡準則」第九條第一項第四

款至第九款辦理之情事，且該公司並無募集

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之情事。 
(5)未確實依公開發行公司辦理
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規

定辦理，情節重大。 

  P 經查閱該公司110~112年度及113年截至評
估報告出具日止之董事會與股東會議事錄、

查詢公開資訊觀測站相關資料，該公司未曾

辦理私募有價證券之情事，故不適用左列事

項之評估。 
(6)未能產生合理效益且無正當
理由。但計畫實際完成日距

申報時已逾三年，不在此限。 

 P  經查閱該公司110~112年度及113年截至評
估報告出具日止之董事會與股東會議事錄、

查詢公開資訊觀測站相關資料，該公司並無

私募有價證券之情事，且該公司前各次募集

資金計畫並無左列之情事。 
5.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計畫
之重要內容(如發行辦法、資金
來源、計畫項目、預定進度及預

計可能產生效益等)未經列成議

 P  該公司本次計畫重要內容已列成議案，於

113年3月26日董事會討論並決議通過，故無
左列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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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情  事 
有無左列情事 

評估依據 
有 無 不適用 

案，依公司法及章程提董事會或

股東會討論並決議通過者。 
6.非因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交

易行為有融通資金之必要，將大

量資金貸與他人，迄未改善，而

辦理現金增資或發行公司債者。 

 P  經查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110~112年度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及相關明細帳，截

至案件評估日止，該公司尚無左列情事。 

7.有重大非常規交易，迄未改善者

。 
 P  經查閱該公司110~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財務報告、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截

至案件評估日止，該公司尚無左列情事。 
8.持有具流動性質之金融資產投
資、閒置性資產或投資性不動產

而未有處分或積極開發計畫，達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告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之權益之百分之四十或本次

申報現金增資或發行公司債募

集總金額之百分之六十，而辦理

現金增資或發行公司債者。但所

募得資金用途係用於購買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或用於合併非以

買賣有價證券為主要業務之公

司，且有具體募資計畫佐證其募

集資金之必要性，不在此限。 

  P 該公司本次係依照「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

證券處理準則」第六條第二項第二款之規

定，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以供證券承銷商

辦理上櫃前公開承銷之用，依同準則第八條

第四項規定，得不適用左列之評估。 

9.本次現金增資或發行公司債計
畫之用途為轉投資以買賣有價

證券為主要業務之公司或籌設

證券商或證券服務事業者。 

 P  經查閱該公司董事會議事錄，該公司本次現

金增資發行新股計畫之用途並非為轉投資

以買賣有價證券為主要業務之公司或籌設

證券商或證券服務事業者，故無左列之情

事。 
10.不依有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編製財務報告，情節重大

者。 

 P  經查閱該公司110~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財務報告，並無左列之情事。 

11.違反「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

證券處理準則」第五條第二項

規定情事者。 

 P  經查閱該公司110~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財務報告、董事會及股東會會議記錄及

收發文記錄，該公司並無左列情事，未來若

發布財務預測資訊將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

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自

申報日起至申報生效前，除依法令發布之資

訊外，不得對特定人或不特定人說明或發布

財務業務之預測性資訊。 
12.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或執行有
重大缺失者。 

 P  經參閱該公司內控聲明書、稽核報告、稽核

工作底稿及其簽證會計師出具之內部控制

建議書內容，該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應尚屬有

效執行，並未發現有重大缺失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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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情  事 
有無左列情事 

評估依據 
有 無 不適用 

13.申報日前一個月，其股價變化
異常者。 

 P  經查詢櫃檯買賣中心所公告之興櫃股票達

通知標準資訊，該公司申報日前一個月間並

無股價變化異常情事。 
14.公司全體董事或監察人持股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1)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

規定，經通知補足持股尚未

補足。 

 P  本年度截至案件申報時止，該公司股份總額

為27,297,600股，而其全體董事(含代表人)持
股總數為15,915,479股，占該公司發行股數
之58.30%，另該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
監察人，經評估已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董事

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規定，

故無左列情事。 
(2)加計本次申報發行股份後，
未符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

規定。但經全體董事或監察

人承諾於募集完成時，補足

持股，不在此限。 

 P  該公司截至案件申報時止，全體董事(含代表
人)持股數為15,915,479股，全體董事持股數
占已發行股份總數加計本次現金增資後之

實 收 資 本 股 數 30,014,600 股 之 比 例 為
53.03%，故應無違反證交法第二十六條之疑

虞。 
(3)申報年度及前一年度公司全
體董事或監察人未依承諾補

足持股。 

 P  經查閱該公司112年度及113年度截至評估
報告日止與主管機關往來文件，並未發現該

公司有左列情事。 
15.發行人或其現任董事長、總經

理或實質負責人於最近三年內

，因違反證券交易法、公司法、

銀行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

會計法等工商管理法律，或因

犯貪污、瀆職、詐欺、背信、侵

占等違反誠信之罪，經法院判

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 

 P  經核閱本次募集與發行所出具之法律事項

檢查表、該公司110~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財務報告、董事會與股東會議事錄，

並取具該公司及現任董事長、總經理相關聲

明書，並未發現有左列之情事。 

16.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經法院判

決確定須負擔損害賠償義務，

迄未依法履行者。 

 P  經參閱本次募集與發行所出具之法律事項

檢查表、該公司110~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財務報告、董事會與股東會議事錄，

並未發現該公司並有左列之情事。 
17.為他人借款提供擔保，違反公

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第五條規定，情節

重大，迄未改善者。 

 P  
經參閱該公司110~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財務報告及董事會議事錄，該公司截至

評估日止，並無違反左列之情事。 

18.合併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
份發行新股、依法律規定進行

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者，而有

下列情形之一： 

  P 該公司本次辦理上櫃前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計畫，非屬合併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

發行新股或依法律規定進行收購或分割發

行新股，故不適用左列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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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情  事 
有無左列情事 

評估依據 
有 無 不適用 

(1)違反本會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二

章第五節規定，情節重大。 
(2)受讓或併購之股份非為他公
司新發行之股份、所持有非

流動之股權投資或他公司

股東持有之已發行股份。 
(3)受讓之股份或收購之營業或
財產有限制買賣等權利受

損或受限制之情事。 
(4)違反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

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5)被合併公司最近一年度之財
務報告非經會計師出具無

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但經

出具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

其資產負債表經出具無保

留意見，不在此限。 
19.有「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處理準則」第十三條第一項

第二款第六目規定之情事，且

有下列情形之一： 
(1)申報現金發行新股，公司董
事、監察人及持有股份超過

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

未承諾將一定成數股份送

交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保管。 
(2)申報發行轉換公司債或附認

股權公司債，未於發行辦法

明定應募人應自前揭公司

債發行日起將公司債及嗣

後所轉換或認購之股份送

交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保管

一年。 

  P 該公司本次係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以供

辦理上櫃前公開承銷，非依「發行人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六條第二項第一

款或第四款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亦無第十

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六目之情事，故本項不

適用。 

20.證券承銷商於發行人申報時最
近一年內經本會、證券交易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及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

業公會處記缺點累計達十點以

上，且自被處記缺點累計達十

點之日起未逾三個月。但發行

人辦理現金發行新股為初次上

  P 本證券承銷商於該公司申報時最近一年內

並未經金融監督管理委員、證券交易所、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及中華

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處記缺點累計達十

點以上之情事。且本案係屬辦理現金發行新

股供初次上櫃公開承銷，故不適用本項評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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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情  事 
有無左列情事 

評估依據 
有 無 不適用 

市、上櫃公開銷售者，不在此限

。 
21.其他金管會為保護公益認為有

必要者。 
 P  經查閱該公司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往

來函文，並無左列情事。 

經上述評估，該公司本次申報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件並無違反「發行人募集

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七條及第八條所列之情事。 

二之一、總括申報發行新股案件者，是否符合「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

九條之一及十九之二所列情事 

該公司本次係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申請股票初次上櫃案件，故不適用本項評

估。 

三、是否符合「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

律規則」規定 

該公司本次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係屬現金增資發行普通股，故針對「中華民國證

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行公司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自律規則」第壹章總

則第一條至第四條及第貳章現金增資普通股第五條至第九條之規定，逐條評估如下： 

自律規則條款 說明 
第一條：為推動有價證券之發行，並保障投資，除其

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

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

辦理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事宜時應遵守本自

律規則。 

本承銷商輔導該公司本次申報辦理

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件謹遵守本自

律規則辦理。 

第二條：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券時，主辦承銷商與發行公司或外

國發行人間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任何一方與其母公司、母公司之全部子

公司，合計持有對方股份總額百分之十

以上者。 
二、任何一方與其子公司派任於對方之董事，

超過對方董事總席次半數者。 
三、任何一方董事長或總經理與對方之董事

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二

親等以內親屬關係者。 
四、任何一方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股

份為相同之股東持有者。 
五、任何一方董事或監察人與對方之董事或

監察人半數以上相同者。其計算方式係

包括該等人員之配偶、子女及具二親等

以內之親屬關係者在內。 

經查核元大證券(股)公司與該公司
之董事、大股東、經理人及關係人

間之關係，雙方並無左列情事，且

雙方亦已出具聲明書，聲明並無左

列各項限制條款之一者，故元大證

券(股)公司得為該公司募集與發行
有價證券之主辦承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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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規則條款 說明 

六、任何一方與其關係人總計持有他方已發

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但證券

承銷商為金融機構或金融控股公司之證

券子公司時，如其母公司、母公司之全

部子公司總計持有發行公司股份未逾發

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且擔

任發行公司董事或監察人席次分別未逾

三分之一者，不在此限。 
七、雙方依相關法令規定，應申請結合者或

申報後未經公平交易委員會禁止結合

者。 
八、其他法令規定或事實證明任何一方直接

或間接控制他方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

營者，致有失其獨立性之情事者。 
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發行普通公司債及未

涉及股權之金融債券，如銷售對象僅限於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

所定之專業投資人，其主辦承銷商得不受前

項規定之限制，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如具

證券承銷商之資格者，亦得擔任主辦承銷商。 
本條所稱母公司及子公司，應依證券商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第二條之一：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募集

與發行有價證券應取得填報檢查表並出

具法律意見書之律師，於最近一年內未

受法務部律師懲戒委員會懲戒，且不得

與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會計師及證

券商具有下列關係之聲明書： 
一、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規定之關

係人關係。 
二、其他法令規定或事實證明任何一方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方之人事、財務

或業務經營者。 
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或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處理準則規定出具海外存託憑證、海外

股票或海外公司債發行辦法與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同意生效內容無重大差異意

見書中文本之律師，亦應符合前項之規

定。 

經取具翰辰法律事務所邱雅文律師

所出具之聲明書，本次出具法律事項

檢查表之日，翰辰法律事務所邱雅文

律師於最近一年內未受法務部律師

懲戒委員會懲戒，且與該公司、會計

師及本承銷商並無左列關係之情事。 

第三條：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券，應於向本公會申報承銷契約副

本時，檢送有關承銷商與發行公司或外國發

行人於向金管會或其委託之機構申報案件至

本承銷商於向證券商同業公會申報

承銷契約副本時，將依左列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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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規則條款 說明 

繳款截止日止，其相關宣傳或資訊揭露應以

公開說明書所載內容為限之聲明書；總括申

報追補發行新股案件，前開聲明書之聲明期

間為自承銷商出具評估總結意見之日起至繳

款截止日止，承銷商並應複核發行公司或外

國發行人有無違反前開規定。 
前項聲明書之聲明事項，應增列有關不得對

特定人或不特定人說明或發布除依金管會

「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

則」辦理公告之財務預測資訊內容以外之其

他財務業務預測性資訊。 
經主管機關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核定免向金管會申報生效者，第一項聲明書

之聲明期間以向金管會申請案件至繳款截止

日止。 
第四條：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申報發行

具有普通股轉換(認購)權之各種有價證券(員
工認股權憑證除外)，加計其前各次(含其所
私募者)上述有價證券流通在外餘額依各別
轉換(認購)價格設算轉換(認購)後所增加之
股數，不得逾已發行股數之百分之五十。 
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以已發行之股份做為

轉換(認購)之用者，其做為轉換(認購)用之已
發行股份不列入前項增加股數之計算。 

該公司本次係申報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故不適用。 

第四條之一：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申報發行具有普通

股轉換(認購)權之各種有價證券，以新

發行之股份履行轉換義務或履約者，承

銷商應加強輔導發行公司採取股票無實

體發行之制度，惟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起，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公司發行股

票或公司債應採帳簿劃撥交付，不印製

實體方式為之。 
承銷商輔導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

證券之交付，除外國發行人註冊地國另

有規定外，應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 

該公司本次係申報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故不適用。 

第四條之二：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申報

發行具有普通股轉換(認購)權之各種有

價證券，應注意發行公司之發行與轉換

(認購)辦法中應訂明「自發行公司無償
配股停止過戶日、現金股息停止過戶日

或現金增資認股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

業日起，至權利分派基準日止，辦理減

資之減資基準日起至減資換發股票開始

交易日前一日止，辦理股票變更面額之

該公司本次係申報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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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轉換(認購)起始日至新股換發股票
開始交易日前一日止，不得請求轉換(認
購)」規定；另應注意避免現金增資認股

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股票變更

面額之停止轉換(認購)起始日起暫停轉

換(認購)期間與前各次具轉換(認股、交
換)有價證券到期日前之停止轉換(認
股、交換)期間接續，及已發行流通在外
之轉換公司債其轉換股份時先交付股票

再辦理變更登記者，如遇普通股除息、

除權或現金增資認股時，應符合證交所

「營業細則」及櫃檯中心「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十條有

關二階段公告規定。 
前項變更面額之停止轉換(認購)起始日
係指向經濟部申請變更登記之前一個營

業日。發行公司並應於該起始日前四個

營業日公告停止轉換(認購)期間。 
第四條之三：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申報

發行具有普通股轉換(認購、交換)權之
各種有價證券，自發行日後屆滿一定期

間起，除依法暫停過戶期間外，持有人

得依發行人所定之發行及轉換(認股、交
換)辦法請求轉換(認股、交換)；但發行
公司或外國發行人為未上市(櫃)、未登
錄興櫃之公開發行公司者，轉換(認股、
交換)期間自發行日後屆滿一定期間至

到期日前十日止為限。 
前項所稱一定期間不得少於三個月，並

應由發行人或外國發行人於轉換(認購、
交換)辦法中訂定之。 

該公司本次係申報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故不適用。 

第四條之五：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申報

發行具股權轉換(交換、認購)性質之各
種有價證券，應就發行年期、發行價格、

贖回時點、轉換溢價率、收益率、賣回

時點、擔保狀況、分券狀況等因素綜合

評估其發行條件訂定之合理性。 
對於發行條件顯不相當者，承銷商應輔

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於重新合理訂

定發行條件後，再行送件。 

該公司本次係申報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故不適用。 

第四條之六：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申報

發行海外有價證券，其按發行價格計算

之發行金額，應高於二千萬美元。但發

行公司確有外幣需求或外國發行人確有

該公司本次係申報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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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求，且發行條件合理者，不受此

限。 
第四條之七：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申報

發行具有普通股轉換(認購)權之各種有

價證券，應注意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

之發行與轉換(認購)辦法中應訂明發行
公司或外國發行人依發行與轉換(認購)
辦法所定反稀釋調整公式計算其調整後

轉換價格時，其公式中之已發行股數應

加計已私募股數。 
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申報

(請)發行具有普通股轉換(認購)權之各
種有價證券，應注意發行公司或外國發

行人之發行與轉換(認購)辦法中應訂明
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發行具有普通股

轉換(認購)權之各種有價證券後，除發

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所私募具有普通股

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換發普

通股股份者外，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

遇有私募普通股股份增加時，或遇有以

低於每股時價之轉換或認股價格再私募

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

證券時，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應比照

該發行與轉換(認購)辦法所定於遇有已

發行普通股股份增加時，或遇有以低於

每股時價之轉換或認股價格再發行具有

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

時之轉換價格調整公式，計算其調整後

轉換價格(向下調整，向上則不予調整)
並函請證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公告，於

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調整之。 
依第二項計算調整後轉換價格時，如須

訂定每股時價，應以私募有價證券交付

日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

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為準。 

該公司本次係申報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故不適用。 

第四條之八：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申報

發行具股權轉換(交換、認購)性質之各
種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中應充分揭露

當次發行有價證券之發行條件及該發行

條件對股權稀釋、股東權益之影響。 

該公司本次係申報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故不適用。 

第四條之九：除上市(櫃)公司、興櫃公司辦理現金增資
發行普通股採公開申購配售辦理案件

外，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得先行印製

價格以區間方式揭露之公開說明書寄交

本承銷商與該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

資發行普通股申請初次上櫃案件，將

採競價拍賣及公開申購配售方式辦

理公開承銷，將依左列規定辦理。 



 
 

108 

自律規則條款 說明 

投資人，並於該公開說明書封面顯著處

註明提醒投資人上網查詢、參閱承銷商

配售通知之實際承銷價格並依承銷商之

通知繳交價款。 
承銷商應注意交寄當日發行公司或外國

發行人須將該公開說明書電子檔傳送至

金管會指定之網站，另價格確定後二日

內須將完整公開說電子檔傳送至金管會

指定之網站。 
第一項公開說明書上揭露之價格區間應

與承銷商辦理詢價公告之預計承銷價格

之可能範圍一致。 
第四條之十：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申報

發行具有股權轉換(認購、交換)性質之
各種有價證券，應注意發行與轉換(認
購、交換)辦法中應訂明下列事項： 
一、債券到期還本付息之款項支付日。 
二、發行條件中包含債券持有人之賣回

權者，應訂明行使賣回權之款項支

付日。 
三、發行條件中包含發行公司之收回權

者，應訂明行使收回權利之款項或

有價證券交付日。 
四、發行條件中包含交換權者，應訂明

投資人行使交換權之有價證券交付

日。 

該公司本次係申報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故不適用。 

第四條之十一：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申

報發行具股權性質之各種公司債，應

注意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應依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第34及36號規定設算應
負擔年息總額是否符合公司法第249
條第2款及第250條第2款之規定。 

該公司本次係申報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故不適用。 

第四條之十二：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辦

理申報募資案件時，應輔導發行公司

或外國發行人於申報案件時出具承諾

書，承諾自申報日起至該有價證券掛

牌後三個月內不得買回本公司股份。 
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件，前項承諾書

應承諾自申報日起至股票掛牌後一個

月內不得買回本公司股份。 
總括申報發行新股案件，第一項承諾

書應承諾首次發行自申報日起及各次

追補發行自承銷商出具評估總結意見

該公司本次申報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已出具承諾書，承諾自申報日起至該

有價證券掛牌後一個月內不得買回

該公司股份，故符合左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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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至股票掛牌後一個月內不得

買回本公司股份。 
第四條之十三：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辦

理申報募集人民幣計價海外公司債

時，應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於

申報案件時出具承諾書及到期償債資

金來源之計畫，承諾海外募得人民幣

資金係供海外營運實體使用，不以任

何方式匯回臺灣。 

該公司本次係申報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故不適用。 

第四條之十四：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辦

理申報募資案件時，應輔導發行公司

或外國發行人於公開說明書記載發行

公司、發行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

經理、財務長以及與發行公司辦理募

資案件有關之經理人、受僱人，絕無

要求或收取承銷商以任何方式或名目

補償或退還承銷相關費用予發行公司

及上開所列人員或其關係人或其指定

之人等之聲明書，並依「公司募集發

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

準則」編製公開說明書及簡式公開說

明書，且於申報募資案件及向本公會

申報承銷契約前，檢核上傳之公開說

明書電子檔已確實用印且內容具完整

性。 

該公司已依左列規定取得聲明書，彙

編於公開說明書並上傳，並確實依左

列規定辦理。 

第四條之十五：承銷商輔導外國發行人辦理申報「外

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

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募

資案件時，應於募集完成年度及其後

二個會計年度，協助其遵循中華民國

證券相關法令。 
承銷商並應將前揭資金控管情形納入

每季之募資計畫執行情形併予評估。

承銷商輔導有重要子公司位於中國大

陸之外國發行人辦理申報募資案，應

輔導外國發行人於申報案件時出具承

諾書，承諾應將在臺所募資金存放於

台資銀行或其海外子(分)行並依計劃
支用。承銷商並應將前揭資金控管情

形納入每季之募資計畫執行情形併予

評估。 
承銷商依前項輔導外國發行人申報在

臺募集與發行公司債案件，擔保銀行

該公司此次係本國發行公司辦理國

內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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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受託銀行限於在我國設有營業據點

之銀行。 
第四條之十六：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辦

理申報募資案件時，應就發行公司或

外國發行人之財務業務狀況製作檢查

表，並於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向金

管會申報案件前五個營業日，向證交

所或櫃買中心申報。 

該公司本次現金增資發行普通股係

供初次上櫃公開承銷用，故不適用左

列條款之規定。 

第四條之十七：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申

報發行具有普通股轉換(認購、交換)
權之各種有價證券，若發行條件中訂

有收回條款者，應注意發行公司或外

國發行人之發行與轉換(認股、交換)
辦法中應訂明債券持有人請求轉換

(認股、交換)之最後期限為終止櫃檯

買賣日後第二個營業日。 

該公司本次係申報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故不適用。 

第四條之十八：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辦

理申報募資案件時，應將發行公司或

外國發行人辦理永續發展相關事項納

入輔導評估流程，並協助其依規定於

公開說明書揭露推動永續發展相關事

項。 

該公司本次辦理初次上櫃前現金增

資發行新股案件，本承銷商已將該公

司辦理永續發展相關事項納入輔導

評估流程，該公司業已依規定於公開

說明書揭露推動永續發展相關事項。 

第四條之十九：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申

報募資案件時，應出具發行公司或外

國發行人是否應依中國證券監督管理

委員會發布之「境內企業境外發行證

券和上市管理試行辦法」，向中國證券

監督管理委員會辦理備案之意見。 
承銷商應取得發行公司之說明意見，

且發行公司應出具說明內容無虛偽、

隱匿之聲明。 

該公司本次現金增資發行普通股係

供初次上櫃公開承銷用，故不適用左

列條款之規定。 

第五條：承銷商輔導上市(櫃)公司、創新板上市公司辦
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應於申報案件時出

具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之子公司不得參與

新股認購之承諾書，如屬總括申報發行新股

案件，並應承諾不得參與首次發行及各次追

補發行之新股認購。 

該公司並非已上市(櫃)公司，故不適
用左列之規定。 

第五條之一：承銷商輔導上市(櫃)公司、創新板上市公
司、興櫃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如申請延長募集期間且其財務預測無重

大變動者，應檢送由發行公司或外國發

行人出具經會計師複核之財務預測仍屬

有效性聲明書。 

該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並未公告財務預測，故不適用左列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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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之二：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以現

金增資發行普通股申請初次上市(櫃)案
件、股票申請創新板初次上市案件，除

另有規定外，向金管會或其委託之機構

申報案件時應以合理之方式訂定暫定價

格，如有興櫃交易者，暫定價格不得低

於向金管會或其委託之機構申報案件前

興櫃有成交之十個營業日其成交均價簡

單算術平均數之七成；如經股東會決議

原股東全數放棄優先認股者，得採股數

區間方式辦理申報，並敘明實際發行價

格或股數如有變動，導致募集資金不足

時之處理或募集資金增加時之資金用途

及預計效益，承銷商並應就其適法性及

合理性評估。 
承銷商應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於

實際發行價格確認後，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中公告實際發行計畫，並更新公開說

明書相關內容。 
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辦理股票初次上

市、上櫃、股票申請創新板上市前之承

銷案件，主辦承銷商應與發行公司或外

國發行人約定，由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

人協調股東按該次現金增資對外公開銷

售之一定比例之已發行普通股股票，供

主辦承銷商於承銷期間進行過額配售，

並應依本公會「承銷商辦理初次上市

(櫃)案件承銷作業應行注意事項要點」

辦理。 

本承銷商本次輔導該公司辦理現金

增資發行普通股，謹遵守左列規定。

相關評估內容請參閱評估報告陸之

說明。 

第六條：承銷商輔導上市(櫃)公司、創新板上市公司辦
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如採公開申購配售辦

理承銷，其發行價格之訂定，於向金管會申報

案件及除權交易日前五個營業日，皆不得低

於其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

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或
減資除權)及除息後平均股價之七成。 
承銷商輔導興櫃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

股採公開申購配售辦理承銷，其發行價格除

不低於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務報告每股淨值外，應參考向本公會報備承

銷契約前三十個營業日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

選系統內該興櫃股票普通股之每一營業日成

交金額之總和除以每一營業日成交股數之總

和計算之均價，並應提出合理說明。 

截至本評估報告出具日止，該公司尚

屬興櫃公司，非為上市(櫃)公司，且
該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

股係供初次申請上櫃公開承銷之用，

故不適用左列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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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規則條款 說明 

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向金管會

申報案件時，應載明暫定發行價格及因市場

變動實際發行價格須依第一項規定調整，並

敘明募集資金不足時之處理或募集資金增加

時之資金用途及預計效益，承銷商並應就其

適法性及合理性評估。 
承銷商應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於實際

發行價格確認後，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中公告

實際發行計畫，並更新公開說明書相關內容。 
第六條之一：承銷商輔導上市(櫃)公司、創新板上市公

司、興櫃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如發行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

一第三項規定，決議提撥發行新股總額

超過百分之十對外採公開申購配售辦理

承銷，其發行價格訂定方式應提報公司

股東會。 

截至本評估報告出具日止，該公司尚

屬興櫃公司，非為上市(櫃)公司，且
該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

股係供初次申請上櫃公開承銷之用，

故不適用左列之規定。 

第七條：承銷商輔導上市(櫃)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
普通股經股東會決議原股東全數放棄優先

認股者，如採詢價圈購方式辦理承銷，其發

行價格之訂定，於向金管會申報案件、向本

公會申報詢價圈購約定書及向本公會申報

承銷契約時，皆不得低於其前一、三、五個

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

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或減資除權)及
除息後平均股價之九成；如採競價拍賣方式

辦理承銷，其發行價格之訂定，於向金管會

申報案件、向本公會申報辦理競價拍賣公告

時，皆不得低於其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

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

扣除無償配股除權(或減資除權)及除息後平
均股價之九成。 
承銷商輔導創新板上市公司辦理現金增資

發行普通股經股東會決議原股東全數放棄

優先認股者，其發行價格之訂定，於向金管

會申報案件、向本公會申報詢價圈購約定書

及向本公會申報承銷契約時，皆不得低於其

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

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

(或減資除權)及除息後平均股價之九成。 
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向金管

會申報案件時，應載明暫定發行價格、股數

區間及因市場變動實際發行價格須依第一

項規定調整，並敘明募集資金不足時之處理

截至本評估報告出具日止，該公司尚

屬興櫃公司，非為上市(櫃)公司，且
該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

股係供初次申請上櫃公開承銷之用，

故不適用左列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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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規則條款 說明 

或募集資金增加時之資金用途及預計效益，

承銷商並應就其適法性及合理性評估。 
承銷商應輔導發行公司或外國發行人於實

際發行價格及股數確認後，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中公告實際發行計畫，並更新公開說明書

相關內容。 
第七條之ㄧ：承銷商輔導上櫃(市)公司申請轉上市(櫃)

為達股權分散標準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之承銷案件經股東會決議原股東全數

放棄優先認股，採公開申購方式辦理承

銷，其發行價格之訂定，於向金管會申報

案件、向本公會申報辦理公開申購公告

時，皆不得低於其前一、三、五個營業日

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

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或減資除權)及
除息後平均股價之九成。 
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向金管會申報案件

時，應載明暫定發行價格、股數區間及因

市場變動實際發行價格須依第一項規定

調整，並敘明募集資金不足時之處理或

募集資金增加時之資金用途及預計效

益，承銷商並應就其適法性及合理性評

估。 
承銷商應輔導發行公司於實際發行價格

及股數確認後，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中公

告實際發行計畫，並更新公開說明書相

關內容。 

該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

股係供初次申請上市公開承銷之用，

非為上櫃(市)公司申請轉上市(櫃)為
達股權分散標準辦理現金增資發行

新股之承銷案件，故不適用左列之規

定。 

第八條：採詢價圈購配售辦理之承銷案件，於承銷契

約報本公會前，如發行價格偏離市場價格過

大者，應重新辦理詢價，並於詢價後，隨即

進行承銷作業。 
承銷商於向本公會申報承銷契約時，應一併

檢送下列資料： 
一、詢價圈購之相關資料(含詢價期間、詢價

範圍、各圈購價格及其圈購股數、詢價

公告暫訂發行價格占詢價公告日前一、

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

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

(或減資除權)及除息後平均股價之成數
等資料)。 

二、配售原則及預計配售予自然人、法人及

本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

處理辦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七款有關董事、監察人、大股東、關係人

本承銷商與該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

資發行普通股申請初次上櫃案件，將

採競價拍賣及公開申購配售方式辦

理公開承銷，故不適用左列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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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股數及配售比率。 
承銷商於向本公會申報承銷契約後，應隨即

辦理承銷公告及相關承銷事宜。 
第八條之ㄧ：承銷商輔導上市(櫃)公司辦理總括申報

發行新股案件，準用第六條、第六條之

一、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 

該公司並非上市(櫃)公司，且本次非
辦理總括申報發行新股案件，故不適

用左列之規定。 
第九條：承銷商輔導上市(櫃)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

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其發行價格之

訂定方式及依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一項

保留員、工承購股份於員、工未認購時之處

理方式，均應列成議案經股東會討論並決議

通過。 
承銷商輔導上市(櫃)公司向金管會申報案
件，暫訂發行價格不得低於其前一、三、五

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

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或減資除權)及
除息後平均股價之八成。 
實際發行價格不得低於訂價日收盤價、訂價

日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

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

(或減資除權)及除息後平均股價之八成。 
前項實際發行價格低於九成者，海外存託憑

證持有人不得於發行後三個月內請求兌回，

承銷商並應輔導上市(櫃)公司於發行計畫及
存託契約中載明。 
創新板上市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參與

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案件，前各項規定準用之。 

截至本評估報告出具日止，該公司尚

屬興櫃公司，非為上市(櫃)公司或創
新板上市公司，且該公司本次辦理現

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係供初次申請上

櫃公開承銷之用，故不適用左列之規

定。 

綜上所述，該公司本次申報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件符合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

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之規定，本承銷商本次

輔導該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亦將依自律規則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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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令之遵循及對公司營運影響 

(ㄧ)發行人是否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一百三十條、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五項、第
一百六十七條第三項及第四項、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百四十七條及證券交易法第二

十八條之四規定，且無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九條及第二百五十條、第二百六十九條及第

二百七十條規定之情事 

法令 
是否符 
合規定 

評估依據 

公司法第 129條： 
發起人應以全體之同意訂立章程，載明下列各款事

項，並簽名或蓋章： 
一、公司名稱。 
二、所營事業。 
三、採行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及每股金額；採

行無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 
四、本公司所在地。 
五、董事及監察人之人數及任期。 
六、訂立章程之年、月、日。 

是 經檢視該公司之公司章程，業

已於章程明訂左列各款事項。 

公司法第 130條： 
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章程者，不生效力： 
一、分公司之設立。 
二、解散之事由。 
三、特別股之種類及其權利義務。 
四、發起人所得受之特別利益及受益者之姓名。 
前項第四款發起人所得受之特別利益，股東會得修

改或撤銷之。但不得侵及發起人既得之利益。 

不適用 該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係以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之

方式，故不適用左列之規定。 

公司法第 156條第 5項： 
股東之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對公司所有之貨幣債

權、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或技術抵充之；其抵充之

數額需經董事會決議。 

不適用 該公司本次係辦理現金增資發
行新股，係以現金出資，故不適

用左列之規定。 

公司法第 167條第 3項及第 4項： 
被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

過半數之從屬公司，不得將控制公司之股份收買或

收為質物。 
前項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他公

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合計超

過半數者，他公司亦不得將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

之股份收買或收為質物。 

是 經參閱該公司110~112年度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及最近期之股東名冊，未發現

有左列之情事。 

公司法第 246條： 
公司經董事會決議後，得募集公司債。但須將募集

公司債之原因及有關事項報告股東會。 
前項決議，應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不適用 該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係以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之

方式，故不適用左列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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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 
是否符 
合規定 

評估依據 

公司法第 247條：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公司債總額，不得逾公司現有

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後之餘額。 
無擔保公司債之總額，不得逾前項餘額二分之一。 

不適用 該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係以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之

方式，故不適用左列之規定。 

證券交易法第 28條之 4： 
已依證券交易法發行股票之公司，募集與發行公司

債，其發行總額，除經主管機關徵詢目的事業中央

主管機關同意者外，依下列規定辦理，不受公司法

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之限制： 
一、有擔保公司債、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其發行總額，不得逾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餘

額之百分之二百。 
二、前款以外之無擔保公司債，其發行總額，不得

逾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餘額之二分之一。 

不適用 該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係以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之

方式，故不適用左列之規定。 

公司法第 249條： 
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發行無擔保公司債： 
一、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曾有違約

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已了結，自了結之日起

三年內。 
二、最近三年或開業不及三年之開業年度課稅後之

平均淨利，未達原定發行之公司債，應負擔年

息總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 

不適用 該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係以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之

方式，故不適用左列之規定。 

公司法第 250條： 
公司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發行公司債： 
一、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有違約或遲

延支付本息之事實，尚在繼續中者。 
二、最近三年或開業不及三年之開業年度課稅後之

平均淨利，未達原定發行之公司債應負擔年息

總額之百分之一百者。但經銀行保證發行之公

司債不受限制。 

不適用 該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係以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之

方式，故不適用左列之規定。 

公司法第 269條： 
公司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公開發行具有優先權

利之特別股： 
一、最近三年或開業不及三年之開業年度課稅後之

平均淨利，不足支付已發行及擬發行之特別股

股息者。 
二、對於已發行之特別股約定股息，未能按期支付

者。 

不適用 該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係以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之

方式，故不適用左列之規定。 

公司法第 270條： 
公司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公開發行新股： 
一、最近連續二年有虧損者。但依其事業性質，須

有較長準備期間或具有健全之營業計畫，確能

改善營利能力者，不在此限。 

是 該公司111年及112年度稅後純
益 分 別 為 203,415 千 元 及
228,243千元，並無最近連續二
年有虧損之情事，且經檢視該

公司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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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 
是否符 
合規定 

評估依據 

二、資產不足抵償債務者。 證之財務報告，資產總額為

1,880,714千元，大於負債總額
1,147,407千元，尚無資產不足
抵償債務之情形，故無違反左

列之規定。 

綜上，該公司對上述各項應遵循之法令並未有違反情事，故對該公司之營運及本

次有價證券之募集與發行應無不利影響。 

(二)發行人是否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情事 

經取具該公司出具之聲明書，參閱該公司存續有效契約、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董事會、股東會會議記錄及主管機關往來函

文，並參酌翰辰法律事務所邱雅文律師所出具之法律事項檢查表，該公司截至評估報

告出具日止，並未發現該公司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所列情事。 

(三)發行人及其現任董事、監察人、持股比例達百分之十以上之大股東、負責人、總經理

或實質負責人與從屬公司最近三個會計年度至刊印日止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

行政爭訟事件 

經參酌翰辰法律事務所邱雅文律師出具之法律事項檢查表，並查詢司法院裁判

書系統，該公司於最近三年度及申報年度截至評估報告出具日止，除有下列已結訴訟

事件外，並無其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行政爭訟等事件： 

李瓊慧主張，該公司勞工林志偉積欠李瓊慧債務並經法院判決確定，李瓊慧遂向

法院聲請就林志偉對該公司之薪資債權為強制執行，然因該公司之疏失，未保留應扣

押而不應發放予林志偉之薪資，導致李瓊慧之債權未能足額受償，故李瓊慧向臺灣新

北地方法院起訴請求該公司賠償其損失 30 萬元。針對前述爭議，雙方於 112年 8月

15 日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成立調解，由家碩公司給付李瓊慧 3 萬 3,843

元，李瓊慧則拋棄其餘請求，本案終結。經查，該公司雖有前開已結訴訟案件，惟審

酌個案事實及該公司處理結果，尚不致對家碩公司財務業務之正常營運造成重大不

利影響。 

除該公司之法人董事兼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家登公司)有下述訴訟案尚於進行中外，其餘董事、總經理及實質負責人

均未有繫屬中之訴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之情事，相關評估分析如下： 

1.家登公司主張，其為中華民國發明第 I238804 號「傳送盒之填充裝置改良」專利(以

下簡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因美國 Entegris, Inc. 在其網站公開展示之型號 A300

晶圓傳送盒(以下簡稱系爭產品)，經家登公司比對發現系爭產品已落入系爭專利請

求項 1、4、5、8、9之文義及均等範圍。因此，Entegris, Inc.、其子公司、負責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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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地區銷售業務之人及實質負責人等七人生產、製造、販賣系爭產品即屬侵害原告

專利權之行為。故家登公司遂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起訴請求 Entegris, Inc.等七人

不得自行或委託、授權他人製造、販賣、使用、進口系爭產品及其他侵害系爭專利

權之產品，並應銷毀侵害系爭專利權之物及連帶賠償家登公司 1 億元。查本案經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審理後，因認系爭產品並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之文義或均

等範圍，故判決駁回家登公司之全部請求。家登公司不服已提出上訴，故本案目前

仍繫屬於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第二審審理中，迄未終結。 

2.Entegris, Inc.基於與前款相同之原因事實，主張系爭產品並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

之文義及均等範圍，且系爭專利有得撤銷事由，亦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起訴請求

確認家登公司基於系爭專利，對於 Entegris, Inc.系爭產品之防止侵害請求權、排除

侵害請求權及損害賠償請求權均不存在。查本案經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審理後，因

認系爭產品並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之文義及均等範圍，故判決確認家登公司之

前述請求權均不存在。家登公司不服已提出上訴，故本案目前仍繫屬於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第二審審理中，迄未終結。 

3.美國 Entegris, Inc.主張，家登公司未經授權製造「300 Diffuser FOUP」前開式晶圓

傳送盒，侵害其中華民國發明第 I606534 號或 I515159 號發明專利，故向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智慧財產法庭提起損害賠償等訴訟，請求家登公司賠償 3,000 萬元等。

查家登公司於 112年 9月 12日收受本案起訴狀繕本後，已委託律師處理後續訴訟

程序，本案目前仍繫屬於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審理中，迄未終結。 

4.家登公司前羅姓勞工主張，其於上班期間發生車禍，發生職業災害，故起訴請求家

登公司應補足職災期間(即 109年 9月至 111年 9月，共二年)原領工資差額及未足

額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共 463 千元。又因羅姓勞工前述職災事件經勞工局核定職災

期間為 7個月，非二年，故家登公司亦於 112年 7月依民法 179條不當得利規定，

就家登公司先前多給付之 1 年 5 個月工資補償計 902 千元提起反訴。經查，本案

目前尚在法院審理中，迄未終結。 

綜上評估，該公司法人董事兼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家登公司雖有上開

已結及繫屬中訴訟事件，惟考量所涉個案事實皆與該公司無關，且前述事件並無礙家

登公司遂行其法人董事職務，故前述訴訟事件對該公司財務業務之正常營運應無重

大影響。 

(四)發行人或其現任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總經理或實質負責人最近三個會計年度至刊

印日止是否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 

經參酌翰辰法律事務所邱雅文律師出具之法律事項檢查表、該公司最近三年度

及申請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及主管機關往來函文，該公司或其

現任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總經理或實質負責人最近三年度至本評估報告刊印日

止，並無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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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行人及其各子公司目前仍有效存續、最近一個會計年度到期之供銷契約、技術合作

契約、工程契約及其他足以影響投資人權益之重要契約 

該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申請時仍有效存續及締結之重要契約條款如下表： 

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訖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借款合約 永豐商業銀行 112.11.08-113.08.31 
短期借款額度 

新臺幣 80,000千元 
無 

借款合約 元大商業銀行 112.11.08-113.11.07 
短期借款額度 

新臺幣 50,000千元 
無 

借款合約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113.03.22-113.12.29 
短期借款額度 

新臺幣 100,000千元 無 

租賃合約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112.01.01-116.12.31 台南廠區租賃(I) 無 
租賃合約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112.01.01-116.12.31 台南廠區租賃(II) 無 
租賃合約 家登精密工業(股)公司 113.01.01-113.12.31 新北辦公室租賃 無 

租賃合約 
財團法人褒忠亭義民中

學財團 
111.12.01-117.12.31 竹北辦公室租賃(I) 無 

租賃合約 
財團法人褒忠亭義民中

學財團 
112.01.01-117.12.31 竹北辦公室租賃(II) 無 

租賃合約 東捷科技(股)公司 112.02.01-113.01.31 外倉租賃 無 
租賃合約 靄崴科技(股)公司 112.07.01-115.06.30 外倉租賃 無 
租賃合約 林 ΟΟ 112.05.18-115.05.17 外倉租賃 無 

該公司重要契約皆為其基於公司正常營運所需而簽訂，經查閱契約內容，無影響

投資人權益之情事。 

(六)發行人及其各子公司是否有重大勞資糾紛或污染環境事件 

經參酌翰辰法律事務所邱雅文律師出具之法律事項檢查表，查閱該公司與主管

機關之往來函文，另並取得該公司出具之聲明書，該公司截至評估報告出具日止，尚

無有重大勞資糾紛或污染環境事件。 

(七)發行人之資金用途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其核准之附帶事項是否有影響本

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之情事 

該公司本次籌資計畫之資金用途並無需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故對本次募

集與發行應無重大影響之情事。 

(八)承銷商因前項之評估需求，若有洽請律師出具意見者，應說明事項。 

本次並無洽請律師對前項評估出具意見，故不適用。 

五、說明發行人委請填報其案件檢查表並出具法律意見書之律師未具有下列事項 

(ㄧ)於最近一年內曾受法務部律師懲戒委員會懲戒 

(二)與發行人、最近期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及主辦證券承銷商間具有下列關係之一： 

1.依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關係。 

2.其他法令規定或事實證明任何一方直接或間接控制他方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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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經取具翰辰法律事務所邱雅文律師出具之聲明書，其於最近一年內未曾受法務

部律師懲戒委員會懲戒，且未與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及本承銷商間

具有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關係，或其他法令規

定或事實證明任何ㄧ方直接或間接控制他方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之關係。 

陸、就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計畫是否具有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蒐集資
料，說明其查核程序及所獲致結論 

本證券承銷商業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承銷商受託辦理發行人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之評估查核程序」規定查核，所獲致之結論如下： 

一、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資金運用計畫、預計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是否具有合理性 

(一)本次計畫內容 

1.本次計畫所需資金總額：新臺幣 584,155千元。 

2.本次計畫資金來源 

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2,717 千股，每股面額 10 元，每股發行價格暫定為新臺幣

215 元，共可募集資金總額為新臺幣 584,155 千元。如每股實際發行價格因市場變

動而調整，致募集資金不足時，其差額將以自有資金支應；惟若實際募集金額高於

預計募集金額時，增加部份將全數用以充實營運資金。 

3.計畫項目及預訂資金運用進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項目 預計完成時間 所需資金總額 
預定資金運用時間 

113年第二季 
充實營運資金 113年第二季 584,155 584,155 

資料來源：該公司提供 

4.預計可能產生效益 

該公司本次籌資計畫中之 584,155千元將用以充實營運資金，有助於提升資金

運用調度彈性，健全公司財務結構，並強化公司長期競爭力。 

(二)本次計畫之可行性評估 

1.於法定程序上之可行性 

該公司本次辦理上櫃前現金增資發行普通股計畫，業經 112年 4月 14日董事

會及 112年 5月 31日股東會決議通過辦理初次上櫃前現金增資提撥公開承銷案，

並於 113年 3月 26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本次現金增資股票發行計畫，且授權董事長

全權處理相關增資事宜。經查與「公司法」、「證券交易法」、「發行人募集與發

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行公司募

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自律規則」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並無不符，並經律師對本次募集

現金增資計畫之內容出具法律事項檢查表，顯示本次現金增資發行普通股計畫確已



 
 

121 

符合相關法令之規定，故該公司本次計畫於法定程序上應屬適法可行。 

2.資金募集完成之可行性 

該公司本次現金增資發行新股 2,717千股，其中依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規定

保留百分之十五，計 407千股由員工認購，餘 2,310千股則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之規定，以現金增資發

行新股方式委託證券承銷商辦理上櫃前公開銷售，並按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一

規定，於 112年 5月 31日股東會決議通過，排除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三項原

股東優先認購之適用。 

該公司本次辦理現金增資發行新股預計採部份競價拍賣，部份公開申購方式辦

理，員工認購不足或放棄認購部分，將授權董事長按發行價格洽特定人認購之，而

對外公開承銷認購不足部分，則擬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

行銷售有價證券處理辦法」規定辦理，應可確保資金募集完成，故該公司本次現金

增資計畫之募集完成應具可行性。 

3.資金運用計畫之可行性 

該公司本次現金增資募集金額，考量主管機關審核與承銷作業時程，預計於 113

年第二季完成 584,155千元資金募集後，將全數用於充實營運資金，可望強化該公

司之財務結構，提升資金靈活調度之彈性，藉以提升競爭力及降低企業經營風險，

故本次增資用於充實營運資金之計畫應屬可行。 

(三)本次計畫之必要性 

該公司本次辦理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係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規定，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方式委託證券承

銷商辦理上櫃前公開承銷，故本次辦理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係配合主管機關初次上櫃

新股承銷制度予以辦理，實有其必要性。 

(四)本次計畫之合理性評估 

1.資金運用計畫及預計進度之合理性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項目 預計完成時間 所需資金總額 
預定資金運用時間 

113年第二季 
充實營運資金 113年第二季 584,155 584,155 

資料來源：該公司提供 

該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係作為辦理初次上櫃前公開銷售之用，募得

之資金將用於充實營運資金，本次增資計畫之運用進度，將視主管機關審查時間、公

開承銷期間及繳款作業時程等因素而定，預計於 113年第二季收足股款，待資金募集

完成後，即用於充實營運資金，透過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除強化該公司財務結構

外，適時挹注營運資金以增加資金靈活運用之彈性，更可有效提升該公司之競爭力，

降低營運及財務風險，故本次資金運用計畫及預計進度應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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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計可能產生效益之合理性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年度 112年度增資前 增資後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61.01 46.55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1,004.44 1,768.43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53.56 206.06 

速動比率 102.36 154.86 
資料來源：該公司提供 
註：本次籌資後各項財務比率係以 112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設算 

該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用以充實營運資金，將可增加財務調度靈活性。就財務

結構面觀之，該公司預計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將由籌資前之 153.56%及 102.36%分別
提升至 206.06%及 154.86%，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則由 1,004.44%上
升至 1,768.43%，而負債比率將由籌資前之 61.01%降至 46.55%，故對該公司整體營
運發展及健全財務結構等面相均有正面助益，故其現增效益尚屬合理。 

一之一、總括申報發行新股案件者，應另就下列事項提供評估說明 

該公司本次係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申請股票初次上櫃案件，故不適用本項評

估。 

二、分析比較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發行人當年度每股盈餘稀釋、財務負擔、股權之可能稀釋

情形及對現有股東權益之影響。發行人如辦理「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第六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之案件，得僅就發行新股對當年度每股盈餘稀釋情形進行評估 

該公司本次募資計畫係依據「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六條第二項

第二款之規定，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方式辦理初次上櫃前之公開銷售作業，故僅就發行

新股對本年度每股盈餘稀釋情形進行評估。 

該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2,717,000股，占該公司擬掛牌股本 30,014,600
股之 9.05%，本次增資預計於 113 年第二季募集完成，考量該公司未來整體營運應能維

持穩定成長之趨勢，故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對 112年度每股盈餘稀釋之影響尚屬有限。 

三、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資金計畫如用於轉投資、償債、充實營運資金、購買營建用地、

支付營建工程款、購買未完工程並承受賣方未履行契約者，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一)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資金計畫用於轉投資者之評估 

該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資金計畫並非用於轉投資，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二)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資金計畫用於償債或充實營運資金者之評估 

1.查閱該公司最近一年度財務報告暨申報年度及預計未來一年度各月份之現金收支
預測表，以了解該公司之營業特性、應收帳款收款、應付帳款付款政策、資本支出

計畫與前揭現金收支預測表編製基礎之合理性及與財務預測之關聯性，並分析本次

增資計畫對發行人資金需求狀況、資金不足時點與原因相關影響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前述現金收支預測表中，未來如有重大資本支出及長期股權投資合計之金額達本次

募集金額百分之六十者，其資金來源、用途及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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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營業特性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之設計、製造、銷售及維修

服務，產品包含光罩潔淨、交換及檢測，以及微環境儲存及智慧倉儲管理等，屬

於半導體前段製程相關設備供應商。該公司主要現金流入為銷貨所產生之應收帳

款收現；主要現金支出則為進貨及各項營業費用支出所產生之應付帳款及費用支

出。該公司所編製之 113年度及 114年度各月份之現金收支預測表，係依據 113
年 1~2月之實際營運情況為基礎，並參考過往之銷售經驗、公司營運行銷計劃及
產業未來發展趨勢等因素作為編製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各月份之收入與支出

之依據，故其編製基礎尚屬合理。 

(2)應收帳款收款及應付帳款付款政策 

在應收帳款收款政策方面，該公司係根據客戶以往歷史交易情形、營運規模

及營運狀況而給予適當之授信額度及收款條件，而該公司所編製之 113及 114年
度之現金收支預測表，其每月應收款收現數之編製基礎係依據該公司已往每月之

實際收款情形，並參酌 113 及 114 年度預估營業收入預算、主要客戶之授信條
件，按保守穩健之原則作為推估未來每月應收款項之收現情形，預估 113及 114
年度應收帳款之收款政策與 112 年度並無明顯差異，故其編製基礎假設應屬合

理。 

在應付帳款付款政策方面，該公司所編製之 113及 114年度現金收支預測表
之各月應付款項及費用付款情形，主要係依該公司之付款政策為參考依據，並預

估未來之付款條件、薪資等費用作為推估未來每月應付款項付現之基礎，故編製

基礎假設應屬合理。 

綜上所述，該公司 113及 114年度現金流量預測表每月應收帳款收現及應付
帳款付現基礎係考量廠商收付款條件、進銷貨需求情形等予以編製，尚無重大異

常。 

(3)資本支出計畫 

該公司 113及 114年度之資本支出計畫係依經營策略及營運發展擬定，主要
項目為擴建新廠，113 年 1~2 月之資本支出實際數為 0 千元，113 年 3~12 月及
114年度預估之資本支出為 768,000千元。此資本支出計畫主係因應營運所需並
依據年度計畫需求進行編製，其資金來源預計以自有資金或銀行借款支應，經評

估編製基礎尚屬合理。 

(4)現金收支預測表編製基礎之合理性及與財務預測之關聯性 

經核閱該公司編製之 113及 114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其中 113年 1~2
月為實際數，113 年 3~12 月及 114 年度為預估數，其預估數係依據該公司未來
預計營運狀況，並考量款項收付情形及各項支出等因素按月編製而成，亦核對該

公司 113 年之期初現金餘額與 112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之現金餘
額相符，另本次籌資款項之預計現金流入及資金運用進度與本次籌資計畫一致。

整體而言，該公司申報年度及預計未來一年度各月份之現金收支預測表編製基礎

尚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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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該公司並未對外公布財務預測，故不適用現金收支與財務預測關聯性之評

估。 

(5)本次增資計畫對發行人資金需求狀況、資金不足時點與原因相關影響之必要性
及合理性 

該公司本次係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作為初次上櫃前公開承銷案件，故不適

用必要性之評估。 

就該公司編製 113及 114年度各月份之現金收支預測表觀之，該公司考量未
來業績成長所需之營運資金將增加，並為強化財務結構，故本次現金增資計畫係

用於充實營運資金，以提升財務調度靈活性，藉以增加其競爭力及降低企業財務

風險。此外，為配合承銷制度之規定，爰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四條規定，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方

式委託證券承銷商辦理上櫃前公開銷售，故該公司本次增資計畫有其必要性及合

理性。 

(6)現金收支預測中，未來如有重大資本支出及長期投資合計之金額達本次募資金
額百分之六十者，其資金來源、用途及預計效益 

經檢視該公司編製之 113年度及 114年度之現金收支預測表，113年 1~2月
為實際數，113年 3~12月及 114年度預計投入之資本支出金額為 768,000千元，
主係計畫用於興建廠房，該資本支出已逾本次募集資金 584,155千元之百分之六
十(350,493 千元)。有關未來重大資本支出及長期股權投資之資金來源、用途及
預計效益，請參閱本評估報告「參、二、(四)」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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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各月份之現金收支預測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合計 
期初現金餘額(1) 953,785  904,138  944,240  935,082  830,420  1,443,316  1,472,057  1,488,298  1,517,039  1,545,780  1,562,021  1,590,762  953,785  
加：非融資性收入              
應收款項收現 34,569  87,705  111,281  111,280  111,280  111,280  111,280  111,280  111,280  111,280  111,280  111,280  1,235,075  
其他收入 7,640  5,537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17,677  
收入合計(2) 42,209  93,242  111,731  111,730  111,730  111,730  111,730  111,730  111,730  111,730  111,730  111,730  1,252,752  

減：非融資性支出              
應付款項付現 48,892  39,127  57,695  57,695  57,695  57,695  57,695  57,695  57,695  57,695  57,695  57,695  664,969  
薪資付現 35,533  8,903  12,000  24,564  14,000  14,000  26,500  14,000  14,000  26,500  14,000  14,000  218,0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  -  -  -  -  -  -  -  -  -  192,000  192,000  
其他 7,431  5,110  51,194  11,294  11,294  11,294  11,294  11,294  11,294  11,294  11,294  11,294  165,381  
支出合計(3) 91,856  53,140  120,889  93,553  82,989  82,989  95,489  82,989  82,989  95,489  82,989  274,989  1,240,350  

要求最低現金餘額(4)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所需資金總額(5)=(3)+(4) 391,856  353,140  420,889  393,553  382,989  382,989  395,489  382,989  382,989  395,489  382,989  574,989  1,540,350  
融資前可供支用現金剩餘 
(短絀)(6)=(1)+(2)-(5) 604,138  644,240  635,082  653,259  559,161  1,172,057  1,188,298  1,217,039  1,245,780  1,262,021  1,290,762  1,127,503  666,187  

加：融資淨額              
發行新股  -     -     -     -    584,155   -     -     -     -     -     -     -    584,155  
借款  -     -     -     -     -     -     -     -     -     -     -    96,000  96,000  
支付股利  -     -     -    (122,839)  -     -     -     -     -     -     -     -    (122,839) 
融資合計(7)  -     -     -    (122,839) 584,155   -     -     -     -     -     -    96,000  557,316  

期末現金餘額 (8)=(1)+(2)-
(3)+(7) 904,138  944,240  935,082  830,420  1,443,316  1,472,057  1,488,298  1,517,039  1,545,780  1,562,021  1,590,762  1,523,503  1,52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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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各月份之現金收支預測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合計 
期初現金餘額(1) 1,523,503  1,516,169  1,547,255  1,506,341  1,349,861  1,380,947  1,340,033  1,358,619  1,389,705  1,348,791  1,367,377  1,398,463  1,523,503  
加：非融資性收入              
應收款項收現 119,624  119,624  119,624  119,624  119,624  119,624  119,624  119,624  119,624  119,624  119,624  119,624  1,435,488  
其他收入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5,400  
收入合計(2) 120,074  120,074  120,074  120,074  120,074  120,074  120,074  120,074  120,074  120,074  120,074  120,074  1,440,888  

減：非融資性支出              
應付款項付現 63,726  63,726  63,726  63,726  63,726  63,726  63,726  63,726  63,726  63,726  63,726  63,726  764,712  
薪資付現 51,380  12,960  12,960  25,460  12,960  12,960  25,460  12,960  12,960  25,460  12,960  12,960  231,440  
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  -     -    144,000   -     -    144,000   -     -    144,000   -     -    144,000  576,000  

其他 12,302  12,302  12,302  52,302  12,302  12,302  12,302  12,302  12,302  12,302  12,302  12,302  187,624  
支出合計(3) 127,408  88,988  232,988  141,488  88,988  232,988  101,488  88,988  232,988  101,488  88,988  232,988  1,759,776  

要求最低現金餘額(4)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所需資金總額(5)=(3)+(4) 427,408  388,988  532,988  441,488  388,988  532,988  401,488  388,988  532,988  401,488  388,988  532,988  2,059,776  
融資前可供支用現金剩

餘 
(短絀)(6)=(1)+(2)-(5) 

1,216,169  1,247,255  1,134,341  1,184,927  1,080,947  968,033  1,058,619  1,089,705  976,791  1,067,377  1,098,463  985,549  904,615  

加：融資淨額              
借款  -     -    72,000   -     -    72,000   -     -    72,000   -     -    72,000  288,000  
償債  -     -     -     -     -     -     -     -     -     -     -    (96,000) (96,000) 
支付股利  -     -     -    (135,066)  -     -     -     -     -     -     -     -    (135,066) 
融資合計(7)  -     -    72,000  (135,066)  -    72,000   -     -    72,000   -     -    (24,000) 56,934  

期末現金餘額

(8)=(1)+(2)-(3)+(7) 1,516,169  1,547,255  1,506,341  1,349,861  1,380,947  1,340,033  1,358,619  1,389,705  1,348,791  1,367,377  1,398,463  1,261,549  1,261,549  

 
 

 

 

 

 



 
 

127 

2.就對發行人申報年度財務槓桿、負債比率(或自有資產與風險性資產比率)、營業收
入、獲利能力及每股盈餘稀釋等相關影響，了解本次增資計畫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該公司本次係辦理現金增資發行新股作為初次上櫃前公開承銷案件，故不適用

必要性之評估。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財務槓桿度(倍) 1.00 1.00 
負債比率(%) 66.73 61.01 
營業收入淨額 1,047,953 1,207,145 
稅後淨利 255,358 277,315 

基本每股盈餘(元) 11.91 8.36 
資料來源：該公司提供 

(1)財務槓桿度及負債比率 

財務槓桿度係衡量公司舉債經營之財務風險，評估利息費用之變動對於營業

利益影響之程度，該項指標數值愈高，表示公司所承擔之財務風險愈大。該公司

111~112年度之財務槓桿度皆為 1.00倍，其數值顯示該公司之財務風險控管尚屬
穩健，惟該公司為持續拓展事業版圖，為能保持正常營運資金所需，實有必要規

劃長期而穩定之資金來源，故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用以充實營運資金，將有助

於降低該公司未來經營風險。 

負債比率係用以衡量公司財務結構與財務風險，該公司 111~112年度之負債
比率分別為 66.73%及 61.01%，預計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充實營運資金後，
負債比率將可降低至 46.55%，除可降低該公司財務負擔及增加資金調度之彈性，
亦可提升償債能力及改善財務結構，進一步鞏固並加深該公司之獲利能力，對於

強化財務結構及降低營運風險均有正面之助益。 

(2)營業收入及獲利能力 

該公司 111~112 年度之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 1,047,953 千元及 1,207,145 千
元，稅後淨利分別為 255,358千元及 277,315千元，在該公司營運規模持續成長
下，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充實營運資金，除可提升股東權益外，亦可強化該公

司財務結構，預期將對該公司營運之持續成長有所幫助。 

(3)每股盈餘稀釋 

該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係委託本承銷商辦理初次上櫃前之公開

銷售，預計於 113年第二季募集完成；本次辦理現金增資預計發行新股之股數為
2,717,000 股，占該公司現金增資後股份總數 30,014,600 股之 9.05%，惟考量該
公司未來整體營運應能呈成長趨勢，故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對該公司每股

盈餘稀釋影響應屬有限。 

綜上所述，該公司本次辦理現金增資對 113年度及未來年度，在整體營運發展
及強化財務結構方面皆具有正面效益，因此為降低企業經營風險、提升市場競爭力，

本次辦理現金增資發行新股用以充實營運資金尚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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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資金計畫如用於購置營建用地或支付營建工程款者，就預
計自購置土地至營建個案銷售完竣所需之資金總額、不足資金之來源及各階段資金

投入及工程進度，並就認列損益之時點與金額，評估可能產生效益是否具有合理性 

該公司本次募集資金並非用於購買營建用地或支付營建工程款，故不適用本項

評估。 

(四)本次增資計畫如用於購買未完工程並承受賣方未履行契約者，應就其賣方轉讓之理
由、受讓價格之依據評估其合理性，並評估其受讓過程是否適法及對契約相對人權利

義務之影響 

該公司本次募集資金並非用於購買未完竣工程或承受賣方未履行契約者，故不

適用本項評估。 

三之一、本次增資計畫如非以現金出資時，其出資金額之合理性及取得資產之必要性 

該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係採現金出資方式，故不適用此評估項目。 

四、本次增資計畫如併同減資計畫辦理者，應就下列事項評估其可行性與合理性 

該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未併同減資計畫辦理，故不適用此評估項目。 

五、以低於票面金額辦理現金發行新股者：應評估未採用其他籌資方式之原因及其合理性、

發行價格訂定方式及對股東權益之影響 

該公司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係以溢價發行，故不適用此評估項目。 

六、發行人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申報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發行辦法依規
定採彈性訂定方式者，是否已評估下列事項 

(一)已上市(櫃)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原股東未放棄優先認股，採公開申購配售方
式辦理承銷者，應載明暫定發行價格及因市場變動實際發行價格須依「承銷商會員輔

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調整，並敘明募集資金

不足時之處理或募集資金增加時之資金用途及預計效益，及其適法性及合理性 

該公司為申請股票初次上櫃公司，且已於 112年 5月 31日股東會決議通過原股
東全數放棄優先認購權，故不適用此評估項目。 

(二)已上市(櫃)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經股東會已決議原股東全數放棄優先認購，採全數詢
價圈購或競價拍賣方式辦理承銷者，應載明暫定發行價格、股數區間及因市場變動實

際發行須依「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第七條第一項

規定調整，並敘明募集資金不足時之處理或募集資金增加時之資金用途及預計效益，

及其適法性及合理性。及暫定發行股數區間是否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三款

規定之情事 

該公司本次係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申請股票初次上櫃案件，故不適用此評估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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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申請初次上市(櫃)案件向金管會申報案件時應以合理之方式
訂定暫定價格，並敘明實際發行價格如有變動，導致募集資金不足時之處理或募集資

金增加時之資金用途及預計效益，其適法性及合理性 

1.暫定價格之訂定 

該公司於 113年 3月 26日經董事會決議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2,717千股，
每股面額 10元，目前暫定之發行價格為每股新臺幣 215元，其係依一般市場承銷
價格訂定方式，參考本益比、股價淨值比等股價評價方法以及該公司近一個月之興

櫃市場平均成交價等方式，以推算合理之承銷價格，作為該公司辦理股票承銷之參

考價格訂定依據；再參酌該公司所處產業、經營績效、發行市場環境及同業之市場

狀況，以及考量初次上櫃股票流動性風險貼水等因素後，由本承銷商與該公司共同

議定之。而實際每股發行價格待主管機關核准後，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規定，並依該公司實際營運情形、當時

股票市場狀況及投資人競價拍賣結果，與該公司另行議定上櫃掛牌承銷價格。 

2.募集資金不足時之處理或募集資金增加時之資金用途、預計效益，其適法性及合理
性 

該公司本次現金增資計畫相關之發行價格、發行條件及其他相關事宜，如因主

管機關指示或基於客觀環境變更而需修正時，業經該公司 113年 3月 26日之董事
會決議通過授權該公司董事長全權處理，故本次現金增資於法定程序應屬可行。 

若該公司於本案件生效後，實際發行價格低於暫定發行價格，該公司將就其募

集之資金不足計畫用途部分擬以自有資金支應。若該公司實際發行價格高於暫定承

銷價格，擬將高於原預定募集總金額部分用以充實營運資金，增加其自有資金，以

備未來因應營業規模成長而增加之資金需求，並可強化財務結構及提升競爭力與降

低經營風險，故本次現金增資實際發行價格如有調增，其所導致募集資金增加時之

資金用途及預計效益亦應屬合理。 

綜上所述，本次現金增資募集資金不足時之處理或募集資金增加時之資金用途 
及預計效益，皆具適法性及合理性。 

(四)公司債未足額發行者，需就募集資金不足時之處理方式之合理性予以說明 

該公司本次係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申請股票初次上櫃案件，故不適用本項評

估。 

七、發行人申報發行人民幣債券者，應審慎評估到期償債資金來源計畫之可行性、必要性及

合理性 

該公司本次係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申請股票初次上櫃案件，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陸之一、是否確實依規定於公開說明書揭露推動永續發展相關事項 

該公司本次辦理初次上櫃前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件，本承銷商已將該公司辦

理永續發展相關事項納入輔導評估流程，該公司業已依規定於公開說明書揭露推

動永續發展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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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就本次附認股權特別股、分離型附認股權特別股分離後之特別股及認股權憑
證發行及認股辦法之下列各款之合理性及對原股東及附認股權特別股持有
者權益之影響蒐集資料，說明其查核程序及所獲致結論 

該公司本次係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申請股票初次上櫃案件，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捌、就本次公司債發行(及轉換)辦法之下列各款之合理性及對原股東及轉換公司
債持有者權益之影響蒐集資料，說明其查核程序及所獲致結論 

該公司本次係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申請股票初次上櫃案件，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玖、就本次附認股權公司債、分離型附認股權公司債分離後之公司債及認股權憑
證發行及認股辦法之下列各款之合理性及對原股東及附認股權公司債持有
者權益之影響蒐集資料，說明其查核程序及所獲致結論 

該公司本次係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申請股票初次上櫃案件，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拾、就本次發行公司債債權確保情形(列明有無擔保、擔保品種類與價值等)蒐集
資料，說明其查核程序及其實際情形，如為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者，取得其
相關項目及評等結果 

該公司本次係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申請股票初次上櫃案件，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拾壹、就本次轉換公司債設算理論價值之下列各款因素蒐集資料，說明其查核程
序及所獲致結論 

該公司本次係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申請股票初次上櫃案件，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拾貳、就本次附認股權公司債、分離型附認股權公司債設算理論價值之下列各款
因素蒐集資料，說明其查核程序及所獲致結論 

該公司本次係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申請股票初次上櫃案件，故不適用本項評估。 

拾參、就發行人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蒐集資料，說明其查核程序及所獲致結論 

無。 

拾肆、於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期，如有重大期後事項，亦應查明本要點個相關事項
並加以更新說明與評估 

無。 





 

 

 
 
 
 
 

附件十八 
 

承銷價格計算書



 1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銷價格計算書 

一、承銷總股數說明 
(一)已發行股份總數 

家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家碩科技或該公司)股票初次申請上櫃時之實
收資本額為新臺幣 272,976千元，每股面額新臺幣 10元整，已發行股數為 27,298千
股。該公司擬於股票初次申請上櫃案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預計辦理現金增資發

行新股 2,717 千股，扣除依公司法相關法令規定保留供公司員工承購之股數後，全
數委託證券承銷商辦理上櫃前公開承銷，預計股票上櫃掛牌時股數為 30,015 千股，
實收資本額為 300,146千元。 

(二)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
則」第 4 條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公開發行公司申請股票櫃檯
買賣應委託推薦證券商辦理承銷規定」第 2 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初次申請股票上
櫃時，至少應提出擬上櫃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份，全數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方

式，於扣除依公司法相關法令規定保留供公司員工承購之股數後，委託證券承銷商

辦理上櫃前公開銷售。但應提出承銷之股數超過二千萬股以上者，得以不低於二千

萬股之股數辦理公開銷售。另若公開發行公司開始為興櫃股票櫃檯買賣未滿二年

者，得扣除其前已依法提出供興櫃股票推薦證券商認購之股數，但扣除之股數不得

逾提出承銷總股數之百分之三十。 
(三)依據「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辦理初次上市(櫃)案件承銷作業應行注意
事項要點」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主辦證券承銷商應要求發行公司協調其股東

就當次依法令規定委託證券商辦理公開承銷股數之百分之十五之額度內，提供已發

行普通股股票供主辦證券承銷商辦理過額配售；惟主辦證券承銷商得依市場需求決

定過額配售數量。 
(四)依據該公司 113年 3月 24日之股東名冊，記名股東人數共計 1,239人，其中公司內
部人及該等內部人持股逾百分之五十之法人以外之記名股東為 1,228 人，其所持有
股份合計為 9,513,006 股，占已發行股份總額之 34.85%，已符合「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三條有關股權分散

之標準。 
(五)綜上所述，該公司依規定預計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2,717 千股，扣除依公司法規
定保留百分之十五予員工優先認購之 407千股後，餘 2,310千股依據「證券交易法」
第二十八之一條規定，經 112年 5月 31日股東臨時會決議通過由原股東全數放棄認
購以辦理上櫃前公開承銷作業，排除公司法第 267 條第三項原股東優先認購之適
用。該公司本次提出公開承銷股數 2,310千股，加計興櫃徵提可扣除股數 693千股，
合計 3,003千股已高於擬上櫃股份總額 30,015千股之 10%，符合前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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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體說明申請公司與推薦證券商共同訂定承銷價格之依據及方式 

(一)承銷價格訂定所採用的方法、原則或計算方式及與適用國際慣用之市場法、成本法
及收益法之比較 

1.承銷價格訂定所採用的方法、原則或計算方式 

目前證券投資分析較常使用之股票價值評價方法主要包括市場法與成本法及

收益法。各種方法皆有其優缺點，且採用方法不同，評估結果亦有所差異。其

中，市場法包括本益比法 (Price/Earnings ratio， P/E ratio)及股價淨值比法
(Price/Book value ratio，P/B ratio)，皆係透過已公開的資訊，與整個市場、產業性
質相近的同業及被評價公司歷史軌跡比較，進行公司價值評估，再依被評價公司

與採樣公司之差異，進行折溢價調整，作成公司價值之結論；成本法主係為淨值

法，並以帳面歷史成本作為公司價值之評估基礎；收益法主係以未來利益流量

(如：現金流量…等)作為公司價值之評估基礎。茲將市場法、成本法及收益法等
計算方式、優缺點與適用時機整理列示如下： 

方法 
市場法 成本法 收益法 

本益比法 股價淨值比法 淨值法 現金流量折現法 

計算

方式 

依據公司之財務資

料，計算每股帳面盈

餘，並以上市櫃公司

或產業性質相近的同

業平均本益比估算股

價，最後再調整溢價

或折價以反應與同業

公司不同之處。 

依據公司之財務資

料，計算每股帳面淨

值，比較上市櫃公司

或產業性質相近的同

業平均股價淨值比估

算股價，最後再調整

溢價或折價以反應與

類似公司不同之處。 

以帳面之歷史成本資

料為公司價值評定之

基礎，即以資產負債

表帳面資產總額減去

帳面負債總額，並考

量資產及負債之市場

價格而進行帳面價值

之調整。 

根據公司預估之獲利及

現金流量，以涵蓋風險

的折現率來折算現金流

量，據以評估企業整體

價值。 

優點 

1.最具經濟效益與時
效性，為一般投資

人投資股票最常用

之參考依據，具有

相當之參考價值。 
2.所估算之價值與市
場的股價較接近。 

3.較能反映市場、研
判多空氣氛及投資

價值認定。 
4.市場價格資料容易
取得。 

1.淨值係長期且穩定
之指標。 

2.當盈餘為負數時之
替代評估方法。 

3.市場價格資料容易
取得。 

1.評估資料取得容易。 
2.使用財務報表之資
料，較客觀公正。 

1.符合學理上對價值的
推論，能依不同關鍵

變數的預期來評價公

司。 
2.較不受會計原則或會
計政策不同而影響。 

3.反應企業之永續經營
價值，並考量企業之

成長性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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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市場法 成本法 收益法 

本益比法 股價淨值比法 淨值法 現金流量折現法 

缺點 

1.盈餘品質受會計方
法之選擇所影響。 

2.即使身處同一產
業，不同公司間之

本質上仍有相當差

異。 
3.企業盈餘為負數時
不適用。 

1.帳面價值受會計方
法之選擇所影響。 

2.即使身處同一產
業，不同公司間之

本質上仍有相當差

異。 

1.資產帳面價值與市場
價值差距甚大。 

2.未考量公司經營成效
之優劣。 

3.不同種類資產需使用
不同分析方法，且部

分資產價值計算較為

困難。 

1.使用程序繁瑣，需估
計大量變數，花費成

本大且不確定性高。 
2.對於投資者，現金流
量觀念不易瞭解。 

3.預測期間較長。 

適用 
時機 

1.企業生命週期屬成
長型公司。 

2.獲利型公司。 

1.有鉅額資產但股價
偏低的公司。 

2.獲利波動幅度較大
之公司。 

1.適合用於評估如傳統
產業類股或公營事

業。 
2.虧損或營運衰退型公
司。 

1.當可取得公司詳確的
現金流量與資金成本

的預測資訊時。 
2.企業經營穩定，無鉅
額資本支出。 

上述股價評價之各種方法皆有其優缺點，評估之結果亦多有差異，其中因現

金流量折現法係以未來各期所創造現金流量之折現值合計數認定為股東權益價

值，由於未來之現金流量無法精確掌握，且評價使用之相關參數之參考價值相對

較低下，國內實務上較少採用此方法。因此，以市場法做為股價評價之基礎。 

2.承銷價格訂定與適用國際慣用之市場法、成本法及收益法之比較 

(1)採樣同業之選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之設計、製造、銷售及維

修服務，產品包含光罩潔淨、交換及檢測，以及微環境儲存及智慧倉儲管理

等，屬於半導體前段製程相關設備供應商。綜觀目前國內上市、上櫃及興櫃公

司，就營業項目、業務型態及市場定位等因素綜合考量，選擇京鼎精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京鼎公司，股票代碼 3413，上市半導體業)、華景電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景電公司，股票代碼 6788，上櫃半導體業)、天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虹公司，股票代碼 6937，上市半導體業)作為採樣同
業。京鼎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先進設備設計及製造，其產品主要應用在半導體

產業、面板產業及光電產業等，在半導體產業部分，其設備用途包含半導體前

段晶圓製造之薄膜、蝕刻、化學機械研磨等製程所需之設備、晶圓傳輸自動化

設備、微污染防治及惰性氣體充填裝置及晶圓外觀自動檢查設備；華景電公司

主要營業項目為晶圓製程微粒子或氣態分子污染物(AMC)微污染防治設備、晶
圓盒承載裝置無線射頻辨識(RFID)整合派工系統及其他等；天虹公司主要營業
項目為半導體設備及相關零組件之技術與研發、製造、維修及銷售業務等。因

上述公司與該公司之主要產品較類似，故選擇這三家作為採樣公司，並進行下

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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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場法 

A.該公司財務資料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本期淨利 67,532 203,415 228,243 
權益總額 213,116 550,569 733,307 
擬上櫃掛牌股數 30,015 
每股盈餘(元)(註) 2.25 6.78 7.60 
每股淨值(元)(註) 7.10 18.34 24.43 
資料來源：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註：每股盈餘及每股淨值係以擬上櫃掛牌股數追溯調整計算。 

B.本益比法 
單位：新臺幣元 

公司 期間 每股盈餘(註) 平均收盤價 平均本益比(倍) 

京鼎 
(3413) 

113年 1月 
20.48 

210.11 10.26 
113年 2月 231.65 11.31 
113年 3月 273.00 13.33 

華景電 
(6788) 

113年 1月 
7.82 

127.20 16.27 
113年 2月 138.54 17.72 
113年 3月 137.67 17.61 

天虹 
(6937) 

113年 1月 
4.54 

203.52 44.78 
113年 2月 205.31 45.18 
113年 3月 210.31 46.28 

上市公司 
-半導體業 

113年 1月 
－ 

－ 19.54 
113年 2月 － 22.74 
113年 3月 － 24.90 

上櫃公司 
-半導體業 

113年 1月 
－ 

－ 29.51 
113年 2月 － 30.77 
113年 3月 － 29.77 

資料來源：臺灣證券交易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網站及公開資訊
觀測站 

註：每股盈餘係以 112年度稅後純益除以 112年 12月 31日之股本計算 

該公司採樣同業及上市櫃「半導體」類股最近三個月(113年 1月~3月)之
平均本益比區間介於 10.26 ~ 46.28 倍之間，然為避免取樣區間受極端值之影
響，剔除京鼎及天虹，排除極端值後建構取樣之本益比區間約介於

16.27~30.77 倍，若以該公司 112 年度之每股盈餘約為 7.60 元(稅後純益除以
擬上櫃掛牌股數)，按上述本益比區間計算，參考價格區間介於123.65~233.85
元，考量該公司經營績效、獲利情形、財務結構、產業未來發展前景、興櫃

市場近期股價及流動性不足之風險予以折價後，該公司此次上櫃與本證券承

銷商議定之承銷價格每股新臺幣 216.80元尚屬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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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股價淨值比法 
單位：新臺幣元 

公司 期間 
最近期財報 
每股淨值(註 2) 

平均收盤價 
平均股價 
淨值比(倍) 

京鼎 
(3413) 

113年 1月 
119.38 

210.11 1.76 
113年 2月 231.65 1.94 
113年 3月 273.00 2.29 

華景電 
(6788) 

113年 1月 
45.70 

127.20 2.78 
113年 2月 138.54 3.03 
113年 3月 137.67 3.01 

天虹 
(6937) 

113年 1月 
46.32 

203.52 4.39 
113年 2月 205.31 4.43 
113年 3月 210.31 4.54 

上市公司 
-半導體 

113年 1月 
－ 

－ 4.05 
113年 2月 － 4.35 
113年 3月 － 4.76 

上櫃公司 
-半導體 

113年 1月 
－ 

－ 3.66 
113年 2月 － 3.65 
113年 3月 － 3.69 

資料來源：臺灣證券交易所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註 1：平均股價淨值比=平均收盤價/每股淨值 
註 2：每股淨值係以 112年 12月 31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除以之股本計算 
註 3：平均收盤價係以每日收盤價格平均計算 

該公司採樣同業及上市櫃「半導體」類股最近三個月之平均股價淨值比

介於 1.76 ~ 4.76倍，以該公司擬以掛牌股數 30,015千股計算之每股淨值 24.43
元為基礎計算，價格區間約為 43.00 ~ 116.29元；惟股價淨值比法使用歷史性
財務資料，無法反映公司未來成長性，且較常用於評估獲利波動度較大或有

鉅額資產但股價偏低之公司，故本證券承銷商不擬採用此法作為議定承銷價

格參考之依據。 

(3)成本法 

成本法係為帳面價值法(Book Value Method)，帳面價值乃是投資人對公司
請求權價值之總和，包含債權人、普通股投資人及特別股投資人等。其中，股

票投資者對公司之請求權價值係公司資產總和扣除負債總額之淨資產價值。此

種評價方式係以歷史成本為計算依據，將忽略通貨膨脹因素且無法表達資產實

際經濟價值，並深受財務報表採行之會計原則與方法影響，將可能低估成長型

公司之企業價值，同時成本法使用上的限制有下列四項，因此國際上慣用成本

法以評估企業價值者並不多見： 

A.無法表達目前真正及外來之經濟貢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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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忽略了技術經濟壽命。 

C.技術廢舊及變革對於其所造成之風險無法預測。 

D.成本法中對於折舊項目及金額有量化的困難。 

由於上述種種限制，故國際上採成本法評估企業價值者並不多見，且該公

司 112年 12月 31日經會計師核閱之歸屬母公司業主權益 733,307千元及擬以掛
牌股數30,015千股計算之每股淨值為24.43元，與興櫃市場交易價格差異甚大，
且成本法並未考量公司成長性，較常用於評估傳統產業類股或衰退型公司，因

此本證券承銷商不擬採用此種方法作為承銷價格訂定之參考依據。 

(4)收益法–現金流量折現法 

收益法係以公司預估未來產生之現金流量折現總和合計數認定為股東權益

價值。由於未來之現金流量無法精確掌握，需推估公司未來數年之獲利及現金

流量作為評價之基礎，然而預測期間長，在未來現金流量及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無法精確掌握情況下，不確定性風險相對高，亦不能合理評估公司應有之價

值，故不擬採用收益法。 

綜上所述，考量該公司產品市場定位、產業未來發展前景及發行市場環境等

因素後，本推薦證券商經評估為能計算合理、客觀及具市場性之承銷價格，決定

採以市場法中之本益比法作為該公司上櫃申請之承銷價格計算依據。 

(二)申請公司與已上市櫃同業之財務狀況、獲利情形及本益比之比較情形 

茲就該公司與採樣同業公司京鼎、華景電及天虹之財務狀況、獲利情形及本益

比之比較分析列示如下： 
單位：%；次；每股元 

項目 
年度 

公司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財 
務 
結 
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家碩 78.23 66.73 61.01 
京鼎 46.94 44.99 40.10 
華景電 21.30 32.79 34.18 
天虹 51.66 37.74 25.54 
同業 50.50 46.50 註 3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比率(%) 

家碩 1,717.71 3,706.17 1,004.44 
京鼎 502.92 366.86 418.77 
華景電 668.98 305.06 296.67 
天虹 189.17 291.17 316.54 
同業 216.45 226.24 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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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年度 

公司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償 
債 
能 
力 

流動比率(%) 

家碩 120.40 145.67 153.56 
京鼎 285.58 220.98 405.07 
華景電 501.35 341.43 308.82 
天虹 167.12 260.61 494.37 
同業 187.10 224.60 註 3 

速動比率(%) 

家碩 58.81 84.65 102.36 
京鼎 209.60 161.20 324.85 
華景電 357.67 249.66 212.62 
天虹 76.12 127.04 285.63 
同業 125.00 148.80 註 3 

利息保障倍數(倍) 

家碩 778.44 1,838.11 379.33 
京鼎 74.19 74.04 61.49 
華景電 299.17 185.83 75.81 
天虹 8.56 35.16 44.83 
同業 3,644.80 3,730.60 註 3 

經 
營 
能 
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家碩 8.34 5.79 5.62 
京鼎 9.24 11.06 14.80 
華景電 7.32 7.51 6.39 
天虹 6.44 4.88 4.32 
同業 4.70 4.80 註 3 

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天) 

家碩 44 64 65 
京鼎 40 34 25 
華景電 50 49 58 
天虹 57 75 85 
同業 78 77 註 3 

存貨週轉率(次) 

家碩 1.08 1.12 1.04 
京鼎 3.90 3.06 2.93 
華景電 1.62 1.42 1.18 
天虹 1.13 0.99 0.95 
同業 2.80 2.40 註 3 

平均售貨天數(天) 

家碩 338 326 351 
京鼎 94 120 125 
華景電 225 257 309 
天虹 324 369 385 
同業 131 153 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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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年度 

公司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經 
營 
能 
力 

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週轉率(次) 

家碩 47.63 75.32 26.28 
京鼎 6.92 5.33 3.57 
華景電 5.33 3.41 2.21 
天虹 2.15 2.48 2.14 
同業 3.50 3.10 註 3 

總資產週轉率(次) 

家碩 0.75 0.80 0.68 
京鼎 0.95 0.88 0.67 
華景電 0.78 0.68 0.57 
天虹 0.71 0.70 0.56 
同業 0.60 0.60 註 3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家碩 8.38 15.45 12.94 
京鼎 11.99 14.03 10.36 
華景電 16.45 16.94 11.30 
天虹 10.75 12.61 8.81 
同業 4.60 6.40 註 3 

權益報酬率(%) 

家碩 37.65 53.27 35.56 
京鼎 23.29 25.54 17.75 
華景電 21.29 23.35 16.76 
天虹 28.97 21.79 12.33 
同業 7.20 11.00 註 3 

營業利益占實收 
資本額比率(%) 

家碩 102.54 107.42 95.26 
京鼎 226.19 304.07 208.88 
華景電 84.70 125.16 104.14 
天虹 35.00 47.52 47.81 
同業 註 1 註 1 註 1 

稅前純益占實收 
資本額比率(%) 

家碩 82.39 113.19 101.59 
京鼎 217.80 297.85 258.52 
華景電 86.00 128.86 104.62 
天虹 44.34 60.40 54.03 
同業 註 1 註 1 註 1 

純益率(%) 

家碩 11.22 19.41 18.91 
京鼎 12.40 15.79 15.25 
華景電 21.08 24.67 19.56 
天虹 13.57 17.45 15.39 
同業 6.10 10.20 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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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年度 

公司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獲 
利 
能 
力 

每股盈餘(元) 

家碩(註 4) 3.37 9.84 8.36 
京鼎 17.01 24.64 20.48 
華景電 7.08 10.08 7.82 
天虹 4.57 5.66 5.02 
同業 註 1 註 1 註 1 

資料來源：各公司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及股東會年報，並經元大證券計算整理；同

業資料取自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所出版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比

率」財務比率 
註 1：「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比率」未提供同業平均之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稅前

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每股稅後盈餘及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註 2：應收款項週轉率及存貨週轉率係以總額計算；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及平均售貨天數係以無條件進

位計算 
註 3：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尚未出版該年度之主要行業財務比率 
註 4：該公司計算每股盈餘時，業已追溯調整無償配股之影響 

1.財務結構 

(1)負債占資產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之負債占資產比率分別為 78.23%、66.73%
及 61.01%。111 年度因該公司辦理現金增資、業績持續成長及訂單需求旺盛致
應收帳款及存貨上升，使 111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及應收帳款大幅增加，致 111
年度負債占資產比率較 110 年度大幅下降；112 年度因業績持續成長，現金及
約當現金大幅增加，致 112 年度負債占資產比率較 111 年度下降，經評估該公
司及其子公司之負債占資產比率變化應無異常之情事。 

與採樣公司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負債占資產
比率皆高於其他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設備銷售

係依客戶訂單購料生產，近年隨著因 5G、高效能運算(HPC)、車用電子及人工
智慧(AI)等產業需求強勁，使半導體代工業者持續擴充產能，連代推升半導體
設備需求增加，故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規模逐年成長，且因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於設備交機後驗收前將向客戶預收 8 成以上款項，故因預收貨款產生之
合約負債伴隨營業規模擴大而逐年增加，加上該公司之股本相較其他採樣同業

為低(以 112 年度而言，該公司股本 272,976 千元，採樣同業京鼎公司、華景電
公司及天虹公司之股本分別為 971,861千元、347,397千元及 674,773千元)，致
負債占資產比率占比較採樣同業高，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主要客戶均為國內

外半導體大廠，雙方長期合作而有穩定訂單來源，且主要負債係來自預收客戶

貨款，將於交機驗收後認列營業收入，目前該公司與其子公司帳上仍有充裕之

流動資金可供營運使用，亦與銀行簽訂授信合約供營運週轉，並無資金不足或

有財務困難的情形。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未有資金無法支應營運活動

或對財務造成重大影響之情形，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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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長期資金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為
1,717.71%、3,706.17%及 1,004.44%。該公司 111 年度長期資金占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比率較 110 年度上升，主要係因半導體產業持續擴張，帶動半導體設備
需求提升，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運及獲利持續成長，且該公司於 111 年度
辦理現金增資，股東權益逐年增加所致；112 年度之長期資金占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比率大幅降低，主要係因該公司於 112 年度因研發所需，增加機器設備
所致。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長期資金
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皆高於其他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且該等比率大於

100%，顯示該公司長期資金尚足以支應營運所需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支出，
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之財務結構各項指標之變化尚屬合

理，經評估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2.償債能力 

(1)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流動比率分別為 120.40%、145.67%及
153.56%，速動比率分別為 58.81%、84.65%及 102.36%，其流動比率及速動比
率皆呈現上升之趨勢，主係雖過去幾年度因疫情造成的區域封鎖、區域衝突及

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嚴重擾亂了全球供應鏈，惟來自 5G、高效能運算
(HPC)、車用電子及人工智慧(AI)等相關應用產業之發展趨勢，仍使得長期半導
體需求結構呈現持續增長，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在配合客戶擴充產能及建廠規劃

之需求情況下，最近三年度之營運規模及獲利呈現持續成長之趨勢，且該公司

於 111 年度辦理現金增資，致其流動資產與速動資產均較各年度前期持續增
加，致使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逐期上升。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流動比率
與速動比率皆低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設備銷

售係依客戶訂單購料生產，近年隨著因 5G、高效能運算(HPC)、車用電子及人
工智慧(AI)等產業需求強勁，使半導體代工業者持續擴充產能，連代推升半導
體設備需求增加，故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規模逐年成長，且因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於機台設備交機後驗收前將向客戶預收 8 成以上款項，故因預收貨款
產生之合約負債伴隨營業規模擴大而逐年增加，使流動負債大幅增加所致；另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主要客戶均為國內外半導體大廠，雙方長期合作而有穩定

訂單來源，且主要負債係來自預收客戶貨款，將於交機驗收後認列營業收入，

目前該公司與其子公司帳上仍有充裕之流動資金可供營運使用，亦與銀行簽訂

授信合約供營運週轉，並無資金不足或有財務困難的情形。整體而言，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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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子公司之財務與營運狀況皆屬穩健，且應收款項收現情況良好，經評估其

短期償債能力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2)利息保障倍數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之利息保障倍數分別為 778.44倍、1,838.11
倍及 379.33 倍。111 年度利息保障倍數較 110 年度大幅上升，主係因該公司營
運成長，稅前淨利增加所致；112年度較 111年度大幅下降，主係因 111年底新
增新竹辦公室及 112 年度新增臺南及臺中倉儲租賃，租賃負債利息費用增加所
致。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利息保障
倍數均優於採樣同業，低於同業平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利息保障倍數主要

係受租賃負債利息費用及稅前淨利變動影響，經評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因營運

獲利穩定而償債能力尚屬穩健，整體而言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之償債能力各項指標之變化尚屬合

理，經評估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3.經營能力 

(1)應收款項週轉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之應收款項週轉率分別為 8.34次、5.79次
及 5.62次，應收款項收現天數分別為 44天、64天及 65天，介於收款條件月結
30天~120天內，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1年度應收帳款週
轉率較前一年度下降，主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仍因半導體產業持續擴張，帶動

半導體設備需求旺盛，致其營業收入持續攀升，期末應收款項隨之增加所致；

112 年度應收款項週轉率持續下降，雖該公司 112 年度營業收入較去年度成長
15.19%，惟因 111 年底大量出貨，且今年出貨量持續增加，致平均應收帳款餘
額成長 18.51%，應收款項週轉率微幅下降。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110~112 年度應收款項週轉率皆介於採樣同
業，高於同業平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往來客戶大多為國內外知名大廠，財

務狀況及營運狀況均為穩健，其授信條件與收款情形尚屬合理，且該公司及其

子公司定期追蹤應收帳款期後收回情形，整體而言尚無重大異常情事。 

(2)存貨週轉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存貨週轉率分別為 1.08 次、1.12 次及
1.04次，平均售貨天數分別為 338天、326天及 351天。111年度因營運規模持
續成長，加上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所生產之機台設備於出貨後，尚待客戶完成驗

收後始得認列營業收入，又其驗收時程受機台設備安裝及客戶驗收測試排程所

影響，110年底已出貨未驗收之機台於 111年度陸續驗收完畢，致 111年度營業
成本增加幅度大於存貨，致使期末存貨週轉率上升；112 年度較 111 年度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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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轉率下降，雖該公司112年度營業成本受營業收入成長較去年度成長4.11%，
惟平均存貨受 112 年度期初已出貨未驗收之在製品較多影響，致平均存貨餘額
成長 12.23%，存貨週轉率下降。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存貨週轉率 110 年度低於
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111~112 年度則高於天虹，低於其他採樣同業及同業平
均。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持續配合半導體代工業者因擴充廠房及產能

之需求，其營業規模及出貨數量逐年成長，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所生產之主要

設備係應用於 EUV及高階光罩製程中，因相關製程皆位於無塵室環境，並需保
持光罩之潔淨度免於受到空氣微塵污染及靜電損害，加上相關製程多已自動

化，故其客戶對於相關設備彼此間運作之相容性、精密度有極為嚴格之要求，

因此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機台設備出貨後，尚須待設備安裝及客戶進行驗收測

試後，始得認列營業收入，因已出貨尚未驗收之設備造成期末存貨大幅增加，

致使存貨週轉率較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為低，惟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產品主要

係出貨予國際知名晶片製造商，相關設備訂單係依客戶訂單需求而進行採購，

且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機台設備交機後驗收前將向客戶預收 8 成以上款項，故
其存貨尚無可能產生跌價減損或未能去化之情形。經評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

存貨週轉率及平均售貨天數變化情形尚屬合理，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3)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及總資產週轉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年度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分別為 47.63
次、75.32次及 26.28次，總資產週轉率分別為 0.75次、0.80次及 0.68次。111
年度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較 110 年度上升，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
司受半導體產業需求提升，營業收入大幅成長所致；112 年度之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週轉率較 111 年度大幅下降，主要係因該公司因研發所需，增加機器設
備所致。111年度總資產週轉率較 110年度略為上升，主要係因 111年度營業收
入大幅成長所致；112 年度之總資產週轉率較 111 年度下降，主要係因該公司
及其子公司之現金及約當現金受業績成長而增加，雖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營運狀

況穩定且營業收入亦呈上升趨勢，惟平均總資產金額增加幅度較營業收入增加

幅度高，致總資產週轉率下降。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週轉率均高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就總資產週轉率而言，該公司

及其子公司 110~111年度之總資產週轉率介於採樣同業，高於同業平均；112年
度則高於採樣同業，顯示其經營能力與同業相較尚屬良好，整體而言，應無重

大異常之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之經營能力各項指標變動尚屬合

理，經評估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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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獲利能力 

(1)資產報酬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資產報酬率分別為 8.38%、15.45%及
12.94%。111 年度資產報酬率上升主係受半導體產業需求持續提升，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業績成長，稅後淨利大幅增加所致；112 年度資產報酬率下降，主要
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現金及約當現金受業績成長而增加，雖該公司及其子

公司營運狀況穩定且稅後淨利亦呈上升趨勢，惟平均總資產金額增加幅度較稅

後淨利增加幅度高，致資產報酬率下降。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資產報酬率 110 年度低於
採樣同業，高於同業平均；111年度介於採樣同業，高於同業平均；112年度高
於採樣同業。整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資產運用尚屬得宜，並能創造合

理之利潤，經評估其資產報酬率之變化應無重大異常情事。 

(2)權益報酬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權益報酬率分別為 37.65%、53.27%及
35.56%。111年度權益報酬率較110年度上升，主要係因半導體產業持續擴張，
帶動半導體設備需求旺盛，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業績成長，稅後淨利增加幅度

大於股東權益增加幅度所致；112 年度權益報酬率較 111 年度下降，主要係該
公司業績持續成長，惟平均股東權益增加幅度大於稅後淨利增加幅度所致。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權益報酬率 110~112 年度
皆高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隨營運規模擴大，該公司及其子公司為股東創造

利潤之能力尚稱良好，經評估其權益報酬率之變化應無重大異常情事。 

(3)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及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營業利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分別為
102.54%、107.42%及 95.26%；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分別為 82.39%、
113.19%及 101.59%。111 年度營業利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及稅前純益占實收資
本額比率均較 110 年度上升，主要係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規模持續受惠於
半導體產業需求成長，致營業利益及稅前純益均成長所致；112 年度營業利益
占實收資本額比率及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均較 111 年度下降，主要係因
該公司 112年度發放股票股利，實收資本額增加所致。 

與採樣同業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
額比率及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均介於採樣同業，顯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獲利能力尚屬良好，整體而言尚應重大異常情事。 

(4)純益率及每股稅後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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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112 年度之純益率分別為 11.22%、19.41%及
18.91%；每股盈餘分別為 3.37元、9.84元及 8.36元。111年度因半導體產業需
求持續擴張，使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規模及獲利持續增長，致稅後淨利大

幅增加，致使純益率及每股盈餘較 110年度上升；112年度純益率較 111年度下
降，主要係因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2 年度營業費用因人員擴編及投入產品研發
增加，稅後淨利增加幅度小於營業收入增加幅度所致，另因該公司於 111 年底
現金增資 6,000千股，致該公司 112年度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較追溯後 111年
度增加，112年度每股盈餘較 111年度些微下降。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 年度純益率低於採樣
同業，高於同業平均；111~112 年度則介於採樣同業，高於同業平均。另就每
股盈餘而言，110年度低於採樣同業；111年度及 112年度則介於採樣同業。整
體而言，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運仍保持穩定成長之趨勢，最近年度之營運獲

利亦持續擴張，經評估其獲利能力應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綜上所述，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度之獲利能力尚屬穩定，其獲利能力

各項指標變化尚屬合理，經評估其變化應無重大異常情事。 

5.本益比 

請參閱本承銷價格計算書「二、(一)、2、(2)、B.本益比法」之評估說明。 

(三)所議定之承銷價若參考財務專家意見或鑑價機構之鑑價報告者，應說明該專家意見
或鑑價報告內容及結論 

本次承銷價格之議訂並無採取專家意見或鑑價報告。 

(四)申請公司於興櫃市場掛牌之最近一個月平均股價及成交量資料 

該公司於 112年 6月 26日於興櫃市場掛牌，最近一個月(113年 3月 26日~4月
25日)之月平均股價及成交量分別為 306.35元及 3,758,904股。另經查詢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網站，該公司自申請上櫃日迄今尚未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依「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點」第 4 條
規定公告為「興櫃公布注意股票」，或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興

櫃股票買賣辦法」第 11 條之 1 規定暫停交易(啟動興櫃股票市場冷卻機制)之情事，
故應無價格波動過大之情事。 

(五)推薦證券商就其與申請公司所共同議定承銷價格合理性之評估意見 

本推薦證券商經參酌國際慣用之市場法下之本益比法評量，承銷價之參考價格

區間為 123.65~233.85 元，另該公司最近一個月興櫃股票市場之成交均價為 306.35
元，而該公司初次上櫃前現金增資案之對外募資金額採競價拍賣之方式承銷，依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第 8 條及
第 17 條規定，應以申報競價拍賣約定書前興櫃有成交之 30 個營業日其成交均價扣
除無償配股除權(或減資除權)及除息後簡單算術平均數之七成(以 113年 4月 16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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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推算興櫃有成交之 30個營業日其成交均價扣除除息後簡單算數平均數 299.71元，
故七成為 209.79 元)為最低承銷價之上限，爰訂定最低承銷價格為 188.52 元，依投
標價格高者優先得標，每一得標人應依其得標價格認購；公開承銷價格則以各得標

單之價格及其數量加權平均所得之價格 275.01 元為之，惟該均價高於最低承銷價格
之 1.15倍，故承銷價格定為每股新臺幣 216.80元溢價發行，尚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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